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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
某一个文件。 

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时省略为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年鉴》”（如《2000
年……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每届会议的《年鉴》由两卷组成：

第一卷：该届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第二卷（第一部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会议期间审议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第二部分）：国际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发行的本年鉴各卷的最后
印刷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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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5 次会议

2001年4月23日，星期一，下午3时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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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6 次会议

2001年4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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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25日，星期三，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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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国家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54

第 2675 次会议

2001年5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62

国家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71

第 2676 次会议

2001年5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时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72

第 2677 次会议

2001年5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法律顾问的发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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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   76

国家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78

第 2678 次会议

2001年5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79

第 2679 次会议

2001年5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82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82

第 2680 次会议

2001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   92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96

第 2681 次会议

2001年5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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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   97

第 2682 次会议

2001年5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国家责任（续）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   110

第 2683 次会议

2001年5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国家责任（续）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   123

第 2684 次会议

2001年6月1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130

第 2685 次会议

2001年7月9日，星期一，下午3时10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完）   131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31

第 2686 次会议

2001年7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10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35

第 2687 次会议

2001年7月11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42

第 2688 次会议

2001年7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50

第 2689 次会议

2001年7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54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61

第 2690 次会议

2001年7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完）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完）   164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69

第 2691 次会议

2001年7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73

第 2692 次会议

2001年7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78

第 2693 次会议

2001年7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完）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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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186

第 2694 次会议

2001年7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起草委员会提议的准则草案   190

第 2695 次会议

2001年7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99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文件

规划小组的报告   207

第 2696 次会议

2001年7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208

第 2697 次会议

2001年7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217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
界损害）

A．导言   217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17

E．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 
损害的条款草案   217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17

一般性评注   217

序言   218

第 1 条（范围）评注   219

第 2698 次会议

2001年7月30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国际法院院长到访   225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续）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30

第 1 条（范围）评注（续）   230

第 2 条（用语）评注   231

第 3 条（预防）评注   232

第 4 条（合作）评注   234

第 5 条（履行）评注   234

第 2699 次会议

2001年7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悼念伊格纳茨·塞德尔 – 霍恩韦尔登教授   235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
害）（续）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36

第 6 条（核准）评注   236

第 7 条（危险的评估）评注   237

第 8 条（通知和资料）评注   239

第 9 条（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 
评注   239

第 10 条（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 
的因素）评注   240

第 11 条（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评注   243

第 12 条（交换资料）评注   243

第 13 条（向民众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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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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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
害）（续）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45

第 15 条（不歧视）评注   245

第 16 条（紧急备灾）评注   246

第 17 条（通知紧急情况）评注   246

第 18 条（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 
关系）评注   247

第 19 条（争端的解决）评注   247

序言部分评注   248

第 1 条（范围）评注（续完）   248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

A．导言   248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49

C．委员会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 
保留准则草案案文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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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则草案案文   249

2．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准则 
草案案文及评注   249

准则 2.2.1（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 
提具的保留）评注   249

准则 2.2.2［2.2.3］（在签署条约时 
提具的保留无需予以确认的情形） 
评注   249

准则 2.2.3［2.2.4］（在签署时提具 
条约明白规定的保留）评注   250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250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的说明   250

第 2701 次会议

2001年8月3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253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C．委员会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 
保留准则草案案文（续）

2．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及 
评注（续）   253

准则 2.3（过时提具的保留） 
评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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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
害）（续完）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完）

1．第 17 条条款草案案文   257

C．委员会的建议   258

D．赞扬特别报告员   258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完）

工作组的报告   258

国家责任（续完）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完）   259

第 2702 次会议

2001年8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

A．导言   262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62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   264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64

一般性评注   264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1 条（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评注   265

第 2 条（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 
素）评注   266

第 3 条（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 
际不法行为）评注   267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第三章评注   267

第 12 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 
发生）评注   267

第 13 条（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 
义务）评注   269

第 14 条（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 
上的延续）评注   269

第 2703 次会议

2001年8月6日，星期一，下午3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草案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70

第一部分 一国的不法行为（续）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续）

第 14 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 
的延续）评注（续）   270

第 15 条（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评注   271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

第 2 条（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评注（续完）   272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第四章评注   272

第 16 条（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不法 
行为）评注   274

第 17 条（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 
为的实施）评注   275

第 18 条（胁迫另一国）评注   276

第 19 条（本章的效力）评注   277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完）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发言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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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04 次会议

2001年8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81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五章评注   281

第 20 条（同意）评注   282

第 21 条（自卫）评注   282

第 22 条（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 
反措施）评注   283

第 23 条（不可抗力）评注   284

第 24 条（危难）评注   284

第 25 条（危急情况）评注   284

第 26 条（遵守强制性规范）评注   286

第 27 条（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 
情况的后果）评注   286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二部分评注   287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一章评注   287

第 28 条（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评注   287

第 29 条（继续履行的责任） 
评注   287

第 30 条（停止和不重复）评注   287

第 31 条（赔偿）评注   288

第 2705 次会议

2001年8月7日，星期二，下午3时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289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续）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完）

第 31 条（赔偿）评注（续完）   289

第 32 条（与国内法无关）评注   291

第 33 条（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 
范围）评注   291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二章评注   291

第 34 条（赔偿方式）评注   292

第 35 条（恢复原状）评注   292

第 36 条（补偿）评注   293

第 37 条（抵偿）评注   294

第 38 条（利息）评注   294

第 39 条（促成损害）评注   295

第三章 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承担的义务

第三章评注   295

第 40 条（本章的适用）评注   296

第 41 条（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 
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评注   297

第 2706 次会议

2001年8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300

第三部分 一国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三部分评注   300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

第一章评注   300

第 42 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 
评注   301

第 43 条（一受害国通知其要求） 
评注   302

第 44 条（可否提出要求）评注   302

第 45 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评注   302

第 46 条（数个受害国）评注   303

第 47 条（数个责任国）评注   303

第 48 条（一受害国以外的一 
国援引责任）评注   303

第二章 反措施

第二章评注   305

第 49 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评注   307

第 2707 次会议

2001年8月8日，星期三，下午3时20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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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一国的国际责任的履行（续）

第二章 反措施（续）

第 49 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评注（续完）   308

第 50 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评注   309

第 51 条（相称）评注   312

第 52 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评注   313

第 53 条（终止反措施）评注   315

第 54 条（一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 
反措施）评注   315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

第四部分评注   316

第 55 条（特别法）评注   316

第 56 条（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责
任问题）评注   317

第 57 条（国际组织的责任）评注   317

第 58 条（个人的责任）评注   319

第 59 条（《联合国宪章》）评注   319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某一国

第二章评注   319

第 4 条（一国的机关的行为） 
评注   320

第 5 条（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 
实体的行为）评注   321

第 6 条（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 
机关的行为）评注   321

第 7 条（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评注   321

第 8 条（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评注   321

第 9 条（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 
施的行为）评注   322

第 10 条（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 
为）评注   322

第 11 条（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 
行为的行为）评注   322

第 2708 次会议

2001年8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323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某一国（续）

第 11 条（国家作为其本身的行为 
予以承认和认属的行为）评注 
（续）   323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C．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草案 
案文（续完）   323

2．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 
及其评注（续完）   324

准则 2.4.3（可以提具解释性声明的
时刻）、2.4.4［2.4.5］（在签署
条约时提具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予
以确认）、2.4.5［2.4.4］（正式
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2.4.6［2.4.7］（过
时提具的解释性声明）和 2.4.7
［2.4.8］（过时提具的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评注   324

第八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导言   324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324

第九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文件   325

B．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326

C．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326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代表   326

E．国际法讲习会   326

第七章 外交保护

A．导言   326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326

第 2709 次会议

2001年8月9日，星期四，下午3时10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第七章 外交保护（续完）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328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完）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续完）   329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完）   329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完）

第 1 条（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评注（续完）   329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续完）

第 12 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评注（续完）   329

第 14 条（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 
延续）评注（续完）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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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条（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评注（续完）   330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续完）

第四章评注（续完）   330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续完）

第二章 赔偿损害（续完）

第 35 条（恢复原状）评注 
（续完）   331

第 36 条（补偿）评注（续完）   331

第三章 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续完）

第 41 条（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 
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评注 
（续完）   331

第三部分 一国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续完）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续完）

第 42 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 
评注（续完）   332

第 45 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评注（续完）   332

第 46 条（数个受害国）评注 
（续完）   332

第二章 反措施（续完）

第二章评注（续完）   334

第 50 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评注（续完）   334

第 52 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评注（续完）   334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续完）

第 56 条（本条款中没有明文 
规定的国家责任问题）评注 
（续完）   336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续完）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某一国（续完）

第 9 条（在正式当局不存在或 
缺席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 
评注（续完）   337

第 11 条（国家作为其本身的 
行为予以承认和认属的行为） 
评注（续完）   337

C．委员会的建议   338

D．向特别报告员致敬   338

第 2710 次会议

2001年8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第二章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概况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对条约的保留   340

B．外交保护   340

C．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340

第九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续完）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代表 
（续完）   341

会议闭幕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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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

姓名 国籍

埃曼努尔·阿克韦·阿多先生 加纳

侯赛因·巴哈纳先生 巴林

若奥·克莱门特·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

巴西

伊恩·布朗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阿根廷

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 澳大利亚

克里斯托弗·约翰·罗伯特·杜
加尔德先生

南非

康斯坦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希腊

纳比尔·埃拉拉比先生 埃及

乔治·加亚先生 意大利

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 波兰

劳尔·伊卢斯特雷·戈科先生 菲律宾

格哈德·哈夫纳先生 奥地利

贺其治先生 中国

毛里西奥·埃多西亚·萨卡萨
先生

尼加拉瓜

卡米尔·伊德里斯先生 苏丹

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

彼得·卡巴齐先生 乌干达

姓名 国籍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詹姆斯·卢塔班齐布瓦·卡特
卡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莫赫塔尔·库苏马－阿特马贾
先生

印度尼西亚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卢卡舒
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
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贾姆契德·蒙塔兹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迪迪耶·奥佩蒂·巴丹先生 乌拉圭

纪尧姆·庞布－齐文达先生 加蓬

阿兰·佩莱先生 法国

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

印度

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

委内瑞拉

罗伯特·罗森斯托克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先生 墨西哥

布鲁诺·辛马先生 德国

彼得·通卡先生 斯洛伐克

山田中正先生 日本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本届会议。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司长瓦茨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未出席时代表秘书长。

主席团成员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第一副主席：格哈德·哈夫纳先生

第二副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彼得·通卡先生

报告员：贺其治先生



xi

议 程

委员会在2001年4月23日第2665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国家责任

3. 外交保护

4.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5. 对条约的保留

6.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7.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文件

8.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9. 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0. 其他事项



xii

简 称

红十字委员会（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事组织

海洋法法庭（ITLOS） 国际海洋法法庭

北约（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洲组织（OAS） 美洲国家组织

经合组织（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赔偿委员会（UNCC）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贸组织（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美国国际法学报（AJIL） 美国国际法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院汇编》 
（I.C.J. Reports）

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CJ,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法律资料》（ILM） 《国际法律资料》（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哥伦比亚
特区华盛顿）

《国际法报告》（ILR） 《国际法报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海洋法法庭汇编》 
（ITLOS Reports）

国际海洋法法庭，《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TLOS,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 辑（P.C.I.J., Series A）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汇编》（PCIJ, Collection of Judgments） （第 
1-24号 : 截至 1930年）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B辑（P.C.I.J., Series A/B）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命令和咨询意见汇编》（PCIJ, 
Judgments, Orders and Advisory Opinions）（第 40-80号 : 始
于 1931年）

《公法概览》（RGDIP） 《国际公法综合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UNRIAA）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

*           *

本卷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系指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系指起诉应对1994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
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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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于引文的说明

引文中，后接星号的楷体词句在原始文本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外文著作的引文均由秘书处翻译。

*

*           *

国际法委员会的互联网地址是：www.un.org/law/il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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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引用的案件

案  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第五号行政裁决案 1924 年 10 月 31 日第五号行政裁决案，美国德国混合索赔委

员会（《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七卷（出售品编号：1956.
V.5），第 119 页）。

爱琴海大陆架案 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1978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 页。

1955 年 7 月 27 日空中事件案 《国际法院书状》，1955 年 7 月 27 日空中事件案（以色列

诉保加利亚；美利坚合众国诉保加利亚；联合王国诉保加利

亚）。

空运协定案 1946 年 3 月 27 日美利坚合众国与法国的空运协定案，1978
年 12 月 9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出

售品编号：E/F.80.V.7），第 415 页）。

“阿拉巴马”案 日内瓦仲裁案（“阿拉巴马”案）（美利坚合众国诉大不列颠），

1872 年 9 月 14 日的裁决（J. B. Moore, History and Dig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Party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美国政府出版局，1898 年）, 
第一卷 , 第 572 页）。

安巴蒂耶洛斯案 安巴蒂耶洛斯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52 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 28 页。

案情，判决，《1953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0 页。

安巴蒂耶洛斯求偿案，1956 年 3 月 6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十二卷（出售品编号：63.V.3），第 91 页）。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伊石油公司案，判决，《195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93 页。

《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96 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 595 页。

1998 年 12 月 11 日的命令，第 743 页。

（克罗地亚诉南斯拉夫），2000 年 6 月 27 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08 页。

西班牙国王 1906 年 12 月 23 日仲裁 
裁决案

西班牙国王 1906 年 12 月 23 日仲裁裁决案，判决，《1960 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 192 页。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临时
措施，2000 年 7 月 1 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111 页。

逮捕证案 2000 年 4 月 11 日逮捕证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2001年 6月 27日的命令，《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559页。

班科维奇案 班科维奇等诉比利时等国案，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2001年，

诉请书编号 522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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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第二阶段，判决，

《197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 页。

切莱比奇案 检察官诉泽伊尼尔·德拉利奇、兹德拉夫科·穆契奇又名“帕
沃”、哈泽姆·德利奇、埃萨德·兰佐又名“曾加”案，前

南问题国际法庭，案件编号：IT-96-21，1998 年 11 月 16 日

的判决。

某些财产案 某些财产案（列支敦士登诉德国），2001年 6月 28日的命令，
《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565 页。

霍茹夫工厂案 霍茹夫工厂案，管辖权，第 8 号判决，《1927 年常设国际法

院汇编》，A 辑，第 9 号。

案情，第 13 号判决，《1928 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

第 17 号。

赫里索斯托莫斯等案 迈特罗波利特坦·赫里索斯托莫斯、阿基曼瑞德·乔治斯·帕
帕赫里索斯托莫和蒂蒂娜·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欧洲人

权委员会，诉请书编号：15299/89、15300/89 和 15318/89，
1991 年 3 月 4 日的裁决，《1991 年欧洲人权公约年鉴》，

第 34 卷，第 35-60 页。

领事关系案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巴拉圭诉美利坚合众国），临
时措施，1998 年 4月 9日的命令，《1998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248 页。

1998年 11月 10的命令，《1998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26 页。

大陆架案 大陆架案（突尼斯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8 页。

科孚海峡案 科孚海峡案，案情，判决，《194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 页。

赔偿金额评估案，判决，《194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44 页。

迪亚洛案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
和国），2000年 9月 8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146 页。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
序豁免的争议案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咨
询意见，《199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62 页。

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 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United Kingdom, House of Lords, The 
Law Reports 1932，第 562 页。

东帝汶案 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1995 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 90 页。

东格陵兰案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1933年的判决，《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B 辑，第 53 号，第 22 页。

西电公司案 西西里电子公司（西电公司）案，判决，《1989 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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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与也门案 仲裁法庭在厄立特里亚与也门之间诉讼（领土主权和争端范

围）第一阶段的裁决，1998 年 10 月 9 日的裁决（《国际仲

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二卷，第三部分（出售品编号：E/F.00.
V.7），第 211 页）。

芬兰船舶仲裁案 芬兰船东就战时使用某些芬兰船舶向大不列颠求偿案，1934
年 5 月 9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卷（出售

品编号：1949.V.2），第 1479 页）。

渔业管辖权案 渔业管辖权案（西班牙诉加拿大），法院管辖权，判决，《1998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32 页。

罗多彼中部森林案 罗多彼中部森林案，1933 年 3 月 29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三卷（出售品编号：1949.V.2），第 1405 页）。

上萨伏依自由区及热克斯区案 上萨伏依自由区及热克斯区案，1932 年的判决，《常设国际

法院汇编》，A/B 辑，第 46 号，第 96 页。

边界争端案 边界争端案，判决，《1986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554 页。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 /斯洛伐克），判决，
《1997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7 页。

大贝尔特海峡案 大贝尔特海峡通行权案（芬兰诉丹麦），临时措施，1991 年
7 月 29 日的命令，《199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2 页。

格里斯巴丹那案 1909 年 10 月 23 日关于挪威和瑞典之间海洋边界问题的仲

裁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出售品编号：

61.V.4），第 147 页）。英文译本见 J.B. Scott, The Hague 
Court Reports (1916)，第 129 页。

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 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判决，《1959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6 页。

爱尔兰诉联合王国案 爱尔兰诉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1978 年 1 月 18 日的
判决，A 辑，第 25 号。

帕尔马斯岛案 帕尔马斯岛案（荷兰 /美利坚合众国），1928 年 4 月 4 日的

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出售品编号：1949.
V.1），第 829 页）。

克伦案 克伦索赔案，美国，国际索赔委员会，1951-1954 年，《国

际法报告》，第 20 卷，第 233 页。

“布列塔尼”号案 圣劳伦斯湾鱼片切制争端案（“布列塔尼”号案）（加拿大
/法国），《国际法报告》，第 82 卷，第 590 页。

拉格朗案 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措施，1999 年 3 月
3 日的命令，《199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9 页。

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66 页。

沙漠湖案 62号界桩和菲茨罗伊山之间边境线的争端案（阿根廷/智利）

（“沙漠湖案”），仲裁庭（阿根廷 / 智利），1994 年 10
月 21 日的判决，《国际法报告》，第 113 卷，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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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 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
赤道几内亚介入），2001 年 2 月 20 日的命令，《2001 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 9 页。

向外国人出售土地案 向外国人出售土地案（1），奥地利，宪法法院，1973 年 3
月 13 日的判决，《国际法报告》，第 77 卷，第 433 页。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案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

《1996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26 页。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南斯拉夫诉比利时），临时措施，
1999年 6月 2日的命令，《199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24 页。

（南斯拉夫诉西班牙），同上，第 761 页。

（南斯拉夫诉美利坚合众国），同上，第 916 页。

（南斯拉夫诉比利时），2001 年 2 月 21 日的命令，《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3 页。

（南斯拉夫诉加拿大），同上，第 16 页。

（南斯拉夫诉法国），同上，第 19 页。

（南斯拉夫诉德国），同上，第 22 页。

（南斯拉夫诉意大利），同上，第 25 页。

（南斯拉夫诉荷兰），同上，第 28 页。

（南斯拉夫诉葡萄牙），同上，第 31 页。

（南斯拉夫诉联合王国），同上，第 34 页。

利思戈案 利思戈等人案，欧洲人权法院，1986 年 7 月 8 日的判决，A
辑第 102 号。

洛克比案 洛克比空中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
适用问题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临时措施，

1992年 4月 14日的命令，《199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 页。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第 114 页。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2000 年 9 月 6 日的命
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40 页。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同上，第 143 页。

洛伊齐杜案 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欧洲人权法院，1995 年 3 月 23 日的
判决（初步反对意见），A 辑第 310 号和 1996 年 12 月 18 日
的判决（案情），《判决和裁决汇编》，1996 年第六期。

“荷花”号案 “荷花”号案，1927 年第 9 号判决，《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 辑第 10 号。

格陵兰与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案 格陵兰与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案，判决，《1993 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 38 页。

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间的海洋划界案 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间在加勒比海的海洋划界案（尼加拉瓜
诉洪都拉斯），2000 年 3 月 21 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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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 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1991 年 10 月 11 日
的命令，《199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50 页。

案情，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0 页。

马修斯案 马修斯诉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诉请书编号：

24833/94，1999 年 2 月 18 日的判决。

马夫罗马蒂斯案 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1924年第2号判决，《常

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第 2 号。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尼加
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判决，《1986 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 14 页。

明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 明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判决，《1953 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 47 页。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 2号）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 2号）（圣文森特和格林那丁斯诉
几内亚），判决，《1999 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 10 页。

纳米比亚案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
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案，咨询意见，《1971 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 16 页。

尼尔森诉丹麦案 B. 斯科武·尼尔森诉丹麦政府案，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

院，诉请书编号：343/57，1959年 9月2日的裁决（《1958-1959
年欧洲人权公约年鉴》，第 412 页）。

北海大陆架案 北海大陆架案，判决，《196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 页。

诺特博姆案 诺特博姆案，第二阶段，判决，《1955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4 页。

核试验案 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判决，《1974 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 253 页。

（新西兰诉法国），同上，第 457 页。

石油平台案 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2000 年
9 月 4 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37 页。

巴勃罗·纳赫拉案 巴勃罗·纳赫拉（法国）诉墨西哥合众国案，法国墨西哥索

赔委员会，1928 年 10 月 19 日第 30-A 号裁决（《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五卷（出售品编号：1952.V.3），第 466 页）。

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 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1939 年的判决，《常设

国际法院汇编》，A/B 辑，第 76 号，第 4 页。

皮诺切特案 女王诉博街都市受薪裁判官案，皮诺切特·乌加特一方诉讼
（第 3号），英格兰，上议院，1999 年 3 月 24 日，《国际

法报告》，第 11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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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勇士”号案 新西兰和法国解释或适用两国1986年7月9日缔结的有关“彩
虹勇士”号事件所产生问题的两项协定的分歧案（《国际仲

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卷（出售品编号：E/F.93.V.3），第215页）。

罗尔·肯尼迪案 罗尔·肯尼迪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大会正式记录，第

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5/40），第二卷，附件

十一，来文第 845/1999 号，第 258 页）。

伤害赔偿案 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询意见，《194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74 页。

请求根据 1974 年 12 月 20 日法院关于
核试验案 （新西兰诉法国）的判决书
第 63 段审查情势案

请求根据 1974 年 12 月 20 日法院关于核试验案（新西兰诉
法国）的判决书第 63 段审查情势案，1995 年 9 月 22 日的命
令，《1995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88 页。

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 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咨询意见，《1951 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 15 页。

德国胜利航运公司案 德国胜利航运公司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及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诉请书编号：

56672/00。

南方蓝鳍金枪鱼仲裁案 南方蓝鳍金枪鱼仲裁案（新西兰诉日本；澳大利亚诉日本），
临时措施，1999 年 8 月 27 日的命令，《1999 年海洋法法庭

汇编》，第 280 页。

西南非洲案 西南非洲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62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319 页。

第二阶段，判决，《1966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6 页。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2000 年 10 月 19 日的命令，《200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73 页。

“温布尔登”号轮船案 “温布尔登”号轮船案，1923 年的判决，《常设国际法院汇

编》，A 辑，第 1 号。

国家边防局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法院，关于国家边防局法的 U 
9/00 号案，2000 年 11 月 3 日的裁决。

史蒂文森案 史蒂文森案（《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九卷（出售品编号：

59.V.5），第 385 页）。

塔迪奇案 检察官诉杜什科·塔迪奇案，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案件编号：

IT-94-1-A，1999 年 7 月 15 日的判决，第 112 卷，第 369 页。

柏威夏寺案 柏威夏寺案，案情，判决，《196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6 页。

德士古公司案 德士古海外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亚洲石油公司诉阿拉伯利
比亚共和国政府案（1977 年），《国际法报告》，第 53 卷，

第 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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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诺科案 阿吉拉尔－艾默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索赔案，1923 年 10 月

18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出售品编号：

1948.V.2），第 369 页）。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判决，《1980 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 3 页。

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案 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诉洪都拉斯案，美洲人权法院，初

步反对意见，1987 年 6 月 26 日的判决，C 辑第 1 号。

1988 年 7 月 29 日的判决，C 辑第 4 号。

补偿损害（《美洲人权公约》第 63（1）条），1989 年 7 月

21 日的判决，C 辑第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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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友好关系和合作

《北大西洋公约》［英］ 
（1949 年 4 月 4 日，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4 卷，第 541 号，

第 243 页。

《中美洲民主安全框架条约》［西］ 
（1995 年 12 月 15 日，圣佩德罗苏拉）

A/51/67，附件二（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 2007 卷，第 34456 号，第 191 页）。

特权与豁免，外交和领事关系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961 年 4 月 18 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00卷，第 7310号，

第 95 页。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1963 年 4 月 24 日，维也纳）

同上，第 596 卷，第 8638 号，第 261 页。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权公约》［英］ 
（1975 年 3 月 14 日，维也纳）

联合国，《1975 年法律年鉴》（出售品编号：

E.77.V.3），第 87 页。

《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

约》［英］ 
（1983 年 4 月 8 日，维也纳）

同上，《1983 年法律年鉴》（出售品编号：

E.90.V.1），第 139 页。

人权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英］

（1950 年 11 月 4 日，罗马）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3卷，第 2889号，

第 221 页。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公约所建管制机制

结构改革问题的第 11 号议定书》［英］ 
（1994 年 5 月 11 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 2061 卷，第 2889 号，第 7 页。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12 号议定书》［英］ 
（2000 年 11 月 4 日，罗马）

同上，第 2465 卷，第 2889 号，第 203 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旧译《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约）

同上，第 993 卷，第 14531 号，第 3 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旧译《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盟约》］ 
（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约）

同上，第 999 卷，第 14668 号，第 171 页。

《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英］ 
（1969 年 11 月 22 日，圣何塞）

同上，第 1144 卷，第 17955 号，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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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 
（1984 年 12 月 10 日，纽约）

同上，第 1465 卷，第 24841 号，第 85 页。

《儿童权利公约》 
（1989 年 11 月 20 日，纽约）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第 3 页。

《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公约禁止

克隆人的附加议定书》［英］ 
（1998 年 1 月 12 日，巴黎）

同上，第 2177 卷，第 A-37266 号，第 366 页。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 
（2000 年 12 月 7 日，尼斯）

《欧洲共同体公报》，C.364 号（2000 年

12 月 18 日），第 1 页。

国籍和无国籍

《关于外国人权利的公约》［英］ 
（1902 年 1 月 29 日，墨西哥城）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American States, 1889-1928  
(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1 年 )，
第 91 页。

《欧洲国籍公约》［英］ 
（1997 年 11 月 6 日，斯特拉斯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35 卷，第

37248 号，第 213 页。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988 年 12 月 20 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卷，第 27627号，

第 95 页。

国际贸易和发展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英］ 
（1947 年 10 月 30 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5 卷，第 814 号，

第 187 页。

1971 年《粮食援助公约》 
（1971 年 3 月 29 日至 1971 年 5 月 3 日在华盛顿开

放供签署）

同上，第 800 卷，第 11400 号，第 162 页。

民用航空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英］ 
（1944 年 12 月 7 日，芝加哥）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 卷，第 102 号，

第 295 页。



xxiii

来 源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 
约》［英］ 
（1963 年 9 月 14 日，东京）

同上，第 704 卷，第 10106 号，第 219 页。

《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英］ 
（1970 年 12 月 16 日，海牙）

同上，第 860 卷，第 12325 号，第 105 页。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英］ 
（1971 年 9 月 23 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 974 卷，第 14118 号，第 177 页。

航海

《国际海事组织公约》 
（1948 年 3 月 6 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89 卷，第 4214 号，

第 3 页。

教育和文化事项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英］ 
（1969 年 5 月 6 日，伦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88卷，第 11212号，

第 227 页。

各项刑事事务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998 年 7 月 17 日，罗马）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第 3 页。

《反腐败刑法公约》［英］ 
（1999 年 1 月 27 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 2216 卷，第 39391 号，第 224 页。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1999 年 12 月 9 日，纽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9号》，第一卷，第 54/109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 
（2000 年 11 月 15 日，纽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9 号》，第一卷，第 55/25 号决议，附

件一。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

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

议定书》（2000 年 11 月 15 日，纽约）

同上，附件二。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

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2000 年 11 月 15 日，纽约）

同上，附件三。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

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 
（2001 年 5 月 31 日，纽约）

同上，第三卷，第 55/255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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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海洋法

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

《大陆礁层公约》（《大陆架公约》） 
（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99卷，第 7302号，

第 311 页。

《领海及邻接区公约》 
（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

同上，第 516 卷，第 7477 号，第 205 页。

《公海公约》 
（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

同上，第 450 卷，第 6465 号，第 11 页。

《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

同上，第 559 卷，第 8164 号，第 285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 年 12 月 10 日，蒙特哥湾）

同上，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第 3 页。

《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 
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1995 年 8 月 4 日，纽约）

同上，第 2167 卷，第 37924 号，第 3 页。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

《各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德国和约》（《凡尔赛条约》）

［英］（1919 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

《1919 年英国和外国文件》，第一百一十二

卷（伦敦，皇家印务局，1922 年），第

1 页。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英］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3 号，

第 287 页。

《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英］ 
（1955 年 5 月 15 日，维也纳）

同上，第 217 卷，第 2949 号，第 223 页。

条约法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第 331 页。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1978 年 8 月 23 日，维也纳）

同上，第 1946 卷，第 33356 号，第 3 页。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

维也纳公约》 
（1986 年 3 月 21 日，维也纳）

A/CONF.129/1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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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电信

《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英］ 
（1927 年 11 月 25 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84卷，第1905号，

第 97 页。

《关于在和平事业中利用广播的国际公约》［英］ 
（1936 年 9 月 23 日，日内瓦）

同上，第 186 卷，第 4319 号，第 301 页。

裁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96 年 9 月 10 日，纽约）

A/50/1027 号文件，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

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1997 年 9 月 18 日，奥斯陆）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056 卷，第

35597 号，第 211 页。

环境与自然资源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英］ 
（1969 年 11 月 29 日，布鲁塞尔）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3 卷，第

14097 号，第 3 页。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1985 年 3 月 22 日，维也纳）

同上，第 1513 卷，第 26164 号，第 293 页。

《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

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英］ 
（1991 年 1 月 30 日，巴马科）

同上，第 2101 卷，第 36508 号，第 177 页。

《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英］ 
（1991 年 2 月 25 日，埃斯波）

同上，第 1989 卷，第 30822 号，第 309 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 年 5 月 9 日，纽约）

同上，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第 107 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1997 年 12 月 11 日，京都）

同上，第 2303 卷，第 30822 号，第 148 页。

《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2 年 6 月 5 日，里约热内卢）

同上，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第 79 页。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1997 年 5 月 21 日，纽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9号》，第三卷，第 51/229号决议，附件。

纳税事务

《税收事项行政互助公约》［英］ 
（1988 年 1 月 25 日，斯特拉斯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66 卷，第

336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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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杂项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英］ 
（1948 年 4 月 30 日，波哥大）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9卷，第 1609号，

第 3 页。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英］ 
（1958 年 6 月 10 日，纽约）

同上，第 330 卷，第 4739 号，第 3 页。

《南极条约》［英］ 
（1959 年 12 月 1 日，华盛顿）

同上，第 402 卷，第 5778 号，第 71 页。

《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英］ 
（1992 年 2 月 7 日，马斯特里赫特）

同上，第 1757 卷，第 30615 号，第 3 页。

《修正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条约和若

干有关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英］ 
（1997 年 10 月 2 日，阿姆斯特丹）

同上，第 47936 号。

《反腐败民法公约》［英］ 
（1999 年 11 月 4 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 2246 卷，第 39988 号，第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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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文件一览

文  件 标  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512 临时议程 油印件。通过的议程，见上

文第 vii 页。

A/CN.4/513 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国际法委员

会报告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514 ［和 Corr.1］ 特别报告员约翰·罗伯特·杜加尔德先

生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二次报告

转载于《2001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4/515 和 Add.1-3 国家责任：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同上。

A/CN.4/516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

造成的跨界损害）：各国政府提出

的评论和意见

同上。

A/CN.4/517 和 Add.1 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关于

国家责任的第四次报告

同上。

A/CN.4/518 和 Add.1-3 特别报告员阿兰·佩莱先生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的第六次报告

同上。

A/CN.4/519 特别报告员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

第四次报告

同上。

A/CN.4/L.601 ［和Corr.1和 2］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

造成的跨界损害）。起草委员会二

读通过的序言和条款草案

油印件。见第 2675 次会议

简要记录（第 3 段）。

A/CN.4/L.602 ［和 Corr.1］
和 Rev.1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

标题和案文

油印件。最后文本载于《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

A/CN.4/L.603 ［和Corr.1和 2］ 对条约的保留。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准则

草案标题和案文：2.2.1、2.2.2 ［2.2.3］、
2.2.3 ［2.2.4］、2.3.1、2.3.2、2.3.3、2.3.4、
2.4.3、2.4.4 ［2.4.5］、2.4.5 ［2.4.4］、

2.4.6 ［2.4.7］ 和 2.4.7 ［2.4.8］

油印件。见第 2694 次会议

简要记录（第 1 段）。

A/CN.4/L.604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

告草稿：第一章（本届会议的工作

安排）

油印件。 通过的案文见《大

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

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6/10）。最后文本载

于 《2001 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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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标  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L.605 同上：第二章（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工作总结）

同上。

A/CN.4/L.606 和 Add.1 和 2 同上：第三章（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

的具体问题）

同上。

A/CN.4/L.607 和 Add.1 ［和 
Add.1/Corr.1］

同上：第四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

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同上。

A/CN.4/L.608［和 Corr.1］ 和
Add.1［和 Add.1/Corr.1］和

Add. 2-10 

同上：第五章（国家责任） 同上。

A/CN.4/L.609 和 Add.1-5 同上：第六章（对条约的保留） 同上。

A/CN.4/L.610 同上：第七章（外交保护） 同上。

A/CN.4/L.611 同上：第八章（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同上。

A/CN.4/L.612 同上：第九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

论）

同上。

A/CN.4/SR.2665–A/CN.4/
SR.2710

第 2665 次至第 2710 次会议临时简要记

录

油印件。最后文本载于本卷。



1

第 2665 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10 分

即将离任的主席：山田中正先生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

亚·萨卡萨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特卡先生、

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莫姆塔兹先生、庞布－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

会议开幕

1． 即将离任的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

五十三届会议开始，并向所有委员表示热烈欢迎。

2．他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大会第五十五

届会议，因此能够告诉大家，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

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1 反应良好，而且

1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就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和有益的辩论。大会在其2000
年 12月 12日的第 55 / 152号决议中核可了委员会的

建议，即2001年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完成对有关国

家责任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

条款草案的二读。大会还期望委员会在对条约的保

留、外交保护和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等议题上取得进

展。因此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很重，不能浪费时间。

3．他希望大家注意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大会

在批准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分期会议的同时，曾再次

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实行节约措施，这是大会同意在

本两年期举行分期会议的一项重要条件。他希望国

际法委员会尽快就此问题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否

则，它可能会失去第六委员会的极大信任。

4．最后，他对在其担任主席期间获得的宝贵

协助表示感谢。

选举主席团成员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卡巴齐先生为主席。

卡巴齐先生就任主席。

5．主席感谢委员会委员们对他的信任，并表

示他将尽一切努力不辜负这种信任。尽管工件负担

很重，但他希望在委员们的配合下能够使本届会议

取得圆满成果，实现所有目标。他赞扬即将离任的

主席和主席团，因为他们的工件做得很好。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哈夫纳先生为第一副 
主席。

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2001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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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坎迪奥蒂先生为第二副 
主席。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通卡先生为起草委员会 
主席。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贺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A/CN.4/512）

6． 主席请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临时议程（A/
CN. 4 /512）。

议程通过。

本届会议的工件安排

［议程项目 1］

7．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将首先讨论国家责任或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议题，如果国

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有兴趣参加该委员会对这两项

议题的评论，请通知起草委员会主席通卡先生。

国家责任 2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3 A/CN. 4 / 517 和 Add. 1；4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关于

国家责任的第四次报告（A/CN. 4/517和 Add. 1）时，

首先赞扬了前任主席在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前任主

席在条款草案方面进行的磋商特别重要，因为第

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整套案文在一些重要方面，特

2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4 同上。

别是在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之二，与一读通过的案

文不同。5 对于重要问题有了新的说法，但是仍有许

多地方需要讨论。各国政府有机会在第六委员会的

讨论中以书面形式来表达它们的初步看法。据说过

去只有少数国家对委员会的草案提出评论，然而现

在情况则非如此。各类别的国家在第六委员会中作

出了往往思虑很周详的评论。一些政府还通过详细

的书面意见进一步阐述了它们的意见。因此，磋商

的进程很广泛，这反映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

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讨论的专题摘

要（A/CN. 4/513, A 节）以及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

和观察意见（A/CN. 4 /515和 Add. 1 -3）中。

9．他本打算在介绍第四次报告时从两个主要

问题入手，即解决争端问题和草案条款形式问题，

然后才介绍其余的实质性问题。然而，有人指出这

三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一个国家在形式问题

或解决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可能影响它对其余一些重

要的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反措施问题的态度。此外有

人还提及，及早进行一次非正式意见交流来探讨达

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可能性会有好处。因此他改变了

方法，将对整个报告作一个概括介绍，以便为非正

式磋商提供一个基础。

10．他将先介绍与形式和实质都有关的余下一

些原则问题，然后说明对案文的改动建议。某些改

动只与文章有关，另一些改动则更具实质性，但是

并未引起一般原则问题。鉴于第一部分中的某些条

款是无争议的，他认为，在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完成有关剩余案文的工件之前，不妨请起草委员会

来处理第一部分。

11．另一个初步意见涉及评注问题。评注在过

去已成为持异议的人表达其看法的最后机会，使那

些曾在某个实质问题上受挫的委员至少能够表明其

观点。现在必须停止这种做法。近几个月来，他把

对一些条款的评注的初稿发给委员们传阅，并征求

他们对总的文体的意见。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

为从国际法委员会的角度来看，特别报告员罗伯

特·阿戈先生的评注无论是在详细程度还是在论述

精辟方面都不同寻常。阿戈先生的第一部分评注与

5 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三章，D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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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第二部分评注或委员会编写的对其他条款草

案的评注有显著不同。问题是，究竟应该采取委员

会的标准评注办法还是采取某种阿戈式的评注办

法。他提出了一种折衷办法，这一办法介于下面两

种模式之间：一种可以说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下称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模式，只有一些简

要评注，主要限于解释条文的措辞而不深入涉及实

质问题；另一种是冗长和稍带学术味的阿戈式评注

模式。第一章和第二章评注的最后拟议案文的英文

本即将作为工作文件分发，该案文体现了特别报告

员在两种模式之间寻求折衷办法的努力。他的评注

远比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评注长，但是比特别

报告员阿戈的评注短。例如，阿戈对前第10条（新

第9条）的评注长达28页。对整个条款草案的评注

很可能长达 150页左右。虽然特别报告员的评注无

可否认地比国际法委员会的标准模式长，但对每一

条的评注一般只有 3页。当然，在起草委员会于会

议后半期把条款送回之前，国际法委员会将不会审

议通过这些评注。尽管如此，在编写评注时若能收

到反馈意见是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委员们可

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并使会议后半期处理伴随条款

出现的大量材料的工作更容易些。如果有可能，不

妨为此设立一个工作组。

12．他的第四次报告（A/CN. 4 / 517和 A/CN. 4 / 
517 /Add. 1）除了在附件中论述了起草问题外，还

处理了 5个剩余的一般原则问题。这些问题或者尚

未在全会中讨论，例如关于解决争端问题的第三部

分，或者虽然被讨论过，有时甚至详尽讨论过，但

仍然存有一些争议。对反措施条款的各方面的讨论

就是如此，而且事实上，对草案中处理反措施的整

个办法的讨论都是如此。此外，对第二部分第三章

中的严重违反情况的讨论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对以

上两类问题都作了许多评论。除反措施问题和严重

违反问题外，总的来说，意见是非常正面的。各国

政府认为案文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对委员会希望于

本届会议完成案文表示坚决支持。虽然有一些个别

的起草建议，但都表示高度支持案文的总体平衡，

甚至支持就两个剩余的有争议问题所采取的办法。

13．三个一般原则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首

先是与伤害、损害及受害国的概念有关的一组问

题，特别是第 43和第 49条中的措辞问题。他附带

说，他在报告中建议使用起草委员会在第五十二届

会议中暂时通过的条款编号，并只在为了清楚而有

必要的情况下才提及先前编号。“损害”一词在不同

地方出现，似乎造成了困难。对“受害国”与“其他

国家”之间的区别所作的确切表述也是如此。然而

他欣慰地说，第六委员会以及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

论和观察意见都高度支持在第 43和第 49条之间作

基本区别。的确，他不记得有任何提议希望恢复第

40条中原先那种对受害国不加区别的办法。这可以

被视为一个既有事实。

14．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在第二部分而不是第

一部分中对引起责任的一般违反国际法行为和严重

违反行为加以区别。无论是第六委员会或是从各国

政府收到的评论和观察意见对恢复第19条（第一部

分）都没有给予明显支持。希望这也可以被认为是

既有事实。

15．如果他必须挑出一个问题作为整个案文中

最困难的问题，这无疑将是反措施问题，因为这是

一个敏感的问题，还因为关于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

取反措施的第 54条引起了特别的争议。这个极其

困难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他认为除这三个

重要的原则问题以外，其他一切问题均可由起草委

员会解决。

16．委员会在一读中对条款进行审议时有意暂

不提及两个基本形式问题，一是第三部分中关于解

决争端的规定，二是条款草案的形式。这两个问题

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因为：如果草案采取宣言或某

种其他非条约形式，就不宜将解决争端的规定纳入

草案。然而，简单一点说，在解决争端与草案形式

之间的关系方面，至少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可

以认为草案应采用公约形式，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在

条约形式方面的工作成果最佳：例如，1969年《维

也纳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海洋法公

约》。人们完全可以建议采用不含解决争端规定的

公约形式：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 6 上加插第66条之

6 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维也纳，
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68 .V. 7）；同上，《第二届会议，维也纳，1969年4月9日
至5月22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6）；同上，
《第一和第二届会议，维也纳，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
和维也纳，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会议文件》（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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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际法委员会建议的条约法条款草案 7 就是采用

这种形式。

17．第二，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国际社会已经

对编纂公约感到厌倦，或认为，不管怎样，目前正

在编纂的案文与其他更为具体的案文十分不同；由

于该案文具有普遍性，着重次级规则，所处理的问

题又十分重要，所以应该采取宣言形式而非公约形

式。抱此观点的人当然会反对纳入争端解决规定，

一个简单的理由是这不适合他们所选择的框架。

18．第三种立场是认为应该采用公约形式，但

其中应该包括解决争端规定，至少在反措施这类重

大问题上。这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含有关于

第 53条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争端规定几乎一样。这

是一种中间立场，而且也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事

实上，一些委员可能非常合理地认为，解决争端对

于适当解决国家责任问题极其重要，因而引出了另

一个命题：选择公约的形式，就是要保证纳入解决

争端规定。

19．因此，最好先处理解决争端问题本身，而

不考虑其他关于草案最终形式的论点；否则，便会

不公正地排除上述中间立场。

20．因此，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假设案文

采用公约形式——应否以某种形式保留第三部分，

先着重阐述国家责任争端或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争

端的强制性解决原则。

21．似乎还不必建议另一种不具约束力的解决

争端制度。仅仅规定各国应该或可以通过某种其他

程序来解决它们的争端，对于案文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理想的是在第四部分中纳入某种关于解决争

端的一般规定。但是，建议一种任择的解决争端方

式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论根据任择条款与否，各国

已经有种种选择供其用于解决涉及国家责任的争端

了。没有必要再添加任何选择。主张处理解决争端

问题的人的理由则不同，他们声称，关于责任的争

端——或至少那些关于反措施、严重违反和违背普

7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177页，
A/6309 /Rev.1号文件，第38段。

遍性义务的争端——非常重要，因此应该有某种强

制性争端解决制度。

22．的确，即使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会采取这种

立场。希望将第66条纳入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人，是那些对强制法表示怀疑的人，而不是赞同

强制法的人；是那些担心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五十三条会被用来扰乱条约关系的人想把强制法的

规定与强制性解决争端联系起来。一些国家曾据此

表示反对，另一些国家则在批准该《公约》时对第

六十六条持保留意见。他们声称，把这两条具体联

系起来，是为了使第53条“对人类无危险”。对第

二部分第三章，人们可能有同样的看法：鉴于这一

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含糊笼统的语言，所以如

果要“对人类无危险”，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是

不明确有所指的。因此，持进步观点的人和持怀疑

观点的人都会认为条款确实需要列入解决争端的规

定。从他的第四次报告可以清楚看出，虽然这种立

场不是他本人的立场，但他努力公正地表述这种立

场。

23．反对这种立场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草

案采取条约形式，那么列入强制性争端解决规定就

会走得太远，使整个案文无法被接受。在某些方

面，草案明显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扩展了国

际法的界限，涉及所有义务而不只是双边义务，并

在某些问题上采取相当进步的态度。虽然这样一种

案文可能证明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牵涉到解决争端

问题时它是否可以被接受，对此仍然存在争议。

24．再者，案文的普遍性是其一大优点，阿戈

原则的主要特征就是普遍性，即案文涵盖了整个国

家责任次级规则法，既包括条约形式也包括非条约

形式——已得到了巩固而且现在不仅在委员会中，

还在法理中得到普遍认可。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

是这一普遍性中也含有这样一个观点：既然条款草

案纳入了强制性争端解决办法，则大部分国际法也

应纳入强制性争端解决办法，因为现今的国际法问

题涉及的就是遵守义务问题，或在某种意义上被归

纳为遵守义务问题。

25．因此很清楚，与整个案文有关的解决争端

问题具有非常全面的范围。特别报告员自己的纯属

个人的看法是，试图把整个条款草案与解决争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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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联系起来是现今的国际外交界所不能接受的，而

且这样做可能事实上会使案文中其他方面取得的一

些重要进步也受到连累。在作出这个总的评价后，

也许可以探讨，如果案文要采取公约的形式，则在

条款草案内有哪些次一级的问题可涉及争端的解

决。然而，在国家责任问题上采用解决争端的一般

制度，最终会导致在几乎一般国际法问题上采用一

种解决争端的一般原则——从一般意义来说这是一

种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步骤，但他认为，国际社会

对此尚未作好准备。

26．而且，目前在解决争端问题上的重要进展

是通过在特定领域引入争端解决制度而逐步取得

的。平衡的来看，似乎最好使这种进展持续下去，

让条款草案，不管其最终形式如何，逐渐渗入到国

际法制定的一般程序中去，就像国际法院、世贸组

织的上诉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工作目前在这方面所取

得的不可谓不重大的进展一样。通过非正式磋商来

交流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目的是就此问题达成结

论。特别报告员的个人建议是删除第三部分。

27．鉴于在条款草案的形式方面有三种选择，

因此该问题应与解决争端问题分开讨论。即使是那

些希望删除第三部分的人也还有机会主张条款草案

采用条约形式；这实际是他在审议的各个阶段一直

持有的看法。很清楚，尽管 1969年《维也纳公约》

造成了某些困难，但它作为一项公约对国际法作出

的贡献超过了它作为一项决议所附带的一组条款而

可能作出的贡献。如果采用公约的形式，它很明显

地比另外一种形式更具活力和更稳固。其他各组条

款，如关于外交豁免的条款，也是如此。在国家责

任领域，难道不应追求同样的优势吗？应该记住，

并不只是在涉及其缔约国时才能感觉到《公约》得

到了增强。到现在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加入了该

《公约》，但是它普遍被认为是条约法问题的起始

点，且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这些问题的终止点。

《公约》作为一项公约，几乎不适用于现有的任何

一项多边条约，因为其第四条中规定的适用条件非

常严格。诚然，它适用于一些双边条约，但到目前

为止在缔结的双边条约中很可能只有少数实际适用

作为一项公约的《公约》。然而，就该公约的影响

力而言，形式问题毫无意义——该公约的影响力完

全在于该公约本身的存在和获得相当广泛的批准这

一事实，并因此被视为一种权威性的标准。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也可如此，如果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

形式缔结的话。

28．反对采用公约形式的理由是什么？在此问

题上，他比在与案文有关的某些其他问题上更加中

立一些。而且，作为特别报告员，他对该问题没有什

么特别的看法。首先，可以声称，因为案文具有全面

性——他已经提到过这个特征，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太多，所以不宜采取条约形式。主张采用非条约形

式的人认为，如果案文作为受到委员会以某种方式

支持的一组条款并与经过委员会批准的评注结合起

来，会比作为一项条约更具影响力。他们还声称，如

果委员会建议把条款交由大会以某种方式核可，并

且之后即成为责任领域的习惯法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那么即使是那些对案文的某些方面相对不满的政府

也可能会接受它，因为重新审议它可能使问题更糟

而非好转。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一项相对

无争议的案文，另一种是在第六委员会的一个筹备

委员会重新审议之后以协商一致方式——与国际法

委员会中已形成的协调一致意见不同——而通过一

项案文。后一项案文与目前委员会面前的案文几乎

没有关系，它甚至也许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案文。

29．这实质上就是赞成宣言形式的理由。这

种形式的细节——大会是核可它、注意它、欢迎

它，还是把它提交给法院或作出其他某种形式的反

应——远不如在两种形式之间的基本选择重要：一

种是公约形式，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筹备委

员会且随后需要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另一种是由大

会以某种形式核可。

30．在过去10年的改革进程中，委员会对其工

作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变得豁达了许多。与一直没

有多少国家批准的公约相比，例如把自然人国籍条

款视为优先于国家继承条款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

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称 1978年《维也纳

公约》）和《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

承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称1983年《维也纳公约》），

一项受到大会核可的案文更有可能影响国家的做法。8

总的来看，尽管第六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团在被问及

时表示，在国家责任专题上已经取得如此多的进展，

8 见《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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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应该可以设想采用公约的形式，但他还是

认为非条约形式更适合于国家责任方面的条款。

31．至于仍待解决的三个实质问题，现在普遍

同意第 43和第 49条之间的原则区别十分重要，应

予以保留。第 43条的 (b)（二）项在措辞上存在问

题，因为有把整体义务和那些被视为符合国际社会

普遍利益的义务混淆的倾向。起草委员会应重新审

议这两条，但必须保持它们的基本结构。很显然，

有可能对整个国际社会负有义务，也有可能对所有

国家负有义务但个别国家具有一种特殊利益，因为

它们特别受违背义务行为的影响。例如环境领域中

的义务便是如此，与海洋法有关的某些领域或许也

是如此。所以，第43条所指国家，即受害国，必须

能够被全部义务所涵盖。然而，应该重新考虑如何

表述整体义务，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整体义务问题

引起了这样一个疑问，即：违背义务的行为是否严

重到足以威胁整个义务的程度。

32．更令人关注的是对“伤害”和“损害”的定

义，特别是在第31条第2款中，起草委员会为了折

衷已经通过了这一款。最好能够澄清伤害和损害之

间的关系，因为目前两者过于等同，而第 2款的措

辞在这方面有缺陷。他在其第四次报告的第 33段
中建议了另一种措辞。

33．关于一般赔偿问题，条款草案中将与停止

有关的义务和与赔偿有关的义务区别开来，这得到

了普遍的支持。关于承诺和保证不重复的问题是国

际法院在拉格朗案中的一个问题。国际法院的裁决

会影响到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处理。

34．至于与第二部分第三章有关的涉及严重违

背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的问题，一些政府把“国

际社会”理解为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全体。当然这两

种解释都是有先例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是此概

念的根源，所用的术语是“整个国际社会”［第32
页］，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序言中也采用了这

一术语。然而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在通过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时提到的是“国家之国际社

会全体”。他在报告中解释了这一用语不可取的理

由。一个理由是，许多人视欧洲联盟为国际社会的

一部分，尽管它不是一个国家。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的国际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以直接和实

质性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的事务且正好涉及到与委

员会有关的义务，特别着重于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35．报告第 43至第 53段中描述了关于第二部

分第三章的激烈辩论。他认为第三章是无害的，但

其中对于正在出现的事实作出了重要的认可，这个

事实就是：有些义务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而这些

义务影响到责任。虽然第三章中的措辞需要在起草

委员会上进行讨论，但是有理由要求针对严重违背

义务一类行为作出规定。如果现在删除这一章，将

会打破案文的整体平衡并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造成

巨大困难。他希望一切建议都旨在改进第三章，而

不是加深其问题。

36．反措施的问题仍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国际社会中权力分配或分配不当的问

题，而且各国有可能广泛加以运用，特别是在涉及

第 54条的情况下。委员会的杰出工作曾有助于制

定反措施领域中的标准，但是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即：在条款草案中全面处理该问题是否有助于

达成总的协商一致意见。他更愿意把第二部分之二

的第二章作为独立的一章，并在文字方面加以改

进。他对第51条草案特别不满，其中开列了受到禁

止的反措施，而这一清单没有任何原则作为论据，

并曾受到一些合理的批评。绝对需要一种更简明的

说法。对含有清单的条款如第 19条或第 40条的一

读情况非常糟糕。第 54条也引起了一些问题。该

条中的原则相当合理，但它们造成了各种问题，而

无论是赞成反措施还是反对反措施的人都似乎不愿

处理这些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是保留对反措施的处

理，同时以某种保留条款来取代第54条。我们不能

够说，基于国家惯例，只有第43条所指的国家才可

采取反措施。第49条所指的国家，即受害国以外的

国家，只能在例外情况下采取反措施。这引起了一

个问题：条款草案与安理会及区域组织为维持和平

与安全所作的国际安排之间有何种关系。这个问题

超出了案文的范畴。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将无争议的

反措施条件，如相称条件，转移到第一部分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第 23条内。一些政府

支持这一办法，这将需要有一个第三部分来处理援

引国家责任的问题。不管怎样，考虑到委员会和第

六委员会中的意见平衡，绝对不能在第 23条中仅

仅粗略提及反措施；那些担心各国普遍采取反措施

的国家会认为这样做等于是一种不加限制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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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第 23条中加入某种具有适当实质性的内容。

完全删除反措施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对第 23条最

热心的政府就是那些最反对第二部分之二的第二章

的政府。一种选择是保持第 23条和第二部分之二

的第二章之间的总的平衡，但须在措辞方面大加改

进，并可能重新审议第54条从而减少其争议性。第

54条可能是最需要关注的一条。另一种办法是使第

23条更长一些。不能够删除反措施部分，但也许需

要对表述方式作某些修改。

下午 5 时 40 分散会。

  –––––––

第 2666 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

亚·萨卡萨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特卡先

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1．主席说，此次会议专门宣布关于国际法不

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

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专题的起草委员会的

最终人员构成。

2．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宣布，关于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专题的起草

委员会将由下列委员组成：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特别报告员）、巴埃纳·苏雷亚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埃

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奥佩蒂·巴丹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和贺先生（当然成

员）。

3．主席说暂时休会，让诸位委员能够进行非

正式磋商。

上午 10 时 15 分散会。

  –––––––

第 2667 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

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

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生、

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

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 续自第2665次会议。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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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主席请各位委员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的第

四次报告（A/CN. 4 / 517和 Add. 1），并特别提到解

决争端和条款草案的形式。

2．山田先生说，解决争端办法的利弊可以讨

论，不过还是先评论条款草案的形式为好，这是一

个与解决争端办法密切相关的问题。根据委员会

《章程》第 23条，希望委员会就其工作应当采取的

形式向大会提出建议。迄今为止，委员会在各种情

况下都提出建议，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没有被大会所

接受。就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而言，形式取决

于定稿的内容。如果有一种重大的立法因素，那么

适当的形式就是一项多边公约；如果条款草案只是

编纂现有规则，实际上就没有必要缔结一项公约。

《章程》第 15条把编纂这一概念定义为“更精确地

制订并系统整理广泛存在国家惯例、判例和学说的

国际法规则”。

3．一读 4 通过的条款草案招来了各国政府的

大量批评。其中许多规定都不一致，也远远超出

了现行国家实践，因此不能为许多国家政府所接

受。对于二读，委员会已经采取了特别步骤，暂

时通过了一个完全案文，并征求了各国政府的看

法，以便在定稿中充分反映这些看法。他的理解

是，委员会目前正努力提出一个可以很容易为多

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案文。不过他认为，起草委

员会在上届会议上二读暂时通过的草案案文已经

超出了编纂现有规则的范围，特别是在严重违反

行为和反措施方面。许多国家政府也做过相似的

评论。委员会现在必须集中力量完成国家责任的

编纂工作。一旦完成了编纂工作，它就可以根据

其《章程》第 23条第 1 (b) 款的规定建议大会以决

议形式通过其报告。到那时，委员会第五十三届

会议工作报告就会成为关于国家责任领域的现行

规则、国家实践和学说的权威研究，大会也会以

决议形式予以认可。这样的决议会为各国提供充

分的指导，让它们了解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权利和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责任，也会清楚地确定受害国可以援引另一国家

之责任的情况，从而增进国际关系中的法律稳定

性和可预见性。这样的决议还可以用作国际法院

解决国际争端的通用标准，因为几乎所有的国际

争端都必然涉及国家责任。

4．然而，他不是要排除就此专题缔结一项公

约的可能。如果愿意这样，委员会可以根据其《章

程》第23条第1款 (c) 或 (d) 项的规定，向大会推荐

公约这种形式。这是委员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工作所选择的形式，即联合国《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公约》。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技术课题，

可是公约的制订过程在委员会报告提交给大会后还

花了几年时间。甚至是现在，该《公约》还没有很

快生效的希望。因此，对选择缔结一项国家责任公

约的可取性，他深表怀疑。

5．至于解决争端问题，如果委员会决定不超

出编纂范围，就没有必要再起草什么文件，因为协

定规则和习惯规则已经充分涵盖了这个主题。

6．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说，他记得，特别

报告员在介绍第四次报告时提到该专题还有一些方

面未完成，诸位委员也会有适当的时间思考这些事

项。为此，他也愿意借此机会讨论本届会议议程上

的其他专题。

7．卢卡舒克先生说，委员会本届会议会在历

史上占有一个特殊地位，因为任何法律制度没有责

任法就无法正常运作。国家责任问题目前正在初级

水平上加以解决，因此小国处境特别不利。这就把

一种特别责任重担放在委员会的肩上，它现在必须

克尽职守，完成条款草案。如果要顺利完成，就必

须牢记某些因素。近半个世纪来，委员会都在研究

本专题，著名法律学者出任报告员，本次特别报告

员的工作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可和赞赏。应当强

调指出的是，委员会一直仔细留意从各国政府收到

的评论和观察意见，目前的条款草案不仅反映了专

家的观点，也反映了众多国家的看法。此项工作目

前已进入最后阶段，这一点特别重要。

8．研究大会第六委员会的讨论（A/CN. 4/ 513, 
A 节）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观察意见（A/
CN. 4 / 515和 Add. 1 - 3），可以得出某些结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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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各国政府显然都非常重视有关条款草案的工

作，同时也指出尚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很复杂。其

次，它们都提到此项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强调

委员会有义务在本届会议上完成此项工作。南非

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5 所做的发言概述了这些

观点。其他国家，如印度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委

员会当利用一切机会在本届会议上完成案文二读。

条款草案大有改进， 其编写也进入了后期阶段，

受到了好评。人们还注意到，此项工作所取得的

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别重视从各国政府

收到的评论和观察意见。

9．至于草案的最终形式，有些国家赞成缔结

一项有约束力的公约，其他国家则优先选择由大会

通过一项决议或宣言。有些国家政府倾向缔结一项

公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与多数国家要尽快通过

国家责任规则的愿望不合。其实，从原则上讲，二

者并不矛盾：委员会可以建议先通过一项宣言，随

后再拟订一项公约。他有一句忠告，力劝委员会在

报告中要避免向第六委员会提出不统一的观点，把

这两种选择描述成互相排斥的办法。如其他法律学

者一样，他本人的优先选择是缔结一项公约，当然

也不希望看到将通过有关该主题规则之事推迟几十

年。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指出，国际立法工作是“有

关可能的艺术”；虽然它宁可缔结一项公约，可也

不会因此而反对采取另一种可选择的形式。

10．第二个尚待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是反措施

问题；反措施对国际合法性来说很重要。反措施

不同于制裁；国际组织有权在其权限范围内实行

制裁，可只有国家才能采取反措施。各国政府对

反措施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些国家政府完全反对

列入一项有关反措施的条款。其他国家则觉得确

立反措施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对反措施加以限制

会有助于保护力量较弱国家的权利。反措施的重

要性已经得到了各国的承认，也得到了国际法律

机构的承认。人们觉得，虽然有适用反措施的国

际法习惯规则， 可这些规则太含糊， 太不确定，

为广泛滥用大开方便之门，这一点从国家实践中

的无数事实中可以看出。因此，委员会有责任对

反措施加以限制，协助防止此类滥用。在这方面

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14次会议（A/C.6 /55 /SR.14）和更正，第24 -26段。

发展中国家的观点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常常是设

想不当的反措施的受害者。例如，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认为， 反措施主要为一批西方国家使用。

因此，一些非西方国家可能会认为条款草案的主

要目的是使这种做法合法化。然而，人们普遍承

认必须制订规则限制反措施的使用。

11． 他总结了委员会此时优先考虑的种种因

素，强调指出有关此专题的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

各国政府之间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分歧。但是，由于

时间不足，要完成这项工作也非易事。必须采取重

大步骤，妥善安排委员会的工作，使委员会能够履

行大会所赋予的职责。

12．贺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杰出的第四次报

告。报告除探讨其他未决问题外，还总结了在修正

整套条款草案之前必须解决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13．草案将采取什么形式，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需要在本届会议上及早做出决定。在委员会和

第六委员会中已经表达了多种多样的看法。问题的

关键是，委员会应当选择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式法律

文书，还是选择没有约束力的大会决议之类的文

件。利弊都公平地加以权衡。

14．鉴于各国不愿批准条约，在条约像本条

款草案一样包括许多有争议问题时更不愿意批准，

鉴于筹备任何促成条约缔结的外交会议的程序都

旷日持久，他倾向于认为，通过一项大会决议是

更为实际的办法。然而，他也认为，大会不应当

仅仅注意到案文。应当提升该文书的地位，但是

否不经第六委员会漫长而莫衷一是的讨论就可以

赞同或以协商一致方式提升该文件的地位，则很

难预测。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条款草案是否

做到了不偏不倚。委员会可以就条款草案形式提

出建议，但如何审查案文的实质则完全掌握在第

六委员会手中。他愿意听听委员会其他委员对此

问题的意见。

15．委员会至今没有在条款中提出有关解决争

端的规定。如果把草案设想成一项国际公约，那么

列入此类规定还是有意义的。有人建议，解决争端

方式问题应当就其自身利弊加以审查；第四次报告

第20段提出了另一种想法，也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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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读通过的草案第三部分由一套关于解决

争端的条款构成，但程序过于琐细，在许多方面也

不均衡。它们招来了各国政府的批评，二读时即被

抛弃。各国一般都不愿意接受解决争端的强制办

法，但在有关国家责任之类的法律文书中完全没有

此类规定也不合适。国家责任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专

题，涉及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也涉及国家的重要利

益。它涵盖了国际法中一个容易发生争端的、广泛

而敏感的领域。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似宜仿照《联

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在第四部分列入一项

解决争端的一般性规定，强调自由选择原则与和平

解决原则。整套条款草案，即使不采取条约形式而

采取大会决议的形式，如增加这样一条规定，也会

变得更完整。

17．布朗利先生谈到形式问题时说，有两个特

别因素非常不利于通过一项公约。条款草案包含了

逐渐发展的主要因素，一些国家的反映显然也成问

题。事实上，不仅是主要大国，小国也有理由小心

从事。可以预计，接受通过一项公约的建议，就必

然要召开筹备会议或做出其他当真可能破坏草案周

密计划的安排。

18．还有两个因素也要考虑。1969 年《维也

纳公约》没有为条款草案提供有用或甚至是确切

的类比。它作为一项公约获得通过，当时很激动

人心，但它的内容与本条款草案的内容不能相提

并论。正像委员会没有不顾各国政府个体的看法，

委员会当然也不应当不顾各国政府集体即大会可

能做出的反应。

19．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有关解决争端方式问题

的结论，尤其是第四次报告第 17至第 19段所下结

论。概括地说，他认为实际没有必要列入有关强制

解决的规定。即便列入，也不会改变各国总体或各

国个体对国际法院或其他法庭强制管辖权的态度。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拟订一项规定是一

项诱人的选择，但并非绝对必要，因为本草案第59
条保持了《宪章》规定的立场。

中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第 2668 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伊德里斯

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

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奥佩蒂·巴丹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

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 主席请委员会各位委员继续审议特别报

告员关于国家责任的第四次报告（A/CN. 4 / 517和
Add. 1）。

2．哈夫纳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并谈及条款草案应当采取的形式，他说，委员会必

须就此问题做出决定，并根据其《章程》第22条向

大会提出建议。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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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建议案文采取公约

的形式。布朗利先生已经指出，草案不能与1969年
《维也纳公约》相比，因为该《公约》处理的是与国

际法的正式结构有关的问题，而国家责任专题则更

多地涉及了国际法的实质内容。很难理解如何在一

项公约中表述国际法的基本要素。再者，如果关于

国家责任的文书是一项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国家批

准的公约，那么就不清楚其对已批准的国家和尚未

批准的多数国家会有什么效力。提出保留也会引发

种种问题，因为在国家责任之类的领域中允许做出

保留是不可想象的。

4．而且，如果委员会的国家责任草案采取公

约形式，案文就得接受各国的详细审查，各国可能

会修正案文，从实质上改变委员会 40多年来的工

作，产生一份与委员会已通过的案文毫无相似之处

的文书。关于公约草案的谈判结果始终不确定。切

莫忘记，1969年《维也纳公约》规定的保留制度也

是谈判的结果，但它现在却引起了如此之多的问

题。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与委员会所拟草案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如果

目的是要防止以后重新起草国家责任案文，最好是

不要计划使它成为一项公约。

5．另一个问题是，委员会开展工作时是否无

需顾及大会提出的看法。委员会如果不注意各国以

往和今后在大会上做出的反应，就有可能失去国际

社会的支持，其工作最终也会失去成功的机会。因

此，为确保不发生这种事情，委员会必须根据各国

已经提交的评论预先考虑各国在大会上可能会做出

的反应。

6．为了更好地赢得各国的支持，还有另一种

可行的方案，也即由委员会提出一个删除一切有争

议或悬而未决之要点的案文。这就是奥地利几年前

提出的所谓“双行道”办法。他认为，现在要使用

这种办法为时已晚，因为委员会已经花了大量时间

去研究与国家责任有关的各种问题，而且各国本身

也不会接受一个被截短的案文。这种办法还意味着

在界定了已经商定的问题之后还要继续讨论未解决

的问题，而委员会已经没有时间这样做了。

7．也不应当忘记的是，国家责任专题从某种

程度上讲是国际法的一个灰色领域，而且一个人要

肯定地说现行公认的法律是什么，确实也要非常精

明才行。因此，要把条款草案的重点放在现行法律

上，可能是件办不到的事。

8．要使委员会通过的国家责任案文保持原封

不动，惟一办法就是让大会注意到它，例如建议各

国根据具体情况审议案文。可以根据案文从国家实

践看出各国认为国际法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

9．在某些方面，宣言之类的文书势必不如公

约有份量。然而，他也强调指出，即使是宣言也会

导致合法推定，因此反对宣言的国家就有责任证明

该宣言没有约束力。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也即非

强制性的法律文书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也有决定

性的影响。国际法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在判决

中提到了 1970年 10月 24日关于《关于各国依联合

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的大会第 2625（XXV）号决议和 1974年 12月 14日
关于《侵略定义》的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

这些决议的要旨反映了国际习惯法，尽管从某种程

度上也可以认为它们偏离了现行法传统概念。

10．也许还可以认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如

果作为大会决议所附的一项宣言获得通过，几乎也

会有同样的效力，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虽然批准

国不到100个，可它至少像几乎所有国家都批准的

《儿童权利公约》一样影响深远。因此，一项公约有

多少批准书，一项文书是公约还是宣言，也许不是

决定它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多大影响的关键因素。他

重申自己的观点，认为委员会建议大会不要把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当作是公约草案不会有什么害处。

11．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解决争端问题列

入国家责任文书中，而且这不仅是因为他反对案

文采取公约的形式。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任何冲

突都可能会引起国家责任。如果要规定某种解决

争端的制度或机制，它必须适用于解决任何种类

的争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种机制最为合适，

不要忘记在它之前已经有许多其他机制存在。近

年来，种种机制已经由不少公约设立（例如各项

《维也纳公约》的附件中规定设立的、而且许多其

他编纂公约也规定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再如从未

实施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或《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调解和仲裁法庭》规定的机制），而且都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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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些种类的争端和特殊情况。因此，要找到一

种适合国家之间各种争端的解决制度很难。有人

建议，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概括的提法加以解决，

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载的提法；但细

读一下就可以明显看出，第三十三条的范围对此

没有多大作用。综上所述，另外构想一种反措施

以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可取的，他暂且不谈反

措施问题，留待以后再谈。

1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四

次报告，它像先前的报告一样振奋人心；并感谢特

别报告员的努力，它使委员会有望在本届会议结束

之前完成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

13．关于条款草案的形式，无论是在委员会还

是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他一向主张最合适的形式就

是一项国际公约。有几项理由能支持这种解决办

法。首先，蒙塔兹先生在有关该主题的非正式磋商

期间已指出，委员会已说明是法律，因此这只能通

过具有约束力的、公约性质的案文而非单纯的宣言

来实现，后者至多只能给出一些关于法律规则内容

的约略暗示。其次，委员会的既定传统也指向同样

的结论：委员会的所有重大草案都成了国际公约，

包括1969年《维也纳公约》。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甚

至比该《公约》更重要，因此完全应当受到同样对

待，也即获得国际公约的地位。

14．还有，在涉及国家责任的地方，很遗憾国

际法中还存在应当填补的空白，因此，大会才委托

委员会审议该问题。这个空白只能由一项具有约束

力的公约来填补，而不可能由一项建议性的宣言来

填补。众所周知，公约即使未获得批准，其对国家

实践的影响也远大于大会通过的一项单纯宣言。他

相信，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经过几十年的修改锤炼已

经具备了明显的法律意义，而且显然也会很有用，

如果成为公约，就会逐渐得到各国的批准。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与1978年《维也纳公约》及1983年《维

也纳公约》之间或者与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二读

通过的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草案

之间毫无共同之处；4 对截然不同的事项进行比较，

实属不当。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8。

15．另一个同样的有利证据是，许多国家已经

说过他们赞成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因此，委员会提

交一项有关公约的建议的基础已经打下。赞成采取

非公约形式的建议会产生双重的负作用：它会降低

国家责任这个国际法关键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还表

明委员会本身对自己工作的价值缺乏信心。

16．支持案文采取宣言形式的人引用政治理由

而不是令人信服的法律理由：首先，涉及国际法逐

渐发展的问题不可能与涉及编纂的问题截然分开。

委员会的所有草案中，必然有可以同时归入这两类

的规定。在法律关系中为安全起见，必须有成文规

则；这些规则或是习惯的，或新订的，但从性质上

讲都尽量明确具体，具有约束力。其次，国家责任

条款草案并非必然比1969年《维也纳公约》更局限

于逐渐发展领域。不过，该公约也是第一份体现基

本的——在当时也是革命性的——强制性国际法概

念的文书，那些概念载于其第五十三、第六十四和

第七十一条中。

17．他认为，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机

构，当然要选择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即使

大会不听从委员会的建议，选择了决议这种解决办

法，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显然，大会作为一个政治

机构将做出最后决定；但即使是那样，委员会草案

的地位也会更高，因为它将是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公

约草案，而不只是一项决议草案。然而，如果情况

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委员会决定支持一项决

议，而大会却选择了一项公约，那么一个政治机构

就会给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上一堂法律课。

18．至于解决争端问题，他由于赞成通过一项

国家责任国际公约，还赞成通过一项普遍制度，解

决由于解释和执行这项未来的公约而可能引起的任

何争端。他还认为，同时还不妨实行一种灵活而迅

速的制度，解决与反措施有关的争端，该制度将类

似于各国在评价临时紧急措施是否合法时采用的制

度。因此，关于解决争端问题，他不同意特别报告

员的观点，而且与特别报告员不同的是，他倒认为

必须完善和加强一读通过的草案第三部分 5，原因

如下。

5 同上，见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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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首先，草案涉及了不少困难而复杂的问

题，因此，建立一种争端解决机制极为有用。其

次，有能力通过法理学进一步发展国家责任法也很

可贵。再者，大会也常常建议，任何重要公约，例

如关于国家责任的公约，其本身应当提供解决办

法，解决可能因为解释或执行其规定而引起的任何

争端。最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会涵盖众多国际法

问题，包括不受特别规则制约的问题，这就保证给

予调解者、仲裁者或法院一席之地。是时候在国际

制度中实行一些民主了。一个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司

法制度的社会，如目前的国际社会，是反民主的，

原始的，主要建立在武力而非法律的基础上。

20．戈科先生说，他想请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

哈夫纳先生指明使一项文书成为公约或宣言的标准

是什么。为了弄清公约和宣言的内容是否有区别，

他列出了联合国最近的出版物中所载的多项宣言和

公约。6 他注意到有《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

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

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

的公约》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7 他很

想知道是否应当认为公约的覆盖面往往比宣言更为

有限，而宣言的涵盖面必须更加宽泛。

21．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打了个比方， 他说，

如果公约和宣言是立法者所追求的两个女人，立

法者势必喜欢公约， 因为公约比宣言要更稳重、

更美丽，也更有前途。然而，如果事实证明无法

通过一项公约，那么通过一项宣言也是个不错的

解决办法。

22．哈夫纳先生说，公约和宣言的区别主要

在于效力。宣言具有直接效力，甚至对没有认可

宣言的国家也是如此。相反，公约只为已批准的

国家规定了义务。不过，宣言的法律效力稍差：国

内法院不会适用大会决议所附的案文，但会适用

一项公约。联合国案例史上有许多例子，都是一

个专题先是宣言的专题，后来又成了公约的专题。

这些前后相继的文件有时在内容上略有区别，如

6 《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文书》（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01 .V.3）。

7 1994年12月9日大会第49 /60号决议，附件。

《世界人权宣言》8 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时则

几乎相同。

23．辛马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精

彩、扼要而清楚的报告。至于条款草案的形式，最

理想的当然是公约；可是，鉴于公约势必会引起的

各种问题和困难，他认为案文应当采取大会决议或

宣言的形式。

24．诚然，大会对草案的命运有最终决定权，

但它也期望收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有关建议。通卡先

生已经提到几个大会没有遵照委员会有关形式的建

议的例子。在所有这些提及的例子中，大会的决定

都没有走得像建议的那么远。因此没有必要如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所预想的那样认为大会将怪罪委员会

没有提出一项公约。

25．关于案文的创新性质与案文形式之间的联

系，有些委员建议，既然案文包含涉及国际法逐渐

发展的要素，那就必须缔结一项公约。相反，布朗

利先生则说，正因为案文包含此类要素，所以才要

小心，不应当建议缔结一项公约。因此，那种认为

案文的形式取决于是否存在创新性要素的论点并不

成立。

26．提到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类比，

他指出，由于规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

所以不可能依赖一项没有约束力的文书。然而，就

国家责任而言，民间社会的成员或非政府组织不会

施加压力支持一项有约束力的案文。与1969年《维

也纳公约》的类比也未切中要害。该公约应当被视

为是一项指南。

27．第六委员会不太可能对草案感兴趣，但大

会至少也应当注意到草案，最好是核准草案。这对

案文发挥其作用来说也就够了。

28．谈到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时，他说，他与特

别报告员持相同观点，而且认为，假设能够制订新

程序，那么新程序也必须特别适应于具体公约。不

8 1948年12月10日第217A（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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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确立一种新的全面管辖权。国际法院已经起到了

这种作用。

29．加利茨基先生说，关于案文的形式，要在

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和没有约束力的文件之间进行

选择，委员会章程的第 23条也提到了一些形式类

型。委员会的选择不会损害第六委员会和大会的最

终决定，后者会反映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各国政

府不完全赞成起草一项公约，可它们的反应不容忽

视。法律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必须兼顾。从理

想的角度讲，委员会的工作最终应当促成一项兼备

国际法编纂与逐渐发展因素的公约草案。诚然，委

员会章程的第 1条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

纂”做了区分，第 15条又进一步加以区别：“逐渐

发展”一语与拟订公约草案有关，而“编纂”观念

则与“更精确地制订并系统整理广泛存在国家惯

例、判例和学说的国际法规则”有关。然而，委员

会在提交大会的其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已经

指出，“在实践中将编纂与逐渐发展区分开来即使

不是不可能，也是难以做到，尤其在为了使某项原

则具有较确切的效力而涉及到必要的细节时更是困

难。另外，把逐渐发展看作是有别于编纂而与公约

的起草有特定的联系也是过于简单的认识。对于各

种不同的情况来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有

灵活性”。9 “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以‘编纂和逐渐发

展’这样一种互相结合的概念为基点开展工作”，10

该报告的这一结论适用于委员会有关国家责任的工

作。此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能说明所谓的

“拟订与所有国家或许多国家关注的普遍性议题相

关的多边案文，此种案文既要力求反映公认的规章

原则，又要视需要提出概念的细节、特性并加以进

一步发展”。11

30．选择公约的真正危险是，各国政府可能做

出负面反应，尤其是对案文所含的国际法逐渐发展

的因素方面做出负面反应。实践表明，各国一般不

赞成把此类因素列入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书中，而

是更愿意由委员会发挥编纂作用。第六委员会今后

设立的任何筹备委员会或工作组很可能会从公约草

9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6段。

10 同上，第157段。

11 同上。

案中删去逐渐发展因素。如果委员会为草案选定了

公约形式，并且为了避免开展漫长的筹备工作，它

就应当考虑删除最有争议的规定，例如有关反措施

的规定。为了保留公约形式，就要强调该专题的重

要性，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且委

员会的草案也可能被负责草案审查的机构修改。既

然委员会的法律专家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草案当

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形式。

31．因此，一项没有约束力的文件，如大会的

决议，似乎是案文最合适的形式。这决没有降低案

文的价值和重要性，也即没有削弱有关国家责任的

法律原则。大会的许多宣言和决议，从《世界人权

宣言》开始，都在国际法的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或宣言，似乎比经过多年的筹

备工作而通过的、只有少数国家批准的公约，能更

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此外，采取决议形式，而不采

取公约形式，也更容易保留所有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因素，为此项工作今后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个机会。

32．他希望，赞成现实主义办法的人和更富有

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彼此之间能够很快达成共识，让

委员会能够继续开展工作。

33．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了解形式问题很重要，

但现在必须停止讨论，以便讨论条款草案的内容。

34．奥佩蒂·巴丹先生说，案文将采取什么形

式，是一种政治选择，必须由一个政治机构，即大

会根据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似乎正在就此案文形成

的共识而做出。委员会是一个技术机构，必须保持

其工作不受政治影响。它必须在技术和政治方面找

到一种平衡，而让大会负责使案文成为公约或是决

议。另外，要说只有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可能

对各国施加压力的时候，大会才考虑是否可能起草

公约，这项原则似乎也无法让人接受。这就等于

说，各会员国没有民间社会重要，可正是各会员国

对拟订文书负有首要责任。让委员会来决定是否有

充分的共识赞成把一项案文立为公约，是在贬低委

员会的作用。应当让大会承担选择某种可能的形式

的任务，而且不可凭预想判断一项政治性的决定。

最后，无论是区分编纂和逐渐发展，还是建议将一

项历时多年起草而成的案文简单地转变为一项决

议，致使其价值被贬低，都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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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蒙塔兹先生说，现在委员会该决定如下两

个问题了：一是形式问题，也即它希望条款草案以

什么形式获得通过；二是实质问题，也即是否把关

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列入草案。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

政治问题，因此将由大会决定；可是根据委员会章

程第 23条，委员会也有权力提出相当重要的建议。

委员会仍然有两派，分别支持两种可能采取的形

式：一种形式是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种形式是全权

代表会议通过的公约。后一种过程无疑很漫长，充

满了危险，而且结果也无法预料，最后很可能造成

一种脆弱的均衡，也即案文受到质疑，案文的创新

内容被删除。尽管如此，以大会决议的形式通过条

款草案，除了不能确保避开这些危险外，还等于贬

低了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大会决议，即便以宣言的

形式协商一致通过，也不能具有与条约相同的规范

作用。在两种情况下，国际法院不得不就大会决议

的规范作用做出裁决。1986年，在尼加拉瓜境内和
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

就大会 1970年以宣言形式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2625
（XXV）号决议的规范作用做出裁决，“各国通过本

案文就暗示了它们对有关此问题的习惯国际法的法

律意见”［第191段］，而且“这种法律意见，尽管

慎之又慎，还可以从种种迹象中，尤其是各缔约国

和各国对大会某些决议的态度中推导出来”［第188
段］。因此，国际法院表现了极度的谨慎，不承认

决议和公约具有相同价值。10年后，法院又应邀对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提出咨

询意见，尽管当时它在拟订法律方面赋予大会决议

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却仍然大致重申了其先前的裁

决，因为它认为决议只能提供指示或证据。委员会

若只将自己限于提供有关国家责任的指示或证据，

就是失职，因为它的任务是说明法律是什么，并指

导各国处理国家责任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委员会

若建议大会以决议的形式通过条款草案，就是默认

自己不能确定该领域的法律，因此它的建议也可能

被解释为是承认失败。

36．把解决争端的规定列入条款草案是否合

适，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它与反措施问题密切相

关。鉴于反措施只是在针对有不法行为的国家实

施时才是合法的，所以反措施不能只依据据称受

害国的单边主观评估而实施。只有有了客观机制，

有了一切必要保障，并确定了据称受害国与它所

指称的责任国之间的平等，才能事先确定是否违

犯了国际法规则；否则，反措施就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这

样的机制。

37．卡特卡先生说，鉴于第四次报告第 22段
所阐明的理由，他支持把条款草案立为一项具有约

束力的文书。反对这种办法的人认为第六委员会毁

掉委员会花了近 5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作，可是无

论如何第六委员会想对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什么行动

就采取什么行动，它有这种自由。其他人说条款草

案含有国际法逐渐发展因素，可委员会的任务分两

部分，逐渐发展只是其一；委员会若仅限于编纂现

行国家实践，就会给国际社会帮倒忙。其他人再次

表示担心，若采取这种办法，就可能导致通过一项

有影响力的国家可能不准备批准的文书。但是，首

先，委员会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因此有义务考

虑各会员国的利益。再者，以一种不具有约束力的

文书形式通过草案，也绝对无法保证所有会员国都

接受。许多重要决议，如 1962年 12月 14日关于天

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1803（XVII）号决议、1974
年12月12日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XXIX）号决议，都为不喜欢其内容的国家所

藐视。因此，这是一个文书的内容而不是其形式能

否为人接受的问题。

38．委员会有些委员认为，是否把解决争端的

规定列入条款草案的问题，既是一个形式问题，也

是一个实质问题。他本人，因为第四次报告第13段
中就规定强制解决机制的、订立标准的重大条约所

述的理由，赞成把某种形式的争端解决规定列入条

款草案中。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在第四次报告第20
段中引述的中国的建议。

39．佩莱先生说，在目前所审议的两点上，即

条款草案未来的形式和解决争端问题方面，他完全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可是他对某些实质性要点

则没有那么热心。虽说如此，委员会也没有理由在

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对此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各国

和研究人员同样有权了解委员会各位委员所思所

言，而且只有在陷入僵局时，委员会才可诉诸磋商

或工作组，以便提出折衷解决方案。目前没有理由

采取其中任何一种做法，因为没有理由预计在目前

所审议的两点上会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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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解决争端问题本身无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问题，委员会在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框架内，有朝

一日也许会就这个普遍问题拟订关于解决争端的某

种示范条款，以便插入编纂公约。但肯定没有理由

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范围内来研究此类示范条

款，从而损害更为重要的实质问题。这个问题实际

有两个方面，既涉及条款草案是否应当包含有关解

决争端的具体规定问题，也涉及与反措施特别有关

的解决争端问题。解决争端条款在一般情况下应当

回避，在反措施的特定情况中更应当回避。委员会

纵然借口说它在建立一种有关反措施的强制争端解

决制度，对适用这些反措施的实质性规则表现得非

常宽大，却在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中指望靠争端解

决办法来削弱和遏制反措施制度，无疑是转错了方

向。照此推理下去，有两件事就会被忽视。第一，

旧有的第三部分，只有被纳入在两派支持者之间生

效的公约中才是可以想象的。有人认为1969年《维

也纳公约》是个典范，可是它已经通过了30年，仍

然只对全世界不到一半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如果未

来的国家责任文书也是这样，那么解决争端的规定

在反措施情况下提供的保护确实也将成为泡影。第

二，如果文书中所载的反措施制度，像在一读通过

的条款草案中那样，而且从某种程度看也像在起草

委员会上届会议提出的案文中那样，是一种不严格

的制度，那么这种保护即使对批准文书的国家来说

也是靠不住的。重要的不是解决争端原则，而是其

劝阻作用。从这一立场来看，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

的规定纯粹是痴心妄想，委员会不应当再犯同样的

错误，而应当集中解决反措施规范框架这一核心问

题。至于解决争端这个一般性问题，不客气地说，

特别报告员认为，彻底改变国际法不是少数专家

的事。实际上，要么委员会不谈论任何超出《联合

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三十三条所载内容的事

情，如果是这样，委员会的工作也就完全白做了；

要么它尽力强制实施一种创新的（换言之，也就是

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制度，如果是这样，它就会

偏离逐渐发展的框架，使国际法来个彻底的、革命

性变化，这已不是它应当做的事了。

41．委员会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条款草

案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委员会受托的任务是

编纂现行国际法，还要逐渐发展国际法：换言之，

就是在它认为合理的范围内，填补国际法的空白，

使国际法更一致、更有效，使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

联系更密切，而不改变国际法的精神。因此，委员

会应当竭力确保各国不会攫取其 40年来有关此专

题的辛勤劳动成果，把它转化成一项公约。倡导这

种解决办法的国家动机未必都很纯，为通过公约而

召开外交会议危险也很大，可能会摧毁委员会所拟

草案辛辛苦苦取得的、普遍都满意的平衡，剥夺草

案的逐渐发展因素，最终只保留从19世纪“过去的

好时光”那里传承下来的法律。国家责任的经典法

就是那时产生的，它反映了少数几个“比其他国家

更胜任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无言的支配。委

员会的草案没有对该法律提出根本的质疑——而且

无论如何这也不是委员会应该承担的任务，但至少

有一个优点，也即考虑到了，也许是有点胆怯地

考虑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发展情况。当然，

事情并非总是变坏，但在这方面提及的《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这个实例却有点误导作用，因为非

政府组织不会像在罗马一样出席国家责任问题编纂

会议并施加影响。各国会彼此协调，其中“最胜任

的”会找话说服“最不胜任的”。如果委员会能够保

障其草案不遭这种危险，国家实践就会删除具有太

浓的逐渐发展意味的因素，增强其他因素。再者，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5段中已经指出，另一个反

对缔结公约的理由是，国家责任法与条约所载的法

律规定不同，它不要求在国家立法中加以落实。

42．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建议大会不要设想起

草一项公约，甚至也不要通过一项宣言，只须注意

到委员会的草案就行了，可能的话也予以核准。实

际上，一读通过的草案已经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

决定性影响。而且，毋庸置疑，委员会在二读时完

善了该案文，至少就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之二而言

是这样。因为似乎不可能就这样一项据说是生硬

的——实际上不过是明确的——建议达到共识，如

果在委员会全会上明显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那么也

许就不妨通过非正式磋商或设立一个工作组来找到

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如果证明这样也行不通，那

么就可以毫无愧色地诉诸表决，但以有关各方为寻

求另一出路而真诚地作出过努力为条件。最后，鉴

于特别报告员请求听一听委员会对条款草案今后的

评注有什么看法，他表示前任特别报告员阿戈的评

注是权威性的典范，它对从业者的价值如今已得到

普遍承认，他热切希望不要将阿戈那种水平的评注

降低到第二部分的评注那种极差的水平上，沦为蛊

惑人心的宣传的牺牲品，或者无限地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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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杜加尔德先生说，看到委员会各位委员都

有一个共同目标，要使国家责任法稳固地确立在国

际法中，他感到很高兴。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

做到这一点。这很难办，因为它涉及法律和政治方

面的考虑，而且实际上根本没有先例。

44．有建议认为，目前所审议的条款草案应当

采取公约形式，因为就条约法而言公约形式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因为委员会提交给第六委员会而未给

出任何具体建议的一些条款草案，如《国家权利和

义务宣言草案》12 或《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13，都收效甚微。然而，必须强调，关于与

国家继承有关的自然人国籍的条款草案，委员会事

实上已经建议大会应当以决议的形式予以注意。也

许应当效法此例。总而言之，尽管公约形式很有吸

引力，他还是主张通过一项宣言或决议，在其中表

示大会已注意到条款草案。有理由担心公约不会得

到许多国家的批准；如果的确如此，就会毁掉公

约。无论如何，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已经非常有影

响了，二读时无疑也会同样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更

大。如果把条款草案交给筹备委员会或外交会议，

那么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最终定稿也可能被彻底

削弱。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的工作促成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通过，

但切莫忘记非政府组织在背后发挥了巨大影响，并

使条款草案中超出委员会本身期望的更具有进步意

义的要素得以通过。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目前所审议

的条款草案上，而且国家利益很可能会占上风。

45．另一方面，如果委员会表示自己支持对规

则进行重新表述，并要求大会注意草案，工作可能

就会非常费力，而且会把重点放在最高水平的国际

法习惯规则上。没有理由搞自我审查。有关国家责

任的基本原则已经清清楚楚，得到了确认，因此委

员会应当小心不要再犯处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时所犯的错误，削弱条款草案。

46．至于委员会是否应当删除条款草案中更有

争议的要素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各国政府在这个问

题上也莫衷一是。有些国家赞成重新表述，但以反

12 《1949年……年鉴》［英］，第287页。

13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段。

映国家实践、放弃有争议的问题为条件；有些国家

则建议委员会应当研究逐渐发展问题，还有些国家

认为委员会不应当走上这条路。委员会正在审议的

条款草案，按照它目前的样子，代表了一种可以为

人接受的逐渐发展形式。委员会应当继续自己的工

作，不要试着去做第六委员会的工作。它应当力求

到本届会议结束之时完成一套负责任的、稳妥的条

款草案，并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无论是在这种特殊情

况下，还是从原则上讲，这都是一个重新陈述规则

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缔结公约的问题，以免大会认

为委员会的建议是失败的。

47．就关于解决争端问题的第三部分而论，他

既不支持它的基本原则，也不支持它目前的形式。

他毫无保留地赞成特别报告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具体载于其报告第 13段。委员会不应当在这个项

目中列入争端解决条款，而应当更注意有关反措施

的规定。

48．总之，他表示支持重新陈述有关这一主题

的规则，条件是委员会不搞任何自我审查，不把条

款草案目前所含的有关逐渐发展的要素删除，而且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保留这些要素。否则，他就会

彻底改变立场，支持采取公约形式。

49．罗森斯托克先生赞扬了特别报告员，认为

他的报告透彻、清楚而扼要。他说，他完全同意委

员会其他委员的看法，赞赏特别报告员对必须解决

的一般性问题的分析。第一个问题涉及委员会应当

根据其章程第 23条建议大会采取的条款草案形式。

因为许多正面原因，也因为一些反面原因，他确信

委员会应当根据其章程第 23条第 1 (a) 款的规定建

议大会可以稍作调整和删除，但应当注意整个条

款，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卓越的、非常有用的编纂工

作。如果看一看对国家责任法的理解状况，就可以

看出，委员会自开展工作以来，在历任特别报告员

的帮助下，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最近一任特别报

告员克劳福德先生对澄清和着重处理一读通过的案

文做出了杰出贡献。

50．在根据现行法的问题上，存在普遍一致的

看法。如果委员会想超越编纂，改变现行法，或在

目前没有规范的地方创立规范，就应当建议大会召

开会议拟订一项公约，因为大会没有立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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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就反措施而论，在空运协定案中做出的仲

裁裁决中已对法律作了权威陈述。他以后还会在辩

论中再谈这个问题及其他实质问题。

52．委员会如果建议拟订一项公约，就应当

研究解决争端问题。要使此种努力有所成就，委

员会就必需超越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宪章》第

三十三条，而委员会若换一种陈述方式，在有些

人看来也可能意味着条款存在不足。他认为没有

必要这样做。退一步讲，各国政府的评论也没有

提供依据，至少让人认为它们准备走这条路。有

些人会指责这种审慎的 1做法，并坚持认为光有

编纂是不够的，委员会必须不惜僭越立法机构的

资格来逐渐发展国家责任法。他们认为“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但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第六委

员会目前任命筹备委员会的做法、有关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的经验及其他类似经验表明，委员

会本可以协助对国际法编纂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如果它建议缔结一项公约，即使不是立即失去这

个机会，也会损害这个机会。委员会不应当容许

此事发生。建议缔结一项不会有结果的公约，可

能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53． 对在国家责任法中确立质的区别的问

题， 对区别对待反措施和草案第 23 条所说的其

他问题——更何况是以违背现行法的方式区别对

待——是否明智、是否有用的问题，他保留发言

权。如果蒙塔兹先生对国际法和反措施的现状所

言不差，那么世界确实会更美好。遗憾的是，因

为国际法还处于原始状态， 所以离不开反措施，

这是一个委员会无法用一项国家责任宣言或公约

所能救治的事实。

54．杜加尔德先生请罗森斯托克先生阐明他理

解的“逐渐发展”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否认为委

员会在现阶段就应当决定“普通违反”和“严重违

反”之间的区别或者反措施问题争议太大，已经超

出了可接受的逐渐发展的范围，因此委员会应当放

弃它们，或者委员会应当在以后某个阶段再审议它

们的优劣利弊？

55．罗森斯托克先生指出，国际法“编纂”和

“逐渐发展”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但是却有正在

修改法律或制订新法的明显例子；这是一种“立法”

职能，大会没有资格立法。这只能借助一个条约进

程来办。

56．佩莱先生说，他担心刚开始的讨论是基于

一种错误的假设，罗森斯托克先生也把现行法和拟

议法的区别、法律编纂和法律逐渐发展之间的区别

搞混了。他确信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编纂基于

明确而公认的现行法，可在“逐渐发展”这一术语

中重要的是形容词“逐渐”。根据其章程，委员会

不仅有权编纂，也有权逐渐发展。逐渐发展符合现

行法：它没有背弃或违背现行法，而是填补了现行

法的空白，把现行法界定得更清楚。就大会而言，

如果它仅限于注意条款草案，那也是它份内的事，

因为《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规定大会要提出建议，

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大会当然没

有立法职能。

57．通卡先生说，他认为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分

析以委员会的章程为基础，证据确凿；可他担心，

委员会支持采取宣言或其他无约束力文书的形式，

会牺牲法律逐渐发展的某些方面。条款草案通常都

兼有法律编纂和逐渐发展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在目

前情况下委员会遵照其章程第 23条规定建议召开

一次外交会议，以便通过一项公约。

5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佩莱先生对现行法

和拟议法做了非常有趣的区别，表明现行法和编纂

完全相同，而且还指出，就拟议法而言，问题只在

于明确现行规则或填补遵守现行规则方面的空白，

仅此而已。因此，拟议法和逐渐发展不是一回事。

他不同意这种解释，它限制太严。超出现行法但以

现行法为基础加以发展，是可能的，但委员会不可

提出与现行法相抵触的规则。

59．布朗利先生说，讨论现行法和拟议法的区

别没有帮助作用。问题是在遇到关键问题，如反措

施问题时要进行区别。

6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如果委

员会遵照第六委员会的要求，想在本届会议上完成

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就必须按照下列方式办：第

一，起草委员会必须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时

完成整个案文的拟订工作。第二，委员会到本届会

议第一期会议结束时也必须通过评注。委员会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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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收到有关第1至第11条的评注，如果愿意也可

以使评注简短扼要，以节省时间。在本届会议第二

期会议的第一周将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系统地审

查评注。第三，众多悬而未决而又互相关联的问

题，不论是形式问题还是实质问题，委员会必须予

以解决。因此，不妨接受佩莱先生的建议，让工作

组提出可以令人接受的解决办法。第四，在第二期

会议期间，委员会必须通过条款草案和评论。

61．他心中牢记这一点，所以打算很快就提交

第四次报告的附件，委员会也可以把第一部分的条

款，连同有关建议和评论，提交给起草委员会，但

有关反措施的第23条例外。然后，委员会应当继续

就报告提出的其他问题开展辩论；一旦辩论完毕，

就把所有这些问题提交给工作组，让它找出一个通

盘解决办法。时间很短，所以他请委员会各位委员

发言要尽量简洁、明确。

62．主席说，委员会下周一开始将就特别报告

员有关工作开展方式的建议做出决定。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669 次会议

200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

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

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

达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经过磋商，

国家责任专题起草委员会由下列委员组成：克劳福

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

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卢卡舒克先生、蒙塔兹先生、

庞布·奇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辛马先生、山田先生和贺先生（当然成员）。

上午 10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70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

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

伊德里斯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阿特

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

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66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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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
 

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第四

次报告的附件（A/CN. 4 / 517和 Add. 1）时说，附件

作为一项议程，意在协助起草委员会完成条款草案

定稿工作。附件汇集了从所收到的评论中提出的修

改建议，在题为“评论”一栏中附有他自己的评论。

他的评论多半只是一些暗示，起草委员会可以随意

处置，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

2．条款意义重大，范围广，数量多，可是修

改性的提案的总数并不算太多，注意到这一点很

令人鼓舞。在某些情况下，提案构成了对现有案

文的积极改进；在另一些情况下，提案可能已充

分包括在评注里；最后，在少数情况下，它们提出

了根本的原则问题，如“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应

尽的义务问题，或反措施问题，报告本身对之都

有讨论。

3．由于委员会诸位委员可能已有明确的观点

希望在全会中提出，他提请大家注意有关第一部

分第四章的提案。关于第四章，各国政府的看法

有些不一致：有些国家政府希望紧缩第四章的范

围，有些希望扩大它的范围，还有些再次表示希

望删除会有扩大附属义务范围之嫌的内容，如提

及知悉国际不法行为情形的情况。 他本人认为，

第四章按照目前的样子， 已是十分均衡稳妥了，

不过它的措词还需要再清楚些，也许在援助的实

质性上还需要规定一些门槛。大肆扩展第四章的

范围，是不明智的。再者，非正式磋商也已经形

成了支持保留该章的共识。

* 续自第2668次会议。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 见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4．他强调，目前已进入后期阶段，对某个具

体条款保持沉默，就可能被当作是该条款对各国政

府来说不成问题，因为各国政府对其他条款总是公

开提出批评意见的。现在起草委员会要考虑所有已

做出并提出的关于修改的评论，大多是要求语言更

精炼、更准确。

5．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报告雄辩地证

明特别报告员技巧娴熟，也有能力均衡而准确地表

述对错综复杂问题的各种看法。他想就报告的五个

方面谈一谈看法。

6．第一，关于必定与条款草案相伴随的评注，

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做法，也即提出更简明扼要的

案文，反映所拟议规则和判例法当前的内容，又不

失现有案文的实质。

7．第二，关于条款草案的形式，极难想象一

个持续了 40多年、意在为当代国际法奠定基石的

过程除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形式外，还会采

取其他形式。诚然，前任特别报告员阿戈先生在其

有关国家责任的第二次报告中已经指明，有关此

主题的连续报告要“特别加以构思，为委员会提供

一个编写条款草案的基础，以便最终缔结一项国际

编纂公约”。4 他像辛马先生一样，也愿意接受为支

持决议而提出的有条有理、非常实际的论据。当然

这似乎是最简单也实在的前进办法，但未必就是

最适合完成委员会促进编纂与逐渐发展国际法之

任务——一项无疑是构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整体的任

务——的办法。当然，根据值得注意的论据已经断

定，条款草案包含了一些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规则，

这一事实可能会妨碍条款草案以公约的形式获得通

过。关于这一点，他注意到，委员会章程第15条规

定，“为便利起见，‘逐渐发展国际法’一语意指：就

国际法尚未订立规章或各国惯例尚未充分发展成法

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1947年 5月，国

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

中指出，“［未来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任务，可能

涉及就国际法尚未订立规章或国家实践尚未高度发

展成或拟订法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还

4 《197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79页，A/
CN. 4 /233号文件，第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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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所用措辞不得互相排斥”。5 因此，在其关

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意见中，委员会指出，

“然而，实践证明，委员会所履行的职能也不要求

对‘编纂’采取一种方法，而对‘逐渐发展’采取另

一种方法，因为就特别专题而拟订的条款草案中都

包含了现行法和拟议法两种因素”；6 接着又详细说

明到当时为止通过的各种公约，如海洋公约和领事

关系公约，既是对国际法的编纂，也是对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清楚地说明无法确定某项具体的规定是

属于哪一类。

8．有人还指出，起草一顶不会得到各国批准、

甚至会构成“逆编纂”行为的公约，是不可取的。

这种论点，就其他专题而言，可能是合理的，但对

国家责任而言则毫无依据。审议中的条款草案大概

已经在编纂过程史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把条款草

案订为公约，会加重它的份量，而且从原则上讲，

签署国也有义务不妨碍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9．再者，埃夫斯塔西亚季斯教授，在一次纪

念希尔维托·阿马多 7 的演讲中指出，编纂过程本

身是在批准程序之外独立审议的，因此可以获得自

己的重要性，也会对一般国际法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审议中的条款草案有不少条款都是习惯国际法

的完整组成部分；它们常常为作者所引用，也一直

为国际法院所援引，例如国际法院对加布奇科沃－

大毛罗斯项目案的判决，或国际法院 1999年关于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

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法官在表达个人意见时也引

用这些条款，例如，国际法院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案（南斯拉夫 / 比利时）中发布命令，副院长在所

附异议中即引用了这些条款。因此，他认为，如果

不编纂国家责任法，国际法在某方面就是不完整

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是不能分解的，是互相依

赖、互相补充的，使国际法律秩序保持连贯一致。

若建立一项法律秩序，其中只全面编纂初级规则，

却不那么全面也不那么逐渐地编纂次级规则，结果

5 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记
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附件 1 , 
A/331号文件），第175页，第7段。

6 《1979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87页，A/CN. 4 /325号文件，第13段。

7 C. Th. Eustathiades, “Unratifi ed Codifi cation 
Conventions”, lecture delivered on 11 July 1973.

就会导致失衡。次级规则决不是次要的或较低级的

规则。前任特别报告员阿戈先生曾经说过，次级规

则之所以称次级规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初级规则

重要，而是因为由它们来确定因不履行初级规则规

定的义务而带来的法律后果。8 如此看来，如果大会

仅限于通过一项决议来注意条款草案，而不设想随

后缔结一项公约或者清楚地说明其中某些规定反映

了习惯国际法，那么这样的决议将缺乏凝聚力，也

未能考虑委员会近 50年来所从事的工作的历史缘

起，或者考虑起草公约无疑应当得到的支持，因为

特别报告员本人认为，草案的基本结构及其规定，

若单个来看，都是普遍可以接受的。国际法院在以
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中给出的

咨询意见指出，“法院注意到，大会的决议，即使

没有约束力，有时也会具有规范价值”［第70段］。

蒙塔兹先生已经指出过，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尼加拉
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的命

令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必须起草具有约束

力的文书。国家责任要求建立一种国际法律新制

度，以此扩增和补充现行制度，似乎只有公约才能

起到这种作用。由于委员会中对此问题明显存在两

种立场，它当提请大家注意，根据对第六委员会在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所作讨论的专题总结（A/
CN. 4/513，第24段），各国代表团都建议采取分阶

段进行的办法，意在达成一项妥协，他认为这是一

项必然指向缔结公约的提案。

10．第三，关于解决争端问题，他赞成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10段中所表达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没

有得到最恰当的处理。一读通过的第58条第2款 9 规
定有权单方面将争端提交仲裁，这种办法非但不均

衡，而且也损害了争端解决制度对受害国和据称有

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都开放的原则，损害了自由选

择解决办法的原则。因此较明智的做法是删除第三

部分和两项附件，留下这些问题按现行规则、规章

和程序予以解决。在国家责任框架内建立一种特殊

的解决争端制度，可能造成重叠，导致分裂和机构

膨胀，因为国家责任的初级义务和次级义务密切相

连，而且国家责任法是作为整体的全球国际法制度

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然而，总的说来，他也不反

8 见《1974年……年鉴》［英］，第一卷，第1251次会议，
第2段。

9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2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对兼顾和基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适

用一切争端解决制度的一般原则的规则。

11．第四，关于反措施制度，第二部分之二第

二章的当前案文体现了一种脆弱的平衡，其基本结

构不可扰动。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平等现

象，但反措施确实存在，不过必须为反措施规定一

个严格框架，免得造成滥用。专门处理反措施的条

款草案已对此做了适当规定。他赞成特别报告员要

求删除第54条的提议。**

12．第五，关于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应尽的基

本义务事宜，他支持保留第二部分第三章，把它当

作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遗憾的是，被迫和非自愿

失踪、侵略与灭绝种族之类的罪行并未杜绝。务必

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清楚地讲明这些罪行的后果，因

为这种行为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不过，他同意特

别报告员的看法，必须明确肯定，第42条第2款所

列义务既不必穷尽无遗，也不得互相排斥。

13．佩莱先生说，他感到遗憾的是，5月1日委

员会还得再在瑞士召开会议，而且联合国已决定不

追随国际主义潮流。

14．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的话有些矛盾。他

首先证明，草案的影响不是因草案的形式而产生的，

于是就作了一番高深而详细的解释，表明一读通过

的条款草案已经对国家实践和国际法院的法理学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绝对属实——可他接下去

却自相矛盾地断定，条款草案应当采取公约形式。

15．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似乎都认为编纂工作自

然而然会促成公约的拟订，对此断言，他不敢苟

同。委员会章程第23条规定，委员会可以向大会建

议：如果报告已经发表，就不必采取行动（在目前

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很明智）；以决议方式表示注

意或通过这项报告；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以求

缔结一项公约；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因此，

拟订一项公约只是几种可行办法之一。他有些吃惊

地听到有些委员缺乏热情地辩称委员会的任务就是

** 除非另行指明，否则为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
条款草案的编号（见上文脚注1）。

拟订公约。章程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那是委

员会所不能改变的。

16．伊德里斯先生说，多年来，正在审议的条

款草案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序的一致，涵盖了非常广

泛的问题，代表了国家责任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这

两方面的实践。他感谢现任特别报告员的睿智，感

谢他极力促进和保护与国家利益相对的国际社会的

利益，也感谢以往各任特别报告员在不同阶段对本

专题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17．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要求委员会诸

位委员处理的、悬而未决的一般性问题，即涉及

国家责任的解决争端问题（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三部分）和条款草案的形式问题，必须分别加以审

议，不可使它们互相隶属。

18．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三部分基本上设立

了一种任择程序，此外还创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

外，该委员会可以发表一份最终报告，体现委员会

“对争端的评议和它的解决建议”（一读通过的第57
条第 5款）。任择程序将涵盖有关国家责任专题和

在条款的“解释或适用”（一读通过的第54条）方面

发生的争端的整个领域。在这一点上，特别报告员

在其第四次报告第 14段提醒委员会注意，任何强

制解决制度的范围是否有可能不致局限于关于条款

草案具体条款本身的具体适用问题的争端，并延伸

到初级规则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也即那些规定国家

不得违背某些义务否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的初级规

则。因为这些缘故和报告第 15和第 16段阐明的其

他缘故，不妨认为实际上不可能说服各国为了“作

为整体的一般国际法结构”而在国家责任领域接受

如此广泛而全面的争端强制解决义务，也没有必要

建立一个争端解决任择制度，因为各国若愿意，无

论如何都可以找到某种任择争端解决制度。

19．关于建立一种有关采取反措施的、有约束

力的争端解决制度这一相关问题，特别报告员列举

了他在推行这一制度时遇到的困难。反对这一制度

的论点众所周知，而且由不少国家提出来。可是，

委员会必须了解过去和现任诸位委员及各国的意

见，它们仍然支持这种制度，把它作为接受反措施

合法性的一个条件。因此必需在条款草案中做到不

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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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谈到条款草案应当采取的形式问题，他赞

成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26段提出的建议，也即

委员会可以根据在案文中最终达成的平衡，尤其是

就目前的第三部分的命运所做出的任何决定，过些

时候再在本届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鉴于各国不愿

通过几项公认具有法律逐渐发展性质的规定，建议

以公约形式通过草案会产生实际困难，因而是不切

实际的。

21．另一方面，委员会已在条款草案上花费了

四十多年的心血，建议大会只须注意到条款草案，

也令人失望。委员会也不可把条款草案的通过和适

用问题交给各国随意处置。听凭各国随意“挑挑拣

拣”地发展和适用条款草案，既不符合国际社会的

利益，对委员会的均衡办法也不公平。

22．因为关于形式的决定是各国将采取的一项

政策决定，委员会也许可以独辟蹊径，考虑推荐几

个灵活的选择方案，包括以宣言的形式通过公约草

案。委员会也可以对其章程第 23条阐明的5种选择

方案采取一种“照单点菜”的办法，而不要死守任

何一种选择方案不变。

23．埃拉拉比先生说，他承认某些支持和反对

编纂条款草案的论据确凿有力、切中要害。他承认

委员会推荐给大会的案文多数只得到了少数国家的

批准，承认通过公约的程序很复杂，承认条款草案

即使不采取公约的形式也会继续产生影响。然而，

他认为，这些论据都不是决定性的。

24．谈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他说委员

会创立的目的是要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

赋予条款草案什么形式取决于条款草案的性质，在

某些情况下只要注意到它们就够了。可是，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却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再说，即使委

员会不建议进行编纂，大会在做决定时也会受到影

响，因为大会的选择更为有限。相反，即使委员会

建议进行编纂，大会也有完全自行决定的自由。因

此，没有理由以建议大会注意条款草案的方式限制

大会的行动自由。

25．反对编纂的人认为，条款草案即使还不完

整，也已经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已经为国际法院

所援引。然而，必须牢记，援引未经编纂的案文通

常是为了支持某种观点，而不可能把它当作国际法

的一项规则。相反，经过编纂的案文当然比仅被注

意到的案文更有权威。因为这些理由，委员会应当

建议大会以公约的形式通过条款草案。

26．关于争端解决问题，他想起了特别报告员

的观点：除非把条款草案设想为国际公约，否则委

员会不应当规定争端解决机制，委员会可接受中国

的提议，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27．最后，他不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在第2668
次会议上的断言，即大会没有立法权。这么说是忽

视了国际法在学说和实践两方面的最新发展。自

1945年以来，大会就已经在财务、行政和组织事项

上获得了立法权。再者，由于《联合国宪章》是宪

法性的文件，各会员国有权扩大、限制或修改宪章

条款的范围。这种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维

持和平领域所做的各项决定中。如今，人们普遍承

认，在某些情况下，大会的决议可以反映许多著名

法学家称之为自然形成的习惯。因此，不能绝对肯

定地断言大会没有立法权。

28．加利茨基先生说，如果他对埃拉拉比先

生的理解正确的话，条款草案采取公约以外的任

何形式都不算编纂。他个人认为，如果委员会建

议大会以宣言形式通过条款草案，也是在从事编

纂工作。不论条款草案最终采取什么形式，委员

会所做、所决定的一切事情，均属于编纂和逐渐

发展国际法。

29．埃拉拉比先生说，不可否认，条款草案即

使以大会决议的形式通过，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可是，鉴于条款草案的内容，还是应当采取公约的

形式。

30．梅莱斯卡努先生注意到，国家责任问题早

在 70多年前，即 1930年在海牙进行的国际法编纂

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就已经讨论过。他说，这

个主题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即决定它的确定形式

的阶段。他也赞扬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先生的工作

做得极为出色。

31．在他看来，目前有关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应

当采取何种形式的讨论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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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显然有两派意见：有些委员拥护以国际公约的

形式通过条款草案，其他委员则赞成大会通过一项

决议。在后一种情况下，大会将注意到委员会的工

作成果，或者以宣言的形式而非单纯的决议形式通

过条款草案。委员会章程第23条明确规定，委员会

可以向大会建议：不必对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

以决议方式注意到或通过这项报告；向会员国推荐

这项草案，以求缔结一项公约；召集会议以缔结一

项公约。由此可以看出，非正式讨论和全会中提出

的两种看法都是对的，都符合大会的准则。然而，

如果考虑委员会实际可能采取的办法，似乎一开始

就可以排除第一种和最后一种选择方案，即建议大

会不必采取行动和建议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

似乎不可能就这两个选择方案中的任何一种达成共

识。因此，必须在两个中间选择方案之中找出解决

办法。

32．从一开始，罗马尼亚就支持起草和通过一

项国家责任国际公约的工作，因为执行和强制实施

国际法规范的最重要法律手段就是设立责任，其意

义至为重大。他全心全意地赞成这一观点，因为这

样以来，再加上 1969年《维也纳公约》，委员会就

会有国际公法的两项基本支柱。所以，对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公约的形

式。然而，有时候还是不干预为妙，这就是目前

的情况。所有讨论都表明，在国际法和国家实践

发展的现阶段，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因与编纂和逐

渐发展国际法有关，若采取公约形式可能会受到 
削弱。

33．目前越来越为人接受的、在委员会所有委

员的评论中已经出现的一种想法是：完成条款草案

并保护条款草案的概念、原则和具体规定是符合委

员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因为这体现了国际

法的巨大发展，并非任何其他的努力所能比拟。另

一个要考虑的方面是，委员会已经到达了一个特别

时刻，除了修改国家责任案文的措辞或放弃某些需

要艰苦努力和丰富的想象才能起草的规定外，继续

有关国家责任问题的工作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意义

了。所以，只要能让委员会到年底把工作成果提交

给大会，并获得使这些工作成果在不远的将来就能

兑现的保证，什么解决办法他都支持。因此，他建

议立即建立一个工作组，就最能被接受的完成国家

责任工作的方式提出具体提案。

34．应当授予工作组明确的任务，其中考虑到

许多因素。第一，委员会必须最终确定国家责任条

款的形式，使条款草案能成为该领域用于法律编纂

和逐渐发展事项的法律文书的基础。第二，不得把

草案“掐头去尾”，使它只限于编纂习惯规则。根

据委员会章程第 1条，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

发展和编纂为宗旨，编纂是第二位的。切不可把为

条款草案付出的多年努力化为乌有。第三，根据其

任务，工作组要为大会提出兼顾委员会章程第 23
条规定的两种可能办法的方案。然后，大会就能注

意到委员会拟订的条款草案或通过条款草案，把条

款草案推荐给会员国，以便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此

主题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大会在征求过各会员国的

意见后，将决定为此召集会议。有一项理解是，一

旦各国有机会熟悉条款草案，并且条款草案的内容

得到国际司法机构的评价和适用，那么会议的日期

就会确定下来。条款草案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

是，如果它获得通过，而不再单纯由委员会加以审

议，它甚至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5．他提出的灵活解决办法将协助结束 70多
年来有关本专题的工作，并揭示各国的反应。采

取这种办法还会增加评论的重要性，评论应当集

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介绍先例和其他有关材料，

包括习惯、条约、司法裁决和法律意见；二是阐明

结论，说明就每个要点所达到的一致程度和意见

分歧程度，使各国能够理解导致一致意见的讨论。

他赞成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处理评论的办法。对前

11条条款所作评论的内容与他所概述的基本目的

吻合，只要注意确保评论以不偏不倚的方式提出

即可。

36．既然有关反措施问题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

明委员会诸位委员的意见很不统一，所以他建议，

要调和这些意见分歧，起点就应当是国际公法正经

历一个过渡阶段这一客观事实。认为只要通过了关

于国家的国际责任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就有可

能完全不用反措施和禁止反措施，是不切实际的想

法。不过，也不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各国必要

时可以随意采取任何反措施，没有什么规则或限

制。所以，他赞成把有关反措施的规定列入条款草

案，不过要单独成章，不能列入第23条，因为第23
条另有目的。他倾向于不把使用武力纳入反措施的

范围，不由受害国单独实施反措施，而是只有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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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合国决定的支持或符合国家之间的协定，如在

安全条约的情况下，才能集体实施。

37．阿多先生在谈到条款草案的形式时说，他

倾向于通过一项有约束力的文书，例如公约。事实

上，如果只是删除含混之处、赞成某方面的内容、

选择宽松或是严格的表述方式或者以书面形式表述

习惯规则，却根本不对正在编纂的法律做任何改

动，就几乎不可能进行编纂。另外，编纂能满足迫

切的需求，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各国在开始编纂工作

时抱有多种目的，而不是只想转录现有的条文。其

真正目的是要增补一般国际法，找到能够很好满足

当前和今后需要的折衷办法。因为这些原因，不能

把编纂和逐渐发展分离开来。只拟订一份没有约束

力的文件，请各国尊重若干据称构成一般国际法组

成部分的规则，是无法实现充分满足国际社会需要

的编纂的。这种案文无疑是有用的，却不能提供一

个补救习惯国际法不足的可靠办法。习惯国际法已

经变得不可确定，常常在对立观念之间制造紧张。

习惯必须由各国公认具有强制性的书面规范取代。

拟订一项公约或条约似乎就是恰当的解决办法。不

过，这类文书对缔约方有约束力，却没有为不赞同

该文书的第三国规定义务或权利。有人说这样的文

书不会得到批准，这话也许对，也许不对。在他看

来，认为大会应当只注意草案的人，似乎采取了失

败主义的态度。既然委员会在形式问题上看法不

一，而且归根结底要由大会决定，所以委员会可以

把这个问题留给大会处理。

38．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应当删除，因为已经

有了争端解决程序可以利用。中国提出应当在条款

草案中列入一条仿拟《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应当加以探讨。

39．主席宣布，根据第六委员会关于节约成本

措施的建议，主席团决定把委员会本届会议第二期

会议的第一周拨给工作组，让工作组开会审查对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论。工作组总共将有 10名成

员组成。

40．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不论条款

草案最终采取什么形式，它们必须包含关于争端解

决的规定。问题是，即将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一种普

遍制度，还是一种允许对反措施这一棘手问题做出

规定的特殊制度。关于普遍争端解决制度的规定，

必须基于各国均承认和接受、且铭记于《联合国宪

章》和大会所通过案文的基本规则和原则，也即和

平解决争端的义务、自由选择解决办法的原则以及

争端当事国必须同意将争端提交某项机制并服从

其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的决定——例如仲裁或

司法解决——的原则。他认为，解释或适用一般案

文，只要参照《宪章》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就够了。

至于是否需要制订一项特殊的反措施制度，不要忘

记反措施是在国家单边行为背景下实施的，这使此

类措施更成问题；所以，必需以适当的方式制约反

措施。如果条款草案采取公约的形式，就必须制订

特殊的争端解决程序，以保障反措施的效力，反措

施是特别措施，只是为了使责任国履行其义务才采

取的，它们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发展，也表明有必要

完善国际社会的结构。

41．关于草案的最终形式，他认为应当把案

文的性质及其形式区分开来。关键不是要就条款

草案的法律性质做出决定，而是要就条款草案应

当采取的形式提出建议，换言之，也就是要指明

程序是否应当促成通过一项公约，即从理论上讲

最适合委员会任务的形式，还是应当促成通过一

项大会宣言之类的非正式案文。无论案文是宣言

还是公约，从法律角度看，都会对国家关系发挥

重要影响。公约显然对缔约国有约束力，可是并

不清楚宣言会有何种地位和效力。宣言本身并不

缺乏法律效力；不可仅将宣言视为一份政治文件。

宣言的法律效力，取决于起草宣言的措辞和宣言

所反映的各国的意志。条款草案最后势必要在第

六委员会接受各国的审议。

42．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要工作组遵照建议，完成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也

即决定哪些规则与哪一类关系更大，是很困难的。

审议中的案文涵盖了现行国家责任规则，也没有忽

视在该领域逐渐发展国际法。说委员会努力的目的

只是要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这是不正确的。

43．反对通过一项公约的人认为，召开外交会

议将会重启关于条款草案的讨论，也许会因而更

改、甚至剥夺条款草案的内容。各国似乎无法反对

国际社会组织的此种进步，反而必须在平等的基础

上积极参与制定这种制度。委员会无法将一套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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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强加给各国。有些委员也已经指出，一项未被

足够多的国家批准的公约的效力会被削弱，甚至会

产生“去编纂”作用。此言不假，委员会也要保护

各国免遭出现此类最终结果的危险。可是，只把条

款草案提交第六委员会供各国审议，也令人无法接

受。这会让人怀疑委员会所做工作的价值。

44．委员会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对法律问

题、尤其是对编纂过程的政治看法至关重要，委员

会当然也不会满足于仅抽象地研究交给自己的专

题，而不考虑政治现实和国家实践。他认为，委员

会必须把自己掌握的各种选择方案提交大会，并对

选择方案所涉问题做出评论。这是协助各国做出明

智政治决定的最好办法。明智的政治决定必须反映

这样一种理念，即关于国家责任的最终案文，不论

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具有法律性质，目的也只是

为了调节各国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尽管支持设立

一个工作组向委员会提交提案，但不敢肯定为第六

委员会拟订一项决议草案也是恰当之举。这项任务

只应由各国和大会去做。

45．梅莱斯卡努先生说，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强调大会宣言的内容和措辞非常重要，他是

正确的，但千万不要忘记，通过有关此问题之决定

的方式，无论是一致通过，协商一致通过，还是表

决通过，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46．布朗利先生说，有几位发言人已经强调必

需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他想知道会有

多少国家批准一项公约，因为公约当然只对已经批

准的国家有约束力。委员会是在对包含公认因素的

一般国际法领域进行编撰。国家责任是整个义务制

度的核心。例如，条约法只是国家责任部门法的一

部分。如果该公约仍然得不到批准，或者可证明是

同一批国家不批准，结果将可能非常令人遗憾，甚

至可以称为“逆编纂”。

47．编纂是在有大量现行习惯法的背景下进行

的。在这一点上，宣言与公约的区别就很模糊了，如

果公约得不到批准，却要选择公约，那就很可惜了。

48．卢卡舒克先生说，让大会注意到委员会的

草案，这种解决办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大会

如果只注意到案文就不会批准案文。

49．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他想知

道，公约得不到批准是否就意味着公约的规定在国

际法中没有效力。他认为，如果整个案文只成了一

项宣言，或者如果大会只注意到整个案文，那么与

涉及批准的危险相比，整个案文被削弱的风险就会

大得多。

5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国际法习惯规则仍

然存在，没有失去独立自主，因为把它们编为条约

增加了它们的确定性、可靠性和约束力。然而，当

实施新规则时，如果新规则是公约而非宣言的一部

分，它就会更快地成为习惯规则。国际法院的办法

在这方面很有启迪作用，因为它很快就把新的条约

规则当作了习惯规则。

51．杜加尔德先生说，支持缔结公约的人似乎

在改变看法，他们似乎认为公约即使得不到批准也

是可取的。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包含了一些可

能鼓励各国批准的因素，但无法肯定国家责任公约

也会这样。政府的法律顾问能够以什么为依据赞成

批准这样一份文书呢？

5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卢卡舒克先生认为大

会注意到草案就等于是拒绝草案，他完全不同意这

种看法。关键在于把问题提交给大会的方式。如果

草案是作为委员会 40年来努力探讨本专题的结果

而提出的，注意到草案这一事实就不会产生消极影

响。可是，如果草案是以公约的形式提出的，由于

其中有些因素是被各国认为无法接受的，这种方式

将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正如佩

莱先生所言，有一种情况甚至有可能是真的，那就

是有些国家之所以赞成缔结一项公约是因为这样一

来它们就不必非要批准它。

53．阿多先生说，他认为，一项公约若主要由

习惯法规则构成，各国就会批准，因为习惯法规则

不会只因为公约未得到批准就失效。《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例清楚地表

明，即使某项文书中包含的条款不能获得各国的赞

同，这项文书也可得到世界半数以上国家的批准。

54．埃拉拉比先生说，一名政府法律顾问面对

一项国家责任公约时采取什么立场取决于三个因

素。第一个因素与主题的重要性有关。国家责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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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各国往往都会小心对待的敏感专题。第二，毋

庸置疑，公约，即使未得到批准，也比宣言来得有

份量。第三，在国际关系的现状中，新规则的积累

造成了一种疲惫感，不过这种情况今后可能会改

变。从各方面考虑起来，国家责任案文草案证明应

当建议大会以公约的形式通过条款草案。

55．辛马先生说，尽管他不经常向本国政府提

出咨询意见，却可以想象，在各国外交部中，高级

顾问会对缔结一项国家责任公约表示赞成，但也会

立即讨论可能要提出的保留。相比之下，对人权文

书提出的保留是相当温和的。

56．奥佩蒂·巴丹先生说，各国对待条款草

案的态度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案文所体现的原

则， 二是所涉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也就是说，

最弱的国家才需要法律保护。无论如何，他认为，

很难想象例如为了改变国家责任法就去改变政府

这种事情。

57．蒙塔兹先生说，他有三点意见要讲。第

一，不批准一项国际法律文书，未必就意味着反对

它所载的规定。第二，当一项公约是编纂既定的习

惯规则时，各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一般不愿劝政府批

准，因为国家已经受该公约所涵盖的规则的制约

了。最后，一个国家可以在其国际关系中援引自己

未缔结的公约。

58．佩莱先生说，阿多先生提到的《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并不是很令人乐观，因为最强大的国家

通过《执行 1982年 12月 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

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

规定的协定》删除了案文中最有新意的内容。如果

要他来劝告一个大国，那他的劝告就是，它应当坚

持将草案立为公约，以便删除草案中的创新因素。

然后，在签署时，他会建议该国政府提具尽可能多

的保留，而且不要批准该公约。然而，如果要他劝

告一个小国，他就会告诉该国政府，委员会提出的

草案是个不偏不倚的草案，总的说来它尽可能保护

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它已经沿着国际法的“共同社

会”之路走得远得不能再远了，因此应当允许这种

做法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不要给少数大国以革除

草案实质的机会。至于让大会注意到草案的设想，

只有在从委员会的建议中排除这一特殊设想的情况

下，大会的决定才算是拒绝。因此，工作组应当寻

找灵活而机动的措辞，让大会无法以措辞为借口阻

碍草案通过实践继续发展。

59．塞普尔维达先生说，如果草案以宣言形式

通过，他想知道委员会凭什么保证各国在接受该文

书时不会附上解释性声明。所有被提出来反对采取

公约形式的论据，同样也能用于反对采取决议形

式。委员会提出的案文，势必还会在第六委员会详

尽地辩论和分析，虽然宣言的法律效力没有多边文

书大，但各国会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宣言尽量不产生

不利影响。

60．加利茨基先生说，如果委员会建议缔结一

项公约，大会就会接受公约这种解决方式，他对这

种明显的假设感到惊讶。第一，没有比这更不确定

的事了；第二，如果大会最终选择了公约，那也没

办法肯定在经过几年的谈判之后，最终结果会与委

员会的草案有任何相似之处或者说不会被附上无数

的保留。从理论上讲，公约是最理想的结果，可

是，从现实上看，刻板地让大会在“公约和什么也

没有”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可取；应当给大会留有尽

可能大的回旋余地。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71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嗣后：格哈德·哈夫纳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

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姆托先生、

卡特卡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

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奥佩蒂－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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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

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加亚先生说，他只想谈谈第四次报告（A/
CN. 4 / 517和 Add. 1）第二和第三章中所处理的两个

有争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严重违约行为的

后果。第42条第1款提到损害赔偿，特别报告员认

为，这并不是惩罚性的，而是“惩戒性的或警戒性

的”。其区别并不明显。如同第42条第 3款所明示

的，在任何情形下，不法行为的普通后果是由违约

行为造成的：其后果包括对损害的赔偿。因此，违

约行为的严重性已经体现在赔偿中。严重违约行为

会产生哪些进一步的损害呢？由于条款草案的拟订

并不是为了委托一个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裁量权，

它若认为有严重违约行为，比较合适的方针是较精

确地界定严重违约行为的后果。第 1款应该或多或

少地进一步说明某一严重违约行为会在什么情形下

引起惩戒性的或警戒性的损害赔偿金，并且比较明

确地界定这些损害。

2．第 42条第 2款 (a) 和 (b) 项规定了不得承认

违约行为造成的状况为合法的义务和不得协助或援

助责任国维持由此造成的状况的义务。两项义务都

预先假定有持续的不法行为存在，引起某种非法状

况，纳米比亚便属于这种情况。众所周知，(a) 和
(b) 项所指的后果是以国际法院对纳米比亚案的咨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询意见为样板，即：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在纳

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且其代表纳米比亚采取的行

动或涉及纳米比亚的行动均属无效，并且应避免对

南非给予任何与其占领纳米比亚有关的支持或援

助”［第 58页］。他提议重新拟订第 2款 (a) 和 (b)
项，以便澄清上述后果适用于哪种类型的严重违约

行为，即：只适用于引起违法情况的那些持续的不

法行为。

3．(c) 项中规定的义务“尽可能进行合作，使

该违背行为得以停止”具有比较概括的性质，适用

于所有持续的不法行为。但是，可以使它更加概

括，适用于遇有严重违约行为时的合作，不仅促成

停止，也促成保证和承诺不重复，并给予赔偿。他

认为，严重违约行为和不法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

是，在第一种情形下，各国不仅有权、而且必须做

出反应，条件是要进行合作，促使停止，保证并承

诺不重复，并且给予赔偿。可以用单独的一款把这

个意思说得更加明确。总之，关于违约行为的普通

后果和可能依国际法引起的其他后果的第 42条第 
3款应该保留下来。就后面各项后果而言，目前的

“不妨碍”条款可能是提及各项后果的唯一实际的

方式，这些后果可能随着严重违约行为的类型不同

而各异，因此不宜用比较概括的术语加以表述。

4．他的第二个论点涉及受害国和受害国以外

的国家援引责任问题。第 43条载有确实引起了争

议的关于整体义务的一项定义。针对这个术语的真

正含义，引起了一些混淆。这项定义确实需要更加

精确，但是，他不同意报告第38段段尾的脚注所建

议的实质性改变，也即在最后一句中使用“和”而

不是“或”，以便规定只有在“享有权利”和“履行

义务”两方面都受到影响之后，某国才能被视为是

受害国。例如，假定《南极条约》的某个缔约国大

规模地将核废料倾倒到南极圈。那显然是违反《南

极条约》的行为，可以说，所有缔约方都受到影响，

但是，它们的义务确实不受影响。这个例子表明，

如果权利和义务必须受到影响，违反某项整体义务

的行为可能是极为罕见的。关于适用该款的不确定

性必然大为增加，因为总是有必要确定是否两个要

素都存在。

5．他的发言也许具有颠覆性质，但是，他还

是要询问比较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某种整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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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合理的，但是否应该保留在第43
条中。如果能够免除目前保留在“第49条”和第43
条 (b)（二）款中的受害国以外各国的权利，无疑

可以简化对第43条的理解。例如，有可能出现不对

赋予整体义务的条约的缔约国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

偿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38段中指出，被

违背的某一整体义务所针对的其他各方可能无意于

条约的中止，它们应可坚持要求责任国停止违背行

为，恢复原状。但这恰好是供“第49条”中规定的

国家采取的途径，它们之所以受到了违约行为的影

响，并不是由于有一项整体义务存在，而是由于有

受到其缔结的条约保护的某种集体利益存在，或者

是由于存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6．若干国家对第 49条第 2款提出的反对意见

之一涉及一项提议，也即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有权

要求赔偿。有人认为，该提议不符合习惯国际法，

“第 49条”中规定的国家应该只是有权要求停止违

约行为。但是，这将意味着：在许多情形下，对于

为保护集体利益而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或者

根据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而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

义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要求对违背义务行为

给予赔偿。以只涉及责任国国民的灭绝种族行为为

例，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赞同这种观点，认为“第49
条”所指的国家只能要求制止，就没有任何国家能

够要求为受害者的利益提供赔偿了。实际上，那就

等于宽恕违约行为，哪怕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因

此，第49条第2(b) 款应予保留。按理，在若干情况

下还有第 43条所指的受害国存在，但这一事实不

应影响“第49条”所指的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例

如，在面临严重海洋污染的情形下，为什么“第49
条”所指国家的立场应该随着某一沿海国是否有资

格称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而有所改变呢？但是，

如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1段中建议的那样，

可以载列一个例外条款作为对于有受害国情况下的

折衷案文。

7．对于加亚先生提出的“颠覆性”观点，也即

认为有了第 49条第 1 (a) 款，就可以不要第 43条第

2款，辛马先生提醒加亚先生说，第49条的标题是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他认为在这一点

上会有困难，因为加亚先生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第43
条所指负有整体义务的缔约国会被视为受害国以外

的国家。他不能同意的是，在整体条约（例如裁军

条约）的情形下，某一严重的实质性违约行为不会

“伤害”第43条所指的其他缔约国。

8．加亚先生说，这是一个起草难题，国际法

委员会应该设法加以解决。他同意，委员会不应该

说在理论上不健全的话，即使后果一样也不行。

9．塞普尔维达先生说，他要着重评论案文的

法律形式和是否有可能纳入有关争端解决的章节，

这并不意味着他漠视其他专题或各国政府的评论和

建议的重要性。关于反措施（尤其是集体反措施）

的章节以及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这

一主题值得特别注意，需要为此投入许多时间，才

能够在本届会议终了之际让案文获得通过。假使国

际法委员会决定建议采取公约形式，就应该考虑拨

出足够的时间拟订争端解决规则。

10．在非正式协商中，他曾表示赞成通过一份

采取公约形式的草案，这是基于若干正当的理由。

11．第一，各国政府多半主张通过一项公约。

的确，有人声称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支持通过一项国

际公约，令他觉得很惊讶。恰恰相反，在第六委

员会进行讨论期间，有 19个代表团支持采取公约

形式，只有 8个代表团赞成采取宣言形式。同样，

在载述“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意见”的文件（A/
CN. 4 / 515和 Add. 1 - 3）中发表了看法的有 14个国

家，其中10个国家赞成采取公约形式，只有4个国

家要求通过一份没有约束力的文书。

12．第二，目前的条款草案属于对国家的权利

和义务做出硬性规定的标准化案文。虽然在某些事

项上，委员会似乎是预先断定了关于采取宣言形式

的决定，但这项工作的最后结果却具有极为突出的

法律性质。实际上，草案的结构与直接了当的宣言

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标准化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为国

际不法行为下定义，接着规定行为的归属、确定违

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存在、排除合法性的情形、国际

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损害赔偿，最后一章则规定

了如何有效地履行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提到的权

利和义务的范围，无论从措辞还是从目标上说，都

远远超过了通常构成大会宣言的内容，后者从一开

始就显示其法律效力可能比较温和，其法律承诺很

宽松。草案则没有这种宽容度。草案载述了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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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一些规则和可以宣称的一些权利。单凭一份宣

言无法提供从本质上说只有条约才能具有的充分的

合法性和效力，而国际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

拟订这种法律文书。

13．简单地说，国际责任特有的义务和权利需

要有一套规则，只能在一份有约束力的文书中加以

拟订，换言之，只能以公约的形式拟订。采用宣言

机制将会放弃最初有关确立一般法律规则体系的意

图和目标。

14．第三，人们将会逐渐接受规范方面的创

新。不应该低估各国适应新情况和需求的能力。据

称，一些政府不接受他们认为过于大胆的对于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但是，这种解释没有得到事实的证

实。1958年，有些人认为，有关领海的三海哩限制

是不可侵犯的。1969年， 已经有人认为海床和洋

底制度荒谬。起初，很少人支持建立专属经济区，

让沿海国从 200海哩界限范围内的海洋资源获益。

1960年代初期，绝对法已经是极为奇怪的法律概

念。直到最近，国际刑事法院仍然似乎是不可能成

立的。可以援引的事例还有很多。国际法委员会不

应该预先断定它最终在案文中拟议的规则是否已经

成熟到能够让一些国家接受的程度。这一点取决于

不属于国际法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一些情况和决定。

委员会必须就它认为的国家责任法所必须具备的条

件提出尽可能包罗全面的条款。

15．应该特别注意依其根本性质将具有法律地

位而且将在国际法上普遍得到承认的最后案文。已

经发生的事实表明，条文和评注的最后案文将被法

院和仲裁法庭引用，为国家的行为确立标准，对新

法律学说起到启发作用。因此，决不应该为了削弱

草案的内容而声称条款中规定了假定国际法逐渐发

展的规则。为了假想的对政治问题的担心而删除案

文的作法，将妨碍委员会的工作。

16．第四，原则上各国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

动。曾有人一再指出，如果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公

约，就会引起重大的危险，因为筹备委员会和外交

会议会毁损委员会这么多年来所完成的工作。这暗

示着有些政府通常采取违背自身利益的行动。当

然，有许多国家相信能够议定关于国际责任的规

范，它们也愿意为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参加政治谈

判。如果这个论点靠不住，那么无论是宣言或公约

都无法在法律上付诸实施。

17．有人辩称，有关拟订国家责任公约的外交

进程会带来危险，但若是建议通过一项宣言，也同

样危险，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谁也不能

保证案文是否能够完全保持原样，是否能够逐条沿

袭委员会最后通过的案文。事实上，虽然许多政府

不曾给予宣言更大的效力，但各国政府宁愿冲淡案

文，以确保通过不冒犯任何人的决议，从而压制一

些义务并取消法律上的创新。

18．目前也不可能保证某一项公约能够忠实地

体现委员会的案文。如果主要的关注事项是保持案

文的完整性，上述两项方案都会带来同样的危险，

但若是通过一项宣言，则有可能轻易地破坏案文中

规定的义务。

19．不应该假定：如果案文成为外交谈判的主

题，案文就会被破坏到无法修补的程度。在国家之

间的负责任行动方面，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

一个实例，尽管该会议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有其

复杂性，在利益上有冲突，但是，它的成果是不容

忽视的。要想反对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

代表外交会议的成果，也即《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也不容易办到。

20．第五，建议采取宣言形式与建议采取公约

形式面临同样的困难，却不会有任何优势。若建议

通过一项关于国家责任的宣言，委员会将会对外交

进程敞开大门，在大会召开一次会议以审查和批准

一份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案文，这一点并非难以想

象。这种案文将与从委员会中产生的案文不同，这

一点也并非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令人难以接受的

是，这种宣言需要以一致意见或协商一致意见批准，

而且将引起例外条款，使投票反对这项宣言的一些

国家不觉得受到任何政治或法律承诺的约束。大家

应该记得：《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4 已经在大会

上获得绝大多数政府的批准。没有核可这项决议的

少数政府明确宣布它们无法追随多数决定。对关于

国家责任的宣言来说，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4 见第2668次会议，第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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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个例子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担心：

一项公约可能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国家批准，因此

可能无法在最近的将来正式生效。如果采取宣言

的形式，也会遇到同样的危险。但是，即使无法

得到足够多的批准书，公约的法律价值也绝对超

过宣言的价值。

22．第六点，有人认为，以宣言的形式获得通

过将是赋予条款草案以政治严肃性的一项外交努

力，并将使条款草案在法律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但这种形式上的意义不会构成案文的法律依据，使

它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存在种

种问题，但实现该项目标的最佳途径还是通过一项

多边条约。大家还应该记得：尽管《关于各国依联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5 
的通过是在庄严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有些国家还

是没有承认该项决议的法律效力。

23．如同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中指出

的，只有在条款草案作为一项国际公约获得通过的

情况下，才必需载列关于第三方争端解决的章节。

他个人在发言赞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时，赞同

关于拟订争端解决制度的提案，但该提案的特征必

须由委员会界定。新案文必须不同于以前的案文，

并取消在一读通过的案文中发现的明显缺点。6

24．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辩论

过程中，八个国家赞成载列关于争端解决的章节，

只有三个国家反对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各国

政府提交的评论和意见”（A/CN. 4 / 515）中，有三

个国家的政府赞成载列关于争端解决的章节，另外

有三个国家表示反对。还有一些政府建议：容许它

们等待新案文出台之后再表述立场。

25．当然，在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提出的

制度，尤其是把反措施与强制性争端解决办法联系

起来的机制，收到了许多反对意见，事实上，它给

予了责任国一些不适当的、不成比例的优势。但它

并非如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意味着各国政府多半认

为不宜载列关于争端解决的条款。

5 同上，第9段。

6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26．考虑到二读暂时通过的案文中纳入的实质

性改动，看来应该开始开展拟订争端解决章节的工

作，体现案文中添加的内容和对新文书的明显需

求。这样一来，一旦在条款的性质和范围方面出现

冲突（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便能够阐明新条款

草案中载列的权利和义务了。

27．要宣布赞成或反对建立一项争端解决制

度并不容易。无疑，早先的案文由于有若干缺点

而受损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最后

确定的新案文存在，可以同早先的案文作一比较。

国际法委员会若要就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缺

点作出理由充分的决定，只有审查可能的备选新

案文，清除早先条款草案的缺点并且纳入一项新

机制。

28．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其评

论中指出，不赞成简单地将有关解决争端的所有条

款予以删除的做法。中国表示，国家责任问题涉及

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和重大利益，是国际法中的一个

敏感、容易产生争议的领域。为妥善处理这些问

题，有必要做出一般性规定，作为解决国家责任所

产生争端的原则。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的

第20段正确地指出，这种规定可以仿效《宪章》第

三十三条的规定，它应有助于部分地满足以下的关

切，即关于国家责任的指称不应成为任何国家单方

面采取胁迫措施的理由。

29．这种做法的目标是基于具有法律确定性的

制度确立一套对国家责任进行规范的规则，达成这

个目标的最佳方式是制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书，

并在新的一章中载明关于争端解决的制度。

30．关于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中处理

的其他事项，为了避免更加混淆，必须标准化所

有语文的用语。 在第四次报告的西班牙文本中，

lesión和 perjuicio交替使用，均指是英文本中的“伤

害”一词。另一方面，在条款草案中使用的术语是

perjuicio，应该在所有案文中都使用该术语，以便

按照第 31条第 2款的措辞方式， 清楚地辨别伤害

（perjuicio）和损害（daño）。还有，特别报告员在其

第四次报告的第 31段中，对“伤害”和“损害”这

两个术语的重叠表示关切，不过西班牙文本和法文

本的措辞方式已经解决了这项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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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他也不同意关于保留“整个国际社会”概

念的提议。案文的宗旨是要规定一套对国家责任予

以规范的规则，而权利和义务的收受方是国际法的

主体。如果假定欧洲联盟、联合国或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因而意图建立适用于

这些机构的法律制度，那么要实现这个目的可以通

过制定一份案文来规定国际组织的责任。因此，需

要使用更为准确的“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这一术

语。即便是这样，套用一下第41条中的措辞，对于

什么行为才构成“一国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

担并对保护其基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的行为”，

仍然不明确。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来澄清上述概念的

法律性质。

32．第 49条中的规定存在争议，各国政府的

反应和第六委员会中的辩论情况都显示了这种情

况，因为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引起了问题和

混淆。例如，第1 (a) 款规定：如果被违背的义务是

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受害国以外

的一国便有权援引另一国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

假定某个受害国或国家集团的情况属于可适用的情

形似乎更为合理，这时应适用第 43条，而第 49条
第1 (a) 款就多余了。

33．需要下定义的另一个问题是：违背了为保

护集体利益而确立的某项义务之行为指的是什么？

这么重要的一项权利不应当以违反了未得到充分证

明的某项集体利益为由赋予受害国以外的国家。否

则，该项权利可能被当作由于需要保护集体利益而

采取任意措施的借口。

34．但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第 49和第 54
条之间的联系，受害国以外的一国可以在违约行为

的任何受害国提出要求时以该受害国的名义采取反

措施。更加严重的是，受害国以外的不只一个国家

可能共同采取反措施。在上届会议中，他曾经对集

体反措施表示过反对意见。要注意的是，确定某个

国家是否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并对保护其

基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原则上属于《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规定的事项，该章确立了一个公认的法

律体系对强制执行措施的通过事宜予以规范。

35．总之，他固然赞扬委员会及特别报告员在

国家责任领域开展的工作，但也强调委员会需要加

倍努力，才能够在本届会议上完成对这个专题的审

议，制定一套全面并且得到普遍接受的条款草案。

36．通卡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

认为：争端解决制度备选方案对现有的争端解决制

度没有多少作用，甚至并无助益。特别报告员已经

论证过，强制性第三方争端解决制度将具有为整个

国际法领域建立第三方争端解决制度的作用。期望

各国立即接受这样一个强制性制度是不现实的。联

合国会员国中只有三分之一（189个中的 63个）根

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发表了一般

性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有些国家仍持有

保留意见。就国家责任来说，如果各国愿意接受国

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只要根据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做

出声明就行了，因为 (c) 项和 (d) 项只涵盖了国家责

任问题，也即把管辖权交给国际法院，由它来处理

有关争端，澄清是否存在一经确定即构成违反国际

义务行为的任何事实，并确定对违反国际义务之行

为所做赔偿的性质或内容。

37．因此，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一

读通过的第三部分和两个附件应该删除。此外，没

有必要增加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得到灵感

的一般性规定。《宪章》是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这

样一个条文并不能对案文增添什么内容。

38．对于草案的最终形式，一些委员所表示的

意见似乎考虑到各国想要听些什么，而没有考虑到

什么是可行的或现实的。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是，各国存在意见分歧。他自己对各国政府提交的

评论和意见所做的分析显示，有九个国家主张采取

公约形式，另外六个国家则主张采取不具约束力的

形式，通常涉及由大会注意到案文并且将案文提请

各国注意。在过去的许多情形下，委员会的意见并

没有得到听从，委员们的意见可能受到了这个事实

的影响。大会拒绝听从委员会建议的情况至少发生

过五次。因此，委员会曾在1958年的第十届会议上

建议通过关于《仲裁程序示范规则》的条款草案，7 
但是，大会在其 1958年 11月 14日的第1262（XIII）
号决议的第 1段中只是注意到该项案文。在关于最

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方面，委员会曾建议大会向会

7 《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83页，A/3859
号文件，第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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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推荐条款草案，以期缔结关于该主题的公约。8 
然而，在十多年后的1991年12月9日，大会却通过

了第 46 / 416号决定，提请会员国注意该条款草案。

在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

袋专题时，出了类似的情况，当时委员会提议召开

一次国际会议以缔结关于该主题的公约。9 但是，若

干年后，大会仅提请会员国注意该草案。10 后来，

委员会曾在其 1999年的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建议大

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与国家继承中的自然人国籍

问题有关的条款草案。11大会在2000年12月12日第

55 / 153号决议的第2段注意到该条款草案，该条款

草案的案文作为创新性的发展成为该决议的附件；

大会还请各国政府酌情考虑条款中所载列的与国家

继承中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有关的各项条款。委员会

在其 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建议召开一次国际

会议，以审查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有关的条

款草案，并就该主题缔结一项公约。12 这个问题至今

未得到解决，委员会将在 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

上再次就该主题召集一个工作组。

39．截至目前，已经多次讨论了未经批准的编

纂公约和宣言的作用，以及是否应该让各国有机会

签署委员会所拟议的草案。他认为，确定法律的是

各国，而委员会的作用是提供咨询和拟订案文。以

往，委员会的案文从来不曾光由各国盖上橡皮图

章；在编纂会议的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做出改

动，这种改动有时候是在第六委员会拟议作出的。

未经批准的公约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69年《维

也纳公约》便证明了这一点，它虽然在1969年便获

得通过，却到 1980年才正式生效。但是，到 1970
年代之前，国际法院已经就《公约》的特定条文和

一些部分是否反映习惯国际法发表了意见。尽管

如此，应该区别未经批准的公约和考虑不周的公

约，其差异在于参加制定公约工作者的意见的一致

程度。在这方面，1978年《维也纳公约》与1983年
《维也纳公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8 《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段。

9 《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6段。

10 1995年12月11日大会第50 /416号决定。

11 《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段。

12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段。

40．因此，委员会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容

许国家对案文有一些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最适

当的做法是建议各国召开一次编纂会议，不过，从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第 24段判断，不一定需

要首先开展筹备委员会程序。在召开联合国设立国

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之前进行的筹备过程

是一个例外，那是因为国际社会决定建立一个新机

构——国际刑事法院。以往，国际法的编纂不曾牵

涉筹备过程，《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

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称“1986年《维也

纳公约》”的编纂属于例外情况，当时在召开会议

之前一年有一个咨商过程。因此，应该避免成立筹

备委员会，会议本身应该由国家的高级法律顾问、

而不是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他本

人的明确主张是建议召开一次编纂会议。如果做不

到这一点，委员会应该建议大会注意到案文并推荐

各国注意所附的条款草案；因为建议通过一项未经

各国协商的宣言是不切实际的。

哈夫纳先生（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41．辛马先生说，在反对采取公约形式的人

中，大多数人都赞成采取任何最有可能确保条款草

案保持原样不变的形式。因此，最佳替代方案是建

议大会只是注意到案文。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

免有关的条款草案十多年来在大会的遭遇，便是这

方面的一个有益的教训。

42．塞普尔维达先生说，如果委员会决定建议

大会只注意到条款草案，它就是在不切实际地假定

大会将这样做且不会首先大肆修改案文。考虑到可

能会有的政治影响，案文绝对不会保持原样不变。

43．通卡先生说，建议大会注意到条款草案是

确保案文保持原样不变的唯一方式。许多国家提倡

采用这个做法，正是因为将来不至于不能以这些条

款草案未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辩称这些条款

草案没有体现其法律立场。

4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过去的经验显示：

编纂会议总是极少改动委员会拟订的案文，因为修

改的案文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要得

到这样的多数事实上无法办到。因此，如果委员会

希望确保它拟订的案文保持原样不变，召开编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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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建议大

会只注意到占用了委员会五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达

成的案文，将是对案文有效性的质疑。他完全赞同

塞普尔维达先生提出的论点。

45．戈科先生在回答通卡先生的意见时说，“注

意到”不一定意味着正式批准。根据其《章程》第

23条1(b) 项，委员会可以建议大会“以决议的形式

注意到或通过报告”。这是两个不同的替代办法。

委员会可以建议同时采取这两种替代办法，即：大

会不仅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而且以决议的形式通

过该报告。

4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舍弃这项建议大会

“注意”委员会报告的选择是误解了委员会在发展

和拟订国家责任法结构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以

及委员会有关反措施的极富创新性的工作。只要适

当处理，这种“注意”程序可使委员会和国际社会

之间对于国家责任专题的交互作用具体化，并且为

将来在这方面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四十多年

来，这种互动极为重要。因此，这种“注意”办法

可视作是为将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

础。任何其他办法都很有可能破坏委员会的成就并

危害该法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责任专题与

其他专题不同。1960和1970年代的实践不一定能够

指导大会如何在新千年中行事。如果成立一个筹备

委员会，就有可能取消已完成的工作，破坏借以在

将来取得进展的基础。

47．佩莱先生说，委员会似乎陷入了一个僵

局。通卡先生对委员会的备选办法做出明确解释，

同时取消了关于采取宣言形式的想法，这看似集合

了采取公约形式的所有缺点，却不具备任何优点。

这种极端的看法是塞普尔维达先生提出的，并获得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支持，它属于传统的十九世纪

的观念，认为可通过条约制定法律；但他对此持不

同看法，在他看来，法律中包含无限多种因素而且

正如罗森斯托克先生认为的那样，法律可以自行发

展，而不是通过条约制定机制来发展。根据委员

会《章程》第23条1(b) 项，可以采取的一项合理解

决办法是告诉大会，委员会可能提出两项成果，而

且每项成果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也即：成果一，缔

结一项有关该主题的公约；成果二，由大会以决议

形式注意到该报告，并要求大会在两者之间作出取

舍。为此，大会必须议定这两种备选办法的优点和

缺点，他建议由一个小规模的工作组负责列出优缺

点，以将其纳入最后的建议。

48．卢卡舒克先生说，佩莱先生证明自己是

二十一世纪法学家，他同意佩莱先生的看法。委

员会目前有达成折衷案文的真正机会，因为两个

备选观点都有扎实的基础。他认为，委员会可以

建议大会审查委员会报告中的结论，考虑是否为

拟订公约举行一次外交会议。这将使得大会能够

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免得人们认为委员会无法形

成具体的看法。

49．塞普尔维达先生说，佩莱先生提到十九世

纪的法律观念，使他想起墨西哥历史上的一章，当

时法国的干涉促使墨西哥拟订了一套国家责任基本

原则。为了确保这种经历不致重现，必须拟订一套

体现国家责任并且确实能够履行的法律条文。

50．通卡先生对讨论作了总结，他说，注意到

报告和通过报告是两回事。注意到并不意味着批准

或不批准。如果大会注意到条款草案，委员会拟订

的案文将保持原样不变，可供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

借鉴。但是，如果条款草案获得大会通过，它将成

为大会的一项案文，委员会不能期望它在这个过程

中保持原样不变。

卡巴齐先生继续主持会议。

5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条款草案的形

式不只是程序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它自己的动

力，每种可供选择的办法都能够自圆其说。赞成以

公约形式通过案文的委员们指出，这是大多数国家

所希望采取的形式。而且，鉴于条款草案的最后定

稿需要一段漫长期间，建议大会注意到条款草案将

影响国际法委员会作为负责任的专家团体的声誉。

他们认为，对于这么复杂的专题，需要有确定文

本，否则各国难免会挑选自己想要的解释，而且在

习惯法的各项因素和逐渐发展方面也会出现诸多争

议。所有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中，为了解决当前国

际关系中的困难，需要通过一项公约。但也有人认

为，无论委员会最后的建议如何，大会还是至高无

上的，会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案文。因此，

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稳妥的条文，条文中可能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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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逐渐发展的要素。关于只有少数国家会选择批准

公约的想法并无充分依据：获得批准的程度取决于

不凭借强加特定解决办法的方式在条约制定过程中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以及调和所涉利益而作

出的努力。这样做需要时间，但是，匆忙缔结公约

一定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2．反对采取公约形式的人认为，条款草案陈

述了关于习惯法的结论，因此含有重要的编纂要

素，应该予以保存和保护。他们声称，若不这样

做，就有可能引起混淆和反向编纂，这是因为与草

案中体现了逐渐发展因素的其他部分不一致造成

的。也有人担心，大会成立的任何筹备委员会都会

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可能意图重新编写条款草

案，这是会颠覆国际社会期望并且妨害现有国际秩

序的一种反向编纂行为。根据这种看法，不会出现

为了通过一项公约而召开会议的情形。即使缔结了

一项公约，也不会有多少国家予以批准，做出批准

的国家可能会附带保留意见，从而使它更加令人难

以接受。

53．他的结论是，委员会应该竭力研拟并最后

确定草案，并且请大会注意到它，以期尽快在有利

的时机以公约的形式予以通过。

54．对于争端解决事项，不需要有备选程序。

在没有首先迫使意图采取反措施的国家向违法国提

供争端解决手段之前，不应允许其根据条款采取反

措施。应该在不妨碍第 53条的情形下将这项规定

载入草案中。

55．戈科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根据“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条款案文一

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评论和意见多半是针对起草

问题提出的。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措施和

条款草案的形式。各国大体上同意，对有国际不法

行为的国家采取反措施是合法的。但是，各国也发

出强烈的警告，反对在拟订反措施条款时措辞模

糊，并警告要注意滥用的风险。有一个国家的政府

指出，反措施条款的拟订必须只是为了解决争端而

不是为了加剧争端。另一国政府认为，只有强国才

处于能对弱国采取反措施的位置。还有一国政府认

为，委员会应该规定对反措施的限制，以抑制反措

施的使用，而不是为滥用反措施留下余地。

56．关于条款草案的形式，应该重视特别报告

员在其报告第25段中表示的意见，也即：以大会决

议的形式注意到案文并将案文推荐给各国政府可能

是最实际的前进途径。他自己原来的看法是，案文

应该尽量采取公约形式，因为国家责任涵盖了国家

的国际义务的全部基础结构。不过，有人对这项选

择表示了真正的关切，例如：缔结公约所需时间、

批准书太少的风险、或者对其生效提出太多保留意

见。他也有同样的关切，因为他自己有过在国际刑

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工作的经验，也曾经帮助拟订迄

今尚未生效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简而言之，

他支持条款草案采取公约形式，但是承认必须采取

务实的做法。

57．委员会拟订的一项草案成为了1969年《维

也纳公约》的基础，其中将一项一般多边条约界定

为涉及国际法一般规范且涉及所有国家的普遍利益

的多边条约。这些条约被描述为最接近国际法中的

一般规约。这项推理突出强调了有关国家责任的公

约应该是一套规则或立法。在批准一套因国家之间

的关系而产生的责任规则时，各国可能会小心翼

翼。另一方面，如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25段
中所说的，无论案文的地位如何，它都是其所覆盖

领域中的权威：现在它就已经被频繁引用了。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作了中肯的评论，认为以这种方式拟

订的法律声明将成为一项有用的工具，在出现国际

不法行为时，可指导各国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

系，而通过一项关于国家责任的宣言绝不会排除在

将来进一步发展这个专题，包括拟订一项关于国家

责任的公约。13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均衡的立场。

58．对于如何处理争端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是

否选择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作为条款草案的形式。有

关和平解决争端事宜的《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可适

用于缔约国之间发生争端的情形，包括在解释国家

责任条款方面出现争端的情形。在这方面，他希望

提请大家注意贺先生的建议，即：应该在案文中提

到《宪章》第六章。可能不需要为争端的解决研拟一

整套程序：如同报告第6段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否规

定第三方解决办法取决于条款草案是否被视为一项

1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5次会议（A/C.6 /55 /SR.15）及其更正，第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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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报告第12至第19段援引了争端解决方面

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国家责任项下的义务领域与

其他领域互相隔绝的情况。因此，与国家责任有关

的争端解决问题应该留给现有的规定和程序解决。

59．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说，委员会已经翻

到历史性工作的最后一章，这项工作即将圆满完

成。现在到了确定这项工作的形式的时候了。根据

《章程》第 23条，委员会有权从四个备选方案中向

大会推荐一个。最后的决定当然应由各国做出，但

是委员会绝对可以就自己经过多年辛苦才得到的、

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成果应采取的形式发表意

见。的确，如果委员会不为如此重要的法律成果提

出一个框架，那才不合常理。

60．第 23条 (a) 和 (d) 项规定的备选办法，也

即不采取行动或召开一次缔结公约的会议，都有可

能被抛弃，因此要在通过一项决议和缔结一项公约

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赞成后一个选项，其他委员

的意见改变不了他的主意。鉴于已经完成的工作的

威信、为这件工作所花的时间以及这个专题的重要

性，这套条款草案值得成为一项公约。任何其他着

手方式都会贬低委员会工作的价值。大家应该还记

得，关于国际责任的专题，委员会正着手拟订一项

公约的条款草案。

61．可能有人会认为，以一项大会决议通过条

款草案比较容易保持条款的完整无缺。但实际上无

法确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委员会不能确定各国可

能做出什么反应或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最切合实际

的期望是，无论案文采取什么形式，各国都将小心

翼翼地审议。

62．他认为，必须在条款草案中列入关于争端

解决的规定，如果案文要采取公约的形式，那就更

应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提出一项

关于更适合的争端解决制度的新提案。

63．庞布－齐文达先生说，在其第四次报告

中，特别报告员就各国政府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期间在第六委员会讨论条款草案时争论的问题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该报告倾向于在国家责任的传统特

征范围内重新表述这些问题，从而突出显示了国际

责任法的逐渐发展方面。

64．在反措施方面，如果受害国有权单独或协

同其他国家对获取伤害赔偿的方式和方法做出决

定，那么有效性、主权、平等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

则就会受到怀疑。有一种思想让他很难接受，那种

思想支持一份声称拥有法律条款地位但远远不能成

为实在国际法的条款草案。人们怎么能够想象据称

应对伤害负责的一国必须同意：受害国及其友国可

以自动采取纠正错误的方式和方法，却不许责任国

质疑最起码的相关性或与声称权利受侵犯国之间的

新关系的性质？任何草案若是提议围绕着反措施概

念建立全面制度却拒绝加以界定，就很难具有正当

性，而且无论如何也应该包括争端解决机制，以便

处理难免发生的争端，尤其是在条款的解释和适用

方面的争端。

65．一读通过的草案已设法在第三部分中解决

这个难题。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报告的第 14段中

有关在第三部分纳入了一个标准公式的说法。

66．目前正在审议的草案有时比一读通过的案

文更为简明和精要，但是两者在词汇方面都很难做

到精确。对术语的定义散见于各条文中，并没有采

用多边条约的古典结构。如果时间容许，很有可能

拟订一套条款，把关于国家责任的基本术语汇集在

一起。如果早先做好这项工作，目前就没有必要如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二章中所做的那样，确定

“伤害”和“损害”这两个术语的含义。

67．报告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揭示的论点大大

地扩大了探讨本专题的办法，相当于国际法的逐步

发展，而不仅仅是诉诸于习惯规则文件，它突出强

调为解决国际社会的需求，需要建立某种机制，除

争端解决机制以外，还需要建立他所谓的规章机制，

这种规章机制将在事实上废除在初级责任义务和次

级责任义务之间划定的区别，因此应当被纳入关于

维持国际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条款草案。无论草

案将采取哪种形式，都应该考虑在条款中纳入关于

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拟订一般规定的思想。

68．各国政府无法议定草案的最后形式问题。

他本人主张缔结一项公约，赞同提倡采取这个办法

的人已经提出的论点。委员会的工作只能够体现在

其合法性质不容争论的案文中。采用任何其他形式

都会贬低其价值，并且削弱案文，从本质上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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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应该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案文远远不只是为各

国提供指导，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通过决议和声

明就已经是极为适当的形式，案文必须依照《联合

国宪章》的相关条款奠定有关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基

础。委员会应该建议大会把国家责任牢固地嵌入国

际法律秩序的范围内。至于重新开展辩论、大国操

纵或无法获得足够的批准书等问题，只不过是摆出

来的一些稻草人罢了，或许是用来吓唬委员会的稻

草人。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672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贺先生、埃

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

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

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

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 见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布朗利先生说，鉴于讨论安排，他将重点

评论反措施问题。通常认为，有关这一观念的种种

困难源于大国和较弱的国家各执一端，可是，这种

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较弱的国家也常常诉诸

各种普通意义上的、与第 54条（受害国以外的国

家采取的反措施）所指意义相反的反措施。真正的

问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习惯法的角度来

看，反措施制度只得到部分发展，因此不容易归入

常见的关于现行法和拟议法的分类中。从某种意义

而言，反措施一章（第二部分之二，第二章）目前

的案文是在处理一个其核心要素尚未得到明确界定

的概念的模式问题。“普通”反措施至少有四个不同

目的：促使诉诸争端解决程序；作为广义的报复；

作为威慑并促使放弃某种政策；以及作为一种自卫

形式，对受害国的权利给予临时性的单边保护。特

别报告员没有明确决定哪种目的是合法的，在没有

任何争端解决程序的情况下，反措施大概是一种非

同寻常的自助，意在制止不法行为，取得赔偿。特

别报告员在谈到这一观念时很恰当地认为，最好是

把“猛兽关在笼子里”，但只有仔细研究了这头猛

兽的习性和行为，才能设计笼子的三维特征（可逆

性、相称性等）。

2．关于“集体”反措施的第 54条，是一个完

全不同的主题。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4的第

386至第 406段中描述了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承认

它只涉及少数主要的西方国家，并承认它具有高度

的选择性，也就是只在某些情况下有效，而在其他

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还承认官方并不总是把它

称为反措施。然而，特别报告员强调，有一种看法

得到了坚决支持，那就是认为不能让一个因为某项

多边义务未履行而受害的国家单独寻求补救办法。

事实上，第 54条既非法律，也不是法律上潜在的

逐渐发展。逐渐发展与某些现存基础有关，可实践

却极不一致。面对同样的指控，甲国会冒险实施经

济制裁，甚至进行武装攻击，而乙国甚至不接受观

察员出面。除了这种不一致的实践外，材料中不见

4 《2000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07和 Add. 1 -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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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意见证据。无论如何，且不论实践情况如

何，第 54条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缺陷。第一，它以

必须尊重人权为由为欺压小国提供了表面的合法

性。虽然第 54条只提到了非强行性的反措施，却

设置了一种“自行处理”的制裁制度，该制度会对

建立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之上的安全制度构成

威胁。它增加了一种新的杜绝不法性的情形，该情

形迟早会扩展为动用武力。把第54条纳入关于“普

通”反措施一章，通过建立这种联系为“集体”反

措施提供合法性，尽管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关

联。不过，第54条的缺陷并没有使草案对反措施问

题的一般处理白费，而且也不难采取一种缓和淡化

行动，例如加强第23条（对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

措施）的案文并使其更加全面、删除第54条、也许

还可以加上一项保留条款。实际上，第54条论及的

不是反措施：而是制裁，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

既非现行法，也非拟议法。也许必需为它创造一个

新的种类：恐怖法。

3．埃拉拉比先生赞成布朗利先生有关第 54条
的评论，该条的范围延及《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

条所管辖的问题，但又规避了《宪章》为保障各国

权利而建立的安全制度。反措施中不包括动用武

力，也就没有触及何谓动用武力的问题。例如，《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5已经扩大了武力概念，以便纳入经济制

裁。第54条应当删除。

4．辛马先生说，对第 54条的责难太苛刻了。

虽然这项规定没有得到一贯性实践的支持，但一般

说来，这是反措施常有的情况。同样，要求有关这

一问题的法律意见也是徒劳无益的：显然，实施反

措施的国家的法律意见不可能是其目标国的法律意

见。至于布朗利先生把第54条的特点定为一种“自

行处理”的制裁制度，他说，没有哪一项反措施规

定不受“自行处理”原则的支配。至于布朗利先生

论证说，第54条会引入一种广泛的经济反措施，促

使各国走得更远，以致动用武力或搞武力威胁，但

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科索沃的实例表明，一个国

家，具体说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认

为经济制裁是非法的，于是就诉诸武力。所以，使

5 见第2668次会议，第9段。

经济制裁合法化可能会减少最终酿成军事制裁的危

险。最后，认为经济制裁无论是单独实施的还是集

体实施的，都违反《联合国宪章》，这种看法不对。

5．布朗利先生说，他的基本论点是，“集体”

反措施与双边或多边反措施有质的区别。战争的借

口每次都不同。普通反措施问题一直没有充分展

开，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熟悉，也得到了某种实

践的支持。一个主要的仲裁法院曾仔细审查过普通

反措施，国际法院在对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
案的判决中也仔细审查过该问题。至于“集体”反

措施，这个术语是新的，它指的是其自身所具备

的、纯属臆造的一种类别，被纳入特别报告员第三

次报告的相关实践属于具有溯及力的实践。因此，

用普通反措施的逻辑来处理“集体”反措施是非常

有害的，反之亦然。

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虽然布朗利先生对一

般反措施的分析走得太远，但他对第 54条的评论

无疑却很确切，很有用。第54条没有把委员会带向

它必需去或有任何基础支持它去的方向。普通反措

施业已存在，也得到了重要仲裁裁决的支持。第54
条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应当删除。

7．佩莱先生说，在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审

议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期间，“集体”反措施一

词遭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报告员本人也认为使用该

词不很明智。第54条没有论及“集体”反措施，却

论及了由条款草案严格意义上的受害国之外的国家

采取的反措施。这些反措施可以是集体的，正如普

通反措施的情形一样。如果大家记得这个词已经弃

而不用了，会有助于理解第54条的真正范围。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 54条
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

下，受害国以外的国家经受害国允许并代表受害国

采取行动，例如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冲突或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中出现的情

形；另一种是没有条款草案所指的受害国，如一国

政府对本国人民实行的种族灭绝，其他国家在这种

情况下也会采取措施以履行对国际社会应尽的义

务。因此，佩莱先生对术语问题的看法是对的，可

是，在实质问题上，布朗利先生却提出了一个实际

的问题，即这一领域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从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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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不同的推论，这也表明，在此

种干预行动中，回顾所采取的措施是应当受到谴责

还是被视为合法，关键要看结果。因此，要详细界

定第54条的主体是极为困难的。反过来说，也不可

能排除这一主题，因为无法明确断定第49条（受害

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提到的国家不会采取反措

施。问题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对动用武力的绝

对控制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领域。联合王国等国家认

为情况就是如此，尽管它后来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

突中明显地抛弃了这一立场，这是一种合情在理的

看法。委员会既不能排除这一主题，也无法为它做

出详细规定，因此会在现行法方面或温和的逐渐发

展方面出错。

9．卢卡舒克先生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对第

54条的评论。各国在反措施方面开展合作是一种越

来越普遍的做法，所以似乎不可能将它排除。因此，

问题是如何就这一主题拟订中肯而明智的规定。

10．山田先生谈到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

（A/CN. 4 / 517和 Add. 1）第二至第四章中确定的三

个实质性问题时说，第一个实质问题与术语有关。

第31条、第35至第40条、第43条和第49条提及的

“损害”、“伤害”和“受害国”等术语的用法有些模

糊、矛盾和混乱。尤其是“受害国”这一用语中的

“受害”这一观念，其范围似乎远比第 31条所界定

的“伤害”观念大。他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在起草

委员会得到澄清。

11．第43条（受害国）引起了两个问题。第一，

法国、墨西哥、斯洛伐克、联合王国等几个国家提

出“整个国际社会”这一短语应当换成“国家之国际

社会全体”，对此特别报告员不予以采纳是错误的。

当然，国际社会包括国家以外的实体，对于对不仅

损害其他国家，而且也损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甚至是个人的不法行为，也可以由国家负责。然而，

委员会仅在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

题与第43条 (b)（二）款有关，涉及所谓的“整体义

务”，而且毫无必要地扩大了“受害国”这一术语的

范围。特别报告员曾数次引用由裁军条约所产生的

义务作为此类义务的例子。然而，裁军和军备控制

协定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不可能轻易受一般规则

的制约。在这方面，核心问题是履行义务以保护安

排的完整性。主要裁军条约，甚至是美国与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前苏联）之间的双边军备控

制协定，都建立了周密的义务履行核查机制，包括

建立信任措施及利用现场视察等技术手段进行核查。

此类安排都是自成一体的制度，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实际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对草案而言，裁军条约

是特别法。至于外空条约和《南极条约》，很难看出

这些条约的哪一项核心义务称得上是“固有”的。因

此，他赞成删除第43条 (b)（二）款。

12．关于第 49条，他说，责任国与受害国之

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家责任制度编纂的核心问题。因

此，问题就成了受害国应对哪个国家承担哪些责

任，受害国对哪个国家可以援引哪些责任。虽然他

承认当今世界里有一些义务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各个

成员国的合作保证予以履行，但他却想知道这个问

题是否真的是一个要纳入国家责任框架的问题。按

照第 49条第 2 (b) 款的规定，受害国以外的国家可

以在国际法院代表受害国的利益要求赔偿，这是一

条确定的习惯法规则吗？细读报告第41段，特别报

告员本人似乎对这点也大为怀疑。而且第49条第2
款还与他觉得大有问题的第41条（本章的适用）和

第 54条密切相关。因此，他赞成删除第 49条。不

过，因为他不反对有人提出的一项宝贵意见，即在

有些情况下，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行动会有助

于重新确立被违背的规范的合法性，同时也因为他

不希望排斥可能出现的与第 49条相符的任何发展，

所以他认为也不妨列入一项“不妨碍”条款。

13．至于第二部分第三章所述严重违背对整个

国际社会承担的基本义务问题，他完全清楚第 41
条是妥协的产物，是长期讨论关于国际犯罪的原第

19条的结果。他不否认有此类违约行为，可是如果

委员会单单把它们挑出来，就必须界定它们的特别

法律后果，因为它们肯定与“普通”违约行为的后

果不同。否则，严重违约行为这一类别在国家责任

制度中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不过，它们似乎也没有

任何特别的法律后果，因为第42条（严重违背反对

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后果）第 1款提到的损害赔

偿不会被解释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另外，第 42
条第 2款规定其他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不承认所涉

严重违约行为造成的状况为合法；不协助或援助责

任国维持由此造成的状况；尽可能进行合作，使该

违背行为得以停止。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义务，不是

严重违约行为所特有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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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条没有提供把关于严重违约行为的规定单独作为

一项条款予以保留的充分理由。再者，第41条还与

赋予任何国家采取反措施权利的第 54条有不当的

联系。因此，他促请删除整个第三章，不过为了避

免损害制订有关“严重违约”的规则，他愿意，而

且在此情况下也同意，列入一项“不妨碍”条款。

14．关于反措施的条款草案引起了许多问题。

第一，关于第50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第1款，

使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履行其义务不是反措施的

惟一目的。第二，关于第52条（相称）涉及的反措

施的相称问题，相称必须与反措施的目的一致。第

三，第53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为诉诸反

措施规定的程序条件过于严苛。第四，第53条第3
款的“暂时性紧急”反措施可能会造成漏洞。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第 54条第2款的集体反措

施观念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像布朗利先生一

样，也认为关于不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反措施习惯

规则尚未得到发展，因此编纂的时机还不成熟。因

为所有这些原因，他赞成删除关于反措施的整个章

节，也即第二部分之二的第二章，并支持保留第一

部分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第23条。

15．他深信，委员会在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

中，应当着重编纂现行规则、国家实践和学说。他

完全了解逐渐发展国际法也是委员会的一项任务，

可是在阐述拟议法时应当小心，不要超越逐渐发展

的界限，闯入份外的立法领域。

16．他决不是一个“破坏分子”，他向委员会，

尤其是向特别报告员保证他会充分配合拟订一份协

商一致的案文。

17．戈科先生说，在反措施制度的情况下，他

对山田先生有关受害国以外国家的出庭权的评论感

到担忧。他想知道，如果一个区域组织的某个成员

国受到了国际不法行为的伤害，区域组织是否可以

参与反措施，是否可以主动采取反措施。

18．山田先生说，一切都取决于所说的区域组

织是否订有共同防御协定。这种协定算是特别法。

19．辛马先生扼要地评论了整个条款草案，他

说他明确反对任何为了查明对从事不法行为的援助

或协助而降低标准的做法：必须保留那些用于了解

不法行为情况的标准。应当保留关于不重复承诺和

保证的第30条（停止和不重复）(b)项。像联合王国

政府一样，他也认为委员会应当阐明“援引一国责

任”一语的含义。

20．关于第四次报告提出的种种问题，他首

先谈及“损害”与“伤害”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指出仅在第 31条第 2款的英文本中用“包括”一词

替换“由……组成”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

还需要深思。根据第 31条目前的措辞，任何伤害

都可以而且应当得到赔偿，赔偿必然会采取恢复

原状、补偿或抵偿的形式。不过，正如日本政府

在“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A/CN. 4/ 515和
Add. 1 - 3）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就固有义务而论，

可给予的赔偿可能只有停止和不重复二种。他不

希望从条款草案中删除“固有义务”这一类别，不

过，哪怕只是单纯出于逻辑上的考虑，也应修改

“伤害”这个概念。因此，正如日本政府在其方案

1中建议的那样，第 31条第 1款中的“伤害”一词

应当改为“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第 2款
则应当彻底删除。

21．关于第 43和第 49条之间的关系，他不同

意山田先生的看法，即裁军和其他军备控制条约

实施的制度可以称为“自成一体的”。如果制度崩

溃或者发生了重大违约行为，这些条约确立的执行

程序本身并不排除诉诸条约法或国家责任法。在这

一点上，他仍然认为特别报告员在同意第 43条 (b)
（二）款中“或”字应当替换成“和”字方面是太随

和了，他完全同意加亚先生在第 2671次会议上对

此所做的评论。加亚先生在那次会议提出的建议正

好也是日本政府的观点，也即认为鉴于第49条第1
款所作规定，第43条 (b)（二）款应当予以删除，但

他认为这样会造成体系断裂。第49条的标题为“受

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未受伤害的国家这一

类别中不可能包括实际受到伤害的国家。因此，他

支持通过法国政府的建议，把第 49条第 1 (a) 款移

到第43条下，列为一个新的 (c) 项。这样一来，在

极可能删除第 54条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顾及违

反人权条约的行为。

22．在第二部分之二的第三章（严重违背对国

际社会的基本义务）中，有些因素很成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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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损害赔偿的相称性、各国应尽的义务、特

别受影响的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援引责任以及特

别受影响的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有权采取的反措

施。问题是如何保留该章的精华而又不造成太大的

阻力。即使删除第三章，也不会废除适用在严重违

约情况下援引责任的规则，也不排除特别受影响的

国家和严重受影响的国家采取反措施的可能；即使

保留第 54条，也不排除所有国家采取反措施的可

能。不过，这会废除定义——废除定义不会造成严

重影响，可采取法国政府对第 49条的建议加以补

救——也会导致缺少提及损害赔偿的内容，不过这

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损害赔偿的定义模糊而且令

人误解。事实上，可以用适当的保留条款切实地替

代第三章。

23．关于反措施问题，他提到了特别报告员在

其第四次报告第 60段提出的解决办法，并解释说

他支持第二种解决办法，即保留第二部分之二的第

二章，但起草方面应作些改进，这种改进可能走得

很远，但不会改变整个制度。例如，关于相称标准

和第 53条，采纳载于“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

见”的美国政府的建议将会有所帮助。

24．最后，尽管他确实赞成保留第54条，不过

也不会反对删除第54条。

25．庞布－齐文达先生谈到布朗利先生对第

54条的评论和山田先生对第 49条的评论，他说布

朗利先生和山田先生都是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他想

知道，委员会能否把这两条放在一起审议，不是为

了删除这两条，而是要把它们弄清楚。无可否认，

所涉术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26．另外，正如山田先生所说的那样，删除第

三章就等于是倒退，就等于是对严重违约视而不

见，而严重违约与“习惯”、“普通”或“常规”违

约不同。因此，他反对删除第三章，这是一个很难

向各国说清楚的想法。他建议山田先生提出一项提

案，其中考虑到所有已经表达的关切，并且加重第

42条的份量。

2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会

评论辛马先生对伤害和损害所谈的看法，因为这个

问题可以在起草委员会中加以讨论。

28．他同意第 43条的措辞可以改进，对固有

义务这一类别的界定也必须更明确，可是，他坚决

反对把第 49条第 1 (a) 款列入第 43条。他认为，裁

军条约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特别法，但未必在所有情

况下都是。例如，就《南极条约》而论，其中第四

条规定的“基本义务”实际上就包含了未提出领土

主权要求的国家的责任。各缔约国之所以不提出领

土主权要求，是因为它们都商定不能这样做。如果

某个国家提出领土主权要求，《条约》的其他缔约

国各自都会受到伤害，因为它们没有做在其他情况

下可能已经做了的事情。这就是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六十条规定的“整体义务”的真正含义。因

此，这一概念在第43条中应当有一席之地。

29．另一方面，为保护集体利益而规定的义

务，第49条中有讨论，它与对整个国际社会应尽的

义务一样具有普遍性。惟一的区别是，在前者的情

况下，义务不是普遍的，仅对某个区域的某些国家

有效。人们往往忘记，在西南非洲案的第二阶段，

所涉义务不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而是对

国际联盟成员国承担的义务。第 49条述及的保护

集体利益概念涵盖了这种义务。

30．第 49条是否应当规定最低限制，这个问

题可以讨论。然而，第49条所涵盖的两种情况本质

上是一样的。区域人权文书硬性规定的义务，在第

1 (a) 款中已经有了，而对国际社会承担的人权义务

则与第1 (b) 款相对应。因此，为了保护各国在有关

义务未尽的情况下采取反措施的权利而把两者分开

是错误的，若是按照辛马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把二

者分开，更是令人遗憾。

31．第54条，照目前的样子，很可能就保不住

了，因为它造成了许多困难，不仅令常常采取反措

施的国家担心，也令可能觉得自己会成为反措施打

击目标的国家担心。无论如何，根据讨论的情况看

来，即使删除了第54条，也不会换上一项反对诉诸

反措施的禁令。山田先生建议删除第54条，插入一

项一般保留条款。不过，他希望委员会各位委员不

要因自己对第 54条的担心而要求修改第二部分之

二的第一章。

32．他很高兴，除了有几个术语问题外，委

员会在上届会议上成功地完成了第 43和第 49条。



4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这两条之间的区别得到许多国家的广泛支持，没

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批评。因此，无论关于反措施

一章的情况如何，委员会必须设法保留已经做出

的区别。

33．辛马先生说，他同意保留第 43和第 49条
之间的区别。他只是建议在第 43条中列入第 49条
中已经涵盖的一种义务。再者，从理论和法律角度

来看，法国有关第49条第1 (a) 款应置于第43条 (a)
项和 (b) 项之后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法国在关于

该主题的意见中已经指出，保护集体利益的义务是

为了整个国家集团的利益而规定的，违背这种义务

就会伤害到每一个成员国，所以每个成员国确保该

义务得到履行不仅是出于法律利益的考虑。

3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谈到辛马先生和克

劳福德先生的评论时说，虽然第 49条第 1 (a) 款中

明确规定的义务属于可以放入第 43条的伤害情形，

而且第 1 (b) 款提及的义务更应当如此处理，可是

这意味着委员会要退回到国际罪行概念上去，各国

在国际罪行中都被视为受害国。因此，如果委员会

想保持在上届会议上取得的平衡，避免后退，就必

须坚持它已经拟订的条款。另外，他也不能同意，

如果发生违反裁军条约之情事，各国都会被当作受

害国，而在出现严重侵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的情

形时，各国只是出于法律利益方面的考虑才采取行

动。他希望委员会审慎处理他所提到的各项要点。

35．关于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讨论的其他问

题，他认为，第一，“损害”和“伤害”概念并没有

造成任何大的困难。可以在评注中解释说，在某些

情况下，损害是招致国家责任的行为，而在其他情

况下并非如此，因为国家责任是独立于任何种类的

损害而存在的，并且也不采取赔偿的形式，而是体

现为停止国际不法行为，或提出不重复的承诺和保

证，有时也表现为抵偿。如特别报告员所言，一切

都取决于有关的初级规则。然而，委员会也有义务

提出尽可能低的限制性规定，以涵盖所有情况，委

员会在第 1条（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中

就是这样做的。

36．关于第一个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32段中说，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属于特别救济办

法，对此他不同意。可以肯定地指出，它们不是自

动的，要视每个违约行为的具体情形而定。显然，

具体情形是无法事先预见的，所以救济办法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是特别的，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更为常

用。因此，第 31条第2款应当改为“伤害包括一国

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

还是精神损害”。

37．区分受害国与其他有权援引责任的国家，

对条款草案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上届会议达成妥协

的基础。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基本义务

的概念，更是如此。与委员会某些委员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认为第二部分第三章对条款草案的整体平

衡极为重要。

38．他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整个国

际社会”这一措辞比“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更可

取，报告中已经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第42条第1
款极为有用。它所说的损害赔偿实际上并不是一种

赔偿形式，而是体现了违约行为的严重性，这种违

约行为必须总是指第 41条意义上的严重违约行为

之一。为了加强这一规定，“可包含”这一措辞起码

应当改为“包含”，如果这个词不被接受，可以加

上“酌情”的字样。

39． 应当在第 42条第 2款的案文中清楚地说

明，该清单只是指示性的，第2(c) 款也应当加以发

展和解释。“尽可能”几个字应删去。

40．关于反措施，他赞成保留第二部分之二的

第二章，不过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进。第一，在第

53条中，应当在所有情况下都优先考虑解决争端。

目前对暂时性紧急措施与其他措施所做的区别，从

法律角度来看不仅模糊且不具有相关性，更会造成

最严重的滥用。然而，要让解决争端优先于反措

施，就必须为反措施特别规定一种争端解决机制，

这种机制还必须是灵活且极为快捷的程序，与各国

内部所采用的临时保护措施制度类似。如果目前很

难制订这样一种制度，一读通过的草案第三部分所

规定的争端解决制度 6 就必须保留，已经招致批评

的部分要加以改进。可以授权一个工作组或起草委

员会从事此项工作。而且毫无疑问，宁要中立第三

6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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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善意的干预，也不要允许当事方有问题自行了断

而且显然支持以强凌弱的旧制度。

41．第二项改进与涉及“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

取反措施”的第 54条有关。该条引起了一些基本

上是正当的关切。然而，它显然极为有用，确实

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规定，对第 41条所涉及的严

重违约更是如此。因为这些缘故，他赞成保留第

54条，但要增加对不滥用的保证。为此，应当尽

可能给予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可以采取的行动以优

先地位，而不要给予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可以单

独采取的反措施以优先地位。因此，第 54条应当

加上第 4款，措辞大概是：“在有组织的国际社会

本身对责任国采取了行动或授权采取行动的情况

下，前述几款不适用”。

42．他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一些提案，要求

起草对草案第一部分的修正案，主要涉及法文案

文。不过，他对涉及以取得一国同意作为排除不

法性条件的第 20条（同意），也要提出一项实质

性的提案。他认为，该条应明确限制一般国际法

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一国不应当同意另一

国从事第 41条所述的严重违约行为，如果同意了，

该国和从事违约行为的国家都应当对违约行为负

起全部责任。

43．佩莱先生说，因为起草委员会已经暂时

二读通过了案文，因此他支持将草案的第一部分，

除第 23条外，提交起草委员会做最后“修饰”。已

被委员会列入其报告的这份草案，引来了各国政

府的批评，多数批评都相当温和，日本和法国可

能例外，尽管有些评论偶尔近乎恐吓，但它们几

乎都来自同一政治或思想阵营。委员会本身不应

当让自己被吓住了。的确，它是为基本上由各国

构成的国际社会服务的，而且是仅由国家构成的

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可是，它不听从少数国家

的指使，它的工作也不是讨取各国的欢心。相反，

它要编纂国际法，并根据国际社会的最新潮流逐

渐发展国际法，因此必须提出一致而均衡的草案。

最后决定显然由各国来做，可是，委员会也不必

迎合它们的愿望。他深信，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

通过的草案完全合乎应当被委员会奉为唯一指导

方针的科学要求，应当抵制诱惑，不要彻底修改

经过如此深入讨论才通过的案文。

44．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的第二章中，就区分

“损害”与“伤害”问题进行了长篇讨论。那实际

上只与英文本有关，因为法文和西班牙文中显然没

有这问题，而且英文本与第 31条第2款的西班牙文

和法文本保持一致只会受益。无论某些国内法律制

度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做出了什么区别，如果只是因

为各种国家法律制度彼此无关就导致无法从中得出

一般法律原则，那么这种区别在国际法中就没有地

位。由于缺乏惯例，所以也无法参照习惯规则。他

认为，第31条第2款本来只需提及“伤害（或损害）

可以是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就足够了，不过他

也赞成辛马先生的提案。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并不

成其为一个问题，如果英文本有任何实际困难，就

应当由委员会中讲英语的委员加以解决。无论如

何，在法文中 “dommage” 和 “préjudice” 两个词都是

指同样的东西。

45．特别报告员就受害国以及未受害国可利

用的机会提出的问题更为严重。受害国与严格说

来没有受害、却有权对国际不法行为做出反应的

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二读通过的草案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之一。在这一点上，他注意到，将英文“有

权”一词译成法文词的 “habilité” 比译成 “en droit”
更好。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草案的重大贡献在

于承认没有直接受国际不法行为伤害但身为国际

社会成员的国家有资格为了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

做出反应。 根据第 49 条第 1 (a) 款和第 54 条第 1
款，一个对成员资格的限制更严格的国家集团的

成员也具备这种能力，这种集团的有些利益受集

体的保护。与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37段脚注中

所做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国家集团”几个字不

应当换成“若干国家”。 其作用的恰恰是集体方

面，“集团”一词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建议

做出的更改会使之模糊不清。正是集体方面使草

案牢牢地立足于 21世纪，与 19世纪国际法决裂。

第 41、42、49 和第 54 条， 反映了由“至上主权”

国简单并置构成的国际社会向一种在共同价值利

益方面超越国家自我中心的新生社会的过渡。某

些国家不赞同这种过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委员

会旨在逐渐发展国际法。若所提及的规定消失了，

就会彻底终结此类发展，那么委员会也不会再从

事委托其开展的工作了，也即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而不是阻碍国际法的发展。这并不是说，暂时通

过的草案不可以修改和改进。例如，加亚先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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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先生就第 43条 (b) 项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论

点。也许 (b) 项应当删除，并且应当在评注中提及

这一问题，也许为了简单明了起见应当把它与 (a)
项分开。他甚至不敢断定第 49条第 1 (a) 款本身是

否站得住脚，他认为法国提出的基本原则值得考

虑。不过，他非常反对“切割”第 49条，他认为

第 49条是草案逐渐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尤其是，

如果只因为受害国可能没有能力做出反应，例如

一国成为入侵国的侵略对象的情形，就按照特别

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1段中的建议，删除第 49条第

1 (b) 款，那么他坚决反对这个做法。不过，他也

基本上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第 49条在奉行

基本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集体利益与不鼓励扩大

争端、确保法律确定性方面的对立利益之间取得

了某种平衡，而且不只是根据拟议法。

46．关于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基

本义务问题，许多国家反对保留第三章（美国、法

国、日本和联合王国），对此也没有什么可惊讶

的。委员会上一届会议的起草委员会本应当指明

第 41 条来自原第 19 条， 而且说到底第 42 条还是

与国际罪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条款草案也

是一样。这就是国际法“公有社会化”的本质和

关键。冷眼旁观的国家指出有关此种严重违约行

为的法律制度令人失望，它们是对的。必须承认，

严重违约尚未引起非常多的特别后果，可是为了

给未来进展留下机会，保留这些规定是绝对必要

的。无论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7段中说了些什

么，可是那些后果，也即有义务不承认侵略所造

成的情况为合法、 不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援助、

联手终结种族灭绝，却不是根据拟议法，而是很

好且真正地反映了现行法。惟一有争议之点，也

许是与严重程度不同的违约行为相对应的惩罚性

损害赔偿。传统国际法中并非完全没有惩罚性损

害赔偿观念，而且在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承担的

国际义务方面，也值得纳入这种观念。所有侵犯

人权行为都没有列入第三章；只有某些严重侵犯

基本人权的行为例外。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确定，

惩罚性损害赔偿没有列入，但无论未履行的是哪

一种义务，惩罚性是所有损害赔偿的特性，与它

对应的不是违约行为本身，而是违约行为的严重

程度，至少也是伤害的严重程度。也许正是这种

细微区别为保留该项规定提供了依据。若果真如

此，就应当在评注中做出清楚的解释。

47．不过，他仍然认为，严重违约的后果要远

远超过草案第 42条所述的后果，而且让他觉得遗

憾的是，他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就此主题做出的评

论未得到考虑。在所有应当被列入草案的后果中，

第一种就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法

律意见中阐明的一般后果，即“鉴于所涉权利的重

要性，可以认为各国为维护法定权益都应当保护这

些权利”［第33段］：共同行动的可能性。第49条
也许的确对这种观念做出了部分说明，不过至少应

当在评注中明确指出，在此种情况下，共同行动的

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第二种后果是不能承认违约

行为造成的状况，此外受害者也不可以放弃索赔权

利。第三，还有国家的“透明度”问题。在严重违

背对国际社会承担的基本义务的情况下，可以直接

援引政府的刑事责任。这种可能性，偏离了普通法

律，只能通过违约行为的严重性和所违背义务的基

本性质来解释。第四，应当考虑此类违约行为的特

殊性质对解除行为不法性的影响。伊科米诺季斯先

生对第20条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搞对了方向。不

可抗力和危急情况，绝不可能洗刷或从法律上证明

某种种族灭绝、侵略或以武力禁止人民自决权利的

行为是正当的。

48．关于严重违约的定义，第 41条提出的定

义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含混。它肯定比原第 19条给

出的罪行定义更为准确而且也恰到好处。然而，基

本利益、根本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应当加以

明确，术语也应当尽量统一。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50段中所言，删除第41条第1款中的“对保护其

基本利益至关重要”这一短语，会削弱该定义的准

确性。

49．显然，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

基本义务的重要后果之一，与所有国家对此种违

约行为做出反应的能力，也就是采取反措施的能

力有关。因此，第 54条虽然不是很大胆，但对草

案的平衡却至为关键，尤其是第 2款。比如说，没

有了它，即使一国将其人民消灭了一半，其他国

家也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不会直接受到伤害，而

且出于两个理由的考虑也不会要求联合国参与进

去。第一个理由是，委员会是在编纂国际责任法，

而不是《联合国宪章》法或维持和平法。第二的

理由是，如果所涉国家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

理事国之一或是它们的受保护国，就可能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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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种族灭绝。有人会说，这会为干预国家内政铺

平道路，但是不可以把种族灭绝视为内政。根据

第 54条第 3款，采取该条规定的反措施必须服从

关于采取反措施权利的一般限制，特别是第 51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中概述的各项条件，其

中明显包括了《宪章》规定的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的义务。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承担的基本义

务属于特殊情况，对其他情况，他仍然欢迎各种

旨在限制使用反措施的提案，可是他反对，而且

是坚决反对基于法律和实际上的理由将此类规定

列入第 23条。把它们列入第 23条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严格说来，反措施事实上是国际不法行为招

致的后果，因此很恰当地归入了第三章，而没有

归入“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构成此种情形的

是反措施所针对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不是反措施

本身。同样也不能出于实际的理由而设想列入第

23条，这会使该条变得过长。

50．第 51条所列的义务清单，可依特别报告

员的建议，大加简化。第 53条体现了一种平衡的、

完全令人满意的妥协，除起草修改外，再作任何修

改肯定会破坏这种平衡。最后，与布朗利先生不

同，他认为第50条清楚地确定了反措施的目的。

51．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一部分第四章（一国

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引起了不少问题。许多国家

都批评第 16至第 18条，特别要求删除“知道该国

际不法行为的情况”这一短语。

52．根据第 16条（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

法行为），协助或援助另一国家从事国际不法行为

的国家，只有违背了自己也应当尽到的义务，才

对协助或援助行为负国际责任。这是私法处理责

任的典型办法。如果一个实体，在协助另一个实

体时，违背了与第三方缔结的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被认为没有责任。然而，即使在私法中，也不认

为此类行为是善意行为，在公法中更是难令人接

受的东西。国际法和国际责任的特别性质当然得

牢记。许多国家在第六委员会中都指出了这一点，

都说国际法规定各国承担的责任具有一种独特的

性质，它既不是民事责任，也不是刑事责任。正

是在此基础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几个国家才要

求删除关于被违反的义务也必须对提供援助的国

家具有约束力这一规定。

53．所援引的规定与善意原则背道而驰。作为

实在法的一项原则，善意原则的重要性在 1969年
《维也纳公约》中得到了强调，也得到了国际法院

的强调。根据第 16条，对于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

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如果这种援助或协助行为

在当时不具有国际不法性，那么该国无需为此承担

责任。在本质上，这项规定使出于违反国际法的目

的而提供的援助或协助合法化了。在这一点上，特

别报告员提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四和第

三十五条是不对的。诚然，那两项条款规定，条约

对第三国没有约束力，可是，并不等于说第三国有

权协助另一国家违反该《公约》。恶意行为也是违

反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54．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各位

委员希望把第一部分所载第 1至第 22条和第 24至
第27条的条款草案移交给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673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

西亚·萨卡萨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

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雷尼瓦萨·拉奥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

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

卡先生、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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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庞布－齐文达先生针对佩莱先生在第 2672
次会议的发言说，他听到佩莱先生要扩大第 42条
（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后果）所规定

的后果，感到很吃惊。其中一种后果就是共同行

动，它当然会影响一国在特定法院面前的行为。从

确定管辖权的角度来看，也会产生种种问题。在严

重违约的情况下，应该由哪个法院来审理呢？

2．佩莱先生也提到了国家的透明度和领导人

的刑事责任，并以胡图族与图齐族的冲突为例。他

本人很担心混淆条款草案所处理的国际责任与《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详尽处理的危害人类和平

与安全罪行的责任。

3．佩莱先生说，关于公益之诉，他只是想建

议，如果发生了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

情事，任何可能有管辖权的国际法院，都不能只因

为违法国声称原告国没有理由起诉而宣布自己没有

管辖权。管辖联系不可或缺，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中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必要单列一章专

论争端解决问题；争端解决是司法结果，而不是程

序性结果。

4．关于透明度问题，一国有了国际不法行为，

从原则上讲，国家领导人享有豁免，国家充当了国

家官员与国际法之间的一道屏障。但是，在严重违

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的情况下，就像审理皮诺
切特案一样，这道屏障就消失了，官员可以被带上

国际法院或受到国内法院的审判。必须说明为什么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起诉官员以官方身份所从事的行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 见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为，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其行为是特别严重的行

为——如今称为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

务的行为。这是对实际已经发生的情况的必要解

释，而不是学者的杜撰。他觉得遗憾的是，这种真

正的21世纪的法律没有被纳入草案。

5．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他完全赞同佩

莱先生为第二部分第三章（严重违背对国际社会的

基本义务）所作的辩护。这些规定本着《联合国宪

章》第五十五条的主要精神，特别是联系《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第一条，说明了第三章对人权的重要价

值，却很少受到重视。第四次报告（A/CN. 4/517和
Add. 1）第 47段已经指出，在强行剥夺自决权的情

况下，或在被大会 1992年 12月 18日第 47 / 133号决

议称为严重和公然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的强迫

失踪的情况下，第三章具有特殊意义。委员会不可

低估第三章对人权的重大贡献和支持。

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承认或依赖特定个人

的个人刑事责任是一回事，虚构有关国家责任的质

的区别的观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国家责任中提

出此类区别毫无根据。委员会必须牢记这一点。

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完全同

意佩莱先生根据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提出的观点，

不过却认为第 49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

已经包括了这些观点。关于国家透明度的问题，把

种族灭绝或侵略等行为归咎于国家的后果可能远远

超出了一般责任原则，可第 42条第3款却列入了对

此类后果的保留。根据一般原则，把个人刑事责任

归于国家责任是不对的。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已经

不再把奉国家之命实施国际犯罪视为一种辩护理

由。惟一的例外，而且也只是部分的例外，就是适

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表明被指控

的人是以官方身份实施的酷刑。

8．杜加尔德先生说，就严重违约而论，他同

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第41（本章的适用）和第

42条应当保留，不过不一定以现在的形式，因为它

们确实需要做些润色。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两条的措

辞太模糊了，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在各国的权利法

案，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的权利法案中，使用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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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宽泛而堂皇的语言，以这种语言为手段来处理

一项重要原则没有什么不对。

9．特别报告员非常中肯地表示，各国在要不

要保留第 41和第 42条方面大致势均力敌，可他自

己的计算却表明，虽然有一些大国反对，可多数国

家都支持保留。

10．然而，他之所以拥护第 41和第 42条，主

要是因为调和或删除这两条是一种退步。委员会第

十八届会议决定将关于强制法的第 50条列入条约

法条款草案时所持的观点，如今仍然未变。委员会

评论该条时曾说过：

“具有强制法特点的规则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

而国际法却一直在迅速发展。委员会认为，笼统地规

定如条约与强制法规则冲突则条约无效，并把该规则

的全部内容留待在国家实践中和国际法庭的判决中加

以确定，是正确的方针。”4

委员会拒绝了关于由其列举强制法规范的建

议，一来是因为这样做会在未明确提到的规范方面

造成问题，二来是因为这样做会使委员会越出条约

法主题。

11．委员会采取这种立场是非常果敢的：强

制法概念才初具雏形，几乎没有理论学说，没有

国家实践，也没有司法裁决。几乎与该决定同时，

国际法院在西南非洲案中下达了特别裁决，直接

驳斥了普遍义务观念，也含蓄地摒弃了其孪生观

念——强制法。 由于日本强烈反对第 41 和第 42
条，不妨回顾一下国际法院的日本法官写下了强

烈异议，这却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整个普遍义务

学说。

12．如今却要求委员会大大收敛其行为，而且

只要求委员会在国家责任次级规则框架内编纂普遍

义务概念。这种做法没有特别的新意，介乎编纂与

审慎的逐渐发展之间。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中核可了这一概念，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异乎

寻常地在附带意见中否定了对西南非洲案所作的判

4 《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 第 248页，
A/6309 /Rev.1号文件（第二部分）。

决。这一观念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重申，尤其是在

关于东帝汶案中。因此，已有法律意见支持委员会

的行动。

13．就国家实践而论，国际刑法领域的发展已

经清楚地表明，个人从事国际不法行为，构成一国

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应尽义务的行为的：如种族灭

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酷刑或种族隔离等行

为，需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如果国际法已经发展到

足以承认国际法规定由个人承担的刑事责任，那么

国际法肯定也会发展到足以承认国家对实施此类行

为负有不法行为责任或民事责任。在法律的演进

中，不法行为责任通常先于刑事责任。

14．很难理解美国在这方面的论据。它断言

不法行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可这如何与法官在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声明相调和呢？法官的

声明认为，应当从本质上区分国家在侵略、种族

灭绝、奴役、酷刑和危害人类等罪行中对整个国

际社会负有的义务，与国家在外交保护领域在另

一国不公正对待国民或征用财产等案件中对整个

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

15．美国承认有可能构成严重违反的违反国际

义务现象，可是却认为，这类现象应当根据国际刑

法加以处理。人人都认为，国家官员在此情况下应

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可是官员犯了此类罪行的国

家肯定也应当承担国际不法行为或民事责任。此

外，也应当为第三方国家硬性规定某种采取行动的

责任：因为有否决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问题留

给安全理事会。

16． 反对一读通过的第 19 条 5 的意见认为，

该条想要硬性规定在此类情况下应当承担的刑事

责任。这一条被剔除，令多数国家欣慰，也令一

些法律学者绝望， 因为第 19 条已经成了国际法

语言的一部分。不过，委员会在取消国家严重违

犯国际法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概念方面，做得明智

而审慎。如果它现在放弃关于严重违约的不法行

为责任的想法，不准备在国家责任框架内纳入一

个已经得到法律意见、国家实践和学说支持的概

5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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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就显得太缩手缩脚了。在第 41和第 42条中，

委员会只是在编纂一个已经被人接受融入国际法

的概念。 措辞也许可以改进， 可委员会不应当

接受荷兰在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观察意见（A/
CN. 4 / 515 和 Add. 1 - 3）中提出的建议，即列举严

重违约实例一览表。如果列举了，就会招致原第

19条所举实例所遭受的那种批评，而且也等于侵

入了初级规则领域。

17．他同意，反措施必须纳入草案。第50至第

53条和第 55条必须保留，可是起草委员会还须努

力使它们与空运协定案取得一致。第54条（受害国

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第 2款遭到了许多国家

的反对，必要时他会支持删除这一款，只是要立一

个保留条款，还要评注中说明这一观念尚处于早期

发展阶段。可是，他在断言第54条第2款未得到国

家实践的支持方面也遇到了种种困难。特别报告员

在第三次报告 6 中已经提供了国家实践的证据。在

大会而不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做出的某些决定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例如，敦

促各国制裁南非事实上违犯了它们与南非订立的协

定。他还特别想到了美国和联合王国分别终止一项

航空协定和一项防御条约的决定。大会或安全理事

会要求采取此类行动的建议，只是确认了第 54条
第 2款阐明的规定，即一国严重违反国际义务时，

其他各国有权采取反措施。

18．总之，他认为，第54条第2款可以作为一

个合法地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例子列入。不过，该条

也引起了严重的政策问题，因此他准备在该条款的

列入问题上妥协，但若删去第 41和第 42条则是极

其令人遗憾的事。

19．辛马先生说，他大致赞同杜加尔德先生的

看法，但不同意关于在第41条中用“堂皇”的语言

没有什么不对的说法。与国家权利法案或宪法不同

的是，该条款会经常被法院适用，所以使用模糊、

玄虚而空泛的措辞是不合适的。

20．山田先生说，他承认严重违约行为和普通

违约行为有质的区别，而且可以说日本政府也会承

6 见第2672次会议，脚注4。

认这一点，它也强烈感到应当防止严重违约行为。

可是，问题在于，是不是任何特殊法律后果都源于

严重违约。他不这样看。他主张删除第41条，不是

说严重违约应当置于国家责任范围之外，而是说它

们已经为现有案文所涵盖。

21．布朗利先生说，杜加尔德先生提出证据证

明国家实践以支持第 54条，他对这一证据深感怀

疑。如果一国根据大会决议行事，就不会有与习惯

国际法候选规则相关的法律意见。可是，如果投票

支持该决议的会员国解释说，它们认为该决议提到

了某项一般国际法原则，那就会成为证据。就此而

论，决议是模棱两可的。

22．斯雷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虽然赞赏

杜加尔德先生明确陈述自己支持保留第 41 和第

42 条的立场， 但却同意辛马先生的观点， 即普

通违约行为与严重违约之间有质的区别。正是国

家，而不是个人，为了社会利益而采取行动。就

国际社会而论，已经有了一个机构，那就是联合

国。《联合国宪章》包含了许多本来应当提及，也

已经通过国家实践、大会决议及安全理事会的决

定与行动得到发展的一般概念。他反对绕过联合

国，反对逐渐削弱联合国的作用，随后又抱怨说

联合国办事不力，给了各国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且

不受法律约束地通过反措施实施惩罚的单边权利。

因此，各国的法定反应不能仅以国家共同体为限。

这是一个有漏洞必须填补的地方。虽然很难看出

如何填补漏洞，却也不能宽恕种族灭绝或其他严

重违约行为。的确，目前正设立各种机构来处理

此类问题，希望它们能填补这一漏洞，可在填补

之前，委员会也不能扩大草案的范围，允许专横

行为、选择性或双重标准。这种发展并不等于把

审判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授予了各国，让它们在逮

捕罪犯后可以随意起诉。第 41和第 42条的提案近

乎授予普遍干预权，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

区分普遍管辖权与普遍权利。

23．塞普尔维达先生说，杜加尔德先生提出

了一个合法性问题。这一主题与大会在先前确立

的法律制度基础上可以合法采取的行动有关，而

在联合国创立的法律制度之外行事的一些国家的

行动就不可能合法化。举例来说，1956年，有三

个国家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一种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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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取了集体措施。这不是联合国的立场，联

合国是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最初的维持和平行

动的。这些就是涉及合法性问题的截然不同的情

况。

24．卢卡舒克先生说，问题是这些条款可能会

授人以柄、使人家有使用大棒的机会。委员会的工

作不是要使大棒合法化，而是要限制使用大棒的可

能性。因此关于反措施的条款很重要。

25．各国政府和委员会都提到了一个漏洞：目

前正在阐明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可事实上却无

法界定特别执行程序的办法。关键是委员会不能制

订特别措施，因为这样做会超越现行制定法，特别

是因为目前正采取措施，争取承认最严重侵犯人权

行为是一个特别类别。

26．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赞扬山田先生提出

了不少引起激烈争论的要点。

27．委员会努力促成召集一次外交会议，支持

的委员似乎在增多。如此以来便增加了重提某些往

事的危险，这大概不是诸位委员真正愿意看到的

事。特别报告员非常乐意接受种种不支持他自己立

场的观点，这一点令人满意。

28．委员会应当继续小心从事。否则，这个问

题就会无限地拖下去。大会赞赏委员会至今所做的

工作。他本来也愿意支持召集一次外交会议，危险

在于种种改动可能会打破特别报告员已经取得的精

确平衡。所以，他要向支持召集外交会议的委员道

声抱歉，他要改变立场了，加入希望大会注意到条

款草案的委员行列。

29．贺先生说，根据现行国际法，就国家责任

来说，“伤害”和“损害”两个术语事实上没有普遍

适用的统一定义。在法律文书中使用时，这两个术

语都要加以限制，以适用每种情况的特殊要求。它

们应当在广义上加以使用，同时也保持内在的一致

性。因此，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第33
段中提出的建议，把第31条第2款的措辞改为：“伤

害包括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后果引起的任何损害，

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

30．另一方面，第 37条（补偿）第 2款也需要

进一步澄清。报告第 34段强调了“在资金上可以

评估的损害”与“经济上可评估的损害”之间的细

微差别；根据这一解释，无法肯定“在资金上可

以评估的损害”的措辞不包含把精神损害作为补

偿的一部分。如果包括，似乎就必需在第 37条第

2款的正文中明确说出来，或者至少在评注中加以

解释，因为如果不提精神损害是伤害补偿的一部

分，就不符合要求对精神损害给予补偿的国际法

理学。

31．至于援引国家责任问题，第46条（援引责

任权利的丧失）(b)款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即一国需

要怎样做才能使起行为被认为有效？它需要有合理

的时限或其他行动吗？这同样也需要澄清。

32．由于很难界定“集体利益”概念，所以第

49条第 1 (a) 款应当进一步加以限定，更仔细地予

以起草，以便将范围限制在实际损害了当为之尽义

务的国家的利益的违约行为方面。

33．关于第 41和第 42条，引入严重违反对整

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也许可以为人接受。新的案文

更换了“国家罪行”这一概念，从而避免了一读时

对第 19条的长期争议。放弃“国家罪行”概念绝对

不会减轻犯下此类罪行之人的个人法律责任。第

三章是放弃原第 19条的一种折衷方案，因此不应

当删除。

34．但是，第 41和第 42条仍然有问题。建议

使用的措辞和短语，诸如“严重违反”、“对保护其

基本利益至关重要”、“责任国严重或一贯不履行”

及“有使……受到重大损害的危险”，都需要进一

步阐述，澄清它们的涵义。如果要适用这两条，就

还需要更详细的材料，来决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或

非至关重要的，什么是基本的或非基本的。“严重或

一贯不履行”的标准是什么？“有使……受到重大

损害的危险”又当如何解释？所有这些措辞都应当

与整个案文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以便确保它们在

整个草案中用法一致。

35．反措施长期以来就是国家责任制度中最有

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委员会中争议的焦点。一般

都赞同，在适当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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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反措施会成为受国际不法行为伤害的国家

补救伤害、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加布奇科
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中已经提及国际法中存在反措

施。可是鉴于过去滥用，今后还会滥用，起草委员

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中所立的反措施规定必

须加以完善，以确保既承认受害国采取反措施的权

利，又加以适当的限制，从而兼顾反措施的合法性

与遏制滥用反措施的必要性。

36．因此，第54条也会造成困难，这条规定等

于把“集体反措施”和“集体制裁”引入了国家责任

制度。这不符合反措施应当由受到国际不法行为伤

害的国家采取的原则。针对违反共同义务之事采取

的反措施，属于《联合国宪章》的范畴，因此应当

通过联合国采取。由于第 54条使本来已经很复杂

的反措施问题更加复杂，使之争议更大，所以最好

的办法就是删除它，正如布朗利先生和其他人曾经

建议的那样。

37．不言而喻，在没有解决反措施这一难题以

及达成适当妥协之前，不能把草案提交给大会。

38．奥佩蒂·巴丹先生，先是扼要地回顾了

诸位委员就形式问题所表达的众多看法，然后说，

他自己认为，草案的优点在于它在逐步增加内容。

各项条款符合委员会的期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

二部分第三章，其中明确地反映了当代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和去年在第 54条上取得的进展。无论如

何，与其说草案与另一种国际行为保持一致，不

如说它与某项公约一致。 委员会应当能够同意，

其制订有关国家责任原则与规则的工作在消除剩

余分歧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因此为何不把这当

作一种合理的预期，认为大会将以“最大化”而

非“最小化”的方式承认这项工作呢？当然还有新

的提案，例如布朗利先生提出的、且其他委员也

支持的关于必需完善第 23条（对国际不法行为采

取的反措施）和删除第 54条的提案。佩莱先生也

就第二部分第三章提出了清晰而发人深思的提案，

可是照他看来，如果删除第三章，也就删除了未

来公约的精华。提到“共有社会化”这一概念也令

人快意。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它超出了传统的国

家领域，进入了国际社会领域，一个尚未适当定

义的术语。他认为，国际法应当沿用 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的术语，该条提到了“国家

之国际社会全体”。“整个国际社会”这个概念的范

围不应当再扩大。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社会中一支

强大而有效的力量，不仅在人权领域如此，它们

对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案文的贡献就是明

证，在更为平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 1999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

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以及 2001
年 4月 20日至 22日在魁北克市举行的第三届美洲

首脑会议，但是保障它们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不

让它们进入国家专属领域。

39．像其他委员，也像特别报告员本人一样，

从第四次报告第 2段来看，他认为，尽管条款草案

案文可以改进，可其实质必须保留，也必须在委

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给予辩护。他也同意必需统

一术语。

40．各国和委员会各位委员都有责任根据《联

合国宪章》规定采取行动。因此，他再次要求删除

使集体反措施合法化的第 54条。委员会的任务不

只是巩固现行法，而且也要对调节当代国际关系施

加真正的影响。为起草国家责任条款已经做了许多

工作。鉴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固有重要性，也为

了使委员会能够探讨其工作方案中包含的其他重要

而敏感的专题，现在应当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立即

转交给大会。

41．阿多先生说，他认为第二部分第三章是在

狭小范围内的一次逐渐发展尝试，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中也这样暗示。照他看来，它也是国家罪行的

反对者和支持者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折衷方案，因此

必须在草案中保留下来。

42．第二部分之二的第二章（反措施）在草案

中占有一席地位，可是却像一匹必须小心骑乘的野

马。第 50至第 53条和第 55条所陈述的规则都恰当

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是第 54条却是一头无法预

测的野兽，没了它谁也不会在乎，甚至是反措施的

最热烈支持者也不会在乎，因为保留它可能是解决

的问题少，造成的问题多。因此，既然特别报告员

已经指出有关这一问题的一般国际法还不成熟，委

员会就不应当保留第 54条，免得破坏自己就受害

国采取反措施问题所做的出色工作。鉴于布朗利先

生已经给出的原因，应当删除第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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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43．主席说，为了在特别报告员的主持下审议

有关国家责任的种种未决问题，召集了一个不限成

员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它将在下周开会。

44．先前已经宣布过，主席团建议设立一个工

作组，审查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参加的委

员不超过10人。该工作组的成员如下：梅莱斯卡努

先生（主席）、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布朗

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加亚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

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通卡先生和贺先生（当然

成员）。

45．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设立一个

工作组审查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

就这样议定。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议程项目 8］

美洲法律委员会观察员的发言

46．主席欢迎美洲法律委员会观察员特雷霍

斯·萨拉斯先生，并请他讲话。

47．特雷霍斯·萨拉斯先生（美洲法律委员会

观察员）说，他只谈美洲法律委员会最近几届会议

审议过的两个专题。在该委员会 2000年 7月 31日
至 8月 25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五十七届常会

上，接到一份提案，要求把拟订民主定义的宣言草

案或其他文书的工作列入该委员会的议程。经过热

烈讨论，撤回了这一提案，因为在讨论期间有些委

员担心这样的倡议可能令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无法

接受。然而，在第三次美洲首脑会议召开之前不

久，委员会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在渥太华举行了一

次会议，再次听到了支持起草这样一份文书的论

点。其中有一个论点是，派往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

的观察员需要有做出结论的可靠标准。

48．此外，在第三次美洲首脑会议上，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早已做出决定，在未来美洲自由贸易

条约中列入一项把不遵守民主规则和标准的国家排

除在外的条款。因此，任何国际或区域条约案文中

都根本没有说明一项载于《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

义务的内容，这就更加令人惊讶了。

49．根据秘鲁政府的提议，第三次美洲首脑会

议决定委托其成员国的外交部长起草一份美洲民主

宪章，提交给2001年6月将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

塞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同时，该委员会也同

意将这一专题纳入议程，并指派两名委员从事美洲

民主宪章草案的拟订工作，以便提交给2001年8月
的委员会第五十九届常会。

50．要求候选国入会时必须接受多元代议制

民主的欧洲委员会等其他区域机构感到了这种关

切，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也感到了这种关切。在这

方面，他提请人们注意到西西利亚诺斯写的一本

书 7，该书由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作序。

51．这样一部宪章打算编纂民主原则，也要做

一定程度的创新，但要得到各国批准。它除了包含

其他原则外，还应当包含：自由、隐私、公平、真

实、多元化和定期选举；多党制；保障少数群体公

平选举代表权；三权分立；军队接受文职机关领导；

司法机构的经济独立；新闻自由及尊重基本权利和

自由；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52．该宪章会有所创新，将规定各政党有义务

确保其内部程序按民主原则进行，这是取得政权的

手段，也是一项民主基本原则。在这方面，他举了

最近的两个案例，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院在案件

中宣告开除政党党员的行为无效，认为这是不民主

的，并裁定政党章程要求办公人员连续服务 9年的

规定是违背宪法的。

7 L.-A. Sicilianos, L’ONU et la démocratisation de l’État 
(Paris, Pedone, 2000 ).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69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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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渥太华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专题是体外受

精。该委员会已经决定编写一项立法指南，阐明

打算规范体外受精的国家的立法者所面对的各种

选择方案，供美洲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参考。该委

员会决定，立法指南比宣言可取，因为宣言会要

求就所涉的众多道德伦理问题做出决定。由于哥

斯达黎加——世界惟一依法禁止体外受精做法的

国家——的宪法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该委员会

没有做出此种决定。禁止体外受精的法令，是以

《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条约》）第

4条为根据的，它保护自受孕时刻起的生命权利。

该宪法法院维护现行法律，立即引起了一批想做

体外受精的父母的抗议。随后，他们在美洲人权

法院起诉了哥斯达黎加，理由是宪法法院的裁决

剥夺了不孕者孕育生命的可能，而且也同样违犯

了《公约》第 4条。他们还认为，第 4条规定的生

命权利不是绝对的，因为还有其他情况，如武装

冲突，国际法允许在武装冲突中杀人；另外，第 4
条给予胎儿的保护仅限于“一般”条款的范围内，

因此胎儿享有某些生命权利，而不是所有生命权

利。美洲人权法院会在 2002年解决这起案件，他

个人希望人权法院判决申诉者胜诉。

54．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感谢美洲法律委员

会观察员介绍的该委员会活动信息，也对委员会与

美洲法律委员会之间的定期对话与合作模式表示赞

赏。特雷霍斯·萨拉斯先生介绍了对区域组织成功

的民主做法的宝贵认识。在美洲法律委员会正在拟

订的民主案文草案中，他希望看到其中提及经济利

益对政治现实的影响，以及透明度对各国政府以及

民主进程中的所有行为者，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必

要性。

5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强调了民主作为一种概

念和一种体制的重要性。民主在国际社会和各国中

都是有益无害的。过去的几年里，各国的民主实践

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这在人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的重大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仍有许

多事要做，因为国际法本质上仍然是反民主的。例

如，还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司法制度，因为现行

制度取决于每起具体争端当事方的同意。没有强制

制度，就不可能有民主。反措施也是不符合民主原

则的。必须再接再厉，在国际社会中实行民主，并

使民主更有效。

56．加利茨基先生欢迎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各区

域目前所做法律工作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反过来

也影响了国际上对同样专题的处理。民主是一个政

治术语，可也影响了法律条例：欧洲委员会规定民

主实践是加入委员会的一项条件。看一看行使民主

的义务将来如何发展，也很有意思。这当然需要在

法律上给民主下个定义，它会成为逐渐发展国际法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区域一级编纂民主原则以及扩

大民主原则的目录将会大大影响区域、乃至国际的

类似编纂工作。2000年，波兰在华沙主办了一次题

为“争取实现民主社会”的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

及其建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8

57．道德伦理问题，已经在美洲国家组织和美

洲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它有助于

发展人权概念，尤其是生命权，因为生命权是最为

重要的权利。它也为委员会和其他法律机构今后开

展工作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方针。

58．庞布－齐文达先生说，民主和民主化是时

髦主题，可他不相信把规则连同某种标准民主模

式强加给所有人的意图。各国都应当警惕标准方

案，它们会危害成功民主化的前景。他怀疑民主原

则究竟是否可以编纂，尤其是可否在国际一级编

纂。应该如何缔结一项民主公约，第三次美洲首脑

会议会如何考虑在公约与宣言之间做出选择？所有

国家必须按自己的速度，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发展走

向民主。美洲是一个辽阔的大陆，南美洲、北美洲

和中美洲之间差别显著；如何能期望这些地区的所

有国家总是以相同的方式管理民主？例如，美洲国

家组织会议可能会发表一份歧视古巴的宣言，鉴于

民主的实质是宽容和尊重差别，发表此类宣言会令

人深感遗憾。北美民主模式是一种正式模式，体现

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和多党制，但这些体制必须在

每个国家的生活中落地生根。北美的治理制度与巴

拿马、哥斯达黎加或洪都拉斯的制度极少有共同之

处。还要指出，《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没有为每个国

家自由选择自己的制度留下余地；也许美洲国家组

织应当考虑修订这一点。

59．至于美洲法律委员会的观察员提到的另一

个专题，《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条

8 见 A/55 /32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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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4条为胎儿生命权利提供的保护没有考虑到

种种困难情况，如可能会危及母亲生命的胎儿畸形。

60．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对美洲法律委

员会的编纂工作表示赞赏。一项关于民主定义的宣

言可能会产生可贵而深远的法律影响，也会影响区

域一体化进程。对于定义工作以及在稳定和巩固民

主制度方面，某些现有文书，如1998年在智利圣地

亚哥举行的第二次美洲首脑会议签署的《圣地亚哥

宣言》和1999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

会会议签署的《华盛顿宣言》，实际上可能非常有

用。

61．奥佩蒂·巴丹先生说，庞布－齐文达先生

认为制订一个美洲民主宪章不可行，他不同意这种

看法。在美洲的各种机构中，已经成功地为各成员

国制订了民主政治行为规则，例如，在南方共同

市场（南共市）中，通过《乌斯怀亚民主承诺议定

书》（适用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

拉圭和乌拉圭）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修正案议定

书》（《华盛顿议定书》）为南共市、玻利维亚共和国

和智利共和国制定了民主政治行为规则。美洲地区

作为一个整体，非常渴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进

展，欣然接受民主制度，并在体制实践中体现民主

制度。自然，考虑到该地区不同国家的经济差异和

其他差别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对多党制的承诺并没

有要求强行实施任何标准模式。《美洲国家组织宪

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修正案议定书》（《卡塔

赫纳议定书》）正式批准代议制民主为美洲制定法

的一项原则。部长级会议“争取实现民主社会”起

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作用，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可是

只要是人权、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盛行的地

方，就有可能实行民主，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就不

可能实行民主。他的祖国有悠久的民主传统，要追

溯到约100年前，其间只中断了11年，只因为当时

有人借口法治违背了正式民主而予以攻击。除非人

权和多党制得到尊重，否则就不可能有政治意义或

经济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制度。

62．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祝贺美洲法律委员

会观察员说明《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中的民主要素。

直到最近，民主都被当作是国内法专有领域的一部

分，而且最受重视的是不干预或不干涉原则。然

而，因为上世纪人权在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屡遭

侵犯，所以现在都认为民主是该地区共同遗产的一

部分。他本人也曾参加推进中美洲安抚进程的孔塔

多拉进程。9 该进程反过来又通过关于“在中美洲

实现稳定持久和平的程序”的协定 10 产生了对民主

的承诺，使非正规力量能够参加选举过程。这些选

举一直由联合国监督，第一次在一个独立国家中举

行。正是缺乏民主才首先促成了武装冲突。他欢迎

在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找更加平衡的趋势，委

员会的工作也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

63．特雷霍斯·萨拉斯先生（美洲法律委员会

观察员）说，庞布－齐文达先生对美洲法律委员会

正在实施的项目表示怀疑，对此他不敢苟同。然

而，应当强调指出，该文件仍处于早期阶段。他欢

迎向他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介绍部长级会议“争取

实现民主社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这可能有助于美

洲法律委员会的工作。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74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

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

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伊德里斯先

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阿

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_______________

9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年，1984年10
月、11月和12月份补编》，S/16775号文件，附件。

10 同上。《第四十二年，1987年7月、8月和9月份补
编》，S/19085号文件，附件。



54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

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哈夫纳先生说，如果他非得给一国政府提

个意见，说要不要批准一项国家责任公约，他首先

会尽力弄清都有哪些国家已经了批准了该公约。如

果目的是得到公约的保护，那么一国需要用此种保

护来防备的国家也必须受该公约的约束。不过，按

照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这样做的风险在于，

那些国家可能会采取不合作战略。那么，对各国来

说，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拒绝受该公约的约束。国家

选择这种战略，也已不是第一次。各国已就《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大部分进行了重新谈判，以满足

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要求，可是，到头来这一、两个

国家还是没有批准案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也都是现成的例子。因此，他不

相信会有人真的期望得到此类公约的保护。

2． 谈到反措施问题， 他说， 他怀疑联合王

国等国家在“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A/
CN. 4 / 515和 Add. 1 - 3）中提出的提议是为了要把对

反措施的主要限制插入第23条（对国际不法行为采

取的反措施）。该条与其他涉及反措施的条款功用

截然不同。把部分有关反措施的规定插进去，就会

赋予该条一项新功能，即定义功能。它也可能会变

得臃肿不堪，因为还得申明措施的宗旨和目的、有

资格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以及对采取这些措施的限

制。联合王国提出的案文，转载于特别报告员第四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次报告（A/CN. 4 / 517和 Add. 1）中对第60段所做的

脚注，只反映了很有限的一部分限制，因此可以质

问为什么只是所述的那些限制。例如，根本没有提

及有资格采取此类措施的国家。人们可以问，如此

略而不提，是否就意味着这个问题未定，而且还有

解释的余地，甚至是比备受批评的第54条（受害国

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还要多的解释余地。尽

管第 23条第 1款已经提到了合法的反措施，可是，

随后几款却只挑出了反措施应当遵守的某些条件。

那么，就可以问，这些条件是否详尽无遗？如果不

是，为什么只提这些特定条件而不提其他？因为这

些原因，他宁可保持现有次序或接受目前的第 23
条，并删除所有关于反措施的条款。应当由大会来

建议委员会把反措施作为其议程上的一个独立专题

来处理。至于第54条，他深信，尝试编纂它有害无

益，因为在这个领域国际法正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发

展。国际关系也在改变，由双边主义转向了共同体

方式。一项关于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反措施的保

留条款，当然会是最好不过的解决办法。

3．他同意区别第 43条（受害国）提及的国家

与第49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提及的国

家。至于第43条，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

有关整体义务的规定必需重新起草。同时，他也认

为，草案的措辞不清楚，而且也感到了日本对此所

表示的关切。第 31、35、38和第 52条使用“伤害”

一词，而第 31、37、40、42和第 48条中则出现了

“损害”这一用语。第31条（赔偿）第2款给人的印

象是，损害是指法律术语“伤害”的事实方面。如

果是这样，那么第 49条所说的国家就必须是既未

受到损害也未受到伤害的国家。那么，问题就是，

既然恢复原状和补偿已经弥补了任何损害，包括精

神损害在内，那么抵偿的目的是什么？抵偿就没有

存在的余地了，而且也会与第 35条（赔偿的形式）

冲突。这种解释甚至在第 31条本身中也会造成矛

盾。如果第31条第2款按照建议重新制订，规定伤

害中包括损害，那么伤害就会超出损害范围。于是

甚至可以认为，仅仅不履行普遍义务就会伤害所有

受该义务约束的国家；第49条提及的国家也就取得

了受害国的资格。可是，损害似乎与第43条的受害

国定义有关。因此可以认为，伤害仅仅引起了因第

43条所说的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于

是，第 31条第 2款就可改为：“伤害系指任何因第

43条所述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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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这就等于说，受害国

只是第 43条所说的国家；伤害只发生在它们身上。

第 43条的案文应当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解

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修改第43条，先

给出一个受害国定义，然后再规定受害国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整个国际社会”这一用语

必须保留，因为这在国际实践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4．在第 37条（补偿）第 1款和第 38条（满足）

中使用“损害”和“伤害”两个术语，也引起了关

切。第37条规定，根据第31条第2款的规定损害包

括精神损害，都得予以补偿。第 38条规定一国有

义务抵偿无法用恢复原状或补偿方式获得赔偿的伤

害。这是指精神损害呢？还是指伤害中既非物质也

非精神的部分？根据人们就第 31条所表达的种种

想法，第 38条第 1款可以这样措辞：“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国对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如用恢复原状

或补偿方式弥补不了，就有义务给予抵偿”。这也

就是说，精神损害要用抵偿来解决。另一种可能就

是在第31条第2款中根本不提损害，因为它没有给

出定义。无论如何，第42条（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

社会的义务的后果）使用“损害”一词不合适，因

为它与草案其他条款的用法不一致。

5．再回到第 43条关于普遍义务的规定上，他

建议把这些规定插入第 49条。第 43条提及的国家

与第 49条提及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

前者可以要求赔偿。然而，可以想象，受普遍义

务制约和遭受损害的国家，可以等同于第 43条 (b)
（一）款所指意义上的受“特别影响”的国家。把第

43条移到第 49条下的惟一不足是，其他未受害的

国家在精神损害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抵偿。

6．他想知道，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是否最

好不要把第三章第二部分（“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

的基本义务”）删除。第一，它涉及初级规则。第

二，所拟议的定义包括了许多只会引起争端的主观

因素。第三，对这类违约行为的特殊后果仍存有怀

疑。如果最后证明必需保留该章，那就必须保留第

49条所论及的普遍义务与第41条（本章的适用）所

论及的普遍义务之间的区别。

7．特别报告员所起草的评注，与其说是集中

在文献目录上，不如说是集中在法理学上。他能理

解因试图纳入法理而带来的麻烦。通常，评注中引

述的著作往往是英文著作，其次是法文著作，仿佛

关于此问题就没有用其他语言撰写的著作。现在再

纳入其他语言体系中发展的全部法理已经太迟了。

相反，委员会可以为特别报告员编写的评注加上一

份最新现有国际文献目录。联合国已经在海洋法方

面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至于评注的内容，委员会可

以在评注的导言中或者在对前几条的评注中增加关

于作为条款草案基础的国家责任概念的总体规划。

最后，他指出联合王国在“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

意见”中对第 24和第 25条提出的评论与特别报告

员所拟的草案相符，可是二读时未被采纳，他说起

草委员会重新审议此事也许有用。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有意把

所有文献参考资料放在评注之外，因为这一直是先前

评注奉行的惯例，而且这类参考资料现在似乎很旧

了，同时法理学的参考资料仍然很重要。还有一个选

择在评注中出现的著作的问题。如果必须列出文献参

考资料，可以为每条单加一个脚注，列举有关该条主

题的突出文献。还有一个与惯例相反的做法，就是有

选择地列出参考文献，例如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后

附的那份参考文献，4 它是相当全面的。

9．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要分发一份条款草

案评注的结构草案，希望委员会诸位委员向他提出

自己的意见。

10．布朗利先生说，文献参考资料极为有用。

特别报告员说所引著作很旧，这种论点是完全没有

事实根据的。有些多年以前发表的文章仍然具有权

威性。他反对删除所有文献参考资料，也不信服所

提出的删除理由。

11．卢卡舒克先生说，从评注中删除文献参考

资料，缺乏正当理由。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参考文献

目录也许可以附在评注之后。必须为查阅草案的人

提供指导。评注必须扼要，而且应当参考实在法。

12．辛马先生说，他反对把文献参考资料加进

脚注里，但认为可以单独编一个文献参考目录，因

为文献参考目录势必涉及缺少实用价值的问题。

4 《1998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90和 Add. 1 -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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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席说，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与评

注有关的种种问题，到时大家有机会讨论此类问题。

14．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将着重谈一谈两个极

有争议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决定委员会有

关此问题之工作的最后结果非常重要。这两个问题

是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问题和反措

施问题。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规定，既有人热烈支

持，也有人极力反对，反对者要求从条款草案中彻

底删除这些规定。彻底删除这些规定，实际上就等

于避免解决无疑很难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会削弱委

员会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也意味着无法找到解决

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关于这两个

要点的规定，也属于整个草案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因为它们反映了委员会的创造性办法，也即在逐渐

发展国际法胜于简单编纂的困难领域中寻求能够为

人接受的解决办法。委员会必须有勇气捍卫自己的

工作成果，但说到必须保留关于严重违反对国际社

会的义务和关于反措施的规定，未必就意味着不能

完善或改正这些规定。

15．关于第一点——第 41条已经界定了它的

范围，必须承认，“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

本义务”的概念，是解决由之前的第 19条所主张

的、同时也是备受批评的国际罪行概念所产生的种

种问题的合理办法。第 41条将实质性和程序性因

素——强制法和普遍义务，揉和在一起。但是，关

于确定所涉违约行为是否严重的拟议标准就那样真

的客观、充分吗？特别是，适用第41条第2款所载

标准似乎会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困难。第二部分之二

（国家责任的履行）中有关严重违约的规定也有缺

点。从各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必须明确，在普遍

义务的情况下，是否每个国家、所有共同行动的国

家或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提出赔偿要求？还必需清

楚地界定，未受违犯国际法行为影响的国家可以提

出什么求偿要求，那些受到违约行为影响的国家的

法定权益则具有不同的性质。

16．至于反措施规定，他赞成保留第二部分之

二中有关该主题的单独的第二章；用第23条取代第

二章绝对不合适。然而，第54条在实际适用的过程

中确实引起了一个问题，它与其说涉及第 1款规定

的应受害国要求并代表受害国采取的反措施，不如

说涉及第 2款规定的反措施。正如不少国家正确指

出的那样，该款的意思是，在出现第41条所指严重

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的情况下，各国都

可以单独诉诸反措施，强迫违约者履行其国家责任

所产生的种种义务，在做出这种决定时，各国的惟

一义务就是要与已经采取反措施的国家协商。当代

法律中显然有向这方向发展的趋势，可是，在实践

中，这种发展却在国际社会中遭到了强烈反对。因

此，看来第54条第2款即使对热烈支持国际法逐渐

发展观念的人来说也是太不成熟了。

17．卡姆托先生首次就该主题发言，在谈到委

员会就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应当采取的形式要向大会

提出建议的问题时说，他全心全意地赞成采取公

约形式，因为一项宣言、决定或表示注意到条款

草案的简单决定没有什么优点。不过还有其他原

因：首先，他认为，概括地讲，委员会不应当把自

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认为各国无权做必要的改

动，特别是因为各国都充分尊重委员会的技术权

威，没有充足的理由不会改动委员会的提案。具

体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大家都同意它包含了不

少涉及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规定，条款草案的收受

者和提案者，也即各国，确保草案中概述的法律

进展反映当今国际法的客观趋势，而不是单纯推

断、直觉或预感，更不是贸然跃入今后法律的未

知领域，是完全正常的。再者，如果选择公约形

式，委员会除了使条款草案有可能冒重新谈判的风

险外，不会再有其他风险。即使公约程序毫无结

果，条款草案的法律地位相对于当前各种习惯规则

也不会下降，条款草案多半在编纂中都被赋予了具

体形式，而且在某一点上也有可能被国际法院奉为

唯一指导原则；国际法院在条款草案定稿之前就已

经援引条款草案，正如在大陆架案（突尼斯 / 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中，国际法院援引了“新的海洋

法”，尽管当时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仍处于非

正式综合协商案文阶段。最后，如果委员会不想由

自己提出采取公约形式，完全可以把条款草案送

交大会，让大会决定条款草案应当采取什么形式。

毕竟，委员会《章程》第 23条只规定委员会“可 * 

向大会建议……”。

18．关于条款草案的术语问题，需要对第三章

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之二中使用的各种术语和用语

提出几点概括看法。第一，把“由国家组成的”字

样插入“整个国际社会”这一短语中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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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堵上了间接为个人、个人团体、民众或非政

府组织留下的空子。这种空子从法律的角度看似乎

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使某项义务对上述某种类别的

人或组织是基本的，但如果不是要求国家履行的义

务，那么不予以履行也不会招致国家责任。国际法

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首创的普遍义务制度也

是如此。因此，所称的国际社会只可能是由国家组

成的国际社会。个人刑事责任制度，尤其是《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规定的这种制度，是与国家

责任制度平行的，或者是对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

但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

19．另一个引起各种问题，包括为许多国家带

来问题的术语，是“基本义务”这一术语，条款草

案没有给它下定义。界定这类义务，就等于阐明初

级规则，历任特别报告员总是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拒

绝这样做。可是，设立此类义务难道不是也涉及了

一项初级规则吗？设立这样一个类别，从某种意义

讲，也就意味着以强制法的形式在义务之间确立了

等级制度，而此种类别是否存在或是否应当存在，

则要由各国自己来定。为什么说让各国有机会审议

条款草案是个不错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没有定义，那些所谓的基本义务就成为突变产生的

类别。引入这一类别，就会把评估和定义可能导致

滥用行为的独立权力赋予代表国际社会援引其他国

家的责任的那些国家。如果那些“基本义务”等同

于强制法，那么提出“整个国际社会”就又有了一

个理由， 否则有可能间接修改 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五十三条所载对该概念的定义。

20．关于条款草案的内容，他具体指出，解释

和适用草案第41至第55条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端，

以至于不增加一种争端解决机制似乎就无法保留这

些规定，要增加的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只能以灵活的

方式制定，类似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87条
规定的那种方式。具体到第42条，它提到的损害赔

偿，只有在澄清了基本义务的概念之后才会成立。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可以认为，这

些损害赔偿，无论是否“惩戒性的”，都可以付给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至于第 49条，共同行动似乎

是该条的逻辑外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实际困

难，因为它涉及受害国以外的国家的地位。这显

示了适用于国家责任的“基本”义务观念的实际局

限，因为，考虑到国家的连续性原则就会明白，这

种观念会导致因事实上已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而

起诉一个国家，但该国现任领导人自己也是该种族

灭绝罪行的受害者。在这个领域中，国家的透明度

问题是造成国家责任制度和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制度

之间出现混淆的根源，因为无法承担后一种责任，

它会更为有害：即使事实证明该国严重违反了基本

义务，也不能就理所当然地推定，该国所有领导人

都有罪。这种罪责本身必须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 
而定。

21．谈到第53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第3款中出现的“暂时性反措施”几个字不仅显得多

余，也可能是引起混乱的根源。特别报告员在第四

次报告中已经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不过没有做出

推论。因为反措施按定义是暂时性的，所以他建议

使用“暂时性紧急措施”或“紧急反措施”等措辞。

22．最后，他注意到第54条对委员会不少委员

和各国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尽管国际关系中存在

持久的趋势，可是，第54条第2款在当前国际情况

下似乎令人无法接受。委员会不会允许自己为少数

几个国家不受控制的权力提供法律依据或去冒因此

招致专断行为的风险。委员会没有编纂宪章法，却

不会忽视一个事实， 即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都拥有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力，从原则上可以凭着这些

权力处理委员会力图通过编纂国家责任予以调节的

某些情况。如果安理会的某个常任理事国或其保护

下的某个国家不履行义务，哪怕是对国际社会的基

本义务，安全理事会也无能为力；此外，显然只有

这些常任理事国及其同盟才有办法采取不履行此类

义务所强制要求采取的措施。近来的历史表明，不

管是在联合国内还是某种其他框架内，有办法采取

行动的国家未必会这样做。因此仍然存在陷入僵局、

采用双重标准甚至采取专断行为的危险。所以，不

是增加联合国内部有组织、有安排和受控制的权力，

而是依法认可一些能够采取独立行动的国家的无组

织、甚至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回复到联合国创立

之前就已存在的国际制度。在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

议上，考虑到在起草委员会工作最后出现的两个专

题之间有互相干扰或重叠的危险，起草委员会中就

曾有人就提醒注意，必需深入审议委员会有关国家

责任的工作与《宪章》之间的关系问题。委员会最好

还是重点处理这个问题，或至少选择许多委员提出

的解决办法，也即保留条款（“不妨碍”）。



58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23．通卡先生说，条款草案应当包括关于反措

施的规定，一种公认为是国际法组成部分的制度，

国际法院最近在关于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的判决中确认了这种制度。因此，第 23条只提到

反措施是不够的。作为排除不法性的情况，针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反措施与同类的其他情况，如不可抗

力、危急状态或自卫等不同，区别在于它们在履行

责任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让不

法行为国履行其义务：不仅要停止，而且要赔偿。

因此，他反对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0段中提出的

第一选择方案，也即删除第二章，并在第23条中增

加相应的规定；他支持在条款草案中保留关于反措

施的单独一章。

24．至于有关反措施的实际条款，他认为第50
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正确地反映了反措施的

目的及其可逆性，因此不需要做重大修改。然而，

第51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的草案措辞也许

可以加以改进，以确保不把该条第 2款解释为，在

采取反措施之前，一国必须诉诸在它与责任国之间

已经生效的争端解决程序。第52条（相称）应当反

映出“相称”是反措施的效果，而不反措施本身，

应当与受到的伤害相当，应当顾及国际不法行为的

严重性和所涉权利。这也是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
沃－大毛罗斯项目案的判决中采取的立场。国际法

院在该判决中确认了第53条阐明的条件；根据该条

件规定，在诉诸反措施之前，受害国必须先要求犯

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终止其不法行为或为此做出

赔偿。考虑到许多国家政府提出的评论和国际法院

及仲裁法庭的判例，在采取反措施的资格方面，委

员会似乎赋予了谈判过于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防止受害国采取反措施，或者在已经采取反措施的

情况下要求受害国停止反措施；对于第53条第5 (b)
款所设想的司法或仲裁程序的影响，委员会也采取

了同样的做法。有关空运协定案的仲裁裁决以及国

际法院对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的判决都表

明，委员会不应继续努力在这些要点上彻底改变反

措施法律，而应当立足于有关这一问题的习惯法。

25．还是关于第53条，他注意到，该条第5 (a)
款与第 1款合起来看，似乎与第 50条第 1款有些不

一致。根据第50条第1款，反措施的目的是要使不

法行为国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其义务，也即停

止不法行为，充分赔偿所造成的伤害，而且在某些

情况下还要做出适当的承诺和不重复保证。第 53
条第 1款规定，在采取反措施之前，受害国必须要

求责任国履行这些义务。可根据第 53条第 5 (a) 款
的规定，如果国际不法行为已经停止，无论不法行

为国是否已经给予赔偿或者是否至少提出要给予赔

偿，受害国都有义务停止本来会采取的反措施。他

认为，后一项规定限制了反措施的目的，因此他想

知道该规定是否正确反映了现行的反措施法。

26．关于第54条，他的观点是，该条第 2款可

以删除，免得损害通常不可能利用该款所设想的措

施的小国：最好把这些措施留给联合国，让它以机

构性国际社会的身份去实行——这也是前任特别报

告员罗伯托·阿戈最初设想的行动方针。

27．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国家责任专题与委员

会讨论的其他专题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涵盖了整个

国际法；它涵盖次级规则而不是初级规则；最重要

的是委员会已经对该专题做出了罕有的重要贡献。

很难想象出有哪个专题在最近的将来会对国际法和

委员会更为重要。

28．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关于该专题工作的资

料，这是委员会协助建立的，委员会务必小心不可

削弱或损害了它。一项以现行法为依据的商定声明

将得到大会的正式注意，为法律编纂做出重大贡

献。委员会的初步工作已经使这一领域的思想成

形，而且至今仍为人们所依赖，这一事实应当能缓

解人们对此类文书会缺乏权威和影响的担心。

29．关于反措施问题，第 50至第 55条是多余

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在重要方面没有反映反措施法

的现状或反措施作用的必然结果。相关法律中最清

楚、最权威的表述，载于空运协定案的仲裁裁决，

这主要归功委员会当时的反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威

廉·里法亨。反措施的存在和必要性，既是对国际

法律制度处于原始状态的确认，也是国际法律制度

处于原始状态的结果，这种情况如今并不比 1970
年代更为突出，前述仲裁裁决在当时就已经指出，

“如果出现了一国认为会导致另一国不履行国际义

务的情况，则一国有资格在国际法有关使用武力的

一般规则所定的限制内，通过‘反措施’维护自己

的权利”［第81段］，并进而解释了为什么谈判或争

端解决程序的存在不能终止诉诸反措施的权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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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裁决已经明确指出，终止采取反措施的权利会

特别损害受害国，也会减轻对诉诸争端解决的压力。

有些人，尽管承认反措施不可或缺，却认为它们对

强者好处大，对弱者好处小。当然，强者在行使《联

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利方面更有效

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五十一条对强者好处大，对

弱者好处小。反措施同样如此。的确，强者有多种

反措施替代选择，如实行报复行为、给予制裁和施

加经济压力。反措施提供了一种应付不法行为的手

段。草案第51、53、54和第55条含有多余且令人无

法接受的细则。没有必要重申《宪章》优先（第一百

零三条）。第53条第4款悍然不顾上述案件的仲裁裁

决，怂恿不法行为国拖延采取措施，从而减轻了对

终止不法行为的压力。该条第5款也是如此。

30．至于“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

问题，在国家实践中根本找不到此种观念存在的依

据。对国家的不法行为进行质的区别，确实没有根

据。即使此类观念为人所接受，有用吗？它会丰富

法律吗？首先，确保这一虚构的义务不会导致以任

何其他名义强制实行“惩戒性赔偿”或与之相当的

赔偿，非常重要。必须确定创立此类观念所得到的

益处是否值得冒所招致的风险，也必须评估此类观

念在何种程度上暗示或促进了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

取行动，如集体行动或共同行动。委员会谈及严重

违约行为“可能”引起体现违约行为严重性的责任

时，正如它在第42条第1款所做的那样，是否真的

是在暗示在某些情况下，违约行为的严重性很重

要，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无所谓？他同意哈夫纳先生

对第 43条和第 49条的评论意见，而且认为他提出

订正第43条是一个有望成功的办法。

31．伊德里斯先生在谈到伤害的定义问题时

说，根据第31条第2款，伤害包括因一国国际不法

行为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

害，有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特别提到损害，因为

它可能不是每一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必要构成要

素。一项伤害威胁或单纯的违约，不论当时的违约

后果如何，都可能足以造成法律规定的伤害。另一

方面，也有一种观点在质疑，在援引国家责任的情

况下，不把伤害和损害——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

或精神物质双重的损害——联系起来，仅抽象提及

伤害是否有必要。根据这种观点，受害国索取适当

赔偿的权利，将取决于所受伤害的性质；因此，必

需提到损害，并明确损害类型和程度，以便确定有

关赔偿数额，使赔偿与伤害相称。这种辩论似乎极

具概括性和概念性。可是，在另一层面上，损害和

伤害之间的区别与受害国的权利直接有关，因此也

与受害国援引一国责任的权利直接有关。鉴于大家

在伤害与损害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与援引国家责任的

直接关系等问题上莫衷一是，他像委员会其他几位

委员一样，也认为第31条第2款应当界定伤害意指

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物质或精神损害。补偿

作为一种赔偿手段，应当弥补第 37条第2款规定的

在资金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其目的正如特别报

告员本人在第四次报告第 34段中指出的那样，是

要涵盖可在资金上评估的任何损害情况，即使需要

采取估算、约估和使用等值等办法。

32．谈到是否应当提及第 43条 (b)（二）项所

含的“整体义务”概念，他注意到，虽然对这类义

务的性质和范围及其与第 49条第 1 (a) 款所说为保

护集体利益而确定的义务之间的关系辨别不清，但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混淆。在他看来，这是指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项（丙）款设想的一

项义务，其中规定在条约规定的整体义务未得到履

行的情况下，任何其他条约国都有资格不履行该条

约，不仅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国家，也是对所有的缔

约国。鉴于这种特殊后果，他想知道，是否真有必

要在本条款草案的上下文中提及不履行整体义务的

法律后果。他倾向于认为，删除第43条 (b)（二）项

提及的“整体义务”的文字，能减少混乱，增进共

识。他还认为，不履行这种义务的任何法律后果，

都可以适用第56条规定的特别法原则。

33．关于条款草案第41和第42条所含严重违反

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问题，第41条不是替代而是

改进了一读通过的第19条。5 该条虽然删除了国际罪

行概念，却保留了原第19条的主要因素。第41条第

2款还进一步确立某些限制，如“严重或一贯”不履

行义务，以便进一步扩大违约行为严重性标准。坚

决支持第 41条的人也是过去支持国际罪行概念的

人，而仍然反对这一概念的人也反对第41条目前的

措辞。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的第43和第44段中介绍

了拥护和反对保留第41条和整个第三章的论点。

5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60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34．第41条具有特别意义。不容否认，国际社

会早已承认侵略、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和殖民统治

是犯罪行为。特别报告员尽管删去了第 19条并提

出了严重违约概念，却暗示他会在评注中而不是该

条条文中提到这些例子，以免给人留下国家责任条

款草案在处理基本义务的印象。在第 41条中保留

严重违约概念，并在评注中举出适当的例子，是有

充分理由的，这也是荷兰在“各国提出的评论和意

见”中提出的建议，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第51段
也提到了荷兰的这项建议。然而，必须澄清第41条
提到的各种基本要求，确定该条与《联合国宪章》

之间的关系。中国已经在其关于该条的评论中指

出，目前的案文仍然会在这一概念的定义及其后果

方面带来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必须加以审查和

澄清。

35．至于第二部分之二关于反措施的第二章，

主要问题是委员会是应当保留反措施条款草案，并

做必要的改进，还是把它们删除，让第一章第23条
涵盖该主题。像其他许多委员一样，他也认为委员

会首先必须删除第 54条；而且他注意到委员会内

支持删除该条的共识似乎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会

增进条款草案平衡和清晰度的行动方针。尽管他在

保留第二部分之二的第二章的问题上思想很开放，

但是却希望看到第 53条所提的种种条件保留下来，

以保持条款草案的平衡。他甚至赞成更直接地提

到，提出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是第 53条阐明

的条件之一。不过，他建议，规定受害国可以采

取“暂时性紧急反措施”的第53条第3款应当删去，

因为他认为这项规定取消了该条存在的理由。实际

上无法建议区分紧急反措施与最后的反措施。

3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有关国家责任

的其余问题一方面引起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另

一方面即便发言人都赞成同样的观点，他们之间也

有极大的细微差别。委员会各位委员和各国政府在

评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许多都是基于一种无法直

接透明地加以讨论的基本理念或政策。这不可避免

地造成了种种误解；如果就基本问题开展辩论，本

来可以消除这些误解。在工作进展到目前阶段，很

难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种种未决问题，这些问

题在理论和政策方面一直争议很大。遗憾的是，委

员会未能更深入地审议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不仅是

语义学问题，而且也与委员会各位委员的背景和经

验密切相关，原本值得进行更广泛的研究。

37．谈到伤害和损害之间的关系及是否有必要

确认受害国有权援引不法行为国责任的问题，他

说，这不是一个概念化或抽象的问题。委员会对此

问题的立场必须审慎而切合实际，因为它与提出另

一国的责任问题的国家的地位有关。伤害应当保守

地加以界定，而且必须意指因国际不法行为而造成

的精神或物质损害。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改变

第31条第2款的现行措辞。

38．一旦受害国确定下来，其他未直接受害的

国家援引一国责任的权利就应当受到限制。尤其

是，不应当赋予它们第 54条提出的采取反措施的

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违约行为很严重或

影响到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时，这类国家也

不能有所作为；它们仍可进行外交交涉。第四次报

告第 35段已经正确指出，此类措施不等于援引责

任，也不要求任何特殊法定权益。此类陈述在现实

世界中是有价值的，可以用种种方式进一步加以协

调：例如，可以采取联合国或所涉其他组织所通过

的决议的形式，或者可以用于消除对不法行为国的

特殊诱因，或者用于协助受害国。所有这些应对措

施的效果会与反措施本身一样好。另外，正式的制

裁未必产生预期的良好迅速的效果，而且也可能伤

害无辜平民和第三国。因此，限制“伤害”的范围

和可以采取反措施的领域，并为此删除第54条，是

一项稳健的办法。

39．他还认为，删除第 43条 (b)（二）款提及

整体义务的文字也不无用处。不履行这类义务的后

果，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项（丙）

款已经讲明。无论如何，这种义务只有几项条约涵

盖，而且违背此类义务的现象也极为罕见。委员会

有几位委员已经指出，删除第43条 (b)（二）款将有

助于减少混乱，增进共识。

40．关于第 41和第 42条对严重违反对国际社

会的基本义务的处理，第 41条取代了一读通过的

关于国际罪行的第19条，已经不是秘密。所举的例

子，必须以现行法律为依据才会被采用。自那时以

来，国际罪行概念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国际

刑事法院又把这一问题推进了一步，规定可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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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但这不妨碍国家对所涉严重违约行为所负的

责任。因此，他认为，委员会必须保留第41和第42
条，而且必须把为说明第 19条所举的例子都放回

到第41条或评注里。在这方面，他同意第四次报告

第51段提到的荷兰的评论。

41．有关条款没有规定在“严重违约”情况下

的任何特殊或不同后果，不应当由此事实就断定，

普通违约和严重违约之间没区别。相反，这种区别

会有助于减少未直接受不法行为伤害的国家的参

与，也有助于限制它们对严重违约案件的反应。这

些反应可以加以组织，不必非走得像第 54条规定

的那样远。

42．最后，他觉得，反措施问题是一个委员会

大可撒手不管的主题。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既未

能使反对这一制度的国家也未能使支持这一制度的

国家满意。但是，既然反措施制度已经包括在条款

草案中，委员会就不应当放弃阐述第 53条中界定

的诉诸反措施的条件。还应当明确规定，提出和平

解决争端的手段是诉诸反措施的一项先决条件。另

外，第53条第3款应当删除，因为它规定了被认为

不属于现行国际法的措施，而且，如伊德里斯先生

所言，可以说它否定了该条存在的理由。

43．关于反措施的条款草案成功地把握住了国

际法院的判词和仲裁法庭的有关裁决。第二部分之

二第二章所传递的信息是，如果各国自行处理这项

法律，它们就必须在该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44．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他认为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应当采取公约形式。如果委员会长

期而细致的工作成果只成为大会决议的一份附件，

而不是一项有约束力的文书，将是一件憾事。至于

争端解决问题，他会接受中国的提案，也即第四部

分应当载明一项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由国家责任所

引起的争端的一般规定；该规定可以《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三条为根据。

45．关于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

问题，他赞成保留严重违约与其他违约之间的区

别，只要明确间接损害赔偿的目的不是要羞辱和惩

罚有不法行为的国家，而是要以补偿的方式反映该

违约行为的严重性。

46．至于反措施，他认为，不论情况如何，确

实有使反措施合法化的危险，第二部分之二第二章

的草案条款可以删除。然而，第二章的存在却有助

于保持整个案文的平衡。因此，解决办法可能不是

删除它，而是限制该章的范围，以减少与诉诸反措

施的可能性密不可分的危险。不可采取淡化第 54
条的办法，而且他认为应当按照伊德里斯先生和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的建议，把它连同第53条第3
款一块删除。

47．他以主席身份宣布有关国家责任的辩论到

此结束。委员会似乎同意，余下的条款草案应当提

交起草委员会，但不得妨碍可能根据协商而做出的

任何决定。协商可能是为解决未决问题而特别举行

的，也可能是由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组织的，该

工作组是为解决未决问题专门设立的，由特别报告

员克劳福德先生主持。

就这样议定。

中午 12 时 35 分散会。

  –––––––

第 2675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

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

卡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

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

托克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6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

跨 界 损 害 ）（A/CN.4/513, E 节；A/
CN.4/516；1 A/CN.4/L.601 和 Corr.1 和

Corr.2） 

［议程项目 6］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起草

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报告

（A/CN. 4 /L. 601和 Corr. 1和 Corr. 2）时说，起草委

员会已经完成了有关该专题部分的条款草案的二

读。

2．委员会决定把该专题（“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一分为二：

责任和预防。有关预防问题的条款草案题为“预防

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已在委员会第五十届

会议上完成一读。2 各项条款已经发给各国政府征求

意见。在其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

工作组，以协助特别报告员审查各国政府提交的评

论和意见。3以工作组的工作为基础，特别报告员提

出了对一些条款的订正，委员会已将这些条款转交

起草委员会。4 起草委员会因为在第五十二届会议期

间没有时间审议，所以就把它们列为本届会议议程

的第一个项目。

3．起草委员会没有对特别报告员在第五十二

届会议上提出的条款草案的结构做任何重大修改，

该结构以一读通过的案文为基础。尽管如此，他还

是提出增补一项序言和两项涉及紧急情况的条款。

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增补序言草案和条款草案的

标题和案文如下：

1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段。

3 《2000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09号文件。

4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序言草案和订正
过的第1至第19条，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721段。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缔约各国，

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其中规

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鼓励国际法之逐渐发

展与编纂，

铭记各国对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的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

还铭记各国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

方进行或许可各项活动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

忆及1992年6月13日《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认识到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兹议定如下：

第 1 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其有形后果有

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活动。

第 2 条 用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

(a)“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是指从造成重大损害的

可能性较大到造成灾难性损害的可能性较小的危险； 

(b)“损害”系指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

(c)“跨界损害”是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各当事国是否有

共同边界；

(d)“起源国”是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

他地方规划或进行草案第1条所指活动的国家；

(e)“可能受影响国”是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有可能发生重大跨界损害的国家；

(f)“当事国”是指起源国和可能受影响国。

第 3 条 预防

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预防重大跨界损害

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第 4 条 合作

当事国应真诚合作，并于必要时要求一个或多个有关

国际组织提供协助，以预防重大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

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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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执行

当事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或其他行动，包括建

立适当的监督机制，以执行本条款草案的规定。

第 6［7］* 条 核准

1．在下述情形下，须经起源国的事前核准：

(a) 在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的属

本条款草案范围的任何活动；

(b) 针对上述 (a) 项所述活动的任何重大改变；

(c) 计划作出可能使某项活动转变为属本条款草案范围

之活动的改变。

2．一国的核准要求亦应适用于属本条款草案范围的所

有在核准前已存在的活动。应审查已由该国签发的有关先

前已存在的活动的核准，以确保它符合本条款草案。

3．在核准的必要条件没有获得遵守的情况下，起源国

应采取适当行动，包括于必要时撤销核准。

第 7［8］条 风险评估

是否核准属本条款草案范围的某项活动，应特别根据

关于该项活动可能造成的跨界损害的评估，包括任何环境

影响的评估，作出决定。

第 8［10］条 通知和资料

1．如果第7 ［8］条所指的评估表明有造成重大跨界损

害的危险，起源国应及时将该危险和评估通知可能受影响

国，并应向它们递交评估工作所依据的现有技术和所有其

他有关资料。

2．起源国在收到可能受影响国的答复之前，在不超过

六个月的期间内不应就核准活动事宜作出任何决定。

第 9［11］条 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

1．各当事国在其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应进行协

商，以期就预防重大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所

须采取的措施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当事国应在这类

协商开始时，商定合理的协商时限。

2．各当事国应参照第10 ［12］条寻求基于利益公平均

衡的解决办法。

3． 如果第 1款所指协商未能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

法，起源国如果决定核准从事该项活动，也应考虑到可能

受影响国的利益，不得妨碍任何可能受影响国的权利。

第 10［12］条 利益公平均衡所涉及的因素

为了达到第 9 ［11］条第 2款所提到的利益公平均衡，

当事国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和情况，包括：

(a) 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程度以及有办法预防此类损害

的程度，或者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或补救造成的损害；

(b) 活动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该活动在社会、经济和

技术上为起源国带来的总体益处和它对可能受影响国的潜

在损害；

(c) 对环境产生重大损害的危险；以及是否有办法预防

此类损害，或者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或恢复环境；

(d) 起源国和在适当情况下可能受影响国愿意承担预防

费用的程度；

(e) 该活动的经济可行性，考虑到预防费用和在别处开

展该活动或以其他手段开展该活动或以其他活动取代该活

动的可能性；

(f) 可能受影响国对同样或类似活动所适用的预防标准

以及类似的区域或国际实践中适用的标准。

第 11［13］条 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1．如果一国有合理理由相信，在起源国规划或进行的

活动可能有对其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该国可以要求

该起源国适用第8 ［10］条的规定。这种请求应附有具体解

释，说明理由。

2．如果起源国认为它没有义务依照第 8 ［10］条发出

通知，则它应在合理期间内告知请求国，并附上具体解释，

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果这一结论不能使请求国满

意，经请求国提出要求，两国应迅速按照第9 ［11］条所述

的方式进行协商。

3．在协商期间，应另一方国家的请求，起源国应安排

采取适当的可行措施尽量减少危险，并酌情在合理期间内

暂停所涉活动。

第 12［14］条 交换资料

在活动进行期间，各当事国应及时交换涉及该项活动

的与预防重大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其风险有关的所有

现成资料。即使该项活动已经终止，也应该继续交换这种

资料，直到各当事国认为合适才停止。

第 13 ［9］条 向公众提供资料

当事国应以适当方式向可能受到属本条款草案范围内

的活动影响的民众提供有关该活动、所涉危险及可能造成

的损害的资料，并查明其意见。

___________
* 方框内的编号为一读通过的条款的编号。



64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第 14［15］条 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

起源国可以不提供对其国家安全或保护其工业机密至

为重要或涉及知识产权的数据和资料，但起源国应本着诚

意同其他当事国合作，视情况许可尽量提供资料。

第 15［16］条 不歧视

除非当事国为保护在属本条款范围的活动造成重大跨

界损害时可能受害或已经受害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另有

协议，一国不应以国籍或居所或发生伤害的地点为由对这

些人按照该国法律制度诉诸司法或其他程序以寻求保护或

其他适当补偿救济的机会方面实行歧视。

第 16 条 紧急备灾

起源国应酌情与可能受影响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

制定应对紧急情况的应急计划。

第 17 条 紧急情况通知

起源国应毫不迟延地以其支配的最迅速方式将有关本

条款草案范围内某项活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

并提供所有相关的现有资料。

第 18［6］条．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各国根据有关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

则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

第 19［17］条 争端的解决

1．如果在解释或适用本条款草案方面发生任何争端，

应通过争端双方相互协议选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办法迅速予

以解决，包括将争端提交调停、调解、仲裁或司法解决。

2．未能在六个月内就和平解决争端方式达成协议的，

争端的当事方应按其中任何一方的请求寻求建立中立的实

况调查委员会。

3．实况调查委员会应当由争端当事方各自指定的一名

成员以及另外一位由这些被指定的成员选出的不具有争端

双方任何一方国籍的成员组成，由后者担任委员会主席。

4．争端一方涉及多个国家且这些国家不同意委员会的

一名共同成员而每一国提名一名成员，则争端另一方有权

提名同等人数的成员进入委员会。

5．争端双方提名的成员未能在请求成立委员会三个月

内商定主席人选的，争端任何一方均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

指定一位不具有争端双方任何一方国籍的委员会成员担任

主席。争端一方未能在最初提出第 2款规定的请求三个月

内提名一名成员的，争端另一方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指定

一位不具有争端双方任何一方国籍的成员。以这种方式指

定的成员构成单一成员委员会。

6．委员会应当以多数票通过其报告，除非委员会是单

一成员委员会。委员会应将报告提交争端双方并阐明其中

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争端双方应秉承善意予以审议。

4．在预防专题的标题中，为了用语统一，仅

将英文本中的 “damage”一词换成了 “harm”。起草委

员会还删除了标题中的“公约”一词。起草委员会

认为，这份未来的文书是一份委员会将要在其建议

中向大会提出的一项决定。

5．第1条，起草委员会未做改动。它界定了条

款草案的范围。根据一些国家政府的评论和起草委

员会内部提出的一些评论，最好删除“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几个字，因为某项特定活动是否被禁止，

并不总是很清楚的。照此推论下去，无论某项活动

是否被禁止，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应当始终能够坚决

要求其活动带来跨界损害危险的国家履行条款规定

的义务。另外，不能因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援引了这

些条款而阻止其在之后主张所涉活动属于被禁止的

范围。然而，整个起草委员会都认为，“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几个词的用意是要把该专题和国家责任专

题分开，同时处理如此这般被禁止的活动或不法活

动。目前要取消两个专题之间的分界线，只会造成

混淆。起草委员会担心，国际法禁止和不加禁止的

活动之间的区分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而且援引条款

本身不得阻碍主张所涉活动是非法的。因此，关于

第 1条的评注应当详细阐明这个问题。第 1条的标

题也作了修正，改为“范围”。

6．第 2条界定了草案所用的 6个用语。(a) 项
中的“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这一概念，很难

界定。委员会的目的显然是指一起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和该事件发生后造成的损害程度这二者相结合所

产生的影响。一读通过的案文把这种危险的范围

界定为涵盖“造成灾难性损害的可能性较小的和造

成其他重大损害的可能性较大的危险”。这种办法

在各国政府中造成了一些混淆，因为不清楚该条是

指多种替代选择，还是仅指两种选择。在工作组的

协助下，特别报告员随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即

“从造成重大损害的可能性较大到造成灾难性损害

的可能性较小的危险”。起草委员会认为，这一新

的表述只是增加了混乱，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两类

确定的、可能性或大或小的活动之间不存在多种可

能性。委员会更倾向于采用一读案文的修改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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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的案文把危险界定为包括两大类，而不是介

于两大类之间的多种危险。分析造成跨界损害的概

率及损害的影响，必须联系实际环境来决定。“跨

界”一词已经插在了“损害”前面，以排除任何其

他种类的损害。为使案文保持一致，(b) 项已用“损

害系指”代替了“损害包括”。(c) 项没做改动。(d)
项的措辞已经修改，以反映第11条的措辞，根据该

条，如果某项活动是在某国的领土内规划的，那么

该国也被视为起源国。因此，(d)项提到了在其领土

内“规划或进行……活动”的国家。在 (e) 项中，新

措辞与 (a) 项的措辞同样都通过有危险的国家来界

定“可能受影响国”，并明确可能有不止一个国家

受影响。起源国是以单数界定，但是也可能有不止

一个，例如，如果两个邻国在其共同边界上规划或

进行一项行动的情形。在 (f) 项中增加了关于“当事

国”的内容，是特别报告员为了做出澄清才加上去

的，起草委员会也予以了保留。

7．第 3条是关键的一条，其中规定了一般预

防义务。整个草案都建立在这种义务的基础上。它

似乎能为各国政府所接受。“起源国”用单数，以确

保与第2条的定义一致。“重大的跨界损害”这一用

语，现在紧接在“预防”一词之后，以明确指出各

国将要采取的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损害；如

果预防不成，则惟有求其次，尽量减少危险。原先

的措辞，可能已经被视为把预防和尽量减少危险放

在了同等地位上。为了明确那并非是这些措施的目

的，起草委员会还插入了“或随时”几个字。评注

将会解释“一切适当的措施”包括缔约国有义务，

特别是，通过包含国际公认标准的国家立法，这也

将构成判断这些措施是否适当的一个基准。评注还

会强调第 3条补充了第 10和第 11条，而且这三项

条款彼此相得益彰。

8．第 4条也已经为各国政府所接受，而且只

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以便像订正过的第 3条一样

强调预防为主。

9．第 5条的案文还是一读通过的案文，未加

修改，因为各国政府没有就该条发表评论意见。然

而，有人担心该条会被误解为只有规划被该条款所

涵盖活动的国家，才有义务采取所述行动；为了消

除这种担心，有必要在评注中澄清该条适用于任何

可能成为“当事国”的国家。还要明确的是，该条

在立法和行政问题上对所有缔约国都有约束力，但

只有当事国才有义务采取措施建立监督机制。

10．第6条对应于一读通过的第7条。已经做了

一些澄清。第1 (a) 款使用的是单数形式的“任何活

动”，而不是“所有活动”；(c) 项中出现的是“任何

计划”而不是“一项计划”。第2和第3款未加改动。

11．第 7条，即原第 8条，规定在核准本条款

范围内的任何活动之前，必须评估该活动可能造成

的跨界损害。该条的案文与一读通过的案文相比略

有改变，但只是为了清楚起见。该条反映了国际法

当前的趋势，即要求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

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但这项要求仅针对跨界

危险的影响及其评估。加上“特别”这一短语，不

只是强调这种新因素，而且也是要指明这一要求的

重要意义。然而，在决定是否核准某项活动时，其

他因素也可能很重要。起草委员会在该条最后又加

上“包括任何环境影响评估”这一短语。有人提出

疑问，“可能造成的跨界损害的评估”这一概念是

否与“环境影响评估”概念相同。起草委员会认为，

前一概念应当根据第2条 (b) 项的“损害”定义，广

义地理解为“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

12．之所以没有把核准界定为“事先”核准，

是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一是，对于即将开展的新

活动，何时才需要核准，二是，它可能涉及正在开

展的活动中的变动情况。至于该条的标题，一读通

过的第8条的标题是“影响评估”，特别报告员曾建

议拟为“环境影响评估”。新标题的范围很宽，足

以反映其内容。

13．第 8条，即原第 10条，适用于根据第 7条
所做评估表明规划的活动确实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

危险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第 8条连同第 9条和

第 10条，共同规定了平衡各当事国利益的一套程

序，为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了合理机会。之所以从第

2款中删除“事先”一词，就是考虑到第7条所解释

的原因。该款还更明确地规定，决定核准的时限为

“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间内”。

14．第9条，即原11条，包括了所有关于预防

措施协商的规定。起草委员会只做了微小的措辞上

的改动，不影响特别报告员为第 1款增补的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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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里提出的要求，也即当事国应就协商的合理时限

达成协议。第一句话也根据第 3条和第 4条的改动

做了相应修改。原第13条第3款移回到其最初在第

11条中的位置，以与下一条中规定的协商时间安排

相合，因为在活动获得核准之后，甚至是在活动已

经开展之后，都有可能出现协商。

15．第 10条对应于一读通过的第 12条。其目

的是为各国开展关于利益公平均衡的协商提供指

导。未对措辞做出重大修改。

16．第11条与一读通过的第13条相应。第1款
的 “have a risk”这一短语已经改成了 “involve a risk”，
以与第1条保持一致。“对其”几个字已经插到“造

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之前，以清楚地表明，只

有确实有危险的国家才可以要求适用第 8条。为了

精确起见，用“起源国”替代了“后一”国家。同

样，第2款中的“其他国家”已经换成了“请求国”，

第二句也重新改写过，避免再提到“其他国家”。第

3款是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10条中移回来的，它

之前在第10条中为第2款之二。

17．第 12条，即原第 14条，涉及为了预防或

尽量减少重大跨界损害危险而开展活动之后将采取

的步骤。各国政府没有对起草的措辞方式提出建

议，但起草委员会却对案文做了微小的改动，以使

该条文与第 3和第 4条一致，特别是在使用“预防

重大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其危险”这一措辞方

面保持一致。起草委员会还在“涉及该项活动的”

这一短语之后插入了“所有现成资料”，从而澄清

了该资料与该项活动之间的联系。

18．起草委员会认为，由于第 12条涉及资料

交换，所以值得重新拟订，以确保它不仅在活动

进行时适用，甚至在活动已经停止时也适用：例

如在活动涉及核废料的情况下。因此，新插入了

第二句，使全句成为：“即使该项活动已经终止，

也应该继续交换这种资料，直到各当事国认为合

适才停止”。这一句确认了一个事实，即某些活动

即使终止后，其后果仍然构成了跨界损害的重大

危险。在这一点上，起源国的义务没有结束，资

料交换也应当继续，各当事国应当继续监测潜在

危险，一旦危险出现就准备应付危险。评注中将

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19．第13条对应于一读通过的第9条，它吸收

新潮流，即力求让生活、健康和财产可能受到影响

的人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

们向最终负责决策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各国政府

的评论意见表明，它们对于该条没有实质上的或措

辞上的疑问，因此起草委员会没有做任何改动。它

只是改换了该条的位置，把该条放在了第 12条之

后，这样似乎更合适。

20．第 14条，即原第 15条，为起源国依据本

草案其他条款承担的提供资料义务做出一个例外规

定。它的表述方式受各国政府欢迎，不过有人建议

应当提到“知识产权”，因为“工业机密”这一用语

不够宽泛。起草委员会表示同意，并插入了“或涉

及知识产权的”几个字。“工业机密”尽管已被涵盖

于“知识产权”中，但这一用语仍然予以保留，目

的是要确定该条充分涵盖了各种受保护的权利。为

了用词一致，避免冗余，稍微修改了几处措辞。

21．第15条，即原第16条，以《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第32条为基础，规定了一项基本原

则，即起源国要准许诉诸其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

不得基于国籍、住所或发生损害地点而予以歧视。

起草委员会认为，既然《公约》第32条在委员会和

第六委员会都得到了广泛讨论，所以不宜做实质性

改动：只稍微修改了一处措辞。

22．第 16条是新案文，在一读通过的案文中

没有对应的条文。大家都认为，草案所预想的情形

按理包括紧急情况，因此也应当处理紧急情况。第

16条本身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28条
第 3和第 4款为基础。它要求起源国应酌情与可能

受影响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制订对付紧急情况

的应急计划。对特别报告员原来在第三次报告 5 中
提出的案文做了两处微小的修改，而且将该条的标

题定为“紧急备灾”。

23．第17条也是新案文，以《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公约》第28条第2款为基础。该条的目的是

要求起源国以最迅速的方式将有关该条款范围内某

项活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并提供所有

5 《2000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1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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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现有资料。由于该条没有界定“紧急情况”，

因此评注中将就此问题提供指导。起草委员会对特

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案文做了微小的措

辞改动，以与其他条款保持一致。此外，“最迅速的

方式”之前的“现有的”一词，已经换成了“其支配

的”，因为各国可利用的方式不同，关键取决于其

发展水平。虽然最迅速的方式可能存在，也即通常

意义上的“现有的”最迅速的方式，但实际上并非

所有的国家都能拥有这种方式。新的措辞似乎更好

地捕捉了这种细微的差别。

24．起草委员会认为，该规定可以解释为起源

国的义务仅限于通报紧急情况，其目的则是要确保

可能受影响国始终能得知有关紧急情况的所有事

实。为更清楚起见，起草委员会决定在条文最后加

上“并提供所有相关的现有资料”。

25．第18条，也即原第6条，确立了各国根据

该条款草案的规定而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与其根据条

约或习惯国际法的规定而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之间

的关系。结合该条，起草委员会讨论了本草案代表

的是一项框架公约还是一项传统公约，而且事实很

清楚，“框架公约”没有统一的定义。有些人认为，

为了使一项框架公约能够落实，缔约国应当通过另

一项条约就其适用问题达成一致；其他人则认为，

框架公约可以直接适用，无需借助任何其他条约。

起草委员会终于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在该条草案中

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最终应当由各国来决定。

26．一读通过的案文指出，该草案“所引起的

义务”不妨碍各国根据有关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则

而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中的相应条款中没有提及公约中有什么内容

会影响现有协定引起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起草

委员会认为，这种措辞方式不适合该条款草案，可

是一读通过的案文可能限制太严，因为它仅提到

“义务”。该《公约》的规定只涉及该《公约》与在

该《公约》对一缔约国生效之前已经对该国生效的

各种协定之间的关系。而第 18条却涉及现有协定

和今后的协定，还涉及由国家实践发展而来的习惯

法。条约之间互相重复的所有问题当然不可能全部

得到解决，但是起草委员会却发现不妨从一读通过

的案文的开头一句中删去“所引起的义务”，只提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各国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当

然，“条约”前面的“有关”一词也修饰习惯国际法

规则。

27．第 19条，也即原第 17条，保留了一读通

过的案文的各项规定，它们取自《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第 33条第 1至第 3款。然而，一读

通过的案文一直是一种“不健全”的争端解决机

制，因为它的运作需要争端的各个当事方充分合

作。如果一方拒绝合作，就无法成立实况调查委

员会。

28．起草委员会认为，尽管不去制订可能妨

碍各国政府批准的正式争端解决条款是出于谨慎，

但列入一项可能会损害该草案所含义务的不健全

的争端解决条款也会适得其反。 委员会还觉得，

该条款草案中关于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规定应当与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规定相似，因为

后者的争端解决机制是经过各国广泛谈判且被视

为是可以接受的。在此基础上，委员会订正和重

新起草了第 19 条， 以概要的形式呈现了《公约》

第 33条的内容。

29．第 1款阐明了争端各方以自己选定的和平

方式迅速解决在解释或适用本条款方面所发生的

任何争端的义务。这些和平的方式包括谈判、调

停、和解、仲裁或司法解决。所列方式当然不是

详尽无遗的。起草委员会认为，在被提及作为争

端解决模式的争端双方的“相互协议”中，包括争

端双方以条约形式达成的、规定了特殊的争端解

决模式的协议：例如，以仲裁或其他方式解决争

端。这就是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公约》所用措辞的原因。该款并没有涵盖争

端各方之间“没有可适用的协定”的情况，因此评

注会对此做出解释。

30．第 2和第 3款指明，如果争端各方不能就

争端解决方式达成一致，起码要设立一个实况调查

委员会。各方提名一人担任实况调查委员会成员，

实况调查委员会各位成员要商定一名主席——联合

国赞成使用的一个中性词。

31．第 4款是新订的一款，它涉及实况调查委

员会的构成。实况调查委员会这种机构，成员名

额必须均衡，以赢得争端各方的信任。就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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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而言，起源国很可能只有一个，而可能受影

响国却不止一个。如果争端各国都选派一名实况

调查委员会成员，那么可能受影响国的成员可能

会占多数，因而委员会的构成也会失衡。起草委

员会选择的办法是，允许起源国任命与可能受影

响国任命的成员人数相同的成员。第 5和第 6款指

明如果任何争端方拒绝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将任

命实况调查委员会成员，还描述了通过实况调查

委员会报告的种种方式。

32．第 19条没有涉及程序规则和实况调查委

员会的经费问题，但这些问题也许会在评注中加以

处理。评注也必须强调指出，该条是依照《国际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33条拟订的，因为该《公

约》设立了一个均衡而公平的实况调查委员会，这

种委员会即使在争端一方不合作的情况下也可以设

立并运作。

33．载列序言违背了委员会的惯例，可是特

别报告员认为，提到某些原则也许可以更好地设

计贯穿本草案始终的利益均衡测试。起草委员会

表示同意，但希望序言部分仅侧重于本草案的核

心原则。因此，序言第一段提到了与《联合国宪

章》第十三条第一项（甲）款相符的编纂和逐渐发

展国际法原则。序言第二和第三段意在为利益均

衡测试提供依据，还提到各国对其领土内或受其

控制的其他地方的自然资源具有永久主权及各国

在此类领土内进行或允许进行活动的自由并非是

无限制的。序言第四段提到了《关于环境与发展

的里约宣言》6，但没有具体引述防备方法与可持

续发展原则，评注中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同时一

并提到“谁污染谁付费”原则。

34．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通过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序言草案

和条款草案的案文与标题，但秘书处可在某些语文

的文本中做必要的编辑更正。

就这样议定。

6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
及更正），第一卷：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 1，附件一。

35．梅莱斯卡努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工作出色

和乐意考虑评论意见，感谢起草委员会的各位委

员。此项工作圆满结束，证明委员会决定把本条款

草案限制在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方面是加倍正

确的。

36．委员会受大会委托重点处理不法行为的

责任及赔偿责任问题。赔偿责任，很遗憾，是一

个其他语文没法翻译的词，它是对危险承担的责

任，或干脆说是对国际法不加禁止、因而也不构

成各国不法行为的活动承担的责任。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责任这一主题，曾由

之前的特别报告员， 尤其是巴尔沃萨先生和昆

廷 －巴克斯特先生负责。 巴尔沃萨先生在其第

十二次报告 7 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赔偿责任的条款

草案，其中包括 30多项条款。委员会决定只处理

该专题的一个方面，即预防跨界损害，但这一事

实并不意味着委员会今后会放弃一般义务，转而

处理赔偿责任这一专题。

37．他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第 3条可以解释为

创造了一项国家责任一般义务，甚至是对国际法不

加禁止的活动承担的一般义务。他想起了罗马尼亚

公路法中关于有轨电车进站速度限制的一节，它规

定司机必须减速以防发生事故。罗马尼亚的警察智

慧非凡，总是把这一规定解释为，如果发生事故，

自然是司机开得太快，即使有轨电车一直在龟速行

驶。同样，第 3条也可以被解释为，如果发生重大

跨界损害，这只能说是起源国没有采取一切适当的

措施加以预防。因此，有必要再回头讨论赔偿责任

问题。

38．布朗利先生谈到程序问题时说，许多委员

不想继续讨论赔偿责任问题。他们不期望讨论这一

重要的原则问题，也不应当把他们的沉默视为赞同

梅莱斯卡努先生的观点。

39．主席说，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看法，吁请

各位委员只评论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不要提出与赔

偿责任有关的一般问题。

7 《1996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4/475 和 Add.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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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卢卡舒克先生对特别报告员提出草案表示

感谢。如果委员会也能够同样顺利地完成有关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的工作，会大大提高自身的权威性。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十分

均衡，切合实际，所以有充分理由期望大会将予以

通过。

41．佩莱先生说，看到委员会刚刚通过一项新

草案，当然令人感到高兴，所以他也像其他委员一

样自满。诚然，对他来说，很难说这是一种自满之

情，因为凡是他参与拟订的草案，几乎都令他感到

激动，而且主题重大，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草案。即

使从形式上看，草案与环境问题无关，可它的全部

内容都与环境有关。另外，该专题已经到了编纂的

时候了，也有益于审慎而坚定地逐渐发展国际法。

不过这也就是问题之所在。草案中不仅没有包含任

何逐渐发展因素，而且真正说来，在编纂领域里也

是一大退步。他绝不是激进的环保分子，也不是有

时表现得像一个人权卫士的国际环境法专家，他不

会采用令人困惑的“美好意愿”式的办法。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事实恰好相反。尽管有可能冒犯特别

报告员，但他仍然认为草案完全不得要领。各位委

员可能对所通过的细节和规定吹毛求疵，但总的说

来，草案中既没有任何应受指责的内容，也没有任

何能引起重大争议的内容。那些没有被草案所涵盖

的内容才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震惊。

他对审慎的通知与协商义务表示欢迎，可是除此以

外，虽然他或许不能把草案称为温水，那样做有些

过分，但借用巴尔沃萨称呼另一项草案的话，可以

把本草案称之为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这就是说实在

国际法的所有最新进展都被有意抛开了。草案只字

未提防备原则，而防备原则却是国际环境法最新

发展的核心所在。无论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

告 8 中曾如何断言，但防备原则已不再仅仅是一项

政治原则，而是一项真正的基本法律原则。这项原

则今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草案在此核心问题上不

发一言，这种做法不仅令人扼腕，甚至有可能危及

将来。他担心通过这一草案会妨碍加强这一原则，

也会抑制其他较不显著的发展。他担心各国会利用

草案的沉默来阻碍某些重要的改变。委员会在编

纂时眼睛只盯着过去，根本不看未来，对当前也

8 《1998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87和 Add. 1号文件。

抱着有些狭隘的态度。他不反对通过草案，因为，

用句套话讲，它根本没什么大不了，而且无论如

何，他也觉得，即便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也聊

胜于无。

42． 当听到第 19条第 6款时， 他突然大笑起

来，因为该款规定，除了单一成员委员会的情况以

外，委员会应以多数票通过其报告。他无法想象，

起草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在通过这样的措辞时脑袋里

是怎样想的。

43．草案极度缩手缩脚，对他来说，这证实委

员会不是为了处理这种主题而设立的，而且最好还

是不要继续探讨该专题的其他方面，也即赔偿责任

问题了。如果委员会不能反映出在预防方面新近明

显形成的主要趋势，那么，它在遇到一个更具争议

性的主题时显然会不知所措。这种主题正是激烈争

论的核心，它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无

法通过法律专家的编纂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的

看法与梅莱斯卡努先生的看法截然相反。草案也许

能成为一项公约：这样更好，或许这样更糟。不

过，在他看来，编纂，即便不是退步，无论如何也

不过是停滞不前。他不禁要问，这种实践究竟意义

何在。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无法让人保持清醒。

44．卡特卡先生说，佩莱先生在极力贬低预防

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这一专题的重要意义。大

家也许记得，佩莱先生在讨论对条约的保留专题时

喜欢抱怨拆台工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位委员

应当礼貌对待其他委员所谈的专题。在对条约的保

留和特别报告员有关该专题的具有独创性的工作方

面，有些委员持有不同意见，但是没有人称之为不

含咖啡因的咖啡。他希望，对委员会已经决定着手

讨论的专题，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语言。刚刚通过

的草案不像它应有的那样有力，就是因为有拆台工

作在困扰该专题。

45．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告诉佩莱先

生，他觉得十分有趣的那句话是起草委员会从委员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

款草案第 33条 (b)（五）项搬来的。9 各国已经通过

9 《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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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项草案，那句话就在《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第33条第8款中。

46．庞布－齐文达先生赞赏特别报告员就该专

题所做的卓越工作。他说，令人惊奇，确切说是令

人不安的是，在一项关于预防问题的草案中，其序

言部分竟没有提到预防这一概念。

47．在法文本中，“jurisdiction（司法审判权）”

一词应当换成“compétence（权限）”，而且还需要

做其他一些修改。

48．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赞赏特别报告员和

起草委员会完成的佳作，他忍不住要由衷地表示赞

同。

49．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发扬光大历任特别报告员所取

得的成果，赞扬他为使本专题的工作最终取得成功而

做出的贡献。本草案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序

言中肯定了可持续发展、各国对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

拥有永久主权、保护环境以及国家之间合作等原则，

把该专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关于最后一项原

则，本草案取得的一项特别可贵的成就是，它确立了

一个国家之间开展对话与协商的框架。

50．无疑，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规定方面本

可以走得更远，但正如佩莱先生自己在另一场合指

出的那样，法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关于可

能之事的艺术。他本人认为，本草案包含了与该专

题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实现了预防责任的制

度化，强调要求进行事先核准和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在内的危险评估，并对国家责任和国际责任进行了

必要的区分。

51．最后，再回到序言上，他希望提请大家注

意序言所包含的重要但书，各国在其领土上或在其

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或许可进行活动的自

由并非是毫无限制的。主权概念在当代国际法中没

有削弱；相反，它将在受益于国际合作原则的互相

影响过程中得到肯定。

52．卡姆托先生像其他委员一样祝贺特别报告

员和起草委员会完成关于该专题的工作。无可否

认，在关于严格责任的原条款草案被肢解之后，要

取得突破性成就，本来就很难。然而，他也在某种

程度上赞同佩莱先生对本条款草案所表示的至少是

不露声色的欢迎。即使在预防领域，考虑到国际环

境法当前的发展，本来也应当有可能引进一些新的

因素。

53．有几点需要在对条款的评注中给予更详尽

的处理。第一，对于新概念“执行”与更传统一些

的概念“适用”之间的区别，应当略加解释。第二，

第 3条没有提到防备原则，非常令人遗憾，佩莱先

生也提到了这一点，评注中应当讲清楚要从广义上

理解“预防”这个术语，比如包括防备原则。第三，

对第 17条的评注应当指明，该条的规定要求起源

国向可能受影响国提供一切有关的现有资料，在涉

及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方面，则应遵守第 14条的

规定。

5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鉴于佩莱先生对条款草案的看法显然雄辩有力，很

遗憾他没有时间更深入地参与起草过程。然而，佩

莱先生的评论意见已完全被采纳，认为草案令人失

望的也不止他一个。其他委员，还有大会的代表也

提出了同样的批评。然而，应当牢记，在1996年第

四十六届会议至本届会议期间，本草案经历了不下

四读，他身为特别报告员在这期间也尽自己所能考

虑了各位委员的多项评论和建议。

55．他认为，指责草案中不含逐渐发展因素是

没有道理的。草案强调危险管理至关重要；它引进

了关于强制性通知和提供资料的规定；把核准列为

任何活动得以继续的一项基本先决条件，而且一旦

草案获得通过，此种核准甚至适用于先前已经开展

的活动。另外，正如应当在评注中极其明确地指出

的那样，这种核准应当包括所有可以利用的最现代

化的管理技术。这种体制机制将与时俱进，跟上技

术发展的速度。许多国家也指出，非歧视、通告公

众和紧急备灾等其他方面都是逐渐发展因素，不是

国际法中的现行做法。

56．因此，认为草案完全“不含咖啡因”，不符

合现行编纂原则，也没有逐渐发展因素，这种看法

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断言，也与各国政府和委员

会委员的观点矛盾，不过佩莱先生当然完全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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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他本人，身为特别报告员，

他认为草案经历了 23年的漫长过程终于获得通过

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不过这不是他的功劳，而

要归功于辛勤工作的前任特别报告员们。他现在很

高兴让各国去决定本条款草案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

的余地。

57．卢卡舒克先生说，佩莱先生极其情绪化的

发言，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特别报告员的草案非常

稳妥。如果委员会听从佩莱先生的建议，至少还需

要再过 20年才能拿出任何实际成果。通往地狱的

路都是用善意铺就的，既然时间没到，委员会也就

没有必要走那条路。特别报告员也没必要自我辩

护：草案极为切合实际，而且会为国际法的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

58．布朗利先生说，就事实而论，草案与跨界

损害无关，而是涉及危险管理。它实际上是个新问

题，事实证明它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许多没在本

次会议发言的委员都认识到，草案很有创意，而且

在某些方面确实很激进。

59．加利茨基先生说，委员会已全面接受预防

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这一分专题作为深入研究

的对象，而且特别报告员也已提出了研究结果。应

该由各国来决定是否继续审议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他建议委

员会向特别报告员致敬，特别报告员的努力付出使

得有关这一分专题的工作圆满完成，这份敬意是他

应得的。

60．主席说，在非正式协商之后，委员会将在

下一阶段重新回到建议条款草案采取何种形式的问

题上。

国家责任 10（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11 A/CN. 4 / 517和 Add. 1；12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10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11 见上文脚注1。
12 同上。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6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与国家

责任草案的形式和争端解决条款有关的协商结果时

说，经过有多位委员参加的讨论，大家就以下四点内

容达成了一致。第一，报告要充分反映委员会在这个

问题上的不同倾向，要充分重视许多委员所表达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即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即使

不是立即，也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促成一项公约。

62．第二，核准了多位委员尤其是卢卡舒克先

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提出的两阶段办法，也即委员

会首先应当建议大会以决议形式注意到案文，把案

文列为附件，并以适当的措辞强调这一主题的重要

性以及由于缺乏关于国家责任的最终案文导致目前

在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方面存在空白。在2000
年 12月 12日大会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

问题的第 55 / 153号决议中，有一个对第一阶段很

有用的先例。显然，报告中也会提到这样一项决议

中可能包括的其他因素。第二阶段就是在大会今后

的某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目的是能把条

款转化成公约，如果大会也像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一

样，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

63．第三，委员会似乎不必具体明确这事应当

何时发生。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由第六委员会内部

掌握的事，它还有许多其他案文要审议。但是，到

第二阶段就会适时要求审议这个问题。

64．第四点，希望委员会将予以通过并且大会

将在其决议中予以一般注意的这些条款中不保护争

端解决机制，因为它对此类条款不合适。当然，这

不妨碍关于反措施与争端解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

问题，也不妨碍中国在“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意

见”（A/CN. 4 / 515 和 Add. 1 - 3）中提出的提议——

如果起草委员会根据与案文中的这些问题有关的辩

论认为该项提议是适合的。再说一遍，条款务必不

要有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不过，委员会将提醒大

家注意解决涉及国家责任的争端是否可取；并提醒

大家注意委员会在一读通过的草案 13 中拟订的、作

13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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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可能的执行办法的机制，但也会请大家注意

其他的可能性；而且委员会将让大会在第二阶段去

审议在最终的公约中是否列入以及列入哪些争端解

决规定。

65．大家认为，一项符合上述方针的程序有助

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些条款，并有助于达成一项

协商一致的办法来解决这些条款今后的待遇问题。

中午 12 时 5 分散会。 

  –––––––

第 2676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

卡特卡先生、卢卡舒克先生、蒙塔兹先生、

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

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1．主席请规划小组的主席哈夫纳先生宣布规

划小组的最终构成。

2．哈夫纳先生（规划小组主席）说，规划小

组由下列委员组成：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

斯先生、布朗利先生、加利茨基先生、伊德里斯

先生、卡姆托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佩

莱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和贺先生（当

然成员）。

上午 10 时 5 分散会。

  –––––––

第 2677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

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

特卡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

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

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

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

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 
先生。

  –––––––

法律顾问的发言

1．主席请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

汉斯·科雷尔先生向委员会介绍联合国最新法律工

作动态。

2．科雷尔先生（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

律顾问）说，秘书长向 2000年 9月 6日至 8日举行

的千年首脑会议提交了报告“我们人民：二十一世

纪联合国的作用”（千年报告），1 报告多处提到联

合国工作中的各项法律要素。在筹备首脑会议时，

法律事务厅曾建议利用这一时机，由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签署和批准各项公约。在三天的首脑会议期

1 A/54 /2000。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73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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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共采取了 273项条约活动，出现了史无前例

的发展。从此以后，这一成功的尝试将应用于每次

大会：每年春季都提醒各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借此机会到法律事务厅签署和

批准公约，届时邀请媒体参加。大会 2000年 9月 8
日第55 / 2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也特别

在第9、24和第25段中申明致力于法治，为此提出

可以加以推广的标准，并屡次提及国际法院以及采

取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愿望。

3．他要祝贺委员会在其议程所列议题上取得

了进展。大会也对取得的工作成就表示赞赏。他诚

恳地希望本届会议能够完成国家责任专题和国际法

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专题。委员们都

知道，大会已注意到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

告中关于委员会未来各届会议的会期、性质和地点

的部分。2 他再次强调委员会十分需要合理有效地

使用时间和资源。毫无疑问，大会将密切关注即将

召开的分期会议，分期会议必须证明比连续会议节

省而且高效。预计本届会议的费用从现有资源中支

出。关于未来的各届会议，对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

议的10周分期会议已有拨款。

4．大会在 2000年 12月 12日第 55 / 153号决议

中表示赞赏委员会在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

问题专题上做出的宝贵工作。大会注意到关于该

专题的条款，并请各国政府在处理国家继承涉及

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时酌情考虑这些条款中的规定。

它还建议尽一切努力广泛传播条款案文。为了落

实这一建议，已将条款放置在互联网上，目前还

在讨论其他方案。最后，大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

其第五十九届会议的议程，以探索缔结公约的可

能性。

5．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大会

在 2000年 12月 12日第 55 / 150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一

个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委员

会将在2002年3月开会两周，继续进行该专题的相

关工作，巩固已达成协议的领域，解决未解决的问

题，以便制订一项可普遍接受的文书。

2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4 -
735段。

6．2000年6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完成

了其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和《犯罪要件》案文草

案的工作。预备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纠正了案文中

的某些技术偏差，所以推迟发布《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的最后案文。最后文本将很快公布，各国

议会可着手批准。

7．目前，预备委员会正在审议五项议题：国

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之间关系协定草案；法院的特

权和豁免权草案；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财务条例

和细则草案；侵略罪行的定义。一些议题已取得实

质性进展，有的议题可望在 2001年 9月 24日至 10
月 5日预备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完成。预备委员会已

着手进行建立法院的实际安排。许多人认为，已获

得 139个国家签署和 31个国家批准的《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可于2002年中生效。巴拉圭是最新批

准《罗马规约》的国家（2001年5月14日）。

8．为了在塞拉利昂和柬埔寨建立国际刑事法

院，安全理事会在 2000年 8月 14日第 1315（2000）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与塞拉利昂政府谈判订立一项协

议以建立独立的特别法庭，该特别法庭不同于按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设立的前南斯拉夫法庭和卢

旺达法庭，而是按照特别安排而设立。2001年 1月
1日，塞拉利昂政府、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就法庭

的设立与规约达成协议。2001年3月23日，秘书长

请会员国在 2001年 5月 22日前为该法庭自愿认捐

资金。同时，秘书长本人几次会见有关国家集团，

不久还将设立一个小型管理委员会确认认捐的资金

是否为法庭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9．柬埔寨的问题较为复杂：设想的是成立国

家法院，但有国际人员参与。2000年，他两度访问

金边，与主管部长理事会的高级大臣Sok An先生谈

判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之间协定的案文。然而，直

至2001年1月，国民大会和参议院才通过关于该问

题的国家法律，随后将案文提交宪法委员会审议。

有些明显关涉国家利益的问题仍有待解决，目前法

律事务厅正等待着经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的正式译

文，然后依据该译文最后完成协定。

10．关于恐怖主义，根据大会 1996年 12月 17
日第51/210号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于2001年2月
12日至23日举行了第五届会议，继续审议《制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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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草案和《关于国际恐怖主

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特设委员会根据其任务，还

讨论了召开反恐怖主义高级别会议问题。大会2000
年 12月 12日第 55 / 158号决议延长了特设委员会的

任期。

11．《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

勒莫公约》）及其议定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

民的补充议定书》）于 2000年 12月 12日至 15日在

意大利巴勒莫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上开放供签署，

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了开幕仪式。124个国家签署该

《公约》， 两项议定书分别收到 82份和 79份签字

书，充分显示了多边团结。现在签字国已分别达

到 126个、85个和 82个，但尚未有任何国家交存

批准书或加入书。公约和议定书的目的是加强国

际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包括洗钱活动。除其他外，

在司法事项的合作、 协调国家立法、 交换信息、

引渡和保护证人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公约还设立

了筹资机制，以协助贫困国家在国内履行国际法

律义务。还酝酿依据《公约》谈判其他议定书。关

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

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

书》已经完成，不久将开放供签署。在召开签字

会议的同时，还举行了“地球村的法治——主权和

普遍性问题”研讨会，参加者人数众多，国际传媒

做了广泛报道。他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研讨会并作

为重要的发言人发言，论及多个当下关心的问题，

包括网络犯罪问题。

12．关于海洋法，2001年5月14日至18日在纽

约举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次缔约国会议，

审议的内容有：经修订的《海洋法国际法庭财务条

例》；《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设立财务委员会；

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的事项，特别是要求

秘书长向缔约国报告海洋法发展情况的第 319条。

在公约起草时，没有预见到大会可在海洋法的工作

上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他所在的部门向大会提交

了海洋法所涉事项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应当可以令

缔约国会议满意。最新报告可从因特网上下载，其

中以许多令人震惊的事实证明海洋面临许多威胁而

且威胁在不断增加。

13．大会第 54 / 33号决议为促进大会对海洋事

务发展情况的年度审查而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

式磋商进程于2001年5月7日至11日举行第二次会

议，重点讨论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以

及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方面的协调和合作。

14．过去十年间，在对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

告进行讨论之际，与第六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同时举

行的还有各国外交部长的法律顾问非正式会议，目

的是让那些在协调受委员会各项提案影响的各国家

部门的工作方面起到特别关键作用的人士也参与进

来。下次法律顾问会议将于 2001年 10月 29日至 30
日举行，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将担任会议的协调

人。

15． 关于外联方案， 他于 2000 年 6 月 6 日采

取行动，通过各国首都的法律顾问和美国国际法

协会的通讯发出信函，呼吁世界各地的法学院院

长开设国际法课程。在 2000年 11月在莫斯科举行

的俄罗斯联邦法学院院长和教授会议上，他也提

出了这项建议。在各级加强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

好处显而易见。不过，如何落实这项建议，取决

于学者自己。同时，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

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仍在继续实施。该方案

的活动包括：组织培训班和研究会；特别法律出版

物；不断增补国际法网页内容；维持和扩展联合国

国际法音像资料馆。2000年，在德黑兰举行了中

亚和中东国家的区域研讨会，该地区有 14个国家

的 26人参加。

16．法律顾问提请注意法律事务厅的网页 3 通
过联合国主网站的国际法链接 4 也可以进入。该网

页上包括与法律顾问信息和“应用国际法时代的战

略——行动计划”的重要链接。关于进入互联网的

一般性问题，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生查询条

约库需要缴费。已考虑做出安排，让某些类别用户

通过密码免费访问该网址。

17．过去十年国际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步。

国家层面和国际关系中的法治问题目前在联合国议

3 http：//untreaty.un.org/ola-internet/olahome.html.
4 http：//www.un.org/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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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秘书长本人致力于这一议程，

国际法委员会在这项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

鉴于此，他祝愿委员会委员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

圆满成功。

18．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向法律顾问提出问题和

建议。

19．蒙塔兹先生说，他特别感谢法律顾问向大

家介绍建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起诉战争罪的情况。

当秘书长的代表以联合国的名义在塞拉利昂政府与

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订立的和平协定（《洛美协

定》）5 上签字时，他声明反对国家对特别法庭起诉

犯有战争罪或妨害人类罪的人实施大赦。法律顾问

办公室为防止这些人获得赦免采取了哪些行动？

20．卢卡舒克先生说，法律顾问在莫斯科就国

际法的动态所做的讲座得到广泛赞赏，他希望委员

会委员能有机会阅读他的讲稿。他强调法律顾问和

法律事务厅在国际法教学和传播方面的工作十分重

要。国际法已逐步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不再是国

际法学家的“专利”。反过来，国际法的发展对所有

法学家都有影响，为了避免严重后果，法律专业工

作者不应该对这一领域一无所知——如经常看到的

那样。不仅应该广泛传播一般国际法知识，而且应

该讲授国际刑法、经济法和劳工法等专题。否则，

国内法的适用也可能出现偏差。大众传媒对国际法

问题几乎不加注意。所以，联合国应该鼓励国际法

的教学，倡导一种国际正义的意识。他要求法律顾

问介绍在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内部取得的进步。

21．卡特卡先生想了解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经

费为什么从自愿捐款中支出。他不希望资源短缺导

致正义被剥夺，在国家层面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他想知道新法庭建立的基础为什么与在卢旺达和前

南斯拉夫建立的审判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法庭不

同。特别法庭的地位很容易遭到误解。

22．辛马先生说，他希望了解《联合国各机关

惯例汇编》工作的进展情况。

5 S/1999 /777，附件。

23．杜加尔德先生说，他欢迎法律顾问对法律

教育的重视。不过，应该铭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大学里没有配备因特网。如果向非洲大学赠送

联合国法律文献的硬拷贝将很有帮助。

24．山田先生说，为委员会的工作筹集必要经

费一直很困难，他感谢法律顾问在这方面做出的努

力。他希望法律顾问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成员保证委员会将下定决心在其第五十二届会议上

执行费用节省措施。

25．克劳福德先生说，他欢迎法律事务厅改进

工作，使读者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查阅它的文献。他

大量使用条约资料库，发现过去五年间有了很大进

步，但《联合国条约汇编》对已登记的条约特别是

双边条约的覆盖面不均衡。尽管《联合国宪章》要

求各国登记条约，但许多国家并没有这样做。应该

提请各国注意登记条约的好处，这样可以使资料库

更准确地反映国家之间条约关系的状况。

26．加利茨基先生说，他也关切条约的登记和

出版问题，他希望采用电子出版技术后，出版过程

可以加快，而不是延误。

27．科雷尔先生（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

律顾问）答复委员会委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在谈

判《洛美协定》过程中，确实列入了大赦条款，秘

书长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代表联合国提出保留。塞

拉利昂政府向他保证，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或

危害人类罪的人在该国不会获得赦免。根据《洛美

协定》设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处理所有这些问

题。关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性质，应该由设立法

庭的机构来决定法庭是什么样子。与安全理事会根

据《宪章》第七章设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和前南斯

拉夫国际法庭不同，在设立塞拉利昂法庭时，塞拉

利昂政府向秘书长保证将给予合作，并请秘书长主

持谈判特别法庭的安排，因此，安全理事会认为没

有必要适用《宪章》第七章，设立法庭的技术和法

律基础也不尽相同。至于柬埔寨法庭，安全理事会

和大会均未参与，因此秘书长只得单独行动，应柬

埔寨的请求协助建立法庭，并谈判国际支助问题。

但是，适用的标准必须同样严格。在与塞拉利昂和

柬埔寨谈判协定时，他本人认为这些法庭必须坚持

现行标准，特别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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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条中规定的标准。关于筹资问题，联合国机构的

经费通常从摊款中支出，但认为对塞拉利昂特别法

庭来说没有必要这样做。

28．关于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他赴莫斯科讲

学期间，看到许多法学院院长亲临参加，而且俄罗斯

联邦国内对国际法具有浓厚兴趣，他因此深受鼓舞。

29．在回答辛马先生的问题时，他说，自他

1994年接任法律顾问以来，法律事务厅内部制定

了较为详细的衡量工作的方法。当时，条约科一直

在处理积压长达 11年的条约出版工作，相当于 540
卷的《条约汇编》。每年接受的条约约有50卷。采

用计算机系统和桌面出版系统以后，大大减少了积

压，预期到2002年积压工作将完全消失。这意味着

每年必须出版相当于正常工作量三倍的文集。随着

条约科积压工作料理完毕，将按新的形势对条约科

进行改组。在《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编》方面，积

压也相当严重，相当于17年的工作量。由于汇编工

作涉及法律事务厅的几个部门，不仅仅是条约科本

身的事，因此制定适当战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并不容

易。不过，2000年，他从几个部门得到了处理积压

工作的资金，现在他在密切关注工件的进展。1990
年代以来，第六委员会对《惯例汇编》重新表示关

注，因为这是联合国组织的历史记录。

30．目前已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文献的

硬拷贝。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加快，文

献的检索可以得到改进。

31．他请山田先生放心，他将把山田先生关于

经费的意见转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于

克劳福德先生对条约登记问题所表示的关注，他希

望指出，《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反映了本组织

的决心，有过 1930年代和 1940年代的经历后，本

组织认识到不应该再有秘密条约。法律事务厅将不

懈地提醒各国注意它们有义务登记自己的条约。秘

书长收存的多边条约超过 520件，每当对任何多边

条约采取任何行动时，都必须通知会员国，现在通

过计算机系统已能够自动完成。条约登记数据同样

可以自动存取，保持最新状态。

32．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的程序概览，可以在编纂司网站上查阅。委员会的

一些职能，特别是政治性的职能，已从主要委员会

剥离，交付大会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组负责。

33．总而言之，他请委员会放心，本组织的法

律工作者们从未偏离该项工作。

对条约的保留 6

（A/CN. 4 /508和 Add. 1-4；7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8 A/
CN. 4 /L.603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

34．主席回顾说，委员会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

完成了对关于条约的保留问题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

告第一部分（A/CN. 4 / 508和 Add. 1 - 4）的讨论。它

现在将着手讨论报告的第二部分。

35．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五次

报告的第二部分， 并提到他的第六次报告（A/
CN. 4 / 518和 Add. 1 - 3）可安排在本届会议的第二部

分审议。他提请注意他在第五次报告 9 第三章中所

做的介绍以及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其第五十二届会

议工作报告所涵盖的条约保留专题。10

36．有待委员会审议的与准则 2 . 3 . 1相关的 14
项准则草案和 3项示范条文都与提具保留和解释性

声明的时机有关，无论是简单的，还是有条件的。

它们填补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在定义方面以及

《实践指南》在采纳并扩展该定义方面的空白。准

则草案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正式确认保留和解释

性声明及所受限制的义务（关于保留的准则 2 . 2 . 1
至2. 2.4以及关于解释性声明的2. 4.3至2.4.6）。第

6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的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662段。

7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8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9 《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51次会议。

10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38 -6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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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的主题是较为微妙的过时保留和解释性声明问

题（准则2 .3 .1至2 .3 .4和2 .4 .7和2 .4 .8）。

37．第二组所遵循的总体思想是：过时保留对

条约状况的稳定性是一种威胁。他本人不赞成过时

保留，但过时保留确实存在，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安全阀”。既然条约赋予缔约国退约的权利，只要

其他缔约国不反对，那么迫使它们废止条约以便以

后有保留地加入就是荒唐的。换言之，这条特殊的

“狗”并没有委员会以前对付的家伙那样危险，如

果不能让其住口，至少应该拉紧它的绳索。这就是

他的第五次报告第 279段至第 325段中所载的准则

草案的宗旨，也即限制做出过时保留的可能，以确

保它们是例外情况，并在所有缔约国控制之下。

38．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在脚注中列出了正

在审议的14项准则草案，11 以便各代表团在第六委

员会发言时就这些准则提出评论。此外，他在二月

份收到联合王国的宝贵评论。总体上，这些意见主

要涉及准则 2 . 2 . 1（关于签署和正式确认时提具保

留）和准则 2 . 2 . 2（关于谈判、通过或核准条约文

本和正式确认时提具保留）。第六委员会的一项建

议是将它们合并在一起，但联合王国担心列入准

则 2 . 2 . 2可能引入一项缺乏法律基础的惯例。准则

2 . 2 . 4（在签署时提具条约明示规定的保留）受到

诸多评论，其中包括它阐述的规则是否相当于特别

法，因此纳入这些规则是否合适。

39．准则 2 . 3 . 1（关于过时提具保留）已讨论

过。许多发言者与他一样也不喜欢过时保留，并强

调有必要限制其使用。对此，一些代表团欢迎联合

国秘书长关于将国家对过时保留做出反应的时限延

长到 12个月的决定。他本人认为，这一时限过长，

但提议为了准则草案的目的通过这一时限。许多国

家对修改保留应适用的规则发表了意见，他在起草

第六次报告时对这些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40．第六次报告提及了条约保留问题近期的

动态， 他愿意列举其中之一。 第五十届会议上，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在其 1998年 8月 26日
第 1998 / 113 号决定中请它的一位委员弗朗西斯

11 同上，脚注199。

科·汉普森女士提交一份关于人权条约保留问题

的工作文件，汉普森女士在 1999年的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上这样做了，12 小组委员会讨论了

她提交的文件。人权委员会在答复中要求小组委

员会请汉普森女士向小组委员会提交其拟议研究

报告的修订职权范围，进一步说明该项研究如何

补充正在进行的关于人权条约保留问题的工作，

特别是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根据这项决定，汉

普森女士没有向 2000年的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二届

会议提交任何文件。

41．尽管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决定，但小组委员

会仍在其 2000年 8月 18日第 2000 / 26号决议中确认

它先前的立场，为汉普森女士的工作拟订了一个时

间表，请求她寻求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和所有

有关条约机构的意见和合作，并为此要求批准汉普

森女士与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和有关条约机构

主席之间会谈。

42．在该决议通过之前，他已经按国际法委员

会的授权与汉普森女士联系过。经过这次非正式接

触后，他了解到，汉普森女士的研究与委员会的工

作并无重叠。事实上，如汉普森女士所说，如果研

究的领域只限于人权条约保留方面的国家实践，那

么她的研究可以提供资料促进委员会的工作。不

过，如果这项研究遵循她在第一次工作报告提出的

方针——该方针经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核可

并经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复核，那么它将远

远超出国家实践的范畴，而论及适用于人权条约保

留的具体制度，假定这种制度存在的话。这必然会

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重叠。

43．人权委员会似乎也有这种担心，因为它在

2001年 4月 25日第 2001 / 113号决定中再次要求小

组委员会对照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开展的工作来考虑

它的请求。坦率地说，他不知道该怎样做。小组委

员会完全可以不顾人权委员会的反对坚持自己的做

法。国际法委员会不宜介入两个机构的关系中。不

过，若是委员会同意，他可以写信给汉普森女士，

询问她的打算，并告诉她他将按照人权委员会通过

的决定协助她的工作。他还可以向她介绍国际法委

12 E/CN. 4 /Sub.2 /1999 /28 和 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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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对这一专题的观点，为此他欢迎委员们提出意

见。

44．最后，他希望将他的报告中提出的 14项
准则草案和3项示范条款转交起草委员会。

国家责任 13（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14 A/CN. 4 / 517 和 Add. 1；15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4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为指导起草委员会解决国家责任条

款草案剩余的相关原则问题而举行的两次会议的情

况时说，起草委员会已经解决了与“受害国”、“损

害”和“伤害”等术语有关的问题。但还存在两组

一般性问题。一组涉及第二部分第三章（严重违背

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第二组涉及关于反措施

的第二部分之二，现在重新编号为第三部分第二章

（反措施）。已经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委员会通过采

取极为令人满意的形式，完成了第二部分第三章的

新案文，落实了讨论成果。

46．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讨论时间很长，也颇为

困难。会议基本同意予以保留，但删去涉及体现违

背行为严重程度之损害的第42条第1款（严重违背

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后果），经起草委员会审

议后，有可能代之以关于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所列义务的条款。强制性规范概念是1969年
《维也纳公约》明确提出的，除此之外，就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所涉义务问题而言，似乎应该预想到这

类基本义务的效果。如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中指出的那样，对整个国际社会义务的概念更

多地与援引有关。也有人建议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第

42条所载严重违背行为所造成后果的各个方面。

* 续自第2675次会议。

13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案文，见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14 见上文脚注7。
15 同上。

47．关于第三部分第二章，工作组认为将所有

或大部分反措施条款都纳入第23条（对国际不法行

为采取的反措施）是不可取的，因为第23条仅是该

问题的一个方面。第 23条与第三部分第二章一样

可以保留，但第54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

措施）极具争议，应由保留条款加以替代，具体措

辞由起草委员会讨论。第53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

的条件）应该重新考虑，因为委员会许多委员对是

否值得区分临时性紧急反措施与其他反措施的价值

表示怀疑。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反措施都是临

时性的。有的委员认为，第53条应该简化，与仲裁

法庭在空运协定案和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
罗斯项目案中做出的裁决一致。此外，第51条（不

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和第 52条（相称）也需要重

新考虑。

48．在讨论和澄清这些问题后，工作组一致认

为可以拟订一项可接受的案文，并建议起草委员会

采纳讨论的结果。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第 2678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

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

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雷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

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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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08和 Add. 1-4；2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3 A/
CN. 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加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

（A/CN.4/508和 Add.1-4）第二部分中的深入分析表

明，各国在条约保留方面的实践，实际上比看起来

复杂多了。详述各种假说大概不是委员会的任务，

但委员会肯定应当着重处理过时提具的保留问题。

尽管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会（公法顾问特设

委）就此问题采取了批判立场，但是即使在欧洲委

员会内部，实践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实例。过时

提具的保留，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

一项（丁）款和第十九条的规定，是在最迟时刻过了

之后提具的保留，正如特别报告员正确指出的那样，

如果其他缔约国不提出反对，就允许过时提具保留。

这种做法有时有争议，不过却满足了保持一定程度

灵活性的需要，其效果等同于让国家首先通知拒绝

条约，然后再提出所欲提出的保留而批准条约所能

达到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意在补救一国也许

已犯下的错误或弥补一国当初在匆忙决定批准条约

时未提具保留的缺憾。还可采取条约的形式明确表

示允许过时提具保留，如联合王国政府和希腊政府

对《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第3款过

时提具的保留。4 换言之，过时提具的保留，根据其

内容，可能是完全可以允许的。既然从某种意义上

讲，做出提具保留的国家是在同意接受约束方面的

倒退之举，那么不言而喻，要使所做的保留有效，

必须先征求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同意。为此，理所当

然地要给其他缔约方适当的时间去评估这一过时提

具的保留，秘书长目前通常是给12个月的时间，缔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的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4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0年12月31日
的状况》（ST/LEG/SER.E/19）（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1 .V.5），第二卷，第254、第257和第259页。

约方在这期间可以表明它们反对这一保留提出的时

间太晚及其内容，或者仅反对其内容。正是本着这

一精神，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准则2.3.1 （过时提具

的保留）和2.3 .2 （接受过时提具的保留）。5

2．如果仅反对保留的内容，它应当只影响提

具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承认

这两种类型的反对之间存在区别，但应当在准则

2 .3 . 3 （反对过时提具的保留）中更突出这种区别。

应当在案文中提到反对过时提具的保留从而使该案

文与准则2 .3 .2一致。

3． 可否允许提具过时保留， 引起了一个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确立的制度保持一致的问

题。虽然可以认为《公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

且关于过时提具保留的准则草案只是填补了一项空

白，但仍保留了《公约》第二条第一项（丁）款对保

留的定义和第十九条的案文。再者，准则 1 . 1的保

留定义排除了过时提具的保留。因此，问题就是，

什么才是过时提具的保留。既然实践中在使用“保

留”这一术语，而且一度允许的过时提具保留制度

与其他保留制度也并无不同，那么就很难提出另一

个术语，因为至少曾经出现过在许可的时限内如无

反对意见就允许实行过时提具保留的做法。也许最

好不说“过时提具的保留”，而称之为“试图提具的

保留”，直至时限期满为止。虽然术语问题可在评

注中加以阐述，但也不妨审议是否可以不在准则草

案的定义部分处理术语问题。

4．然而，过时提具的保留是一个使契约关系

复杂化的因素，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

第 311段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应当尽量避免过时提

具保留。因此，在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三种替代方案

中，都没有为准则 2 . 3 . 1中的示范条款“在表示同

意受约束后提具的保留”提供存在的理由，因为该

示范条款似乎为在条约中列入一项以更笼统的方式

允许过时提具保留的条款提供了可能，因而在鼓励

过时提具保留。

5．他不认为取得其他缔约方的一致同意这项

规则也应适用于单纯的过时提具解释性声明。准则

5 见第2677次会议，脚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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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过时提具的解释性声明）的措辞仿照了准则

2 . 3 . 1 的措辞，而一般说来，提具解释性声明没有

时间限制，因此也根本不会有过时提具解释性声明

之类的东西。虽然有些条约确实规定了时限，但是

准则草案只应当涵盖正常情况，并采用常用的措辞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只有在条约本身规定了时限

的情况下，才能要求缔约方一致同意。

6．最后，他说，他基本上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

过时提具保留的提案，也承认自己的某些意见虽然

也涉及实质，但更是需要起草委员会解决的问题。

7．贺先生说，第五次报告进一步澄清和补充

了 1969年《维也纳公约》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

规定的保留制度。目前已提交的准则草案把这两项

公约的保留制度与其实践中的适用成功地结合了起

来，各国和第六委员会接到后很感兴趣。虽然所审

议的报告第二部分以深入浅出、有条不紊的方式探

讨了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程序问题，但是其中

所载的准则草案还需要多加评论。

8．准则2.2.1 （签署时提具的保留和正式予以

确认）和 2 . 2 . 2 （在谈判、通过或认证条约案文时

提具的保留和正式予以确认）的内容没有引起什么

问题，但是因为二者涉及了相同的问题，也即每项

保留的正式确认问题，因此尽管特别报告员在上届

会议上介绍其第五次报告时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

也不妨把这两条合并成一条准则。6 至于准则2 . 2 . 3 
（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定］［仅签署即告生效的条

约］时提具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他认为，第一个

方括号中的文字应当删除，因为“简化形式的协定”

这一概念在国家实践中不常用。方括号中的第二个

短语应当保留。这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准则2.4.5 （无

须确认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定］［只经签署即告生

效的条约］时提具的解释性声明）。

9．过时提具保留的问题极为棘手，也是文献

和实践中讨论的焦点。一般认为，对过时提具保

留应当严加限制；否则，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就

会遭到破坏，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也会遭受危

险。由于有不下四条准则草案涉及这一问题，也

6 同上。

即准则 2 . 3 . 1 、2 . 3 . 2 、2 . 3 . 3 和 2 . 3 . 4（利用保

留以外的其他程序过时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

力），所以他很想知道是否可能把它们合并和精简

成比如说两条准则草案。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既

然同意受条约约束，就不能再提具保留。可是也

应当承认，这项规则不是绝对的。如果对可否允

许过时提具保留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例如必须得

到条约所有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缔约方的一致接受

或默许，那就足以保障防止任何滥用。无论如何，

这个问题应当深入加以审查，尤其是在起草委员

会中进行审查，切莫忘记它可能对现行法律和国

家实践产生的后果。

10．最后，他说，他赞成把第五次报告第二部

分所载准则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11．卢卡舒克先生说，他欢迎在编纂对条约的

保留规则方面取得的进展，支持特别报告员决定以

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定作为依据。然而，他

不相信区分动词 “formulate”（提具）和 “make”（作

出）有什么重大意义。虽然在正式提出保留时似乎

更合适用 “formulated”（提具）而不用 “made”（作

出），但是实际上两者可交替使用，如在《公约》第

十九和第二十条中就是如此。

12．谈到第五次报告中所载的准则草案，他

说，准则2 . 2 . 2 似乎不言自明，因此最好放在评注

中。关于准则2 . 2 . 4 （在签署时提具条约明白规定

的保留），他觉得，从法律角度来看，认为这种保

留不需要确认的看法是不可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

提出的保留与在其他情况下提出的保留同样重要，

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想法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

13．他还建议准则2.4.3 （可以提具解释性声明

的时刻）、2.4.5和2.4.6（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言规

定的解释性声明）应当合并成一条，在其中规定解

释性声明如果不附带条件，即可随时提出。这种可

能性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已经做出规定。他

不信服准则2 . 4 . 7 ，原因在于，如果此类声明不能

随时提具，那么条约也就无法存在。准则2.4.8 （过

时提具的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探讨的是例外情形

而不是规则。像特别报告员一样，他也认为，在此

类情况下，需要有关国家一致同意。他指出《公约》

载有一项对为数有限的国家核准的多边协定提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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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特别制度，他想知道可否规定在此情况下提具

保留必须获得事先批准。

14．他同意第六次报告（A/CN. 4/518和 Add. 1-
3）的重点应当更加突出。在特别报告员与增进和

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之间建立合作，似

乎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可是因为有关保留的工作才

刚刚起步，所以这种合作暂时不是很重要。最后，

他指出，该报告反映了他本人已经表示的看法和第

六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15．杜加尔德先生说，关于对人权公约的保留

的工作，他不赞同卢卡舒克先生刚才表达的看法。

佩莱先生提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情况，包括人权事

务委员会在罗尔·肯尼迪案中所作的裁决。委员会

当然可以采取观望的做法，但在一个事物发展相当

迅速的领域里，它会发现自己对纷至沓来的事件应

接不暇。他认为，最好鼓励佩莱先生采取前瞻性办

法，从现在起与有关机构合作，以便就此问题及早

作出联合决定。

1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谈到报告中提出的准则

草案，他表示支持准则2.2 .1，但从起草的角度看，

他更喜欢把“须经批准的条约”换成“正被批准的

条约”。对于准则 2 . 2 . 2 ，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提到

与某个正处于谈判阶段的案文有关的“保留”。“保

留”这一法律概念适用于已经起草、通过或认证的

案文。在谈判时，不存在法律意义的保留，而只有

政治立场。该条准则和其他提到谈判的准则，尤

其是准则2 . 4 . 4 （在谈判、通过或认证或签署条约

案文时提具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和正式予以确认）

所使用的措辞，在这方面会受到批评。他像特别

报告员一样，也认为准则草案 2 . 2 . 1和 2 . 2 . 2可以 
合并。

17．关于准则 2 . 2 . 3 ，他同意贺先生的观点，

认为应保留方括号内两个用语中的第二个用语，因

为它更常用。他提议把该准则与准则 2 . 2 . 4 合并，

他还认为其实质是令人满意的。

18．准则2.4.5 和2.4.6 大体上可以接受。在准

则2.4 . 3 中，“随时”两字会令人误解，也许应当确

定一个起点，以表明解释性声明在案文完成后可以

随时提具。

19．准则 2 . 3 . 4 似乎不适合放进《实践指南》

中，因为它没什么作用，没有增添新东西，只是把

问题弄得更复杂了。

20．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不应当完全排

除过时提具的保留，而应当将此种保留放在一个严

格的框架内；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框架看来很合理，

也符合国际惯例。因此，准则2.3.1 、2.3.2和2.3.3 
也是令人满意的。然而，他认为，在目前阶段插入

示范条款，例如在准则2.3.1中插入的那项示范条款，

并不明智，因为它把案文起草工作弄得更复杂了。

以后在工作完成后，可以为此类条款留一些余地。

21．关于准则2.4.7 或2.4.8 的实质内容，他没

有什么要补充的。

22．庞布－齐文达先生说，他同意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的观点，必须具体订明可以首次提具保留的

时间，还应当把这一概念列入准则草案。在条约谈

判时，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保留；像解释性

声明一样，保留也只能在缔约方已就条约案文达成

一致但还没有承担义务之时开始生效。

23．辛马先生说，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

加亚先生的意见，过时提具的保留从原则上讲不可

取。他不敢肯定这一点在特别报告员的提案中已经

讲清楚了。不鼓励过时提具保留至关重要。

24．报告第 258段建议把准则 2 . 2 . 1和 2 . 2 . 2
合并成一条，题为“在谈判、通过或认证或签署条

约案文时提具的保留和予以正式确认”，他反对在

这一条和准则 2 . 4 . 4 中使用“认证”一词。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十条清楚地规定，签署只是多种

认证程序中的一种，因此，签署和认证不应当同

等对待。如果特别报告员能够讲明这一点，也许

不无助益。

25．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看法，也即在

谈判阶段不可提及保留，而且一项保留必须在签署

或批准时明确提出才能存在。保留的定义不应当延

伸到该词的常用含义以外。

26．他鼓励特别报告员密切注意对人权条约提

具保留的做法以及有关条约机构和增进和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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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还鼓励特别报

告员继续就这些条约深入开展工作。

上午 11 时 5 分散会。

  –––––––

第 2679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

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

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

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进过协

商，关于对条约的保留这一专题的起草委员会将

由以下成员组成：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巴哈

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

亚先生、哈夫纳先生、卡姆托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和贺先生（当然

成员）。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08和 Add. 1-4；2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3 A/
CN. 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2．庞布－齐文达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就保留

和解释性声明程序的一个关键方面提出精彩的第五

次报告（A/CN. 4 / 508和 Add. 1 - 4）。他在阅读报告

时认识到，条约法构成了巨大的大陆沉积，而本专

题则是一个主要的“近海沉积”。该主题很难编纂，

这从1969年和1986年两项《维也纳公约》的工作量

中就可以看出。

3．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强调时间在国际法规范

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感谢他处理了本来可能会影

响这些规范执行的事件。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看似

平淡无奇，其实特别发人深省，原因有三个。第

一，报告提醒人们，保留具有变化不定性，这实际

上是提出过程所固有的特性，因为正如第 228段所

述，提出“是程序的一部分”。第二，报告揭示了保

留的相对性。保留提出后必须引起反响，只有有了

反响之后保留才有效，反响是肯定还是否定则可不

论。无论如何，也必须在具体的时间背景中看待这

种反响。特别报告员已经正确指出，仅有保留本身

是不够的。第三，也是首要的一点，报告论证了保

留的战略性。提出保留背后的动机并非总是顺从编

纂时的逻辑。鉴于这些动机更是各国或国际组织的

法律政策的组成部分，所以保留倒适合随意界定。

即使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尚未承诺适用某项条约，此

类动机也可能促使它们不参与该条约；如果已承认

适用，则会促使它们从缔约方的圈子中退出。提出

保留是一个可能引起激烈政治反应的时刻，也是一

种自私的政治行为，在其他缔约方看来，必须根据

这种行为的效力来评估它的重要意义。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的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76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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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这方面，自 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以来，

委员会就已经承认，1969年和1986年的两项《维也

纳公约》是有限的，两项《公约》中的第19条及之

后的各条所编纂的制度也非常不完善。第五次报告

第二部分专门探讨提出保留的关键时刻问题，它强

调了实践与成文法之间的差距。准则草案意在缩小

这种差距，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实践本

身则要看各国和国际组织如何利用准则，这并不是

一件只有保留才遇到的事。但是必须肯定，相关的

保留属于“属时保留”的类别。

5．他已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保留观念

不适合谈判观念。谈判的目的是缔结条约，而且要

先谈判，后缔结条约。反过来讲，由于保留意在排

除或修改某项条约规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能对条

约，起码是经谈判而通过的案文，提出保留。因

此，要提出可能的保留，必须首先通过一项案文。

保留是一种单边行为，其固有的性质导致其不适合

谈判。在属时理由推理的另一端，提出保留取决于

即将受约束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实在法规定的方

式做出的同意表示，在特别情况下，要在表示同意

受约束之后再进行。这就是过时提出的保留或解释

声明的时间框架；特别报告员也认为，过时提出的

保留或解释声明，假如被条约缔约国一致认可，则

是容许提出的。

6．就个人而言，他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或解释

声明的时间框架总感到有些不安。如果不考虑报

告中未适当予以注意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条约延

迟生效，那么在表示同意受约束之后又过时提出

保留，这种情况会造成某种困难。难道同样的后

果必须一方面归因于在表示同意受约束之后而在

条约生效之前提出的保留，另一方面又归因于在

条约生效后提出的保留吗？特别报告员没有探讨

这一问题，但它却直接涉及如何确定提出保留或

解释性声明的时机问题。这个问题突出了交存国

的作用，如加以妥善处理，本会造成有一条或数

条准则对过时提出的保留做出不同处理，也即绝

对禁止在条约生效之后提出保留。这一问题起码

应该提出来才是。

7．关于准则2 .2 .1（签署时提出的保留和正式

予以确认），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就草案的简约问题

提出的建议，但条件是要解决“保留须由保留国或

保留国际组织正式予以确认”这一用语所造成的术

语上的混乱。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所界

定的正式确认中并没有这样的意义或范围。他建议

在“由保留国”几个字的后面插入“在加入书、接

受书或核准书中”这一短语。这一短语将把国家确

认与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条第 1款（b 项之

二）界定的国际组织的正式确认，也即“国际组织

用以……确定其同意受……拘束并相当于……表示

批准的……行为”区别开来。

8.“谈判”一词应当从准则2.2 .2（在谈判、通

过或认证条约案文时提出的保留和正式予以确认）

的标题和正文中删除。他就国家的正式确认这一

观念而建议准则 2 . 2 . 1增加的内容，应当插入准则

2 . 2 . 2中。再者，第一句开头更直接的措辞为“保

留如在……条约的时候……须……”。他不赞成特

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58段提出的浓缩准则 2 . 2 . 1和
2 .2 .2之后的措辞。

9．准则2.2.3（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定］［仅

签署即告生效的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须予以确

认）中的方括号内“简化形式的协定”几个字，应

当删除，以与条约法的通常用语保持一致。关于准

则2.2.4（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白规定的保留），他

不能肯定在条约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签署时提出保

留的情况下，甚或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定，就不需要

予以确认。他不确信应当排除确认要求，因为准则

2 . 2 . 4所说的签署效力与准则 2 . 2 . 3规定的效力不

同。因此，准则 2 . 2 . 4应当重新拟订，以包含确认

要求。大体说来，他对保留的评论意见也适合解释

性声明，只有几处细微区别。

10．最后，关于表示同意受约束之后的行为，

他赞成准则 2 . 3 . 4（利用保留以外的其他程序过时

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也即过时提出的保

留或解释性声明。他只是主张把准则 2 . 3 . 1（过时

提出的保留）后半部分所用的“unless（除非）”一词

换成“provided（除非）”。他愿加入其他委员，建议

把准则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11．哈夫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认真地试图

解决一个直指条约核心的专题的各个复杂方面，

尤其是解决“条约必须遵守”这条当然属于强制法

的基本规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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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认为，报告第248段谈及国家继承情况下

的确认和保留，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它只谈到了

继承国本身，其脚注则提到了1978年《维也纳公约》

第20条第1款。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该《公约》的第

20条只涉及新独立国家，因此不可能扩大应用范围。

为了忠实于该文书，必须明确区别这两类国家。

13．他也奇怪，为什么必须区别可以提出保留

的不同场合。在他看来，在表示同意受约束之前可

以随时提出保留。关键是，保留如果提出得早，就

必须加以确认。因此，准则2.2.1和2.2.2可以简单

加以合并，拟为：“保留如果在表示同意受约束之

前提出，须……”

14．另外，准则 2 . 2 . 4真的不可或缺吗？准则

草案是一般性质的准则，有必要在其中反映条约的

各种可能情况吗？不提特别法规则可以吗？如果委

员会要包罗无遗，也许会忘记了这种或那种可能

性，于是就会产生解释问题。所以，有个简单的解

决办法比较可取，那就是指出委员会并非在研究特

别法，而是在研究一般规则。

15．至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他不得不承认

他很难理解这种推理逻辑。仅仅因为各国表示希望

确认解释性声明，解释性声明就成了有条件的了？

例如，谁决定奥地利在签署《欧洲保护考古遗产公

约》时做出的声明 4 是有条件的？他不记得奥地利

曾讨论过它是“有条件的”还是“一般的”解释性声

明。解释性声明，只因为在批准书中得到了确认，

就是有条件的了？如果没有得到确认，就是普通的

解释性声明，或者就不算数了？报告第 269段提到

把保留制度适用于解释性声明是合适的。为什么是

合适的？

16．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准则1.1（保留的定

义）暗示，时间必然是保留定义的一部分。经过长

期讨论，委员会承认必需有一个定义，并表示不打

算偏离 1969年《维也纳公约》，这个看法得到大会

坚决赞同。这也包括关于保留定义的条款。因此，

问题就来了，委员会为何应当介意某种被称为“过

时提出的保留”的东西。如果《实践指南》中的定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88卷，第11212号，第240
页。

义是真正的定义，那过时提出的保留或者是一种自

相矛盾的说法，或者就根本不存在。

17．当然，他也完全了解确实存在着某种惯

例。但这意味着，不是该定义错了，就是所涉行为

不是保留。大家不难想象，所谓过时提出的保留也

是保留，就其本身而论是不容许的。不过，这就会

使定义含糊不清；此种论点让人想起了委员会早先

对可容许性的定义与条件之区别的讨论。

18．如果委员会修改定义，整个保留制度就会

适用于过时提出的保留。 既然 1969年《维也纳公

约》没有提供一种保留制度，所以从法律上讲也就

没有理由制订另一种保留制度。如果修改了定义，

那就是在邀请各国做出这种保留，因为任何条约都

没有明确排除过时提出的保留。所以，各国在《公

约》第十九条规定的限制范围内总能提出保留。因

此，而且鉴于《公约》提供的定义和委员会尊重该

定义的决心，除了把所涉文书称为保留之外的某种

东西，别无其他选择。庞布－齐文达先生对过时提

出的保留表示关切，他也一样。当然，特别报告员

说得一点也不错：这些文书事实上就称为保留，不

过这是一个与定义无关的问题。没有必要称它们为

保留，因为委员会没有像对待真正的保留一样适用

同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称它们是一种特殊形式

的相互条约呢？《公约》考虑到了此种可能性。任

何其他解决办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例如，准则

2 . 3 . 2（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也适用于对国际组

织的组成文书做出的保留吗？显然，没有必要处理

过时提出的保留。大家不难想象出一条申明显而易

见的内容的准则，即“一项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

之后提出的声明，不论如何表述或称呼，都不是保

留”，这从定义中就可以推出来。

19．关于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他想知道相

关的准则在何种程度上符合 1969年《维也纳公约》

中关于一般解释规则的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该

条第三项，为影响条约解释，必须达成协定。准则

似乎只把这一规定当作是所谓有条件的解释性声

明。因此，仍有点含糊。在处理过时提出的解释性

声明时，必须考虑《公约》第三十一条。

20．最后，准则草案当提交给起草委员会，条

件是委员会要解决他已经提到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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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蒙塔兹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有水

平。他说，在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功用问题上，他与

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完全一致。这样一种“制度”可

以简化对条约文书普遍性的探索，扩大封闭的多国

条约的范围。过时提出的保留可以改正在批准条约

过程中犯下的不少错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使执行

部门能够在政治多数派发生改变之后考虑修改议会

政策。因此，利用过时提出的保留很可能使一国能

够避免退出某项条约文书。这种做法有不容置疑的

优点，但也不可低估滥用此种做法会对条约关系的

稳定构成的威胁。容许已经接受某项义务的国家不

遵守自己的决定，无疑是违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的，而这项原则是一项强制法规范。因此，此种保

留，至少在涉及缔约方数量有限的条约的情况下，

应当征得各缔约方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强

调，只有在极为特别的情况下才可以名正言顺地采

用这种做法，而且提出此类保留的国家一律须拿出

正当理由。绝不可把所建议的此条准则解释为鼓励

各国采取这种做法。再者，此类保留也许应当使用

不同的名称：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保留，因为所建

议的制度与保留制度或一般法制度迥然有别。

22．他完全同意加亚先生对过时提出的解释性

声明表示的看法。条约文书的各缔约国完全有自由随

时对所缔结的条约做出声明。因此，在这方面不可对

各国加以限制。重要的是要避免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做

法：把解释性声明变成可恶的保留，利用解释性声明

规避多边条约中限制或禁止提出保留的条款。

23．最后，对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就谈判各方

提出保留的可能性发表的评论意见，他要表示赞

同。他完全同意确立一种门槛，在此之外才允许提

出保留。就多边条约而言，一项由谈判各方认证并

通过的案文，似乎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门槛。容许

在谈判阶段提出保留会危害到谈判过程，还会违背

谈判必须依赖的诚信原则。总而言之，他认为，第

五次报告第二部分所载准则草案现在就应当提交给

起草委员会。

24．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委员会工作中最困难

的地方就是调和两种互相冲突的需要。一方面，有

要求确保国际条约稳定性及其法律效力的正当关

切。不言而喻，对保留采取一种严格限制的态度是

一种确保落实“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办法。另一

方面，也得尊重情势变迁原则。各国都有权表达自

己的希望，以便制订法律义务。因此，对保留制度

采取过严的态度不可取。他认为，解释性声明在这

方面可以充当最有用的现成工具。此外，尽管委员

会首要关心的事当是在各项《维也纳公约》之规定

和国家实践的基础上编纂现行规则，但是解释性声

明也为逐渐发展国际法提供了沃土。特别报告员在

发展解释性声明制度，一种现在要完全予以承认的

制度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应当得到特别的公开

感谢。特别报告员的提案应当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以便及早定下来。

25．他没有参加委员会上届会议，因此他想借

此机会，就对条约的保留这一专题，谈几点一般性意

见，提几点建议。第一，关于起草措辞问题，他同意

“提出”这一术语应当适用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第

二，他完全赞同在进行国际条约谈判时不可提出保留

的看法。这种保留实际纯粹是在提议修改在谈条约的

规定。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已经指出，只有在条约开放

供签署时，才可以对某项具体规定提出保留。然而，

为澄清是非，也应当指出，特别报告员并未建议扩大

保留制度，以包含在谈判时提出保留。相反，特别

报告员倒是建议，如若一国在谈判阶段宣布要提出保

留，而且也无法不让一国提出保留，那么该保留须加

以确认，然后方可被认为是委员会正在审议的规则中

所指的保留。因此，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起草

措辞问题，可以留给起草委员会处理，让起草委员会

找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损害各国自由发表看

法的权利，又虑及不可能对尚未最终定形的规定提出

保留这一事实。所以，他对准则2.2.2表示了自己的

保留。提到“在谈判时提出的保留”的文字应当删除，

否则就应当清楚地讲明，在商定最终案文之前不可能

提出保留。

26．请庞布－齐文达先生见谅，他认为合并准

则2.2.1和2.2.2的想法很动人：这两条可以轻易地

并为一条措辞明确的规定，可免去特别报告员本未

打算做出的解释。再者，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表示偏

爱准则 2 . 2 . 3的表述方式，庞布－齐文达先生对此

予以支持，他则不敢苟同。“简化形式的协定”这一

通用表述远胜于所提出的新表达方式。

27．因先前所举种种理由，他认为准则 2 . 4 . 3
（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2 . 4 . 4（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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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或认证或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和正式予以确认）、2 .4 .5（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

定］［仅签署即告生效的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无须予以确认）和2.4.6（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言规

定的解释性声明）是极为重要的规定，它们将使委

员会能够解决由于对保留适用严格制度、对解释性

声明适用灵活制度而带来的诸多问题。

28．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准则

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情况应当严加限制，对过时提出

的解释性声明情况应当灵活些，更确切地讲，也许

应当非常灵活，这可让各国能够对适用国际协定的

发展情况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政治立场，同时又保障

条约的稳定性。他促请特别报告员考虑是否可能就

缔约方为数有限的协定单列一项准则。应当规定，

先征得各缔约国的同意，然后方可对此条约过时提

出保留。《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如果认可未经其他缔约国同意即可对该条提出

保留的可能性，那么该《公约》本身的存在，或者

起码是该公约缔约国的持久地位，就会遭受危险。

他也认为，在过时提出保留的情况下必须满足两个

条件，一个实质性条件和一个程序性条件。如果条

约仔细考虑对某些规定提出保留或者过时提出保留

的可能性，那么就应当灵活机动。至于提出的时机

把握，其他缔约方的同意是一个始终必须加以考虑

的要素。

2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委员会纵然想禁止

各国过时提出保留也是不可能的。过时提出的保留

不是单方面保留，而是关于保留的提案，且嗣后在

就该保留提案达成国际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得到了

其他所有缔约国的默许，而不是明确的认可。在这

种情况下，过时提出的保留就不再是一国的单方面

行为，而是属于条约关系领域。因此，不可能告诉

各主权国它们无权接受此种保留。

30．克劳福德先生说，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的观点，甚至还要再进一步。鉴于在对条约法的

保留背景下形成的保留制度极为自由，把过时提出

的保留吸收到真正的保留中存在着严重危险。过时

提出的保留实质上是一项修改条约的提案。它也造

成了严重困难：在反对国与过时提出保留国的关系

中，仅赋予反对国以不考虑过时提出的保留的效力

的权利，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存在条约关系

的，而且在没有达到相反协定的情况下，相对条约

的其他缔约方，其他国家也有资格享受“条约必须

遵守原则”的益处。

31．卡姆托先生说，要祝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第五次报告第二部分，它对一个暗淡的也许是没什

么活力的专题做出了新解释。特别报告员要全面处

理这一专题的愿望固然可嘉，却有可能导致准则草

案最终的对象也即各国思维混乱。

32．准则 2 . 2 . 1没有造成任何问题。种种困难

都始于准则 2 . 2 . 2，它似乎修改了各项《维也纳公

约》规定的制度。这条规定是否像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第257段所声称的那样，事实上是仿照1986年
《维也纳公约》第23条第2款拟订的，值得怀疑，因

为它提到了“在谈判、通过或认证”条约案文时提

出的保留，而所援引的第 23条只提到了“在签署

须经批准……”时提出的保留。有人已经指出，所

谓的在谈判阶段提出的保留，通常只是一种谈判立

场，一种往往在缔结条约之前就放弃的立场。然

而，有时候也发生这样的事：在外交会议上，一国

不想阻止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条约的某项具体规

定，于是就在谈判期间对它提出了保留；嗣后，条

约本身作为整体没有通过，条约的各项规定却以协

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例如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虽然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但为了保持协商一致，提出的正是此类

保留。尽管如此，必须承认，“保留”概念在谈判阶

段还不成熟，因为在这个阶段，条约作为整体还没

通过，其案文仍然是暂时的。因此，如若排除在谈

判阶段提出的保留，准则草案将因此受益。

33．他对合并准则 2 . 2 . 1和 2 . 2 . 2没有什么意

见。哈夫纳先生的提案很吸引人，但是准则草案

暗含的教育因素也许提出了支持保持这两条分立

的理由。

34．关于准则 2 . 2 . 3，“简化形式的协定”这一

说法在理论学说中早已确立，不过它的确切意义对

大家来说可能还不很明显。第二种选择，即“仅签

署即告生效的条约”这一用语，也不是完全可以令

人接受的，因为事实上此类条约只有在累积了特定

数量的签署时，才会生效。所以，最佳表述方式就

是“毋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或核准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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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他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提出保留的国

家实践，但他认为，就此问题拟订一项准则事实上

属于逐渐发展国际法领域。 该准则与 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的起首部分冲突，也与众多的

理论抵触。但特别报告员的解释却支持委员会更深

入地研究这一问题。此种做法可能破坏公约的稳定

性，其构成的实在而严重的危险已经得到了充分强

调：各缔约国给予多边条约义务制度的法律保障面

临危险。因此，只有规定了更严格的提出条件，才

可容许过时提出的保留。

36．第310段提及的准则2.3.1所载各项条件并

不完全令人满意。过时提出保留原则的前提是取得

一致同意，与是否接受或其内容无关。为了体现出

这项条件，特别报告员使用了“除非其他缔约国不

反对过时提出保留”这一表述方式。把没有异议当

成是过时提出保留的一个条件，相反倒意味着，条

约缔约方的沉默会被解释为默许。但是因为各种理

由，许多国家都无法仔细监测条约，甚至是监测对

他们有约束力的条约的有效期。没有异议，会导致

私下接受可能被这些国家反对的过时提出的保留。

因此，仅仅没有异议还不够： 条约的各个缔约方

必须明确同意过时提出的保留。在这一点上，他赞

同加亚先生关于特许协定的建议。特许协定就等于

是条约各缔约国与希望提出该保留的国家之间达成

的一系列双边协定。绝不可认为一致同意是理所当

然的。假如有此类明确表示的一致同意，过时提出

的保留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似乎是在提出修订或修

正，而且也最好这样解释。无论如何，关于过时提

出保留原则的制度，可以是一项与原来的公约有关

的特殊协定，各国可以据此协定申明自己的立场。

这会有助于限制委员会委员提到的种种危险。他同

意，过时提出保留制度必须与普通保留制度相同，

但是也不妨认为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意见本身，

也可以过时提出，而不是在提出保留时提出。准则

2 .3 .1 没有明确讲，如果条约是某个国际组织的组

成文书，是否有可能过时提出保留。在那种情况下，

他很想知道，从原则上接受此种保留是不是国际组

织的特权，例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

二项规定的普通保留情况，或者是不是得逐个征求

该组织各个成员国的意见。这个问题值得审查。

37．关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他已经断定，

事实上，其中许多的确都是伪装的保留，他支持特

别报告员把它们纳入同一框架的努力，尤其是在它

们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构成真正威胁时。过时

提出的保留则不然，由于它们获得接受的方式独

特，所以它们是以条约为基础的，没有违背“条约

必须遵守原则”。

38．加亚先生说，据卡姆托先生讲，应当规定

过时提出的保留必须得到明确同意，但实际并非如

此。如果要求 100个左右的国家对某项过时提出的

保留表示肯定的态度，危险在于灵活性太大，因为

这种做法允许相关的接受国过时提出保留。准则

2 . 3 . 1构想的一致同意规则比这严格多了。谈到第

五次报告第304段，他解释道，他的立场被误解了：

所引述的原案文提到其他缔约国在默许过时提出的

保留时须一致同意。

39．克劳福德先生说，委员会看来好像容许过

时提出的保留，必须小心，不要违背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四十一条关于在两个以上缔约方之间修

改多边条约的规定。即使两个缔约国达成了旨在修

改多边条约的明确协定，它们也只能在该条款规定

的情况下修改。一国在其他国家的被动默许下过时

提出保留的一般权利，可能很容易与该《公约》的

各项原则，尤其是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乙）款（二）

目发生抵触，因为它不关涉任何如予以损抑即违背

整个条约目的及宗旨的规定。通常，过时提出的保

留这一问题与保留的相容性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依

照那种认为国家没有义务缔结条约因而有权坚持某

种东西的合情合理的论点，把过时提出的保留视作

适时提出的保留，那么这一论点在适用于过时提出

的保留时就彻底失去了说服力。在过时提出的保留

的情况下，必须有某种客观测试，否则“条约必须

遵守原则”就会被抛开。

4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虽然可以同

意过时提出的保留是在提议对条约做出修正，可它

不是提议修正条约的实质，只是提议修正保留条款，

不管保留条款是否存在。因此，他仔细区分了反对

或者不反对过时提出保留原则的情况以及该原则一

旦被接受将发生的情况。保留本身并没有修正条约。

41．哈夫纳先生说，他急于澄清特别报告员所

做的区分。他提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为使过时

提出的保留得到容许而修改条约的协定，第二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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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本身的协定，是这样吗？二者

是有区别的。 他非常赞成根据 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把过时提出的保留当作是相

互协定。然而，假如据说还有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

的协定，那么这意思是说其他国家也可以利用这种

协定呢，还是所说协定只涉及特定的过时提出的保

留的特殊情况呢？

42． 卡姆托先生解释说， 他所说的“双边协

定”意思是指，如果要求一致同意，实际上只要有

一个缔约方反对，就会使接受保留原则成为泡影。

据他理解，全球性的接受协定中会包含一系列双边

协定，如某些本身就由一组双边协定构成的多边条

约。因此，总协定，如果以一致方式达成，就构成

了保留国与所涉公约各缔约方之间缔结的一系列双

边协定。因此，从逻辑上讲，结果就成了一个提议

修正或修订公约的新协定。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

法，此类协定只涉及保留原则或保留条款。哈夫纳

先生问任何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利用该协定提出保

留。答复当然是肯定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

可以把特别地位给予任何要求做出修订的国家，而

不是其他国家。

43．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他承认提

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程序不能与缔结条约相提并

论，二者确实不同。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纵然为了

取得法律效力需要得到条约其他缔约方的同意或需

要在嗣后为其他缔约方所接受，可是在条约关系中

也是独立的单方面行为。

44．提到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特别报告员用了

“formulate（提出）”一词， 没用 1969年和 1986年
《维也纳公约》偶尔也用的“make（作出）”。这种

须得到其他缔约方同意的行为，要等到条约认可才

能产生法律效力，而独立的单方面行为自提出之时

起即告生效，但要在接收方开始利用提出方赋予的

权利时才能具体化。应当对单方面行为的起源或构

想与单方面行为的具体化加以区分，但只有在这种

关系成条约框架之外的一种双边关系时才能予以区

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准则草案使用“提出”一词

是得当的，准则2 . 3 . 1、2 . 4 . 7（过时提出的解释性

声明）和2.4.8（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例

外，因为它们谈到保留或解释性声明如未招致其他

缔约国的反对即可提出。“提出”和“具体化”之间

似乎发生了混淆。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随时提出保

留；问题是保留是否可容许或是否被接受并产生法

律效力。他宁可把这几项准则改拟为：“提出保留或

解释性声明不会产生效力……”。然而，关于准则

2 . 2 . 2，他完全同意其他委员，包括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和庞布－齐文达先生就谈判阶段提出保留问题

的发言。在谈判阶段，法律行为尚未结束；“保留”

可对正在起草的法律文书提出，但不可能产生任何

法律效力。这种保留，在签署或批准时，也即在国

家完全同意接受约束时，必须重申，但不是确认。

他赞同准则 2 . 2 . 1的措辞。如果条约正式获得批准

或确认，保留则应当被视为是在批准或确认时提出

的。然而，就简化形式的协定而言，保留和解释性

声明可以在签署时提出，而且不要求嗣后确认，准

则 2 . 4 . 5和 2 . 2 . 3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还赞同准

则2.2 .4：在条约签署提出的条约明确规定的保留，

应当视为自那时生效。至于普通声明和有条件的声

明，一国可以随时提出普通声明，但因为特别报告

员所解释的种种理由，只有在签署或表示同意受约

束时才能提出有条件的声明。

45．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的脚注 268中
提出一个问题，即确认签署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是

否意味着该解释性声明是有条件的。他怀疑是否可

以轻易得出此种结论。委内瑞拉对《联合国禁止非

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生效提出了解

释性声明 5。其目的只是要使该《公约》与其国内法

保持一致，并没有对加入该条约提出条件。

46．最后，他要对过时提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表示关切，它们影响了各国之间法律关系的稳定

性，暗中破坏了“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法律理论和

法律学都一致认为，一旦法律文书生效，就不容许

提出任何保留；这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性声明。根据

国际法，各国没有权利通过此种行为单方面修改自

己的义务，因为它们把其他国家未同意接受的义务

强加给了其他国家。相形之下，普通保留制度则出

现在条约背景中，并规定需要其他缔约方的参与才

能使保留生效。过时提出的保留问题是一个非常棘

手的问题，必须不偏不倚地加以研究，以避免通过

任何可能暗中破坏国家间关系的规则。确实，其他

5 见《多边条约……》（第2678次会议，脚注4），第一卷，
第400页。



89第 2679 次会议—2001 年 5 月 23 日

国家的明确同意对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能否生效至关

重要。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看法，此类单方

面行为无法加以禁止，但它们是明显的法律行为，

必须加以适当规范。

47．山田先生谈到准则 2 . 2 . 2说，据委员会有

几位委员讲，保留不可在条约谈判的过程中提出，

因为条约案文尚未最后确定。从理论上讲，的确如

此。然而，在谈判阶段提出保留的做法也确实存

在。保留，按照定义讲，是一国的单方面声明，在

某些情况下，一国会把自己的保留介绍给谈判的其

他当事方，以征得它们的同意。此类保留是整个谈

判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一直在探讨如何“替代”

保留，结果就有了准则 1 . 1 . 6（意图以相当方式履

行义务的声明）。在探讨期间，他本人提到了日本

对1971年《粮食援助公约》提出的保留，6 一项目前

属于准则 2 . 2 . 2范围内的保留。日本对于仅以大米

和化肥而不要小麦的形式援助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保

留，力求确保该《公约》其他缔约方不予以反对，

而且为此在谈判阶段就提出了这一保留，结果是很

成功的一步，后来日本在同意受该《公约》约束时

予以确认。特别报告员还援引其他例子支持准则

2 .2 .2。

48．他同意其他委员的看法，过时提出的保留

破坏了条约制度的稳定，应当予以阻止。可是，保

留本身又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有助于扩大条

约的参与面，阻止各方退出。他建议采取身为多边

条约保存人的联合国秘书长的做法。其做法的根据

是一项一般原则，也即国际协定的缔约方可以通过

一致同意的决定来修正协定中的规定，或采取他们

认为适合于适用或解释该协定的措施。这一声明对

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了一个严格的一致同意条

件；假如适用了一致同意规则，他看不到接受过时

提出的保留有什么害处。据哈夫纳先生讲，过时提

出的保留根本不是保留。这也许是真的，也许得将

其称为别的东西，但是他宁愿用“过时提出的保留”

这一用语，不愿用“修正案”。

49．不容许的保留这一问题已经由克劳福德先

生提出，也必须加以处理。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的

6 见《1999年……年鉴》，第一卷，第2597次会议，第9
段。

法律后果要点，事实上与一般保留有密切关系。因

此，他支持准则2.3 .1。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第311
和第 312段提出在条约中插入一项示范条款，他很

犹豫是否要对此给予支持。此类条款也许有助于避

免模糊不清，但也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委员会在

容忍过时提出的保留这一做法。他宁愿把这个问题

与联系委员会可能会拟订的其他示范条款放在一起

来解决。

50．特别报告员在努力拟订有关国家保留实践

的准则。这种实践自1969年《维也纳公约》以来已

经有了发展，而且也并非总是符合该公约本身的保

留制度。处理此类“非正常”的保留很重要。

51．罗森斯托克先生说，目前在处理该专题时

遇到一些困难，这是因为使用了有点奇怪的术语，

如“谈判中的保留”。提出保留的起点是各国可自

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协定以及“条约必须遵守原

则”。理所当然，之后几乎其他一切事都来源于此。

卡姆托先生坚持要求明确而一致接受过时提出的保

留，是想要颠倒无异议原则。过时提出的保留不是

世界末日： 它们反映出一个国家能够退出一项条

约，然后通过谈成相当于保留的条件再加入进来。

不过，这种做事办法很笨。如果只要无人反对，就

允许通常被视为事后保留的东西，就会减少条约必

须遵守所面对的危险。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的标志

可以是无异议，或要求更严格一点，也可以是所有

当事方的同意。从保持条约必须遵守的完整性和允

许各国设法申明和坚持现行协定的角度看，最有用

的基本上是一个实际问题。委员会越早开始逐个缓

慢地解决这一问题越好。

52．当心过度推敲弄出子虚乌有的区别来。他

觉得，从内容和效力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有条件

理解与保留之间的区别。

53．委员会应当早点把注意力再次转向条约制

度的统一。委员会已经做出了初步反应，这最终必

定成为委员会成熟的观点，五年的最后阶段也许适

合处理此事。

54．卡姆托先生说，山田先生的评论意见恰好

说明了他本人此前提出的要点。在条约谈判阶段，

尤其是在条约即将一致通过之时，一国可以提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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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保留，但事实上那不过是一种谈判立场。日本

做出的保留已经讨论过和谈判过了，也许因为没有

就其内容达成一致，所以后来还得加以确认。只要

条约的规定是逐渐形成的，在条约最后获得通过之

前，就不可以谈及保留。

55．至于罗森斯托克先生的评论意见，尽管接

受过时提出的保留基本上是个实际问题，但是所有

实际后果必须加以审查。如果一国要求过时提出保

留，并获得允许，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缔约国都可

以这样做。因此，过时提出的保留会毁掉整个条

约。 委员会的目标是什么？是要保持条约的稳定

性，还是要容忍重新谈判，甚至容忍以不正当的手

段否定条约？因此，必须巩固有关过时提出保留的

规则和条例。

56．巴哈纳先生说，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在第五

次报告中所做的透彻分析。他举出了报告的第 220
段和对特别报告员导言的概述，7 他说14项准则草案

是仿照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拟订的，总

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准则2 . 2 . 1，仿照的

是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2款。它规定，

对须经批准的条约提出的保留，即使在通过条约时

确认过，也必须在签署时予以正式确认。在此情况

下，该保留的正式确认日期将被认为是签署或表示

同意受该条约约束之时。

57．准则2.2.2 涉及条约谈判期间提出的保留，

它指出，在此情况下，为了被视为有效，保留必须

在表示受约束时加以确认。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理

由是保留可以在条约的谈判阶段提出。准则 2 . 2 . 1
和 2 . 2 . 2不应当合并，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因为

报告第 257段提出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这种做

法会给提出行为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58．准则 2 . 2 . 3申明，保留如果在签署一项经

签署即告生效，即无须批准的条约时提出，就无须

事后予以确认。报告第 259段称此类条约为“简化

形式的协定”。不用说，在谈判过程中或在通过条

约时提出的保留，必须在签署时予以确认。他宁愿

把第二个方括号中的用语当作该准则的标题和内容

7 见第2677次会议，脚注9。

“仅签署即告生效的条约”，或者这样表述为“仅在

签署之时生效的条约”。

59．准则 2 . 2 . 4涉及明确规定签署时提出保留

的条约。在此情况下，即使须经正式批准，保留也

不需要在表示同意受约束时予以正式确认。然而，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批准时提出保留。

60．准则 2 . 4 . 4、2 . 4 . 5和 2 . 4 . 6涉及与解释性

声明有关的类似情况，无需评论。至于准则2.4 .3，
第一个方括号中的用语更可取。准则 2 . 3 . 1没有造

成任何困难。

61．通卡先生说，委员会已经花了数年时间为

准则草案奠定坚实的基础，现在正在巩固底层。不

过，就条约谈判期间提出的保留和过时提出的保留

而论，他不知道底层是否已经适当地固定在基础

上。鉴于执行人员的期盼，他认为《实践指南》的

一读应当在 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完成，并在

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完成最后一读。委员会不

应试图重新表述1969年、1986年（和1978年）《维

也纳公约》的规定，而应当予以澄清。他同意特别

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第 259段第一个脚注中阐明

的观点，即尽可能不偏离这些文书有好处。

62．他看不出准则 2 . 2 . 1有什么特别问题，却

严重怀疑准则 2 . 2 . 2。没有提供国家实践方面的例

子，而且该项准则也违背了 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十九条关于保留的基本规定。在多边条约谈判期

间，各国常常做出说明或宣言，但是并不把它们看

作是保留。如果一国希望此类言论被视为保留，它

必须在正式签署或加入条约时提出。还有一些实际

问题。题为《交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的出版物，

没有转载在通过公约或条约的会议期间做出的说明

或声明。的确，要转载很困难，因为逐字记录和其

他会议文件通常都是在几年之后发表的。他认为，

准则 2 . 2 . 2不应当交给起草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本

人在报告第 257段中也承认，这一规定“相当于给

各项《维也纳公约》的案文添加其不曾考虑的一种

可能性”。

63． 准则 2 . 2 . 4对 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

二十三条第二项做出了解释，认为它只在条约不提

做出保留可能性的情况下适用。特别报告员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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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除此之外，一项设想在签署时提出保留可能性

的条约规定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事实并非如

此：其效果是防止讨论保留是否可容许。他怀疑该

条准则在国际法中是否有确凿的依据，对 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做出如此“开明”

的解释是否明智。最好规定保留须在批准时正式予

以确认。

64．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国家实践中也有过

时提出的保留，但是这种现象应当尽量避免。委员

会不应当鼓励各国过时提出保留，《实践指南》也不

应当包括任何在表示同意受约束后提出的保留的示

范条款。因此，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三个示

范条款的任何一款。

65．准则 2 . 3 . 1给起草措辞造成了一些问题，

因为把“除非条约另有规定”和“除非其他缔约方

不反对”两个分句合在一起很笨拙。为了遵照委员

会已经通过的保留定义，为了反映一致同意制度，

该条条文应当拟作：“欲使一国或国际组织在表示

同意受条约约束后提出的保留具有法律效力的声

明，如果任何其他缔约方反对，即告无效”。

66．卡特卡先生说，他同意其他委员的意见，

在条约谈判期间不可以提出保留。保留只能在条约

案文通过时提出。因此，准则 2 . 2 . 2可能需要加以

审查。“过时提出的保留”是一个使用不当的措辞。

谈到委员会借用 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保留定

义，他说“过时”提出的保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

留。诚然，这种做法确实存在，但应当加以阻止。

因此，他不支持列入有关该问题的示范条款。过时

提出的保留意在给各国一条逃路，使它们无须因为

政府改变或其他某种原因而退出条约。如果列入关

于过时提出的保留的规定，这些规定应当受一致同

意规则的制约，以阻止利用这些规定。

67．凡提到“简化形式的协定”的文字都应当

从准则中删除，换成在签署时生效字样，这是标准

的表述方式。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已经指出，委

员会在拟订准则时不应当设法改写各项《维也纳公

约》的制度，对准备工作来说也是一样。他不同意

特别报告员对动词“formulate（提出）”和“make
（作出）”的解释，他也像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等不

及想要进而研究保留的法律效力。因此，他虽然赞

赏特别报告员对该专题所做的发人深省的研究，却

要请他遵循他在第六次报告（A/CN. 4/518和Add. 1-
3）第35段中概述的方针。

68．特别报告员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特别报告员汉普森女士关于对人权条约保留的工

作，表示了几分关切，具体来说就是她的研究可能

超出了对国家实践和人权条约监测机构实践的调查

研究。他理解如此关切的原因，也理解协调的必要

性，但他认为不应当设法限制汉普森女士的工作，

也没有必要给她写信。

69．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把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所载 14项准则草案提交

给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7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讨论

了对条约的保留这一专题，很有趣，他想提出一些

直观反应。把准则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决定，他认

为不包括他为准则 2 . 3 . 1 提出的示范条款，因为大

家对示范条款的兴趣一直不大。事实上，他提出这

些示范条款，目的只是具体说明示范条款的概念，

他把它们看作是各国可用条款的范例。

71．他同意委员会各位委员提出的看法，即把

所提出的这些具体示范条款列入《实践指南》不会

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是在鼓励过时提出

保留。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想把过时提出的保留压

到最低程度。限制过时提出的保留是一回事，但因

为哈夫纳先生提出的那些理由而否认它们的存在，

则会让《指南》的目的无法实现，因为这类理由尽

管能打动人的理智，却完全脱离了实践。至今探讨

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过时提出的保留，另一个

是全面保留。委员会的任务是向各国指明在困难情

况下该做什么，这肯定包括过时提出的保留。规定

过时提出的保留的条约是可以理解的。哈夫纳先生

认为条约未明确规定的过时提出的保留是特别法，

不过就算如此，那么它们也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法，

因为这种现象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现象。

72．梅莱斯卡努先生区分了应对过时提出的保

留采取的态度与应对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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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多数委员都认为过时提出的保留应当保持在

最低限度，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则可以更加灵活

地加以处理。对待简单解释性声明，很难找到一种

比准则草案所含更灵活的立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

明与保留极为相似，决不可能允许各国利用此种声

明绕过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的严格限制。

73．罗森斯托克先生声明不理解保留与有条件

的解释性声明之间的区别，肯定是没有好好去理

解。这两种单方面声明适用不同目的，而且这种区

别已经写入了《实践指南》第一章的定义里。不过，

他不理解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区别，倒是可以理解

的。他本人愈深入研究本专题，就愈坚定相信有条

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法律制度与保留的法律制度是相

同的，只有一二个小小例外。然而，他建议恪守至

今所用的经验方法，即继续研究保留和有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并努力揭示国家实践；如果最终看来没

有必要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单立规定，那么就可

以把它们从《指南》中删除。

7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就准则 2 . 2 . 2 提出了一

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不能真的说“保留”是在条约

谈判之时提出的，但准则草案必须有一条涵盖此种

情况。如果当时的声明不是保留，那么它们起码是

打算提出保留的表示：汉弗莱·马尔道克爵士谈到

了初步保留。8 委员会当然可以重新拟订准则2.2.2，
以提到提出保留的意图。

75．卢卡舒克先生怀疑与保留相搭配的动词，

是没有根据的：保留是提出，不是作出。他理解一

些委员对草案准则 2 . 2 . 4的怀疑，但认为它所处理

的现象应当引起各国的注意。起草委员会应当进一

步审议这一问题。卢卡舒克先生和其他许多人都说

过，必须区分开放条约与封闭性条约，可是他本人

倒想知道如何区分。接着，在听卡姆托先生和梅莱

斯卡努先生发言时，他有了一个想法。主动一致同

意的规定总的说来也许太严格了，但对真正的封闭

性条约，也即只供数量有限的参与者加入的条约来

说，则可以保留。

76．最后，他感谢委员会就此专题发言的各

位委员，并表示坚信起草委员会能够大大完善准

则草案。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680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先生、山田

先生。

  –––––––

外交保护 1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

1．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 在第

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他就该专题提交的

第一次报告的第一章（报告的结构）和第二章（条

1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1至第9条草案
的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71次会议，
第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___________
8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第18条评注第（16）段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80页，A/5209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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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A/CN. 4 / 506和 Add. 1），这两章载有第

1至第8条，但未能审议载有第9条的第三章（持续

国籍及索赔的可转移性）。因此，他的介绍将只涉

及该专题，尽管人们希望委员会设法在本届会议第

二期会议上审议他的第二次报告（A/CN. 4 / 514），

该报告主要侧重于探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问题。

2．外交保护法是在国家实践、判例和学说上

具有充实资料的一个领域，因此是人们可能认为争

议较少并且已经产生许多公认的习惯法规则的一个

领域，他的任务似乎只是选择和拟订一些已经得到

重要权威人士支持的规则。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

非如此，因为该法虽然具有丰富的法律渊源，却似

乎都指向不同的方向。在外交保护方面，委员会处

于与法官相同的地位，人们不要求委员会拟订新规

则，而是从中选择一些规则，同时抛弃在国家实

践、判例和法理学说上所获支持不多的另一些规

则。在各自得到权威人士支持的可选规则互相竞争

或相互抵触的情况下，则进行选择似乎是最能够

在特定情况中体现正义原则的规则。在委员会第

五十二届会议和大会第六委员会上，他的第一次报

告都由于试图在外交保护中注入一些人权因素而受

到一些批评（见 A/CN. 4 / 513，第194和第195段）。

他在该报告第一章中详细说明了人权的理念，或许

做法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外交保护与国际法大

多数其他分支不同，按照瓦特勒的假说，对一国国

民的伤害即是对该国的伤害 4，因此外交保护所涉

及的不仅是国家的权利，也涉及因一国当局拒绝使

用司法程序或因其他方式受到国家伤害的普通男

子、妇女和儿童。

3．持续国籍（第9条）问题能很好地说明外交

保护法中常见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和

准规则认为，一国若要以其国民的名义行使外交保

护，其必要先决条件是：在该国民受到据以提出求

偿的伤害时，他必须是该国的国民，直到（包括）

提出求偿的时候他都还是该国的国民。传统的看法

得到一些国家实践的支持，可以在许多协定中找到

例证，其中包括多项宣言（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

4 E. d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载于《国际法经典》第三卷1785年版本的英文译本，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1916年），第
136页。

和国有关解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政府提出的索赔的两项宣言）5 以及美国和联合

王国宣布的多项惯例规则。同样，下列编纂提议也

对这种看法表示支持：美国国际法学会1925年在关

于“外交保护”的第16号项目中提出的编纂提议；6 
1929年拟订《在其领土内造成对外国人的人身或财

产损害的国家责任公约草案》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

多位编撰人提出的编纂提议；7 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F·V·加西亚·阿马多先生在其关于国家责任的

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编纂提议；8 以及 1965年国际

法协会华沙会议在其通过的关于“一国为个人所受

损害提出的国际索赔的国家性质”的决议中提出的

编纂提议（虽然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限制）。9 这种看

法也得到了一些仲裁裁决的支持，例如：对史蒂文
森案和克伦案的仲裁裁决，以及伊朗―美国求偿法

庭在适用其应遵守的《阿尔及利亚宣言》时做出的

裁决。最后，它还在理论学说上得到奥本海默 10 和
博尔夏德 11 的热烈支持。除了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

受到上述支持以外，这种传统看法的理由是为了防

止穆尔 12 和帕克 13 分别于1906年和1924年警告过的

滥用情况，即防止一些个人寻找能够为他提供最有

利保护的最强大和“有效”的国家，并且防止一些

强国成为“求偿机构”。

4．但是，针对上述普遍受到支持的传统合理

看法，另一种具有权威性、同样广获支持的包含合

理批评论点的意见提出了异议。首先，很难将它与

5 见《国际法律资料》［英］，第20卷，编号1（1981年1
月），第223页。

6 转载于《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27页。
A/CN. 4 /96号文件，附件7。

7 同上，第229页，附件9。
8 《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47页，A/

CN.4 /111号文件，特别是第61页，第21条。

9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Tableau des résolutions 
adoptées (1957-1991) (Paris, Pedone, 1992 ), 第59页。

10 R. Y. Jennings and A. D.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 th ed., vol. I, Peace (London, Longman, 
1992 ), 第512页。

11 E. M. Borchard,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abroad and 
change of original nationality”, Yale Law Journal, vol. 43 , No. 3 
(January 1934 ), 第377 -380页。

12 J. B. Moore,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1906 ), 第六卷，第637页。

13 第五号行政裁决，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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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勒原则”调和起来：如果对一国国民的伤害就

是对该国的伤害，那么，在受到伤害之后个人的国

籍所发生的任何改变将没有任何影响。第二，司法

声明质疑了这项原则的有效性。例如，在第五号行
政裁决案中，裁判员帕克指出，有些法庭拒绝遵循

传统规则，另外一些法庭在遵循的同时却对其公正

性提出质疑。在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

中，范·艾辛加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指出：“持

续性”做法并没有变成普遍规则。

5．第三，传统的准规则的内容并不确定，因

为所拟案文中的关键用语含义不明确。“伤害日期”

是否指实际伤害日期、被拒绝使用司法程序的日

期还是被告国未支付赔偿的日期？持续的概念同

样具有欺骗性，编纂提议中仅提到伤害日期和提

出求偿的日期。 介于其间的时期是否完全不相

干？国籍必须持续到以下哪一个日期（截止日期）

才行呢，是政府认可国民求偿的日期、开始外交

谈判的日期、为求偿建立文档的日期、仲裁条约

正式生效的日期、提出求偿的日期还是抑或裁决

的日期？这些不确定的情况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

因为每一种情况都受到为处理该情况而缔结的特

定条约的措辞的控制。第四，传统规则的基本理

由不再有效：首先，国家，尤其是在提出求偿方

面最有效力的大国，目前在授予国籍方面极为审

慎；其次，自从诺特博姆案以来，目前已经规定：

求偿国必须也能够出示与它代为求偿的国民之间

的有效联系。因此，“四处挑选”最有利的求偿国

已经不再符合个人利益。第五，传统规则不公正

的地方在于，对于非自愿改变国籍的个人，无论

其国籍的变更是由于国家继承——国际法协会在

1965年拟订该规则时承认的一项例外——还是由

于结婚或收养等其他原因造成的，都有可能剥夺

其受到外交保护的机会。第六，该规则未能承认，

个人是外交保护的最终受益人。1932年，波利蒂

斯质疑报告员博尔夏德关于批准持续规则的提案，

指出：无论个人的国籍改变与否，都应该对其行

使保护，除非该个人对其来源国政府提出求偿或

纯粹出于欺骗目的决定获得新国籍。14 因此，这项

规则有两个例外。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传统规则

14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Oslo session 
(1932), 第 487–488 页。

历来受到而且继续受到格克、15 詹宁斯、16 奥康奈

尔 17、特别是怀勒 18 等法律学者的批评。

6．鉴于上述批评和持续规则作为一项习惯规

则的地位受到严重质疑，委员会若重新考虑该项传

统看法并从而采用比较灵活的规则，对个人是外交

保护最终受益人的概念给予较大的承认，似乎是明

智的。这项意见得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拟订的《在其

领土内造成对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国家责任

公约草案》的认可，19 奥雷加·威库尼亚教授在其向

国际法协会提交的报告 20 中又予以采纳，它重新拟

订了波利蒂斯挑选出的两项例外条款。委员会在其

第四十七届会议审议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

的影响这一专题期间，粗略地审议了这个问题。特

别报告员在关于本专题的第一次报告中指出：无论

是实践还是理论学说，都没有明确地答复：国籍持

续性规则是否适用于由国家继承造成的非自愿改变

国籍的情况。21 依据巴勃罗·纳赫拉案（该案对非

自愿和自愿改变国籍问题做出了区分），他指出在

由于国家继承造成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下，必须

采取更加灵活的解决办法。同样在第四十七届会议

上，国家继承问题工作组表示：在国家继承造成国

籍改变的情况下，不应该适用持续性规则，因为该

项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滥用外交保护，并不适用于国

家继承的情况。22

15 W. K. Geck，“Diplomatic Protection”， in R. Benhardt 
（ed.），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1992）， 
第1045页，详见第1055页。

16 R. Y. Jennings，“General course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67-II （Leiden, Sijthoff, 1969）， 
第121卷，第476 -477页。

17 D. P. O’Connell,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vol. Two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70 ), 第1037页。

18 E. Wyler, La règle dite de la continuité de la nationalité 
dans le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第264页。

19 转载于 L. B. Sohn and R. R. Baxter，“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juries to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alie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vol. 55 （July 1961），第548页。

20 F. Orrego Vicuña,“The changing law of nationality 
of claims”,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ILA Committee on 
Diplomatic Protection, 1999 (unpublished).

21 见《199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67号文件，第113段。

22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第31 -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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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9条首先是以这样的原则作为出发点，即

所谓国籍持续性“规则”已经不再有用了。从本质

上说，它属于诺特博姆案之前的时代，当时个人可

相对容易地获得新国籍，而无需证明求偿国及其国

民之间有什么有效的联系和真正的联系。或许可以

保留这项规则，而对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规定例

外条款，但他认为，这种办法也许过于严格。因此，

他在第9条中提出了一条规则，该规则完全放弃了

传统持续性规则，但同时又保留了避免滥用国籍情

形的安全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该条存在的缘由。

第9条容许一国为出于善意获得其国籍的人，在受

害之日以后，针对其前国籍国以外的某一国的伤害

行为求偿，但条件是，原籍国没有针对该伤害行为

行使外交保护。这些安全措施包括按照“瓦特勒拟

制”给予原国籍国优先地位；因而规定：按照诺特

博姆原则，国籍必须是本着善意获得、而且求偿国

及其国民之间必须存在有效联系；不得就该个人仍

是原国籍国的国民时所受到的伤害向原国籍国提出

求偿。这项安全措施避免了遭到公正批评的1996年
《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案》（《自由法案》）（《赫尔

姆斯－伯顿法案》）23 造成的困难情况，该项立法容许

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古巴人针对他们还是古巴公

民的时候在古巴政府统治下受到的损失向古巴政府

提起诉讼。第9条第2款也将该原则扩大适用于求偿

的转让。因此，第9条规定了一个更加灵活的办法，

比较接近于个人最终是外交保护的受益人这一概念。

正因为如此，特别报告员把这个问题留给委员会，

让其指明在那种情况下它愿意做出何种选择。

8．山田先生表示，他真诚赞赏特别报告员的

报告，认为该报告激起并且显示了他对于保护和促

进人权的关切。

9．外交保护是处理国与国之间事务的制度，

甲国可以其国民个人的名义针对乙国国际不法行为

对该国民造成的伤害要求补救。在行使这项权利的

时候，甲国必须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人权，但是，

外交保护本身并不是一种人权制度。保护人权和帮

助受到乙国的国际不法行为伤害的个人取得补救的

最佳办法是使该个人有权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向乙国

提起诉讼，即使是其国籍国，也不例外。欧洲人权

23 见《国际法律资料》，第35卷，第2号（1996年3月），
第359页。

法院收到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件。限制性管辖豁免规

则的编纂也有助于促进人权。另一方面，最终向国

际司法机构提出的外交保护的案件极少。

10．第9条呈现了外交保护的一个极为有趣的

方面，值得充分考虑。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总结

指出，传统的持续性国籍“规则”比它的有用性持

久，在个人权利受到国际法的承认而且国籍不容易

改变的世界中，该规则找不到任何位置。他尊重这

项结论，认为它是一项政策性声明，但是认为把它

作为当前习惯法的反映，则过于宽泛了。他认为，

外交保护领域的主要做法仍然是以国籍持续性原则

为依据，虽然在个别情形下，国籍不容易改变，但

目前改变国籍的实例远比过去为多。不过，他与特

别报告员一样，也认为有必要偏离持续性原则，以

便解决某些个案。问题在于：哪些是适当的个案？

11．第 9条第 1款提到本着善意改变国籍的情

况，与已经提交委员会的关于归化问题的第 5条一

样，也遇到困难，但是已经请求特别报告员重新拟

订该条案文。委员会可能连同新的第 5条一起审议

第 9条第 1款。如同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的，由于

国家继承因而改变国籍的情况有资格成为偏离国籍

持续性原则的适当个案，但是，善意归化是一个难

题，必须与由于国家继承因而改变了国籍的情况分

开审议。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承认，虽然在国家

继承等原因造成的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形下，持续

性国籍的学说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但仅在该情况中

予以拒绝是错误的，例如，婚姻也可能造成非自愿

地改变国籍。他本人认为，这并不是拒绝外交保

护，而是由于婚姻导致非自愿改变国籍，那样做是

违反人权的。

12．第 9条第 2款提到善意转让求偿。必须区

分在法人之间转让求偿与在自然人之间转让求偿的

情况。在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关于第 1条、

第3条和第6条的非正式协商已经议定，“本条款草

案——将在本阶段——致力于探讨对自然人和法人

的保护”，并确认“对法人的保护还是引起特殊的

困难”，而且“委员会或许愿意在稍后阶段重新审

议是否包括对法人的保护问题”。24 他认为，现在已

24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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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到了重新审议该问题的时候了，外交保护应该也

包括对法人的保护，因为公司的合并或赎买常常引

起法人之间的善意转让求偿问题。这是个难办的问

题，但是有必要避免保护寻租的行为。

13．他发表了上述初步意见以后，表示要保留

稍后阶段在全会上就这个专题再度发言的权利。

14．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说，国籍持续性问

题充满了困难。这个专题应该包括自然人，使他们

具有任择权，并且应该排除法人。在这方面，他提

到他在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审议“国家继承及其

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这一专题期间所作的

一项发言，这个专题的名称已经改为“国家继承中

的国籍问题”，在那次发言中，他描述了印度尼西

亚政府所采取的与国籍有关的措施，那些措施尊重

相关人员的利益。25

15．他保留在稍后阶段再就这个极其重要的事

项发言的权利。

16．卡特卡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提出了有力的

论据，谨慎地拟订了第 9条，以避免发生觅购寻租

的情况。

17．他认为，需要在国际一级解决的违反外交

保护案件极少，多半会在国家一级处理。关于区分

非自愿与自愿改变国籍的提议引起的问题可能会比

它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将本专题的范围扩大到包括

法人也是同样的情况，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已经

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不赞成这样做。

18．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这个专题越是

探讨就觉得越是复杂，他想知道在更进一步之前，

是否可以通过谨慎地指明将要被纳入的逐渐发展要

素来划分本专题的范围，同时特别注意保护个人的

人权。

19．最后，他在答复特别报告员的呼吁时，指

出他倾向于维持传统的国籍持续性原则，他认为这

项原则已经在国家实践中牢固确立。

20．主席说，委员会将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

期间再度审议这个专题。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2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宣布，罗德

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将参加起草委员会关于对条

约的保留的工作。

上午 1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81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

特卡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雷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

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 续自第2677次会议。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___________
25 《1995年……年鉴》，第一卷，第2390次会议，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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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

1．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员会的

报告，该报告中载有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A/CN. 4 /L.602和 Corr. 1）。**

2．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起草委员

会在5月3日至23日举行了19次会议，有能力完成

对条款草案的二读。只有一个小问题尚未解决，委

员会将就此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向全体委员会

报告。

3．国家责任专题无疑是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处

理的最重要的专题之一。历任经验丰富的特别报告

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拟定有关的制度。已故

的罗伯托·阿戈先生对总体的方法和结构作了界

定，他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罗

伯托·阿戈先生为该专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该

专题的完成则主要归功于现任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

先生。特别报告员给予了充分合作，并有效地回应

了修订条款的必要性问题，对此他深表赞赏。特别

报告员对主题娴熟，坚持不懈地为有分歧的难题找

到解决办法，极大便利了起草委员会完成任务。他

还要感谢委员会各位委员在讨论各条款时的合作及

建设性态度。

4．起草委员会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

了二读的条款草案，但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完整的

审查。此外，鉴于该专题各部分完成的时间差别很

大，该专题的范围广泛且十分重要，而国际法又是

在发展中，因此，委员会认为较谨慎的做法是在最

后对条款作定稿前让各国政府对这些条款再作一次

考虑。

5．起草委员会审查了所有条款草案，认真考

虑了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上提出的评论、各国政

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A/CN. 4 / 515和 Add. 1 - 3）以

及委员会委员表达的观点。它还根据委员会就解决

争端、严重违约和反措施等问题达成的谅解基础开

展工作。

6． 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各项条款时， 尽量避

免重提已经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出于实际上的考

虑——也即在本阶段重提任何主要问题都可能延误

完成草案——同时也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委员会

在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了一整套条款草案，因

此当前的审查必须局限于审议就具体条款做出的评

述。不过，对某些问题，如果政府或委员会委员的

评述说得有理，则给予认真的再审议，并做出一些

重要的更改。因此而产生的案文是一个平衡的案

文，公正充分地反映了所做的评述，合理地兼顾了

委员会的意见（他也希望是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

起草委员会审议了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的问题，

以便使各语言的文本与英文原文一致。虽然他只在

为便于翻译而采用某种表述时才会提到语言问题，

但他请各委员在注意到英文本以外的语文本中有不

一致处时通知他或秘书处。与前三届会议明显不同

的是，在本届会议上，起草委员会在提交报告的同

时建议委员会通过这些条款。

7．关于标题的问题，起草委员会感到关注的

是，“国家责任”这一标题可能不够明确，不足以将

该专题与国内法范围内的国家责任区别开来。起草

委员会还审议了各种不同的标题，如“国际法下的

国家责任”、“国家的国际责任”以及“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等等。最后一项用语的优点

之一在于它便利于翻译成其他语言，明确地将这一

概念与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国际“责任”区

别开来。

8． 起草委员会随后就将该条的标题确定为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删去“责任”前面

的“国际”这一定语，以免“国际”一词在同一标题

中重复两次。不过，将在评注中说清楚“责任”一

词应专指“国际责任”。由于条款草案只适用于国

际不法行为，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不法行为，因此

最好是保留所提到的国际不法行为。就结构而言，

除少数例外以外，仍然保留了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

的条款的次序。

9．起草委员会研究了是否可能修改第一部分

标题的问题，因为据认为，它太接近于整个专题

___________
** 随后发布 A/CN. 4 /L. 602 /Rev. 1号文件。关于所做改

动的说明，见第2701次会议，第62 -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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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标题。特别是，它审议了法国在“各国政府提

出的评论和意见”中提出的提案，也即采用 “Fait 
générateur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États”（引起国家

责任的行为）这一标题，但发现该标题很难译成英

文。一种可能的办法是重新采用一读通过的第一部

分的标题 4，即“国际责任的渊源”，但起草委员会

最后认定，“历史渊源”这一表述中包含的含义不利

于采取这种方法。还有一种可能的办法是采用较笼

统的标题，如“国家的国际责任”。

10．总的来说，现有的标题“一国的国际不法

行为”被认为是最好的标题。关于法文版，虽然起

草委员会已经审议是否有可能提出一项例外并采用

法国的提案，但还是决定，鉴于整个草案的标题已

变更，该提案引起的关注已不再存在。因此决定将

“Le fait internationalement illicite de l’État” 作为法语

标题。

11．就第一部分第一章而言，起草委员会决定

保留“一般原则”这一标题，对此没有任何争议。

在审议第1、2 ［3］*** 和第3 ［4］条时，起草委员

会注意到，这几项条款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并得

到了广泛的赞同，各国政府或者会议没有对其提出

批评。

12．关于第2 ［3］条（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

素）的 (b) 款，起草委员会考虑了是否可以将“义

务”改为“法律义务”的问题。这特别适用于有些

语文本，如俄文，因为在这些语文本中对“法律”

和其他承诺，如政治承诺作出了区分。起草委员会

决定，英文原文保持不变，因为上下文很明确：条

款处理的是国际法下的义务，评注也作了解释。此

外，增加“法律”一词，会导致对整个草案的多处

修正。起草委员会还关注的是，强调义务的法律性

质，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即意味着还存在可能引起

责任的非法律性的其他义务。条款草案没有设想这

种可能性。

13．关于第3 ［4］条（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

际不法行为），起草委员会考虑了一个国家的政府

*** 方括号内的编号对应于一读通过的条款编号。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的意见，也即该条与第32 ［42］条（与国内法无关）

重复，因为这两条都处理国内法的不适用性。起草

委员会注意到，某种程度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两

项条款之间似乎没有矛盾之处。第3 ［4］条涉及对

行为的定性问题，而第32 ［42］条涉及作为不法行

为法律后果的赔偿问题。

14．起草委员会还研究了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

一项提案，也即将第 3［4］条的标题改为“适用于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或“适

用法”。委员会认为这种备选措辞不充分，予以反

对，它指出，第3［4］条并不认为国内法不适用于

行为是否属国际不法行为的问题；相反，它规定，

国际法制约定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可适用的国内

法。换言之，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国内法适用

于国际责任问题，这一点反映在第 3条的措辞中。

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按照现有的形式通过第一章

所有三项条款草案。

15．关于第一部分第二章（把行为归于一国），

起草委员会对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

作了一些小的结构性以及措辞方面的更改。它决定

重新编排其中两个条款的次序，使其组合方式更有

逻辑性，并澄清第9［8］条（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

席时实施的行为）与其他一些条款之间的关系。条

款次序重新编排如下：第4［5］条（国家机关的行

为）和第 5［7］条（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

体的行为）保留原来的编号；新的第 6条（由另一

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原来是第8［9］条；

新的第7条（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载有原第9［10］
条的实质内容；新的第 8条（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

的行为）原来是第 6［8］条；新的第 9条原为第 7
［8］条和第10［14, 15］条（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

行为）；第11条（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行为的

行为）保留与第五十二届会议同样的编号。重新编

号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将关于机构、个人或实体

的行为的前四项条款组编在一起，并将关于其他类

型行为的后四项条款组编在一起。

16． 起草委员会决定对第二章中有关个人、

实体和机关的各种提法实行标准化。它在最初审

议“个人或机关”的提法时，已决定在第 4条第 2
款以及第 5和第 7条中采用“个人或实体”这一措

辞，以符合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豁免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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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5 第 4条第 1款和第 6条保留“机关”的说法，

第 8和第 9条保留“一人或一群人”等词。拒绝了

关于对所有条款使用标准用语的建议。“个人或实

体”的提法被保留，以涵盖有关条款中自然人或

法人的情况。相反，“一人或一群人”一语用在涉

及个人集合体或群体的条款，这种个人集合体或

群体没有具备或不必具备法人地位但还是作为集

体行事。

17．关于第二章的标题，起草委员会关注的

是，“国家行为”一语在国家行为学说方面可能有

的含义，因为在某些法律制度中，国家行为是一

个涉及截然不同的问题的法律术语。起草委员会

审议了较贴切地描述第二章（把行为归于一国）的

范围的各种替代表述。这些表述有：“可归属于国

家的行为”、“归属于国家”、“将一行为归属于国

家”和“根据国际法将行为归属于国家”。起草委

员会决定缩短上述最后一种表述，采纳“把行为

归于一国”这一表述，删除“根据国际法”等字，

因为这在上下文意义已很明确，而且这是适用第 3
［4］条所产生的结果。由于新标题，起草委员会对

体现所涉具体行为的每项条款草案都采用了较短

的标题，不用说，整个这一章处理的都是把行为

归于一国的问题。

18．第4［5］条载有一项平衡规定，涉及国内

法和国际法在把实体定性为“机关”时的作用，该

规定是在第五十届会议 6上拟定的。一般来说，这

项平衡得到了保持，起草委员会决定不再重新讨论

该条款的实质问题。

19．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删除第 1款中的起

始语“为本条款的目的”的建议。据指出，由于条

款草案的结构问题，包括由于缺乏关于术语用法的

规定，因此有一些定义被列为独立的条款，或者在

独立的条款中出现，这些条款每次开头都用“为本

条款的目的”一词，可能不雅。起草委员会认为，

法律文书中的任何定义都是为了实施该文书的目

的。这一项谅解不必在界定一个术语的每项条款的

起始部分一再重复，对第二章或第4［5］条的评注

5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段。

6 起草委员会在第五十届会议上通过的条款草案，见
《1998年……年鉴》，第一卷，第2562次会议，第72段。

将概括地予以提及。因此，起草委员会删去了第1
款中的这一短语以及第2款开头的相应短语。

20．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关于将“应视为”改

成“是”或“构成”，但有人认为，“构成”可能太

绝对，失去了“应视为”一语隐含的过程或理性作

用。总的来说，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应视为”一

语。由于对第7［10］条的辩论，起草委员会决定删

除“如以此种资格行事”一语。删去这一语，不应

被看作是改变第4［5］条的范围，而应被看作是减

少第4［5］条与第7［10］条之间的重叠。起草委员

会将该条标题缩短成“国家机关的行为”。

21．第5［7］条有一个具体的职能，即适用于

在国内法下给予准国家实体以某些政府职能的情况，

如航空公司行使移民管理权或者发放许可证的某些

职能。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个国家政府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澄清“政府权力要素”一语的建议。它认为，

这是一个常用语，条款本身增加用语不可能使其得

到进一步澄清，增加这种用语，事实上可能会造成

更多的混淆。应该由评注来做进一步澄清。

22．起草委员会同意，第4［5］条第2款和第5
［7］条中使用的术语必须一致。它承认，政府权力

要素可以由大量不同的实体行使，但不一定都是法

人实体，例如民兵或协会。要涵盖实践中可能出现

的所有可能性，采用较广义的“个人或实体”一语，

被认为较为可取。

23．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该条最后一行中的

“case（情况）”一词的用法，认定可能与司法程序

中的“case（案件）”一词产生混淆，必须另找用语。

提出了各种建议，如“事项”，“问题”或“情况”。

起草委员会最后决定将“在有关情况中”改为“在

特定情形下”。对标题决定采用新的案文：“行使政

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以与第二章所

有标题的新案文一致。

24． 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国政府关于在第 6
［9］条中增加一项但书的建议，该项但书的目的在

于涵盖一种共同责任情形，这种共同责任由某国或

某机关承担，但由另一国或另一国的某机关支配。

委员会决定这样做没有必要，因为第二章的条款是

以递加的方式排列的。此外还有一点不完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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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当一国将其一机关借给另一国时，国家共同

责任的问题是否一定会产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

有两国共设的联合机关，即甲国的一个机关同时也

作为乙国的机关行事，例如，瑞士当局既代表列支

敦士登，也代表瑞士本身行使移民管理权。在这种

情况下，根据第二章的总体结构，行为可归属于两

国。还有的情况是，甲国的机关实际上成为乙国的

机关。要涵盖所有情况，条款会变的很冗长。最好

是在评注中讨论“交由一国支配”一语的意义，同

时也可以处理共同责任的问题。因此，委员会保留

了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案文，只做了很小的编辑

性修订，并通过了经修订的标题，“由另一国交由一

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

25．起草委员会就第 7［10］条的范围做了漫

长的讨论。该条目的是为了涵盖个人在其权限范围

内，即“以此种资格”行事的情况中的疏忽行为、

越权行为或滥用职权。委员会审议了“逾越”一词，

有人认为该词语气太强。这就对第7［10］条的范围

提出了问题。在条款草案中明确包括甲国的某一机

关受贿并按照乙国的指示行事的情形，被认为没有

必要。这是一种特殊情形，受贿国将根据第 8［8］
条来承担责任。甲国对乙国的责任问题不可能产

生，但可能有甲国对第三国的责任问题，而这个问

题可以依据第7［10］条适当解决。更加常见的情况

是假借官方身份或者“权力幌子”的行为。这一概

念打算用“以此种资格行事”来转达。实际上，这

条规定的关键方面并不是这种个人或实体逾越权限

行事，而是在从事这种行为时以某种资格行事：在

行事时拥有显而易见的权力。

26． 在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文本中， 第 7
［10］条的编号是第9［10］条，它适用于原来的第

4［5］、第 5［7］和第 8［9］条，但没有明文这样

说。不过，由于案文内没有适当地说明，起草委员

会认为读者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曾经考虑过

作各种各样的澄清，包括在该条中与它适用的那些

条款作明确的相互参照，但这样做将偏离委员会尽

量限制相互参照的政策。最后，起草委员会决定改

变条款的次序，把现在的第7［10］条就是原来的第

9［10］条，放在它适用的所有条款的后面。

27．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将“关于行使权力”

改为诸如“行使权力所必须的”等。起草委员会认

为这种提及没有必要，因此全部删去了最后一语，

使条款的这一部分简化为“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它将标题修订为：“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更侧重

于贴切地说明该条款的职能。

28．各国政府普遍赞成第8［8］条的用语。针

对将第8［8］和第9［8］条合并在一起的建议，起

草委员会指出，第8［8］条涉及事实机构这种普通

存在的情况，而第9［8］条涉及正式当局不存在或

缺席时实施的行为这种较为例外的情况。因此，起

草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这两种情况分别在不同的条

款中处理。委员会还研究了若干对措辞提出的修

订，包括删去“或控制”等字，但它决定大部分保

留第五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案文。标题被精简为

“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29．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是在评注中反映一

个国家政府关于强调第 9［8］条的例外性的建议。

评注中还将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第 9条适用的情

况可能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盟国占领军

在将权力交还合法当局之前的情况，如在法国和波

兰。至于“不存在或缺席”（absence or default）等

词，前者涉及正式当局确实存在，但当时没有在场

的情况；后者涉及这种当局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的

情况。实际上，“缺席”（default）一词是在二读时加

进去的，专门为了涵盖这种情况。“不存在或缺席”

两者加起来，被认为适合于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 
情况。

30．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在需要行使上述权

力要素的情况下”一语。它所涵盖的情况包括，不

构成国家机关的一群人在革命期间或者革命后立即

接管机场的经营承担移民方面的责任。重点是在

“需要……的”等字上。在这个例子中，情况需要行

使移民管理权力，因此由事实上的当局去行使。委

员会二读将“在证明行使权力要素正当的情况下”

等措辞改成“在需要行使上述权力要素的情况下”，

因为不宜说某事是“正当的”，因为这至少是在假

定它违反了国际法。“需要行使”一语的描述性较

强，对行为性质的判断较少。

31．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第9［8］条中

的措辞，只做微小的编辑修改。它还通过了新的标

题，“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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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第二章标题的新的标准格式，也更加清楚地反映

了“不存在或缺席”的要求。

32．第10［14、15］条的编号与第五十二届会

议上使用的编号相同。起草委员会不同意一国政府

所作的评述，即该条会使人作反面的解释，亦即失

败的叛乱运动的所有行为均归属于国家：但情况并

非如此，第二章中的其他一些条款例如第9［8］条

规定的情况例外。为减轻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起草

委员会认为评注应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33．起草委员会审议了第 2款中“其管理下”

一词以及是否应包括国家之间联盟的情况。有人建

议删除该款后半部分，将管理或联盟的问题留待习

惯国际法的发展。但是起草委员会决定，在如此晚

的阶段不宜予以删除，特别是因为政府作的任何评

述都没有对第 2款提出严重的疑问。此外，国际法

委员会也在相关的案文中用过“在其管理下的某一

领土内”一语。关于联盟的问题，第 2款没有包括

某一领土内的叛乱运动成功鼓动与另一国家结盟的

情况。这基本上是一个继承的情况，不属于这些条

款的范围，而第 10条根据具体情况侧重于有关运

动以及最终的新政府或国家的持续性问题。

34．起草委员会还研究了将“或其他运动”等

词改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建议，以更明确地包括

非植民化的情况。但是起草委员会决定，民族解

放运动已包括在“叛乱运动”一词中，因此，国际

法委员会没有必要在本阶段就民族解放运动进行 
辩论。

35．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是否有必要保留第 3
款的问题，因为有人建议在评注中处理该款。但总

的来说，它决定予以保留，因为删除可能会造成一

种印象，例如，依据第 2款只保留部分领土的之前

已存在的国家也会莫名其妙地受到在原来属于它的

领土上建立了新国家的运动的行为影响。除了一些

微小的技术性修改外，按照第五十二届会议上采用

的形式通过了该条及其标题。

36．关于第11条，起草委员会研究了一国政府

关于删除“依国际法……”等字的建议，但它决定

保留这一词语，因为整个草案都使用了该词语。它

还决定将原来提到的具体条款改为较笼统的“前述

各条款”，即第二章的那些条款。虽然起初对第7条
能否适用有一些疑问，但仍然认为这样的提及没有

害处。第11条的一项职能是，在国家决定把某种行

为当作其本身行为时消除疑问。因此，该条有补充

该章其他各条的作用。

37．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关于将“承认和采

纳”改为“承认或采纳”的提案。同样，也有人建议

删除“承认”一词，因为“采纳”一词含有此义。但

是，委员会在第五十届会议上通过了“承认和采纳”

这一措辞，以便明确所要求的要比对实际情况的一

般承认要高。因此这种措辞要求国家确定行为，并

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条件是递加性的，其秩序表

明事件的正常顺序。此外，起草委员会还认为一起

提及“承认和采纳”有助于将这一概念译成其他语

言。评注中要澄清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38．起草委员会还研究了 “to the extent that” 这

一短语所表示的在何种程度上可将行为归属于国家

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充分灵活地包括国家

决定只承认和采纳某些有关行为时的各种情况。这

个问题将在评注中进一步阐述。在通过该条时，起

草委员会保留了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草案的案

文，唯一的更改是提到“前述的”各条款并做了一

些语言上的润色。对前一届会议上通过的标题作了

简化。

39．关于题为“违背国际义务”的第三章，各

国政府普遍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

做的简化。7 特别是，没有人要求重新采用被删去的

条款。政府提出的少量意见和建议主要是措辞方面

的，或者只是要求更明确地解释该章所采用的一些

概念。

40．起草委员会对该章第1条和第12［16、17、
18］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没有做更改，

因为该条得到普遍接受。

41．第13［18］条（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义务）

涉及时际法原则，也被认为可以接受，因此没有提

出更改的建议。但是，起草委员会将“不应被视为”

7 起草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见《1999
年……年鉴》，第一卷，第2605次会议，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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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不构成”，以便与第2条 (b) 款的用语相一致。

它没有做其他的更改。

42．关于第 14［24］条（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

上的延续），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国政府关于将该

条标题改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时期”的建议，

但决定保留原来的标题，因为“时刻”一词并不适

当。

43．讨论了各种对第1款的措辞的改动。有一

项建议是将“没有连续性的”改为一读通过的第24
条所用的“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还有一项建议是删

除“有持续性的”这一短语，采用“其影响可持续下

去的”等字。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原来的条款。国

际法委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

特意决定采用“有持续性的”等字。有意不将违背义

务实际上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在该条款内。这将

取决于事实以及主要义务的内容，很难由一句话说

明。此外，违背义务的持续性和这种违背义务的影

响的持续性之间的区别非常复杂，必须在评注中予

以解释和阐明，没有必要在条款本身中这样做。

44．关于第2款，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如下建议，

即为了与第1款一致，在“持续性”前增加“在行为

实施的时刻发生的”等字。它决定不作增加，因为

这样做，可能会有些情况未被这条规定包括在内。

国际法委员会早就决定不在条款中系统地包括所有

问题。如一些国家政府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法不灵

活，过于规范性，往往侵入主要义务的范围。该条

各款涉及实践中产生的关键问题，各自以自己的术

语予以处理。

45．有一项建议是全部删除第3款，还有个建

议是删除“要求”一词，因为这是多余的。起草委

员会还审议了关于增加涵盖违背结果义务的第4款
的建议，因为第 3款只涉及预防义务。它注意到第

五十一届会议围绕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区别所作

的广泛辩论，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对某些主要规

则的分类，在条款草案的框架内没有具体的前后关

系。起草委员会认为，评注将会阐述有关行为义务

和结果义务的讨论。

46．一国政府建议将第 15［25］条（一复合行

为违背义务）中“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改为

“可以被一并视为不法行为的”。起草委员会决定保

留现有案文，因为提议的用语涉及各种偶发情况，

而条款所涉的情况范围较狭窄。这一点将在评注中

作解释。

47． 关于第 2款， 委员会指出， 该款开头的

“上述”一词带来了很重的负担。它曾考虑将“在上

述情况下”改为“上述违背义务”，但决定按原样保

留该款，在评注中对“上述”作解释。它还研究了

关于第 2款中“一系列”等字没必要，应予以删除

的建议，但决定为明确起见而予以保留。

48．关于第一部分第四章（一国对另一国行为

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政府建议删去该章，因为它

反映了初级规则，但另有些国家表示支持该章，起

草委员会也普遍这样认为。因此，起草委员会只在

措辞上提出了若干建议，它首先审议了该章的标

题， 决定将 “in respect of” 一词改为 “in connection 
with”，以更精确地反映该章的内容，并明确表示责

任针对的是另一国的行为。

49．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关于在第16［27］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的标题中删除

“国际不法”等字的建议，因为它在条款正文中多处

重复。它决定“国际不法”等字必须在该条标题中重

复，因为这几个字在该章的标题中是有意省略的。

50．关于 (a) 项中要求援助国应该“知道……

情况”的问题，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些国家政府关

于删除它的建议以及一个国家政府关于重新起草该

分款，以列入“或本来应该知道”等字的建议。它

决定该条全部按现有措辞予以保留。它特别指出，

关于知道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因为该章措辞较狭

义，是许多国家能接受的唯一办法。评注中将澄清

从援助和协助演变到参与实施行为的界限。

51． 起草委员会还研究了一项关于用“实质

性”条件来限定援助或协助的建议。它指出，这个

问题已经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处理过了，当时认为

在评注中讨论这种限定更为合适。起草委员会同意

这个意见。

52．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个国家政府关于扩

大第 17［28］条（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



103第 2681 次会议—2001 年 5 月 29 日

实施）的范围，将“指挥和控制”改成“指挥或控

制”的建议。它同意起草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

在审议这个问题时的意见。当时，起草委员会决

定，如使用“或”这个连词，条款的范围会太大。

这两个词是相互补充的，应同“和”这个连词一起

阅读，因为“和”一词能使该条背后的有限和具体

的意图更加肯定，更加明确。第 8［8］条的情况

被认为有所不同，因为第 17［28］条涉及到两个国

家，而第 8［8］条实际上只有指挥国才可能承担国

际责任。

53．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各国政府提出的同样涉

及第16和第18条的建议，即删除 (a) 项关于了解情

况的要求，因为指挥和控制的概念已经含有这个意

思。鉴于已经就16条解释过的原因，它决定保留原

来拟订的案文。

54．第 18［28］条（胁迫另一国）总体上得到

赞同，因此起草委员会没有做修订。起草委员会同

意应当在评注中指出，如果胁迫本身是非法的，胁

迫国应该对被胁迫国的行为负责，而第18［28］条

主要涉及对第三国的立场。

55．第19条（本章的效力）是一项但书，也得

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因此起草委员会没有做修订。

56．关于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起草委员会就一国政府关于将标题改为“解除责任

的情况”的建议进行了漫长的辩论，基本上重复了

起草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在通过第五章时进行的

辩论。如同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那样，起草委员会

承认该建议对某些条款草案确实有价值，但它认

为，改变标题将会对第五章的规定带来重大的实质

性影响。特别是，起草委员会一直担心国内法律制

度在处理正当性和借口方面缺乏一致性。鉴于这种

经验，没有任何一个术语上的解决办法能够令人满

意。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当前已经到了这项工作

的后期阶段，保留原标题并在评注中处理这个问题

是谨慎的。

57．没有政府反对将第 20［29］条（同意）列

入第五章。大家也许还记得，全会上提出了一项建

议，要把对同意进行限制的明确规定列入强制性规

范中。起草委员会认为，“有效”同意涉及可能影

响到国家同意的有效性的国际法规则。根据定义，

这种规则包括强制性规范。实际上，这就是起草委

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通过该条案文时的理解，

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该条款时已经作了明确的说

明。在这方面，通过第26条之二（对强制性规范的

遵守）使问题更加明确，但对立场没有实质性的区

别。标题保持不变。

58．关于原来的第 21条，起草委员会通过了

新的案文，决定将这条规定移到该章的后面，作为

第26条之二。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是，全体会议提

出了一项在第五章中列入一般性除外条款的建议，

即对于违反某一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任何国家均不

得依靠解除不法性的情况。另一个选择是保留现有

的逐案处理的办法，根据这个办法，第五十二届会

议通过的第五章的一些条款，但不是所有条款，如

第 26［33］条第 2 (a) 款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禁止在违反强制性规范的义务的情况下以危急情况

为依据。同样，第23［30］条（对国际不法行为采

取的反措施）引证并入了现有第 3部分中关于反措

施的规定，包括现在被列入第51［50］条（不受反

措施影响的义务）第1 (d) 款的限制反措施对强制性

规范的影响。

59．起草委员会根据一项书面建议继续进行审

议，该建议载有一项规定的条款草案，该条款草案

最初的形式是第21条第2款。经过就将其纳入的优

点作了漫长的辩论后，起草委员会决定用以下案文

替换该条的案文，“违反一般国际法某一强制性规范

所产生的义务的一国，不得以本章中的任何规定作

为解除其任何行为之不法性的理由”。虽然起草委

员会有些人支持将原来的21条作为第1款保留，将

新的案文作为第2款，但它决定，新的更笼统的案

文比较可取。采纳新的措辞，避免了原来案文的表

达不当，原来是说有关的强制性规范要求采取一种

行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禁止某些行为。鉴

于对新案文作一般性解释是为了适用于该章的各种

情况，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将其放在结尾，即第26
［33］条（危急情况）之后。由于通过了新的用语，

它还决定删除第26［33］条第2(a) 款。标题保持不

变。

60．关于第 22［34］（自卫）条，起草委员会

认为，“合法自卫措施”一语的目的是引证归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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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用于自卫的法律制度。同样，它也研究了是否

保留“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等词语的问题，

因为有些国家政府认为，鉴于有第59［39］条（联

合国宪章），这几个字没有必要。在审议该条的实

质问题时，起草委员会倾向于保留这几个字，因为

它基本上返回到了《宪章》所反映的关于自卫的一

般国际法立场。

61．起草委员会还决定保留“合法”一词。它

注意到，国际法院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

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提及，即使采取

自卫的国家也必须遵守某些基本规则，如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则。同样，合法性意味着遵守相称和危急

情况的要求。

62．起草委员会还承认，第五章的所有条款都

是作为一般性规定拟定的，这反过来引证归并了有

关的法律制度，起草委员会的一般性政策是不列出

每种情况细节的，因为每种情况本身大多数可以构

成自已的主题。第22［34］条的情况就是如此，现

有措辞是为了反映基本原则，同时提及自卫方面的

现行法律。因此，起草委员会保留了该条原来的案

文及标题。

63．尽管起草委员会没有阐述自卫或同意的法

律制度，但反措施的情况则不同，因为这种措施具

体针对国际不法行为，属于条款范围。他将在处理

涉及整个反措施问题的第三部分第二章时讨论第

23［30］条，该条涉及反措施作为解除非法性的情

况的具体问题。

64．起草委员会指出，关于将不可抗力的第24
［31］条（不可抗力）列入的问题没有反对意见，因

此没有对第1款作更改。关于第2 (a) 款，它审议了

一国政府提出的一项措辞方面的建议，也即强调援

引不可抗力的国家的不法行为与不可抗力的发生之

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是否在“行为”前增加“国

际不法”等字，以阐明促成行为本身也一定是非法

的。起草委员会反对增加这些字，因为对关于解除

非法性的情况的条款原则上应作狭义解释。此外，

将“国际不法”列入，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困难。相

反，起草委员会决定考虑是否能够对第 2 (a) 款作

修订，以便解决以上关注。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

起草委员会采纳了“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

致”一词，以与国家行为建立直接的联系，但它考

虑了进一步强调这种联系的各种不同可能性。这

些可能性包括删除“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

致”；在评注中解释说，“导致”（results）并不意味

着那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而是主要的因果关系；将

“造成”改成“由行为……所致”；“是……的结果”

或者“是由……导致”。起草委员会决定采纳最后

的一个建议，将“由……导致”（results…from）改成

“是由……导致”（is due…to），将“发生”改成“情

况”，因为要强调的是所产生的不可抗力的情况。

65．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在第2 (b) 款中添加“有

效”、“确切”或“明确”承担风险等词语的建议。

但它认为问题不是有效性，而是解释的问题。评注

将进一步阐述承担风险的问题。但起草委员会还是

将“发生”改成“发生这种情况”，以便使用语与第

2 (a) 款采用的一致。该条标题保持不变。

66．关于第25［32］条（危难），起草委员会将

第2(a) 款的案文与第24［31］条通过的案文一致起

来，即它将“由……造成”改成“是由……导致”。

除了主要在时态方面做了微小的技术更改外，其余

保持不变。

67． 起草委员会研究了第 26［33］条的标题

“危急情况”是否适当的问题，审议了一个国家政

府关于将标题缩短为“危急”的建议，因为“情况”

（state）一词令人混淆。 此外， 第 1款只提到“危

急”。虽然承认，“危急情况”一词被广泛使用，特

别是在民法制度中，但起草委员会决定采纳较短的

英文文本，即“危急”，以便与第五章其他条款采

纳的较短形式的标题相一致，但保留法文本标题和

条款案文中的 “Etal de nécessité”。

68．关于第 1款，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基本利

益”、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 41条中的“根本利

益”与第 49条第 1(a) 款中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差

别，以及是否应该保留“基本利益”与“根本利益”

之间的区别或者第 26［33］条和第 41条是否应使

用同样的表述的问题。在危急的情况下，通常应

强调基本利益，以别于非基本利益。但是按定义，

“根本利益”不能分成“基本”和“非基本”。因此，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第五十二届会议的草案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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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基本利益”一词，删除第 41条中提及的“根

本利益”。

69．关于第 1 (b) 款，起草委员会首先研究了

“整个国际社会”一词的问题。若干政府建议改成

“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起草委员会注意到，“国

际社会”一词在许多国际文书中通用，“整个国际

社会”一语最近用于大会 1999年通过的《制止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序言部分，国际法

委员会从未用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一语。同

样，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使用了“整

个国际社会”。只有一个国际社会，国家当然属于

它。此外，国家在制订国际法中，即在确立国际义

务，特别是强制性义务中保留最高的权威。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的目的是强调这种最高

权威，而不是要声称完全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

存在。人人都同意除了存在对国家的义务外，还可

能存在对其他实体的义务。这个问题可以在评注中

解释。因此，起草委员会最后决定保留“整个国际

社会”一语。应该指出，第1(b)款的措辞是反意的，

因为，如果满足其中任何一项条件，危急情况便不

能作为保护的理由。该款的反意性质由“或”一词

转达。

70． 起草委员会考虑了第 2款开头的“in any 
case”这一短语。该短语是一读时通过的，以强调

不管第 1款中如何平衡，在某些情况下不可以提出

危急情况作为保护的理由。但是，起草委员会决定

保留原语，主要是因为第 26条是以否定形式起草

的，目的是强调危急情况的例外和有限性。

71．由于决定将关于强制性规范的一项一般性

规定作为第 26条之二列入，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

删除前一届会议通过的第 26［33］条的第 2 (a) 款，

并相应地对其余项作重新编号。

72．关于新的第 2 (a) 款，起草委员会还审议

了关于把它删除并使其适用于整个第五章或者在

评注中予以处理的建议，但是，委员会决定予以

保留，不仅因为它具有解释性价值，而且还因为

有些义务的存在明确排除了依靠危急情况的可能

性，如在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这些是起草委员

会上次通过目前的第 2 (a) 款时考虑的问题。有人

认为，第 2(a) 款可同样适用于第五章的其他情况，

关于这个论点，起草委员会认为，第 2 (a) 款的实

质内容可能已经包括在第五章每种情况的个别制

度中了，并可能会被列入特别法条款。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政策事项，起草委员会认为，由于危急

是第五章中最不重要的情况，因此明确提及主要

规范本身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不

使第 2(a)款适用于整章，而将其保留在第 26条中。

评注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

73．还是关于第2(a) 款，他希望重申起草委员

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第 33条时的意见，也

即条款草案的基本假设是，它们既适用于协定国际

法，也适用于习惯国际法。第26［33］条第2(a) 款
所设想的那种国际义务的大多数例子已载于各项条

约中，但可以将这种义务设想为是由习惯国际法或

者或明或暗地排除援引危急可能性的单方面承诺引

起的。

74． 委员会决定不做任何改变地保留第 2 (b)
款。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为一致起见通过与第 24条
第 2 (a) 条和第 25条第 2 (a) 条一样的基本案文的建

议，但决定不这样做。这项规定的措辞比第24条第

2(a) 条和第25条第2(a) 条的同等规定更广泛，更加

明确，原因还是出于一般性政策的考虑，也即应对

危急作狭义解释，改变提议的措辞会有扩大危急范

围的影响。评注将进一步解释第26［33］条中的促

成问题。

75．如之前解释的那样，在以前的第 21条的

背景下，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该条的新用语，并

决定作为第26条之二放在第26条之后。

76．第五章最后一条，即第 27［35］条（援引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涉及两个问题，

即解除不法性的情况本身不影响有关义务，因此

如果这种情况不再存在，义务将重新生效；以及

赔偿问题。案文被编制成一条“不妨碍”条款，因

为引起解除不法性的情况的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可

能独立地造成义务的终止，特别是如果这项义务

是条约义务的话。

77．关于该条的起始句，起草委员会审议了

“援引”一词以及删除该词或将其改成“存在”的建

议。还有一种选择是回到一读通过的第 35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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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案文，即“解除不法性……”。但是，由此得出的

结论是，如果一国处于它希望依靠一种解除不法性

的情况的境地，它应当援引这种情况，不应等到后

来。因此，起草委员会认为提到“援引”一词是有

某些价值的。此外，现有案文保留了某种程度的灵

活性，国家可以决定不援引危急等情况，即使它可

能有权这样做。为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起草委员

会决定保留“援引”一词，将“在……下”（under）
改为“根据”（in accordance with），以重申这里所指

的是援引第五章所设想的一种情况。

78．关于 (a) 项，针对一国政府关于该规定没

有必要，应予删除的建议，起草委员会认为还是

值得保留，以便说明这种情形，而且也是因为国

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中重申了

这项原则。

79．起草委员会接着审议了是否能重新拟定

(a) 项以便使其更为详细的问题，例如，通过声明

“如果仍然能履行义务”或者“如果有可能实施”。

不过，这样做可能要拟定一项非常复杂的案文，或

者不一定十分全面。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起草委

员会决定对 (a) 项不做实质性说明，例如关于中止

有关义务的问题，并决定不就解除不法性的情况对

有关义务的影响进行讨论，这涉及另外的法律领

域，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在条约方面所涉的领

域。相反，起草委员会认为更可取的是将这种讨论

留给评注。起草委员会决定在本届会议上再度沿用

这种方法，未作更改通过了 (a) 款。

80．起草委员会注意到了关于因尚未充分建立

任何赔偿制度而应删除 (b) 款的建议。它还审议了

另一项大相径庭的建议，也即更详细地说明与赔偿

有关的制度。可能有需要赔偿的情况，这是不言而

喻的。但是，起草委员会认为，拟定这种制度，要

求更加具体，这很难，因此没有理由在该项中这样

做。实际上，委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决定在这

两项建议中走中间道路，使一读通过的案文（只限

于某些情况）变为普遍适用。在本届会议上，起草

委员会再次决定保留这种基本的平衡，以确保为公

平起见，由援引情况的国家承担费用，但决定不做

更详细的说明。起草委员会将“物质损害或损失”

改为“物质损失”，以免提到“损害”一词，因为

该词在关于防止有害活动跨界损害的条款中已用

过。“物质损失”被刻意作狭义的解释，其意义范围

要比条款草案其他地方提及的损失概念（concept of 
damage）的范围狭窄，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样的

上下文中所关注的是一当事方在依靠，例如，不可

抗力时所发生的损失的理赔。上述问题也将在评注

中作进一步解释。

81． 因此， 起草委员会决定大部分保留第

五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第 27条及其标题，它对法

律的澄清有用，即便其规定主要是解释性的。

82．主席请各位委员要求就草案第一部分的各

个标题和条款做出澄清或提出建议。

83．卡特卡先生要求就民族解放运动是否构成

第10条意义上的“叛乱”或“其他”运动作出澄清。

84．佩莱先生说，特别报告员颇具耐心，外

交技能娴熟，有幽默感，起草委员会主席立场坚

定，且具有学者风度，使整套条款草案总体上非常

平衡，甚至非常出色，令人十分满意。虽然他不能

赞同其中所载的所有条款，但他能与大家一起同意

通过这些条款，但条件是，对草案不再做进一步修

订。但是他希望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对若干没有得到

使他满意解决的重要原则问题声明他的立场。

85．他难以理解第一部分第二章第 10条，原

因有两个。第一，与一读通过的第 14条不同，该

条没有提到叛乱运动本身的责任原则。第二，他认

为，民族解放运动从事自决的合法斗争竟被草率地

冠上垃圾堆中捡来的无所不包的词语“叛乱运动或

其他运动”，是不大能令人接受的。

86．关于第一部分第三章，他仍然对一读通过

的条款草案第 20至第 23条的消失感到遗憾，这几

项条款草案在被违背的义务的实质和性质对国家责

任制度的影响方面含有更多的有用细节。他从来没

有同意对这些条款做简化，使它们减少到只剩下一

个骨架。一读通过的第18条被截断的情况亦如此，

其条件是国际义务必须对国家生效，该条第 2款的

情况尤甚，对它过分简化，使它没有了内容，这样

的批评适用于第三章的大部分。由于争取将复杂的

国际生活问题及其所含的法律做过分的简化，新的

草案没有一读通过的版本那样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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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仍然是关于第三章，第 12和第 13条将因

为合并而得益匪浅。一旦放弃以前草案中微妙但

有用的区分，只要在单一的第 12条中表明国际义

务必须生效就足够了。在这里，与草案其他地方

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起草委员会使问题复

杂化了。

88．关于第四章，第 16条的措辞晦涩，只有

读了几遍后才能理解，也许还需要求助于今后的评

注。但是对第五章必须提出四点简短的意见。第

一，将两类不同的情况，即解除不法性的情况和解

除因责任引起的后果的情况混合在一起，这种做法

会受到批评。前者的有些情况实际上是减轻责任的

情况，起草委员会没有抓住机会作出区分，这令人

遗憾。第二，把第 22条列入草案是不明智的，因

为它只提到了《联合国宪章》。将国家责任的法律

与宪章法律不合情理地纠合在一起，令人遗憾。第

三，第 27条保留援引解除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的

概念，也令人遗憾。他认为，整章以及该条涉及的

不是援引这种情况的后果，而是这种情况本身的后

果。保留“援引”一词是在解释整个第四章方面向

各国发出了错误信号。

89．第四，他欢迎作为第 26条之二的新起草

的第21条，该条具体体现了存在一个国际社会，而

且它的最低原则不容违背的概念。有了这些附带条

件，他可以赞同第一部分的案文，以此作为一项令

人满意的折衷。

90．卢卡舒克先生说，新的案文草案尽管并非

无懈可击，但却是在当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

案文，并且是对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许多

规定现在已大为改善，至少是标题，现在在法律上

是确切的。但是，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引起他以及有

些国家政府的严重疑虑，这就是第17条 (a) 项。从

反面论证，他完全不清楚指挥或控制另一国实施国

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如何能在不知道 (a) 项所要求的

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这个问题应予以澄

清，至少是在评注中予以澄清。

91．佩莱先生说，第 17条在法文本中产生严

重问题。但是他对该条不作评述，因为他的理解

是，该条的法文本尚未最后定稿。

9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证实说，佩

莱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所有语文的最后文本将充

分反映草案的基本意图。即使英文本也是如此：由

于不断地“梳洗”，因此可能必须发布更正。不必

说，委员会可能必须通过的任何更正不会影响草案

的实质内容。

93．哈夫纳先生说，新版第一部分比以前的案

文大有改进。但是应明确说明，第10条第1款并不

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所述的新政府的一个或一个

以上的成员可能不属于这种叛乱运动。在这种情况

下，第 10条将继续适用。他还指出，第 17条的俄

文本和英文本似乎不相吻合。

94．辛马先生说，虽然他完全同意在草案中引

入社会利益的内容，但他感到怀疑的是，第26条之

二是否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适当途径。例如关于不可

抗力或危难，必须能够想象到这样的情况，即：即

使被违反的规则是强制法的强制性规范，也可以解

除不法性。

95．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不同意哈夫纳先生的

意见。第17条的俄文本是英文原文的忠实译文。但

是也许应建立一个小规模的非正式起草小组来编辑

俄文本，因为俄文本将用于转译到其他斯拉夫语和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语言。

96．蒙塔兹先生对起草委员会及其主席的工作

表示感谢。关于第8［8］条，他对提到的三个标准

（指示、指挥和控制）不是递加性的表示保留。此

外，“指示”是在国际法院判例法“有效控制”和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确定的“指挥”之上增

加的第三个要素。结果是令人混淆，无助于澄清当

前国际社会的形势。他与卡特卡先生同样关注第10
［14、15］条，并欢迎起草委员会主席作出解释。

97． 卡姆托先生说， 他难以理解第 4条中的

“领土单位”一词。 国际法委员会没有与 1978年
《维也纳公约》建立适当的联系，该公约规定，这

种单位在国家继承方面的行为不涉及国家的责任。

草案结尾也没有通过注释去解释这种关系，甚至

在“不影响”条款中也没有这样做。他希望评注将

解释国家责任与国家继承之间的关系。第二，他对

第 7［10］条中“即使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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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感到惊恐。个人或实体行使政府权力但违背

指示，当然可以被当作国内法的事项，但评注应明

确说明，只有在另一国不知道该个人或实体逾越权

限时才涉及到国际责任。还有第 18条处理的胁迫

问题：如果个人或实体以国家代理人行事并逾越权

限，而它们这样做是由于受到胁迫，情况将是怎样

呢？这种情况是《维也纳公约》没有设想到的。评

注应澄清，如果另一国明显知道代理人逾越权限，

则不涉及国家责任。为第 8条之目的，叛乱运动不

应与民族解放运动等同对待，因为后者的地位已经

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98．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同意刚才就第 26
条之二提出的意见。该条款是否正当的问题不容怀

疑，但不清楚为什么认为必须予以列入。如果它是

对法律的精确反映，则无必要；反之又没有帮助作

用。望在何种程度上从该条中形成一项规则，也不

确定。

99．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对提出的问

题作了答复，他解释说，起草委员会讨论了第 10
［14、15］条中“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这一短语是

否意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并以大多数决定

这一短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应记住，条款草案的

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责任，而不适用于国际法律人格

和承认。

100．关于佩莱先生提出的问题，其中许多涉

及一读通过的案文，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提出恢复该

案文。因此没有人建议重新采用佩莱先生对其消失

表示遗憾的原条款草案的第 20至第 23条。不管怎

样，初级规则中大致包括了这几条的内容。起草委

员会不支持佩莱先生关于合并第 12和第 13条的建

议。关于第四章和理解困难的问题，他希望评注能

减少这些困难。1970年代着手就解除不法性的情况

开展工作时对第五章的标题作了详尽讨论，现在要

更改或者将它分成两章，乃至提及减轻情况，为时

已晚。关于第22［34］条，佩莱先生对《联合国宪

章》的法律表示了个人意见；草案涉及一般国际法，

即使宪章法不适用，它也可以适用。

101．起草委员会讨论并驳回了关于删除第 27
［35］条中“援引”一词的建议。第 26条之二是各

种不同意见的折衷，是经过详细的辩论和一次指示

性表决后通过的。国际法委员会的意图是扩大强制

性规范的范围，从而使得无法偏离规定的义务，即

使是不可抗力或危难也如此。评注将对第 17 条的

(a) 项作进一步解释。第 8［8］条代表了起草委员

会多数委员的意见，因此起草委员会赞成将国际刑

事法院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
军事活动案中的判例法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塔迪
奇案中的判例法合并。关于卡姆托先生对第 4［5］
条第 1款所作的评论，该条款的目的是确立国家对

领土单位或其他分支单位可能有国际影响的行为的

责任。这项规则可适用于联邦国家，如奥地利。起

草委员会对国家继承的问题没有表明立场。卡姆托

先生对第 7［10］条的评述似乎是与 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相比。但是特别报告员或起草

委员会都无意要求另一当事方应知道有滥用权力的 
问题。

102．他接着谈了起草委员会关于条款草案第

二部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的报告。他解释说，

起草委员会根据对整个条款草案的标题的更正审议

了第二部分的标题。起草委员会认为，现有标题精

确反映了第二部分的内容。它在语法上做了一个

小修改，在 “international” 之前加了 “the” 一字。第

一章的标题（一般原则）没有产生任何问题。第28
［36］条（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联接第一部

分与第二部分，基本上是解释性的。它在第五十二

届会议上经过广泛的辩论后普遍得到各国政府的接

受。起草委员会决定只在措辞上作一些修改，将

“产生自”改成“承担”，使用语更接近第1条。它

还将“承担法律后果”改成“产生法律后果”，以免

重复“承担”一词。

103．起草委员会未作更改保留了第29［36］条

（继续履行的责任）的案文，因为各国政府没有提出

反对意见或评述。关于第30［41、46］条（停止和

不重复），普遍同意保留起始语和 (a) 项，它们没有

产生任何问题。起草委员会注意到有些国家政府对

(b) 项规定的法律基础提出疑问的评述以及其他一些

政府说不反对该案文的评述。但是，考虑到该条款

尚待研究，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将其放在方括号内，

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再做审议。

104．关于第31［42］条（赔偿），虽然原则上

没有反对意见，但政府的评述着重于该条的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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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一种评述涉及“伤害”（injury）概念的使用，

这一概念在该条中第一次出现，该条对此作了界

定。第二种评述涉及相称概念及其对该条的适用。

105．起草委员会不接受关于为避免对“伤害”

作界定而将第 1和第 2款合并的建议，它也不同意

将“伤害”（injury）概念改成“损害”（damage）。考

虑到第31条与第38 ［45］条（抵偿）和第43 ［40］
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的关系，起草委员会认为

应使用“伤害”和“损害”这两个概念，前者的含

义比后者广。此外，鉴于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中“伤

害”和“损害”概念的用法不同，有时相抵触，因

此起草委员会确信，为了条款草案的目的，应对

“伤害”作界定，定义范围应当广泛，以考虑到第

二部分条款所规定的各种形式的赔偿。但是，起草

委员会同意，该条第 2款所载的伤害定义可能造成

混淆。在第 2款中，伤害被界定为由所有损害，不

管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所组成。“由……组成”

（consists）一词限制了伤害概念。因此，起草委员

会将“由……组成”改成“包括”（includes），使定

义有所扩大。这样，伤害的范围比损害的范围宽，

不管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它包括对一国可

能只有权获得抵偿的所谓的“法律伤害”或精神损

害。起草委员会还将第2款中“由于……而产生的”

（arising in consequence of ）改成“造成的”（caused 
by），这似乎更具描述性。

106．关于将相称概念列入关于赔偿的一般性

规定的问题，起草委员会认为，“相称”对不同形

式的赔偿有不同的适用。相称概念在各条款中分

别处理，描述各种形式的赔偿，因此不能附加在

一般赔偿条件上。但这个问题可以在该条的评注

中处理。

107．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些国家政府关于将

第 32条放到第四部分中去的建议。它指出，该条

特别适用于赔偿问题，应保留在原处。它还指出，

若将其移到第四部分，除了其他困难外，还可能会

在该条如何与反措施发生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一些混

淆。此外，第四部分主要载有一些但书或解释案文

范围的条款，与第32条不同，并不实际适用于责任

领域。因此，起草委员会对该条未作任何更改，将

其保留在原处。

108．第 33［38］条被移到了第四部分，将在

第四部分的背景下对该条予以说明。关于第 34条
（本部分所载国际义务的范围），起草委员会首先

审议了是否根据关于“范围”的条款放在可能更合

适的意见将其放在该章起始部分的问题。然而它决

定，该条可以留在第一章结尾，因为整章所载的是

适用于整个第二部分的一般性原则。它还指出，关

于该条标题，法文的 “portée”（范围）一词比英文

“scope”（范围）更能反映该条的目标，但英文本无

其他选择。不过，起草委员会决定将标题中“所涉”

（covered by）改成“所载述”（set out in）以便与该

条本身所用的术语更加一致。

109． 起草委员会认为， 各国政府对第 34条
（本部分所载国际义务的范围）只提出了一些措辞

上的建议。另一项建议涉及“整个国际社会”一语，

起草委员会已经在第26［33］中讨论过了。还有一

个国家政府建议删除第1款中的以下短语：“并且不

管一国是否是义务的最终受益国”。起草委员会注

意到，这一短语并不十分必要，对案文没有多大的

意义。“国际义务的内容”实际上涵盖了上述短语的

意思。因此它决定删除该短语，以使案文更简短，

并在评注中解释它的目的。

110．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关于因多余而删

除“取决于该国际义务的特性和内容及违反义务

的情况”的建议。然而它认为，保留该短语有其

重要性，因此决定在“取决”之前加上“具体”两

字，已明确表明这一系列因素并非无遗漏，而且

是可以递增或交替发生影响，并在条款内保留灵

活性。

111．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一个国家政府关于删

除第34条第2款的建议。它指出，这项规定涉及非

国家实体援引国家责任的规则问题，并且十分重

要，因为它处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范围之间的

差别。因此必须保留该款。针对关于删除“直接”

一词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决定使该款的措辞婉转

些，改成：“任何人……可能直接取得的……”。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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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克劳

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

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

1．主席请各位委员继续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

告，该报告载有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A/CN. 4 /
L.602和 Corr. 1）。他请起草委员会主席把起草委员

会二读通过的该专题条款草案第二部分介绍完。

2．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第二部分

第二章时首先指出，该章标题已经改动，因为起草

委员会觉得该章与第35［42］条（赔偿方式）用同

样的标题不雅。经过对多种可选标题的审议，起草

委员会决定该章的标题用“赔偿损害”，第35条保

留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标题，即“赔偿方式”。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3．在审议第 35［42］条时，甚至在审议第二

章各条时，起草委员会都牢记最近对第31［42］条

（赔偿）措辞的改动。例如，一国政府提议把“伤

害”一词换成“损害”，可是因为起草委员会已经决

定在第31［42］条第1款中保留“伤害”，所以第35
［42］条也只得保留“伤害”。

4．有一国家政府建议增加一个第二款，指明

决定赔偿要考虑国际不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起草委员会审议了这一提案。起草委员会认为，该

条是导言性的，作用只是指出所有的赔偿形式。这

些形式的赔偿，合起来，就相当于第31［42］条规

定的充分赔偿。此外，相称问题也已经在各个单独

赔偿形式的背景下探讨过，考虑到了它们各自的特

性。例如，关于抵偿，处理抵偿的那一条明确提到

了“适当方式”（第 38［45］条，第 2款）。因此，

起草委员会认为，该提案的实质已经包含在条款草

案中，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列入此类规定就等于过

分强调相称原则，因为它并不一定是决定因素。所

以，该原则最好在评注里加以解释。起草委员会随

后以第五十二届会议最终确定的形式通过了第 35
［42］条。

5．谈到第 36［43］条（恢复原状），他说起

草委员会审议了一国政府要求把起始分句改为：

“……恢复如国际不法行为未实施本来会存在的状

况”的提案。不过，这一点在上届会议上已经讨论

过，而且已决定采取目前较扼要的表述方式，即

申明一般政策，一般政策适用于充分赔偿，并非

仅适用于作为一种赔偿形式的恢复原状。起草委

员会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一决定。起草委

员会也审议过一国政府要求对没收外国财产适用

第 36条的建议，但是已经决定这是一个评注要酌

情加以处理的问题，特别是鉴于没收是一个有争

议的领域，严格来说不属于条款草案的范围。起

草委员会还决定不采纳重新插入一读通过的条款

草案第 43条 (d) 项 4 关于严重破坏责任国经济稳定

的措辞的提案。该问题基本由 (b) 项涵盖了，因

此起草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重新开展辩论。另

外，这些问题会在评注中详加解释。最后，起草

委员会也审议了一国政府的提案，即要求新立一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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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c) 款，在赔偿规定会使当事国不履行某种其他

国际义务的情况下限制赔偿规定。起草委员会第

五十二届会议审议过该问题，并决定不修改案文，

理由与该届会议提出的理由相同：“实际上”办不

到也意在处理法律上的办不到。履行相互冲突义

务的先后顺序问题，取决于具体情况和一项单一

条款无法表示出来的诸多其他因素，更不用说它

超出了条款的范围。起草委员会决定这个问题应

当在评注中加以处理，评注会特别明确地讲，所

设想的状况已由提及实际上办不到的文字涵盖了。

起草委员会随后决定以第五十二届会议最终确定

的形式通过第 36条。

6．关于第 37［44］条（补偿），其第1款限定

补偿只适用于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赔偿

的情况。“损害”概念，请参阅第 31条第 2款，它

提到了任何物质或精神损害。起草委员会审议了精

神损害的意义。它认为，为了补偿目的，精神损害

意指痛苦和苦难，不包括对国家的精神损害，有人

称后种损害为“法律伤害”：它已经包括在伤害这

一广泛的概念中，而且主要由抵偿解决。起草委员

会审议了要求进一步澄清该问题，在第 2款中加入

补偿“痛苦和苦难的精神损害”一词的提案，但决

定不这样做，因为会给个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的定义

造成更多的困难。它决定，这些问题应当在评注中

详加阐述。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国政府要求把第

36［43］条 (b) 款的论点进而用于第37［44］条的提

案，但没有通过该提案，因为它可能违背第31条的

充分赔偿原则。

7．至于第 2款，起草委员会同意，“在资金上

可以评估的”这一限定性条件也意在排除对国家

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任何补偿的可能性。另外，

起草委员会也同意一个国家政府的意见，即“在

资金上可以评估的”东西要根据国际法来确定。

这一点会在评注中予以强调，而且不论如何，它

来自关于国际法主导地位的第 3［4］条。起草委

员会也讨论了一项要求把“insofar as（在……范围

内）”换成“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而且仅在……

情况下）”的提案，但选择保留现有表述方式，因

为“insofar as（在……范围内）”， 根据上下文，

带有利润损害可能无法收回的隐含意义。 因此，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第五十二届会议拟订的第 37
［44］条的案文和标题。

8．关于第38［45］条（抵偿），起草委员会首

先审议了一项要求把第 1款中的“伤害”换成“损

害”的提案。鉴于第31条第2款中的伤害定义已改，

起草委员会决定在第38条中保留“伤害”一词，因

为它意指国家本身所受的精神损害。所指的情况

是，可能没有什么需要恢复或补偿，但是存在等于

冒犯该国的特殊违约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提

供抵偿，纵使抵偿只是象征性的。评注会把这一点

讲清楚，而且会特别指明抵偿不是为了惩罚，不包

括惩罚性损害赔偿。起草委员会接着审议了最后一

句措辞：“在用恢复原状或补偿无法赔偿的限度内”。

第 38［45］条受制于第 35［42］条的“单独或合并

地”这一短语。因此，抵偿不需要“外加”恢复原状

或补偿，可是这最后一句措辞重新肯定了一点，即

恢复原状和补偿是更常见的赔偿形式，而且享有一

定程度的优先。只有在它们没有提供充分赔偿的情

况下，才可能需要抵偿。这个问题会在评注中加以

解释。

9．至于第 2款，起草委员会接到了两项提案。

一项是由几个国家政府共同提出的，认为列举的

抵偿方式应当增加，以包括名义上的损害赔偿，或

者应当加上“性质相似的”几个字。另一项是在国

际法委员会全会上提出的，认为应当包括“正式表

示遗憾”几个字。至于名义上的损害赔偿，起草委

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已经决定不提此事，尤其是

因为它是一个很难译成其他语文的概念。无论如

何，第 2款只想指出几种可利用的抵偿，“或另一

适当方式”一词也证实它并非包罗无遗。至于列入

“性质相似的”几个字问题，它们意在限制抵偿，

从这个意义上，“适当”一词已经包含了这种意思。

列入它们会起到限制“或另一适当方式”这一用语

的作用。有些委员想看到提及其他抵偿方式，如对

其行为导致国际不法行为的个人采取惩戒或惩罚

行动。起草委员会顾及这些委员的看法，在上一届

会议上通过了“或另一适当方式”，作为一种折衷

办法。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抵偿方式的顺序问题，

讨论过是否有可能把正式道歉放在表示遗憾前面。

最后，它觉得这些方式没有高下等级之分。评注

会申明，它们只是些例子，决定适当的抵偿方式

应当看具体情景。最后，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可”

（“may”）一词的使用问题，它表明所列方式清单

不是包罗无遗的，抵偿形式也不是由责任国选择

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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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起草委员会注意到，第3款尽管有人反对，

但在第六委员会中得到了热烈支持。对有一个国家

政府认为“羞辱”一词不精确的评论意见，起草委

员会认为肯定可以举出历史上采取“羞辱”赔偿形

式的例子，第六委员会的一些发言人也想到了这样

的例子。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另一项要求把最后一个

用语换成“损害责任国的尊严”的提案，但觉得与

现有条文相比，这一新的措辞既非更清楚，也非更

容易理解。

11．因此，起草委员会以第五十二届会议最终

确定的形式通过了该条及其标题，只是对措辞做了

一些细微修正。

12．谈到第 39条（利息），他说起草委员会审

议了一些国家政府要求把该条重新插入第 37［44］
条中的提案。这个问题在上届会议上已经广泛审议

过，而且因为利息问题很重要，已经决定保持单立

一条。起草委员会觉得没有理由完全改变该决定。

有些国家想要增加有关利息问题的详情，有些国家

则想要像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那样只在处理补偿的

上下文中提一下该规定。起草委员会认为，目前拟

订的这一规定适当地兼顾了二者。它已经决定保留

第 39条及其标题，并采取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

形式。

13．第 40［42］条（促成伤害）泛泛涉及某些

制度称为共同过失的问题。关于该条，起草委员会

注意到，这在赔偿情况下是一个平衡因素。它首先

审议了两项要求把句首“在确定赔偿时，……”改

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或“为了确定促成损

害，并在赔偿确定问题方面，应当考虑到……”的

提案。起草委员会决定不采纳这两个提案。在第一

项提案中，提到“数额”是多余的限制，因为该规

定适用于数量和形式；换言之，个人或受害国也许

已经放弃了要求恢复原状的权利，单选择了补偿。

另外，起草委员会也审议了可以替代“in relation to 
whom（所涉）”几个字的措辞。“in relation to whom
（所涉）”是笼统的措辞，意在不妨碍在委员会尚未

决定的外交保护项目下将采取的方针，也可以适用

于并非全为外交保护所涵盖的各种不同情况。委员

会决定保留“in relation to whom（所涉）”这一用语，

但在法文本中采用 “au titre de laquelle”，没有采用

“par rapport a laquelle”。起草委员会还将该条案文

与前一条统一起来，用“伤害”一词替换了“损害”，

这可以理解为意在限制第40［42］条在抵偿情况下

的适用，因为抵偿不是目的。很清楚，受害人或实

体的行为与抵偿和其他形式的赔偿有关。起草委员

会也审议了一些国家政府要求把该条放入第一章，

或许列为第 31［42］条第 3款，作为充分赔偿原则

的一个方面的提案。第40［42］条所载原则，最初

见于第 31条的前身，即一读通过的第 42条，可是

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起草委员会决定把它单立为

一条，以简化目前包含一般赔偿原则的第 31［42］
条的内容。另外，在实践中，第40［42］条的主要

作用是确定赔偿形式或赔偿数额。因此，它应当放

在第二章，并决定把它放在目前的位置不动。所

以，起草委员会通过了第40条，仅修正了法文本的

一处措辞，标题为“促成损害”。

14．在介绍第二部分第三章（严重违背依一般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时，他指出，在第

五十二届会议上，该章已成为委员会和各国政府长

时间讨论的问题。最终，委员会同意提出一项折衷

方案，保留该章，删除第42条第1款，即支付反映

违约行为严重程度的损害赔偿金的义务。作为该折

衷方案的一部分，先前提到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

会应尽的而且对保护其基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

它们如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表述的

那样，主要涉及援引责任问题，如今不再提，而只

提强制性规范。 强制性规范概念在 1969年《维也

纳公约》中就已经牢牢确立，国际法院也已经加以

引用。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有轻微违背强制性规

范的行为，第三章不会涉及，但会涵盖严重违约行

为。已经请求起草委员进一步审议第 42条所载严

重违约行为的后果，以便简化该条，避免使用过于

含糊的措辞，并把该条的适用范围缩小到第三章所

能涵盖的范围内。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起草委员

会审议了第三章。第三章的新标题反映了国际法委

员会全体会议达成的理解。

15．起草委员会决定在不同条款内保留“整个

国际社会”一词，并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审议了提

及“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文字。根据该项决

定，条款草案提及强制性规范，也许比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所用字眼所指要宽，因为第

五十三条使用了限制更严的措辞“国家之国际社会

全体”。起草委员会认为，第五十三条主要涉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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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该《公约》目的的强制性规范的定义，即整个国

家之国际社会所做的事。整个国家之国际社会是整

个国际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子群体。应当强调指出，

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不涉及强制性规范的定

义，因此跟该《公约》的有关规定没有冲突。

16．起草委员会根据上述折衷方案重新拟订了

第41条（本章的适用）。第1款的语言做了限制，只

提“一国严重违背”，避免暗示在条文未具体指明的

情况下各国可以对其他国家严重违背强制性规范的

行为负责。第2款界定“严重”的含义。它与之前的

案文一样，但删除了最后一句“有使受其保护的根

本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根据定义，如果涉及

强制性规范，而且是严重违约行为，那么就有严重

损害此类根本利益的危险，因此该句是多余的。起

草委员会觉得第2款的新案文胜过上届会议通过的

案文，因为它更为简短，也避免了再次提及利益。

“严重”一词意指违禁行为必须达到某一级别。其目

的不是要指定某些类型的违背行为比其他类型的更

严重，或认定该违背行为或嗣后可能给予的赔偿具

有惩罚性。评注会阐明这一问题。标题保持不变。

17．按照国际法委员会达成的谅解，第 42条
（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现

在首先提到通过合法手段制止第 41条所指任何严

重违约行为的义务。这一规定，实际上在第 1款专

论的停止不法行为的情况下也适用。该款相当于之

前案文中的第1款和第2 (c) 款，但没有再用“尽可

能”一词，而提到了“合法手段”。另外，没有具

体讲明“合作”方式。它们可能包括一组国家或所

有国家的协调行动，但也没有排除各国的单方面行

动。评注会阐明这些问题。

18．第 2款相当于之前案文的第 2 (a) 款和2 (b)
款。它探讨了因严重违约行为造成的非法情况，申

明了不承认、也不协助或援助保持此种情况的义

务。这一款，当然不适用于第41条所指违约行为不

再继续以及违约行为没有造成不合法情况的情况。

就该条所涵盖的各种不法行为而论，这种情况虽然

不大可能，但是可以想象的。该款意在适用于纳米
比亚类型的情况，并反映国际法院在纳米比亚案中

就联合国非会员国应承担的义务所作的裁决。该款

重新起草后，不再提及“其他国家”，在之前的案

文中，这一用语意指责任国以外的国家。根据新的

表述，“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严重违约行为所造成

的情况为合法。因此，即使是责任国也有义务不保

持这种非法情况，这一义务与第30条（停止和不重

复）一致。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受害国是否可以有权

放弃援引另一国家对第 41条提及的违约行为的责

任。大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一个受害国显然不能放

弃另一个有权援引责任的国家的权利，但却无法阻

止它放弃自己援引责任的权利。不管怎么样，这个

问题与在审的第 2款没有关系，因此也不需要加以

探讨。

19．第3款与上届会议通过的案文第3款相应，

它规定该条不妨碍第二部分提到的其他后果，包括

赔偿，也不妨碍第三章适用的违背义务行为根据国

际法可能引起的其他此类后果。当然，这不排除第

四部分各项规定的可适用性。评注会阐明该款的意

义。该条的标题与之前的案文的标题不同。

20．卡特卡先生对第二部分第三章显然是因为

人们想要驱逐国际罪行的幽魂而受到进一步削弱表

示惊谔。起草委员会把第三章的标题从“严重违反

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改成了“严重违背依一般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同样，在第 41条
第1款中，“整个国际社会并对保护其根本利益至关

重要”这些字都删除了。起草委员会也许是因为回

应一些国家批评第41条全是“基本”之类的含糊词

语，才将其删除的，但是“强制性规范”也并非毫

不含糊。起草委员会中曾有位委员提议引入一个强

制性规范概念的定义。起草委员会似乎是避开了这

一陷阱，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

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之规律”。

21．起草委员会刻意避免提到“国家之国际社

会”，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国际社会，为什么要从

“整个国际社会”这一概念退到更含糊，而且不论

起草委员会主席如何说，也更有争议的强制性规范

概念？例如，大韩民国就提议，第 41条所载义务

与普遍性义务和强制性规范之间的关系应当加以澄

清。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A/CN. 4 / 517和
Add. 1）第 49段中说，委员会没有必要就强制性规

范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之间的关系提出一般性

看法。他还说，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重合的，不

过，就强制性规范而言，重点是在初级规则本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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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可违背或首要的地位，而就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而言，重点是在义务的普遍性和义务所针对的人或

实体。因此，应当问的问题是，起草委员会选择使

用强制性规范一词，是否决定要强调初级规则，尽

管委员会已经决定国家责任当根据次级规则加以研

究。特别报告员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

说，既然第三章涉及违约行为的后果，那么适当的

概念就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起草委员会本应

当注意到他的话，尤其是因为这一用语在整个条款

草案中广泛使用，包括在关于反措施一节中使用。

因此，第二部分第三章不使用这一用语，不可能是

因为它含糊，而是因为它给某些委员带来不方便。

22．起草委员会对第 42条的修改，进一步削

弱了本可能达成协商一致的“中间立场”。例如，

第 1款提到“反映违约行为严重性的损害赔偿”的

文字被删除了。特别报告员先前提过“惩罚性或其

他后果”，但是起草委员会在前一届会议上决定删

除这一说法，以便消除对惩罚性赔偿的任何暗示。

它这样做，使得特别报告员想在条款草案中赋予严

重违约行为某种实质内容的努力告吹了。而且仿佛

后退这样一步还不够，还要求条款草案应当申明，

大概是在评注中申明惩罚性赔偿未得到国际法的承

认，从而突出了评注成为不满者最后一招的趋势。

主张国际罪行概念的人一直受到对手的强烈批评，

但是一读通过的第 19条的阴魂不散，今后还会不

断缠绕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彻底修改第二部分第三

章，损害了整个国际社会。他很想知道，起草委员

会是否超出了其任务范围。

23．佩莱先生说，除了第三章，起草委员会提

交的草案第二部分的案文，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总

的说来，都远胜于一读通过的案文。然而，第一章

和第二章却包含一些令他踌躇的要素。第一，虽然

国际法委员会应当考虑国际法院的判例，但不应当

只重复国际法院的观点。因此，它不应当等待法院

做出了裁决，才就第 30条 (b) 款做出决定。第二，

第34条（本部分中所载述国际义务的范围）又奇怪

地回到了违背国际义务的性质和内容上，虽然第一

部分中有关这一点的各项规定，很遗憾地基本上都

失去了意义。第三，除了第三章，可能遭到最强烈

反对的规定是第 36条：鉴于恢复原状的目的，与

任何其他形式的赔偿一样，是充分赔偿损害，所以

要恢复的状况不是不法行为发生前就已经存在的状

况，而是如果不发生不法行为本来会存在的状况；

这是彻底消除国际不法行为后果的惟一办法。第36
条与第31条第1款是不相容的。还有，很遗憾，起

草委员会拒绝了法国要求增加一个 (c) 款的提案，

它应可提供一个简易而合乎逻辑的办法，解决因互

不相容的义务并存而造成的问题。至于第 40条的

案文，倒可以问一问，一国在为自己的某个国民提

供外交保护时，是否就可恰当地说是在代表该人行

事。委员会也许没有充分地留意所审议的专题与外

交保护专题之间的关系。

24．第三章的新标题，从各个方面考虑起来，

即使仅仅因为具有双重优点既消除了在此类违约行

为的刑事性质上支吾含糊，又把不是委员会最先提

出的、但已经正式成为一种学说的概念与早已确立

的强制法概念联系了起来，也是令人满意的。然

而，这种联系也造成了一个问题：既然条款草案没

有给出强制法的定义，那么它们无疑就赞成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所载的公认定义，即

它是一种国家之国际社会整体都承认的规范。可是

条款草案的其他部分却提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不限于

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这一更宽泛的国际社会概

念，从理智上讲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甚至有可能承

认这两个目的不同的概念是可以并存的。问题是，

条款草案对这种并存没有解释，只有暗示。最好是

始终坚持使用整个国家之国际社会概念，把它们弄

得更明确些。另外，第42条无疑极为谨慎。其内容

很平常，删除第 1款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它含有

关于损害的相当奇怪的规定。确定第三章规定的严

重违约情况下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概念，可能会有帮

助，但是鉴于所引起的反对，与其保留这样一项模

糊的规定，还不如对这一问题只字不提。第42条的

问题就在于它几乎完全不提这种严重违背依一般国

际法强制规范承担的义务的真正后果。该条新案文

的第 1和第 2款陈述了一些真正后果，但是，还有

许多其他更重要的根本问题应当提出，例如，国家

的透明度、在有司法联系时可能因此类违约行为而

产生的共同行动以及解除此类严重违约行为不法性

的情况的效果——委员会始终不肯讨论这个问题，

制约此类严重违约行为的制度无疑地与制约解除不

法性的情况的制度不同；第26条之二不足以解决这

一问题。再者，鉴于第 42条和整个条款草案都没

有提到严重违约行为在可能采取反措施的情况下的

影响，失去第54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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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就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也使一大部分严

重违约行为概念的内容丧失。然而，第 3款的“不

妨碍”条款允许将来自然发展，提供了发展的可能

性，甚至承认有可能存在实在法的其他后果。这就

是说，关于不超出最低限制的决定无疑是令人遗憾

的，再加上删除了第54条，共同构成了条款草案最

大的弱点。然而，这不应当妨碍委员会达成最后的

协商一致。

2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仍然对条款草案

的一些要素持保留意见。在第二部分中，他特别关

切对第42条第1款的删除，他认为这是极为令人遗

憾的事。因为该条规定责任国应当支付与违约行为

严重程度相当的损害赔偿，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劝阻

力量，因此也是条款草案中最有用和最进步的条款

之一。

26．蒙塔兹先生说，他也觉得第三章的一些规

定给删除了，令人遗憾，可他更关切惩罚性损害赔

偿问题。在第六委员会中，许多国家都很重视第37
条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说

明，至少是在评注中说明，尽管第42条第1款被删

除了——一项值得嘉许的变化，但第 37和第 39条
没有规定任何此类赔偿。

27．哈夫纳先生说，据他对草案第二部分的一

些规定的理解，对第29［36］条（继续履行的责任）

的改动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所规定的责任反映了到

底什么是国际法的约束性。因此，其效力不只是国

家责任的结果。至于第 31、第 37和第 38条构成的

一组规定，现有案文使人们有可能把损害和伤害及

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根据第 31条第 2款规定，

伤害（injury）似乎大于损害（damage），不管是物

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而第 38条则没有说清楚一

个问题，即该条是包含精神损害，还是也包含另一

种既非精神损害也非物质损害的伤害要素。不管哪

种理解，有一点应当十分清楚，即伤害和 / 或损害

只与第 43［40］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所指的国

家有关，而与第49条（一受害国以外的一国援引责

任）所指的国家无关。

28．至于一读通过的案文第 19条的效力，必

须说明，目前草案的第 26条之二，在与第 41条合

起来读时不能解释成它在暗示，在危难或不可抗力

的情况下，如果满足了解除行为不法性情况的其他

条件，一国将会冒险违反第 41条规定。至于第 42
条第 1款，合作的责任受到加于国家的法律制约因

素的限制。然而，此类制约因素，应当只源于国际

法，而不是源于国内法，否则“应当”一词就没什

么意义了。一国不可能从单方面行动开始着手履行

合作的责任。该款也反映了在国际法的保障和保证

方面，当前国际法的范式出现了由个人主义转向某

种集体主义的根本变化。因此之故，对合作的责任

的限制应当从严格意义加以解释，否则该规定的目

的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29．卢卡舒克先生遗憾地注意到，严重违约行

为范畴虽然得到了理论学说的广泛承认和确立，却

被削弱到了甚至连“整个国际社会”这一概念都消

失的地步。但是必须面对事实，起草委员会提出的

案文体现了其有可能达成一致的大部分内容。不

过，第 38条有一点仍不清楚，因为它给人一种印

象，给予抵偿的义务只在没有恢复原状或给予补偿

的情况下适用。可是抵偿也可以单独存在：例如，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一国承认违约行为，表示遗憾

或正式道歉，都是可以的。这一点应当在评注中说

明。他还说，第38条第3款说抵偿不应当与伤害不

成比例，这等于阐明了一项通则，即相称原则，因

此不应当列入一项具体规定中。

30．卡姆托先生说，他认为新版的第三章比原

来的第三章更能让人接受，因为上一稿中出现的在

国际法中很少用的有争议概念，现已换成了实在法

中比较通用的、已广泛被接受的术语。例如，“强制

性规范”这一概念，提供了不用在“国际社会”或

“国家之国际社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一条出路。

然而，为在避免在同一案文中使用两个不同术语表

示同一样东西，使用更精确的措辞会有帮助。不可

否认，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为自己界定

了一种“强制性规范”，但委员会借用这一用语，也

必须借用其定义。使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用

的术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与《维也纳公约》不

同的是，在该案中不存在界定强制法的问题。

31．鉴于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实际上极为困

难，删除第42条第1款不用惋惜。不论如何，一般

赔偿制度可以充分规定对严重违约行为的赔偿，特

别是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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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第二章或第三章根本

没有暗示支持可以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看法。他

希望评注也这样说，从而给撤回对第三章的反对意

见留条路。第三章，虽然含糊不清，却对不法行为

做出了既没有实践根据也没有逻辑根据的质的区

别。第 42条的其他方面也应当在评注中非常小心

地加以处理，丝毫不能暗示有关后果只适用那种模

糊的、传闻类的严重违约行为，可事实上，许多此

类后果适用的种类要广泛得多，而且不应当用于反

面论证中。总体看来，第三章似乎只是增加了混

乱，但因为太含糊不清了，大概不会造成损害。

33．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起草委

员会根据经过非正式讨论达成的、国际法委员会予

以批准的折衷方案拟订了第三章。删除有关反映违

约行为严重程度的损害赔偿一款，是国际法委员会

在全会上的决定，不是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34． 谈到草案第三部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履

行），他说，此部分与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5 
中提出的第二部分之二（国家责任的履行）相对应。

其标题与整个条款草案的新标题以及第二部分的标

题（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更加贴近。

35．起草委员会缩短了第一章的标题（“一国责

任的援引”），至少在英文本是缩短了。关于“援引”

概念，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必需明确援引含义的

一般性意见。它指出，援引应当理解为采取较为正

式的措施，这不一定涉及法律程序的开始，却包括

法律程序。一国只是提醒另一国有违约行为，或甚

至提出抗议，并不是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为条款之

目的起见，抗议本身不是援引责任；它有种种形式

和动机，例如，保留权利，而且也不限于涉及国家

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某些外交交流，如提出正

式要求，就等于援引。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一概

念，把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参数的解释留给评注。

36．起草委员会注意到各国政府对第 43［40］
条表示的两项关切：一项涉及需要与关于赔偿的第

31条建立更直接的联系，第二项涉及前一项草案

的 (b)（二）项中的固有义务概念。起草委员会确定

5 见第2672次会议，脚注4。

了该条的起句很明确，也提供了与第 31条的充分

联系，而且没有任何政府提议修正该句或 (a) 款的

措辞之后，决定让案文保持不变，只是对法文本做

一处措辞修正。至于 (b) 款，起草委员会审查了一

个国家政府认为“国家集团”一词意味着某种有法

律人格的实体的评论意见。委员会审议了是否有可

能把它换成“几个国家”，但最后决定第一个说法

最准确地传达了该规定的意义，即指一个国家共同

体。评注中将会讲清楚，该规定无意让国家集团具

有法律人格。(b)（一）项所指国家类别没有引起任

何反对，因此起草委员会也决定保留它。然而，起

草委员会发现 (b)（二）项在各国政府之间造成了一

些混乱。它注意到，固有义务观念源于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项（丙）款。这类义务在

源自国际条约的义务的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

通用，更频繁地遇到。此外，在国家责任领域中，

该项规定涉及集体利益，这是一个第 49条第 1 (a)
款已经涵盖的问题。因为这些原因，也考虑各国政

府认为该规定太含糊的批评意见，起草委员会已经

考虑删除它。然而，总的说来，它觉得保留一项

关于固有义务的规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此类义务，

虽然狭隘，但确实存在，而且与《维也纳公约》第

六十条第二项（丙）款的某些对应一致性也必须保

留。它认为，各国政府的任何误解，都可以归咎于

该规定措辞不佳，特别是其涉及面过宽，可能造成

与第 49条第 1 (a) 款的混淆。起草委员会因此决定

保留这项规定，但缩小固有义务的定义范围，使之

更贴近《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项（丙）款的措

辞。所以，第43条 (b)（二）项的案文改为：“彻底

改变了由于该项义务受到违背而受到影响的所有其

他国家对进一步履行该项义务的立场”。

37．起草委员会修正了该条的标题，以便更忠

实地反映该条的内容。它认为，受害国的定义，虽

然在案文中没有明确界定，却可以从该条的内容中

推断出来。新标题“一受害国援引责任”，是原第

44条的标题，它更适合于第43条。

38．起草委员会牢记第 43条的新标题，把第

44条的标题修正为“一受害国通知其要求”， 它

也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规定的内容，而且也与第 45
［22］条（可否提出要求）更一致。它保持第1款原

封不动，因为各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反对，也没有

提出修正提案，只是对“援引”含义提出了评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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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此意见已经得到了答复。起草委员会研究了

有个国家政府的提议，即受害国可用的一切补救办

法应当在第 2款中列出。它已经在 (b) 项结尾加上

了“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几个字，十分清楚地讲

明受害国拥有第二部分规定的所有补救办法。起

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项提案，它要求扩大第 2款内

容，再加上一个关于索赔要求的性质与特点的项。

然而，鉴于先前讨论时都认为该条应当尽量灵活，

起草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案文正文中阐明索赔要

求的特点，但可以在评注中加以解释。

39．至于第45［22］条，起草委员会研究了一

个国家政府的提案，即应当在起始句的“不得援引”

前面加上“受害国”几个字。它决定不加，因为这

几个字与该条所指范围不合，该条适用于受害国和

受害国以外有权援引责任的国家。关于 (a) 款，它

首先了审查了有个国家政府的提案，即回复一读通

过的第 22条所载的要求之国籍规则上。它也注意

到一个事实，即国籍问题基本上与要求可否接受有

关，而且决定，因为新的 (a) 项增加了一些灵活度，

不宜再回复到从前的案文。接着，它审议了有个国

家政府的评论，即“要求之国籍”在法文法律术语

中是个不常见的概念，因此这一用语应当改拟，以

提及在实行外交保护的情况下与国籍有关的适用规

则。起草委员会决定让案文保留原样，甚至在法文

本中也是如此。它记得，在伤害赔偿案中，国际法

院在 1949年以法文和英文做出的咨询意见中使用

了“要求之国籍”这一术语，并以法文本作准。起

草委员会也注意到，要求之国籍规则不只在外交保

护领域中适用。起草委员会没有修正 (b) 项，因为

各国政府都普遍予以认可。

40．第46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的标题对

起草委员会的有些委员来说，有种种问题，他们认

为在英文本中用“renunciation（放弃）”比用“loss
（丧失）”权利好。起草委员会在法文本中做了这种

修改，但让英文的标题保留原样，因为它认为“丧

失”一词比“放弃”一词好。

41．至于 (a) 项，起草委员会审查了一些国家

政府的提案，即排除放弃对违背强制性规范或普遍

义务行为提出要求的资格。它觉得，在第一部分

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背景下，“以

有效方式”一词兼指放弃要求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效

力。在该条中，起草委员会无法解决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放弃对违背强制性规范所规定义务的行为提出

要求这一问题，原因在介绍第 42条第2款时已经解

释过。起草委员会也同样审议了有个国家政府的提

议，即“以有效方式”一词是多余的，应当删除。

它认为维持有效地放弃要求的原则至关重要，以顾

及受害国可能被迫放弃要求的情况，因为此类放弃

不应当视为真正的放弃。有一国政府认为“以明确

的方式”一词可能会妨碍该条的适用，应当删除；

起草委员会也研究了这一提案。它注意到这一用语

不是非用不可，而且“以有效方式”这一副词性表

述充分表达了这种意思。因此，它删除了这一用

语，并同意在评注中对这一点做出解释。起草委员

会原样保留了 (b) 项，未做任何改动，因为没有任

何国家政府就它提出评论意见。

42．起草委员会从法国政府的提案得到暗示，

把第47条的标题改为“数个受害国”，它认为这个

标题与该条本身的内容更趋一致。该条普遍为各国

政府所接受。起草委员会也想知道，该条是否应当

具体规定各国可以集体和分别地援引责任。然而，

它发现，“分别”一词已经明确地包含在案文中，以

表示各国可以个别地援引责任，不用说，受害国也

可以一起行动。不过，在此情况下，每个国家都是

以自己的名义行事，不代表任何集团或群体。该规

定没有涉及联合行动问题，联合行动受另一种法律

的制约。这一点可在评注中加以解释。

43．起草委员会把第48条的标题改为：“数个

责任国”。在第1款，它首先研究了一国政府提出的

问题，即该条是否承认连带责任规则。它注意到，

国际法一般规则规定一国为自己实施的不法行为承

担个体责任，第48条也反映了该规则。评注会清楚

地解释，该规定不可解释为承认连带责任规则。各

国若想建立这样的制度，它们可以这样做。起草委

员会进而审议了一个国家政府的提案，即列入归属

概念，把第 1款最后部分改为“只可根据每个国家

的行为真正造成的伤害的程度援引该国的责任”。

它注意到，引入归属概念会与第一部分造成混淆，

而案文中所用的“涉及该行为”也会达到同样的目

的。这一点会在评注中加以解释。

44．起草委员会让第 2款保持原样，但做了几

处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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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起草委员会注意到，只有一国政府提议删

除第49条。它审议了要求从第1款起始分句中删除

“以第2款为准”这一用语的提案，但认为把它改为

“按照第2款”比较好。起草委员会审查了一国政府

认为必须澄清第1(a) 款中的集体利益概念的评论意

见。它决定缩小该规定的范围，在“集体利益”之前

加上“该集团的”几个字。然而，这种措辞不排除一

个国家集团为了一个更大群体的共同利益而开始履

行某项义务的可能。例如，领土上都有热带雨林的

国家集团，不仅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

国际社会的利益，可能开始保护和保存这些热带雨

林。起草委员会认为，该项也涵盖了这种情况。评

注会阐明这一问题。起草委员会没有修改第1 (b)款，

因为各国政府都觉得它是可以普遍被接受的。

46．在第 2款中，起草委员会把“一国”换成

了“任何国家”，以与第 1款保持一致。同样，在

英文本中，它也把“可寻求”换成了“可要求”。有

个国家政府建议列入一个但书，点明非国家实体可

能也有权利援引国家责任。起草委员会审议了这一

提议，但认为这样做没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在第34
条第2款中已经处理过了。接着，起草委员会指出，

是否要在第 2 (a) 款中提及“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

取决于对第30条 (b) 项做出的决定，因此决定暂时

把这几个字放在方括号内。提及停止国际不法行为

没有引起任何问题。有不少国家政府对第 2 (b) 款
的实质提出质疑。它们特别想知道该条所说国家除

要求停止不法行为外，是否还有权利要求更多，它

们的索赔权利是否得到国际法的承认。起草委员会

还注意到，有些政府拿不准该条款规定的几个国家

援引责任，如何与互相矛盾或不同的要求调和。起

草委员会觉得，该规定是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个明

显例子，其作用应当从政策的角度加以评估。它注

意到，第 49条所说国家在发生违背义务的情况下，

为了集体利益而采取反措施的权利，也包含在之前

的草案第 54条中，争议很大。委员会总的看法是，

即使该条换成但书会削弱对集体利益的保护，也应

当换。既然如此，总的说来，起草委员会得出的结

论是，该规定尽管代表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但也

确立了一个值得保留的明智而有用的原则。不过，

它把“根据第二部分第二章”几个字换成了“按照

前几条中的规定”，以强调如果受害国根据第46条
规定放弃了自己的索赔权利，第 49条所说的国家

不能代表该国索赔。评注会阐明在第 49条所说国

家的要求互相矛盾或不同的情况下要遵循的程序问

题。在第2(b) 款的起始，起草委员会把英文本中的

“遵循”换成了“履行”，以便与法文本保持一致。

47．最后，关于第 3款，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

国政府要求在“根据第44条、第45［22］条和第46
条援引”之后加上“作必要的更改”的建议，但最

后决定，该规定的目的很清楚，没有必要修正其措

辞。既然各国政府都普遍认为该款可以接受，所以

起草委员会也就予以保留，未做任何改动。

48．谈到第三部分第二章（反措施），他说，案

文的这一部分招致了各国政府和委员会各位委员的

许多批评。考虑到委员会达成的妥协，把关于反措

施的多数条款都纳入第 23条，使之过于臃肿，实

不可取。因此，第 23条（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

的反措施）仍然留在第一部分第五章中。关于反措

施的一章会留在第三部分，而在上一届会议提交的

草案关于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的第 54
条，一直争议很大，将会删除，换成一项兼顾有关

该问题各种立场的但书。前一项草案的第 53［48］
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也会予以重新审议，

反措施与暂时反措施之间的区别也会取消。该条还

应当简化，使之符合仲裁法庭对空运协定案的裁决

和国际法院对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的裁

决。第 51［50］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和第

52［49］条（相称），也应当根据已提出的各种评论

意见，酌情重新予以审议。在此基础上，起草委员

会审议了第三章以及第23［30］条，因为该条与第

三章有关。

49． 关于第 50［47］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

制），起草委员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尽管各国政府

不反对该条，但是它们对其均衡性提出疑问，这也

是起草委员会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50．根据第 1 款， 反措施的目的是促使不法

行为国履行其义务，停止违约行为，并给予赔偿。

反措施不是惩罚。有一国政府提议，反措施的惟

一目的应当是使不法行为停止，但起草委员会认

为，在已经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也必须给予赔偿。

因此，这一反措施概念限制性太强，也没有得到

国家实践的证实。 起草委员会觉得， 英文本中

“只”（“only”）一词所暗示的限制，适用于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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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即责任国，也适用于这些反措施的目标，

即说服责任国履行其义务。

51．起草委员会同样也审议了一项提议，即保

证抵偿的反措施应当予以排除，因为抵偿在各种形

式的赔偿中只发挥了很小的、象征性的补充作用，

而且不能单独构成实施反措施的正当理由。不能想

象，一国既履行了其义务，停止了不法行为，并提

供了补偿，还会成为反措施的目标。起草委员会觉

得，相称概念解决了这一人们关切的问题，而且也

没有必要在该款中任意做出区分。

52．在第 2款中，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使用“暂

不履行一项或多项国际义务”一语的问题，有些人

认为这一用语太接近条约义务中所用的措辞了，而

且会给人一种印象，即该款只限于那种义务。“一项

或多项国际义务”几个字也遭到了批评，但起草委

员会注意到，反措施很可能导致违背多种安排下并

存的几种不同义务，因此用“或多项”这种较确切

的措辞是有正当理由的。所以，起草委员会只对之

前的案文做了纯属措辞方面的改动，把“暂不履行

一项或多项国际义务”几个字换成了“暂不履行国

际义务”，因为“暂”这一措辞准确地反映了该反措

施的暂时性质。最后，起草委员会审查了有个国家

政府提出的提议，即案文没有充分保护第三国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遭到反措施侵犯的权利，但认为，鉴

于国家实践，不可能引入一条以此理由限制受害国

采取反措施的权利的规定。

53．在第 3款中，起草委员会把注意力转向了

一些政府就反措施不可挽回的后果提出的一个问

题。它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无法防止不可挽回的

影响，但至少可以规定各国“尽可能”采取影响可

以挽回的反措施。为了更清楚起见，起草委员会对

该款做了几处措辞改动，把“不妨碍”换成了“容

许”，删除了“一项义务或者”几个字，以便与只提

到“义务”的第 2款取得一致。该条的标题一如其

旧，未做改动。

54．至于第51［50］条，虽然有一国政府因为

该条涉及《联合国宪章》或关于相称的条款所涵盖

的问题而提议删除该条，但其他国家则希望补充该

条，起草委员会认为，该条很有用，它澄清了某些

问题，而且基本是转载了前一版本的案文，只做了

几处修正；例如，它稍微改动了第 1款的措辞，把

起首分句中的“损害”换成了“影响”，因为有几个

国家政府的看法很对，认为使用“损害”一词造成

了与人权损害条款的混淆。就实质而论，在第1 (c)
款中，它删除了提及对受义务保护的人实施任何形

式报复的文字，因为鉴于案文依据的是特别法，它

认为没有必要规定得更具体。像在第五十二届会议

上一样，起草委员会的理解是，第1 (d) 款没有限定

前面各项所指的义务，尤其是第1 (b) 款和 (c) 款中

所指的义务，它们可能是强制性，也可能不是。关

于外交或领事的不可侵犯性的一项，没有招致各国

政府的任何批评。然而，有个国家政府认为，有关

义务应当被认为是强制性的。起草委员会不同意这

种观点，因为一国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人员、馆舍或

文件的不可侵犯性。该项的目的与第 2款的目的直

接相关，因为为了圆满解决争端，必须保持有关国

家之间外交渠道畅通。因此之故，起草委员会把该

项移到了第2款中。

55．在审议第 1款时，起草委员会不知道让该

款泛泛而论，不列出具体的义务，是否会有用。采

用这样的表述办法，优点是该款的范围不超出次级

规则的范围，也避免了排除不能针对它采取反措施

的任何义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列举一些“禁止

采取的反措施”，优点是消除了不确定性，至少是

对应当清楚讲明的反措施的不确定性。总的说来，

起草委员会认为，即使该规定要依赖初级规则，但

还是第二种方法较为可取。

56．第 2款是前一届会议提交的条款的第 2款
和第1 (e) 款（外交和领事的不可侵犯性）合并而成

的。在审议该款时，起草委员会研究了在受害国和

责任国之间“任何可适用的现行解决争端程序”这

一用语的意义问题，并确认了自己的理解，即该用

语意在让人做狭义解释，只指与所涉争端有关的争

端解决程序。因此之故，它认为不必把“可适用的”

改为“有关的”。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会在评注中

讲清楚。另外，该条的标题也改了。

57． 各国政府没有质疑第 52［49］条的必要

性，但提出了不少影响该条的措辞和实质的提议。

关于措辞，有些国家政府提议采用“非不相称的”，

或在英文本中把“commensurate（相当的）”换成

“proportional（相称的）”，因为“相当的”似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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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限制更严的含义。起草委员会遵循一贯避免

使用双重否定的做法，不觉得第一种提案是可接受

的。考虑到“相称的”和“相当的”两个词是可以互

换的，起草委员会选择了后者，因为它是国际法院

在判决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中所用的词。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些国家政府的一项提案，即

只有在为促使履行已被违背的义务有必要采取反措

施的限度内，采取反措施方属正当。因此，相称应

当与反措施的目的联系起来。同样地，其他国家政

府提议把“有关权利”换成“国际不法行为对受害

国的影响”。起草委员会认为，反措施的目的在第

50条中已有说明，此条不必重申。至于起草委员会

在前一届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权利”几个字，它们

来自国际法院对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的裁

决，而且含义很广，包括了不法行为对受害国的影

响。关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加亚先生的发言。第

52［49］条的目的是确定在决定将要采取的反措施

类型及其强度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它抓住了仲裁法

庭在空运协定案中所确定的必要和相关的要素。这

些都会在评注中加以解释。该条的标题未动。

58．第 53 ［48］条是委员会妥协的核心所在。

该规定最棘手的方面，是反措施与争端解决之间的

关系。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起草委员会删除了前一

项案文的第 4款，基本禁止在秉着诚意进行谈判时

采取反措施，但保留了第 5款，即如果争端正由有

权做出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之决定的法庭审理，则

暂不采取反措施。

59．第 1款系由前一项案文的第 1款和第 2款
合并而成。(a) 项规定受害国要求责任国履行第二

部分规定的义务，即停止不法行为，赔偿所造成的

伤害。(b) 项与前一项案文的第2款相应，规定受害

国将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决定通知责任国并提议与该

国进行谈判。根据新的表述，应当在采取反措施前

予以通知。

60．第2款基本上与前一项案文的第3款一样。

它允许不事先通知责任国而采取紧急反措施。起草

委员会删除了提及“暂时性”反措施的文字，因为

反措施可撤销性观念已经为第 50条第 3款所涵盖。

因此，根据定义，所有反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所以

“暂时性”一词缺乏明确的意义。起草委员会还把

“为维护其权利可能必要的措施”几个字改成了“为

维护其权利所必要的措施”，以便与第50条阐明的

反措施目的联系起来。

61．第 3款与前一项案文的第 5款相同，只是

改动了起始分句中的一处措辞；“在合理期间内”

几个字换成了“不得无理拖延”，它只是提请注意

在没有必要采取反措施之时暂不采取反措施的重要

意义。如加亚先生在前一届会议上所言，对起草委

员会来讲，法庭或法院意指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机

构。有关法院或法庭应当已经设立，正在工作，还

应当有权限做出对当事方有约束力的裁决，包括关

于暂时性反措施的裁决。该款的基本原理是，受害

国可以要求此类法院或法庭下令采取保护其权利的

暂时性措施，这种措施作用会与反措施一样，因此

也就不必采取反措施了。

62．第 4款与前一项案文的第 6款相同。它规

定，若责任国不秉着诚意执行解决争端的程序，关

于暂不采取反措施规定的第 3款就不适用。该条的

标题保持不变。

63．第 55［48］条（终止反措施）与前一项案

文中的内容完全相同，仅规定了应当终止反措施的

时机。各国政府普遍都支持该条，起草委员会也没

有改动该条案文及其标题。

64． 这一章的最后一条， 也即第 55 条之二

（一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取代了第 54
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第 54条
遭到了许多批评，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妥协方案的

一部分给删除了，换成了一项但书。有些人认为，

应当给予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针对违背为维护集体

利益而规定的义务的行为， 采取反措施的权利；

有些人则认为，只有受害国应当拥有采取反措施

的权利；该但书保留了二者的立场。该但书是第

55条之二的主题；第 55条之二规定，反措施一章

不妨碍依第 49条第 1款规定有资格援引另一国责

任的任何国家，为维护被违背义务的受害国或受

益者的利益，对责任国采取合法措施以确保停止

违背义务行为并给予赔偿的权利。应当注意，所

使用语是“合法措施”，不是“反措施”，意在尊

重各种观点。有了这一但书，国际法委员会就没

有对该问题表明立场，而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际法

的发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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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他接着介绍了第一部分第五章第 23［30］
条（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其中处理

了反措施作为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该条与前

一项草案第 23条的案文相对应，只是对措辞做了

个小小改动，即不提反措施一章各条中“所述条

件”，只笼统说“按照第三部分第二章”。如此修改

是必要的，因为插入了第 55条之二，其中没有用

许多语言来处理反措施问题，也没有载明任何采

取反措施的条件，因为它只是一项但书。第 23条
无意包括第 55条之二所说的措施，因为它们不是

反措施，但是它不也排除采取这些解除行为不法

性的措施的可能性。关于第 55条之二的措施，第

23条载入了一项间接的不妨碍条款。评注会进一

步阐明这些问题。

66．佩莱先生说，总的说来，如果说与上届会

议的工作最终提出的草案相比，本草案的第三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形式方面略有改进，那么处理反

措施的方式，在他看来，确实是往后退了一大步。

67．至于第一章，他认为第44条第2款没有用

处，而且会误导人。事实上，在编纂工作中，举出

可做之事的例子时，总是令人遗憾的。这就是说，

在草案中列入了属于或应当属于评注的要素。他觉

得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遵

循处理一读通过的第 19条时所通过的并受到批评

的办法。同样，对他来说，第45条也造成了一个真

正的问题，而且还是个一般原则问题。它规定要求

可否接受取决于两项条件；很明显，如果有一项条

件得不到满足，要求就是不可接受的。照目前的措

辞，案文没有包括“或者”一词，而起草委员会似

乎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秘书处的协助下逐案系统地考

虑这种问题，并加上必要的“或者”或“和”。这工

作似乎没做，他要提醒委员会这项工作应当做。再

者，他仍然坚决反对使用“要求之国籍”这一说法，

法国政府已经指出，它在法文的法律用语中没有意

义。不管起草委员会主席引述的权威论据，也不顾

国际法院 1949年可能有的想法（见上文第 39段），

讲英语的多数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讲法文的少

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68．更根本的是，他再次欢迎特别报告员为第

三部分指明了新方向，这一新方向得到了国际法委

员会的同意，起草委员会也没有改变这一新方向。

在这一新方向中，包括从援引责任和避免第一项草

案非常牵强的解释的角度出发看待事物，第一项

草案中包含了非常牵强的解释，把“受害国”的概

念扩大到事实上没有受到真正伤害的国家。因此，

第 43和第 49条对受害国与没有受害但有权采取行

动、有合法权益采取行动的国家做出区分，也许应

被视为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个要素，但是似乎很恰

当。它仍然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不过他对第 43条
(b)（二）项的措辞则有些怀疑。

69．第二章让他一点也提不起热情。对有些人

认为反措施，从理智上讲，可能成为解除行为不法

性的一种情况的看法，他仍然十分怀疑。解除不法

性是一种情况的后果，解除反措施不法性的情况起

初是国际不法行为。他很遗憾，在这一点上，前特

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由他自己的思想方式所做的

分析是不对的，委员会却从来没有设法对此提出疑

问。这个问题是一个理智思维一致性的问题。支持

这种私人赏罚所暗示的强权政治的人，像在前一届

会议上一样，再次感到无比满意，尤其是对第50条
第3款的非常软弱无力的措辞感到无比满意。“尽可

能”几个字本应当从第 50条第 3款中删除。同样，

他特别关切地注意到第53条第2款为许多潜在的滥

用打开了通道，也对第 3款使用“不得无理拖延”

这样的字眼感到遗憾。

70．他发现第 51条缺少智谋。把外交的不可

侵犯性贬入第2 (b)款是个有用的合理化举动，但第

1款不太合情理的列举则不然，本来只需简单地泛

泛提到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就可以了。该条中

没有任何内容让人能够说出第1 (a) 项、(b) 项和 (c)
项提到的违约行为是否是违背强制法义务的行为。

在他看来，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重视太过，而起

草委员会不肯列入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也同样值得注

意。如果不列入其他例子，他也不会赞成列入民族

自治权。总是过分的“人权主义”，导致通过了他觉

得令人无法接受的技术程序。他很遗憾，意识形态

考虑和对当代潮流的关切占了上风。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他强烈反对删除原第54条，尤其是其第2
款。例如，草案没有给出遇到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

的情况应当如何办的准则。非法律占了上风，而原

来的第 54条有一大优点，即指出了法律框架的起

点。与前一项案文相比，这是一大退步，也使草案

大为失衡。在这一点上，国际法委员会不是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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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际法，而是在少数通常很保守的国家的威胁

下使国际法倒退。他觉得这一点非常可悲。

71．他承认自己不大愿意支持第三章，也认真

考虑过要求对此问题进行表决。但是他没有这样

做，因为第55条之二虽然没有为各国提出准则，说

明在有关假设的情况下如何办，却为未来甚至当前

提供了适当的保护措施。他认为，这是一项非法律

条款，而不是一项但书。它处理了未知的东西。在

这方面，他记得，但书最终导致了国际法得不到编

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委员会躲避严重的障碍，是

在亵渎委派给它的任务，即制订法律和告诉各国什

么规则生效了或者在逐渐发展国际法的情况下应当

采取什么方针。国际法委员会错过了这次机会，但

至少没有向未来妥协，这一点极为重要。总之，他

认为草案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接受的。

72．卢卡舒克先生说，他欢迎起草委员会对案

文，尤其是对关于基本人权保护义务的第 51［50］
条所做的显著改进。

73．佩莱先生就法文中“要求之国籍”一语的

意义所提出的问题，在俄文中也是一个问题，但会

得到解决，不用惊动国际法委员会。

74．他对第三部分第二章有两点异议。第一，

第52［49］条没有提到一个重要方面，即反措施必

须足以得到赔偿，而且足以保证义务得到履行。这

一点可以在评注中提出。另外，第 53［48］条第 2
款所说的紧急反措施不符合第50［47］条所给的反

措施定义。第50［47］条说，受害国只是为了促使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履行义务才可以采取反措

施，而第53［48］条第2款规定，受害国为了“维护

其权利”可以采取反措施。第 3款暗示，不包含暂

时性措施。例如，如果考虑到资产冻结情况，很显

然，这种措施的作用不是暂时性的。因此，在那种

情况下谈到反措施似乎不合适，而且此类问题应当

加以澄清。

75．卡特卡先生说，尽管第三部分第二章已经

做了种种修改，但他仍然反对反措施原则，因为反

措施对弱小国家仍然是一种威胁，而且又把另一种

武器送给了较强大的国家。起草委员会删除关于

“集体”反措施的第 54条当然是朝正确方向迈进了

一步，但又从后门中把这一观念重新引入，在第55
条之二中加上了一项但书，这叫他觉得很难接受。

76．关于第51［50］条，他注意到，涉及尊重

外交或领事人员、房舍、档案和文件之不可侵犯性

的规定，现在出现在第 2款中。他认为，在这一点

上，起草委员会本当听从墨西哥的评论意见，即外

交和领事领域的义务已经获得了强制性。他注意

到，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联合国一些会员国想重新

提出禁止意在危害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领土完

整或政治独立的极端经济或政治胁迫，起草委员会

却没有考虑它们的这种愿望。有些国家赞成简单提

及禁止任何可能破坏国家主权、独立或领土完整的

行为。起草委员会告诉它们，这一点已经被关于相

称问题的第52［49］条所涵盖，但对《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义务或基本人权却没有提出这种论据。希望

评注会阐明第51［50］条第1 (d) 款的范围，阐明一

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规定的其他义务，因为经济和

政治胁迫破坏了自决权，这是一项《联合国宪章》

确立的原则。

77．至于第53［48］条，他认为，在谈判秉着

诚意进行且没有被无理拖延时，不应当采取任何种

类的反措施。考虑到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意见，起草

委员会删除了“暂时性”反措施的文字，却保留了

提及“紧急”反措施的文字。他记得，在其第四次

报告第 69段中，特别报告员承认对紧急反措施和

决定性反措施的区分不符合现行国际法。卢卡舒克

先生对此表示关切，他也有同感。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683 次会议

2001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克劳

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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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 
先生。

  –––––––

国家责任 1 （续）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2 A/CN. 4 / 517 和 Add. 1；3 A/
CN. 4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

1．主席请各位委员继续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

告，该报告中载有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A/
CN. 4 /L.602和 Corr. 1）。

2．卡姆托先生说，他认为草案第三部分引起最

多问题。他尤其对第50［47］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

制）第3款保留“尽可能”一词感到遗憾，因为该款

有可能与第2款冲突。隐含地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采

取反措施的方式可能会阻止继续履行所述义务，这

同第2款所载的反措施限于“暂”不履行的构想相冲

突。第3款目前的措辞不符合逻辑，并且是一个法

律起草存在缺陷的实例。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上次会

议上曾阐明，无法保证某些反措施的不可逆转性。

他不同意：各国必须能够给予这样的保证，而且不

可以反措施为幌子，自由地采取任何其所选择的行

动。在此意义上，反措施与其他措施不同。

3．关于第53［48］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

件），他遗憾地感到，第 4款疏忽了上届会议暂时

通过的形式。原先编纂的第 4款是为了形成与原第

3款的平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需要紧急反

1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2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同上。

措施，但是，第53条的新措辞是不可接受的。该条

示意，甚至在本着诚意展开谈判之际，亦可采取反

措施，这就为各国不合法，或过度的行为提供了法

律依据，并造成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原第 4款应予

以重新恢复。

4．他赞成删除不符合国家实践的第54条，并

以保障条款取而代之。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不应与创

建将来适用的法律混为一谈。

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评论第 50条时说，该

条引起了甚至比卡姆托先生所述的更严重的冲突，

即与第 29［36］条（继续履行的责任）的冲突。第

50条第 3款中“尽可能”一词，免除了采取反措施

的国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允许继续履行的要求。一

般来说，一个国家要采取反措施较容易，然而，要

责任国监督其本身的行为，并确定其行为是否符合

国际法则比较难。较好的办法是，删除第50条第3
款中“尽可能”的措辞，或者在第29条中增添这句

措辞。

6．他将第46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中“以

有效方式”一词解释为，在根据国际法规则得到最

终解决之前，受害国既不可明确，也不可暗示性地

放弃因第41条（本章的适用）界定的严重违约行为

引起的要求。据特别报告员称，评注中将详细阐述

这项原则，但他主张将此原则列入第46条。

7．目前第 53条的第 2、第 3和第 4款严重地不

平衡。解决争端的义务是国际法律秩序中最基本的

义务之一，因此，绝不可在某个国家以反措施形式

采取的单方行动面前让步退却。根据第 2款，受害

国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反措施以维护其权

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可合理地设想，国家将会自

行决定采取什么措辞。更糟糕的是，由于删除了原

第 4款，即使已经本着诚意展开了谈判，受害国在

通知了责任国之后，亦可采取紧急或其他新的反措

施。这就为各国任意采取行动打开了宽敞的大门，

打破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此外，这赋予了一个

国家无限制的信任，该国即可仅仅自称为受害国，

贸然谴责某个据称应负责任，但实际上并无责任，

甚至纯粹无辜的国家。这三项条款是不可接受的，

而他希望在大会，或在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上解决这

个平衡问题。至于被删除的第 54条，他一向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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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这项条款，以阐明应给予组织化的国际社会以

最高的地位，但是可以接受获得通过的折中解决办

法。最后，他强调，整个草案，尤其是关于反措施

的条款，仍极其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解决争端体制。

8．辛马先生说，本草案比第四十八届会议一

读通过的草案 4 大有改进。他尤其赞成以第43［40］
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和第49条（一受害国以外

的一国援引责任）取代原第40［42］条，以及第43
条对“整体”义务的明确处理。他欢迎条款规定所

谓的“第 49条国家”不仅可要求停止和提供不再

重犯的承诺和保证，而且可要求赔偿非国家的受害

方。这项条款显示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因为它明

确了现行法律。至于非国家行为者在国家责任方面

的相关性，尤其是在草案第三部分中，“国际社会”

的概念，须取决于使用该措辞的上下文而有所差异。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所述的是制定法

律的情况（这在某种正式的意义上仍然是国家的特

权），该条还述及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合作的国

家的特权（由此可形成强制性法规）。这是使用“国

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措辞的理由。然而，国家也应

为非国家实体包括个人承担责任，而这个较广泛的

国际社会概念也与本条款草案所述的情况相关。

9．关于第二部分第三章（严重违背依一般国

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对以强制规范取代普遍义务做法提出的批评是有道

理的。然而，在编纂过程中，这两种规则成为同一

块硬币的两面，在强制法的情况下具有使对相反行

为的同意无效，并使每一个国家有自行遵守的利益

的效果。在国家责任的情况下，后者显然具有相关

性，并在第51［50］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中

保留了其恰如其分的地位。新的第 41条比原条款

的范围狭窄，因为强制性规范的范围比普遍义务的

范围狭隘。然而，出于实际的目的，第41条列出的

严重违约行为始终涉及普遍义务。

10．他欢迎保留第二章（反措施）。第23［30］
条（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提供的解决

办法本身将会为反措施和倾向于采用反措施的国家

留有过多的余地。他还对第51条的措辞感到满意，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因为该条特地提及的都是在过去经常以反措施形式

违反的义务。删去第54条，尤其是第2款，令人感

到遗憾。然而，他宁可牺牲第54条，换取一项保留

条款，也不愿意有损于条款获得接受的机会。

11．哈夫纳先生说，草案虽可能存在着某些解

释问题，但他仍将其视为一项重大成就。例如，第

43条 (b)（二）项关于受害国的定义可能导致同一

违约行为有数个受害国，造成这些国家提出不相容

的索赔之类的复杂问题。第47条（数个受害国）企

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只辨明了一个方面，即每

个受害国可分别援引责任的权利。这又产生了提出

不兼容的要求的可能性。因此，他很遗憾，草案尚

未能编拟有关数个受害国的条款。尽管编撰了第47
条，仍须与受害国进行合作；否则，一项违约行为

可能成为进一步冲突的祸种。然而，与受害国的合

作必须明确地有别于共同援引国家责任。正如业已

阐明的，国家责任受到具体制度的约束。

12．第 49条第 2 (b) 款，既提及受害国，也提

及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可能带来困难。例如，

在发生违反涉及外籍人的法律制度准则时，外籍人

的国籍国可能本身就是受害国，其利益与外籍人自

身的利益可能存在分歧。此外，如果“或”这个字，

是为了提供一种备选办法，那么看来国家将不得不

确定，哪一项为主导利益。然而，他承认，并非总

能依靠某一条规则来解决一切可预想的冲突，因

而，可以接受现行案文。

13．第 51条第 1 (d) 款不应被这样理解，即前

面各项提及的所有其他规范都必定是强制性规范。

这是一个敞开的问题。他欢迎第55条之二（一受害

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但是他询问，“停止

该违背义务行为和使被违背的义务的受益者得到赔

偿”与第49条第2(b) 款提及的“受害国或被违背之

义务的受益人”之间有什么差别。他想知道是否是

有意这样做的。

14．蒙塔兹先生说，自称受伤害的国家仅凭主

观臆断即可诉诸反措施，是不可想象的。在采取反

措施之前，必须确定为采取反措施提出的指称是否

确凿有据。他一贯竭力主张在草案中列入一项争端

解决机制，假定的受害国和据称的责任国都可诉诸

这个机制来确定事实。因此，他很遗憾，草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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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双方当事国先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的任何条

件，尽管第 51条第 2 (a) 款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

个空白。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在谈判正进行的过

程中，可采取反措施。

1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卡姆

托先生时评论道，在向起草委员会汇报非正式磋商

情况中，第53条的提法是一项明确理解的专题。

1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委员会在审议起草委

员会关于一读的反措施条款草案 5 的报告时，出现

严重分歧现象，为此必须花费大部分精力，弥合分

歧。他开始认为，有些政府提议应当像第23条那样

列入解除不法性的一切情况是正确的；阐明自卫、

反措施或任何其他解除不法性的情况的内容，搅乱

这种平衡，则是不谨慎的做法。在不对第23条范围

之外的细节进行讨论方面，当然可以找到符合逻辑

的论点。

17．就第 50条第 2款而论，“不履行”一词并

不是指无事发生，而是指不做应当做的事，在某些

情况下，这意味着该做的事不做，而在另一些情况

下，则是做了不该做的事。鉴于条款草案采用的措

辞，一个国家不掌握可以完全逆转的反措施，且诉

诸一些不可逆转的反措施，并不令人惊奇。事物并

非总能完全恢复原样。

18．第50条第3款“尽可能容许［……］”的措

辞，以正确的格调阐明了某个受害国针对某一伤害

作出反应时，应当作出的努力。人们关于在未发生

伤害情况下采取反措施的争论，相当于对自卫权表

示怀疑，因为所有国家在进入战争时都援用了反措

施。反措施并不比自卫坏到哪里去。这两项权利都

是必要的，但都曾经遭到过滥用。

19．关于平衡有关反措施的各种不同分歧意

见，第 51条不具备国家实践、理论或任何别的依

据。在处置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的情况时，一个国

家掌握了这种颇为极端的措施是否真的不是什么好

事吗？只要能保持相称，那么，在足够恶劣的情况

下，不对反措施做其他限制，是有据可依的。就此

5 见《1996年……年鉴》，第一卷，第2452次会议和第
2454至第2459次会议。

意义而论，第51条第1款力图在当今法律与人们表

述的关注问题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

20．第51条第2款是条款草案为竭力解决所关

注问题，却超出法律和逻辑范围的另一个实例。如

果解决争端的程序有能力下令停止行为，那么要求

受害方自动停止从事某一行为几乎是冒昧的。现有

的反措施案文的限制程度高于既定法律，正如尤其

是空运协定案中所体现的情况。

21．杜加尔德先生说，他说，他支持第三部

分，并且高兴地看到，第45［22］条（可否提出要

求）和第46条并未预先判定应该在外交保护条款草

案中处置的问题。第45条 (b) 项尤其就涉及应在外

交保护范围内进行某种深入审议的用尽当地补救办

法规则采用了中性的术语。第 49条向前迈出了具

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一劳永逸地摒弃了国际法院在

西南非洲案中提出的基本原理，为此，他认为该条

将受到广泛的欢迎。

22．委员会在反措施方面取得了适度平衡。大

部分条款属于编纂性质，然而有些条款可说是逐渐

发展。为此原因，他认为条款草案会得到接受。他

支持哈夫纳先生有关对第 51条第 1 (d) 款的解释的

观点，即“依……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其他义

务”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第 1 (b) 款和 (c) 款所述的

义务必定是强制性质。

23．他与辛马先生一样，主张保留第 54条第2
款，但可以接受第55条之二，该款是一项重要的保

留条款。

24．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答复对第

三部分的评论时说，起草委员会的最高优先事项

是完成条款草案的编纂工作。历经 45年之后，目

前显然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刻了。起草委员会以

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或在向国际法委员会汇报

了其结果的非正式磋商期间达成的理解为基础展

开了工作。

25．大家想必记得，曾经出现过不在草案中载

入反措施条款，并且仅在第 23条中大体述及反措

施的危险。然而，国际法委员会中的大部分委员显

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起草委员会根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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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做出的决定，另外拟订了有关反措施的单独

一章。

26．第 51条是参照国家实践拟订的，因此该

条载有具体规定，不是可由律师或学者作出不同解

释的一般原则。起草委员会通过了该条，但未就保

护基本人权的义务和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义务

是否为强制性规范的问题采取任何立场。不过，也

没有人就不使用武力或不威胁使用武力的义务是一

项强制性规范提出争议。

27．第 53条是参照空运协定案和其他案例法，

基于特别报告员向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的一

项理解重新编拟的。对此条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当

某个案件正在司法诉讼中或谈判时，不具备阻碍国

家采取反措施的效果。然而，案例法并不支持这个

立场。国际法院最近审议了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某项

措施是否属于反措施的问题。在司法诉讼期间，这

项措施仍在继续实行，而且与此同时，当事各方正

在为庭外解决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法院并没有以司

法诉讼正在进行，而且当事双方不可能本着诚意展

开谈判为由，反驳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为反措施的概

念。人们尽可以幻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起草第

53条是为了反映国际惯例法。

28．第 55条之二结尾与第 49条中采用的措辞

不同并不是有意的，很可能由于时间紧迫所致，尽

管尚未予以修正，但这是可以纠正的。

29．卡特卡先生说，起草委员会主席利用他答

复对第三部分的评论之际，超出澄清要点的范畴，

对委员会委员的立场提出质问，是不公正的。这不

是主席的职责，他希望，起草委员会主席以后的发

言仅限于澄清问题。

30．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条款

草案第四部分时说，鉴于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起草

委员会决定保留其标题“一般规定”。

31．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增列若干问题的提案。

第一项提案建议，应更明确地阐明条款草案的反思

性质，而这一点将在评注中阐述。随后，起草委

员会审议了将阐述非国家实体地位的第34条第2款
（本部分中所载述国际义务的范围）移入第四部分

的提案，但决定没有必要这样移动。起草委员会还

审议了将第3［4］条（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

法行为）和第 32［42］条（与国内法无关）中关于

国内法的条款移入第四部分的提议，但出于主席在

讨论第32条时所阐明的理由，决定不这样做。

32．关于第 56［37］条（特别法），起草委员

会注意到，大家强烈支持该条内容和将该条放在第

四部分。然而，一国政府则提议将该条移回第二部

分。这样的移动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因为第一部分

和第三部分中的许多问题也需遵守特别法原则。

33．此外，起草委员会还注意到一种关切，那

就是该条只适用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不适用于

第三部分，因为在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案文中

列入了“存在国际不法行为或其法律后果”这一短

语。不存在说这项条款不适合第三部分的想法。确

实，第三部分所述的问题，虽并不一定专属，但往

往属于特别制度的范围。起草委员会决定列入草案

各部分的简要标题，以更清楚地明确这一点。应当

指出，具体规则的并存不足以启动此条款，实际上

各项具体规则的并存排斥一般规则。更详实的案文

可更清晰地阐明这一问题。此外，这一条款旨在包

含“强有力”的“特别法”形式，例如自成一体的制

度，以及关于单一要点的具体条约的条款等“较弱”

的形式，例如排斥恢复的具体条约条款。

34．由于新的表述方式，起草委员会认为难以

说责任的履行可由特殊规则来“确定”。有一种可

能的说法是“履行的条件由……确定”，但是这将

造成两次提到“条件”。为此，在英文本中委员会

选择了将“determined（确定）”改为“governed（确

定）”的办法。

35．第56条之二（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国

家责任问题）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是作为第33［38］
条（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其他后果）通过的。各国政

府提出了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涉及是否根本上有

必要拟订这一条，若有必要，则应采取什么样的形

式；第二类意见涉及其放置地方。起草委员会认为

该条是有必要的，尤其因为草案并没有，而且不可

能阐明国际不法行为的所有后果，并且也不打算排

除国际责任法的进一步发展。该条旨在列入国际惯

例法以及条约的适用。该条的评注阐述了某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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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国际惯例法中还有哪些问题未能在条款草案

中得到处置所表示的关注。

36．关于该条款应放在什么位置，起草委员会

注意到，第 33条与第 56条之间有直接关系。第 56
条在以前的草案中放在第二部分第 33条之前。起

草委员会同意某些国家政府表达的意见，即认为没

有理由仅将该条适用于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方面，

该条应适用于各项条款确立的整个国家责任体制。

因此，起草委员会决定将该条移入第四部分，并认

为放置在第 56条之后是最符合逻辑的。一旦移入

第四部分，就有必要为该条拟订较广义的措辞，以

适用于整个案文。起草委员会就借鉴1969年《维也

纳公约》的一个序言段拟订的现有形式的措辞达成

了一致。虽然该条无疑适用于通篇草案，但与第二

部分最为相关，评注将阐明这一点。对该条标题的

修改是为了体现新的案文。

37．第 57条（国际组织的责任）是不妨碍条

款，涉及两个问题。该条既排除了国际组织依国际

法承担责任，也排除了国家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承

担责任的任何问题，换言之，当国际组织是行为者

时，国家因参与了该组织的行为，应承担责任。有

人提议应当扩大措辞的范围，以免影响有关此问题

的法律的地位，但是起草委员会不愿意列入任何可

潜在地扩大该条第二部分的范围的语言。对该条做

出任何扩大，都将形成一项重大的免责条款，据

此，一国可辩称，若不是遵照某个国际组织的旨意

行事，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从而免受条款草案的

规约。若一国采取了行动，就得为这项行动负责。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也得为国际组织的行为负责，

但是，这种情况属于国际组织法的领域，因此被排

除在外。

38．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在……方面可能产生

的”这一措辞，并与其他所提议的案文，包括“相

关”和“涉及”等进行了比较，最终决定采用与第

58条（个人责任）采用的行文相符的较短词句“责

任的任何问题……”。关于该条的标题，起草委员

会审议了“国际组织行为”和“国际组织的责任问

题”的提法，但决定采用“国际组织的责任”。

39．关于第 58条，起草委员会曾经审议在英

文本中把“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个人责任）”改

为国际法所指的“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个人

责任）”的提案，因为“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个

人责任）”可指国家的个体责任。建议的其他表述

包括“personal responsibility（个人责任）”和“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person（个人责任）”。然而，委员

会决定保留“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个人责任）”

因为参照《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和安理会的各

项决议，这个提法已经获得了公认的含义，因此已

成为了一句行话术语。

40．至于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案文

中出现的“国家的代理人”这一提法，起草委员会

对这种提法与目前第一部分第三章中所使用的某些

提法可能不相符的情况，一直感到关注。另一个令

人关注的问题是，在草案此处提及“机构”可造成

困难。草案在此之前没有从“机构”方面对归属问

题进行过分析。人们提出的建议包括“作为机关或

以其他形式代表国家行事”、“可归于国家的行为”

和干脆在“任何人”之后就结束句子。起草委员会

最终采用了“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措辞。对于根据

国际法譬如根据国际刑事法负有责任的个人，代表

国家行事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除个人的责任。该标

题保持不变。

41．在提请注意草案最后一条，即第 59［39］
条（《联合国宪章》）时，他说，委员会曾考虑了以

不必要为由删除该条的提议，其理由有两条：第

一，因为大会有可能注意到本草案；第二，而且也

许最根本的是，参照《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该条

是多余的，而且列入该条有可能使人们对未列有这

样一项条款的其他协议作反面的解释。起草委员会

虽然同意该条并非完全有必要，但决定予以保留，

以确定对本条款草案的解释符合《联合国宪章》：

该规定是解释性的而且只是一项有帮助作用的 
提示。

42．关于措辞，起草委员会认为，前一届会

议通过的句首“一国对一国际不法行为承担的法

律后果”必须与目前的第 56［37］条较长的新措辞

相符，或者将此句删除，只留下如下案文“这些条

款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通过比较简

短的措辞时，起草委员会认为，在案文中，第 59
条发挥着与第 56条稍微不同的作用，因此，接受

了较短的案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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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若干国家政府关于可

将“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一短语编写得

更为确切的评论意见，但未阐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

点。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列入提及强制性规范的建

议，决定采用较短的标题。

44．在结束对起草委员会报告的介绍时，他回

想起，起草委员会曾建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本草

案。他向起草委员会委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积

极地参与工作，并感谢秘书处的成员，尤其是阿桑

贾尼女士、卡拉斯奇女士和普龙托先生协助起草委

员会履行任务。

45．他对其冗长的发言表示歉意，但由于这一

专题的重要性，他感到必须留下书面记录，载明起

草委员会以何种方式处置各国政府和委员会各位委

员诸多的评论意见，包括接受或拒绝这些评论意见

的理由。

46．巴哈纳先生说，他与其他委员一起对特别

报告员和起草委员会主席完成了国家责任专题的工

作表示敬意，这项工作构成了委员会历史上最伟大

的成就之一。但是，与卡特卡先生一样，他对大幅

度修改了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中的第 41和第 42条感到遗憾。将“严重违背对整

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改为“严重违背依一般国

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削弱了案文，而且并

没有带来第 42条所设想的那种损害赔偿。第 41条
中一国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并为保护

其基本利益所必要的义务”一句是有意摘自一读通

过的第19条，以作为删除该条的补偿。委员会显然

丢弃了其原先同意的对以“严重违背”取代“罪行”

或“国家刑事责任”。

47．鉴于对第二部分第三章的分歧问题以及各

国在第四次报告（A/CN. 4 / 517和 Add. 1）的第43和
第 44段中阐明的广泛立场，并考虑到特别报告员

本人在其报告第49段表达的意见，人们可能要问，

鉴于起草委员会已通过目前的第 41和第 42条作为

一项重要的妥协，用以交换删除一读通过的第 19
条，那么为何委员会目前要通过限制度更大且较薄

弱的强制规范规则，而放弃得到更广泛接受的整个

国际社会原则。

48．尤其是，起草委员会提议的第42条，是一

项没有为体现违约行为严重程度提供任何实质性补

偿的规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取代原第 1款中删

除的“体现违约行为严重程度的损害”。事实上，目

前拟议的第 42条三款所载的合作、不承认和其他

原则，尽管具有争议性，都不能提供与起草委员会

提出的案文所预想的违反义务严重程度相称的适当

和公平的补偿。

49．他确信，难以劝说那些在原则上对第二部

分第三章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国家接受第 41和第 42
条，即使这两条目前在严重违反依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承担的义务方面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形式。

50．总之，他准备与其他委员一起核准起草委

员会通过的拟议条款草案，但出于他所述的理由，

将对第41和第42条保留其立场。关于争端的解决，

他希望在目前的草案中载有备选性的争端解决形

式，也许可参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51．最后，为了确保其稳定性、一致性和持续

性，他主张条款草案采取公约的形式。

52．佩莱先生说，他对第四部分的条款草案无

重大反对意见，但得发表三项评论。首先是关于卡

姆托先生在第 2681次会议上讨论第一部分期间对

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国家继承问题所表示的关注，他

本人认为不提及是更为常见的现象，而且草案并无

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类似的一项条

款。委员会委员们仿效其前任谨慎从事的榜样，本

来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卡姆托先生指出国家责任可

能在国家继承方面带来问题，不论其他各位是否同

意这个观点，都表明缺少了什么。

53．第二，他已经就条款中未列入有关外交保

护的保留条款，多次表示了遗憾。

54．第三，他赞成第 59条草案采用较为广泛

的措辞，但是草案在国家责任法与《联合国宪章》

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太一致。应当承认，据说

草案不妨碍《宪章》的规定，但这也是草案本来应

当的样子。然而，国家责任法和《宪章》的法律，

或更广泛而论，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法律，

尽管两者并不相关，却是国际法的两个不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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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条正确地阐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草案与《宪

章》不相关。《宪章》是初级义务的渊源，由此可产

生国家责任规则的适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为

何要像在第22［34］条（自卫）或第51条第1 (a) 款
中所述的那样，提及《宪章》呢？他并非要提出重

大的批评，但是，这样提及《宪章》是不符合逻辑

的，而且这可为确定究竟哪些是极重大要点时带来

实际困难。

55．关于起草问题，案文的法文文本，显然还

有西班牙文本均仍有若干缺陷。他询问什么是纠正

这些缺陷的程序呢？

56．他希望以积极的，甚至充满热忱的格调结

束发言，并说，他虽不喜欢草案某些条款不仅表现

出拟议法，而且还展现出现行法的过度怯懦，尽管

草案在某些方面的编纂也尚未到家，但是，草案最

大的优点是没有妨碍未来的发展。条款为今后的充

实和发展甚至是通过实践检验来反驳的可能性敞开

了大门，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主张不要立即将草案转

化为一项公约，因为这有可能把它“冻结”起来。

草案是一个极其特别的起始点，并将会成为国家实

践的卓越指导。让时间来逐步形成这样的法律实

践，是至为关键的。

57．在对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表示感谢时，他

说，他为能够在担任委员会委员之际，完成委员会

的这项专题工作而感到骄傲。

58．哈夫纳先生说，他也赞扬特别报告员和起

草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努力。他支持条款草案，但是

对可能对第 59条做出的某种解释感到关注。该条

款的措辞绝不应被解释为，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国

家基于联合国机构的某项行动，诸如安理会或大会

的决议进行的活动。只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

的国家行为义务与条款草案要求的行为义务没有区

别，那么就没有理由在这类情况下不适用条款草

案。因此，对条款草案的解释必须不得超出《宪章》

第一百零三条实质内容的范围。

59．卢卡舒克先生说，他完全赞同条款草案第

四部分，以及整个条款草案，并且与其他委员一起

赞扬特别报告员所作的努力。

60．他做了两项纯粹属法律性质的评论。第

一，他怀疑，第56条之二中，“在本条款中没有明文

规定的情况下”这一短语，表明这些以大会决议为

其最初形式的条款草案，将改变或替代习惯法普遍

公认的责任规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颇为不妥。

也许可以找出法律上更精确和灵活的词句，诸如

“在本条款未阐明的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61．其次，第59条产生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一

个问题，大会的一项决议怎么可能造成对《联合国

宪章》的任何妨碍呢？须找出某种其他的措辞，诸

如“本条款应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适用”之类

的措辞。

62．卡姆托先生说，他赞同佩莱先生的发言。

对国家继承情况制定一项保留条款确实有帮助作

用。他不太有把握，第56条之二是否涵盖了这种情

况，然而，若涵盖了这种情况，那么他的评论就是

多余的。他强烈地支持第 59条的措辞。国际法委

员会不应造成国家责任法在任何一方面从属于《宪

章》法律的印象。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63．尽管他对第 53条持有保留意见，但草案

仍是委员会的一大成就，而他尤其高兴他本人为完

成草案尽了绵薄之力。他询问在通过条款草案时，

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通过一项祝贺特别报告员和秘

书处的动议？

64．主席说，委员会将有机会对克劳福德先生

以及斯里尼萨·拉奥先生，以及各位前任特别报告

员表示敬意，如一切顺利，国际法委员会将在通过

报告之际完成其各项专题。

65．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答复佩莱

先生的问题时说，凡要对其他语文文本提出更正的

委员，应当向秘书处提出有关更正的书面说明。

66．卡特卡先生说，在通过条款草案之前，他

想对第二部分第三章和第三部分第二章表示强烈的

保留意见。他不想提出表决要求来阻拦委员会，但

是，希望将他不支持条款草案的目前形式一事记录

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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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起草委

员会提议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标题

和案文，但须考虑到卡特卡先生和其他人的发言。

就这样议定。

6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起草委

员会历任和现任主席、委员会秘书处和各位委员，

并且向阿戈先生、里普哈根先生和阿兰焦－鲁伊斯

先生这三位前任特别报告员表示敬意。

69．对这项任务的艰难性不应有误解，因为关

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涵盖了整个国际义务领域，

既涉及双边又涉及多边义务，且笼统地涵盖了参照

国家首要义务将行为定性为不合法和由此产生的后

果。时间会证明，所从事的工作是较为全面性的，

并且为今后发展敞开了大门。他赞同那些希望看到

条款草案，尤其在反措施方面，与解决争端体制挂

钩，以及那些希望看到条款成为公约的委员们的观

点。他希望国家之国际社会在某一天将能够一致同

意通过一项考虑到上述观点的公约，并附设一项解

决争端的制度。这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然而，若

召开编纂会议并撕碎案文，则将令人遗憾。

上午 11 时 40 分散会。

  –––––––

第 2684 次会议

2001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委员：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

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

加利茨基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

托先生、卢卡舒克先生、蒙塔兹先生、佩莱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

托克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1］

1．主席欢迎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第一部分

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起草委员会结束了其关于防

止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的工作。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

过了关于这些专题的条款草案。对条约的保留专题

也取得进展。国际法委员会稍后将审议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外交保护和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新报告。

2．根据大会 1999年 12月 9日第 54 / 111号决议

第11段规定且由2000年12月12日第55 / 152号决议

第 13段重申的节约措施，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

第一个星期专供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评注问题

工作组举行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7月 9日召

开。

3．最后，他感谢国际法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合

作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协助。

上午 10 时 10 分散会。

  –––––––

___________
* 续自第2680次会议。



第 2685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10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

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

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

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

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完） 

［议程项目 1］

1．主席对参加本届会议第二部分的所有委员

会委员表示欢迎，并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评注问题

工作组将尽力争取及时完成评注审议工作，以便特

别报告员能够加以定稿。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来翻

译大量评注。

外交保护 1 （续）*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 续自第2680次会议。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条款草案第1至第9条的
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
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2．主席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

第一次报告第三章（持续国籍及索赔的可转移性）

（A/CN. 4 /506和 Add. 1）。

3．迪加尔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尽管他在

本届会议第一部分已对第一次报告第三章作过介

绍，但现在他想作一些简要的补充说明。关于持

续国籍原则， 他在介绍性发言（第 2680 次会议）

中指出，委员会可在传统看法与较现代的看法之

间作一选择。根据传统看法，一个国家只能代表

从引起索赔的伤害发生时到提出求偿之时为止

（包括在提出求偿时）一直是其国民的人实行外交

保护。这种传统意见得到了一些国家实践、一些

编纂法律的尝试、一些司法判决和一些编纂者的

支持。传统观点依据的理由是它可防止个人滥用

和“挑选保护”，即：改变国籍直到找到愿意替个

人求偿的强国。

4．这种传统观点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许多

编纂者和司法判决认为传统规则不属于习惯国际法

明确确定的规则。提出批评意见的理由还包括，特

别是：不清楚损害是从实际损害之日或拒绝司法之

日起计算，也不清楚要求必须取得国籍的截止日是

开始进行外交交涉的日期还是提出求偿的日期。有

人认为，这一规则所依据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目

前，在国际法院对诺特博姆案判决之后，个人不能

再采用“选择保护”，因为个人缺乏与选定保护国

之间的有效联系。该持续性规则被认为是不公正

的，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非自愿变更国籍的问题。

在与国家继承相关的国籍方面，关于这一专题的特

别报告员已经指出，需要就非自愿变更问题调整持

续规则。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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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于这些原因，委员会采用第 9条草案中

提出的较灵活的规则将是明智的。这允许一国在引

起损害的是原国籍国之外的国家情况下，代表在损

害发生之日以后善意取得其国籍的人求偿，但条件

是，原国籍国未曾或未在就该损害实行外交保护。

在第 9条中增加了若干保障性规定，其中最重要的

是，新国籍必须是善意取得的。不得向前国籍国提

出求偿，这一点也很重要。

6．他希望听听这方面的辩论，并期望知道委

员会是遵循传统办法，还是将采纳渐进发展的办

法，后者顾及了国际法院在判决诺特博姆案之后发

生的国际法方面的变化。

7．加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正在做出重大努

力，重新考虑外交保护的各项规则，以确保对个人

的权利特别是人权作出更全面的保护。为此，他正

在提出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让委员会能够重新考

虑传统规则并讨论这些规则的原理。第 9条中关于

持续国籍的提法具有一定的新意，因为这个提法认

为，只有在某人不曾具有被指称的责任国的国籍的

情况下，一国才有权代表在损害之时尚不是其国民

的人实行外交保护。第 9条规定的其他条件进一步

限制了这一创新的范围。但即使如此，该条仍显得

与前次报告所述的实践相抵触。

8．特别报告员承认，持续性规则在国家惯例中

已经稳固确立，考虑到司法判决，他指出主要趋势

是赞同这一规则。然而，在此方面他引录了常设国

际法院对帕涅韦兹斯－萨尔杜提斯基铁路案的判决

以及法官范·艾斯亚的不同意见，4 特别报告员认为

两者几乎同样重要。他本人则要引录该判决中的一

段，该段似乎特别明确地支持持续性规则。

本案中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各当事方存在不适用这

一规则的意图。所以，立陶宛代理人坚持认为，爱沙

尼亚必须证明，在所称涉及立陶宛国际责任的损害发

生之时，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拥有爱沙尼亚国籍，这是

有道理的。［第16 -17页］

在判决的另一部分，常设国际法院批评爱沙尼

亚政府试图否定这一规则。

4 见第2680次会议，第4段。

9．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第 9条的评论中

所述，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的个别意见中对是否存在持续性规则表示过

怀疑。比利时和西班牙在回答杰瑟普法官在口头诉

讼的最后阶段提出的问题时均重申了持续性规则。

杰瑟普法官在个别意见（报告没有引用）中说：

“尽管措辞有所不同，但人们一般都同意原则上

必须是为国民提出求偿，也就是说，声称受损害的一

人或数人在遭受不当损害之日必须是求偿国的国民。

或许可以承认在整个理论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虚拟性，

因为它基本上是以“瓦泰勒拟制”为依据的；但我认

为法院改变不了长期以来就此事确立的做法［第 202
页，第74段］”。

10．杰瑟普法官是有道理的，他强调采用持续

性规则的主要理由不在于避免个人滥用外交保护的

危险，而在于对外交保护是采取“马夫罗曼提斯办

法”还是“瓦泰勒办法”，即：一国代表个人采取外

交行动时，实际上是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即以其本

国国民的身份确保国际法规则得到遵守。这似乎意

味着，在违约事情发生时，个人一定已经拥有求偿

国的国籍。

11．如果委员会决定不沿用现行的做法而采纳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以期提高对个人进行保护的可能

性，就得在第9条目前所列的条款中增加一项条件：

在违约行为发生时，指称的被告国与代表随后取得

新国籍的个人提出求偿的国家相互之间应存在有效

义务。例如，一国宣称某人依《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第36条规定的个人在刑事诉讼中得到领事援助

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如果没有第 9条中所建议

的补充内容，那么新的国籍国可能会在被指称的责

任国在违约行为发生时未对求偿国负有任何义务的

情况下，对该违约行为提出求偿。通常来说，外交

保护的规则是仅仅从习惯国际法方面来考虑的，所

以无论如何总是存在有效的义务。但是，国际法院

对拉格朗案的判决容易让人想起外交保护还可能与

违反依条约规定的义务相关，故此，有必要规定这

项义务必须是已经存在的。

12．在结束谈论有关个人求偿所涉国籍问题之

前，他认为应先处理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第一个

是国际组织对官员既实行公务职能保护又实行外交

保护的问题。如果能提出一条规则，规定适用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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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和国籍国同时要为某一个人实行外交保护的

情况，将是大有益处的。

13．第二个问题涉及船舶或飞行器的国籍国，

代表工作人员，或许也代表该船舶或飞行器上的乘

客（无论有关个人的国籍如何）提出求偿的权利问

题。最近主张这一权利的事例有国际海洋法法庭对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作出的判决，其中指

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有权就其遭受的直接

损害以及赛加羚羊号造成的损害或其他损失，包括

赛加羚羊号的业务所涉或与之有关的所有人员造成

的损害或其他损失提出索赔。”［第172段］。国际

法委员会宜规定对该类案件可适用哪些规则以及该

类船只或飞行器国籍国的权利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个

人国籍国的权利。

14．第三个问题是一国因受另一国委托而对该

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如果规定委托外交保

护的条件，将会有所帮助。还必须对假定的委托的

程度作出具体规定，因为即使已委托他国代行保

护，国籍国仍可能希望自己来承办案件。

15．第四个问题涉及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管理或

控制某个领土时的情况。例如，在东帝汶，联合国

是否有权在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之前代表东帝汶人民

行使外交保护？联合国能否为居住在科索沃的南斯

拉夫国民的利益提出求偿？

16．他想听听特别报告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17．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想谈谈加亚先生提

出的时间问题。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损害发

生时，受影响的个人是德国公民，而德国和东道国

都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约国。后来该人

变更了国籍，例如变成了津巴布韦的公民，但津巴

布韦在事件发生时并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让

津巴布韦和东道国承担其在事件发生时并未承诺的

义务是没有道理的。新的国籍国虽然当时无权求

偿，但在该人变更国籍时便有求偿的权利了。后继

的国籍国以继承的权利主张其权利，其不公平性在

何处？违背义务时，所违背的并不是非缔约国即津

巴布韦的义务，而是缔约国即德国的义务。让津巴

布韦继承当时有效的义务，其不公正性在何处？这

类问题涉及到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一问题是如何构思

的：是想找到保护个人的办法、还是将重点放在国

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18．加亚先生说，罗森斯托克先生对他所举的

例子补充了一点新内容，即：新的国籍国获得了在当

初发生违约与提出求偿之间的这段时间的义务。这一

情况也是要加以审议的。不公平之处在于，在所举的

例子中，津巴布韦的求偿将是针对在津巴布韦尚无

任何义务之时发生的违背义务的行为所提出的。

19．哈夫纳先生接着罗森斯托克先生所提出的

问题，问道，如果一国不复存在——例如因解体所

致，而受损害的人已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国民，情况

将会如何？如果要求新国家必须依法享有权利才能

对造成损害的国家提出求偿，那么受害的将是个

人，因为任何国家都将无权代表其实行外交保护。

20． 贺先生提请注意与第 9条有关的两个问

题。第一，原国籍国可优先实行外交保护。只有当

其在发生损害之后未提出求偿的情况下，新国籍国

才可提出求偿。但他想知道如果损害发生于由一国

国籍转为另一国国籍期间，而在获得新国籍之后仍

然存在时，情况将如何？提出求偿的优先权是仍然

属于原国籍国，还是受损害的人可以请新国籍国提

出求偿？由于该条意在建立一种灵活的制度，因此

也许有必要涵盖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在评注中

解释清楚优先权是否仍属于原国籍国。

21．第二，在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所载第 9
条的结尾部分，指出只有新国籍国可以提起索赔诉

讼，而且只有当它选择这样做时才能这样做，这似

乎给予新国籍国以很大的酌处权，而根本没有考虑

优先权的问题。在实践中，原国籍国和新国籍国都

有提出求偿的酌处权。

2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不赞成废除持续

国籍和求偿的可转移性这一传统、典型的规则，这

一规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实行外交保护的基础，并得

到国家惯例、混合赔偿问题委员会和国际判例的证

实。它已是国际法中公认的原则。在此方面，特别

报告员在其关于第9条的评论中描述的美国和联合

王国最近的做法是极为流行的。希腊也有这种做法。

今天，尤其是考虑到多国公司手中握有巨大权力，

保留持续国籍规则的理由以及对防止个人和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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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形式的滥用的关注，比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发生

时更大。因此，他不同意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

士的个别意见。这并不是说不能对该规则作任何改

进、而且应该承认有一些重要的特殊情况。在此方

面，他同意他的同胞波利蒂也在报告中援引的说法。5

如果个人或法人非自愿变更了国籍，那么应当规定

可由新国籍国实行外交保护，但不得针对原国籍国。

这种例外主要将适用于发生国家继承的情况，这时，

继承国对其治下的人自动给予国籍。对另一些情况

也应规定例外，例如，因婚姻而变更国籍或某人无

国籍的情况。除此之外，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不应有

任何改变。第9条第1款没有涵盖所有情况。

23．第 9条第 4款是可以接受的，但应拓宽该

规定的范围，规定新国籍国实行外交保护不得针对

原国籍国。他还对第 3款是否有必要或是否具有相

关性的问题存有很大疑虑：使请求国的一般利益脱

离受损害的个人的利益是不适当的。典型的外交保

护仅涉及对个人的保护。对于求偿的可转移性这一

微妙的问题，报告中未充分述及。这一问题的限制

性应比第 2款所允许的更强些。除非自愿转移求偿

权的情况以外，对其他情况均应适用持续性规则，

在受损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24．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发言事先并无任何

准备，之所以要发言，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委员会

绝大多数人反对特别报告员是对第 9条所拟议的修

改。特别报告员为国际公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注入了

新的活力。国家责任毕竟主要是通过无论是对个

人、公司股东、船舶或飞机实行的外交保护来体现

的。在全球化进程中，涉及财产或资本投资的问题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另一个因素是，国家权力的

高度集中，国家是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法人）利

益的唯一保护者。但必须承认的是，十分不幸，是

否实行外交保护主要服从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是生

活中的事实，必须接受，这是回答如何最好地保护

个人利益这一问题的前提。

25．正如从罗森斯托克先生和哈夫纳先生的评

论中可以看出的那样，即使从实际的角度看，法律

的积极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加亚先生和伊科诺

5 同上，第5段和脚注14。

米季斯先生提出的保留意见是以理论和先例为依据

的。然而，即使在理论上，外交保护体系也早已出

现裂缝。帕克仲裁员曾明确表示，只有在国家有权

确保国际法规定适用于其公民的意义上，损害才是

对国家发生的。6 从逻辑上讲，应当提供对损害做

出赔偿的手段；委员会应考虑在某一国由于政治上

的原因决定不实行外交保护时有哪些手段可用。第

9条第1款提供了答案：由另一国进行保护。因此，

国际惯例与学说共同对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予以了支

持。尽管关于持续国籍的老规则拥有良好的理由，

但必须在抱着这一规则不放与鼓励法律逐渐发展之

间作出明确选择。他将选择后者。

26．戈科先生说，外交保护是允许酌处的，而

非强制性的。有例子表明，尽管有无数条理由应实

行外交保护，但国家却不实行这种保护。他的祖国

甚至对在发生损害之后变更国籍的情况实行过外交

保护，但这一做法根本不是一种普遍做法。

27．本条涉及的应是当今国际生活中的另一种

现象；即：双重或多重国籍的现象。双重或多重国

籍由于血统原则和出生地原则而在国际上得到承

认，但曾有过将其予以废除的企图。第 1款中对因

婚姻或归化而善意变更国籍的情况实行保护规定了

制约条件。但这一规则不应太死板，应可适用于另

一国籍国也可实行外交保护的情况。

下午 4 时 20 分散会。

  –––––––

第 2686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

___________
6 同上，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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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

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

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

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文达

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辛

马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 哈夫纳先生说，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

（A/CN. 4/506和 Add. 1）提议的第9条探讨了一些颇

有意义的问题，包括受损害人变更国籍后拟就他或

她在持有原国籍时蒙受的伤害提出索赔的问题。根

据牢固确立的国籍持续性基本规则，受害者必须在

伤害发生时持有行使外交保护权国家的国籍，并且

在该国提出索赔时拥有该国国籍。这项规则显然遵

循了一个事实，即：支持索赔的国家是在主张自己

的权利，将认为是该国的国民受到人身伤害。这项

规则包含了当一个国家消失或者受损害人因婚姻或

类似事件改变了国籍时可能产生的问题。但是，处

置具体的问题是一回事，而就此形成一般性的结论

则是另一回事。眼下的第 9条第 1款草案似乎改变

了外交保护手段的整个实质内容和含义：国家不再

被视为受到伤害并有权为此原因提出索赔，而是似

乎仅作为个人的代表，或作为其代理人行事。至于

国家是否被视为其国民遭人身伤害的受害方，已经

不重要了，而重要的只是当事人是否持有该国国

籍。这毫无疑问为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框架内的国籍

条件赋予了新的含义。外交保护手段的主要方向将

由国家转向个人。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条款草案第1至第9条的
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
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这样做的结果是，瓦泰勒的外交保护概念 4 
将被抛弃。看似出现了一项新概念，按照新概念，

国家是国民的代理人，而且更着重强调个人的福

祉。按照这个含义，若说国际法委员会没有处理人

权问题，是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这个五年期期间，

委员会工作反映了一种倾向，趋于把国家基本上视

为一种依国际法提出索赔的手段。伤害作为提出此

类索赔的依据已不成为问题。

3．第9条第1款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必定是伤

害发生的时间。在讨论国家的责任时，他以为国际

法委员会的委员们业已同意，违约行为并不是发生

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之际，而是在违约行为本身发

生的时刻。就外交保护而论，这就意味着当某人持

有另一国国籍时，即已发生违约行为。在谈及加

亚先生在上次会议（第2685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时，他说，有关侵害个人的违约行为的规则，对新

国家也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否

则，将会出现获得某一项新的权利时，不承担对等

义务的情况。这个论点体现了以传统的理解为基础

采取以国家为本的方式处理外交保护问题的方法。

但是，个人的地位也必须考虑到：要求符合这种条

件将意味着个人有可能失去国家的保护。

4．然而，这也不应意味着可以将相反的立场

一般化，即使全球化和国籍在现行条件下有可能迅

速变更的情况，似乎都在要求制订这样一项规则，

这亦必定是一个极端的逐渐发展步骤。然而，人们

怀疑，各国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项提案。有可能实

行的办法是，例举可能产生这类风险的情况，明确

解释这项规则的特殊性质。这些实例可分为两大

类：由于国家消失（例如，解体），无法对索赔适

用持续性规则的情况；以及由于与个人相关的情况

如死亡、代位取得、转让、婚姻、领养等引起的其

他索赔继承的情况。这些情况必须予以解决：基本

的概念是，委员会必须探讨个人无其他可能性获得

某一国家保护的任何情况。

5．第 1款的措辞必须加以澄清。该款提到了

国籍变更，对此他的理解是该款系指丧失原有的国

籍。否则，将会产生若干其他新问题。因此，在案

4 见第2680次会议，脚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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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阐明这种情况可能有助于避免就相互竞争的索

赔提出质疑。

6．关于第 2款的措辞，难以理解究竟系指个

人，还是国家提出的索赔。若说是国家提出的索

赔，则肯定不可能，而若这项条款所述的是个人索

赔，则似乎涵盖了代位取得的可能性。案文本身必

定要阐述这一问题，并加以澄清。

7．第 3款也产生了问题。鉴于国家从一开始

就是其本身受到伤害，该条可以很容易地略去，因

为它与外交保护毫不相关。所涉及的问题是对国家

的直接伤害，因而不应列入案文，因为这样只会混

淆问题。

8．第 4款类似于双重国籍规则。然而，该款

不同于双重国籍规则，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国籍

的更变相当于赋予受益人新的权利。至于报告最后

一段所载的结论，确实，甚至欧盟亦认为，赫尔姆

斯－伯顿立法 5 可能是错误的，但却是出于与该款

所述的那些不同的原因，即，由于治外法权，而不

是因为与第9条第4款所述的规则不相符。

9．总之，条款草案是逐渐发展的步骤，其中

体现了改变了的外交保护手段概念。因此，该条应

当重新加以编纂，应列入更严格的条件；这项工作

可由起草委员会承担。

10．对加亚先生（在第2685次会议上）提出的

另一个问题必须得在草案框架内做出答复。然而，

他不知道，委员会是否已经决定，探讨对公司、船

舶或飞机的外交保护问题，或在有关国际组织的范

畴内探讨这个问题。若要探讨这些问题，则毫无疑

问须在有关国籍的条款草案内展开讨论。若特别报

告员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他将不胜感谢。

11．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根据就

这一专题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他的理解是，他的任

务是探讨对公司和利益攸关方的外交保护问题，但

不探讨国际组织提供的保护问题。

5 同上，脚注23。

12．埃拉拉比先生提及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工

作，该委员会允许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受害的

人们通过一个国家，不论是国籍国或居住国，或者

通过国际组织提出索赔，并说，例如，居住在澳大

利亚、加拿大、联合王国或美国境内持有不同国籍

的人通过其居住国提出了索赔要求。许多索赔主要

是无明确国籍的人（例如，巴勒斯坦人）通过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有时是通过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提出的。

所有这些索赔要求如同通过适当当局提出的一样得

到接受。委员会也应当探讨一些实际经验，并就自

己决定考虑不属于其在本项目下的任务范畴的国际

组织一事进行审查。

13．加亚先生说，问题是要探明，国际组织行

使外交保护的能力如何影响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能

力。他仍然认为，他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问题

均与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极为相关。

14．戈科先生指出，哈夫纳先生说，第 9条第

4款适用于双重国籍的情况。或许哈夫纳先生不妨

深入解释这个概念，因为第 9条处置的是改变国籍

问题，即丧失了原有国籍的情况，而双重国籍则是

同时持有两个国家的国籍。

15．哈夫纳先生在答复加亚先生时说，他只是

列举了在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中许多与国籍持续性

和国籍本身相关的问题中的若干问题。至于戈科先

生的问题，他说，第4款让他想起了双重国籍规则，

但是该项规则与第 4款所载内容之间是有区别的，

而且这种区别是颇有道理和应予以支持的。

16．辛马先生回顾道，在委员会第五十二届

会议上，确立了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在

非正式磋商报告 6 中，大家一致同意条款草案暂时

应致力于探讨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然而，

非正式磋商会议还阐明，对法人的保护产生了一

些特殊问题，并同意委员会不妨在后期阶段审议

是否应列入对法人保护的问题。他认为，这表明

委员会应依旧探讨自然人和法人问题。然而，特

6 同上，脚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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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报告员关于第 9 条的工作似乎没有充分地考虑

到列入法人的问题。

17．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他同意哈夫

纳先生所述，即拟议的第 9条的案文尚未一无疏

漏地探讨其他选择。国籍持续性规则完全没有过

时，它可以在国家耍弄权力游戏的风险面前，确

保机构的稳定。哈夫纳先生的看法是，要力求精

确和直接地对国籍持续性原则的具体例外做出规

定，同时又不使总体原则本身成为例外，这种看

法看来是正确的。

18．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埃拉

拉比先生时说，在他最终将提出的有关对公司和利

益攸关方的保护问题的报告中，他将考虑到联合国

赔偿委员会处置双重国籍问题的先例。然而，他倾

向于不编纂由国际组织提供保护的原则。依照外交

保护问题工作组曾多次确认的，在传统性外交保护

与职能性外交保护之间作出区别是妥当的。正如辛

马先生所指出的，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曾决定，条

款草案既应包括自然人，也应列入法人，但是，鉴

于尚未讨论或在原则上批准有关法人的条款草案，

重点显然在于自然人。第 1和第 9条在这方面是十

分明确的，基本上都要求委员会决定是否希望保留

对国籍持续性规则的传统性解释；还是它认为传统

规则应当全面修订，或虽予以保留但要规定若干例

外。他认为，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原则问题。一旦对

自然人问题的审议结束，可能需要列入一些具体的

条款，处置与法人相关的国籍持续性和索赔转移问

题。目前，他仅要求委员会就是否应当保留传统原

则的问题作出决定。

19．蒙塔兹先生说，第一次报告第三章完全

致力于阐述国籍持续性和索赔转移性问题，其中

突出体现了特别报告员在学术上的正直品格：虽

然特别报告员本人主张放弃国籍持续性规则，但

是他的研究报告的透彻性使保留这项规则和反对

这项规则的人都能找到支持其观点的论点。然而，

特别报告员从国家实践、先例和学说方面引用的

许多事例表明，国籍持续性规则在国际法中极其

根深蒂固，其习惯法方面的根基不容置疑。出于

这个原因，这项规则应当保留，除非委员会想要

改革创新，而且能够接受这样做所不能避免的遭

到驳回的风险。

20．不能忽视国际生活的新现实和国家继承，

尤其是暴力情况下产生的继承，对国际社会造成的

问题。曾出现过一国将国籍强加给个人，然而，出

于种种原因，有时出于族裔或宗教原因，却拒绝

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

从“法律是为了维护人的福祉而建立的”（Hominum 
causa omne jus constitutum est）这句拉丁习语中获得

启迪，而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必须更具灵活性，从而

在运用这些规则时不会对国际法意欲保护的那些个

人产生过度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后果。

21．大家一致认为，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法

传统观念越来越趋于被基于人权的观念所取代。

因此，为了回避过分严格地运用国籍联系的不良

后果，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先例是干脆忽略这种

联系， 而强调对个人更为有利的其他一些标准。

法庭对 1949年 8月 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

内瓦公约》第 4条第 1段就“受保护之人”这一术

语确立的定义，提出了疑问。根据这项定义，受

害者必须持有不同于其迫害方的国籍，方可定性

为受保护之人。然而，在前南斯拉夫领土淹没在

血腥的武装冲突期间， 几乎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法庭的审判庭对切莱比奇案下达裁决时，避开了

这个难题，以感情联系而不是实际居住地作为标

准——无论如何可能往往是一样的——没有采用

国籍方面的任何法律联系。 根据审判庭的意见，

在出现暴力国家继承的情况下，亦如前南斯拉夫

分裂后的状况，在界定“受保护之人”的概念时，

若某个人的国籍是强加给他的，国籍标准则不具

有决定性。该法院上诉庭就塔迪奇案下达的裁决

确认了这项先例。

22．这一实例卓越地证明了，国际法是如何向

有利于个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他主张在索赔人

的国籍持续性规则中列入一些明确界定的例外，诸

如，国籍是强加于个人或个人国籍遭剥夺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例外条款可规定，受害个人与其具

有感情联系，甚至具有忠诚关系，但未能获得其国

籍的国家可为此个人出面，并为他提供外交保护。

在实践中运用这项标准可产生某些问题，有时是无

法解决的问题。然而，上述解决办法，可作为对哈

夫纳先生所关注问题的解答，尽管这种办法显得有

些革命性。在对原籍国之外的一国的国籍持续性规

则规定例外的所有情况中，国家不能对受害个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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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所持国籍的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权。这一点在第 9
条第4款中得到了表述。

23．梅莱斯卡努先生在谈及蒙塔兹先生的评论

时说，虽然可设想其他一些对国籍持续性原则的例

外，诸如蒙塔兹先生所述的感情或实际联系，据此

解决各类问题，但仍无解决基本问题的办法，即当

一国出于自身的原因不实行外交保护的情况。这是

主要的问题，委员会应就此问题采取一个立场，以

便特别报告员提供指导。委员会必须确定，是打算

摒弃关于国籍持续性的传统规则，还是要严格地遵

循这项规则。

24．卢卡舒克先生说，目前审议的报告特别令

人信服，因为特别报告员并没有隐瞒在国籍持续性

方面他在第 9条中采取的立场与实践相悖的事实。

不过，可以说条款草案体现了国际法发展的总体趋

势，即赋予个人更大程度的重视。这并不是偶然

的，因为这只是依循了国内法发展的势态。越来越

多的现代宪法，包括《俄罗斯联邦宪法》在内，都

规定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的法律义务，并由此赋予

国民享有外交保护的权利。委员会应力求体现国际

法的这一发展。

25．特别报告员在列举相关的法律先例时，展

示了最大程度的客观性。外交保护一直被认为是一

个国家的自酌权，当个人改变国籍，丧失了该国国

籍时，就不再受该国的保护。这种看待此问题的方

式逐渐地遭到法律文献及其他方面的驳斥，新的概

念逐渐呈现在实践中，尽管从委员会的讨论中可清

楚地看到，并不是全体委员都赞成看待这一问题的

新方式。事实表明，外交保护越来越被视为构成人

权一部分的个人权利，因此应扩大适用于甚至改变

了国籍的个人。委员会无论如何不能对当今现实熟

视无睹：外交保护是在国际关系中保护人权的最基

本手段。

26．不过，必须考虑到人权保护执行机制的具

体性质。否则，这些机制的实效将遭到贬损。事实是

国际法仍然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而人权是通过国家

以及国家为此目的设立的机制获得保护的。忽略这

些机制的性质将有可能损害这些机制。这仍然是有

争议的问题，而且，委员会难以接受特别报告员在

其关于第9条的评注中表达的一种看法，即个人应当

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无论如何，这是原则问题，委

员会不能在编纂外交保护条款时轻易地做出答复。

27．第9条不只是可产生关于对个人保护的问

题，而且还可能引起保护财产，包括知识产权的问

题。这就出现了保护法人的问题。国际法委员会应当

承认，即便委员会不再为法人提供保护，但是，在没

有法律先例和既定惯例的情况下，委员会也无法编

纂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规则。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委员会不作详细阐述，仅限于阐明大体的原则。

28．至于国际组织，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

题，因为这些组织是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一部分，

完全独立于外交保护的体制。

29．最后，他说，第 9条是在国际法逐渐发展

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完全符合当今趋势。

30．布朗利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为自己确立了

艰难的任务，对一项原则发起了攻击，但他本人也承

认，该项原则得到了国家实践的普遍支持，而且各

国政府也宣称在该领域不存在难题。在审读第9条
时，特别报告员值得称道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但

这项条款引起的根本性反对意见也是一目了然的。

31．第一项反对意见以常设国际法院在马夫罗
马蒂斯案中确立的原则为基础，特别报告员没有忽

略这一点，因为他在其第一次报告中引述了法院的

判决。尽管事实上国籍和公民地位反映了社会现

实，但持有正统观念的人还是常常认为这项原则乏

味而陈旧。若说“马夫罗马蒂斯原则”是一些与现

实社会完全脱节的老朽律师的发明，那是极端地人

为夸张了。为此原因，他不支持这项规则在政策上

不妥的假定。此外，该原则目前代表了法律，特别

报告员本人也承认，国家实践证明了这种情况。

32．第二项基本反对意见的内容涉及国家实

践；缺乏证据证明国家证据正在发生改变。

33．第三，他认为，特别报告员没有充分认真

地考虑到持续国籍原则的基本原理。这项原则具有

双重目的，即：马夫罗马蒂斯案中确立的那些目

的，以及旨在防止个人投机性地改变国籍以选择强

大的保护国——这是各国政府担心的一个极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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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如若特别报告员较为认真地考虑到持续国

籍原则的基本原理，他就会发现，很容易区别出不

适用这项原理的非自愿性改变国籍的情况，这方面

典型的实例是国家继承、死亡和婚姻等。

34．委员会任务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委员会

要发展法律，必须有某些改变的迹象，不论这种迹

象有多么微弱。迄今为止，特别报告员未能举出任

何新兴实践的证据。对国家继承情况中的实践进行

深入调查即可发现，确实存在国家放弃持续性国籍

原则的情况。蒙塔兹先生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的评论即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35．此外，还得发表两项评论。首先，第9条
存在着结构上不平衡的缺陷。该条的轴心是在受伤

害之后本着诚意改变国籍的概念，但是并未阐明适

用的法律，或改变国籍的确切条件。

36．第二项评论涉及人权方面的问题。人们趋

于忘却，外交保护是为个人提供保护及援助的一种

手段。虽然这是公认的国家自酌权力，但仍然是有

效的体制。当然，这并不能确保人权得到保障，但

是保护人权的机制，包括斯特拉斯堡的体制，也

不构成保障措施，而且所取得的成就也远不足称

道。在为保护人权目的而确立的新体制无法做得更

好的情况下，去批评某些国际法体制不能充分保护

人权，是不明智之举。所有这些体制都必须各司其

职，以期在各机制不谋而合的努力下，对人权产生

某些程度的保护。

37．委员会须扪心自问，是否可以采取分阶段

的办法来解决特殊情况或者职能性专题，包括多位

委员提出的法人问题。

38．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祝贺特别报告

员编纂的第 9条，并说他尤其赞赏其中的“人权”

着重点。

39．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承认，持续

国籍是牢固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同时指出，当受害

人在遭受伤害之后自愿或非自愿地改变国籍时，该

规则可能产生严重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报告员认为，

必须使外交保护体制摆脱这项已无效的规则的禁锢，

并力争确立可考虑到当今世界现实的灵活制度。

40．特别报告员的论点以国际法的发展为依

据。这种发展体现了国际关系的转变，并趋于越来

越重视把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现代的国际法观

念认为，国际法的目的不只是调节国家间的关系，

而且还要为个人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尤其是保护个

人的人权。为此，法律规则不仅应符合社会现实，

而且要促进变革，这就必须对业已被人接受的标准

展开重新评估的艰难工作。

41．因此，目的是为了制订一项规则，保证为

自然人的人权，并不是为法人提供更佳的保护。特

别报告员采取的方法要求采用持续国籍之外的标

准，而这些标准不应只是理论标准。同时也不应忘

记——而且这是保留目前规则的一个论点——努力

提供更强的人权保护可能会产生即便不是危险的也

会是敏感的情形。

42．特别报告员的做法是可行的，尽管未得到

实践或法律理论的充分支持。必须制定出一项规

则，力求兼顾法律发展的需求和对防止外交保护滥

用，尤其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滥用的关切。入籍程序

的复杂性、有效联系的标准，以及一般国际法给予

国籍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是防止滥用的保障。他认

为，第9条第1款的第二部分，尤其是第4款规定的

条件，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滥用。这两项条款绝对应

予以保留。

43．最后，他认为，若要在保留既定国际法规

则之际，兼顾防止滥用的必要性，则应深入思考国

籍标准。

44．克劳福德先生提请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

在历史上，外交保护一直基于如下概念：国家力求

维护它在其国民身上，不论是个人还是法人公司，

为自己确立的权利。这一概念基础被扩展至船舶、

飞行器及其乘务人员。后来，个人人权有了重大的

发展。其适用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外交保护重

叠。应当铭记，人权有三个具体特点：人权被设想

为个人本身的权利，不是某个具体国家的权利，人

权还适用于应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的国家的国民，

而各国为维护人权可诉诸的程序，没有明确或者隐

含地规定，行为国与人权遭侵犯的个人之间须有任

何国籍关系。因此，在保护人权与外交保护之间存

在着某种并行性。欧洲人权法院在利思戈案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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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认在征用领域存在着这种情况。问题是这项基

本理论是否已经改变，在一个不太愿意承认非国家

实体在国际一级的权利的世界上，人们不由得认为

情况确是如此。

45．然而，鉴于布朗利先生阐述的理由，从相

反的假设着手思考似乎并不明智。存在着相当大的

灰色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外交保护的某些宗旨和

职能可以扩大到涵盖那些虽然不具备保护国的国

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但必须为获得外交保护而

入籍的人。保护投资的双边协议确实载有这方面的

笼统规定。然而，现代外交保护的结构基本上是以

条约为基础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间的谈

判。在这一结构中，国家作为立法者的作用实际上

不可与国家作为所涉权利最终保障者的作用分离。

最近的一项重要案件表明，可以在考虑外交保护的

同时认为个人拥有国际一级的权利，但不将这些权

利归类为人权。国家虽仍发挥立法者的作用，但国

家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者，外交保护原则仍是有效

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则。

46．因此，若充分谨慎地制定出例外情况，例

如，有关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等，那么即使不赞

同特别报告员的所有前提，亦可得出相当多的特别

报告员的结论。在这样做时，应当参照加亚先生

（第 2685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并且应当注意确保

国家无法维护他们不能对抗的权利。将无以计数的

所有双边投资条约融合成一项条约的倾向，似乎忽

略了如下事实，即条约是按各自本身的事由谈判达

成的，而在条约下产生的纠纷所涉的是这些条约授

予当事各方的权利。

47．因此，特别报告员的提案应提交给起草委

员会，但其基础是与特别报告员所采纳的说法相反

的假设，以期根据与外交保护机制的基础相符的职

能性保护的需求，开辟一条中间道路。

48．佩莱先生说，他是认为外交保护是一种虚

构，是一种过时的无用空想的人之一。事实是，若

能消除外交保护的虚构方面，也即消除瓦泰勒和常

设国际法院就马夫罗马蒂斯案做出的人为和意识形

态化的解释，那么外交保护体制可能会有所助益。

为此，他认为，布朗利先生多少只部分阐述了对马
夫罗马蒂斯案的判决所确立的原则及其引起的批评

的意见。国家在国际不法行为对持有其国籍的个人

造成伤害时可以对这些个人进行保护的事实是无人

提出异议的。这些批评涉及另一个因素，即宣称，

国家行使其保护权，亦即行使其本身的权利。这就

是虚构的所在。

49．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多次阐明的，

这种一个国家在为其国民出面时即在行使其本身权

利的奇怪观点是在国家的“主权意识”敏感性膨胀

时代编造出来的，以便阻止对个人的国际法律人格

的承认。但是，这种对“主权意识”的执着已经没

有了任何理由：因为国际法院在最近的拉格朗案的

判决书中承认，个人已完全真正地成为了国际法的

主体。在这方面，他指出，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自相

矛盾，因为他在其报告第 1段中赞同这个观点，但

是随后在另一段中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这肯定是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据他所知，毫无疑问的是：

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可通过向主管国际法

庭提出投诉来直接维护他的权利（尤其是人权和投

资方面的权利），或寻求他作为其国民的国家给予

保护。鉴于个人直接向国际法庭投诉案件，收效甚

少，往往无效，因此，外交保护体制是有用的，甚

至是必不可缺的。

50．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缔约国为其本

国国民提供外交保护是维护有关当事方的权利，而

不是其本身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国籍的持续

性标准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肯定必须加以

反思。即便如此，第 9条似乎也没有从始至终地遵

循这一逻辑，而该逻辑恰恰是该条的灵感所在。若

国家维护的是一个国民的权利，那么，谁授权受害

者已经不再持有其国籍的国家出面为他行使保护权

呢？如果摒弃“马夫罗马蒂斯原则”的虚构部份，

那么传统规则应当干脆完全颠倒过来：保护国只是

而且只能是，遭国际不法行为伤害的个人在提出索

赔时持有其国籍的国家。原籍国不能够提出任何申

诉，除非受害个人持有双重国籍，双重国籍可能是

问题的根源，应当在草案中加以处理，或原籍国本

身蒙受了国际不法行为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不是提供外交保护，而是为自己行事。这就不

再是外交保护的问题，而是赔偿的问题。除了上述

两种情况之外，还有第三种情况也即原籍国已经着

手采取行动的情况，正如第 1款结尾部份正确规定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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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为了符合逻辑，首先须阐明，只有第二

国，即受害个人在提出索赔时持有其国籍的国家才

可采取行动的原则，然后，再阐明这项规则的例外

情况。确实人们会提问，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因为

这是一种根本摆脱传统做法的做法。事实上，尽管

特别报告员竭力想阐明，但仍无法让他信服，国籍

持续性规则不是一项习惯法规则，批评所针对的是

虚构部份，而不是规则本身的存在。在这一点上，

他赞同蒙塔兹先生的观点。

52．制定规则就是为了在规则不再适应变幻的

国际社会时加以修订。他与梅莱斯卡努先生一样坚

信，委员会将继续发挥其在逐渐发展国际法方面的

作用，提出修订该传统规则，因为在当今国际法的

一切发展面前，该规则已落伍了。此外，改变方向

并不会与委员会先前提交起草委员会的任何条款相

悖，因为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谨慎地回避

了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经过非正式磋商为第1条提

出的三项备选案文中的任何一项案文提到瓦泰勒和

常设国际法院在马夫罗马蒂斯案中阐述的原则。7 他
认为，新的方向将完全符合第五十二届会议为第 1
条和第 3条通过的第三项备选案文，这是他喜欢的

案文。

53．总之，委员会应明确和坚定地阐明，在发

生国籍变更的情况时，只有在提出索赔时的实际国

籍国，才可行使其保护权。然后，而且也只有这

时，才可阐明例外情况，即：首先，第 9条第 1款
所述的情况，即当国籍变更发生之日，原籍国已经

行使了或者正在行使其保护权；其次，就是原籍国

本身蒙受伤害的情况，这是第 3款的主题，尽管这

已经越出严格的外交保护范畴而且或许最好在评注

中阐明这一点。然而，若想在条款草案中保留这一

点，则不妨对措辞修改如下：“以上条款的规定不影

响原籍国因遭受也对受害人在他或她仍为其国民时

造成损害的国际不法行为之损害，为自己提出索赔

的权利”。最后，应当保留阻止新的国籍国对原籍

国采取外交保护行动的第 4款，其中部分原因特别

报告员已在其报告的最后一段中做了阐述。但是存

在着稍有不同的问题，也即因为第三国造成的伤害

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外交保护的范畴了。在这方面，

7 同上。

他认为，根据国际法，赫尔姆斯－伯顿法是根本不

可接受的了。

54．他对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9条，在两个方

面持有一些保留。首先，第 1款令他感到不满足的

理由有两条。第一，正如他已阐明的，在原则上应

当排除原籍国行使其外交保护的可能性，但特别报

告员并没有予以排除。最好不要坚持特别报告员提

议的半截子措施。他还不同意列入秉承诚意的概

念。特别报告员在其载有国际法院对诺特博姆案的

判决结论的那一部分中做出的分析远未能说服他。

事实上国际法院小心翼翼地回避指称诺特博姆先生

怀着不良动机获得列支敦士登国籍，只是说，由于

缺乏有效的联系，该国籍对危地马拉不具有可强制

执行性。有效联系的规定足以防止肆意诉诸外交保

护的风险，因为，只有在存在有效联系的情况下，

给予国籍才会产生实效。为此，他对特别报告员在

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中创造了国籍法的新规则，感

到震惊；第二，他不明白，人们怎么能转移一项索

赔？对他来说，索赔转移概念或索赔的可转移性都

是国际法中闻所未闻的事；这是将普通法概念转变

为国际法。因此，他既反对第 2款，也反对在第 3
款中列入转移索赔的概念。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原

则，虽然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拟定的前提条件，但他

对报告员的结论感到失望。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因此，委员会若能就这一问题采取明确

的立场，是较为理想的做法。

55．最后，他对委员会某些委员提出的下列建

议感到关注，即应当只审议经典的外交保护，换言

之，国家对持有其国籍的个人实行的保护。他认

为，止步于此是极为令人遗憾的。对法人或利益攸

关方的外交保护是问题的关键部分，并具有相当大

的实际重要意义，因此，特别报告员不应当将之排

斥在其研究范围之外。

56．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佩莱

先生，并说他完全有意在其报告草案中探讨这个

问题。

中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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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87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

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

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

达先生、辛马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主席宣布开会，他向哈苏奈法官表示热烈

欢迎，他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之前是本委员会的委

员。

2．辛马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富有英雄气概但

并非总能成功的试图向传统的外交保护法注入进步

的人权内容的努力，他说，第 9条是一个不宜加入

人权考虑的典型例子。持续国籍规则已得到国家

实践，乃至最新司法判例的明确认可。他的印象

是，各国政府似乎也对之较为满意，并加以灵活采

用。因此很清楚，持续国籍是习惯国际法的一条规

则，正如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A/CN. 4 / 506 和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条款草案第1至第9条的
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
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dd. 1）中建议的那样，委员会需要拿出十分迫切

和另人信服的理由才能彻底修改这条规则。再者，

他认为，一个起决定性的因素是，持续国籍规则仍

然得到各国外交部的普遍接受，在实践中也没有造

成过重大问题。

3．国际法的总趋势是加强个人的地位，甚至

将个人提升为国际法所规定权利的持有者，但这并

不构成推翻原规则的充分且有说服力的理由。人们

甚至可以说，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和为个人提供的有

关程序恰恰说明，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方面，可

在外交保护和国际人权之间作某种分工。尽管在人

权领域和保护外国投资方面现行制度有各种缺点，

但无可否认，那些条约和机制确实能够加强并弥补

传统外交保护法中的某些缺陷。在持续国籍规则方

面尤其如此。

4．报告提请注意一些不同的制度，如联合国

赔偿委员会，甚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但这

些制度并不能证明普通国际法已不再能够应付充分

保护的问题。相反，应认为它们恰恰证明，国际法

在需要时完全可以拿出适用的解决办法，这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已确立的外交保护规则的压

力。不过，他可以接受规则应有所例外，而且在人

权的影响下，越来越需要制定这种例外。在非自愿

改变国籍的情况下，例如通过婚姻改变国籍的情

况，应允许存在例外，可延用一些国家的先例，放

宽必须始终持有国籍的条件。

5．一些委员指出，对全球化的大力歌颂是全

面修订持续国籍规则的一个理由。全球化对很多国

际法问题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就自然人而言，

全球化并未真正引起改变国籍情况的大量增加，尽

管它可能造成改变居住地的增加。法人的情况可能

有所不同，尽管公司或企业改变国籍或确定国籍的

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严格的财务监督，或者是被认

为过度僵化的社会立法，而在那种情况下，国籍真

正改变的概念并无多大意义。他希望不要试图通过

废除持续国籍规则来为利益攸关方实行价值挑选提

供便利，破坏各国的财政和社会政策。

6．最后，第9条应交给起草委员会，由该委员

会加以修订，以便既保留持续国籍的原则，又允许

对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实行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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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埃拉拉比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

告作了广泛的研究，对国家实践和理论问题作了深

刻的分析，他说，各国外交部都行使外交保护，驻

各国的外交使团介入保护个人和法人利益，是一

贯的标准做法。近年来出现的新发展，已形成惯

例——诉诸国际组织，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等，这一发展应影响

到理论本身。

8．他完全同意报告在载有结论意见的该节中

表达的看法，那就是传统的持续国籍规则已不再适

用，在个人权利得到国际法承认的世界里已没有位

置。但不应忘记，还有一些条件，如第 9条列出的

条件和一些例外情况。还必须考虑，在哪些条件

下，原国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可能表示支持索

赔。特别报告员列出了 3项条件：原国籍国自己没

有行使外交保护；原国籍国可代表自己对伤害其一

般利益的行为提出索赔；和可能无法对任何先前的

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他完全赞成这些条

件，但对第9条第1和第2款中使用“确实”这两个

字，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用词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引入了一些难以确定的因素。通常可以对它作出各

种解释，因此他倾向用“合法的”一词取代，或至

少由一个不会造成双重标准的具体词语取代。国际

法院在诺特博姆案中使用“真正联系”的说法已经

足够充分，特别报告员本人在结论中也表示承认。

9．他完全支持特别报告员对个人予以重视，

这样做符合当代国际法在个人权利方面法律思考的

发展。这种转变已经出现在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该

委员会的《索赔程序暂行规则》第 5条在某种意义

上准许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一样提出索赔，即它们

不仅有权代表自己提出索赔，而且还可代表无法找

到政府代为索赔的个人提出索赔。

10．最后，他完全同意其他委员的意见，应将

第9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11． 阿多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条理清

晰、客观和论据充分。他说，尽管传统的持续国籍

规则似乎已在各国的实践中根深蒂固，但它并非完

全令人满意。僵硬地死守这条规则，并且严格、毫

无变通地予以适用，在有些情况下会造成不公平。

他想到了因国家继承引起的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时不得不多次变更国籍。

显然，在受损害的个人本可以通过正当方式改变国

籍的情况下，这条规则可能会因此造成极大的不公

正。他倾向认为，需要重新评估这条规则，因为它

并不具有不可改变和普遍公理的地位，因此必须根

据法律当今发展的情况对之作严格的重新评估。传

统的持续国籍规则已不适用，实际上已经过时。他

本人属于应将之完全废弃的一派意见。他赞同特别

报告员的观点，即第 9条应力求使外交保护制度摆

脱持续性规则的束缚，在这方面，他敦促委员会通

过第 1、第 2和第 4款。他看不出第 3款有何作用，

尽管他对该款也没有强烈的意见。他也认为，这一

条应交给起草委员会。

12．塞普尔维达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对外交保

护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在分析中联系了国家责

任。他还祝贺特别报告员敢于质疑传统概念，启发

思考一些原则的正确性，这些原则已被公认为绝对

真理，但却需重新经过法律检验，以确定其是仍然

有效还是早已过时。不可否认，启发争论和鼓励讨

论是有益的，但也带有危险，其中之一是辩论的结

果可能会否定起草的建议，因为有关原则被认为不

够充分，或从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角度讲，作为一条

规则时机尚不成熟。

13．例如，有关第 2条争论的结果是，外交保

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包括使用武力。另一个例子涉

及一项关于确认国家有义务向受到伤害的国民提供

外交保护的法律假说，这个例子最后得出结论认

为，第 4条提出的这个法律假说没有足够的国家实

践作为依据，也不存在证明其有效性的法律确信。

在第五条中还可找到另一个例子。特别报告员提到

诺特博姆案作为一种权威意见，以支持那种认为在

个人与国籍国之间应当存在实际或真正联系的立

场，并质疑这项原则是否体现了值得编纂的习惯国

际法原则。同样，这项原则还提出了把惯常居住地

作为外交保护标准的问题。

14．另一个有较大争议的情况是第6条，该条

规定，国籍国可代表受伤害的国民针对另一国家行

使外交保护，而受伤害的个人同时也是后一国家的

国民，只是他的主要或有效国籍是前者。同样有争

议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无国籍人或难民的情

况下行使外交保护，特别是这一保护可能针对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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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或难民的原籍国——一个第 8条未作出规定的

问题。

15．至于有关第 9条的辩论，特别报告员的提

案也是争论的主题。问题是要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

从根本上改变一条已得到普遍公认的惯例法规则。

因此必须确定，是否只有在索赔人持续并未曾间断

地持有索赔国国籍的情况下方可提供外交保护。特

别报告员认为，不必急着重申受害人国籍持续性原

则，认为那样做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严重的不公

正，使他们有可能得不到保护。特别报告员列出了

一份冗长的列有各国实践、司法判决和学派意见的

清单，确认必须坚持国籍持续性规则，而对于报告

中提到的该规则曾得到一些司法决定、一些国家实

践、一些法律编纂尝试和一些学者的支持，现在看

来似乎并无实际基础。

16．相反，事实上要求改变持续国籍规则的文

献和争论都非常有限。帕克仲裁员只是说，这条规

则尚未得到明确的确认。4 波蒂斯说，应对个人行使

保护而不考虑改变国籍的问题，除非改变是欺诈性

的。5 范·艾斯亚说，持续性的实践尚未“明确”成

为一条普遍规则。6 奥雷加·威库尼亚认为，在特

殊情况下可免去持续性规则 7，例如在全球金融和

服务市场及与之有关的经营方面。吉拉尔德·菲茨

莫里斯爵士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个人意见认

为，过于严格并无一例外地采用持续性规则，可造

成重要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8

17．至于报告的实质，并没有明确的国家实践

证明改变这项原则的理由。引述的法律来源讲到了

一些法官的不同意见和单独意见，理论则零散和不

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彻底放弃改变规则的想

法。

18．另一个问题，是提出对规则的例外。这些

例外包括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和在辩论中提到的例

4 见第2680次会议，脚注13。
5 同上，脚注14。
6 同上，第4段。

7 同上，脚注20。
8 见第2685次会议，第22段。

子。在国家继承、强制规定国籍、婚姻和收养的情

况下都会出现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形。

19．必须确定第 9条第 2款的最后命运。报告

第三章中关于第 2款的结论意见不足以让人弄明白

索赔权转移的性质和其应当涵盖的范围，报告应说

明索赔权转移在法律上所依据的理由。

20．第 9条第 3款造成了混淆，它包含了两方

面的规定，既涉及到国家责任，又涉及到外交保

护。应当让措辞与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保持一

致，特别是对违反国际义务而引起国家责任方面。

21．第 4 款有些问题， 很多国家的国内法规

定，本国国民永远不会失去国籍。如适用第 4款，

新的国籍国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原国籍国提

出索赔，无论损害发生在有关个人改变国籍之前

还是之后。

22．在发表这些意见之后，他感谢特别报告员

鼓励委员会对一些“真理”提出质疑，在他提交报

告之前这些“真理”似乎是不能改变的。

23．加利茨基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

告，并祝贺他在质疑普遍适用的持续国籍规则方面

的勇气和诚实。他提出了所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力求证明这条规则已经过时。在详细介绍了这条规

则、其地位、内容和使用之后，特别报告员集中对

之进行了批判，但没有逐步阐述支持第 9条所载新

提案的推理。例如，没有作出充分解释，为什么第

3条强调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可自行决定

行使这项权利，而第 9条则试图将外交保护与受伤

害的人联系起来，甚至与索赔挂钩。

24．尽管他完全同意报告中的意见，认为如今

个人的基本权利已得到协定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的

确认，但不能仅仅以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作为放弃

传统持续国籍规则的理由。外交保护还包括其他权

利，还应引证更多的国家实践支持第 9条中提出的

新规则。

25．应考虑“瓦泰勒拟制”已在何种程度上成

为国家实践的现实，即对个人的伤害就是对国家的

伤害。不应忘记，在外交保护中，国家是在行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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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权利，而在人权保护中，则是优先考虑个人的

权利。

26． 有关第 9条的内容的建议非常令人感兴

趣，它属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但报告中载有结论

意见的那一部分并没有对之作出充分说明，应当探

讨和进一步阐述这项建议。报告中有一段指出，在

当今世界，变更国籍并不容易。事实恰恰相反！当

代发展趋势的基础，是越来越多地承认享有国籍的

人权，给予个人更多的改变国籍的自由。在法人的

国籍上，这一点更为明显，因此第 9条也应在自然

人与法人之间做出区分。对受损害之后确实改变国

籍的要求似乎效力不足，特别是对法人而言。

27．结论中有关新规则适用于索赔权的转移，

还应做更详尽的阐述，否则第 9条第 2款就会变得

有些令人捉摸不透。在第 3款中没有说明如果原国

籍国保留自行提出索赔的权利会出现什么结果。那

样的话是否会出现两个国家——原国籍国和现国籍

国——同时有权为一个人受到的伤害提出索赔的 
情况？

28．尽管存在以上疑问，但他确信，第 9 条

以及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应一并交给起草委员

会。

29．坎迪奥蒂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提供了能给

人以启发的资料，引起了卓有成效的辩论。他个人

认为，第 9条首先应阐明一条反映各国实践、著述

意见和司法判例的规则。这条规则应规定，被保护

人的国籍必须是在受伤害时和提出索赔时提供保护

国的国籍。这是普遍接受的做法，以他的经验来

看，也是各国外交部采用的做法。通常，在评估是

否可以实行外交保护之际，需要证实存在伤害情

形，确定伤害的对象是该国的国民并且该国民在受

伤害时仍然是该国国民，然后再确定是否已用尽责

任国的当地补救办法。

30．委员会编纂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结合

各国的实践，并将之体现在规则中。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对保护个人权利的关注，但认为外交保护制度

的范围过于有限，不足以承担这项范围广泛的重大

任务。外交保护不是人权问题的万应灵药，而是一

件有具体用途的工具，即实现国家对针对其海外国

民的有害行为的责任。虽然在维护个人权利方面它

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实现该目的唯一的

理想工具。

31．委员会不能超出它的授权范围。委员会必

须承认，外交保护有非常具体的作用。第9条应提交

起草委员会，并附上建议，说明该条款应包括对受伤

害时和提出索赔时国籍要求的一般原则，随后附上可

能的例外，特别是涉及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

32．佩莱先生说，他既同意又不同意坎迪奥蒂

先生的意见。 他完全同意第 9条应阐明一项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受保护的个人在索赔时必须拥有行使

外交保护国的国籍。但他又坚决不同意作出硬性规

定，也即索赔人在伤害造成时也必须拥有提供保护

国的国籍。是持续国籍原则还是只有国籍国才可行

使外交保护？在上一次会议上他说过，受伤害时的

国籍无关紧要，同时也承认，那种观点违反传统的

习惯规则。因此，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并认

为这条规则的存在确实意味着它仍然适合现代国际

法的框架。

3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完全同意坎迪奥

蒂先生的意见。这一点在报告中关于对第 9条的评

论的那一节得到了证明，其中说明了持续国籍基本

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受到伤害的人从伤害发生到

提出索赔这段时间里，甚至在此之后，直到对索赔

作出裁决，都必须是提供保护国的国民。这是习惯

国际法的一条规则，也是大量国家实践的基础。委

员会编纂工作的首要责任，就是考虑到这一规则。

当然也有例外，但那些例外主要涉及到非自愿变更

国籍的情形。这应当是制定第 9条的基础，即在基

本规则之外增加例外。

34．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

同意一点，即国家的酌处权是外交保护制度公认的

组成部分。问题是个人在何时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

国民，而国家又在何时可以行使这项权利。从逻辑

上讲，如果认为外交保护是由国家酌处的问题，那

么必须由国家来决定该人是否为该国的国民。任何

其他条件，如受伤害的个人必须在出生时是该国国

民，只能限制上述酌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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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毫无疑问，该个人必须是行使外交保护国

的国民。但为什么这个人又必须在受伤害时是其国

民？迄今为止坎迪奥蒂先生和任何其他委员都没

有提出支持该意见的论点，只是提到了“瓦泰勒拟

制”。因此他同意佩莱先生的意见，第 9条应阐述

外交保护制度的基本实质。已经确定了一些基本原

则，要做的只是将它们写进条款草案。

36．奥佩蒂－巴丹先生说，他对各国行使外交

保护的酌处权是否延伸到承认公民身份——也属于

自行酌处的范围——深表怀疑。如果假定所有权利

都有一个时间要素，而且任何带有法律后果的行为

也必须带有一定的时间要素，那么对造成伤害的行

为，就必须认为会引起保护问题。法律通常认为，

每一个行为在其发生时都有其根源。如果委员会想

把受伤害人的权利放在优先地位，它可给予保护国

选择时间要素的权利，为该人提供最完善的保护。

造成伤害行为的时间要素，不能由国家自行决定不

予考虑。但对行使保护时该个人是否也必须是本国

国民，则可行使酌处权。

37．坎迪奥蒂先生回答梅莱斯卡努先生要求说

明国籍与伤害发生时间之间联系的问题，他说，理

由就是各国的实践。一般适用的原则就是在伤害发

生时和提出索赔时，该人必须是有关保护国的国

民。国家支持该人提出索赔，认为造成伤害是针对

该国的违反国际法行为，并反映在该国的一位公民

身上。启动行使外交保护的最初的相关日期，通常

为造成伤害之日，验明国籍联系主要是为了防止挑

选保护。显然这里可以有例外，包括非自愿改变国

籍的情况。

38．加利茨基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已经回答了

第 9条应当是创新还是保留传统的问题，因为在报

告中载有结论意见的那一节的第一句，他提出将外

交保护制度从持续性规则的镣铐中解脱出来并制定

一条新规则。他个人认为，这个建议很有吸引力，

认为确实有创新的空间，当然要以国家实践为基

础。他只是对建议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足提出了批

评，建议应作进一步阐述。草案中肯定还有容纳逐

渐编纂工作的空间。

39．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完

成了出色的报告，并果敢地建立了关于外交保护的

新规则。他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外交保护领域里

的国家实践，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专门为因在荷兰

的婚姻而失去国籍的印度尼西亚国民颁布了立法。

40．佩莱先生说，他是没有被坎迪奥蒂先生的

论点说服的人之一。说传统规则只是因为其存在就

应当保留，不能算作是对规则的解释。要说规则的

目的是为了防止挑选法院，也过于牵强，因为那种

做法只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可以规定发生这种情

况不产生效力。事实是，在几乎所有因国家继承而

发生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下，委员会都一直认

为，在那种情况下，持续国籍规则不适用。诚然，

在一些国家，妇女仍必须在婚后接受丈夫的国籍，

但在其他情况下改变国籍几乎总是非自愿的。

41．这个问题还可以拿马夫罗马蒂斯案作为依

据从理论上提出争论，但那个论点也站不住脚。它

起源于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的瓦泰勒拟制，而该

拟制完全是一个空想的结构，其基础理论是国家即

一切，个人无足轻重。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特权，

意味着要求个人在发生伤害时应拥有该国的国籍。

可以肯定，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必须超越这样一

个令人不能接受的概念。

42．布朗利先生说，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委

员，特别是加利茨基先生，声称有证据表明国家实

践发生了变化。特别报告员已经清楚地表明缺少最

新资料。他本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多次在著述中指

出，持续国籍规则有很多缺陷，特别是对非自愿改

变国籍而言，但如果委员会要修订这一规则，它必

须有可靠的依据。应当改变规则的哪一部分？是完

全抛弃马夫罗马蒂斯方法，还是较为理智地仅仅抛

弃规则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方面？如果没有国家实践

的适当证据，就很难说任何修改的效果会怎样。众

所周知，各国一般都采取灵活且常常是较为理性的

办法，不过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还需要掌握更多

的资料。

43．辛马先生说，他完全赞同布朗利先生的意

见。支持修改规则的人忽视了一点，没有考虑被

索赔国的利益。如果委员会立足于马夫罗马蒂斯
案——它在总体上是这样做的——和诺特博姆案，

那么它无疑应当认为割断伤害与索赔之间的联系将

对所谓索赔的真正国籍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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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坎迪奥蒂先生的论点

未能将他说服。实际上，除了一些想象的因素之

外，要求绝对的国籍连续性并无真正的实际论据。

至于一些委员提出的一个较为一般的问题——放弃

规则的绝对性质，则可能会造成滥用，使一些人可

以任意挑选法庭，可以肯定，各国不会如此轻易地

上当受骗。委员会似乎已达成一致，国籍持续性规

则需要加以修订。有人建议在进行修订时可采取把

例外情况逐一列出的形式，但那只不过是改变规则

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45．克劳福德先生说，偶尔发生的滥用或挑选

法庭的情况，其本身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更重

要的是，这条规则所涉及的权利从本质上是相对

的。例如，国家没收属于一个国民的财产，如果该

人改变了国籍，并不能追溯性地成为违反国际法，

至少对没收外国财产有关赔偿的法律而言是如此。

诚然，有关财产安全的人权规则在适用上不分国

籍，但在他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并非如此。大多数领

域也都有各种条约规则的规定，尽管在这些规则背

后可以看到一些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事实是，在行

使这种责任时使用的司法权条款与条约权利有关。

在违反行为发生时不是该国国民的个人，根据规定

不享有条约权利。至于说很多条约本身就是在大体

参照马夫罗马蒂斯原则的基础上起草的，这与问题

并不相干。

46．因此，他不能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发言的

第一部分，尽管他赞同其第二部分。委员会考虑整

体情况，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出现个人

的权利可能遭到剥夺而这种权利是个人在任何国家

的管理下都有权享有的情况时。因此，需要某种加

亚先生（在第 2685次会议上）略约谈到的“冲突规

则”。然而归根到底，很多权利是个人作为具体国

家的国民得到的，无论如何修改马夫罗马蒂斯原则

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4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本条的基本前提，

是保护“真正的”国民——终身持有同一国籍的个

人——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错。第二，根据马夫罗马
蒂斯案的司法判例，发生伤害的时间是关键所在，

因为正如佩莱先生所说，是从那个时候起才认为国

家本身受到伤害。这条规则存在的理由，是避免滥

用，而滥用有时也是国家行为的一个特点：大国利

用外交保护对另一个较小的国家施加难以让人容忍

的压力，试图得到金钱或者让步。另外，自己的祖

国不够强大，不能得到其保护的个人，也可能去寻

找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国籍规则的出现，便是要防

止这种滥用。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梅莱斯卡努先生

的评论，但他同意，可以保留这条规则，但应对保

护人权做出例外规定，使之适应当今的情况。这要

比完全废弃这项规定更为可取。

48．卢卡舒克先生说，主张保留持续国籍概念

的人却又似乎承认，这个概念并不完全符合当代的

要求。应规定得更为具体。涉及个人在受到伤害后

取得一国国籍的情况出现了问题。委员会应明确表

态，即便只是在评注中申明，此类个人是否享有外

交保护。的确，委员会应从整个问题入手，确定

“外交保护”一词的含义、如何实行以及应从何时

开始。必须澄清问题，因为在有些情况下，现今的

做法是各国在没有等待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前，便在

领事甚至大使一级提供保护。

49．哈夫纳先生说，他赞成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对现行规则列出例外的主张。因此，委员会应开始

考虑应有哪些例外。例如，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

先生、佩莱先生和辛马先生都曾建议，例外应包括

非自愿改变国籍的情况。然而，必须对这一术语做

出界定。婚姻不属非自愿行为，因篮球技巧而获得

国籍也不应视为非自愿的。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这

条规则的所有例外情形的范围。

50．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只是力求找到一个现

实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报告描述了多次将持续

国籍原则制定为法规的失败尝试，因此应由委员会

做出决定，是否再做一次尝试，列出各种例外情况，

或采取更与时代相符、大胆的方针，按照特别报告

员建议的思路，制定一条适合当代情况的原则。

51．布朗利先生误解了他的立场：确实没有足

够的国家实践的证据，而且特别报告员完全有益地

发展这个方面。尽管如此，委员会无法回避的是，

必须制定新的、措辞更加准确的原则，而不是增加

一大批例外，那样做很可能改变条文本身的平衡，

以致很难确定哪个更重要，是原则还是例外。他毫

不怀疑委员会秉承一贯的合作精神能够给这个问题

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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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坎迪奥蒂先生说，确定委员会应当如何看

待它在外交保护方面的任务将是有益的。另外，他

希望纠正那种认为他坚持绝对的持续国籍规则的印

象：那是一种极端的立场。

53．他完全无意支持绝对的持续国籍规则，而

是认为条款应开宗明义地申明一项原则，其中包括

需要存在国籍联系的相关日期：伤害发生的时间和

正式提出索赔的时间。换言之，条款应反映出国家

实践和多个权威的理论。不过，正如哈夫纳先生所

言，他也相信，委员会应考虑哪些非自愿改变国籍

的具体情况可视为是该项原则的例外。

54．戈科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就一个极为重要

的课题提出了经过深入研究的报告，但第 9条的一

些要点还值得进一步考虑。例如，第2款还须澄清，

根据该条规则，新国籍国可为受伤害的人提供外交

保护，条件是原国籍国尚未行使这种保护，并且适

用于确实已经将索赔转移给持有另一国国籍的人的

情况。在这里，“确实”的准确意义是什么？显然，

这已不再涉及公民身份的问题，因为索赔已经转

移。既然改变国籍并不能阻止原国籍国为其自身提

出索赔，尽管索赔也是一项个人索赔，那么提出的

索赔是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还是个人的利益？

55．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国籍国可能无权行使外

交保护，这种观点是完全有效的，它源自对《赫尔姆

斯－伯顿法》的反对意见。尽管如此，根本的问题在

于，提供外交保护是由具体国家酌处的，在很多情况

下，国家有理由犹豫是否提供这种援助。另一方面，

他重提去年曾经引述过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国家鉴

于案件的特殊情况和有关个人的困难处境，对一个已

在另一国家取得国籍的人实行了外交保护。9

56．虽然报告所载对这一条的评注引述了奥本

海的话对这项规则作出了界定，但持续国籍原则和

索赔可转移性可总结为：索赔本身必须持续有效，

索赔人必须继续持有国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57．根据特别报告员的说法，由于持续国籍规

则的内容尚不确定，因此很难使这项规则与瓦泰勒

9 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20次会议，第
13段。

拟制保持一致，也即对国民的伤害也就是对国家

本身的伤害。而且，这条规则与现代趋势——将个

人视为国际法的主体——相冲突。报告建议的办法

是，承认对其国民造成伤害时的国籍国为索赔国。

因此制定了第 9条，使外交保护制度摆脱了持续规

则的束缚，并引入一定程度的符合当代国际法的灵

活性，同时也考虑了对可能出现滥用情况的担心。

他认为，那些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通过入籍取得公

民身份并非易事。

58．第 3款也须重新研究。如果原国籍国未行

使保护，那么受伤害人变更国籍，或将索赔转移给

另一国民或另一国家，并不能排除原国籍国因其一

般利益受到损害而自行提出索赔。但什么是索赔的

起源？是对个人的损害，还是对国家的损害？在他

看来，虽然索赔源于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但国家认

为它的一般利益受到了损害，因为有关的个人在受

到伤害时仍是该国国民。他认为，这一款与瓦泰勒

拟制相符，因此比第1款更为重要。

59．索赔转移规则与地方和国内法有关索赔

可转移性的规定并无根本区别。不过，有一个问

题不太清楚，那就是如果一项索赔已转移给持有

另一国国籍的人，那么公民身份在实质上是否具

有任何意义。第 1款讲到了这一点，但第 2款又规

定，规则适用于确实的索赔转移。他认为，受损

害方的国籍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尽管第 2款中

未包含这个概念。

60．他建议，应将第9条交给起草委员会。

61．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出

色的报告使委员会能够重点讨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

关系，这种关系在国际法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题

目。第 9条实际上并没有质疑在外交保护方面的持

续国籍规则。个人在损害发生时和在提出索赔时必

须是索赔国国民方能得到该国外交保护的原则，从

1925年起便在拉丁美洲得到接受。这一条款的目

的，是修订外交保护的基础，因为国际舞台上出现

了新的行为人，并且正在要求实现它作为国际法主

体的全部权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出现拥有

“武器”权的个人与以来自一项拟制的制度为依据

的索赔之间进行协调，根据瓦泰勒拟制，对个人的

损害即是对国家的损害，并且根据马夫罗马蒂斯案



149第 2687 次会议—2001 年 7 月 11 日

的裁决结果，外交保护被认为是国家的权利。国际

法院在拉格朗案所作裁决的第77和第89段中承认，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6条既适用于国家的权

利，也适用于个人的权利。将瓦泰勒拟制所产生的

情况与个人权利划等号是很困难的，因为个人的权

利往往是固有的，不以国家为其存在的依据。与一

些人的意见相反，加强个人的权利也可加强国家的

主权，而这也恰是本条款草案的意图。

62．问题是如何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求

得一致，而不破坏它们之间微妙的平衡。过分强调

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严重破坏既维护国家权利又

维护个人权利这一双重目标的体制。他认为，这两

个功能是相互关联的。那些主张应根据当代以个人

为中心的情况修订外交保护，从而也修订持续性规

则的人，在总体上是对的，但这种修订不应破坏该

体制的效力，并应遵循指导委员会编纂和逐渐发展

国际法的标准，即国家实践、司法判决和原则。

63．因此他认为，第 9条在保护各国不会遇到

滥用索赔权的情况之外，应当对一些情况作出例外

规定，如持续国籍规则肯定会造成获得新国籍的人

被拒绝司法的情况。在这方面作出的新规定，将使

讨论的问题实现真正的逐渐发展。在这方面，必须

提及国家继承和保留先前国国籍的可能性，例如在

领土转移或部分领土分离的情况下，以及不存在这

种可能性的其他情况，如国家统一或解体。

64．他主张第 9条第 1款应包含持续国籍的一

般规则，第 2款应尽可能完整地列出有充分依据的

对该规则的例外，包括非自愿取得国籍的情况，因

为这样将大大推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65．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辩论的

情况表明，在外交保护问题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显

然，委员会在持续国籍上需要做出选择。辩论中瓦

泰勒拟制和马夫罗马蒂斯案所占据的突出位置，表

明了历史的重要性，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瓦泰勒法

律拟制影响了所有委员的思维，但该拟制并不真正

构成持续国籍规则的基础，因为根据这一规则，国

家在其国民受到伤害的那一刻受到伤害，因此受伤

害时的国籍国应为索赔国，受伤害的国民无须在提

出索赔时仍保留他或她的国籍。

66．第 9条有所创新，它要求委员会放弃传统

的持续性规则，而采用更为灵活的、公正的规则。

虽然梅莱斯卡努先生、佩莱先生和其他几位委员对

这一立场表示坚决支持，但仍属少数意见。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采取这一立场的人也承认传统的持续

国籍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显然，他的

论证要比帕克仲裁员之前的法律顾问更有说服力，10 
因为在第五号行政裁决案中，没有接受习惯规则。

67．另一方面，大家一致同意，需要有某种灵

活性和修改。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对这一想法作了很

好的总结，他说应允许合理的例外，还有人建议，

应对国家继承和婚姻的情况规定例外。他个人不同

意佩莱先生的说法，即大多数国籍的改变是非自愿

的，因为确实有人通过归化改变国籍。起草委员会

很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这种在长期定居后改变国

籍的情况，是否构成对规则做出例外规定的充分理

由。尽管如此，显然对传统规则应当允许有合理例

外的意见是得到支持的，但应力求避免滥用。另

外，哈夫纳先生和卡特卡先生也曾经告诫，自愿和

非自愿改变国籍之间的界线难以区分。

68．对第 9条提出的批评，并未质疑其中提出

的基本原理。对确实改变国籍的概念，提出了一些

实在的批评，一些委员认为，对索赔的转移没有给

予足够重视。在这一条中的一些款项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问题。

69．不幸的是，辩论中并未论及影响传统规则

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要保留这条规则，在重新起草

规定时，必须考虑到生效日期和截止日期。

70．辩论中出现的明显意见分歧实际上并没有

那样大。问题是应修订指导原则本身，还是对规则

做出例外规定。目前已经明确的是，必须制定新的

规则，在确认传统意见的同时，规定一些例外。因

此他建议，将案文交给起草委员会。

71．主席说，他认为最妥当的做法是将第9条
交给起草委员会。

10 见上文脚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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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如果将第 9条交给

起草委员会，无异于从零重新开始，因为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落实任何原则或例外。国际法委员会的工

作安排十分繁重，他担心起草委员会在有限的时间

里无法拿出一个经过修订的有效案文。因此他建

议特别报告员应当结合在辩论中发表的各种意见，

在下一届会议上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第9条的新版

本。

73．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完全

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

74．辛马先生说，起草委员会最好利用它可以

支配的短暂时间，审议上一届会议提交给它的条款

草案。

75．佩莱先生说，看来他并不是唯一认为索赔

转移和索赔国籍概念属于普通法范畴并与国际法并

无关系的人。他希望特别报告员能够注意到他的关

注，并在今后适当时候作出反应。

76．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

请特别报告员重新起草第9条。

就这样议定。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688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委员：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

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

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

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主席请特别报告员简要说明他希望如何处

理其第一次报告第三章提出的第 9条（A/CN. 4 / 506
和 Add.1）。

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提出建议（第2687次会议）后，他表示

将起草新的条款草案并提交委员会。他将向下届会

议的起草委员会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他认为，委员

会关于该条草案的辩论已经十分充分，没有必要再

讨论了。目前他只是希望委员会举行非正式讨论，

让他能够解释自己有关该问题的看法，然后将第 9
条草案退回起草委员会。

3．主席说，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在下周

举行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非正式磋商。同

时，如无反对意见，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将第 9条
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4．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了其关于

外交保护的第二次报告（A/CN.4/514）中提出的第10
和第11条。他说，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是一项习惯国

际法规则，国际法院曾在多个场合，特别是在国际工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条款草案第1至第9条的
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
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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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投资公司案和西电公司案中重申了这一点。人们

普遍认为，外国人遭受损害所在的国家必须有机会在

案件提交某国际法院之前对该损害给予补救。这一规

则是为了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司法机构。委员会的委

员忆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条款最初见于一读通

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22条）。4 不过，委员会决

定不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保留这一条，以便将该条

放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框架内处理。国家责任问题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对第22条进行了评论，5

其中对最初由阿戈先生在其第六次报告中提出的第

22条表示了强烈批评。6 正如他在自己的提案中所指

出的，他也认为很难接受早些时候的案文。

5．他提出的第10条实质上是引言，目的是为容

纳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其他条款创造一个环境。第

1款明确指出，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是一项公认规则，

适用于自然人以及法人，但不适用于外交官或从事

统治权行为的国营企业，因为对后者的损害是直接

对国家的损害，所以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不适用。

6．第 10条和迄今拟订的其他条款草案均属于

次要规则。不过，他在其第二次报告第7段至第10
段中表示，不可能在整个条款草案中对次要规则和

主要规则加以区分。此种区分在国家责任中可行，

但在外交保护中特别是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中缺少

同样的对象。原因在于，在编纂该规则的大多次尝

试中，“拒绝司法”概念都占据了上风。在稍后阶段，

可能在下一个五年期，他将要求委员会指示他可否

在草案中列入关于拒绝司法的条款。在现阶段，他

只是让委员会知道，他认为，为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的目的，对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加以区别很困难，

因为两类规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没有任

何情况妨碍委员会在审议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时考虑

某些主要规则，特别是拒绝司法规则。在第五十二

届会议上，塞普尔维达先生极力说服进行关于拒绝

司法的研究。7 与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一样，他本人

也认为，不应当考虑主要规则。经过思考后，他认

4 见第2665次会议，脚注5。
5 《1999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98号文件和 Add. 1 -4。
6 《1977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

页，A/CN. 4 /302和 Add. 1 -3号文件，第43页，第113段。

7 《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26次会议。

定，委员会应该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不是在本

届会议，而是在稍后的阶段。

7．他在第 10条第 2款中设法界定何为当地补

救办法，并确定哪些补救办法必须用尽。有一点很

明确，在国际一级提出要求之前，必须用尽所有法

律补救办法，但界定“法律补救办法”有困难。这

一概念显然包括有权运用的所有司法补救办法和行

政补救办法，但不包括可裁量的或作为恩惠的行政

补救办法。对著名的安巴蒂耶洛斯案的裁决在这方

面引起了许多困难。在该案中，原告没有能够在诉

讼中传唤关键证人到联合王国的法院作证，因此没

有为案件提供证据。在发现有关外国人没有用尽所

有可利用的补救办法时，法庭认为该人有责任用尽

国内法院向其提供的所有程序便利。这里确切指的

是什么并不清楚，也不容易从该判决中得出一项原

则。然而，这是一个明确的警示：原告如果没有在

国内法院有效陈述自己的案件，无论是准备不足，

还是法律辩护不够，都不可能期待着将案件提交国

际法院重新审理。另一项似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

是，外国人必须在国内法庭提出它打算在国际法院

提出的所有理由。这项规则没有被纳入第10条第2
款，但在有关评注中有所说明。第 2款明确指出，

补救办法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必须提供。补救办法提

供与否，是一个必须按具体情况决定的事项。

8．第 11条涉及为用尽当地补救方法规则的目

的而区分直接要求与间接要求。所涉问题主要是，

当一国国民和国家本身都遭受损害时，这项规则是

否适用。草案中必须列入有关该问题的规则，以便

明确表示哪些案件属于这一范围。事实上，国家责

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已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提出有关建

议。基本的原则是，只有在一国国民遭受损害时，

才能适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也就是说，当国

家因其国民而遭受损害时，这一规则方可适用，即

间接适用。当国家本身遭受损害时，该规则不适

用。困难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直接和间接损

害两种情况。他在报告第 19段中援引了一些案例

说明这一点。

9．从这类案件中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决定用

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是否适用和如何区分直接与间

接损害。第 11条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两条判断标准：

“优势证据”标准和“绝对必需”标准或称“除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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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应该问的问题是，受到损害的是否主要

是提出要求国的国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损害便

是间接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可以适用。还可

以采用“绝对必需”标准，并可以询问如果提出要

求国的国民没有受到损害，那么是否应该提出要

求。还有其他标准，如争端对象标准：如果受害人

是普通公民，损害必须被认为是间接的；如果损害

人是外交官或领事，则必须被认为是直接损害。按

照性质标准，必须确定所提出的要求是公共的还是

私人的。如果使用所提出要求的性质标准，那么假

如国家只要求做出宣示性命令，但不对个人所受伤

害提出要求，则可能表明损害是直接的，不是间接

的。困难在于，在许多情况下，一国不仅要求做出

宣示性命令，还要求赔偿有关个人所受的伤害，法

院不得不决定哪项因素是“优势证据”因素。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防止国家为自己寻找宣示性命令，

然后仅仅为了避免适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而

将有关事项视为“既决”事项。这就是为什么第11
条申明，要求宣示性裁决不免除有关国家遵守用尽

当地补救办法规则的义务。他认为，争端对象、要

求的性质和补救的性质，是在决定所提出的要求是

直接要求还是间接要求之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

其他单独的因素值得在条款草案中提及，由于没有

十分把握，他将这些因素放在方括号中。无论如

何，评注中都应该对这些因素加以说明。

10．卢卡舒克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第 10条
中成功地拟订了一项条款，准确地表述了必须用尽

当地补救办法一般原则，而且通过评注进行了阐

释。主要和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分虽然曾在国家责任

法律的编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在所有情况

下都合理。事实上，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了用尽

当地补救办法规则早已见于习惯国际法。第 10条
的另一正确之处是，不仅在当地补救办法概念中列

入了可以在法院利用的补救办法，而且列入了可以

在行政当局利用的补救办法。这一立场在理论和实

践上都得到了广泛接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特

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4段评注中将范围限制得过

小，他在该评注中表示非司法或准司法性质的行政

或其他补救办法不属于当地补救规则所涵盖的范

围。众所周知，许多法律制度都有复杂的行政结

构，起着在某些领域提供补偿的作用。这类行政补

救办法完全可以被定性为当地补救办法。所以，第

10条与特别报告员对其做出的评注相矛盾，尽管特

别报告员本人也承认，在理论上，当地补救办法应

该包括行政补救办法。

11．报告第 6段中与外交官或从事统治权行为

的国营企业有关的那一句话不清楚。特别报告员也

没有在其评注中进行任何解释，尽管这项规定十分

重要。脚注中提请读者注意第 27段，这也没有使

事情更加明白。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没有充分借

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实际上该法院比其他法院

更需要参与到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问题中来。第

10条第1款所使用的“国际要求”一词也令人费解。

尽管这一措辞对界定整个条款草案十分重要，但特

别报告员在其评注中没有说明它的含义。不过，他

仍然认为，可以将该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2．另一方面，可惜的是第11条引起了严重的

困难。颇有问题的“国际要求”概念再次出现，而

且还加上了“法律诉讼程序”这一表述。外交保护

并不总是采取法律诉讼的形式。这一例子再次说明

从一开始就确定外交保护的手段和方法的含义多么

重要。

13．纯粹因为对国民造成伤害才可提出要求

的论点也值得质疑。如果没有伤害，何从谈起责

任或外交保护问题。 因此， 这一标准无法接受。

例如，A 国的行为侵犯了 B 国国民依两国之间贸

易协定享有的权利，违反协定必然引起侵权者的

责任。 即使只涉及人权也绝不能限制这项责任。

所以，与第 11条的主旨相反，受害国有权要求立

法停止违反协定行为。公认的事先用尽当地补救

办法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在受害的国民寻求当地

补救办法的同时，受害国亦有权要求停止违反协

定行为。受害国民的国家不可能参与详细的诉讼，

也不可能出面为其国民解决法律争议。 他认为，

这就是国际法院在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所采

取立场的意义所在，特别报告员的论点来自该案

件的裁决，但没有加以正确的解释。事实上，特

别报告员已认识到这种情况的逻辑，当时他在报

告第 29段中表示，如果将请求与国民提出的补偿

或偿还要求相联系，一国可以请求就解释条约中

涉及未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情况下的国民待遇的问

题做出宣示性裁决，条件是该国没有在提出该请

求的同时代表其国民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这是

对该情况极为准确和清楚的表述，应当作为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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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的基础。遗憾的是，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

介绍性评论中所述，他不赞成遵行这一路线。如

果特别报告员重新拟订该条款草案，将会很有帮

助。

14．加亚先生说，第 10条的结构不完全令人

满意。在起始应该准确地界定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

则，然后详细阐释该规则的具体方面以及例外。由

国际法学会提出 8 并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的条款草案第45条（可否提出要求）中重申的

定义，兼顾了当地补救办法的存在及其有效性。第

10条的措辞中要求用尽“所有当地法律补救办法”，

不仅过于宽泛，而且没有具体说明哪些补救办法必

须用尽。

15．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2条涉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尽管有些臃肿，

但其中包含了没有在第 10条中出现的一项重要内

容，即当地补救办法存在的理由。有时，当地补救

办法的存在不是为了防止损害，在大多情况下是为

了提供补偿。后一种补救办法更为常见，尽管如

此，但如果存在前一种补救办法，则其更为重要，

因为防止总是比补偿更可取。

16．报告第 16段提到了芬兰船舶仲裁案和安
巴蒂耶洛斯案的裁决。其中指出，索赔国陈述的事

实应被认为具有充分证据，否则便没有寻找补偿的

理由。在前一起案件中，仲裁员认为，索赔国的政

府在国际程序中提出的每项有关论点，无论证据充

分与否，都必须经过国内最高主管法院的调查和裁

决。这一规定不仅仅涉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仲裁

法庭在该案件中采取的方针对确定是否存在可利用

的补救办法同样有用。这一点应该在条款正文或至

少在评注中加以说明。

17．关于第 11条，他基本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办法，它似乎反映了现行做法。然而，关于利用两

项判断标准来决定某项要求是“直接”还是“间接”

的，并决定是否诉诸外交保护的建议，不能完全让

人信服。第 11条的现有措辞似乎规定需要累积适

8 “国家对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在其领土内所受损害承
担的国际责任”草案（《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227页，A/CN. 4 /96号文件，附件8）。

用这些判断标准。他特别关切特别报告员的暗示，

即应首先考虑提出要求是否主要依据一国国民所受

的损害，以及是否纯粹因为该国国民遭受损害才提

出法律诉讼程序。第二项判断标准涉及绝对必须条

件，是极为主观和难以适用的。由此可以猜测为什

么瑞士和美国分别在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和西电
公司案提出要求。在前一起案件中，多少有利于特

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6段提到的主观判断标准。然

而，在这两起案件中，国际法院的裁决因素——也

就是条款草案中应该表述的因素——是确定是否涉

及同一争端以及是否涉及对某位国民的损害。如果

是这样，索赔国为绕过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而分割诉

讼，要求对直接损害给予宣示性补救的企图，将注

定会失败。

18．贺先生说，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是一项已

经确立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见于双边和多边条约、

国家实践、国家和国际法院的判决以及各种法律

编纂活动和法学家的论著。 与特别报告员一样，

他也认为最好是分为多条而不是在某一条中处理

这一问题。

19．关于第 10条，加上“用尽所有当地补救

办法”一语使得案文更加清楚，关键词在于形容

词“法律”。法律补救办法显然包括司法补救办法

和行政机构提供的补救办法，但不包括法律以外

的补救办法，如赦免或目的在于获得恩惠或并非

主张权利的补救办法。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

第 14段结尾指出的，非司法或准司法性的行政或

其他补救办法不属于当地补救办法规则的适用范

围。这项评论很重要，但“准司法”一词的确切含

义需要澄清。

20．第 11条仅适用于索赔国经由其国民之一

而“间接”受到损害的情况，另一国的不法行为

“直接”损害索赔国的情况则不在此列。为了确定

损害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应该考虑各种因素，

如所要求的补救办法、要求的性质和争端的对象

等。这些因素被列在第 11条结尾的方括号中。他

认为，这些因素应该列在评注中，而不应该放在

条款案文中。

21．实际上，当案件具有“混合性”，也就是说

既对国家也对该国的一国民造成损害时，很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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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遇有“混合”

要求时，应由法庭决定哪一因素占主导地位。如果

要求主要是间接的，则必须用尽当地补救办法。“除

非因为”判断标准与“优势证据”判断标准密切关

联，第 11条保留了这两项判断标准作为适用用尽

当地补救办法原则的决定因素。

22．第 10和第 11条从两个不同角度考虑这一

原则的适用。他建议将两条合并为一条，分为两

段。第一段涉及用尽所有当地法律补救办法，第二

段与要求有关，应该主要以对国民的损害为基础。

23．塞普尔维达先生说，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原

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从大量的国家和国际法

院判决、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国家实践和法学家著

述可以看到。它依据的是某些无争议的论点，如国

际法院在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提出的论点：发

生损害所在国家必须有机会在本国制度的范围内补

救这一损害。只有在拒绝司法时，才可诉诸外交保

护或向某国际法院提交要求。

24．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将规则分为

主要规则或次要规则时，不宜采用过于刚性的标

准。罗伯特·阿戈先生曾在国家责任中提到这两种

规则，他拟订了相当宽泛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条

款，但没有设法界定这些规则。由于较难区分这两

种规则，最好问一下这种区别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

有帮助。他认为，如果维持这一区别将导致删除用

尽当地补救办法条款，那么处理这一专题将成问

题，因为将外交保护的一个基本方面排除在外让人

无法理解。而且，此种排除还将导致拒绝司法概念

等其他核心方面被排除，拒绝司法概念与用尽当地

补救办法规则密切关联，两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外交

保护研究的基石。

25．最后，他提请注意第二次报告西班牙文

本中的两处重大错误。第一，在第 67段中，第 14
条草案案文的 “Es necesario agotar” 应改为 “No es 
necesario agotar”，以符合英文原文。在第10条第1
款的起首部分，“accion” 应改为 “reclamacion”。

上午 1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89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

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卡特卡先

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 – 巴

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

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塞普尔维达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

1．戈科先生说，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二次报告

（A/CN. 4 / 514）深入分析了习惯国际法的一项牢固

确立的规则，即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起源。若不履

行这项原则，将会导致国际法庭驳回要求，因为必

须先让国家行政部门有机会就错误做出纠正或改

正，然后才向国际法庭投诉。第 10和第 11条中载

入了这项规则，而第 14条则列出了这项规则的例

外。不过，涉及外资保护的情况，只有在要求国因

其国民受到损害而间接受到伤害时，才可适用这项

规则。鉴于难以在直接与间接伤害之间划出界限，

甚至存在“混合”伤害类别，其中包括对国家及其

国民都造成伤害的因素，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只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第1至第9条的案文，见
《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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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下达了判决之后，才可发表有

关这一问题的最终调查结果，因为安巴缔耶洛斯案

确立了极为重要的先例，规定必须检验过整个法律

保护制度之后，才可确定所有当地补救办法已援用 
无遗。

2．可利用各类检验来确定要求是直接还是间

接的，而他主张采用第 11条中放在方括号内的措

辞，但是，他也认为措辞中还应提及所涉当事各

方。第 11条也许应当要求法庭或法院按国际工商
业投资公司案遵循的程序，就国内补救办法尚未援

用无遗提出的任何初步反对意见作出裁决。

3．同样，在裁定究竟系指直接、间接，还是

混合性伤害时，必须考虑到若干因素。布朗利先生

在其撰写的一本书 4 中，对当地补救办法规则在外

交保护方面的作用及其对确定存在直接或间接伤害

的影响，做了某些解说。

4．当事方有时对向当地法院起诉某起案件心

存忧虑，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尽管有些国家保证

了司法的独立性，但是，另一些国家的法院却是遵

照政府的旨意办案，因而，案件并不一定会依法根

据是非曲直得到裁决。他本人曾经历过陪审团完全

可能有偏向性的听审。一些对法庭作出具体规定的

国际协议，回避了有关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任何争

议。

5．他对芬兰船舶仲裁案裁决的要旨表示关注，

该裁决指出即便上诉权形同虚设或徒劳无益，亦得

首先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在审查涉及用尽当地补救

办法的各方面问题时，上诉权是一个值得审议的 
因素。

6．从条款草案的措辞来看，用尽当地补救办

法原则似乎只适用于民事权利请求。之所以排除刑

事案件的理由大概是，只有国家法院才拥有对被控

告违反当地刑事法的另一国国民进行审判的司法

权。对于刑事案是否存在任何外交保护余地呢？毕

竟，国民应得到其效忠国家的保护。试图就刑事案

提供外交保护的国家，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固定规则

4 I.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的情况下运作，而且不得不等待其国民已被定罪并

遭监禁之后，才可通过最高层进行干预，争取释放

当事人。

7．他认为，第10和第11条应提交给起草委员

会略加修改。

8．佩莱先生说，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绝对是习

惯国际法牢固确立的规则或原则，应当列入外交保

护的条款，因为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与国籍联系

一起，是行使外交保护无可争议的两项传统条件 
之一。

9．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 4段
宣布了有关外交保护的五项条款，而文件中只列出

四项。这使人难以掌握全面的情况，尤其是第10条
提及了并不存在的第 15条，据认为该条涉及补救

办法的可能效用。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在第11条
第 1款 * 中明确提及该条。还有，为何在前面条款

均未曾提及但在第10条突然提出了法人？关于“自

然人和法人”的表述应当省略，因为非常清楚这些

条款适用于这两种类别的人，除非另有说明。对于

该条第 2款也同样适用上述评论。除了上述两项保

留之外，他同意第10条。

10．另一方面，报告第7至第10段提出的有关

主要与次要规则之间区别的理论论点，没有什么用

处，而且与第10条不相关。此外，他认为特别报告

员对已经证明有用的区别提出质疑是错误的，若无

这种区别，委员会将永远无法完成编纂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工作。继续开展有关这

一专题的工作时，必须铭记上述区别，但不必过分

僵硬地看待这一问题。

11． 在草案中列入拒绝司法的概念是不可取

的。正如几位委员已经指出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的规则，不仅事先假设了补救办法的存在，而且也

假设了它们的有效性。也许在第 10条中应当列入

有关这方面的措辞。看来特别报告员打算在今后的

条款中提及这项要求，报告第 67段概要阐述了这

___________
* 报告更正如下：在第 4 段的最后一行，“不少于五项

条文”改为“不少于若干条文”，在第 10 条第 1 款中，“第
15 条”改为“第 14 条”（A/CN.4/514/Corr.1）。



156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些条款的内容。若存在着拒绝司法的情况，则表明

当地补救办法无效。虽然有许多原因可产生无效的

情况，但结果都一样。或者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

原则不适用，或者就是这些补救办法已经援用无

遗。在拒绝司法情况下，即使补救办法无效，这项

规则也适用。很难看出，着手探讨从国际法角度来

看构成国内法的拒绝司法这个困难问题能得到什么

好处。问题的关键是，国内补救办法是否援用无遗

了，或者是否确实存在看来合理有效的任何国内补

救办法。因此，他看不出为什么要编纂这样的拒绝

司法概念。那不过是一种国内补救办法无效的例

子。他也不太肯定，划分主要与次要规则之间的区

别可为决定此问题提供任何帮助。

12．至于特别报告员对条款草案的陈述，令他

感到不安的是，报告第 14段第一句话中采用的措

辞“法庭”（tribunal），因为在此所述的补救办法，

是向行政官员提出请求，而不是向法庭提出的上

诉。这句话应当予以纠正，因为，向行政官员或申

诉专员提出请求，也是一种当地补救办法，必须列

入考虑之列。

13．他怀疑，报告第16段提及的原则（也即在

国际诉讼程序中援用的一切手段在国内诉讼过程中

也必须援用无遗）是否如特别报告员所称，是一项

既有或牢固确立的原则。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规则的

目的在于，不使国际法庭沦为审理对国内法院裁决

提出上诉的法庭。案文忽略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

的内在区别。一项符合国内法的裁决，完全有可能

违背了国际法，或者正好相反。特别报告员援引的

芬兰船舶仲裁案仲裁员的说明是有错误的，而且还

引述错了脚注，因为在本地和国际诉讼程序中，必

须相同的并不是论点，而是提出的事实。在国内法

庭和国际法庭自然会提出不同的论点。他认为，芬
兰船舶仲裁案背后的推理不高明，是一个站不住脚

的先例。

14．第 11条应当做一些措辞上的修改。特别

报告员在报告第 31段中质疑将这句话保留在括号

内是否明智，但是，鉴于后者确立的是标准，而不

是实例，并鉴于任何有关所述事项的决定都是颇为

主观，而且取决于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因素，因此将

这句话保留在括弧里是完全有道理的。他本人主要

的批评意见更多的是针对特别报告员所作的解释和

采用的术语，而不是条款草案案文本身。曾经在多

个场合就直接与间接伤害，甚至是直接要求与间接

要求作出过区别。他认为，这种术语具有很大误导

性，应当竭尽全力地予以避免。间接伤害并非直接

产生于国际不法行为； 国际不法行为只是促成因

素，而直接伤害则是这种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不

过，鉴于这不是争论点，因此有理由采用不同的词

汇。在说法语的世界里，法律理论家对“间接”和

“直接”伤害（dommage médiat和dommage immédiat）
作出了区分。“直接”伤害是国家直接蒙受的伤害。

“间接”或遥距伤害，是国家通过其国民受到的伤

害。如果这些是条款草案中所述的伤害，那么委员

会就不幸地纠缠上了马夫罗马蒂斯案的虚构方面，

若是这种情况，那么，法文术语要比特别报告员采

用的术语好得多。

15．报告第 26段援引的国际法院对国际工商
业投资公司案下达的判决案文表明，马夫罗马蒂斯

拟制有多大的人为虚构成份在内。法院阐明“一项

利益，仅仅一项利益”［第29页］是诉讼程序的唯

一原因，从而以绝对更为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了

这项涉及外交保护的案件事实上纯粹是为了受保护

人的利益。

16．最后，虽然从法律理论的角度，他不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不过他同意条款草案，并提议

应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7．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报告很平衡并且

没有重大的意想不到之处，并说报告以相当传统的

方式探讨了该专题。拟议的第 10和第 11条为讨论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是牢固确立

的规则和习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18．1902年的《关于外国人权利的公约》规定，5

当外籍人向国家提出要求时，这些要求不应通过外

交渠道提出，除非法院明显地拒绝司法、异常的拖

延或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原则。1925年美洲国际法协

会在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16号项目 6 中也以类似

措辞阐述了这项原则。1933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

5 部分转载于《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226页，A/CN. 4 /96号文件，附件5。

6 见第2680次会议，脚注6。



157第 2689 次会议—2001 年 7 月 13 日

第七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在其关于“国家的国际责

任”的决议中也采纳了同样的观点。7

19．有人在讨论第 9条期间正确地指出，在保

护人权与外交保护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必须确定这

些区别是什么。在保护人权的情况中，用尽当地补

救办法规则参照了国际法：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新规

则规定，该委员会应根据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核实当地补救办法是否援用无遗。《保护人权与基本

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美

洲人权法院在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案中指出，

对国际法原则的援引表明，除其他之外，这些原则

不仅与确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免除用尽当地补救

办法规则有关，而且还因为这些原则是法庭在分析

必须以何种方式证明未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谁应承

担举证责任、甚至“当地补救办法”所赋有的含义

等问题时的必需因素。

20．各个委员会和法院发展了有关当地补救办

法的有效性、充分性和性质的原则。加西亚·阿马

多在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三次报告中曾提问，如若当

地补救办法无效，或者不存在，或在获取当地补救

办法方面拖延太久，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8 第10条
未阐述这些问题，只是提及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当

地法律补救办法。在这一条款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5条之间存在差距。第 45条阐

明，若所提的要求可适用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

规则，而且可以利用的有效当地补救办法尚未援用

无遗，则不可援引国家责任。可得性和有效性是至

关重要的概念，应当载入条款草案。对第45条的评

注重申，只有在可得和有效的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

遗之后，才可援引一国的责任。换言之，第10条中

的“一切”一词会对受害人造成过度的负担，尽管

预期在今后的一项条款草案中将阐明受害人可能受

阻于无法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情况。

21．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远非一项教条，

可以列出与补救办法的实效和适切性挂勾的例外。

7 转载于《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26页，
A/CN. 4 /96号文件，附件6。

8 《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47页，A/
CN.4 /111号文件，第55 -60页。

特别报告员阿戈先生最初就国家责任草案提出的第

22条 9述及当地补救办法的“实效”问题。

22． 第 10条第 1款的西班牙文本规定， 一个

国家不得对其国民所遭受的伤害提起国际“诉讼”

［acción］。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45
条采用的措辞是“要求”［reclamación］，他想知道

特别报告员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他同意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认为在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与拒绝司

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产生了是否应灵活分析

主要与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的问题。

23．至于第11条，他同意其他委员的意见，认

为应当保留方括号里的这句话，或至少保留这句话

中提及的项目。

24．奥佩蒂·巴丹先生说，每个国家都必须提

供有效的当地补救办法，而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旨在

尊重国家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因此，问题在于确

定什么是必须援用无遗的补救办法。每个国家依照

自己的程序对其补救办法做出规定，该程序取决于

该国所属的法律体系。在许多情况下，宪法负责确

立有关程序保障的原则。在审议补救办法及其是否

援用无遗时，必须寻找出某种方法，区分下述两类

补救办法：按照定义是为司法服务的辩护机制；旨

在管制国家的立法活动及该活动的影响和范围的 
机制。

25．在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布朗利先生说，

若某个外籍人能够通过正在讨论的法案阻止有关的

伤害，则可援用外交保护。这是对提出要求的人来

说并非狭义的现有和有效补救办法的典型实例。在

提及用尽补救办法时应当注意所提及的不是可以

利用的其他机制： 补救办法不只是受伤害的人可

以利用，而且必须是任何一位有关的公民都可以 
利用。

26．撤销原判决这项补救办法，视司法体制不

同而各有千秋，在某些情况下仅用于检验法律而不

是行为。虽然这一补救办法涉及所适用的法律是否

一致以及可适用法律规则的适用行为，但是，它既

9 见第2688次会议，脚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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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第三级审理机构，也不具有强制性。这是一项必

须提供的补救办法，这样当事人就可以确定适用这

种办法是否妥当。

27．另一个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论点。特别报

告员在其报告第 16段中提及，所有关于事实的论

点和法律陈述均应当在国内诉讼中提出。提出要求

的论点自然构成一个整体，因而，向国际法院提出

要求时不应有什么创新。但是，在国际上提出一项

国际性要求，显然是增加了当地论点。因此，必须

细致地区别所述论点的特性，以便确认在各种不同

司法管辖下提出的要求。例如，在当地法院，一项

要求必须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论点，而不是用尽国

际补救办法的论点。

28． 至于伤害的依据， 报告第 18和第 19段
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他同意佩莱先生及其他委员

的意见， 即说 “mediate” 和 “immediate” 伤害比说

“indirect” 和 “direct” 伤害更好也肯定更明确。无论

如何，这些用语指的不应是后果，而应当是引起提

出要求的事实。显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不法行为

“直接”造成的伤害必须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而且

如果不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则不可行使外交保护。

这就是拒绝司法的概念，但是，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与拒绝司法之间不应有联系，因为拒绝司法本身并

不意味着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拒绝司法可由未用尽

当地补救办法所产生。这是一种自动的假设，不应

当在概念上与援用无遗的原则僵硬地挂钩。

29．国际外交保护并没有给当地补救办法增加

新的诉讼程序，因此国家的一项行为并不能确立主

观诉讼方与国家之间的现行争讼案。得由国家来确

定其作为原告的地位，而这涉及与行使保护相关的

自酌权。这种自酌权部分是政治法。一个国家可以

得出结论，认为行使保护权是恰当和有道理的，但

也可做出另外的决定。这在行为及其范围和采取行

动的适当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外交保护必须明确

有别于其他保护人权的手段，外交保护机制中没有

自酌权，在这种机制中，提出要求的主体是拥有权

利的个人，而不是国家本身。

30．最后，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保护法人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外交保护敞开了过于宽泛

的领域。像几年前一样地推理是不可能的，而委员

会在将对个人的外交保护与对法人的保护并列时必

须极为谨慎地措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

且案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法人，似乎法人可与自然

人同日而语。这就带来了扩大外交保护的危险，有

可能给国家造成困难。他认为，最好将法人放在括

号内。

31．哈夫纳先生在谈及第 10条时说，他不同

意特别报告员就拒绝司法得出的某些结论。必须从

获得地方补救办法的角度出发，明确区分拒绝司法

与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根据主要规则，国家有

责任提供获得当地补救办法的机会，不过，提供这

种机会也是行使外交保护的程序性义务。因此，获

得补救办法可成为两个不同法律问题的主题：拒绝

司法，国家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用尽当地补救办

法，这是申诉人的义务。不过，可以把这个问题视

为纯粹的学术问题，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当前的外交

保护办法的范围内处理拒绝司法问题。

32.“当地法律补救办法”的定义才是更为重要

的问题。他同意卢卡舒克先生的意见，认为应当更

多地阐明欧洲人权委员会丰富的实践；还同意加亚

先生的意见，认为第 10条中应当列入更多的此类

补救办法；并同意佩莱先生的意见，认为“法律补

救办法”这一术语必须予以澄清。法律补救办法中

当然包括行政程序，不过报告第 14段的第一句话

具有误导性，因为该句提到从法庭获得补救。行政

当局并不是法庭，除非所提到的仅是行政法庭。该

段的最后一句话也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这句话意

味着许多国家常见的许多行政程序不属于当地补救

办法规则的范围。

33．这就产生了究竟“法律（legal）”一字系指

什么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表示，这并不是指自酌性

的补救办法，但可以认为包括个人有权期望可从其

得到无论不利或有利裁决的所有法律机构。人们对

于“当地（local）”一字已经提出了询问：它是否包

括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是否包括要求欧洲

法院做出初步裁决？目前，个人还不能向欧洲法院

提出对国家的直接要求，但是这种可能性正在审议

之中。

34．整个国际法律体制的变革必须予以考虑。

外交保护手段，包括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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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无法向国际机构提出对国家的要求时确立的，

不过，目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委员会必须顺应这

样的变化，或至少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文献已就

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当地补救办法不必一定被视

为包括个人可诉诸的国家机构，但应当对这一问题

做一些考虑。

35．国际环境法在当地补救办法的定义方面是

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个人因可归因于邻国的行为而

蒙受了跨界损害时，是否必须用尽该国境内的当地

补救办法，然后才可得到外交保护呢？这个问题已

经在文献中得到讨论。可以辨称的是，必须适用当

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规则，因为这将使该国有机

会对原来的错误进行弥补。不过，这会被抨击为不

公平的立场，因为个人必须向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或

行政当局提出投诉，这将增加诉讼费和风险。人们

还可以称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个人并不是自愿将他

或她本人置于那个国家的法律或实际影响之下，而

是出于必要即靠近边界不得不受到影响。因此，这

项规则可视为对这种情况不适用。

36．不过，最近的各类国际文书规定，在发生

跨界损害时，有义务为外籍人提供向司法和行政机

构投诉的途径。损害的起源国可很容易地说，因为

它有义务提供诉诸当地补救办法的机会，因此，个

人有义务用尽这些补救办法。不过，这样的推论必

须考虑到跨界损害发生在极大的距离之外的情况，

因为在此情况下，要利用起源国国内的体制是极为

困难的，即便这些机制向外籍人开放。目前，他倾

向于不考虑在此类情况下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义

务，而是考虑只对损害起源于和发生在一国边境内

的情况运用这项规则。不过，他将会密切观察，特

别报告员如何就这个要点作出反应。在报告中几乎

未谈及什么是必须或者不必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情

况，但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37．第11条述及了一个复杂问题，而他主张采

取断然的解决办法：删除该条，因为该条趋于超出

外交保护的范围。正如佩莱先生指出的，在该条所

述情况下，可就两种损害同时提出不同的要求。问

题就在于，是否应将各个要求合并。在某些因空难

导致的案件中，个人和国家对同一事件提出了不同

的要求。国家本身可被视为因其拥有的飞行器被袭

击而蒙受了伤害，不过，损害的性质不同，因为个

人也受到了损害。这就是为何他不认为需要有关于

这一主题的条款草案，但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列入

这样的一项条款，他同加亚先生一样认为，只能

采用一项标准来确定是否应当要求用尽当地补救 
办法。

38．第 10条应当提交给起草委员会，而对于

第11条，若国际法委员会希望提交，他将不反对。

39．卢卡舒克先生说，他谨答复哈夫纳先生在

其详尽和尖锐的发言中提出的一个要点，即法律补

救办法的双重性问题。法律补救办法是由国家法律

体制确定的，但是也包括行政措施。例如，释放

一位遭到不公正拘留的外籍人属于行政问题，不

是法律问题。特别报告员应在评注中扼要说明这 
一点。

40．佩莱先生提及哈夫纳先生提出了关于将案

件提交区域人权机构的问题，并询问他是否在设想

对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一种补充，即用尽区域人权

补救办法。若是这样，这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设

想，但需要深入探讨。若一国以区域补救办法尚

未援用无遗为由——也即以该国受到创建区域人权

法院的条约的约束为由——驳回关于外交保护的要

求，那么，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规则显然完全

发挥不了作用。

41．哈夫纳先生说，他完全同意卢卡舒克先生

的意见，法律补救办法的定义应当加以充实，并且

应当探讨新的标准：他曾经想引起大家针对这几点

展开讨论。在有关法庭和当地补救办法的定义方面

可以明智地利用《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的适用经

验。在答复佩莱先生时，他说，他并不认为用尽当

地补救办法包括向例如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但

是在评注中应当提及这种可能性，因为文献已经提

到了这一点。

42．戈科先生说，他认为，外行和律师一般都

把“当地补救办法”这一术语理解为与国内法体制

中的整个司法保护制度相关。

43．布朗利先生说，报告不仅有帮助作用而且

很透彻。 虽然他觉得第 10和第 11条有一些问题，

但是他主张将它们提交起草委员会。他同意加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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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于采取更具综合性的做法，尤其将“可以利用

的”补救办法改为“有效的”补救办法的建议。

44．人人都同意，习惯规则确实存在，不过，

在这一领域的法律条例中，可要求的具体性是有限

的。正如一系列相关实例，包括回溯自1930年代的

芬兰船舶仲裁案中所展示的，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

是在极为具体的情况下运用的。

45．对于特别报告员在第 27段中假定的直接

伤害与国家寻求宣告性补救之间的关系，他感到不

太妥当，因为他并不相信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过，

让他感到最不安的是，没有人探讨当地补救办法规

则的政策基础，他想听听其他委员对这一问题的看

法。他认为，这样做有极大的务实性理由：繁忙的

外交部官员不愿意看到个人的要求妨碍到政府，尤

其是妨碍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想尽可能地

将个人要求推给当地法院去解决。

46．尽管政治基础不同，但是，结果却与《欧

洲人权公约》确立的管辖权的运作情况相似。该管

辖权并不是从当地法院上诉的制度，而是一个监督

安排。正如《公约》第13条所述，设想的是各国必

须提供当地补救办法，并在国内适用《公约》，但

只是作为对国内立法所造成情况的一种纠正。《公

约》既不替代也不介入国内司法，至少在法律上是

如此，因为《公约》是以条约为基础的。《公约》的

运作例子可作参考，但恰恰就是因为不同的政策背

景，应当略为谨慎地利用。探讨外交保护的政策背

景，也可有利于就诸如私人申诉人与所涉司法管辖

权的自愿联系是否应作为适用当地补救办法规则的

条件之类问题，进行必要的微调。

47．卢卡舒克先生说，布朗利先生的发言概括

了他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有必要列入一项单独

的条款规定，国家有明确的义务建立防止侵犯外籍

人权利的有效补救办法。

4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报告明确、详尽而

且极为有用。第 10条虽然有一些问题，但这些只

是措辞方面的问题。一个国家必须向谁，譬如，向

另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组织，或国内或国际法庭，

提出国际要求？当然应当是向那个因其国际不法

行为对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的国民——自然人或法

人——造成伤害的国家提出要求，但这必须在第10
条第1款中阐明。

49． 他就法文短语 “formuler une réclamation 
internationale ”（提出国际要求）提出质疑，并主张采

用 “présenter une requête de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提

出外交保护的要求）。他同意另一位委员的意见，

认为应当对“可以利用的当地法律补救办法”这一

短语作出阐明。报告第 4段中援引了罗伯特·阿戈

提出的国家责任草案的第22条，其中谈及“可以利

用的有效当地补救办法”。他同意埃多西亚·萨卡

萨先生的意见，认为所涉的只是有效的补救办法，

不是在理论上可以利用的一切补救办法。“补救办

法”之前的“法律”二字是多余的，因此在第1和第

2款中都可以删除，因为第 2款的其余部分明确地

阐明了补救办法的法律性质。

50．第 11条相当复杂，其适用就算并非不可

能，也将会很难。正如戈科先生曾指出的，对一个

国家的伤害超过对一个国民的伤害是一个困难的概

念。提到请求作出与要求有关的宣告性裁决，则又

使问题越发复杂化。这项条款应大幅度地简化，只

强调基本要点。首先，条款应清楚地阐明，用尽当

地补救办法的要求，只适用于外交保护的情况，但

是这一点已经在第 10条中清楚阐明，没有必要再

重复。其次，应当在第11条或其他条款中阐明，若

主要受害者是蒙受了伤害的国家，该国国民只是次

要或者附带受害者，那么，就不适用用尽当地补救

办法的规则，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直接责任问题的

情况。

51．若由于国家所受的伤害相当于，或接近

于，个人所蒙受的伤害，导致优势要素不能适用

时，则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报告并没有设想这种

情况，而据他所知，也不存在相关的国际法规则。

如果受伤害的主要是国家，将不能适用用尽当地补

救办法的规则，但如果受伤害的主要是个人，则可

运用这项规则。同时也可预想，国家根据国际责

任，以及国民根据外交保护提出并行要求的情况。

52．他同意卢卡舒克先生的意见，认为第11条
应当再加探讨以求精简，甚至按哈夫纳先生的建

议，删除该条。最后，他赞同条款应当处置拒绝司

法这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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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10（续）*
（A / C N . 4 / 5 0 8 和 A d d . 1 - 4；11 A /
CN. 4 /513 , D 节；A/CN. 4 /518和 Add. 1 -
3；12 A/CN. 4 /L.603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

53．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他的第六

次报告（A/CN. 4 / 518和 Add. 1 - 3）时，对于因种种

原因，包括他本人也日趋认识到此专题是多么复

杂，而未能完成这项任务感到遗憾。不过，委员会

决定优先探讨其他一些专题，缓解了拖延的严重

性。起草委员会将不会有时间审议所有 14条准则

草案，但是他希望委员会至少将这些准则草案提交

起草委员会。然后，由新当选的委员会进行审议。

54．报告的导言部分力求汇集有关这一专题的

所有最新资料。特别是第 20至第 23段中载有最新

资料，介绍了国际法委员会与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

委员会之间似乎已经出现的困难，后者在其 1999
年 8月 26日第 1999 / 27号决议中任命特别报告员弗

朗索瓦·汉普森女士编写一份关于对人权条约的保

留问题的全面研究报告。据他所知，她的报告还未

出台。此外，鉴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他直接

与汉普森女士接洽的想法未表示出多大的热情，过

去两个月来他未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报告中也

指出了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新事件，在这种情况

下，他请各位委员在发现报告中没有提及的任何司

法先例、惯例或研究报告时向他通告。

55．报告第二章讨论了提出保留这个较小，却

出乎意料的复杂问题，因为正如布朗利先生所说，

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他谨强调，目前只审议了保

留问题；接受或反对问题将在下届会议上讨论。第

六次报告附件中出现的一些准则草案中载有第五

*  续自第2679次会议。

10 委员会第五十届、五十一届和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的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662段。

11 见上文脚注2。
12 见上文脚注3。

（A/CN. 4/508和Add. 1- 4）和第六次报告提议的关于

提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所有准则的综合案文，但

由于起草委员会删除了其中一些准则，导致该综合

案文陈旧过时，令他感到相当不愉快。不过，该附

件有助于阐明他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56．他打算首先介绍准则2.1.1至2.1.4、2.4.1
和 2 . 4 . 2，其中包括目前列在方括号内并有可能在

最后文本中删除的两项“之二”（2.1.3之二和2.4.1
之二）的草案。他还为准则 2 . 1 . 3提出了两项备选

案文。

57．准则2.1.1（书面形式）述及必须以书面方

式提出的保留形式。对解释性声明并未规定同等的

形式，尽管准则2. 4 .2（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提具）

采纳了对书面形式的要求。准则 2 . 1 . 1转载了 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3条第1款第一句的

案文。他认为《实践指南》必须能够自成一体。因

此，不论《维也纳公约》中是否载明，《实践指南》

中都应当载有提出和落实保留与解释性声明所需的

一切资料。这样做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如果《维也

纳公约》中规定了对条约的保留，那么《实践指南》

应逐字逐句地予以转载。报告第 40至第 47段回顾

了两项《维也纳公约》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他

指出大家事实上一致同意，保留毫无疑问地必须采

取书面形式。“实际上”的一致同意，是因为委员会

在讨论期间，曾经提出了是否可以用口头形式提出

保留的问题。这并不是不可能，但正如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所说的，这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因为

按照两项《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在

最后同意受约束时，必须对保留做出正式的确认。

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应当依照准则2.1.2（正式确认

的形式）所述的书面形式提出确认。对于在签署不

须批准的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需予以确认，因为

这些保留是“无懈可击”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保留显然必须从一开始就以书面形式提出。对此问

题没有必要编纂一项单独的准则：准则 2 . 1 . 1中已

经涵盖了这项要求，起草委员会保留的准则 2 . 2 . 3
（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定］［仅签署即告生效的条

约］时提具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也再次阐明了这

一点。

58．他怀疑的这些条款是否会造成具体的问

题、是否可转而适用于解释性声明，这还有待观



16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察。第 83至第 90段已经就这个问题提出并探讨了

某些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无法获取的实践并无多

大帮助。在“简单”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之间应

当作出区别。依照准则 1 . 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所载的定义，简单解释性声明的唯一目标是具体阐

明或澄清编纂者赋予条约或条约特定条款的含义或

范围。没有理由要求这种声明采取任何具体的形

式，就该问题作出的极少的决定也没做出这样的要

求。这就是为何准则 2 . 4 . 1（解释性声明的提具）

并未规定解释性声明的形式的原因。不过，有条

件的解释性声明的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准则 1 . 2 . 1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所界定的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系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在对条约或某些条约

条款作特定解释的条件下受条约约束的声明。在这

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摒弃公认的保留规则，依据

这种保留规则，作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国家和国

际组织希望作出与其他缔约方不同的解释。其他缔

约方当然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必要时准备做出反

应。这就是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保留的理由，按

照准则 2 . 4 . 2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

59．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指出的是，适用于有

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规则，与适用于保留的规则相

同，尽管两者的定义不同。起草委员会的某些委员

因此认为，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编纂一项具体条

款是多余的。尽管可能确实多余，不过他还是主张

委员会在审议了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实效

之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届时，若发现两者遵循

的是同样的规则，他将完全同意删除关于有条件的

解释性声明的所有具体准则，并采用单项准则来阐

明适用于保留的规则在经过必要的修改之后也适用

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与此同时，谨慎的做法是

不去突兀地改变路线。他承认，委员会中有些委员

远比他更了解有关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但

是，他仍敦促委员会不要做出日后会感到后悔的决

定，损害《实践指南》草案可能的力量。

60．在谈到具体细节时，他说，第 53至第 82
段、第85和第86段以及第89至第95段分别探讨了

提出保留或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影响后果。委员

会在这方面并不受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

的限制，因为这两项《维也纳公约》中并没有提及

任何影响后果。不过，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关

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的第17条中成功地建议，13条

款草案中不仅应具体阐明应当载有保留的文书的类

别——在《实践指南》中提及该问题毫无意义，因

为清单并非详尽无遗，而且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

承认在这方面没有具体的规则——而且还应提及有

权提出保留的人或组织。正如报告第54段所述，由

于重复、非限制性和多少有些罗嗦累赘，沃尔多克

的定义并不令人满意。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其报

告中对第 43段所做脚注中的错误，该脚注提及载

有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条约法条款草案的第

18条第2 (a) 款的案文，14该案文中没有述及职权问

题。所提及的应当是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提出的

第17条。

61．不过，委员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指导原则，

因为保留不会影响构成条约的正式文书（它们始终

不受影响），而是影响到各缔约方，或者是对事情

本身产生影响。因此，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将提出

保留的职权赋于那些有权让国家或国际组织受条约

本身约束的主管当局，并且只把这项职权赋予这些

主管当局。而且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

第7条全部列出了这些主管当局。联合国秘书长的

做法完全确认了这项惯例。他系统地呼吁由一个主

管当局而不是由第7条第2 (a) 款所述的“三个主管

当局”向其送交保留文书，并且必须由其中一个主

管当局， 或由其中一个授予全权的另一位代表签

署。不过，正如报告第63和第64段所阐明的，人们

完全可以询问，驻保存国的大使和作为保存者的国

际组织的常驻代表，是否有权在没有得到特别授权

的情况下提出保留，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

惯例更是这样做的，这两个组织毕竟都是重要的保

存者。他曾一再考虑，是否应当提议赋予恰巧未正

式涉及保留的第7条的规则以更大的灵活性，或是

否应保留第7条第2款所列关于“三个主管当局”的

规定——实际上，按照1986年《维也纳公约》，主管

当局不仅只有三个。他将欢迎委员会提出意见。

62．同时，他提出了准则2.1.3（在国际一级提

具保留的权限）的备选案文，这些备选案文载于第

69和第70段，都是混合性的，其中转载了第7条的

13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60页，A/
CN. 4 /144号文件。

14 同上，第176页，A/5209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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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只是在前面加上了一句“依照作为条约保存

者的国际组织的惯例”。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会对

第7条原则提出质疑，也不会对欧洲委员会和美洲

国家组织——他认为也包括国际海事组织——的惯

例提出异议，从这些组织对有关保留问题的调查问

卷的答复来判断，这些惯例似乎未带来任何具体的

问题。他愿意听取各方的论点：这两个解决办法各有

利弊。不过，必须决定到底要采取哪一种解决办法。

63．他还想听取委员会对准则 2 . 1 . 3的两项草

案的意见。他本人主张采用载于第 70段的较长案

文，其中除了上述添加的案文之外，还转载了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案文；《实践指南》应能自成

一体，而如果采用较短的案文，使用者就必须参阅

《维也纳公约》。可以从较长的案文中的第2(d) 款中

省略这个内容，尽管其取自 1986年《维也纳公约》

第 7条的案文，但是其中提出的假设并不是主流。

不过，为了完善起见，他愿意保留此段案文。

64．经必要的修订之后，适用于保留的考虑也

适用于有条件或无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尽管“简单”

的解释性声明无需像保留那样正式。保留或声明本

身并不能使做出保留或声明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承

担任何义务，除非是由有权这样做的人做出的。因

此，为了避免任何滥用情况，这项权力必须仅赋予

有权代表国家通过或核证条约，或有权表示同意接

受约束的人员或机构。准则2.4 .1阐明了这个概念。

65．与条约本身一样，保留和解释性声明都处

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对接地带。保留先是在国

内提出，然后才在国际一级提出。这一明显的事实

使他怀疑，《实践指南》是否应列入有关提出保留和

解释性声明的国内程序准则，尤其是关于必要职权

的准则。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调查问卷的答复表

明，并没有可遵循的一般规则；国家与国际组织的

做法差异甚大，国际法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做出什么

规定。仅为了安心起见，他起草了涉及此点的两条

准则——关于保留的准则 2 . 1 . 3之二和关于解释性

声明的准则 2 . 4 . 1，但他怀疑这两条案文是否真正

有必要。毕竟，《实践指南》的使用者不会是法盲，

而这两条准则案文阐述的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使

国际法并未提及国内程序，但事实上违反国内规章

就有可能导致国际一级的保留或批准无效。1969年
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第46条以令人钦佩的务

实方式处置了这一问题，阐明违反有关缔结条约职权

的国内法，并不会使一国接受国际约束的同意无效，

除非这种违法行为明显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国内

法规则。问题在于这项条款是否应当转而适用于保

留。在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未找到证明这种做法的证据

的情况下，他感到难以采取断然的立场。不过，从总

体上讲，他认为转用是不可取的。根据第46条，将极

难，甚至不可能确定一项违约行为是“客观地明显”。

在各国与国际组织之间不存在“通常惯例”。此外，关

于批准的规则通常是宪法性的规定，其他国家也可采

用，但与保留的程序和职权有关的规则在绝大部分国

家都涉及经验性做法，而不是议会法案或宪法。不过，

如果决定保留不能遵从如不完善的批准那样的同样规

则，那么就应在《实践指南》中清楚阐明，因为这从

表面看来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准则2.1.4（违反与

提具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的

目的。如果违反提出保留的职权在国际一级产生了影

响，那么，正如准则2.4.1之二的第2段所述，这也同

样适用于有条件或是无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不过，也

许此点过于明显，没有必要说明。对此，他也乐于接

受指导：他承认，虽然他所给出的这些理由并不一定

是笛卡尔哲学，但并非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与他一样

热衷于笛卡尔哲学。

66．他希望，准则草案2.1.1至2.1.4、2.4.1和
2 . 4 . 2可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加以完善。不过，在讨

论期间，若就如下具体问题进行解答，他将不胜感

谢。首先，委员会是否应采用1969年和1986年《维

也纳公约》第 7条中关于表示同意接受约束的职权

的规则作为有关保留的规则，或是否应当使这些规

则更具灵活性？第二，在对准则 2 . 1 . 3提出的两项

案文中，哪一项案文可以为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提供

更好的基础？第三，若按他所主张的，采用关于准

则2 .1 .3的较长案文，那么是否应当提及第2 (d) 款
中所载的非主流的假设？第四，《实践指南》中是否

应当载有关于在国内一级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

职权的准则？最后，是否应当拟订一项准则，阐明

因违反关于提出解释性声明的国内规则而产生或不

会产生的国际影响？至于保留本身，他毫不怀疑，

在《指南》中必须提及其国际影响。

下午 1 时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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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90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

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伊留埃卡

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

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完）

（A/CN. 4 /506和 Add. 1；2 A/CN. 4 /513 , B
节；A/CN.4 /5143）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续完）

1．主席请委员会各位委员继续审议特别报告

员第二次报告所载第10和第11条（A/CN. 4 /514）。

2．蒙塔兹先生说，第 10条所列当地补救办法

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则得到案例法、法律著作以及国

家惯例的支持，是基于尊重在其领土上发生不法

行为的国家的主权和管辖权的一项无可争议的习

惯国际法规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更为密切地关注。

第一个涉及“当地法律补救办法”定义的含义和范

围，而第二个则涉及不必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的 
情况。

1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议的第1至第9条的案文，见
《2000年……年鉴》，第一卷，第2617次会议，第1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特别报告员令人满意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而，在评注中还需予以更充分的解释。例如，特

别报告员在这一条款的范围内排除了非司法或准司

法性以及斟酌处置性的行政和其他补救办法。他对

如下做法的正确性持有某些疑问，鉴于当地补救办

法的目的是为了向受害者提供抵偿，因此，重要的

是结果，而不是据以实现这种结果的手段。因此，

没有必要排除国家当局在行使其斟酌处置权力，提

供救济时可以利用的手段，尤其是考虑到在某些情

况下，恩惠性的补救办法比法律补救办法更为有

效。另一方面，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在

评注中应当保留如下概念，即当地补救办法也包括

利用国内法向法院和法庭的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合

法程序工具。因此，他感到报告第 15条完全令人 
满意。

4．评注也许还应提及下述情况：各个所涉国

家，即不法行为在其领土上实施的国家以及其国民

遭受伤害的国家业已达成一致，不要求适用当地补

救办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则。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仲裁法庭上采取的解决其争

端的做法。当国家在国际机构中同意为其国民提供

补救办法时，情况则相反。这种情况虽并非严格涉

及当地补救办法，但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提出。

5．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注意到第10条仅阐明，

当地补救办法必须是“可以利用的”。然而，根据

报告第17段，这就是说补救办法必须“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是可利用的。此外，在第13段中，特别

报告员提及了欧洲人权法庭在尼尔森诉丹麦案中的

判例。根据该判例，当地补救办法必须提供“有效

和充分的补救手段”［第438页］。这就致使人们认

为，在没有有效补救手段的情况下，不必援用无遗

当地补救办法。然而，与这个明显具有客观性的可

用性标准不同，有效性是极为主观的标准。如何确

定当地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呢？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

公平审判的问题，而这在国际法中多少是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司法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之一。国家

显然必须确保其司法体制符合独立和公正的必要标

准，但其他国家不得武断地对另一国司法体制的有

效性或无效性做出价值判断。他认为，只有在诸如

诉讼程序出现令人不满意的拖延，或者相关国家的

司法机构崩溃的情况下，才能允许不适用援用无遗

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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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11条的措辞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评注

应当提及不法行为伤害若干国家的国民的情况。正

如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最好在评注中处理在确定

究竟是“直接”还是“间接”要求时须考虑的因素

这一问题。至于拒绝司法，已经包含在第10条所确

立的可用性条件之下，因此没有必要再次提及。最

后，保持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是恰当而

且有助的。

7．最后，他建议将这两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

委员会。

8．埃拉拉比先生说，当地补救办法必须援用

无遗规则的基本原理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尊重主

权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正如

若干委员曾指出的，委员会除了参照第14条之外，

无法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想发表

三点实际性质的简要评论。

9．第一点涉及可以利用的补救办法的性质和

范围。当地补救办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则是否应解

释为，一直投诉到该国可以利用的最高一级法院？

在某些国家， 诸如埃及和法国， 设有终极法院，

即仅就法律问题、不就事实做出裁决的最高上诉 
法院。

10．第二点涉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

尤其因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赔偿数量各有高低不

同的问题。已经获得了某一国家赔偿的某诉讼人是

否可向另一个赔偿数额可能较高的国家提出第二次

索赔要求？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

11．第三点涉及报告第 16段。根据该段，为

了给以当地补救办法已经援用无遗为理由提出国际

索赔奠定令人满意的基础，外籍诉讼人必须在国内

诉讼程序中提出他打算在国际诉讼程序中提出的一

切论点。他个人认为，这项限制很可能会惩罚诉讼

人。时间因素很重要，因为国内诉讼程序很可能在

国际诉讼程序之前若干个月进行。因此有可能出现

的一种情况是，在当地补救办法已经援用无遗时，

有可能出现新的事实，而据此可提出新的法律论点。

12．他认为第11条的措辞是令人满意的，并建

议将这两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3．加利茨基先生赞赏特别报告员编写这套拟

议条款草案所依据的逻辑结构。特别报告员一开始

也即在第 10条就确认了当地补救办法必须援用无

遗这项一般原则，包括在其中对“当地法律补救办

法”一词下了简要定义。在第11条中，他甚至承担

起了区别所谓的“直接”要求与“间接”要求这项更

为雄心勃勃的任务。

14．他虽然认可这两项条款的总体内容和结

构，但他不知道，为何第 11条要提及自然人和法

人，而在其他条款中则未做出这种区别。委员会曾

同意，条款草案将尽力包括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

护，“国民”一词含义很广，足以涵盖这两类人。因

此，只有在具体条款没有涵盖这两类人的情况下，

才应对这两类人做出区别。

15．在第 10条所载的说明中，拟援用无遗的

补救办法由下列四个形容词加以定性：“一切”、

“可以利用的”、“当地”和“法律”。所有这些特性

都同样重要，一个也不可忽略。然而，在实践中可

能产生非司法性质，或准司法性质，或酌斟处置性

质的行政和其他补救办法未被援用无遗的问题。特

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4段正确地指出，当地补救

办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则并不包含上述这些补救办

法。另一方面，第10条第2款述及，可以在“不同

的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当局”获得的当地法

律补救办法。因此，对“可利用的补救办法”概念，

在国与国之间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16．虽然行使外交保护权被视为国家的特权，

然而，实际运用则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正是因为有

了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的原则，才使得只有在本

国国民事先采取了法律行动之后，国家才可行使外

交保护。但是，即便当地补救办法已经援用无遗，

国家出面干预也不是自动的。

17．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A/
CN. 4 / 506和 Add. 1）中所指出的，外交保护仍然是

人权保护武器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值得指出的

是，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的原则在人权条约监测

机构的背景下发挥了与在外交保护领域一样重要的

作用。这种并行的状况似乎增强了外交保护与国际

人权保护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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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第11条，令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必

须确定要求究竟是“直接”，还是“间接”的，然而，

在实践中往往是“混合”的，即其中既包含对国家

的伤害也包含对其国民的伤害。为了便于确定，特

别报告员在方括号中列出了在确定这一问题时拟加

以考虑的各种要素。 这些要素是否详尽无遗？若

是，则应删除方括号；若不是，则或者增扩这些要

素，或者就予以删除。无论如何，在编纂的案文中

最好避免提供实例，并将实例限制在评注内。因

此，他建议，与其将第11条编纂为规定“当地补救

办法应援用无遗”的一项规则，不如以“当地补救

办法不应援用无遗……”这一措辞起句，阐明这项

规则的例外。这样做将符合第 10条所载的一般原

则。此外，与其依据高度有争议的关于要求的优势

证据特征标准，不如依据符合各国真正利益的标准

来拟订例外情况。

19．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这两项条款草案

的案文应与辩论期间就这两项案文发表的评论意见

一并提交起草委员会。

20．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赞成特别报告员采

取的一般办法，并建议将这两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然而，起草委员会必须对第13和第14条采取

的形式有所设想，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局观念。

21．在答复委员会委员对补救办法有效性的主

观标准所表示的疑问时，他说，虽然这些疑问是可

以理解的，但应为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机构

提供某些指导。

22．通卡先生说，特别报告员采取的方式非同

寻常。通常，特别报告员首先审议从司法判例和理

论吸取的原则，然后再提出条款草案。特别报告员

采取的颠倒做法让人不太容易理解，而且他不知道

这样做的理由何在。

23．至于第 10条，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观点，

认为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规则不仅适用于法律

补救办法，而且也适用于当地法律体制提供的一切

补救办法，包括那些可诉诸于行政当局的补救办法。

24．特别报告员本来不该探讨拒绝司法问题。

实际上，委员会就国家责任问题采取的做法若是正

确的，那么，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也同

样适用于外交保护的情况。

25．他不反对第 11条，但他认为，参照业已

通过的外交保护定义，该条不是必不可缺的。事实

上，当行使了外交保护，第11条所载的规则就没有

存在的理由。因此在国家直接受到伤害的情况与国

家赞同未得到赔偿的国民提出要求的情况之间做出

区别就足够了。

26．佩莱先生在谈及通卡先生提出的关于方

式的问题时说，特别报告员遵从的是委员会在第

四十六届会议上提供的准则，即首先阐明条款草

案，然后再编写有关的评注。4他本人在自己的报告

中曾经也感到难以遵从这种做法，因为他并不像杜

加尔德先生那么按部就班。在实质性内容方面，他

有与通卡先生同样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不太明白特

别报告员为何提出某项具体条款，但是他并不认为

应当对特别报告员的做法提出指责。

27．巴哈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第 6
段清楚地阐明了那些必须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 
的人。

28．然而，第 10条并未体现出特别报告员为

以下两类法人所作的区别：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

规则适用于履行行政法规的法人；不受这项规则约

束的履行统治权行为的法人，因为对它们造成的伤

害可视为对国家的直接伤害。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看法，认为在外交保护方面，不应就主要规则与次

要规则划定过严的区别。

29．特别报告员恰如其分地回顾了，欧洲人权

委员会在尼尔森诉丹麦案中曾经阐明，援用无遗当

地补救办法的规则要求“应可诉诸根据当地法律可

以利用的一切法律补救办法”［第 440页］。同样，

在安巴蒂耶洛斯案中，仲裁法庭宣称，国内法提供

的整个法律保护制度必须全部试验过。从第 10条
来看显然这里所涉的是普通和特别法院以及行政法

庭可供诉诸的补救办法。如果司法和行政法庭可为

受伤害的外籍人提供令人满意的法律或司法补救办

4 见《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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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特别或特殊法庭是否也能做到这一点则令

人存疑。此外，“当局”这个术语含糊不清，并具有

误导性，因为它系指国家政治机关和这些机关的办

事员。特别报告员报告第 14段的最后一项脚注清

楚地确认，“非司法性或准司法性和斟酌处置性的行

政或其他补救办法不属于当地补救办法规则的适用 
范围”。

30．此外，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鉴于从

实际情况来看，“一切可诉诸的当地法律补救办法”

涵盖了不论是程序性或其他性质的所有可援用的当

地补救办法，因此，没有必要在条款草案中体现报

告第14至第17段所述案例中载明的原则。

31．第 11条划分了对国家的直接与间接伤害

的区别。特别报告员确认，当申诉国由于另一国的

不法行为而直接受到伤害时，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

遗的规则不适用。实际上如果是国家及其国民都受

到伤害的混合状况，确实难以确定要求是“直接”，

还是“间接”的。为此，条款草案引入了在国际工
商业投资公司案和西电公司案中都存在的“优势证

据”标准。因此，正如报告第21段所述，在“混合”

要求的情况下，法庭必须审查要求的不同要素，决

定占优势的要素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第

11条阐明，当提出国际要求的主要根据是国民所受

的伤害时，适用当地补救办法规则，但并没有充分

体现报告所引述的国际案件和要求中提供的原则。

32．此外，特别报告员强调，第11条体现的思

想是，若必须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那么提出要

求的主要因素应当是对国民的伤害。然而，条款草

案应明确地反映出涉及代表受伤害的国民提出国际

要求的间接和直接因素的案例法原则，并且应阐明

可适用优势证据标准的情况。

33．在评估要求主要是直接要求，还是间接要

求时，也应考虑到诸如争端的对象、要求的性质和

所诉诸的补救办法的性质等其他因素。这些主要因

素应当在该条款案文，而不是在评注中列明，以便

使条款草案更为全面，并确保条款更好地体现案例

法原则。与报告第31段所建议的相反，消除条款草

案中的方括号是有理由的，因为所涉要素不只是可

放置在评注内处理的实例，而是必须予以适当考虑

的规则的要素。

34．卢卡舒克先生说，巴哈纳先生将国家一分

为二，一方面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事的法院，另一方

面是不依法行事的行政部门，因为它不遵从法律规

则。然而，法律对行政及司法机构都是强制性的。

此外，在许多案例中，行政补救办法提供了相当有

效的保护，因此，排除行政补救办法是不明智的。

35．巴哈纳先生说，为了澄清任何误解，他并

不反对法律补救办法也包括诉诸于行政机构的补救

办法。他特别强调指出第 10条提及了普通法庭和

特别法庭，他认为这样做没有道理，因为这可能引

起人们质疑法律或准法律补救程序的可适用性。

36．哈夫纳先生在提及某些国家设有监察专员

或调解人等机制，甚至许多国家的宪法对此也做出

了规定，他询问巴哈纳先生，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

法的规则是否也适用于调解人呢？换言之，是否必

须先诉诸监察专员，然后才可行使外交保护？

37．巴哈纳先生说，他并不想对诉诸行政机构

提出疑问；他只是不清楚，提及特别法院有什么相

关性。

38．戈科先生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本国关于

适用补救办法的规则。因此，按照他自己国家的适

用行政法，某个在国内投资的实体若对例如商务部

长所采取的指令表示保留或反对的话，可以诉诸行

政补救办法。问题在于此类行动是否可使司法体制

中具有的法律补救办法援用无遗，因为这样做可避

免随后就此事务向法院提出投诉。事实上，如行政

机构已做出决定，向法庭投诉可能会是徒劳无益

的。在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虽然曾宣称整个

当地法律保护体制都应当经受检验，但是这往往是

极为困难的。

39．卢卡舒克先生说，巴哈纳先生将特别或特

设法庭类同于拥有特别司法权的法庭，而事实上它

们只是审议某种类型争端的专职法庭。例如，在俄

罗斯联邦，经济或商业争端是由专设法庭审理的，

但是这些法庭绝对不是拥有特别司法权的法院。

40．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哈夫纳

先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并不知道任何因

为受伤害的外籍人没有将问题提交监察专员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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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案件。也许哈夫纳先生知道

一些案例。无论如何，监察专员机制是在大部分有

关外交保护的案件之后出现的。

41．哈夫纳先生说，在辩论“行政机构”的含

义时，他想到了监察专员的问题；他没有说援用无

遗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应当适用于监察专员。事实

上，据他所知，监察专员没有废除或修改曾造成伤

害的决定的职权；监察专员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不

得要求某个当局做出某项具体决定。因此，他认

为，向监察专员投诉不能被视为一项当地补救办

法。然而，他想知道，对于这个政治性大于法律性

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是怎样看的。

42．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他指出在某些

法庭中，监察专员确实有权力修正行政机构的决

定。乌干达监察专员的司法管辖权与上诉法庭的权

力相似。

43．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当地补救办法

的基本要素是其有效性。正如报告第 13段所阐明

的，在尼尔森诉丹麦案中，“关节点不是法律补救办

法的普通性质或特殊性质，而是它能否提供有效和

充分的补救手段”［第438页］。正如蒙塔兹先生曾

说的，条款草案本身列入这个要素是有帮助的。

44．戈科先生说，有许多满足当地补救办法援

用无遗规则的方式，而监察专员办公室是其中之

一。然而，与此同时，若受害方认为监察专员滥用

了斟酌处置权或超越了其司法管辖权时，可以向最

高法院提出请求下达复查令的特别民事诉讼。

45．主席宣布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对第 10和第

11条的讨论。他请特别报告员总结讨论情况。

46．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佩莱先

生伸出援手，帮助他答复了通卡先生的难题，并确

认他遵循了委员会的惯例。与第 9条的情况相反，

第 10和第 11条似乎并未对委员会委员们造成重大 
困难。

47．在他的介绍发言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在探讨当地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规则时，他是否

应严格地遵循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他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编纂这项规则时，相当频

繁地出现“拒绝司法”一词，致使他建议不妨在草

案中编入有关此问题的条款。委员会的拉丁美洲委

员，尤其是塞普尔维达先生曾经多次表示支持这项

提议。然而，显然委员会大部分委员仍然反对，他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一点。他怀疑评注中是

否至少须对拒绝司法的概念有所考虑。

48．关于第 10条第 1款，有些人对“提出国际

要求”一词持有保留，但是，在就当地补救办法

援用无遗进行编纂时，“国际要求”是频繁使用的

术语。这是可由起草委员会加以审议的一个问题。

若干委员对列入“自然人或法人”的措辞提出的批

评，是正确的。他打算在草案中列入一项或多项有

关法人的条款，但是他同意，除非希望划分区别，

否则，不应区别自然人与法人，并应当删除这些措

辞。此外，有人指出，参阅第 15条是错误的，应

当改为参阅第14条，该条的案文载于报告第67段。

第 67段中提及的其他有关这一问题的条款也不妨

列入其中。

49．委员会强烈支持在“一切可利用的当地补

救办法”这一措辞中插入“有效”一词。他打算另

外编纂一项条款充分阐明补救办法有效性规则。蒙

塔兹先生反对写入“有效”一词，其理由是该词引

入了一个主观要素，而可利用的补救办法是按客观

手段来确定的。然而，有相当多的国家惯例支持补

救办法应当既可利用且又有效的观点。埃拉拉比先

生提醒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许多国家中，最高法

院仅对法律问题拥有司法权，因而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也许可以认为在这种情

况下仅有可用性检验就足够了。然而，在有些情况

下，人们不得不考虑被告国司法体制内的当地补救

办法的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对该国的司法标准提出

质疑。那种必须通过观察被告国家的司法体制，以

确定是否存在有效补救办法的情况并不多见。

50．在第 2款中，他想做的是描述而不是界定

当地补救办法，以便尽可能笼统地阐明一项原则。

他谨慎地回避使用“准司法”一词，因为在不同的

司法管辖下它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它引起的问题

多于它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起草委员会可加以审

议的事项。在就受害个人是否必须向监察专员投诉

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中，突出了所涉及的困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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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哈夫纳先生正确地指出的，在某些国家，监察专

员只能就如何裁定案件提出建议，而另一些国家的

监察专员则拥有更大的权力。运用报告第13段（见

上文第 43段）中援引的名言，关节点并不是法律

补救办法的普通性质或特殊性质，而是它能否提供

有效和充分的补救手段。换言之，人们必须查看具

体案件的事实，而这就意味着，必须起草一项力求

涵盖一切可能性的条款。对于第16段阐述的原则，

即外籍诉讼当事人必须在国内诉讼程序中提出他打

算在国际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所有论点，有些人提出

了批评意见。有人正确地指出，这项条款未能考虑

到国内法程序与国际法程序之间经常存在的各种不

同。这项原则在实践中难以适用，因此，他不打算

将之列入条款草案本身。埃拉拉比先生和卡巴齐先

生提出了在国内一级赔偿的问题，并询问未能履行

所有国内程序的个人是否可寻求获得国际一级的审

理。他认为，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并不涉及诸如

赔偿之类的实质性问题。显然，若个人对国家一级

给予的赔偿数额不满意，他可以在国际一级提出投

诉。至于个人是否可在未援用无遗当地补救办法的

情况下，寻求国际一级的补救办法，他说，这是条

款草案中难以列入的原则，因此，应在评注中加以

阐述。

51．有一两位委员认为，可以不要第11条。另

一些委员则主张将第 10和第 11条合并。加利茨基

先生就如何合并提出了一项有益的建议。然而，大

部分委员主张保留第 11条。加亚先生建议，只采

用所拟议两项标准中的一项，即优势证据标准，但

是，普遍认为两项都应保留。大部分委员反对在

条款草案的方括号内列入要素。有些委员主张保

留这些要素，但必须清楚阐明，这些要素是规则

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实例而已。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和佩莱先生认为较为明智的做法是采用“间接

（mediate）”或“直接（immediate）”的措辞，正如他

们曾指出的，虽然在评注中较为频繁地采用了“直

接（direct）”或“间接（indirect）”这两个词，但在第

11条中则未采用这两个词。这也是不妨由起草委员

会考虑的事项。

5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将第10和第11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对条约的保留 5（续）

（A/CN. 4 /508和 Add. 1- 4；6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7 A/
CN. 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53．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他在第六

次报告中提出的第二组条款草案（A/CN. 4 / 518和
Add. 1 - 3）时说，其中包括关于保留的告知和公示

程序的准则 2 . 1 . 5（保留的告知）、2 . 1 . 6（保留告

知程序）、2.1.7（保存人的职能）和2.1.8（与保留

有关的告知的有效日期）以及关于解释性声明的准

则2.4.2（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提具）第3段和2.4.9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告知）第2段。

54．这六项准则基于同样的关注，即确保提出

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伙伴们能知晓保留，从

而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当解释性声明需要听取反

应时，或换言之，当这些是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时，也是如此。根据他从一开始即采用且委员会

显然也赞同的方法，他以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

纳公约》的相关条款作为出发点，尽管这些条款中

还存在准则力求消除的一些灰色区域。他具体考

虑了具有重大相关性的两项《维也纳公约》第23条
第 1款的规定。该规定阐明保留必须告知缔约国和

缔约组织以及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国际组织，情况

都是如此。按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

项（己）款所阐明的，缔约国是那些不论条约是否

已生效，均已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国家。然而，在

某些情况下，要辨明哪些国家有权成为缔约方极为

困难。正如报告第 101至第 109段所阐明的，委员

会犹豫了好久才将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概念

列入拟成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

项的规定。当所涉条约以明确和限制性的方式界定

5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662段。

6 见上文脚注2。
7 见上文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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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时，这个概念未产生任

何具体困难。然而，情况并非始终如此，秘书长的

做法表明，在这方面存在着某些混乱。令人感到奇

怪的是，尽管可以预计各保存国，尤其当它们向其

不承认的国家通报保留，或甚至更严重的是，在它

们向其不承认为国家的实体进行通报时会遇到某些

困难，然而，这些保存国在答复关于保留的调查问

卷时，竟然未报告任何具体的困难。他一直拿不定

主意，是否应努力界定有权成为缔约方的国家，但

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因为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

成为条约缔约方的问题与对条约的保留不相关。这

是在一般条约法中颇为频繁出现的问题。然而，他

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并非是绝对的，而且正如报告第

112段的脚注所述，若委员会委员们可就这一问题

向他阐明他们的观点，他将不胜感谢。

55．他借助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1
款起草了有关告知保留的准则 2 . 1 . 5第 1段。他唯

一增加的一个重要要点是，告知必须采取书面形

式。这对于有可能对保留做出反应的国家能够在完

全了解实情的情况下这样做，确实是非常重要，而

且这意味着保留的确切案文必须传达给这些国家。

此外，若这不是必不可缺的话，也至少非常有助于

确定告知被认为已经做出的确切日期。本着这样的

考虑，他起草了准则2.1.6第2段，其中规定“如果

对条约的保留是以电子邮件告知，则必须以普通邮

件［或传真］加以确认”。他承认对这一点没有强

烈的看法。对此，他也认为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是

有益的。此外，无论是否发送传真，符合惯例的书

面确认要求，似乎始终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发挥着作

用，即国家以及其他有关当事方必须能够在充分了

解实情的情况下做出反应。

56．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1款并未

载有任何有关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做出保留的具体

内容。然而，准则 2 . 1 . 5必须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该《公约》第 20条第 3款暗示性地要求，所涉组织

应该知晓保留，因此应该已将保留告知该组织，尽

管第 23条并未这样说。这毕竟是惯例，而且正如

1959年印度对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也即后来成为

国际海事组织的组成文书所提出的著名保留 8 所显

8 见 A/4235号文件，附件一。

示的，这一惯例有时颇成问题。然而，在上述案例

中，困难来自保留的实质内容，而不是保留的告知

过程以及告知本身。正如报告第 121段所显示的，

这种告知是一贯做法，因此他建议在准则 2 . 1 . 5第
2段中应当提及这一点。由于有些人认为国际组织

的概念最近有所冲淡，有必要就此做出某些澄清。

联合国秘书长就印度保留案所做长篇论述的一个段

落启迪了他做出澄清的想法。9 当时秘书长阐明，当

保留不仅仅涉及国际组织自身的组成文书，而且还

涉及创立“审议机关”——这个表述很有可能系指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时，他必定

得送交保留并且因此将拟议的保留案文告知所涉机

构。1960年代以来通过的相当多的条约设立了条约

机构，其国际组织的地位遭到了质疑，其中包括裁

军、军备控制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条约监测机构，以

及国际刑事法庭。他认为，这些确实都是国际组

织，但鉴于对这些组织这样定性有时会产生争议，

他拟在准则 2 . 1 . 5第 2段中借用联合国秘书长采用

的短句，在提及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之后，再提及

创建审议机关的公约。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非常

微妙的问题，欢迎委员会委员们就此发表意见。

57． 正如报告第 124段和第 126至第 128段所

述，他不知道在准则 2 . 1 . 5中进一步加以澄清是否

明智。例如，是否有必要规定，保留必须专门告知

国际组织的秘书处首长？是否必须告知在组成文书

生效之前可能设有任何筹备委员会？当保留是针对

组成文书时，是否不但得告知所涉组织，而且还要

告知该组织的成员国？他认为，若是作为一项良好

政策，那么，对最后一个问题就应予以肯定的答

复，因为在国际组织内始终设有一个由成员国组成

的机关来确定是否可接受保留，因此，最好应当尽

早将保留告知各成员国。这就是准则 2 . 1 . 5第 2段
中那个“也”字所隐示的含意。另一方面，没有必

要规定保留必须专门或特别地告知秘书处首长。这

可能是实践中的做法，但是，由于所涉组织的实际

结构，情况也并非始终如此。无论如何，这无关紧

要，只要保留的案文送达该组织即可。同样，明确

提及筹备委员会看来也是不明智的；首先，对于筹

备委员会是否始终有能力决定可否接受保留，这一

点尚有争议；第二，若筹备委员会有能力，那么，

9 同上，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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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及“审议机关”就足够了。然而，若起草委员

会决定不提及审议机关，那么，这个问题就得重新

考虑了。准则 2 . 1 . 5所载的保留规则是否可转用于

解释性声明呢？对于简单的解释性声明，答复显然

是“否”，因为简单的声明不涉及任何形式，而且，

如果简单的声明不必以书面形式提出，那么要求以

书面告知就是荒谬的。然而，与许多其他方面一

样，在这方面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制度应按保留制

度的模式设置。这就是准则2.4.2第3段的目的。该

项规定将准则 2 . 1 . 5的规则经必要的修改之后适用

于这类声明。然而，这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安排，因

为委员会必须确定，是否有必要编纂关于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准则，但是，委员会应在对保留的效果

与有条件声明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和比较之后，才就

这一点采取最后立场。若委员会发现，有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的运作方式与保留相同，那么，委员会可

以删除有关解释性声明的准则，但委员会在确定它

们具有同样效果之前，必须谨慎从事。

58．其他准则涉及更次要的问题，但有助于简

化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生活，不论它们是保留或解释

性声明的提出者，是其他缔约方，还是本身为准则

2.1 .6和2.1 .7业已界定其作用的保存人。正如报告

第135至第138段所述，委员会和关于条约法问题的

特别报告员曾一度考虑编纂一项特别条款，解决保

存人在保留方面的作用。由于他们正确地认为该作

用与所有涉及条约的告知的作用相同，因而最终决

定放弃编纂。因此，委员会在其第十八届会议上决

定将关于通知、告知的规则以及保存人的作用统统

列入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七和第七十八条，

以及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第78和第79条。10 他提

请注意报告第138段中的一个错误，其中“第79条”

应改为“第78条”。因此，毫无疑问，这些一般性

条款涵盖了关于保留的告知，但是，《实践指南》若

不转载这些为了专门适用于有关保留的通告而做出

修订的条款，则会变得不全面了。这就是准则2.1.6
第 1段的目的，其中载录了 1986年《维也纳公约》

第79条第1款的措辞，但为适用于保留对其作了修

改。为了修改之目的，采用了与通告接受方有关的

保留的术语，而不是叙述保存人的内容所用的稍不

同的措辞，这看来是明智的做法。关于这一技术性

10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73页及以下，
A/6309 /Rev.1号文件，第二部分。

问题，他提请委员们注意其报告第139至第141段。

此外，与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78条第1款的起

始句一样，这项准则的起始句中规定了缔约国和缔

约组织就其他模式明示或默示地达成一致的情况。

59．只要存在着保存人，而且一项多边条约通

常均设有保存人，就应鼓励它尽快采取行动。准则

2.1.6采用了“尽快”一词就是为了此项目的，因为

只要在实践中作为保存人的一个国际组织的限期与

另一个国际组织不同，就很难设定确切的限期。事

实上，这种情况看似令人满意，因为根据作为保存

人的国际组织的答复，有关保留的告知最快可在24
小时内发出，但从未超过三个月。准则 2 . 1 . 6第 2
段述及这些告知的形式。为了明确起见，他提议，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79条第 2款所载的重要规

则应当载入一项单独的准则。这条准则的暂编序号

为 2 . 1 . 8。知晓何时这些告知生效的重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因为这个日期确定了接受国可遵循 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0条规定按适当形式

就保留提出反对的期限。

60． 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七条第

一项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78条一样，准则

2 . 1 . 6叙述了保存人的纯粹机械性的作用。若保留

国、保留的接受国和保存人之间没有意见分歧，就

不存在问题，但在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与保存人之间

可能会在例如保留是否可接受方面有分歧意见，或

者告知的接受方可能会认为保管人逾越了其作用范

围。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可能

会出现两种态度。保存人可作为某种保障条约完整

性的监护人行事，而且一些古老、著名的事例，证

实了过去某些保存人的这种自然趋向。然而，在国

际法院做出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的咨询

意见和印度做出对《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公约》的

保留（见上文第56段）之后，联合国大会大幅度地

限制了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保存人的行动自由，而载

于1952年1月12日第598（VI）号决议和1959年12
月 7日第 1452 B（XIV）号决议的这些限制性规则，

曾被用作起草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七条第

二项的范本。并在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78条第

2款中转载，只准许秘书长就此类问题提请签署国

家和组织或缔约国家和组织注意，并酌情提请所涉

国际机构主管机关注意。这就是“信箱”原则，对

该原则的理解是，“邮差”只能敲响警钟，提醒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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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组织警惕他所认为的问题。然而，他不能采

取任何立场，甚至不得有临时性的立场。对这个体

制的利弊无必要详加叙述，因为它既符合实在法，

也被载入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 而且

委员会也不想偏离《维也纳公约》。因此没有别的

选择，只有转载这些规则，准则 2 . 1 . 7就是这样做

的。

61．他忘了将这些规则转而适用于有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因此，可以指示起草委员会纠正这个疏

忽，在准则 2 . 4 . 9增添一个第三段，在其中阐明准

则2.1.6、2.1.7和2.1.8也适用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

明。委员会可在晚些阶段决定是否应保留这项条款。

62．他想听取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下述六个具体

问题的意见，当然，这些绝不是全部的问题。第

一，由《实践指南》本身具体阐明“有权成为条约

缔约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所指的是什么是否明

智？第二，即使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关于保

留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告知，是否可通过准则

2 . 1 . 6方括号内所列的传真进行有效的确认或者传

递？第三，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除了参照国际

组织的组成文书之外，是否应提及创建“有权接受

保留的审议机关”的条约（准则2 .1 .5第2段）？第

四，当保存人向某个国际组织告知了对该组织组成

文书的保留之后，即可免除保存人向各成员国或有

权成为上述组成文书缔约方的国家传达该保留的案

文？第五，准则 2 . 1 . 5是否不仅必须要提及国际组

织，以及可能提及审议机关，而且还应提及通常在

组成文书生效之前设立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委员

们是否同意，起草委员会至少应如他本人极为希望

的，暂时规定准则2 . 1 . 6、2 . 1 . 7和 2 . 1 . 8所载有关

保留的规则，应转而适用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63．最后，他提请注意如下事实，他的报告纯

粹是用法文撰写的，因此不明白为何从上一届会议

起，这些报告都标明“原文：英文 / 法文”。据秘书

处称，理由在于报告中载有英文引文。以前的四份

报告也援引了英文，然而，那几份报告都标明“原

文：法文”。此外，引文有时甚至可能是西班牙文

或意大利文。一个根本性的要点是，用原文引述法

律理论和司法裁决具有科学上的至关重要性。英文

引文都附加了他在秘书处协助下编写的法文译文。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他极为希望，恢复原来的做

法，以免造成误解，让人以为他的报告是用英文撰

写的，甚至更糟糕地以为报告的某些段落是用英文

撰写的。若不这样做，他将不得不停止列入任何英

文引文，从而无法引用英文法律著作。

64．卡特卡先生在哈夫纳先生的支持下说，让

他感到奇怪的是，在报告的英文本中，原文是英文

的引文，竟然还附上了法文译文，并询问，这样做

的目的何在。

65．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说，秘书处

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他在答复佩莱先生时解释

道，现行的文件编辑规则规定，在以某一种语文提

交的文件中，即使只载有一句另一种语文的句子，

秘书处在发表该份文件时也必须以这两种语文作为 
原文。

66．卢卡舒克先生说，若接受佩莱先生的观

点，那么有些引文就必须以阿拉伯文、中文或俄文

等正式语文印出，而这将会产生问题。

67．伊留埃卡先生说，他完全同意佩莱先生的

意见。为了委员会工作的科学严谨性，引文用原文

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依赖委员会文件的学者、法官

和政府，备有原文引文也是极为有助的。

68．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对于特别报告员希望

在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与其他声明之间划分区别，

未发表意见并不意味着赞同。暂时不提出这个问

题，绝对不可理解为认可这种想法。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91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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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

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

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08和 Add. 1- 4；2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3 A/
CN. 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不想详细谈论特别报

告员第六次报告（A/CN. 4 / 518和 Add. 1 - 3）的重大

价值，而是要发表几点实质性观点。其一，关于

第69和第70段所载的准则2 .1 .3（在国际一级提具

保留的权限）的两个版本，他倾向于行文较长的版

本。由于《实践指南》旨在实用，因此把相关的条

款放在使用者手边，而不是迫使他到别处查阅，这

样才谈得上实用。其二，比提出保留的权限问题更

为重要的是接受保留的权限问题；然而，不幸的

是，报告根本就没有讨论这个与准则2.1.4（违反与

提具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

有更密切关系的问题。其三，关于准则2.1.6（保留

告知程序），把 (a) 段和 (b) 段的顺序颠倒过来可能

更符合逻辑：肯定的用语“如果有保存人”应该先

于否定的用语“如果没有保存人”。他建议的这种

修改完全是出于非实质的原因。在准则2.1.8（与保

留有关的告知的有效日期）中，出现了“只有”一

词，他猜想是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均采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用了同一措辞的缘故。然而，该词纯属多余，完全

可以省略。准则 2 . 2 . 1（在签署时提具的保留和正

式予以确认）正如特别报告员本人所指出的，不是

特别重要，可能更好的办法是只在评注中提到它，

而不是用一个专门的条款来阐述这一问题。在准则

2 . 2 . 3（在签署［简化形式的协定］［仅签署即告生

效的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中，应该

删去“［简化形式的协定］”的措辞，因为这是一个

极具争议的概念。关于这一观点，可以在斯梅茨的

权威著作 4 和奥地利宪法法院1973年在向外国人出
售土地案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判决所表现出来的司

法实践中找到佐证。关于准则2.2.4（在签署时提具

条约明言规定的保留），诚然，可以在签署时提出

条约明言规定的保留，但无论如何这种保留都是罕

见的，而且那种说它们不需要经过正式确认的说法

更是违背了所有现行的规则。委员会无权创立这样

的法律规则：正式的确认始终是必要的。准则2.4.1
（解释性声明的提具）所载的、对有权提出解释性

声明的人所作的定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在实践中，

曾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代表做出过这样的声明，而这

完全是由国家决定的问题。他敦促特别报告员重新

考虑这一条款。在准则2.4.2（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

提具）中，他倾向于只提及“机关”，而不是“审议

机关”。后一措辞大概来自于联合国秘书长的用法，

但这一措辞既难以理解，也没有必要。“机关”一词

本身即已充分表述，同时在法律上也准确无误。关

于准则2.4.7（过时提具的解释性声明），有一种论

点认为，解释性声明是条约发挥作用的一个组成部

分，可以随时做出。不能禁止一国政府在任何阶段

表明其对条约的立场。因此他看不出保留该项准则

有任何正当理由。准则 2 . 4 . 8（过时提具的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中的“不会引起……任何反对”的措

辞应该改为更准确的措辞，如“除非其他缔约方明

确或默示同意”。

2．最后，他想提出一个基本法律原则问题。

关于过时保留的条款草案实质性地改变了现行国际

法规范，背离了委员会经常赞扬的 1969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体制。无可否认的是，《实践

指南》对过时保留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然而，实事

求是地讲，该《指南》在法律上认可了过时保留。

4 P.F.Smets, La conclusion des accords en forme simplifiée
（Brussels, Bruylant,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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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该《指南》提出了一个近似于合法保留的制

度：在12个月期限内对保留提出反对。准则 2 . 3 . 3
（对过时提具的保留的反对）规定了过时保留唯一

真正的障碍，依据该准则，如果只有一个缔约方反

对，则过时保留无效。尽管他不赞成过时保留，但

他认为，该条款也不是毫无瑕疵的。150个国家中

只要有一个国家提出反对就可以阻碍整个进程，这

似乎并不公平。就目前来说，委员会应该停止审议

过时保留的问题。他感到困惑的是，该条款的必要

性究竟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离实在法规则的

情况。这种做法并没有广泛的实践加以证明。正如

特别报告员所说的那样，过时保留是一种罕见的情

况。因此，不应当将其写进法律。国家在任何时候

都有与其他缔约方达成一致的法律办法。不过，从

总体上讲，应该把准则提交起草委员会。

3．主席敦促各位委员具体说明他们准备把哪

一组准则提交起草委员会，而且除非绝对必要，不

要再回到起草委员会已经通过的条文。

4．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承认卢卡舒克先

生的发言让他感到不安。他注意到关于准则2.1.3、
2 .1 .4、2 .1 .5、2 .4 .1和2 .4 .2的评论意见，但对于

其他的准则来说，一切都好像在电影倒片一样。即

使在卢卡舒克先生较早时候（在第 2678次会议上）

关于这些准则的发言中，他也没有像在刚才发言中

那样采取那种过激的立场。虽然令人遗憾的是，由

于时间仓促，不得不对两组准则合并审议，但报告

的附件是一项合并后的案文，其中载入了第五（A/
CN. 4/508 和 Add. 1- 4）和第六次报告介绍过的各项

准则。一些准则已经由起草委员会通过，另外一些

则还没有通过。重新再来审议已经通过的准则将是

一个很大的错误。

5．卢卡舒克先生否认他要回到案文中旧有的

困难之处：他只是建议做一处修改，而且是一个纯

文字上的修改。他只是试图（尽管很笨拙）表达一

个概念性的观点，即起草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准则与

仍然正在审议的准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卡特卡先生说，出现混乱的一部分原因是

附件中既载有仍在审议的准则，又载有第五次报告

之后通过的准则。今后，委员会将设法只并入已经

通过的准则。

7．庞布 – 齐文达先生具体说明了他提及的是

报告的第二章，他说报告的措辞非常明晰，以至于

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一专题十分简单。任何这种看法

都将是错误的。他十分赞同特别报告员为改进提

出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方式所采取的做

法，尽管有时报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度不够。例

如，在论述提出保留的权限或保存人的职能——这

两个专题都与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存在或

其他方面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时，特别报告

员往往指出显而易见的东西，并详加论述，但有时

候对于他认为十分重要的内容却轻描淡写，一带 
而过。

8．特别报告员几乎没有遵循报告第 32段阐述

的宗旨，即仅限于审查程序问题，而不考虑有关合

法性的问题，因为他并未充分说明由于他所审议的

程序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质重要性。例

如，关于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对缔约

国与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之间所作区分的

重要性问题，特别报告员曾就此寻求过委员会的指

导，但他并未对也许是次要的但也值得加以考虑的

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那就是为了便于识别或认证

而应当采取的书面保留的正式结构。

9．另外，他本应欢迎对如何处理做出保留的

实体与接受保留的实体之间关于保留的对话中的义

务平衡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因为函件已经收到的证

据是保留生效的一项先决条件。另一个问题涉及到

未充分讨论保存人是否有能力监督保留的效力问

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质

问题，尽管它可能与程序问题也有关系。草案应该

更加全面地处理这一问题。然而，无论是否经过了

讨论，这一问题的存在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值

得对它们进行公正的审查。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

的。例如，提出保留或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权限

问题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

保留或对保留的确认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要求问

题，这一要求出现在准则2.1.1（书面形式）和2.1.2
（正式确认的形式）中，这两条的制定曾大量地借

助了导致通过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3
条第1款的准备工作文件。

10．人们普遍希望得到确定性、稳定性和可以

获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书面提出保留的要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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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本身的书面性正好相吻合，其中表明了一个或

多个缔约方对限制条约的属人管辖范围的愿望。因

此，这一要求属于技术性的，其目的在于不仅仅确

定保留在现实中存在，而且确定其在法律上也存

在。应该在把这两项功能的有效性和可反对性结合

起来的背景下看待要求书面提出保留的逻辑；准则

1.1（保留的定义）应该反映这一逻辑，并提及保留

的结构或正式概念，即应该书面提出保留。

11．他认为，就提出保留而言，权限是一个不

那样重要的问题。只有在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权限

与保留是否可以接受有联系时，在报告中花大量篇

幅专门谈论这一问题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只有这

样它才会成为保留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不遵守关于权限的规则将会使提出保留所依据的行

为归于无效，这将意味着保留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虽然乔治·斯科勒可能会争辩说事情确实如此，但

特别报告员却支持了保罗·罗伊特的立场，认为提

出保留问题的国际层面只是冰山一角，是可能十分

复杂的内部程序的症结所在。因此特别报告员认

为，国际法对于提出保留的内部程序并未规定具体

的规则，但他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有权在国际一级

提出保留的主管机构是有权议定或认证条约文本或

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同一主管机构。

12．他个人认为，准则 2 . 1 . 3应该分成两个简

约的款项，第一款应该载有准则 2 . 1 . 3之二（在内

部提具保留的权限）的措辞，第二款应该载有准则

2 . 1 . 3的第一个备选条文，但删除第一部分，也即

“依照条约……”。第二个备选条文并不贴切，因为

通过全权证书表现出来的代表权概念为根据条约法

持有全权证书者以外的人士的权限提供了足够强有

力的依据。

13．关于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传送问

题和首先阐明缔约国和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

的类别的必要性，以及收到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

的保留的保存人的作用，他赞同第 109段所表述的

看法。第三国成为条约缔约方的权利以条约本身允

许这种可能性为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该第三

国将享有潜在缔约方的特殊地位，而且如果它们

充分了解条约的实施背景并且被告知其他国家所

提出的保留，它们更有可能加入条约。在准则草

案 2 . 1 . 5及之后各条的法文本和 1969年《维也纳公

约》关于传送程序的条款中使用的 “qualité” 概念用

“vocation” 一词翻译更好。他并不过分担心第123段
(c) 分段所载的疑问，并赞成特别报告员在第126段
的最后一句中主张采取的行动，只是在法文本中这

里又要用到 “vocation”，而不是 “qualité”。

1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的评论意见将仅

限于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形式的准则草案。准

则 2 . 1 . 1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准则 2 . 1 . 2可以简

化成“保留的正式确认须以书面提具”，不言而喻，

该准则仅适用于必须提出正式确认的场合。他倾

向于采用行文较短的准则 2 . 1 . 3的备选条文，但应

加上一个脚注提及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

的第 7条。没有必要保留准则 2 . 1 . 3之二，因为对

它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已在准则 2 . 1 . 4中给出。虽

然他基本上赞成在做细小文字修改后采纳后一准

则，但他认为，“宣布无效”一词欠妥，因为国家

始终有权撤回不是按照其国内法提出的保留，或

者它可以对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并将这种保

留表述为过时保留。他对准则 2 . 4 . 1和 2 . 4 . 2的实

质内容没有异议，但他认为，准则 2 . 4 . 1之二（在

内部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权限）非常肤浅，没有任何 
意义。

15．加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强调了一些相关

的问题，并且对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

某些条款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

16．准则 2 . 1 . 3的两项备选条文的标题可能会

引起混淆，因为该准则实际上与在国际一级提出保

留的权限并不相干。 该案文显然是以 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七条为范本拟定的，但该条并未使用

“权限”一词，而是与全权证书相关，实质上论述的

是一个机关是否在表达国家立场的问题。例如，根

据第七条的规定，外交部长有权表示同意，即使他

在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权限。同样，他

可以表示保留，但没有权力做出保留。做出保留的

权限按照类推的规则实际上属于《维也纳公约》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范畴。

17．国内法甚至是国际组织的规则在提出保留

的权限方面确实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然而，准则

2 . 1 . 4表明，违反国内法中关于提出保留的规定不

一定影响保留的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即使违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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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限的规则，也不会对保留的有效性产生任何影

响。如果一位部长在最后一刻未经宪法规定的主管

机关授权增加了一项保留，或者忘记表达该机关提

出的保留，这也可能事实上对同意条约这一行为本

身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他认为，应该按照权限的分

配情况更详细地审查同意的有效性和保留的有效性

问题。无论如何应该在评注中明确说明，由于存在

着或不存在宪法规定的主管机关要求做出的保留，

准则 2 . 1 . 4仅与保留的有效性有关，并不涉及同意

条约行为的有效性问题。

18． 准则 2 . 1 . 8对 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

七十八条（乙）款规定的制度作了修改，其中提到

接收保留函件的国家或组织的收件问题，但并未提

到保存人。诚然，按照该《公约》第二十条第五项

的规定，对保留提出异议的截至时间按关于保留的

通知日期确定。然而，保留已在批准之时做出。如

果提到其他日期，就会给人以一种该保留属于过时

保留的错误印象，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保留《维也

纳公约》所载的原则。

19．关于准则2.1.7，特别报告员明确说明，把

保存人的作用限于“邮箱”的作用，这种想法有其

政治上的渊源，因为国家并不需要一个主动的保存

人。因此，要改变这一惯例将会遇到困难。另一方

面，对保存人为了拒绝载有被禁止的保留的批准文

书而运用条约中明文禁止保留的规定这一惯例加以

确认，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一方法可以防止这

些规定被一项关于接受保留的十分随意的政策所取

代。国家必须遵守其作为缔约方的条约的规定。保

存人在拒绝保留方面的作用不用修改1969年《维也

纳公约》就可以得到维护。在那种情况下，正如在

未能以正当和适当的形式做出保留的情况下一样，

保存人都应当按照《公约》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丁）

款的规定提请有关国家注意此事。如果出现意见分

歧，可提请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注意此事。因此，

应该用《维也纳公约》的用语对准则2.1.7的第1段
进行补充。

20．特别报告员建议对于简单的解释性声明不

做任何规定。国家可以对这种声明做它希望的任何

形式的通知。但是，声明一旦传送至保存人，较

为合理的做法似乎是按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七十七条第一项（戊）款的规定赋予保存人与对其

他通知和函件同样的传送职责，因为它使得保存人

在这一阶段不必查明该声明是一项简单的解释性声

明、一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或是一项保留。

21．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有两个问

题要问加亚先生。他是不是希望在准则 2 . 1 . 7第 1
段中按照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七条规定

的相同方式来表示保存人应当提请保留的提出者注

意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他以前说的可是不同的内

容： 保存人拒绝被禁止的保留的惯例应当得到确

认。他是想在准则 2 . 1 . 7中明确表述这一点，还是

在评注中提及它作为可能产生问题的一个例子？第

二个问题是，加亚先生是不是曾说过：当一国向保

存人通知或提出一项解释性声明时，就应当明确说

明保存人必须将该声明传递给缔约国或有权成为缔

约方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希望这一表述以

正式的准则草案的形式出现吗？

22．加亚先生说，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希望在

正文中表述上述观点。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果大

多数委员同意的话，就可以具体规定保存人在遇到

条约本身明确禁止的保留时应该予以拒绝，而这也

正是保存人通常（虽然并非始终）采取的做法。如

果大多数委员不同意走得太远，那就应该在评注中

表述这一观点，而且要比报告中目前的表述更加明

确。关于准则2.1 .8，确实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情形，

即各国将向保存人提出许多解释性的声明。实际上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种声明通常都是

在批准或签署之时才做出的。应当确定一个一般原

则，即任何函件，尤其是在上述时刻来自于一个国

家的函件，都应该传送至其他国家，以使它们能够

明白声明的意图是什么。

23．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一开始就

准备思考加亚先生的两项提议，但必须要得到委员

们的支持。

24．戈科先生说，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有权

和能够提出保留的人可能是一国的外交部长，保留

可能在该国的宪法机构批准有关条约之前提出，从

而对该国产生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该宪法机构

即批准了载有已经做出的保留的条约。但对于在批

准程序完成之后过时提出的保留而言，该项保留还

得提交批准机关，并且还需征得该条约其他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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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他要求特别报告员或者加亚先生澄清这两

个程序哪一个在前。

25．加亚先生说，过时保留在实践中出现的情

况是，人们往往假定过时保留仅在有权做出保留的

宪法机构批准之后才做出。如果其他缔约方不反

对，保留即生效。

2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在谈到加亚先生提

出的关于保存人在拒绝被禁止的保留方面的作用这

个问题时说，特别报告员曾经表示，如果委员们普

遍希望他深入探讨此事的话，他很愿意这样做。从

他本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如果条

约规定不能做出保留，但实际上又做出了保留，那

么问题就非常简单。然而，在允许做出保留的情况

下，就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而言，这些保留是否

被禁止，这个问题就较难处理，而且准则也不是处

理这一问题的合适地方。这是一个不该进入的领

域。如果特别报告员和加亚先生打算在准则中处理

各类禁止的保留这个内容较为广泛的问题，而且保

存人硬说自己有权拒绝保留，那么他本人不会很乐

意赞同这一做法。

27．加亚先生解释说，他的提议仅涉及依据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甲）款和（乙）款

所产生的情形，而不是依据第十九条（丙）款所产

生的情形（其中的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其他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不由保存人处理。他完全赞

同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的观点，并且对可能误导

了他表示歉意。

28．辛马先生说，他同意加亚先生就第 53段
及之后各段关于提出保留的权限所表述的观点，即

必须区分对其他国家提出和表述的保留。在第 77
段中，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就是否应该制定关于在

内部提出保留的权限的规则发表意见，他自己的答

复是坚决否定。关于第 81和第 82段，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的评论意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问道，在国家可以撤回保留而且很可能未

在事先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准则

2 . 1 . 4中提出的规则。也许特别报告员可以澄清，

如果一国援引一项事实，指出自己违反国内法提出

保留不是为了撤回保留（这样做要简单得多），而

是为了提出一项过时保留，以期可以在不用履行先

前的一项准则所确定的条件的情况下提出该项保

留，那么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并且更加复杂？

29．在第 81段，特别报告员指出，不大可能

出现“明显”违反内部规定的情况，但随后却得出

了绝不允许提及国内法的结论。这两者之间并不吻

合，因为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形：外交部长宣布一项

保留，但却未充分顾及内部程序，例如议会的参与。

30．至于有关解释性声明的形式的第 83段及

之后的各段，他支持罗森斯托克先生在第 2690次
会议上讲的话，即不应当把他的沉默看成是同意在

草案的最后文本中保留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这一类

别。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审议。特别报告员在第

94和第 95段中对是否有必要起草关于在国内一级

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权限的准则提出质疑。他自己也

认为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准则。

31．关于通知保留的问题，第 100段及之后各

段讨论了有权成为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组织的问

题。在第2690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曾经问过他是

否应该着手拟定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术语在该上

下文中的含义的具体规范。他认为，委员会不应该

研究这类事项。关于必须得到保留通知的国家的范

围，特别报告员提到以下可能有益的区分，即区分

有限制的多边条约（就这种条约而言，通知不会太

难）和向所有人开放的条约。在这方面，他赞同特

别报告员在准则2 .1 .5第1段中所提的建议。

32．第 115段及之后各段论述的问题是，对成

立一国际组织的多边条约或类似的文书提出的保留

是否还必须得到审议机关的承认。由于对何者构成

国际组织的问题很可能会存在分歧，因此他不赞同

特别报告员的观点。特别报告员曾在第 2690次会

议上解释说，某些条约创设的拥有秘书处的审议机

构是构成国际组织的法定机构。他本人并不赞同这

一观点。第 125段中的脚注说，一些学者还认为，

严格地讲，国际刑事法院并不属于国际组织。不

过，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中载有一项规定，规定法

院将拥有国际法律人格，对他来说，这一点就证明

该特定法律机构就是国际组织。对于某些组织（如

环境机构）是否属于国际组织，极有可能永远达不

成共识，因此，他非常赞成在准则2 . 1 . 5中保留审

议机关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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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第 126段中，特别报告员认为，对组成

文书提出的保留，不仅应当传递到有关组织，而且

应当传递到所有其他缔约国和组织，以及有权成为

其成员的国家和组织。他完全赞同特别报告员在准

则2 .1 .5第2段中提出的建议。

34．他无法回答关于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保留

是否应该用传真加以确认的问题，他还倾向于把以

下问题留给专家处理：特别报告员关于国际组织的

审议机关和大会的提案中是否也应该包括筹备委员

会。关于准则2.1.6至2.1.8是否也应该适用并且就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做出修改的问题，他在以前的

发言中曾经说过，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应该留在方

括号内。

35．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在谈到辛马先生

提到的罗森斯托克先生的立场时说，委员会内不适

用禁止反悔原则。他理解委员们就草案全篇不断提

及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是否有用所提出的疑问。他

自己也有疑虑，但还是希望暂时予以保留。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

第 2692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

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

尼奥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08和 Add. 1- 4；2 A/CN. 4 /513 , 
D 节；A/CN. 4 / 518 和 Add. 1 - 3；3 A/
CN. 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

1．哈夫纳先生说，他的发言将只涉及特别报

告员在介绍第六次报告（A/CN. 4 / 518和 Add. 1 - 3）
期间向委员会提出的两组问题。

2．第一组当中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准则 2 . 1 . 3
（在国际一级提具保留的权限），他建议大大简化其

案文，将它改为：

“依照作为条约保存者的国际组织的惯例，有权

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

受条约约束的任何人士，均有权以该国或该国际组织

的名义提具保留。”

他无法理解——而且报告也没有说明——特别

报告员拟订的准则为什么不顾可能产生的问题而提

及无权使国家受到约束的人。他刚才提出的案文将

解决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前三个问题。

3．第四个问题涉及是否应该规定关于提出保

留的内部程序的准则。对此，他的意见是不应该规

定，理由如辛马先生在第2691次会议上所述。第五

个问题涉及违反提出保留的内部程序的后果。关于

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如果规定只有有权使国

家受到约束的人才可以提出保留，那么，任何其他

人提出的保留都必须被视作无效，除非有关国家证

明提出保留的人有权这样做。在实践中，无论采取

哪种方式，关于谁有权提出保留的决定远不如谁有

权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决定重要，其原因在于，保留

通常是在受条约约束的同意做出之时提出的，而反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179第 2692 次会议—2001 年 7 月 19 日

对则构成一项单独的行为。委员会迟早必须审议这

一问题。

4．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组问题中的第一个

问题涉及到准则 2 . 1 . 6（保留告知程序）中出现的

“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际组织”这一措辞的含

义。他认为这条规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常常很难准

确地判断一国际组织是否有缔约权。欧洲经济共同

体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该组织的缔约权是由

欧洲共同体法院逐步扩大而来的，但它的情况无论

如何都是复杂的，因为在某些领域，它具有专属职

权，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它只有与成员国并行的权

限。虽然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通知有权成为条约缔约

方的国际组织也许是有益的，但这样做并无法律上

的必要性。因此，他对于提及“［其他］国际组织”

以及“其他国家”是否适当表示疑问。

5．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保

留准则 2 . 1 . 6第 2段的方括号中的措辞——“［或传

真］”。对这一问题他也同意辛马先生的评论意见：

重要的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时应该以其他某种

方式加以确认。

6．关于“审议机关”——他更倾向于采用“条

约机关”这一术语——他说，在实践中，把已经做

出的保留也通知这样的机关当然是有益的。然而，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们是

否属于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规定的“国

际组织”。无论是学说还是实践对此问题均未提供

满意的答案； 这种机关似乎并未被第二十条所包

括，因此在国际法上并不享有单独的地位。在这方

面，有人曾经提到国际刑事法院，其组织法确实赋

予了它国际组织的地位。从这一角度来看根据同一

组织法创设的另一个机构——缔约国大会——的情

况就远没有那样清晰。由独立专家而非国家组成的

条约机关的情况更是如此。

7．准则2 . 1 . 7（保存人的职能）太笼统，虽然

它直接取自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七条。“具

有适当形式”这一措辞应该——也许在评注中——

加以定义，以免给予保存人太多的权利。在这一点

上，他支持加亚先生在第2691次会议上的提议，即

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丁）款也应该添加到准则中。

此外，保存人不应有权拒绝接受保留，除非从表面

看来非常清楚该保留属于不准许提出的保留。例如

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0条明文禁止提

出保留，因此，保存人有权拒绝接受保留。不过，

委员会必须对此十分慎重。关于准则 2 . 1 . 5（保留

的告知）中是否应该提到筹备委员会的问题，他的

观点有些含糊：这样的机构无疑越来越普遍，但如

果它们采取一种立场，而它们正在筹备建立的国际

组织一旦成立后采取不同的态度，那么把保留告知

给它们可能会存在风险。无论如何，即使被告知保

留情况，它们也不应有权提出反对。

8．最后，他想就解释性声明发表一下评论意

见。这种声明无需告知，但 1969年《维也纳公约》

关于解释问题的第三十一条第二项（乙）款规定，

用于解释条约的上下文包括“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

结条约所订……之任何文书”。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必须从这一规定中推导出做出声明的国家有义务

把解释性声明告知所有其他条约缔约方，才可以在

条约需要解释的情况下对该解释性声明加以考虑。

实际上，提请其他缔约方注意到自己的声明符合声

明国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详细说明这一义务。委

员会可以在审议解释性声明的效果时再回到这一 
问题。

9．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对特别报告员要求

委员们提出意见的几个事项做了一些评论，接着简

要介绍了美洲国家体系遵循的惯例。

10． 关于准则 2 . 1 . 5， 他赞同在案文中明确

规定保留必须“书面”告知的想法， 虽然 1969年
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第 23条第 1款并未明

确规定这一点。此外，关于具体列明的告知对象

的措辞， 即“缔约国和国际组织以及有权成为条

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应该予以保

留。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哪些国家和组织有权成

为条约缔约方。他认为，它们包括已经参与谈判

的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保存人似乎也对“有

权”一词作了十分广义的解释。尽管如此，最好还

是保留两项《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1款所采用的 
表述。

11．关于准则 2 . 1 . 5第 2段，他认为必须根据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3款的规

定告知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尽管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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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机关各异。也许还应该考虑在准则2.1.5第2
段提及这一点。关于同一规则是否适用于条约创设

的“审议机关”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裁

军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一些条约确实创设了一些特

殊机关，这些机关确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25
段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一定属于国际组织。特别报告

员保留了联合国秘书长就印度对政府间海事协商组

织组成文书的保留 4 所使用的“审议机关”一词，但

如果有人要选择使用另一个词，如“实体”，则可

以在准则的结尾规定还必须把保留告知给“该组织

或实体的主管机关”。

12．他也看不出在准则中提到“筹备委员会”

有什么好处。最后，他还认为，对国际组织组成文

书的保留必须既告知有关组织，也必须告知缔约组

织和缔约国，以及有权成为该组成文书的缔约方的

国家和组织。把保留告知后一类的国家和组织，以

便它们对保留提出它们想提出的反对，这一点也十

分重要。

13．关于保存人的职能（准则2.1 . 7），他同意

加亚先生的意见，并赞成增加一项准则，并在其中

规定，当条约禁止保留或者条约规定只能提出规定

的保留但该规定不包括有关保留的情况下，保存人

可以就该保留是否不相容做出价值判断（从而体现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甲）款和（乙）款

的规定）。

14．关于与保留有关的告知的有效日期（准则

2 . 1 . 8），按照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

（乙）款的规定，该日期应该与保存人收到保留的

日期相吻合。应该对该准则加以修改，在中文本的

前半句“或组织”一词的后面加上“或视情况而定

保存人”这一措辞。

15．最后，他理解并赞成特别报告员提出以下

建议的理由：暂时保留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并依

据准则2.1 .5、2.1 .6、2.1 .7和2.1 .8提供的要素扩

展准则 2 . 4 . 2（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提具）。如果

可以提供完整的案文，就会较容易地比较有条件的

4 见第2690次会议，第56段。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和保留的效果，并就此问题做出 
决定。

16．应该对准则 2 . 1 . 4（违反与提具保留有关

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做进一步的审

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国家

可以违反其国内法为由宣布其同意无效的情形：违

反之情事显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之

一项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

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但是必须小心

谨慎，不要脱离一般的上下文简单地逐字转载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定。

17．他接着简要地介绍了与准则2.1.5、2.1.6、
2 . 1 . 7和 2 . 1 . 8有关的美洲国家组织在保留方面的 
实践。

18．关于准则 2 . 1 . 5，保留要告知美洲国家组

织的所有成员国，不论其是否为有关公约的缔约

方，因为它们可能随后加入该公约。另一方面，保

留不会告知给观察员，但有某些例外，例如在人权

领域。因此，关于人权的任何保留都要告知美洲人

权法院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就对其他国家开放的公

约而言，保留会不告知给美洲国家组织的非成员

国，因为这会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打算成

为这种公约的缔约方的国家大概会先注意了解签

署、批准和保留的状况。

19．关于准则 2 . 1 . 8的内容，保留被视为在告

知美洲条约的保存人即总秘书处之日开始生效，随

后总秘书处必须通报美洲国家组织的其他成员国。

一般来说，保留在签署或交存批准书之时做出。

20．关于准则 2 . 1 . 6，美洲国家组织在工作时

仅使用原件，从不用传真或电子邮件。

21．关于准则2.1.7，作为一般规则，总秘书处

不对保留发表任何意见，但在有关条约明文禁止保

留的情况下除外。

22．卢卡舒克先生提请注意准则2.3.1和2.3.2
中他认为属于形式松散的问题。但由于起草委员会

已经在审查这些案文，他将等其报告出来以后再发

表详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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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极为详

尽的报告格外值得称赞，因为该领域的惯例远未

达到丰富的程度，而且不管怎样说都是很难了解 
到的。

24．一般来讲，特别报告员采用的办法无论从

形式还是从实质内容上说都是值得欢迎的。就形式

而言，从整体上阐述问题然后提出条款草案这种教

学式的办法为委员们的审议提供了便利。就实质内

容而言，正如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他避免了偏离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建立起来的制度，

只限于澄清或补充含义不清的问题。就方法而言，

虽然他注意到罗森斯托克先生和辛马先生发表了评

论意见，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委员会应

该先完成对于保留的效果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

效果所做的研究，然后再决定是否将后者放在《实

践指南》内。

25．在谈到具体的评论意见时，他同意关于书

面形式的一般看法（准则 2 . 1 . 1）：除无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外，所有保留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因

此，该条准则不存在任何问题。

26．另一方面，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的权限

（准则 2 . 1 . 3）方面可能会出现困难。在这一点上，

哈夫纳先生的提议很有意思。他说，有权让国家参

与国际公约体制的人也有权提出保留；这一解决办

法的好处是既简单，又能使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在

采取一种确定的立场之前，他还要知道特别报告员

的反应。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支持哈夫纳先生的提

议，即应该考虑是否有可能处理对保留提出反对的

权限问题。在实践中，正是因为权限问题才产生了

困难。提出保留的权限已经由法律以及各国外交部

的实践作了很好的界定，但对于提出反对来说，情

况却并非如此。

27．关于准则 2 . 1 . 3的案文，他倾向于行文较

长的版本，这基本上是出于实际的原因。由于目的

是起草一项指南，因此最好尽可能多地对规则加以

解释，以便使用者不必参照1969年和1986年《维也

纳公约》。第1段起首的保障条款完全可以接受。在

第 2段中，外交使团团长应该被排除在有权提出保

留的人员名单之外。对《维也纳公约》的解释实际

上很明显地限制了可以代表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人

数。另一方面，应该赋予外交使团团长提出简单的

解释性声明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与国际组织有最直

接的联系。

28．准则2 .1 .3之二（在内部提具保留的权限）

目前的措辞对国内一级提出保留的权限着墨不多。

实践中千差万别，导致很难拟订一个十分详细的准

则。不过，无论在准则中还是也许在评注中对外交

部负责条约工作的工作人员就此事给予一些指示，

将是有益的。准则2.1.3和准则2.1.3之二之间的联

系仍然有待界定。准则 2 . 1 . 4界定了“内部”权限

与保留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但如果委员会决定保

留分别与“国际”权限和“内部”权限有关的两项

不同的准则，将无可避免地必须确定这两者之间的 
联系。

29．关于保留的告知问题，他赞成通过邮寄方

式对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的任何函件加以确

认。与特别报告员一样，他也认为应该把保存人的

职能限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赋予它的

作用。但应该具体加以规定的是保存人必须将保留

和反对通报给它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尤其是有权成

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和组织。不过，准则2 . 1 . 5中
不应该提到筹备委员会。

30．正如加亚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应该增加一

项关于保存人告知简单的解释性声明的权限的建

议。不过，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保存人接受未经授权

的保留，因为首先这一职能超出了典型的保存人作

用的概念；其次，如有关条约禁止保留，则任何保

留都是无效的。值得一做的是在评注中较为详细地

阐明保存人的作用，指出保存人可以通知各缔约国

和缔约组织，但无权以附有保留为由拒绝接受批准

文书。

31．加亚先生说，他认为准则 2 . 1 . 3提及的权

限不可能如哈夫纳先生在其提案中所倡导的那样

仅局限于有权表示国家同意接受约束的人。事实

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即使条约需要批准，保留也可以在签署之时提出，

但须随后加以确认。这也是为什么要保留行文较

长和较为复杂的案文的缘故，其目的是为了考虑

到所有的可能性，包括《维也纳公约》所设想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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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坎迪奥蒂先生问梅莱斯卡努先生（他赞成

加亚先生的提议，认为关于保存人应该有权告知简

单的解释性声明），他认为保存人应该怎样做才能

公示口头提出的简单的解释性声明。

3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对告知解释性声明

制度的态度与加亚先生完全相同，他本人没有什么

可补充的。他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或任何其他国际

多边公约的保存人都有义务把向其提出的简单的解

释性声明告知条约的其他缔约国。在简单的解释性

声明不是发给保存人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实际的问

题。然而，不能要求任何人做不可为之事，也不可

能强迫保存人为核实国家是否做出口头声明而建立

一套繁琐的体系。不管怎样，他认为加亚先生比他

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3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完成前一天关于公

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准则的发言之后说，准则

2 . 1 . 5的第 1段是依据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3
条第 1款拟订的，其中载有一些不明确的要素，特

别报告员已经指出过，但没有加以阐明，因此仍然

忠实于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定中的文字。就

他来说，他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进

一步明确生效条约的规定。另外，他完全赞同第 2
段。

35．关于准则 2 . 1 . 6，他认为应该把第 1 (a) 段
的措辞加以简化，就如对第1(b) 段所做的那样，在

评注中解释“所要送交的国家和组织”这一措辞的

准确含义。关于准则第 2段中有关对以电子邮件进

行的告知加以确认的问题，他认为应该遵循目前的

惯例，即作为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

36． 他完全赞同加亚先生关于准则 2 . 1 . 8的
观点，并且支持关于鼓励保存人不接受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19条（a）项和（b）项禁止

的保留的想法。

37．卢卡舒克先生提及准则 2 . 2 . 1（在签署时

提具的保留和正式予以确认）， 该准则指出保留

被视为是在确认之日提出的，他问佩莱先生，对

在条约暂时生效的情况下提出保留规定了怎样的 
程序。

38．佩莱先生说，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要点已经

告知起草委员会，因此回答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属于

他的权限范围，而是由起草委员会主席负责。

39．通卡先生说，他将在提交起草委员会报告

时回答这一问题。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他赞同准则 2 . 1 . 1，其中规定保留须以书面形式提

出。这一规定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

第一项的忠实翻版。如果只是想避免可能出现问

题，那么与条约有关的一切事项——声明、保留、

反对——均须以书面方式提出。

40．准则2.1.2（正式确认的形式）在《实践指

南》中占有一席之地。按照已经提出的建议，该案

文可以缩短为：“正式确认须书面提出”。

41．他在谈到准则 2 . 1 . 3时说，他赞同加亚先

生关于起首部分的评论意见。他倾向于特别报告员

拟订的第二个备选案文，但第 2 (d) 段除外，因为

他认为保留与所承担的义务的范围有联系。因此，

如果一个代表不能代表他所代表的国家接受某项义

务，那么他也不能提出保留。他赞同一些委员关于

删除该项的提议。

42．他看不出把准则 2 . 1 . 3之二并入《实践指

南》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因为这一事项属于各个

国家国内法的范畴。另一方面，他赞同保留准则

2 .1 .4。

43．关于解释性声明，他指出，除了标题之

外，准则 2 . 4 . 1（解释性声明的提具）在很大程度

上是以准则 2 . 1 . 3为模式拟订的，他提议把它称之

为“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权限”。关于准则2.4.1之二

（在内部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权限），他认为将其并入

《实践指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44．卡特卡先生说，一般来说，他对准则没有

什么问题。

45．关于准则2.1.6第2段规定的“如果对条约

的保留是以电子邮件告知，则必须以普通邮件［或

传真］加以确认”，他认为必须对目前可以利用的

新技术持慎重的态度。也许应该使用密码，就像在

电子银行中那样，以便确保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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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留的告知的真实性。如果这样行不通的话，

这种告知必须经普通邮件加以确认。

46．坎迪奥蒂先生说，通卡先生关于任何与条

约有关的文书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发言，在一

定程度上回答了他本人就简单的解释性声明的告知

形式向梅莱斯卡努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对于

一份旨在对实践提出建议的指南，也许应该至少做

出一些暗示，表示期望以书面形式提出简单的解释

性声明。

47． 准则 2 . 1 . 2提到的正式确认问题没有在

提出或告知保留的权限的范围内涉及到。似宜在

起草委员会的框架范围内具体说明，对于正式的

确认而言，同样必须考虑到与权限和告知有关的 
规则。

48．哈夫纳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和委

员会其他委员对准则 2 . 1 . 4表示疑虑，他也深以为

然，他认为这一问题更多地涉及到保留的效果，而

不是正在讨论的主题。他自己提出的实质性反对意

见来自这样的事实，即保留是提出它的国家同意受

条约约束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

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的精神，以避

免造成对该条的减损。正如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

所说的那样，应该进一步考虑并入该准则草案的问

题。

49．通卡先生在谈到坎迪奥蒂先生关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以及违反提出保留权

的内部规则的发言时说，从原则上讲，保留应该在

签署或表达受约束的同意之时或者换句话说在批准

或加入时做出。保留的问题与表示同意的问题和因

此承担的义务的范围因而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应

该根据有关宪法机构表示同意国家受约束的权力的

规则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审议。这一方面唯一存在

的问题是“过时保留”问题。这一问题到了 1970年
代才在实践中出现，涉及的具体情况是联合国法律

顾问应一个国家的请求指出应该遵循的程序。他认

为，做出保留的权力与宪法机构代表国家承担国际

义务的权力有联系。

50．加利茨基先生说，与委员会许多委员一

样，他也对准则 2 . 1 . 3抱有疑问。他怀疑国家派驻

一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常驻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团长是

否有权提出保留。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根据1969年
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第19条，可以“……在

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出保留，

但根据这两项《公约》的第 7条的规定，准则草案

中提到的人有权代表国家“通过”条约案文。因此，

他完全赞同通卡先生的意见，认为应该是有权对条

约提出保留的机构才有表示国家同意受条约约束的

权利。他不赞成机械地照搬《公约》关于全权代表

的条款，至少是就保留而言。保留未包括在公约的

案文中，而是包括在其上下文中。由于通过案文和

提出保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项，因此对这些问题

应该加以审议。

51．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们希望

把准则2 . 1 . 1、2 . 1 . 2、2 . 1 . 3、2 . 1 . 3之二、2 . 1 . 4、
2 .1 .5、2 .1 .6、2 .1 .7、2 .1 .8、2 .4 .1、2 .4 .1之二、

2 .4 .2和2 .4 .9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上午 11 时 40 分散会。

  –––––––

第 2693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

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先生、山

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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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 / C N . 4 / 5 0 8 和 A d d . 1 - 4； 2 A /
CN. 4/513 , D 节；A/CN. 4/518 和 Add. 1-
3；3 A/CN.4 /L.603 和 Corr. 1和2）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和第六次报告（续完）

1．伊留埃卡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编写了极为

宝贵的第六次报告（A/CN. 4/518和Add. 1-3），并在

谈及准则2 . 4 . 1（解释性声明的提具）时说，“简单

的”解释性声明，如有条件的声明，须书面提出。

2．关于准则2 .1 .4（违反与提具保留有关的内

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他同意坎迪奥蒂

先生和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的意见，认为应该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保持一致。

该条比准则 2 . 1 . 4更加具体，其中规定违反国内法

之情事必须显明且涉及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之

一项规则。同样，在准则 2 . 1 . 3之二（在内部提具

保留的权限）中也应当提及违反之情事需要必须显

明且涉及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一项规则。

3．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总结第六次报告

的讨论情况时，感谢委员会委员就一个公认的枯燥

和技术性的专题发表了有意义和有用的评论。主席

在第2692次会议上宣布已将准则2.1.3之二和2.4.1
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但他并不认为由于人们对这

些条款没有多大热情因而建议起草委员会最好不要

进行审议。许多委员已说过，关于在内部提出保留

的权限的准则草案没有意义，但只是提到了显而易

见的情况。他并不认为这是在向各国声明，国际上

没有关于确定在国内提出保留的主管机构和程序的

规则，因此完全属于国内法事宜。准则2 . 1 . 3之二

看起来更加平淡，既然支持将其列入《实践指南》

的人不多，他也不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4．大多数委员似乎认为准则2.1.1（书面形式）

说的是不言而喻的话，但不言而喻常常比明说更好。

通卡先生在第2692次会议上主张，书面形式是所有

涉及条约的声明的共同特点，这一说法既对又不对。

涉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载条约法规则时可能

是对的，但从各种文献中可以发现口头协议也是可

以的。在签署之时和正式确认之前，当然可以采取

书面以外的方式提出保留。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通

卡先生提出了准则2.1 .2（正式确认的形式）的较短

案文，他认为可以接受，起草委员会不妨加以考虑。

5．大多数委员喜欢为准则2 .1 .3（在国际一级

提具保留的权限）拟议的两个版本中较长的一个，

而哈夫纳先生建议对较短的版本进行修正。他本人

认为准则中应该纳入尽可能多的细节，以方便《实

践指南》的使用者使用。有些委员建议对较长的版

本作一些语言上的改动，但改动将很困难，因为其

措辞取自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条。很少有

人谈到第 2 (d) 段是保留还是删除，他认为确实可

以删除，通卡先生十分赞同这项意见。不过，如果

予以保留，起草委员会必须铭记，这是有选择地将

《维也纳公约》第七条（其中载有与第2(d)段类似的

规定）移植到准则中。

6．加亚先生在第 2691次会议上就准则 2 . 1 . 3
中的“权限”和“提具”两个术语发表的评论极有意

义，但并没有动摇他自己的立场。加亚先生说得很

对，准则的标题背离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

条，因为它使用了“权限”一词。虽然《维也纳公

约》没有使用该词，但实际上其主题的确是权限。

可否谈到提出保留的权限？他认为可以，因为提出

保留是保留生效这一过程中的第一步。准则中具体

地阐释了提出保留的权限。加亚先生反对应由内部

机构提出保留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维也

纳公约》都应该使用“表示”，而不是“提具”。在

国际一级，事实上是由全权代表提出保留，也就是

说由全权代表提出只要不适用某一条款，便可以接

受条约约束的意愿。

7．对准则2.1.4的评述最多。有些委员对没有提

及反对或接受保留的权限表示遗憾，但下届会议讨论

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事实上，他开始有点担

心，因为有多少种提出保留的方式似乎就需要有多少

种反对和接受保留的准则草案。加亚先生做出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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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兴奋的评论：违反关于保留的内部规则所产生的

影响不及违反关于一国同意接受约束的内部规则所

产生的影响。委员会的拉丁美洲委员支持这一观点，

他想知道该地区是否已有先例。不过，提出保留的问

题与不完全批准的问题不一样，因为存在非常实际的

原因，即有权缔结条约的内部机构不是有权提出保

留的内部机构。例如，议会在提出保留方面没有发言

权，但它密切参与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表示。关于作

为不完全批准之根源的实质性、正式性和显明违反性

的概念，不可能转置到提出保留上。

8．他感谢卢卡舒克先生指出准则2 .1 .5（保留

的告知）的俄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并鼓励委员会其

他委员也指出法文本以外的其他语文文本中的缺

陷。一些委员同意加亚先生的意见，认为对保留最

为重要的不是向其他国家而是向保存人递交保留的

日期。对于把告知并非一定是相关条约缔约方的第

三方也即保存人的时机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国可以通过接受或拒绝保留而做出反应的时期）

的起点的观点，他深表怀疑。从逻辑上看，这种看

法几乎是令人震惊的。

9．他提出的是否应该澄清“有权成为条约缔

约方的……国家”一语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确认他不赞成这样做，因为

最终可能涉及改写整个条约法。哈夫纳先生曾经问

到由谁决定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是否已成为条约缔

约方。最难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国际组织。无论如何，

是保存人做出决定，但最好不予明说。评注中应该

说明这一问题以及哈夫纳先生提出的关于经济一体

化组织和欧洲联盟的排他权或共存权等其他问题。

10．大多数委员似乎对“审议机关”的概念大

惑不解，与他一样对这一用法感到不安。他使用了

这一词语，是因为秘书长在处理印度所做保留 4时

曾有过先例，他在报告第 120段提到了这一点。他

认为，哈夫纳先生提议提及“条约机构”。起草委

员会应该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11．他感谢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对他提出的

保留是否必须提交有关组织秘书处首长的问题给予

4 见第2690次会议，第56段。

了明确回答——尽管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样也认为

没有必要。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接着说，保留必

须递交主管机关，但他对此不敢苟同。这样做将引

起许多困难，包括是否由保存人决定何为主管机关。

12． 委员会许多委员对他提出的关于准则

2.1.5第2段的问题有误解。毫无疑问，对作为国际

组织组织文书的条约的保留必须递交有关组织。但

是，是否也必须递交条约缔约国或有权成为条约缔

约国的国家？回答绝对显而易见。我们可以说，将

保留递交有关组织，然后由它负责递交有关国家，

这就足够了。他愿意提出一个隐含在准则2.1.5第2
段的“也”字中的不同办法：对组织文书的保留须

以正常方式递交所有有关国家，如同该文书为普通

条约一样，同时还应递交有关组织。这一办法可以

避免大量函件一起涌入，延误时间。埃多西亚·萨

卡萨先生已同意他的意见，并说明了拉丁美洲这方

面的做法。

13．关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评论，也即认为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拟定得不好，他认

为有点重弹老调。他不同意这种评论，而且在任何

情况下，零打碎敲的改进都将是十分危险的。如果

必要，《实践指南》中可以列入一些补充规定，但他

希望这一过程将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委员会可以继

续将《维也纳公约》当作基础，尽管《公约》的有些

地方可能不尽人意。

14．关于准则2.1.6（保留告知程序），大多数

委员，特别是卡特卡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怀疑有

关使用现代技术的规定，他本人也愿意看到利用电

子邮件或传真发送保留函件的好处。他不确定委员会

是否认为传真等同于书面函件，他倾向于这样认为。

15．关于准则 2 . 1 . 7（保存人的职能），加亚

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尽管范围有限），

认为委员会应该允许一项惯常的做法，也即保存人

可以拒绝接受依据条约的条款被禁止的保留。这项

建议得到哈夫纳先生和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的支

持，它看似十分直白。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也赞

成这一建议，但前提是其范围仅限于这一事项本

身。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建议则较为困难，因为涉及

违背拒绝接受此种保留的惯常做法。如果起草委员

会可以找到具体的措辞，在不打开“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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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改变准则主旨的情况下纳入加亚先生的建议，

他将十分高兴。关于哈夫纳先生提出的应该界定

“适当形式”一语的建议，他表示同意，但认为应该

在评注中而不是在准则中予以界定。

16．关于准则 2 . 1 . 8（与保留有关的告知的有

效日期），卢卡舒克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因为

该准则涉及俄文本，他本人也无能为力。埃多西

亚·萨卡萨先生关于由保存人确认已收到保留函件

的好处的评论，他不能同意：关键的时间是最终收

件人收到函件的时间，也就是可以观察到任何反应

的时间。

17．加亚先生提请注意关于解释性声明的困难

之处，说一国正式向保存人递交此种声明时，后者

必须通知有关国家。到那时，而且只有在表示同意

接受约束或认证文本作准时才可生效。很难想象，

一国突然决定发表解释性声明——甚至可以随时这

样做，保存人不得不立即进行处理，发送更多的文

件。加亚先生的建议得到一些委员包括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支持，将提交起草委员

会。但是，他担心，任何修正都将增加保存人的负

担或鼓励提出解释性声明。坎迪奥蒂先生问准则如

何实施，他坦白地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通卡先生问到，准则 2 . 4 . 1的标题为什么

不像准则 2 . 1 . 3那样，也叫“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权

限”。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进一步考虑。他注

意到伊留埃卡先生的评论，也即简单的解释声明也

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但这不一定符合委员会迄今

为止采取的立场。

18．他非常愿意考虑对准则 2 . 4 . 2（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提具）进行修改。虽然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在定义上与保留明显不同，但它们的程序是相

同的，两者适用相同的规则。委员会斟酌新的条款

将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以后发现两者的含义差异很

大，可做出必要的改动。起草委员会当然可以审视

案文，他还欢迎对法文本以外的其他文本进行文字

上的修改。

1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实践指南》的目

的是发挥有用的功能。因此，应该提供对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必要澄清或说明，否则将

在使用者的心中留下疑惑。实际上，在不违背《维

也纳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的可能情况下，应该做出

补充规定。例如，特别报告员本人曾指出，没有任

何标准用以指导如何确定哪些国家有权成为条约缔

约方。这种不确定性应该消除。如果委员会不想办

法解决含糊之处，即使在《维也纳公约》的框架内

也是失职。

20．通卡先生提到特别报告员认为准则 2 . 1 . 6
所述使用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想法缺少支持，他说事

实上，各国几乎都没有采用这两种做法。通过电子

邮件向联合国发送的全权证书只是临时接受，此后

还必须进行书面确认。条约机构和国际法院也适用

同样的规定。该准则草案第 2段应该修改为“如果

对条约的保留是以电子邮件或传真递交的，则必须

以普通邮件加以确认。”当然，外交渠道也是另一

种可能的办法。

21．哈夫纳先生说，关于准则 2 . 1 . 3他没有任

何把握，他问在《实践指南》中列入关于确认保留

的权限的规定是否合适，因为1969年和1986年《维

也纳公约》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确认。

22．加亚先生说，他担心自己在维护 1969年
《维也纳公约》时没有做出足够明确的表达。他认

为，准则2 . 1 . 8与《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乙）

款不符。特别报告员提到的关于表示反对的时限问

题，可以在《公约》第二十条第五项中找到答案。

重要的是不应该将两个单独的问题混淆起来。如果

将准则 2 . 1 . 8的现有措辞保留下来，则有可能在一

个没有重要到应该采取此种行动的要点上减损《维

也纳公约》。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CN. 4 /513 , C 节；A/CN. 4 /5195）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23．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

员）介绍了他的第四次报告（A/CN. 4 / 519），提请

5 见上文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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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他认为对委员会工作极为重要的两个问题。第

一是单方面行为的分类，他首先设法建立一个如何

对各种单方面行为的规则加以分类的标准。第四次

报告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如何根据适用于一切单

方面行为无论其实质内容如何的规则对单方面行

为进行解释，他试图澄清是应该严格遵守 1969年
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则，还是应该订立

适用于单方面规则的具体规则。报告还探讨了有

关解释的规则是否适用于一切行为，无论其内容 
如何。

24．在编写报告时，他参考了各种文献、委员

会委员和各国政府的评论、一定数量的案例法以及

某些国家实践。他强调各国政府意见的重要性，虽

然最初有些怀疑，但最终证明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

上有利于工作。这要归功于委员会制定的讨论方式

和在统一适度且合理的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它

也证明这一专题已经成熟可以予以编纂和逐渐发

展，正如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所决定的那样。6 例
如，报告第 8段援引了大会第六委员会几位代表的

观点，以及一项重要的理论陈述，该理论为相信有

可能编纂关于单方面行为的国际法提供了坚实的 
理由。

25．必须承认，所取得的进展是相对的，其基

本理由是，在就草案的总则部分，特别是就结构达

成大致的协议之前，不可能也不适宜开展其他方面

的工作。向前推进的一个方法是决定哪些一般性规

则适用于一切行为，换言之，也就是哪些规则适用

于拟订所有这类行为，无论其实质内容如何。在其

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已在单方面行为的定

义、国家的能力、授权代表国家做出单方面行为的

人，以及未经授权的人所作行为的事后确认方面取

得了进展。这些条款草案现已提交起草委员会。委

员会在其前一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与无效问题有关的

条款草案，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同意的缺陷问题

的条款草案，该条款草案将送交下周开会的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

26．在报告第 19段，他说将初步研究导致无

效的原因，这个问题与有效的条件密切相关，但遗

6 见《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
第2 (e) 段。

憾的是，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使他无法将研究列入第

四次报告，因为他打算在工作组讨论结果的基础上

探讨这一问题。工作组不妨考虑一些问题，例如无

效制度是否适用于所有行为，这项工作是否应限于

有关同意缺陷的规则，或者正如有人建议的那样，

是否应该起草一项关于有效条件的规则。工作组还

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按照维也纳制度纳入其他适用于

条约的规则，而不一定将这些规则照搬到单方面行

为上。这些规则可以涉及：一个国际行为的有效性

和连续性；国际法无视单方面行为而施加的义务；

行为的不可分割性；丧失主张无效原因的权利，这

些规则都在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下得到

了承认和适用。

27．在讨论他的两个主要专题之前，他提请注

意一些其他因素。第 18段思考了一个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也即如何确定单方面行为产生法律效

力的时间，他请委员会就此提出意见和指导。这个

问题进而带来如何确定可予反对或强制实施的时间

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它涉及

到撤销、中止或修正单方面行为：根据本报告拟做

出的分类，所有这些程序都可以按照所涉实质性单

方面行为的不同而变化。必须区别行为生效并产生

法律效力但同时又保留其单方面性质的时间与行为

实现并因而带有双边成分但从未失去严格意义上的

单方面性质的时间。

28．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般采取单方面行

为，其形式常常近似于作为、态度甚至是沉默等反

应。有关法律行为的研究使人们有可能查明委员会

感兴趣的一些单方面行为，即产生法律效果的单方

面行为。一项法律行为不单单是指引起权利或义务

的进程，而是明示的表达可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志。

虽然意志必须是明示的，但不一定采取声明的形

式，沉默便是默示地表达意志。

29．并非所有法学家都同意沉默是一种法律行

为或者是一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有的法学家认

为，如果没有明示宣布，则不存在法律行为；有的

则主张，明示地表达是确定法律行为存在的必要条

件。各个国际法院曾在多个场合认真地审查过国家

的积极和消极行为，例如在格里斯巴丹那案或柏威

夏寺案中。



188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30．沉默与委员会正在考虑的实质性单方面行

为有关系。以沉默方式表达的不抗议是一种肯定会

产生法律效果的被动行为；仲裁员马克斯·休伯尔

在对帕尔马斯岛案的裁决中已证实这一点。不过，

尽管可能没有说出来抗议、承担义务或承认，但很

难看到放弃甚至许诺如何可以是缄默的。正如报告

所指出的，对于能否把沉默看作是法律行为，更不

用说看作是条款草案所涉及的单方面法律行为，人

们深表怀疑。还必须强调的是，沉默总是一种反

应，因此属于条约关系的范畴。此外，实践中许

多提交法院或法庭的国际争端都是因为沉默或积

极行为没有一致反映出一国的真实或假定意志而

产生的。所以，很难将沉默看作是国家意志的表

达，恰如第 31段所述，它意味着沉默不属于起草

委员会现在正讨论的条款草案所载法律行为的一般 
定义。

31．在报告第 33至第 43段中，他探讨了与国

家责任有关的解释性声明和单方面行为。从形式上

看，解释性声明无可争议是单方面行为。它们一

般与先前表达意志的已存在的文本相联系，因此

顺理成章地属于条约关系的框架范围。不过，这

种情况与超出条约规定的范围成为独立行为的解

释性声明不同，对于后者，国家可以凭借它接受

国际义务。同样，报告还探讨了与国家的国际责

任，特别是与反措施有关的行为，但没有给出明确

答案。第 43段的结论是，虽然超出条约规定的解

释性声明可能属于委员会感兴趣的单方面行为，但

涉及反措施的单方面行为则应置于本专题的范围 
之外。

32．对单方面行为的分类和解释是两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在前一届会议上提出的两项与解释有关

的条款草案可成为委员会辩论的基础。对单方面行

为的分类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实践，正如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和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建议的那样，还应

该考虑这类行为的多样性。各国政府和委员会委员

提出的批评之一就是没有对各种实质性行为加以区

分。也有人指出，不可能对许诺、放弃、承认和抗

议适用同样的规则。它们在形式上虽然都是单方面

行为，但实际上却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

33．事实证明，不可能将适用于各种行为的规

则组合在一起。法学家试图赋予同一种行为以不同

的名称，甚至将告知等行动（普遍认为不属于单方

面行为）和声明（做出大多数单方面行为的方式，

无论其内容如何）也囊括在内。

34．如果将各种行为分门别类，并且为每类

行为赋予具体的规则， 那么首先必须制订标准，

并为此目的进行理论研究。实质性标准必须放弃，

因为无法得出结论。例如，正如报告所述，在东
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中， 有人认为“伊赫伦声明”

［见该判决的第 69和第 70页］属于条约关系的范

畴，尽管多数人与委员会一样将其理解为单方面

行为，不妨将其看作是包含许诺、放弃或承诺的

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声明十分清楚，并包含未

来遵循某一行动方针的国际许诺，明显属于单方

面行为。

35．最适合的分类标准是法律效果标准，据此

可以把行为分为两类：国家承担义务的行为和重申

其权利或法律要求的行为。各种单方面行为归于这

两种类别中的一类。进行分类使得可以制订两套单

独的规则。如果委员会愿意，草案的总则部分可以

在下一届会议上完成，其中包括适用于所有行为的

规则、关于做出行为的规则和关于国家接受对第三

方义务的行为的规则。

36．第 101段及之后各段涉及对单方面行为的

解释。第一个问题是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

约》的规则是否可以经必要修改之后适用于单方面

行为。有些国家政府的代表认为可以，而有些则认

为这种转置不可以，因为协定行为与单方面行为有

着明显区别，需要制订两套规则。简言之，协定

行为来自于共同意志，而单方面行为是一个或多

个国家单个、集体或共同表达的意志，但没有第

三国参与“拟订”过程。事实上，单方面行为是对

行为国以外的主体建立规则或产生法律效果，而

协定行为是在参加拟订行为的各当事方之间产生 
效力。

37．第二个问题是这些规则是否适用于所有单

方面行为，无论其内容如何。回答是关于表示同意

和国家意志的解释规则普遍适用。国家据以承担义

务或重申权利或要求的单方面行为也可根据同样的

规则加以解释，因为解释是解释人设法确定单方面

行为所表达的国家意志的行动。他想知道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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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放在总则部分，还是应该重复出现在处理具

体行为类别的不同部分。

38． 解释单方面行为的行动十分复杂， 因此

自然应该提到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但

必须设法使它们适合单方面行为的具体特点。 第

114段及之后各段解释说，两项《维也纳公约》第

31和第 32条涉及宣告意志原则， 这一原则在解

释一个行为时具有优先地位。 尽管如此， 在遇到

不确定情况时， 还应该考虑条约的背景、 目标和

宗旨， 同时顾及附加协定和后来的实践、 筹备工

作和缔约情况。 对单方面行为的语义解释当然居

于这一行动的核心部分， 他援引了爱琴海大陆架
案来表明其重要性。 在该案中， 国际法院甚至认

真地审查了协定行为的语法， 以确定当事方的 
意志。

39．有人怀疑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

条做出的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是协定行为还

是单方面行为，尽管其在形式上显然是单方面行

为。对此，法院已判定，应该适用限制性标准，而

且这些声明是实质性的单方面行为。与许诺一样，

它们属于委员会目前研究的范围。第 118至第 120
段列举了若干案例，法院在这些案例中对多个单方

面声明做出了分析和解释。

40．报告第 123段还指出，在解释仲裁裁决时

还适用了《维也纳公约》规则中规定的规则，而且

沙漠湖案曾指出，根据国际法，有些规则被用于

“解释任何法律文书，不论是条约、单方面行为、

仲裁裁决或是国际组织的决议”［第 44页， 第 72
段］。法院认为，解释性规则普遍适用于法律行为，

无论争端当事方是否属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缔约方。导致对解释单方面行为适用限制性标准的

是由于做出行为的方式，即使其仅在形式上是单方

面的。

41．对所有维也纳规则都必须认真考虑，必要

时才转置到单方面行为。例如，如果必须诚信地解

释条约，那么对单方面行为也应该如此。国际案例

法一贯坚持这一立场，报告第 132段在这方面援引

了国际法院对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的判决。

在协定行为和单方面行为领域，在解释时需要考虑

背景，因为在英伊石油公司案特别是渔业管辖权案

中，国际法院认为不仅可以从声明的措辞中而且可

以从解读的上下文中推断出用意。

42．相反，关于目的和宗旨的维也纳规则之所

以不能转用于解释单方面行为，是因为在他看来它

们只适用于条约关系。

43．另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能否在单方面

行为的情况下提及序言或附件。他个人看不出有任

何理由不能在单方面声明中附加序言和附件，这一

点显然可以在书面声明中看出。还可以扩大范围考

虑连续或同步口头声明的介绍或序言部分，就像法

国提出并由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审议的声明的那

样。报告在第 141段还提到埃及发表的《苏伊士运

河宣言》。7 后来的行为也可成为解释单方面行为的

有用参照，但报告第 154段没有提到条款草案中后

来的协定，因为它们主要是条约性的。

44．条款草案中反映的另外两个方面涉及补充

的解释方法，特别是准备工作和发表单方面宣言的

背景。正如庞布 – 齐文达先生所说，它们只在稍后

的阶段，即解释者希望确认其解释或其根据优先

要素来做出确定的努力是否带来了不确定或明显

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时，才会起到作用。诉诸准

备工作当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记录、内部备忘

录和其他的内部联络形式可以被视为是准备工作

吗？在这方面，他在第 148段引述了仲裁法庭在厄
立特里亚与也门案中做出的有意义的声明。关于

情节，第 149段提到了国际法院关于该问题的两项 
判决。

45．他认为，任何关于解释性规则是否适用于所

有单方面行为的怀疑在第152段中都消除了，该段认

为，无论行为的实质内容如何，这些规则总是适用。

第153段接着解释了第154段所载条款草案所用措辞

的理由。他期待听到委员会委员对其报告做出评论。

上午 12 时 45 分散会。

7 《关于苏伊士运河及其业务安排的宣言》（致联合国秘
书处的送文函）（开罗，1957年4月24日），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265卷，第3821号，第2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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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94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

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伊留

埃卡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

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

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

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

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 
先生。

  –––––––

对条约的保留 1（续完）

（A/CN. 4 / 508和 Add. 1 - 4；2 A/CN. 4 / 513 , 
D 节；A/CN.4/518 和 Add.1-3；3 A/CN.4/ 
L.603 和 Corr.1和2）

［议程项目 5］

起草委员会提议的准则草案

1．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员会通

过的准则草案（A/CN. 4/L.603 和 Corr. 1和2），该准

则草案的标题和案文如下：

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保留如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或核准的条

约时提出，须由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

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情形，该项保留应被认为在

其确认之日提出。

1 委员会第五十、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662段。

2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2.2［2.2.3］*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需予以确认的 
情形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须随后由一国或一国际组

织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经签署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时

予以确认。

2.2.3［2.2.4］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言规定的保留

如条约明言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选择在签署条

约时提出保留，在当时提出的保留无须由保留国或保留国

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

2.3.1 过时提出的保留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表示同

意受条约拘束后提出保留，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过时提

出保留。

2.3.2 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保存人采取既有惯例，如一缔

约方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2个月期限界满之后，仍未对一过

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该保留应被认为已为该缔约方接

受。

2.3.3 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反对

如一条约缔约方对一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则条

约应在没有确立该项保留的情况下对保留国或国际组织生

效或继续有效。

2.3.4 采取保留以外的其他方式随后排除或修改条约的法律
效力

条约缔约方可通过下列办法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各项规

定的法律效力：

(a) 对之前做出的保留加以解释；或

(b) 根据任择条款随后做出单方面声明。

2.4.3 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在不妨碍准则1 .2 .1、2 .4 .6［2 .4 .7］和2 .4 .7［2 .4 .8］
的条件下，解释性声明可随时提出。

2.4.4［2.4.5］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予以 
确认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无须随后由一国或一

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予以确认。

___________
* 方括号里的编号为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准则草案的

编号。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 2.2.2 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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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4.4］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
声明

凡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或核准的条约时

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须由声明国或国际组织在表示

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情形，该解释性

声明应被视为在其得到确认之日提出。

2.4.6 ［2.4.7］** 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当条约规定只能在具体时间内提出解释性声明时，一

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随后对该条约提出解释性声明，除

非任何其他缔约方均不反对该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2.4.7 ［2.4.8］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之后，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

得提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除非任何其他缔约方均不反对

该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2．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起草委

员会的报告时说，起草委员会从 2001年 5月 28日
至 6月 1日以及 2001年 7月 12日就此专题召开了六

次会议。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转

交的 14项准则草案。他感谢特别报告员的指导和

合作，以及起草委员会各位委员建设性的评论意见

和对起草委员会工作的积极参与。

3．委员会面前的准则草案涉及三个问题：在

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过时提出的保留和解释性

声明。《实践指南》第一章（定义）已经完成，而起

草委员会目前正在编纂第二章（程序），其中所有

的准则草案都以编号 2打头。编号 2系指在第 2章
的章节中所列的准则草案：第 2节（在签署时对保

留予以确认）、第3节（过时提出的保留）或第4节
（关于解释性说明的程序）。第1节（保留的形式和

通知）中所列准则草案均载于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

告的附件（A/CN. 4 / 518和 Add. 1 - 3）。编号的最后

一位数字系指准则草案在本节内的排序。

4．准则2 . 2 . 1题为“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

出的保留”。在委员会讨论期间，有些人表示有意

将该准则与准则 2 . 2 . 2合并，而且提出措辞可加以

精炼。在经过了颇有成效的意见交流之后，起草委

员会决定不合并这两项准则草案。起草委员会认

为，准则2 . 2 . 1构成了一项单独的条款，在1969年
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中亦为一项单列的条款，

并且为了明确起见，值得单列。然而，准则 2 . 2 . 2
却颇有问题。若将上述两项合二为一，则会形成一

项颇为含糊不清和偏于宽泛的条款，将达不到什么

目的。最终，起草委员会决定，任何简化措辞的做

法，都意味着背离《维也纳公约》的措辞。为了与

对其他准则草案的做法保持一致，起草委员会就此

决定保留与《维也纳公约》第 23条第 2款相同的最

初措辞。这就是为何在“约束”之前插入了“受条

约”三个字。重新编撰标题是为了更为忠实地体现

其内容，现改为：“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

保留”。

5．起草委员会认为，应当删除准则2 .2 .2。委

员会的许多委员已经在全会上表示怀疑，在谈判一

项条约时实际上是否可以提出保留。起草委员会还

担心，保留该项准则草案，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以

为在通过或者认证条约案文时，设置了一种新的保

留类别，即“过早的”保留，而这并不完全符合早

已通过的定义（准则1.1.1）。在谈判、通过或认证

条约案文时发表声明，以及表示准备提出一项保留

的意向，都应当在评注（也许是在对准则 2 . 2 . 1的
评注）中阐明。这些可在《实践指南》的教育目的

背景下述及，无须成为单独一项准则草案的主题，

不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在委员会中，除了若干位委员明显倾向于

保留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 2 . 2 . 3中第二个方括号

内的短语（“仅经签署即告生效的条约”）之外，几

乎未对准则 2 . 2 . 2［2 . 2 . 3］提出评论或不同意见。

在起草委员会讨论期间，有人指出，第一个方括号

内的短语“简化形式的协定”，依据具体各个国家

和法律传统，可指不同类型的协定，例如通过交换

照会达成的协定或由不具体涉及法律机构的执行部

门达成的协定。列举的其他一些实例包括：在签署

之后暂行适用，后来经批准正式生效的协定，以及

规定暂行适用的协定。起草委员会曾认为，评注中

应提及准则2.2. 1和2.2. 3可适用的所有此类混合型

协定的情况。鉴于一项条约仅经签署并不会实际生

效，而只有在符合某些附加条件（达到一定的签署

数量）时才可生效，因此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将

“仅经签署即告生效的条约”这一短语，改为“在一

国或一国际组织经签署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___________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 2.4.6 已被删除。



19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标题现改为：“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需予以

确认的情形”，以提请注意此类情形的特殊性，并

使准则2 .2 .2［2 .2 .3］有别于下一条文。

7．准则2 .2 .3［2 .2 .4］（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

言规定的保留），旨在涵盖某项条约规定可提出保

留的情况。特别报告员的提案旨在阐明，在这种情

况下提出的保留不需要正式确认。起草委员会就此

展开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倾向。略占多

数的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立场，而另一些委员则

认为，尽管条约列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但在表示同

意受约束之时，应当确认签约时提出的保留。在核

实了各国的做法，并证明这些做法系自相矛盾，甚

至有些令人混淆之后，起草委员会得出以下结论，

认为最佳行动方针是，起草为各国和法律从业者提

供指导的准则，尤其在各项条约没有对在签署时提出

的保留做出规定的情况下，更加需要有这样的准则。

8．准则草案的措辞灵活，因而未做出大幅度

的改动。条文并未阐明在签署时做出的保留不必在

表示同意接受约束时予以确认，只是说这样的保留

无需确认。因此，各国可自由地一如既往地行事：

没有什么会阻止它们确认此类保留，然而，对于未

加确认的保留，亦不存在命运不确定的问题。起草

委员会将“提出保留”改为“可提出此类保留”，因

为，就动词“做出”与“提出”两者而论，“做出”是

更恰当的用词。准则草案的目的，与整个《实践指

南》一样，是为了澄清和明确那些看上去模棱两可

的情况。至于各国如何利用该《指南》以及它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观察。

9．在三项涉及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定义和法律

实效的准则中，准则2.3.1（过时提出的保留）是第

一项。它集中阐述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各国在实

践中如何采取行动确保在表示同意接受约束之后，

只要有一个缔约国反对保留，任何缔约国都不得做

出保留。“除非条约另有规定”这一措辞反映了第二

个问题，旨在突出这类保留的例外性，也即事实上

保留不是“正常”的条约订立惯例。

10．起草委员会探讨了各国是否实际上并非试

图通过过时保留来重新谈判条约，而且倘若是的

话，那么是否应当认为过时保留是真正的保留。然

而，起草委员会得出结论，若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这

项程序，那么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声明不应该视为

保留。尽管该准则草案可能看似与准则 1 . 1（保留

的定义）所载的保留定义不相符，但是起草委员会

决定，不可忽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容许、但仍然作

为一项例外做法的部分。

11．评注将阐明，准则草案不会妨碍执行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尤其是关于对一国

际组织组成文书所作保留的条款。在实践中，“反

对”一词用于指两类不同的意见：针对用于做出过

时保留的程序，以及针对保留的内容或实质。“反

对”是一个公认的术语，应予以保留，以免创造新

的术语，然而可在评注中加以解释，说明该术语涵

盖两类不同的反对。因此，保留了特别报告员提出

的准则草案标题和条文，仅在措辞上作些许微小的

改动。有一位委员对此项条款草案持保留立场。

12．准则2.3 .2（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是上一

项条款的逻辑性结果。委员会欢迎此项草案，并且

认为它符合国家惯例。该条款阐明，缔约方必须在

规定的时限内，就过时的保留提出反对，否则，即

认为缔约方接受了这项保留。只有在条约未做出另

外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条约所设想的时限明显

可以适用）且符合保存人的既定惯例（在这种情况

下，惯例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才可适用为期12个
月的时限。起草委员会没有修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标题和条文，但赞成将“通常惯例”改为“既定惯例”。

后者是《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

上的代表权公约》第1条第1 （34）款采用的措辞。

13．关于准则2 . 3 . 3，（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反

对），起草委员会的主要关注是，如何确保只要有

一方提出反对，即足以使过时保留不可成立。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说过时保留不存在，或者未能够确

立普遍适用的规则。这就是为何要选择特别报告员

的措辞：“条约应在没有确立该项保留的情况下对

保留国或国际组织生效或继续有效”。在该条文中

列入“确立”一词是因为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

公约》第21条第1款运用了该词，因此英文案文也

与法文案文相同。

14．起草委员会还决定，在前两项准则中列入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这一措辞是没有必要的，因

为实际上条约中并不存在关于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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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款，即使确实存在，过时保留亦涵盖在条约本

身之中，因此，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反对属于“正

常”的反对类别。

15．准则 2 . 3 . 4针对的是，采用保留以外的其

他方式过时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换言之，

一国或国际组织可采取各种方式，以求回溯性地更

改或排除某项条约或其中某项条款的法律效力。特

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A/CN.4/508和Add. 1-4）
的第279至第287段中列举了许多此类做法的实例，

这些做法在人权条约中很常见，而且并不仅限于人

权条约。准则 2 . 3 . 4并未预先设定存在着有权运用

该项准则的法院或其他机构，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或

国际组织都可援用此项准则。

16．起草委员会认为，此项准则草案多少有些

复杂，也许应当放在《实践指南》今后有关解释保

留的那部分中去。然而，起草委员会最后得出结

论，认为应当在提出保留的背景中，述及在条约的

有效期间内“随后”采用的各种方式，以区别于过

时的保留。起草委员会删除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等词，因为它们在此具体背景下是毫无必要的，并

在 (b) 项中添加了“随后”一词，以使含义更为明

确。同样，标题中的“过时（late）”也改为“随后

（subsequent）”，用这种方法提及不属于保留的声明

更为合适。

17．准则2 .4 .3（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与准则 2 . 3 . 1相对应。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提出了两

个问题：是否要提及时刻——通常指通过或认证条

约案文的时刻，在该时刻之后的才可提出解释性的

声明；是否要删除两个方括号中的短句，“除非条

约另外明言规定”和“条约规定只可在特定时刻提

出”。出于刚才就删除准则2.3.4中的一个类似短句

所给出的理由，这两个短句看来没有必要。然而，

对于是否列入这两个短句还尚未做出总的决定，而

且在二读审议该准则草案期间，须对此问题有所考

虑。标题中的第一个词（“时刻”）已由复数改为单

数。

18．删除准则2.4.4是决定删除准则2.2.2的逻

辑性结果，而且其依据的理由相同。

19．准则草案2.4.4［2.4.5］（在签署条约时提

出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予以确认）涉及签署条约时发

表的解释性声明是否须予以确认的问题。最初的起

草只是为了适用于在签署一项简化形式的协议——

即在一定数量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签署之后即可生效

的协议时，发表的不需确认的正式解释性说明，此

项草案经过了重新编撰，以扩大适用范围。目前这

项条款涵盖了简单的解释性声明，不论条约中规定

与否，还涵盖了所有各类条约（简化形式的协议，

以及供批准、核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根据惯例

并为了使提出解释性声明的程序较为直截了当，在

签署某项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予以确认。

不过，一国或国际组织倘若愿意，那么其在确认解

释性声明时也不会遇到什么阻碍。标题也做出了相

应的修正。

20．在删除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2 .4 .4之
后，委员会意识到，案文中没有任何关于正式确认有

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规定，这些声明按其本质来说

更接近于保留，而不是在签署条约时发表的解释性

声明，并且属于准则2.4.4［2.4.5］的范畴。当一个国

家或国际组织以对条约做出某种解释作为参与该条

约的条件时，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必须清楚这种解释。

因此，在表示同意接受某项条约约束之际，必须确认

此类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因此，准则2.4.5［2.4.4］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是基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准则2.4.4编撰的。

21．准则 2 . 4 . 5［2 . 4 . 4］获得通过所产生的逻

辑性结果是，准则 2 . 4 . 6（在签署时提出条约明言

规定的解释性声明）被删除。鉴于解释性声明无须

正式确认，无须把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和

条约明言规定的解释性声明单独列为一类。

22．准则2 .4 .6［2 .4 .7］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于

准则2 .3 .1，而且引起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显然，

当条约规定只有在某个特定时刻才可提出解释性声

明的情况下，过时或随后提出的某项解释性声明就

必须得到全体缔约方的同意。这是仿效，例如，秘

书长在作为保存人行事时所采取的办法。除了只是

为了明确含义并使其符合准则2.3.1而作了某些措辞

方面的修订之外，准则2 .4 .6［2 .4 .7］基本没有改

动。标题被改为“过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以明确其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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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准则2 . 4 . 7［2 . 4 . 8］大体上没有改动，只

是为了与准则2.3.1和2.4.5［2.4.4］一致，做了一

些微小的修订，并随之重拟了标题。该条准则述及

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特殊情况。鉴于这

类声明的制度与简单的解释性声明相比似乎更接近

于保留，因此起草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将一项与过时提出保留相类似的条款列入其中。过

时提出的保留必须得到其他所有缔约方的同意，哪

怕只是策略性的接受。只要有一方反对，就足以使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被视为无效。

24．最后，他感谢协助起草委员会工作的秘书

处各位成员。起草委员会建议将准则草案提交委员

会通过。

25．主席欢迎委员会前委员兼主席马希乌先生

出席会议，并请各位委员就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发表评论。

26．庞布–齐文达先生在提及准则2.2.1和2.4.5
［2.4 .4］的第2句时说，他吃不准“遇此情形”这一

措辞是否有必要，然而，他并不想力主删除。

27．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虽然，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的第二句

中运用了“遇此情形”这一短语，然而，在对条款

进行二读审议时，可就庞布 – 齐文达先生拟予以删

除的建议进行研讨。

28．哈夫纳先生确认他在起草委员会上曾就准

则 2 . 3 . 1表示过保留。他说，他无法就过时提出的

保留与已经通过的保留的定义进行调和，而且看不

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背离上述定义。他的评估

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条件是适用于这些保留的

整体制度已经存在，这就是为何他不反对通过准则

草案的理由。然而，若为此举行表决，他则会投弃

权票。

29．巴哈纳先生提议，在准则2.3.2的标题中，

应将“规定的期限”插在“接受”一词之前，而在

2.3 .3的标题中，则应在“反对”一词之前插入“实

效”，以更好地体现这两项准则草案的条文内容。

准则2.3.4的起始语与标题应当一致，应改为“legal 
effects”，不要写成“legal effect”。在 (a) 分段中，应

在“解释”之前插入“随后（subsequent）”一词，以

便与 (b) 分项中的用词“随后（subsequently）”并行。

在准则2 . 4 . 3中，在序号“1 . 2 . 1”之后，应插入序

号“2 .3 .4”，因为准则草案2 .3 .4也是相关的。

30．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英文本

的准则2.3.2的标题不正确，“过时”一词应插在“提

出”之前，以便与法文本一致。法文本是起草委员

会编撰时用的文本。在准则2.3.4的 (a) 分段中插入

“随后（subsequent）”一词是多余的，因为任何解释

都是在提出保留的时刻之后。他保留拟在晚些阶段

论述巴哈纳先生的其他建议的权利。

31．辛马先生在叙及准则2.4.5［2.4.4］、2.4.6
［2 . 4 . 7］和 2 . 4 . 7［2 . 4 . 8］时说，他希望，关于委

员会最后的成果是否将探讨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问

题，尚未下最后的定论。他在准则2 . 3 . 1的问题上

与哈夫纳先生稍有不同。他认为，过时保留是不可

取的，不应专门编撰一项关于过时保留的准则。这

项条款的措辞相当晦涩，这表明，编撰者们本身就

存有某些疑虑。准则应当有一些规范性的内容，然

而，准则2 .3 .1中却几乎没有这样的内容。

32．卡特卡先生说，他强烈反对列入关于过时

保留的准则，这样做似乎表明委员会对这种做法的

某种容忍。在维也纳制度中绝对没有过时保留这种

东西。与辛马先生一样，他也认为，委员会采取这

种立场是不幸的。

33．罗森斯托克先生对于列入关于有条件解释

性声明的准则甚感困惑，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关于保

留的规则复杂化。只有在整个案文全部拟出之后，

才可就此做出全面评估。就一项十分令人关注而又

不完善的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做出判断是极其困难

的。他还对某些条款的极为详细感到关注。

34．卢卡舒克先生说，他完全赞成卡特卡先生

所做的评论。

35．蒙塔兹先生说，他不同意巴哈纳先生关

于应把准则 2 . 3 . 4的起始语中的“legal effect”改为

“legal effects”以便与标题相符的提议。标题中这

一短语使用复数是因为准则涵盖了 (a) 和 (b) 两个

分段中分别阐述的两项单独行动，而起始语中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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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一项行动。他完全赞成卡特卡先生的评论 
意见。

36．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希望加入那些对过时

提出保留感到有问题的委员的行列，他同意哈夫纳

先生的意见，认为准则 2 . 3 . 1与已通过的保留定义

相抵触。对这种修改不加时间限制的事实导致了一

种危险的做法，剥夺了条约关系的稳定性。委员会

的工作不是去编撰那些不适合国际法发展的罕见做

法，因而，他完全同意辛马先生的意见，绝对不可

容忍这种做法，即使是策略性的容忍也不行。准则

2 . 3 . 1应当连同准则 2 . 3 . 2和 2 . 3 . 3一并重新审议。

若要在条约关系中确立过时提出保留的地位，则可

在准则 2 . 3 . 4中述及。然而，他总体上反对在一套

旨在描述各国需遵循的示范性做法的准则中叙及过

时提出的保留。

37．埃拉拉比先生说，他仍难于理解对条约的

保留这一专题，尤其是过时提出的保留和有条件的

解释性声明。这是一个难以弄懂的概念。与那些就

上述几点表示了疑虑的委员一样，他亦有疑问。

3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也赞同那些委员的

意见。他认为，过时保留是国际法中的一个不确定

因素。这个概念本身就与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

纳公约》所载的保留概念相异。然而，在相当大程

度上得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国际公法，而他本人认

为，国家的意愿是其根本的组成部分，而这才是法

律义务的真正渊源。加利茨基先生错误地认为，委

员会正在鼓励某种危险的做法。这只不过是在考虑

到各国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之后所采取的现实态度。

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违背了保留的观念，那么可以

详加阐明，然而，闭目无视却是错误的态度。至于

辛马先生关于缺少规范性内容这个有意思的论点，

他说，《实践指南》并不是一项编撰工作，而且并没

有确立严格和精确的标准。编纂《指南》的目的是，

参照各国惯例形成提出建议的基础，从而可为那些

处置过时保留事务的主管方，特别是各国的外交部

提供帮助。他当然不赞成过时保留，然而，既然过

时保留存在，就应当承认，并且应当力求限制过时

保留的不良效应。

39．山田先生说，他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

概念也感到困惑，并希望委员会在对准则草案进行

二读审议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他与许多委员一

样，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持有疑虑，并认为不应鼓励

这种做法，然而，若某一缔约方在毫无保留地接受

某项条约之后，发现无法履行条约的某一条款，它

该怎么办？该缔约方可做出过时保留，或者撤出条

约。保留的总体目的就是为了从普遍利益出发，提供

灵活性。在统一性与普遍性之间须取得某种平衡。

40．辛马先生在提及他关于准则 2 . 3 . 1缺乏规

范性内容的观点时说，将一项禁止条款夹在“除非”

条款与某项例外之间的“三明治”手法，最终的结

果等于白说。他并不是建议委员会应当对做出过时

保留的做法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管这样做会多

么令人遗憾，而是建议对整个问题以及对任何可以

涉及此问题的准则草案所采用的措辞多加考虑。

41．坎迪奥蒂先生说，准则草案的西班牙案文

必须予以润色。他同样对在《实践指南》中列入关

于过时保留的条款持有疑虑，并且认为对此问题应

当多加考虑。委员会应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征求各

国的意见。他欢迎山田先生的发言，其中阐明了过

时保留的条款将会如何影响条约统一性和普遍性之

间的必要平衡的问题。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怀疑，

一项实践指南是否应简单地体现现实。《指南》不是

一种现象调查，而是尝试在一些做法较为混乱的领

域，理出头绪，并提供指导。

42．加利茨基先生说，梅莱斯卡努先生似乎误

解了他前面的发言。他当然同意，委员会并不是在

创立准则，只是在准则草案中体现某些做法。然

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使这些做

法“名正言顺”。准则 2 . 3 . 1中就过时提出保留所

作的描述，间接地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准则草案载

有涉及此项主题的某些规则。他担心会造成这样的

印象，并因而重申反对列入目前这种形式的准则

2 . 3 . 1。应当考虑他先前提出的建议，也即应在条

文的其他地方提及这种现象。委员会并未闭目无视

现实，只是要在某些现象与委员会已通过的定义和

准则之间求得平衡。他极为赞成坎迪奥蒂先生的建

议，即应就此项国家实践征求更进一步的资料。

4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也是对有条件的

解释性声明感到困惑的人之一。他的理解是，这个

问题应在委员会工作结束时审议，而且只是暂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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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关于过时保留，他完全赞

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意见。这种做法与1969年《维

也纳公约》相悖，应当予以抑制，但它确实存在，

而且事实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并且在作为保存

人的一些主要国际组织中一直适用。实践指南不能

只是对此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然而，委员会应在

对相关的准则草案的评注中阐明它不赞成这种做

法，而且说明这必须被当作一种例外。所设想的规

则极为严格，因为，为了使过时保留得到接受，必

须获得所有其他有关国家的一致同意。因此，必须

规定适当的保障和预防性措施。

44．卡姆托先生说，他有一个涉及委员会工作

的法律依据的原则问题。许多委员称，委员会不可

忽视惯例。但也不能机械地跟从惯例，尤其是如果

惯例违背国际法原则的话。重要的是要确定，有关

的惯例是否符合国际法。国家的意愿确实是国际法

的基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诸如在双边关系情况

下，也有可能出现与某些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相悖的

情况，这也是事实。作为起草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他目睹了为避免准则草案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

产生根本矛盾所作的努力。然而，一旦存在这种矛

盾，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提请注意这种现象。那怕只在

评注中指出，这种做法与既定的国际法规则相抵触。

45．巴哈纳先生说，尽管对准则 2 . 3 . 1表示了

许多疑虑，但他认为，该条准则是相当平衡的，尤

其是在反映国家实践的方式方面。主要的问题是，

准则所载的规则是否符合 1969年《维也纳公约》，

而他认为是符合的，尽管《公约》并未具体地阐明

这样的一项规则。该条准则草案确定了某些条件，

其中的一项条件在“除非条约另有规定”这一短语

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短语曾受到质疑，但得到普遍

接受，而且是条约案文中常见的短语。准则中若不

列入已经被国家实践所统一而且与《维也纳公约》

不相抵触的规则，则将毫无用途。

46．加亚先生说，在委员会的最初讨论中并未

显现出日益明显的这种对准则 2 . 3 . 1的强烈反对。

关于过时保留不是普遍悉知的现象这个论点，忽略

了这种保留已经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海事组

织和欧洲委员会在内的主要条约保存人所接受的事

实。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种不可取的现象，尽管在

某些情况下这种保留符合国家那方面的特定需要。

关于辛马先生反对的“三明治”手法，他说，双重

否定是经常采用的手法，它恰恰是出于对目前情况

下的意向目的的考虑，也即表明不应鼓励某些行

为，但可便利地使用较为简洁、更具肯定意味的措

辞，例如“……只有在其他缔约方无人反对的情况

下，才可提出保留……”。有人辩称，准则草案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相抵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准则并未说，过时保留从提出即刻起就成为保留，

而是说，一旦它们被视为绝对未引起反对，即被当

作保留来对待。这一点可在评注中阐明。

47．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说，他从一开始就

理解为，准则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部分将在编纂工作

结束时重新加以审议。他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的意

见，即必须首先明确通盘情况，然后才可实现条约

统一性与条约普遍性之间的适当平衡。过时提出的

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确实可为产生某些法律

上的不确定性及其他问题铺平道路。因此，他赞成

坎迪奥蒂先生的建议，认为应当征求各国关于这两

个问题的评论意见，然后委员会才可对此事项有更

为全面的认识。

48．罗德里克斯 – 塞德尼奥先生说，对于是否

应当列入关于过时保留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

草案，人们表达了许多疑虑，特别是因为有可能对

条约关系产生不稳定效应。这是言之有理的论点，

然而，委员会不可忽略现行做法的论点同样也有道

理。准则 2 . 3 . 1的措辞为表示反对过时保留大开方

便之门，因为保留必须得到所有条约缔约方的同

意。不同的措辞可能有助于消除这些疑虑，并抵消

这类做法可能产生的任何弊端。委员会应当听从坎

迪奥蒂先生的建议，并征求大会的意见是否应当列

入这两项准则草案，但是，应当适当地注意如何叙

述这个问题。

49．贺先生说，就过时保留问题已经展开了激

烈的辩论，显然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克服。一方面委

员会不应鼓励运用过时保留，而另一方面，委员会

必须承认，这是国家实践的一部分。若干国家以及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接受了这种做法。在这种情况

下，他建议，在整个一读期间保留关于过时保留的

准则草案，请求第六委员会给出指导意见并要求各

国政府给出书面评论意见，以期在二读审议期间为

准则草案拟出更为满意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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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布朗利先生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巴哈

纳先生和加亚先生的观点，而不赞成辛马先生及其

他各位的看法，但他最终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的意

见，认为只有在重新探讨这个项目的总体目标和论

据之后，方可找到这个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在准

则草案中总有一些措辞强烈的成分，因此，应当使

用某种程度的中性措辞。由于特别报告员的努力，

委员会进入了具体的工作，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说它

是否赞成这项工作。

51．卢卡舒克先生说，事实上委员会未能达成

协商一致，而且出现了对立的两种立场，这是必须

承认的。他提议，将有关过时保留的规定放置在方

括号内，并提交给第六委员会，以便确定各国的观

点。与此同时，可请特别报告员起草一项与维也纳

制度不相悖的折中解决办法。

52．阿多先生说，准则 2 . 3 . 1必须保留。一些

国家提出了过时保留，而且一些国家并不反对这些

保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是

消除这种做法，而是根据这一实践编纂条款，同时

阐明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否应当

废除，应当由第六委员会做出决定。在这一点上，

他倾向于赞同巴哈纳先生和加亚先生的意见。

53．辛马先生说，他支持坎迪奥蒂先生的建

议，而加利茨基先生似乎把坎迪奥蒂先生的建议理

解为收集更多的国家实践资料。然而，并不需要这

样做，因为这类资料已经够多的了，而且不幸的

是，它不是什么好消息。应当询问第六委员会是否

希望委员会编纂过时保留的做法，并确立准则草案

中所提议的那些规则。卢卡舒克先生提出的折中解

决办法难以实现。过时保留必须作为生活中的一个

现实予以接受，并针对其制定一项适当的制度。否

则，就必须拒绝和摒弃这种保留。

54．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起草委

员会探讨了委员会决定将准则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

会的依据。显然，委员会目前处于起草案文的第一

个阶段，以后可根据各国将要提出的评论意见重新

审议这些条款。

55． 主席在对讨论进行总结时说， 对两个问

题——过时保留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存在两种

对峙的意见。这些意见必须加以调解；使用方括号并

不是一种可选择的办法。不过可征求各国的意见。有

人可能主张应当删除那些有疑问的准则草案，但他主

张通过这些准则草案，条件是委员会将在晚些时候讨

论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总之，委员会上的辩论表明，

大家支持将这些条款提交起草委员会，而起草委员

会，除了一位委员表示保留之外，已核准了这些条款。

即便那些强烈反对列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准则草案的

委员们亦承认存在这种做法。因此，他建议应当请各

国表明他们的反应，而委员会应当在晚些阶段，也许

在案文二读审议期间，再回头讨论这些问题。

5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单纯地提及起草委员

会的报告，可更为适当地反映出委员会的注意重

心。目前没有必要采取立场，因为，甚至连一读

都尚未完成。他认为，征求第六委员会关于准则

2 . 3 . 1的意见并无帮助。这项准则在法律上不能说

是错误的，但是，至于这一条如何恰当地放入草

案，只能从更广泛的执行角度予以处置。

57．主席指出，若委员会只是注意到起草委员

会的报告，那么准则草案中将不会列入委员会提交

大会的报告，而各国将没有机会对准则草案做出反

应。此外，在委员会以往的惯例中也无此程序的 
先例。

58．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委员会尚未完成其自

身对准则草案的审议，因此在目前这个早期阶段保

持在委员会内部展开讨论是没有错的。然而，若委

员会强烈地希望交换关于其迄今为止所持立场的情

况，那么委员会可考虑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按以

往在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做法，将起草委员会的报

告列入委员会本身提交大会的报告。

59．卡特卡先生说，罗森斯托克先生提议采取的

行动方针可以与坎迪奥蒂先生拟议的折中解决办法结

合。为此，委员会可征求第六委员会关于准则2.3.1的内

容是否适于编纂的意见，同时考虑一下起草委员会的报

告。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得委员会迟迟不征求第六委

员会的意见或通过某种显然未达成一致的东西。

60．庞布 – 齐文达先生在谈及罗森斯托克先生

的建议时询问，如果委员会只是注意到有关准则草案

的报告，委员会何时可继续对准则草案的一读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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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委员会

可能会通过一项不可取的行动方针。委员会既定的

做法是，通过一读的案文，再加上对各条准则的评

注，然后提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意见。这项做法已

经通行了 50多年，即使在个别条款上出现明显的

意见分歧，这些条款亦被付诸表决。只有在最近起

草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时，才确立了唯一的例外。他

促请委员会各委员同意通过准则草案，以便使特别

报告员能够为准则草案的一读案文附上评注。一旦

完成之后，委员会可通过大会要求各国提出书面评

论意见，并以此为基础着手进行二读。

62．加利茨基先生说，出于达成一项折中办法

的需要，或许可基于如下理解通过准则草案，即，

向各国提出一份问题清单并附上一份关于委员会在

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疑虑的说明。

63．主席确认，在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委

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的第三章中已经

这样做了。他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

望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准则草案。

就这样议定。

64．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整个讨论过

程令他感到震惊，使他始终缄口沉默。在通过起草

委员会的报告期间，委员们自然要阐明各自采取的

立场。另一方面，在委员会一致同意将案文提交起

草委员会之后再重新展开讨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起草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准则草案未出现任

何改动，然而，当这些草案返回到委员会全体会议

上时，人们对准则草案采取了与初步审议时迥然不

同的态度。在目前阶段再度提出当初未能形成气候

的少数人意见以借机回头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平。

65．鉴于他已详细阐述的理由，他认为，委员

会应谨慎从事，不要贸然断定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属于保留法律制度。某些委员认定，委员会未接受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概念，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是一项已无异议地获得通过的

准则草案的主题。

66．委员会的委员们可能会惊讶地听见他说，

他完全同意那些认为过时提出的保留是令人遗憾的

做法的人的看法。同时，他也不完全相信，因为存

在这种做法就应当予以接受。但是，这个立场不同

于没有任何国家反对的联合国秘书长明言规定的政

策。当询问第六委员会对准则2 . 3 . 1的看法时，如

有许多国家反对秘书长的既定惯例，那他到会感到

吃惊。

67．他在报告中阐明，过时提出的保留并不是

一项惯例，而是一项符合法律的新程序，因为无人

会反驳多边条约的缔约国有权减损维也纳定义这一

事实。这就意味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各国同意

考虑可以提出过时的保留，尽管通常是禁止这样做

的。在讨论期间出现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是，讨

论对是否应将过时提出的保留列入《实践指南》持

开放的态度。他同意，委员会不应把头埋在沙堆

里，但是应当坚定地阐明，对这种做法应设有某种

限制。他不同意辛马先生关于准则 2 . 3 . 1缺乏规范

性内容的意见。采用双重否定的方式恰恰是为了表

明，这种做法只能被视作一项例外，并表示委员会

根本不满意这种做法。

68．无论如何，准则草案只是处于一读阶段，

而在下个阶段可采取不同的办法。令人相当懊恼的

是，听说只有当全部条文编撰完毕，才可采取立

场，因为按照定义，一读时绝不可能编纂出全部条

文。特别报告员随着工作的进展逐步加深了对保留

的认识，那种认为他应当马上将整个案文上交的说

法是不合情理的。

69．他感谢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杰出报告，报告

确切地反映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70．辛马先生注意到特别报告员不同意他之前

的评论意见，他回忆了自己关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

明的评论，他只是说尚未下最后的断言，而对于这

一点，特别报告员肯定是同意的。

71．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不得不应对关于对某

些准则草案的批评缺乏公正的指责。委员会展开讨

论的方式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在委员会全体会议的

讨论期间，曾对准则草案的某些条款提出过批评。

准则草案已提交给了起草委员会，然而，起草委员

会未能考虑到上述批评意见，将基本上未加改动的

准则草案返还给了委员会。那些原先曾提出过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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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委员们，这次只是重复了这些批评意见，绝

不存在程序不当的情况。

72．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指出，委员

会各位委员在讨论特别报告员第五和第六次报告期

间所表达的意见将按常例载于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

报告。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695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拉拉比先生、加亚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伊留埃卡

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

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13 , C 节；A/CN. 4 /5191）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佩莱先生说，他将把自己的评论局限于探

讨对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解释问题。不幸的是，他

*  续自第2693次会议。

1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人不太有把握，自己是否已正确理解了第四次报

告（A/CN. 4 / 519）第二章所载特别报告员的观察意

见所涵盖的目标和发展情况。特别报告员似乎固执

地要区分自发性的单方面行为与非自发性的单方面

行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研究报告中对后

者并没有进行探讨。特别报告员在上一次会议上似

乎确实说过，可以将区分问题搁置一旁。他个人对

单方面行为的拟议分类有一种混杂的感觉。对于国

家藉此承担义务的行为，以及国家藉此确定一项权

利或某个法律立场或要求的行为之间，特别报告员

设想了一种二元差别。这在他看来似乎是合理的，

而且在知识方面上是令人满意的，但条件是，研究

报告不只限于自发性的单方面行为，因为这样有可

能会将第二类行为贬低到不值一提的程度。而且，

当频繁出现一国单方面试图确认或寻求承认某项权

利或法律要求时，为何要将自己仅限于确认呢？这

些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为他方制定法律行为，但

是，若只考虑自发行为，那么，这类行为就无多大

意义了。当一个国家确认一项权利时，通常是因为

存在着一项相当精确的授权准则允许其单方面提出

权利要求。或者草案本身应仅限于自发行为，因此

也仅限于自行规范行为，或者必须通过如特别报告

员报告第98段所建议的区分，但是，这就意味着放

弃排除非自发性的单方面行为。

2．至于对单方面行为的解释问题，他想按照

递增的重要性发表三点意见。首先，他对于在提及

单方面行为时经常称 “authors”， 而不是 “author”，
感到关注。单方面行为完全有可能是多个行为国，

但是，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有一种须分开处

置的情况。单方面行为可以有若干个国家为行为

国，但是，当单数与复数形式在案文内随处出现，

就有造成混淆和不必要的复杂性的危险。有多个行

为国的单方面行为概念不容易界定，而且往往存在

难以与建立非对等义务的条约相区别的危险。

3．第二，他感到不安的是，特别报告员曾在

第105、第127和第136段提及国际法院在渔业管辖
权案中发出的警告，但没有在其拟议的条款草案中

得出肯定的结论。

4．第三，最为严重的是，他对报告有关解释

的整个章节感到关注。特别报告员提到了两个截然

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讨论了确定存在单方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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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提及狭义的解释问题。

他未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别，而且基本上将它们混淆

在一起。在确定单方面行为的性质方面，确定某项

特定文书是否符合定义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行为国

是否打算受这项文书的约束。严格意义上的解释是

要澄清某项条款的含义，例如，确定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是否可转而适用于

单方面行为。有一种情况是：需要在条款草案中明

确做出区别，专门制定一项或若干项具体条款来确

定单方面行为。如何确定一项单方面行为符合行为

国意在形成法律效果的定义呢？ (a) 条和 (b) 条涉及

在做出确定之后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问题，而报告

本身列举的许多实例都涉及确定问题而不是解释问

题。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的

程度之深，难以分辨彼此。

5．至于条款草案本身，他并不认为 (a) 条第 1
款中“声明中所使用的措辞”这种表述极为有用。

他认为只要提及“其措辞”就够了，尤其是因为过

去有许多委员都对单方面行为必定为“单方面声

明”的概念表示了关注。同时，若在案文中列入这

类行为，就应有一项第 1款之二，其中应当阐明限

制性解释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要适用于自行规范

行为，还应适用于为他方制定法律行为。至于第 2
款，尽管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 139至第 141段竭力

做了阐明，却仍无法让他信服把“序言”概念转而

适用于单方面行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与条约的

情形相比，对于单方面行为更加需要采用更为广泛

的方式理解其背景。他本人确信，在核试验案中，

实际上并不是法国当局的一项声明，而是一系列声

明，致使国际法院认为法国做出了法律上的承诺。

特别报告员未谈及一系列声明概念的相关性这一严

肃问题。在他看来，一系列的声明既与确定是否存

在单方面行为相关，又与按严格意义解释单方面行

为相关。在第3款中，“或国家（or States）”一语应

当删除，并应在草案别处插入一项或多项涉及多个

行为国单方面行为的条款。

6．关于 (b) 条，他严重怀疑在论及对单方面

行为的解释时谈到“准备工作”的意义。就条约而

论，难以判断准备工作对解释的确切作用，而且无

法接触某些此类工作往往意味着实际上不得不忽略

这项工作。对单方面行为来说更是如此，这不仅仅

是因为准备工作并非始终存在，或无法接触，而且

还主要是因为，即使这类工作可以接触，也是无法

平等利用的。至于条约，所有参与谈判或通过条约

的国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利用准备工作，然而，单方

面行为的准备工作的情况并非如此，除了行为国之

外，被行为国一般不可能了解情况。若有人坚持准

备工作的作用，那么他就是在行为国与被行为国对

解释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推行一种不平等。要在涉

及对单方面行为解释的条款草案中专门提及这个问

题是过分之举，可导致利益所涉各国之间公然的不

平等。最好仅述及形成这种行为的情况，即便这

意味着在评注中阐明可将准备工作文件列入考虑 
之列。

7．最后，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

的专题，鉴于起草委员会尚未审议任何一项条款草

案，特别报告员会还有时间根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讨论情况，在下一届会议上

提出一项综合草案。

8．戈科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调研

透彻，逻辑清晰，富有想像力，他说他忍不住同情

特别报告员在编纂如此复杂的专题报告时所遇到的

种种困难。自第一次报告 2 以来，大家已清楚地意

识到，辨明和掌握各国的各类行为，并将它们置于

本研究报告所限范围之内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事实

上，一些国家政府已表示怀疑能否通过可普遍适用

于这类行为的规则。虽然承认单方面行为在国际

关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精心制订管制单方

面行为的规则的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

完成的工作。从研究工作伊始，委员会就难以区

别，什么构成政治行为，什么又构成法律行为：对

于何谓政治性和何谓法律性，则未能划出清晰的 
界线。

9．当然，关于单方面行为问题曾有一些相关

的裁决，但是它们不是固定的裁决，不能提供有效

的指导。在所有这些裁决中明显的一点是所涉国家

的意图，尽管一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

样，真正的意图是难以确定的。要确定意图和意图

的结构，就必须极为仔细地认真审查案件的全部事

实真相。核试验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1998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8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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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四次报告在叙述、一致性和理解方面均

比先前的报告大有改善。他欢迎拟议的条款草案，

并视提议的解释规则为有说服力且有效的规则，因

为这条规则强调了秉承善意的必要性。

11．加亚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为单方面行为分

类，以及为制定单方面行为解释的通则所作的努

力。人们未必总是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分析

是有益且有意义的。

12．若有人想就单方面行为阐明一项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为条约所确定

的基本规则类似的规则，那么，他就不得不说，应

当本着诚意，按照在该背景下赋予该行为的各项条

件的一般含义来做出解释，并考虑到该行为的目标

和宗旨。在阐述这项规则时可不考虑意图所起的 
作用。

13．报告第 131和第 137段显露了特别报告员

对目标和宗旨标准怀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先是赞

同，而后又不赞同这项标准，最终未将这项标准列

入 (a) 条。该标准是一项公认的捉摸不定的标准，

当适用于条约时，具有一种略为主观性的色彩，而

在适用于单方面行为时，则更是如此。对于单方面

行为，若将某种作用归因于超出条约的意图作用的

意图时，则不应疏忽参照目标和宗旨。他本人看不

出这种疏忽有任何确定的理由。正如佩莱先生所回

忆的那样，一国采取单方面行为时的意图与下述两

种情形相关：在确定是否存在单方面行为时——这

曾是核试验案的一个核心问题——以及在确定如何

解释这种行为时，尽管国际法院并未始终明确地区

分这两个问题。

14．在渔业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为了

解释单方面行为的目的，应“适当考虑到”意图，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应当按照特别报告员在 (a) 条
第 1款中所建议的那样，依照意图来解释单方面行

为。条款草案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它虽将意图

列为首要标准，但却将可用于断定意图的主要方

法，也即提出单方面行为时的准备工作和情况，放

在解释的补充手段之列。他对赋予意图头等重要性

感到犹豫，并同意法院的意见，认为虽然应当给予

适当考虑，但单方面行为并不一定非得根据意图加

以解释。一行为国的意图难以从客观要素进行推

测。在发生争端的境况下，一国很可能拿出选择性

证据证明其意图。在许多情形下，除了单方面行为

的行为国之外，其他国家也有权依赖于单方面行

为，例如实施需要获得同意的某种行动。因此，这

就需要使赋予意图的重要性与保护其他国家的必要

性相一致。

15．国际法院在渔业管辖权案中解释加拿大关

于接受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声明时，极大程度上考虑

到了采取这种行为时的情况。在谈及这种情况时，

法院援引了加拿大的部长级声明、议会辩论、立法

提案以及新闻公报。其中有些与其说是情况，不如

可以看作准备工作，然而，一国极难查阅所有信息

来源，以确定如何解释某项单方面行动。法院在布

基纳法索与马里之间的边界争端案中也参照了行为

发生时的所有实际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单方面 
行为。

16．确定意图的一个更为直接的方法是利用准

备工作。对于条约，判例法中虽然规定了对非谈判

国的某些保护，但通常所有谈判国都参与了准备工

作。单方面行为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只有行为国才

知情的单方面材料。正如佩莱先生所述，当其他国

家有权依赖单方面行为时，限定其他国家可合理获

知的准备工作的相关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17．总之，他倾向于在适用与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相对应的基本规则时，把

该行为发生时的情况作为将要考虑的要素。准备工

作同样也可列入考虑之列，条件是有权依赖这一行

动的国家可合理获知这些准备工作。

18．蒙塔兹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做出的工作令

人印象深刻，其中突出强调了理论和司法裁决的作

用，包括国际法院在对单方面行为进行分类时做出

的司法裁决。

19．他想探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提出的三个问

题：单方面行为的定义范围、单方面行为分类及其

解释。特别报告员在第 38段中阐明，单方面行为

应当指那些明示地做出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具体目

的是在国际上以非依赖方式产生法律效果。因此，

他提出两条应当按照累积或同步方式予以适用的标

准，即行为国应当具有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图，并且



20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行为应当独立于任何条约关系而发生。第二项标准

产生了多种困难。

20．特别报告员在第 42段中指出，一国借以

适用反措施的单方面行为必须处于条约关系范围之

外。从个人而言，他不明白为何反措施（被视为是

条约关系背景下的单方面行为）如若是为了回应违

反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就不应被

视为单方面行为。特别报告员是否不打算在单方面

行为的背景下审议反措施？对于解释性声明也可提

出同样的问题：在条约或公约生效之前，作为单方

面行为的回应对象所通过的解释性声明，是否可视

为单方面行为？至于各国发表的超越条约规定范围

的承诺性声明，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这

些声明必须被纳入，因为它们是独立的。

21．至于单方面行为的分类，特别报告员根据

对文献的详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迄今为止没有一

项拟议的定义是适当的。然而，他不知道，所涉行

为国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希望提供符合其所界定的类

别的实例： 报告提及的大部分分类都无实例的支

持。同样模糊不清的是，是否还有别的行为国支持

本报告审议的各种分类。在最终的分析中，单方面

行为似乎普遍无法进行分类。这是否意味着应当放

弃任何考虑分类的企图？他虽倾向于这样想，但由

于特别报告员不懈的坚持，尤其考虑到他在报告第

97段中提出了极为恰当的提议，以及事实上进行分

类可便利于汇编适用的规则，他做出了让步。

22．这项提议旨在根据国家借以履行义务的行

为或国家借以确认权利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对单方面行为进行分类。他可以支持这项提案，只

是在某些情况下，单方面行为本身并不会显示出这

种区别。特别报告员认为宣布中立是一种典型的单

方面行为，但是，近几年发表的中立声明中，行为

国在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重申权利的同时，也承担

起了义务。同样，一项战争声明也并不总是只可划

归为特别报告员提议的这两种类别之一。

23．关于解释，他想强调报告第 114段在国家

宣称的意愿与真实的意愿之间所作的区分。特别报

告员解释说，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司

法裁决和文献都倾向于以宣称的意愿为标准。他个

人认为，行为国的真正意愿应当成为解释单方面行

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往往在其他国家或国际公共

舆论的压力之下，采取单方面行为来做出承诺。因

此，采取单方面行为时的情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在许多情况下单方面行为的内容与国家的真正

意愿并不相符，因为国家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采取

单方面行为的，尽管实际上它可能并不认为确有必

要。准备工作当然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但是，遗

憾的是，往往极难了解准备工作的情况，尤其是在

一国出于政治原因而采取单方面行为的情况下。因

此，国家的真实意愿与宣称的意愿之间出现了分

歧，这使得难以将《维也纳公约》中关于依赖准备

工作的规则转而适用于单方面行为。

24．卡姆托先生问，如果了解准备工作是如此

困难，那么如何区分国家宣称的意愿与其真正的意

愿。通常是凭借准备工作来确定一个国家的意图，

若按照蒙塔兹先生所述的实例，如果由于其他国家

的压力致使这个国家仅仅表达其宣称的意愿，那么

这项单方面行为所针对的国家所知道的就只是宣称

的意愿。

25．蒙塔兹先生说，有人担心如何在无法获知

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发现和解释单方面行为的行为国

的真实意愿，他怀有与那些人一样的忧虑。行为发

生时的情况仍然是揭示行为国真正意愿的唯一手

段。这恰恰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应当对单方面行为做

出限制性解释，因为在所承诺的法律义务方面存在

着国家的真实意愿与其宣称的意愿之间的分歧。

26．辛马先生说，他强烈赞同蒙塔兹先生的评

论。国家的真实意愿与其宣称的意愿之间的比较对

单方面行为极为重要，远胜于对国际条约的重要

性，而仅靠准备工作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考

虑到整个情况；例如，为使一国发表单方面的声明

或承诺，对该国施加了多大程度的压力？行为发生

时的情况是一个比准备工作宽泛得多的概念，而这

就是真正必须考虑的问题。

27．埃拉拉比先生说，蒙塔兹先生的发言颇为

引人深省，但是他本人认为，国家宣称的意愿必须

用于解释单方面行为，因为其他国家是针对宣称的

意愿做出反应的。这与条约解释不同，条约解释中

具备了可供审议的准备工作。任何单方面行为都是

一系列情况的产物，而这些情况与其说与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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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相关，不如说更多地涉及对单方面行为的 
解释。

28．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在

其报告中提及了丰富的文件资料。在援引了众多的

作者，包括委员会的委员之后，人们希望能看到一

些共同点，但不幸的是，并未发现共同之处，而且

报告展示了这个专题的复杂性。

29．针对特别报告员关于条款草案应采取何种

结构的询问，他回顾，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第六

委员会中，他本人曾主张把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

的一般规则和基于单方面行为的特点和法律效果的

具体规则作为基础。对单方面行为的分类也是一项

挑战。正如佩莱先生在其发表的著作中所指出的，

这类行为令人瞩目的增长现象与国际法专题激增相

关。然而，随着形式与内容、实质与手段、通知与

书面程序之间的区别得到应用，已取得了重大的进

展，正如康巴乔所述，这种进展可具有任何形式的

内容。3

30．对单方面行为的分类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

为基准？在审查了文献之后，特别报告员得出以下

结论：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当成为基准。这种分类法

肯定有许多正当理由，它又回到本着产生法律效力

的意图所采取的单方面行为的真正定义，尽管法律

效力本身亦互有差异。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两类法律

效力：国家由此承担义务的行为和国家由此确认一

项权利或法律立场或要求的行为。这不只是确认义

务的承诺：除了抗议之外，其他单方面行为也同样

如此。目前提出的结构一直是耐心地建立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未知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其中有些理由已

经得到发展而且做了一些铺垫工作。

31．特别报告员还询问：“法律行为是何时产

生的？”在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中，国际

法院在叙及单方面行为时指出，“既不需要其他国家

做出任何对等性质的行为，也不要随后对声明表示

任何接受，甚至做出任何答复或反应，声明即可生

效，因为这种要求不符合单方面行为严格的单方面

性质［国家据此发布声明］”［第267页，第43段］。

3 J. Combacau and S. Sur,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Montchrestien, 1993), 第 94 页。

国际法院还阐明，“为了产生法律效力，［这些声明］

没有必要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发表，也不需要任

何其他国家的接受”［第 269页，第50段］。因此，

一切都似乎证明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12段中所

述的情况，即单方面行为从产生之时起就产生了 
效果。

32．在上一届会议上，第 1条的定义论及了单

方面行为是一国或国际组织所知道的行为。然而，

这种直接知情的情况，产生了可由特别报告员审查

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第 112段给出的一种可能的

解答宣称，行为国可能会反对这种行为，而且这种

行为可由行为所针对的国家执行。无论如何，以下

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关系的双边性并不影响行为的

单边性。因此，行为开始的时间对撤消、修正或修

改单方面行为是极为重要的，并可能构成新条款的

基础。

33．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 参照 1969年《维

也纳公约》对单方面行为的解释。在渔业管辖权案

中，国际法院提及“一项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

明”作为“国家主权的单方面行为”。这项说明回顾

了佩莱先生的问题，即是否只有那些被定性为自主

的、严格单方面的或产生于某项公约渊源的行为才

应当列入该专题的范围。法院在其裁决中阐明，“对

依《规约》第三十六条发表的声明进行解释的制度，

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解释条约所确定的制度

不同”，并阐明“《维也纳公约》的条款只可在与单

方面接受法院管辖权这一特殊性质相符的范围内比

照适用”［同上］，由此，在与《维也纳公约》规定的

可适用制度相符的情况下，认可了由某项公约，例

如以《规约》为渊源的行为的充分和特殊有效性。这

似乎证明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108段表示的期望

是有理由的，也即确定维也纳规则是否可基于灵活

的并行办法，不论是经适当变通后适用，还是作为

这方面拟订规则的有效参考，正如第102段所述。

34．在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中，国际

法院阐明：“发布声明的国家如果有此意图，则应

受其条款的约束，即意图给予声明以法律承诺的性

质，即国家在法律上有义务采取与声明相符的行

为。这类承诺若公开发表，并且有意接受约束，那

么此类承诺就具有……约束力”［第 267页，第 43
段］，从而给意图赋予了内在价值。正如奥地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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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答复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问卷时所指出的，4 
法院对主观要素的解释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客

观的’条约解释规则所允许的程度。

35．国际法院在柏威夏寺案中阐明，唯一相关

的问题是，某个特定声明的措辞是否明确地表露了

一种意图。在核试验案中出现的另一项重要解释规

则是，当一个国家发表限制其今后行为自由的声明

时，必须做出限制性解释。佩莱先生也发表了类似

的观点。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中阐明，“不

可假设对国家独立性的限制”［第18页］；而且1995
年在默鲁罗瓦恢复了地下核试验之后，法院重申了

其在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中的裁决，在关于

依据法院 1974年 12月 20日在核试验案（新西兰诉

法国）中所作裁决的第 63段审查该情况的请求中，

最后认为新西兰没有援引法国违反其承诺的根据，

因为新的试验并不是在地面上进行的。因此，虽然

一国受其单方面声明的约束，但是不可就此视为是

对其行为自由的限制。为此，必须编撰一项案文体

现这种办法。

36．他对以下事实表示欢迎：有关解释问题的

拟议条款草案对意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从而体现

了国际法近期的发展动态。诚意也是根本要素，因

为法院在阐述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时表明，

通过单方面声明承担的一项国际承诺的约束性就是

以诚意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一如埃拉拉比先生和

蒙塔兹先生所言，“情况”不只是补充性因素。在上
萨伏依自由区及热克斯区案中，法院阐明，鉴于发

表声明时的情况，这项声明对瑞士具有约束力。在

核试验案以及明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中，

一项声明是否是在谈判期间发表的，被视为具有相

当大的重要性。然而，(a) 条第2段可在“附件”一

词之后加上“若有的话”一语予以澄清。他还赞扬

了在采取行为之后把任何随后的做法考虑在内的建

议。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
活动案证实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正如布朗利先生所

述，尼加拉瓜在各类公开声明中始终持默认的态

度，这表明尼加拉瓜受其 1929年关于接受法院司

法管辖权声明的约束。

4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11
号文件。

37．关于渔业管辖权案的背景，国际法院阐

明，不仅可从有关条款的案文，而且还可从解读这

项条款的上下文中得出一国的意图。

38． 他不能同意删除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

纳公约》第31条第1款所载“参照……目的及宗旨”

这一短句。在这一点上，他同意加亚先生的意见。

刚才所援引的裁决阐明，一国的意图可从想要达到

的目的得出结论。在核试验案中，参照了法国所承

担义务的具体目标。虽然参考准备工作似乎并不恰

当，但是国际法院在渔业管辖权案中阐明，国家的

意图声明可从审查与其准备事务有关的证据中得

出，具体系指外交意见交换、公开讲话和其他相关

的证据。

39．关于反措施，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它们是否

构成约定行为，或者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受某一具体

制度管辖的单方面行为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援引了

尼加拉瓜为回应批准哥伦比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海

洋划界条约而于 1986年 8月 2日通过的第 325号法

律案。5 尼加拉瓜要求中美洲法院宣布，该条约违反

了根据《中美洲民主安全框架条约》的规定保障中

美洲共同财产利益的义务。中美洲法院裁定应当中

止批准程序。在这一案件中，尼加拉瓜采取了反措

施。至于报告第 42段中关于反措施应当被排除在

对单方面行为的研究范围之外的说法，他想指出，

法院在渔业管辖权案中裁定，单方面行为远远不只

是一种自发行为，因而是一种对不受不法行为损害

且有权要求停止不法行为的权利的表述。

40．辛马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为探讨肯定不适

合编纂的主题所做的果敢努力虽令他印象深刻，但

有时却给他留下了特别报告员是在与假想的对手作

战的印象。委员会在该专题的主题事项应当是什

么，以及在应当集中研究什么的问题上极难达成必

要程度的一致意见。若一再提出同一个高度理论性

的问题，就会丧失业已达到的相对脆弱的清晰度。

41．报告本不应提及任何有关解释性声明和

反措施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在委员会第

五十二届会议上就这些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

5 See La Gaceta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Republic of Nicara-
gua), No. 237 , 13 December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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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应当已经看到与其专题有某些相关性，

然而，任何这种表面上的相关性都具有误导性。因

此，他认为难以理解报告第 39段最后一个长句的

含义。至于尼加拉瓜针对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采取

的行动，他同意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的意见，认

为这项行动与其说是单方面行为，不如说是属于反

措施性质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正如第41段的脚注

所述，中美洲法院的判例极有意义，因此他要求详

细地参考所援引的裁决。

42．至于单方面法律行为的分类问题，他怀疑

报告第 97段中的划分是否如所建议的那样清晰明

确。一如佩莱先生所说，各国想做的往往不仅仅是

确认一项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希望确立各项

权利。蒙塔兹先生正确地指出了区别不同类型的单

方面法律行为的重要性。当奥地利政府发表中立声

明时，6 它不仅希望确立义务，而且还希望确立根据

国际法形成的永久中立国的权利。特别报告员提出

的区分并无益处。当他读到诸如“为他方制定法律”

或“自发规范”的措辞时，他感到完全有必要采取

更为简化、更加务实的方针。单方面承诺、放弃、

抗议和承认等显然是该专题的核心，但是报告中所

作的区分只是缩小了该专题的范围。

43．关于第二章，“解释”一词有两种运用方

式，两种方式都为了显示调查某项行为是否属单方

面行为的方法，而且只有第二种方法属于通常的含

义。然而，特别报告员就此专题罗列了范围极广

的一系列案例法。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单方面行

为的司法判决居然如此之多。尽管如此，第 129段
仍然宣称，单方面行为的解释规则必须以 1969年
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迄今为止制订的合并规则

为根据。没有理由提出为何不应以两项《维也纳公

约》第31条作为出发点，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条

款几乎过于宽泛，无法运用。

44．特别报告员还在不同程度上提请注意对单

方面行为进行解释的特性。首先，单方面行为必须

加以严格的解释，不应设想任何对自由的限制。这

是司法判例所确认的办法。若不接受上述座右铭，

那么，不幸的后果将是，外交官必须缄口沉默。第

6 见1955年10月26日关于《奥地利中立地位的联邦宪
法》。

二，主观要素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国际条约的

解释，一如最佳的文学作品，超越了作者的原意，

形成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客观解释占有了重大比

重。然而，针对单方面行为的情况，必须极为谨慎

地采取客观的做法。正如其他委员所看到的，应当

更加强调当事国的真正意愿，不只是所表达的愿

望。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按照 (a) 条第 2款所要求

的那样，在序言和附件中单立一项条款。只有极少

的单方面行为具有如此的全面性，甚至其序言和附

件都意义重大。第三，与埃拉拉比先生不同，他认

为，在提出单方面行为时外来要素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这些要素甚至可能比行为的实际条件更加重

要。难以查明准备工作及其他来源的实际困难，并

不能成为把 (b) 条所载外来要素置于较低地位的正

当理由。因此，(a) 条和 (b) 条中应做出某些调整。

正如加亚先生所述，有关解释的基本规则中应当列

入补充的解释手段，或许还应列入一些其他要素。

45．这个专题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谓简单，却引

起了一如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的实效性与语义之

间，或如律师所说的文本式的解释与上下文式的解

释之间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委员会必须对照

在解释单方面行为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主观或上

下文要素，小心地平衡各种秉承诚意的考虑因素。

46．巴哈纳先生说，尽管特别报告员表示第四

次报告将讨论各类不同的问题，同时适当考虑到委

员会委员和各国代表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评论，但

是对于可能形成共同或一般规则的各个问题，报告

却缺少明确性和条理性。例如，特别报告员提议进

行单方面行为的分类，然而，工作组早就建议了分

类的原则，7 并得到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

告的核准，8 并在第六委员会中得到大多数国家的

支持。在第 97和第 98段中，特别报告员阐明了他

借以确定分为两大类别的根据，以及条款草案拟采

用的形式，又在第 99段中表示他将首先把重点放

在第一部分，即关于国家藉此承担义务的行为。然

而，令人失望的是，甚至到了这个专题目前的最后

阶段，报告的第一章也只是讨论了分类的原则，以

及国际法一般性规则对单方面行为的适用程度，却

7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1段。

8 同上，第622段。



206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并未提出任何包含这项原则的条款草案。特别报告

员反而扼杀了第一章提出的希望，继续讨论起对单

方面行为的解释这个不相关的问题，最终形成了拟

议的 (a) 条和 (b) 条。

47．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8段中评论说，不

可能确立适用于所有主要单方面行为的共同规则。

然而，事实上，他在第一章中的分析和结论中却提

出了相反的说法，即确实可能制订适用于所有单方

面行为，或至少适用于这类行为的某个具体类别的

规则。特别报告员借鉴了理论、国家实践和国际案

例法，审查了各类单方面行为，然后，在第 78段
中指出，意愿的其他表现可产生法律效力，但不属

于委员会研究的范围。它们包括与接受《国际法院

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任择条款有关的沉默、默

认、不容反悔和声明等行为。单方面的保留行为也

可以列入此类。然而，他无法认同第71段中提出的

观点，即从实质性的观点来看，不可能制订出单方

面行为的限制性一览表，因此，对规则进行分组是

颇为复杂的工作；稍后他将再回头探讨这个问题。

确实，特别报告员还说，那些“传统”行为显然属

于第三类，其中包括核裁军背景下的有关中立和战

争以及消极安全保证的单方面声明。特别报告员在

划分不同类别时遇到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本来可以期待他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并按照报告

第98段建议的方法，提出条款草案。在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之后，已经到了提出此类条款草案的时机。

然而，特别报告员却仅仅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今后

工作的建议。

48．报告第63段载有意大利政府对关于国家单

方面行为的问卷的答复，9该答复对特别报告员今后审

议这一专题极其宝贵。第65段援引了萨尔瓦多和格

鲁吉亚两国政府列出的其认为极为重要的一系列单

方面行为一览表。通篇报告中确实不乏各种实例。

49．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丰富的材料，涉及单方

面行为的各种形式和类别，可在条款草案中对其进

行分类并提出适当的案文。为此，他不同意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71段中得出的结论，即，由于早先提

出的多样性，导致不可能制订出关于单方面行为的

9 见上文脚注4。

限制性一览表。他认为，这项工作是可行的。以声

明为例，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声明，不论是涉及

核试验案背景下的单方面承诺，还是按照《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任择条款发表的声明。

国家实践或国际判例法所揭示的各类声明，可被划

归于适用一般或具体规则的某一类别或某些类别，

但都属于报告第 97段提及的第一类的宽泛框架内，

一国可依据这些声明承担义务。

50．在第 81段中，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引述了

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国际法院就此案阐

明，一项承诺可对行为国形成约束，条件是该承诺

是公开发出的，而且该承诺的意图清晰。法院还具

体阐明，引起法律义务的承诺将构成狭义的单方面

行为，无需任何形式的对等行为、同意、答复或反

应。因此，他认为，根据法院的裁决、国际仲裁的

裁断、国家实践和理论，特别报告员可根据报告第

一章，为委员会提出一整套条款草案，列明可适用

一般规则的单方面行为的具体类别。

51．此类行为的一个突出实例是单方面承诺。

第四次报告中所划分的其他具体的单方面行为类

别，包括第 63段中提及的那些类别，也可按此方

法，以条款草案的形式加以编纂。另一方面，沉

默、默认、不容反悔等行为以及涉及适用《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任择条款的反措施、解

释性声明和声明的行为，虽然因各种令人信服的理

由被视为不属本专题的范围，但也可将其拟订、界

定和分类为它们自己的单独一类，将其排除在委员

会研究范围之外的原因已经阐明。

52．也许需要进行的是一项类似编纂关于对条

约保留的准则的工作。因此，第四次报告第一章所

述的单方面行为的每一个具体实例，都必须分别在

各自所属的类别内加以具体界定。因此，特别报告

员不妨认真考虑编纂各项单独的准则，界定各类单

方面行为的制度，具体阐明哪一类行为可适用一般

规则，哪一类行为可适用具体规则。准则中应单独

阐明被视为不属于本专题范围之内的正式单方面行

为的类别。特别报告员应认真地考虑按照所建议的

方针，拟出一份单方面行为的限制性一览表。

53．至于有关单方面行为解释规则的两项拟议

的条款草案，这两项草案所采取的做法是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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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委员会对有关报告第 97段所述两类单方

面行为的条款草案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尚无明确的

想法。关于适用于单方面行为的一般性解释规则的

条款草案当在晚些阶段，也许应在完成了起草实质

性和程序性条款之后才着手编撰。尽管对报告第二

章普遍持有保留，然而，他希望在本届会议的后

期，能对这两项拟议条款草案展开评论。

54．最后，他与辛马先生不同的是，他对就此

专题编纂出一套条款草案感到乐观。简而言之，推

进此专题的最好方式是按三个类别加以划分：第一

和第二类属一般和具体规则可分别适用的行为；而

第三类，则属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其与条约案文

的关系，导致不可在该专题的范围内处置的单方

面行为。在该分类的框架内，特别报告员可处置

他在报告第 97段中提及，并得到委员会和第六委

员会支持的那个类别，即：国家藉此承担义务的

行为。至于有关解释的规则，1969年《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不能在严格意义上适用，甚至连第三十一

和第三十二条也只应按照推论和类推方式谨慎 
适用。

55．布朗利先生说，在认真聆听了特别报告员

的全面但多少有些缺乏条理的第四次报告所引起的

有趣辩论之后，他拟就类别的划分问题发表一些初

步意见。如果委员会要在这个专题上取得进展，则

必须首先解决分类问题。巴哈纳先生及其他各位对

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呼吁实行更多和更合理的分类。

他无法赞同这一观点。

56．分类问题涉及两方面：第一，极为重要的

是区分出与拟列入的各类单方面行为仅在表面上相

似的议题。单方面接受《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任

择条款以及反措施即为此类实例。

57．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都应当回避分

类。国际法院和仲裁法院从未将单方面行为分为抗

议、承诺等，若有分类，也只是分为有约束力和无

约束力的单方面声明，这是明显的事实。这一直是

国际法院审议核试验案时的问题要点。

58．伊留埃卡先生说，国家单方面行为无可争

议是国际法的一个渊源，并因而构成了逐步发展和

编纂的首要候选因素。他敬请辛马先生谅解，他承

认这个专题确是一个难解之题，同时相信特别报告

员会最终实现他的目标，毫发无损地走出迷宫。

59．单方面声明究竟采取口头方式，还是书面

形式，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重点。例如，在东格陵兰案

中，人们已承认口头声明具有国际义务的性质。此

外，在解释一项单方面行为时，不仅应考虑到所运用

的措辞或行文，而且还应考虑到意图，而确定意图在

相当大程度上属于主观性质的问题。目前，一俟特别

报告员第四次报告得到充实之后，其内容即可为确定

条款草案最终将采取的形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文件

（A/CN. 4 /513 , F 节）

［议程项目 7］

规划小组的报告

60．哈夫纳先生（规划小组主席）在介绍规划

小组的报告时说，该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该小组

收到了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举行

的讨论专题摘要（A/CN. 4 / 513）F 节，题为：“委

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以及2000年12月12日大

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

55 /152号决议。

61．规划小组的议程中列有三个项目：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佩莱先生关于委员

会选举的一项建议；以及其他事项，包括国际法讲

习会的报告。

62． 规划小组审议了是否可能把2002年5月6
日至6月7日和7月8日至8月9日作为举行委员会第

五十四届会议的日期。考虑到为其他会议做出的组织

安排和会议服务处的时间安排，上述日期看来最恰当，

因此，规划小组决定向委员会建议上述会议日期。

63 . ILC（LII）/PG/WP. 1号文件所载的佩莱先

生的提案是在第五十二届会议结束时提出的，但由

于时间不足未进行审议。该提案包括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旨在建立轮流当选制度；第二部分关于在任

职期间，出席全体会议的次数未达到至少一半的委

员，无资格再次当选；第三部分则涉及确保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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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女性代表比例的措施。辩论主要集中于上述第

一个事项。

64．规划小组尤其从对委员会工作影响的角

度，审议了各种可能和利弊。出于上述原因，小组

经过有益的讨论之后认为，在选举年做出决定是不

可取的，而且对这一事项必须进行深入认真的考

虑。这个问题不妨在经过彻底审查之后，在随后举

行的会议上探讨。

65．在“其他事项”项目下，规划小组表示有

兴趣详细了解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举办的国际法

讲习会。讲习会的资料已充分及时提供。规划小组

还注意到，委员会为实施节省费用措施做了努力，

对会议工作计划做出了安排，以便把第二期会议的

第一周分配给工作组探讨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

注。工作组仅仅由委员会的 12位委员组成。因此，

委员会履行了大会第 55 / 152号决议第 13段中提出

的大会的要求。

66．关于长期工作方案，规划小组注意到了大

会第55 / 152号决议第8段，并为有效利用时间，建

议委员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第一个星期中优先任命

委员会决定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五个专题中的两

项专题的特别报告员。10 规划小组一致认为，其中

的一项专题应当是“国际组织的责任”，另一个专

题应在第五十四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中尽早确定。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不必提及最后一项内容。

67．在举行了由哈夫纳先生（规划小组主席）、

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佩莱先生、辛马先生和

通卡先生出席的程序性讨论之后，主席说，将由即

将上任的委员选择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新增或拟探讨

的议题。因此，他认为委员会仅希望注意到规划小

组的报告。

就这样议定。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第 2696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嗣后：格哈德·哈夫纳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贺先生、埃多西亚·萨卡萨

先生、伊留埃卡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13 , C 节；A/CN. 4 /5191）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1．卢卡舒克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就国家的单

方面行为这个复杂专题编写了详尽的第四次报告

（A/CN. 4 / 519）。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38段
中阐明其意图将条款草案的范围限制在“那些特别

是为了在国际上以非依赖方式产生法律效果的明示

做出的行为”。正如特别报告员正确指出的，这类

行为包括许诺、放弃、承认和抗议；同时也将适当

地考虑到禁止反悔原则。禁止反悔原则基本上是从

盎格鲁 – 撒克逊法律体系引入国际法的，但尚未得

到明确的界定或适当的规定。因此，对这项原则拟

开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实际和理论价值。

1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___________
10 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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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某些想法持有疑问。

第一个想法是，就某项条约做出的解释性声明中如

果包含了超出该条约的承诺，则应受单方面行为制

度的管束。这种声明当然具有单方面行为的性质，

并形成各国须承担的另外义务，然而，这些义务与

条约有关，因此不同于纯粹的单方面行为。没有条

约，这些义务就不存在。在这方面，国际法院就西
南非洲案下达的裁决书在许多方面是有意义的。与

第三次报告 2 不同的是，第四次报告并未充分地注

意未引起法律承诺（义务）但引起了道德或政治承

诺（义务）的单方面行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3．在审议第四次报告第 116段所载解释问题

时，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了主观因素即意图的重

要性，但这一点似乎未充分地体现在条款草案中。

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对条约的解释根本不

要求即将确定的案文具有法律有效性。只要是一项

条约，这就足矣。但是在涉及单方面行为时，情况

则截然不同，解释单方面行为时的第一项任务是确

定案文在法律上的有效性。

4．特别报告员在第137和第153段中提出的关

于不在用于解释的各种因素中列入条约“目标和宗

旨”的想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体或个体条

款中对任何一项法律行为做出解释时，目标和宗旨

均起着首要作用。目标和宗旨是有效性的基础，是

主要的解释规则之一，而且国际法院一再重申了其

重要性。根据这项规则，进一步地阐述一项法律行

为或条款的目标，必须成为对其所作解释的要素 
之一。

5．(a) 条第 2 款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 第

三十一条第二项相抵触，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条约的案文包括序言。序言的确是任何条约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力

量。这对解释尤其重要，因为，序言通常确立该项

文书的目标。这样的一般法律规定对单方面行为也

具有现实重要性。

6．(b) 条述及了准备工作，然而，就单方面行

为而论，谈不上什么是否适宜的问题，因为，这类

2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05
号文件。

材料根本上就不同于可供编纂条约的类似材料。只

要提及产生某种行为的情况就足够了，其中通常就

包含了准备工作。

7．然而，在整体上，他认为 (a) 条和 (b) 条已

编纂就绪，可以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就单方面行为

究竟可在多大程度上确立一项专门的法律义务而

论，单方面行为不同于条约或习惯法。对于自发性

的单方面行为，如果不涉及接受、默许、惯例或证

实最初意愿表达的行为，则不会产生权利和义务。

单方面行为确实发生过，而且对这些行为的研究是

有用和有意义的，然而，这些行为缺乏其他双边和

多边关系成果更易确认且更清晰的特性。国家往往

会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声明。那么

何时这种声明可成为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自发行为

呢？单方面行为不必落实为书面形式，也不必加以

确认，但当会谈确实形成记录，并且由参与各方签

署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9．为了搞清楚一项单方面行为如何才可被视

为一项国际义务的基础，必须了解更多的实际背景

情况。在核试验案中，法国政府停止试验的行为，

并不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反应，而是在

某个具体时间并在达到一定的目标之后所执行的政

策的一部分。因此，很难搞清，选择这项政策是为

了预先阻止国际法院对此案的审议，还是作为持续

核试验需求总体评估的一部分。若不了解发表这项

声明的背景、环境及其明确性，以及所采用政策的

持续性，就不可能对此类问题做出分析。

10．许多发言人已经提出在研究单方面行为时

必须注意背景情况，而且必须确定这类行为在法律

上的有效性，对其他法律行为是不必确定其法律有

效性的。条约的案文一般足够清晰，从而准备工作

不必就案文的理解进行咨询，除非存在着疑问或意

见分歧。不过，由于单方面行为是自发性质的，有

时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背景情况对行

为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对条约更大，为此，必须收

集更多的实际资料。承诺、承认和放弃是单方面行

为的典型实例，应参照这些单方面行为可产生法律

义务的具体情况加以审查。例如，通过有效占领而

确立权利是一种单方面行为，但并非是单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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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是多个或反复的行为，但是，报告似乎主要

处理的是单一的单方面行为，而单一的单方面行为

并非总能产生必要的法律效力。

11．单方面行为被界定为自发性的，但是，自

发程度几何呢？一旦单方面行为进入国际义务之

流，就会引起反应和回应。若单方面行为完全依赖

于国家的意愿，则可认为，这不可被真正地称为一

项国际义务，因为各国可随时予以否认。根据国内

法和国际法，一旦产生了一项义务，受影响的当事

方就没有多大的自主权来废除这项义务。其他的一

些客观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才可废除义务。然而，

凭同样的自发性，既可采取也可废除一项单方面行

为。自发性在哪一点上才失去相关性呢？特别报告

员正确地指出，必须结合单方面行为的无效性来研

究其有效性问题。这是上届会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正在审议的问题。

12．单方面行为是可以放在天平上对义务进行

衡量的诸多砝码之一，但它不能产生与条约或惯例

相同的义务。这种单方面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应当加

以定性，但这些环境应被视为引起持久法律后果的

国家间持续性单方面相互反应的一个因素。国家是

极其正式的实体，而任何涉及例如国家领土主权或

长期争端的重大事务，不论单方面行为如何清晰明

确，都不可能籍此得到解决。因此必须承认单方面

行为的分量较轻，并相应地进行评估。

13．目前，除了单方面行为的性质、特点、情

况和效果之外，不应过多地重视对单方面行为的解

释。单方面行为不仅产生了义务，而且诸如在抗议

的情况下，也产生了权利。对此，特别报告员正确

地指出，这是一种确保维护对他人的权利的方式。

单方面行为被描述为义务的一个渊源，然而，这就

把单方面行为抬高到了与条约和惯例等同的程度。

他认为，单方面行为是航程较短的轻型运载工具，

是在较温和的气象条件下航行的滑翔机，除非与某

种其他运输工具结合，否则，无法载客长途飞越大

西洋。

14．山田先生说，他虽然承认单方面行为在国

际关系中发挥的重要性以及制订确切规则以规约这

种不易界定或定性的单方面行为的可取性，但是，

他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就单方面行为进行编纂可能

为时尚早。也许委员会的讨论采用了不恰当的抽象

和概念性术语，若委员会以较为集中的方式探讨这

个专题，则可能会取得较为实质性的进展。因此，

他吁请特别报告员，依从佩雷先生的建议，编纂尽

可能多的条款草案。

15．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认为单方面行为应

根据其法律效力划分为两大类：国家籍此承担义务

的行为，以及国家籍此确认权利的行为。将条款草

案划分为相应的两大类和一个一般性部分，也许并

不是最佳做法，然而，在对草案进一步拟订之前，

他暂时不作评断。他欢迎就单方面行为的相关解释

规则展开的细致研究。列举的许多案例极为有用。

16．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也认为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可作为解释

单方面行为的出发点。不过，他搞不懂从 (a) 条中

删除提及条约“目标和宗旨”的内容是出于什么逻

辑。特别报告员说这是条约法中固有的概念，不适

用于单方面行为，但他本人则主张保留这句话。

17．正如第2条所述，1969年《维也纳公约》涉

及书面形式的国际协定。因此，《公约》第三十一和

第三十二条所载的解释规则，是对书面案文的解释

规则。单方面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采取的是书面声

明或宣言的形式，但是，根据第1条所载的定义，3 
单方面行为不只限于书面声明。特别报告员在提出

该条时说，国家通常是以书面或口头声明的形式表

达其意愿，而“声明”这一术语最初似乎已成了一

项共同特性。然而他后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做

法过于狭隘，因此他在修订后的第 1条中决定采用

“行为”一词，这样的提法更宽泛，其好处在于不会

事先排除任何实质性行为。如果保留对单方面行为

的该项定义，解释规则应当予以适当调整，以涵盖

单方面行为的所有情况。

18．贺先生说，尽管这一专题性质复杂，然而

特别报告员已竭尽全力依照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问题工作组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拟订并得到第六委

员会核准的路线开展了工作。经过广泛的研究之

后，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

3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脚注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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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行为可根据其法律效力划分为两大类，即：

国家籍此承担义务的行为以及国家籍此确认或重申

权利的行为。

19．在四个典型或传统类型的单方面行为即许

诺、放弃、承认和抗议中，前面三项行为被划归为

第一类，而抗议划归第二类。许诺确实属于第一

类，因为国家通过许诺承担起义务，但是列入放弃

和承认，则需进一步考虑。放弃意味着人们放弃权

利。这只是行使一项特权，并不涉及义务。承认难

以被视为是承担一项义务。这是涉及国家间相互权

利和义务的一项行为，或换言之，是涉及国家间关

系的行为。抗议也可以划归为行使权利的行为。目

的在于表明，某个国家意在认为另一国家的某些事

务是不合法的。这主要是为了表明，抗议国不承认

某些行为，但这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权利的行使。

20．因此，单方面行为的特性不应当仅划分为

两类。正如阿根廷政府在答复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

的问卷 4 时所阐明的那样，许诺、放弃、承认和抗

议显然具有共同之处，但必须意识到它们还具有各

自的特点，应当正确加以鉴别和研究。巴哈纳先

生（在第2695次会议上）正确地提请注意意大利政

府的答复，意大利在其答复中列出了三类单方面行

为：提及可援引的法律处境（承认、抗议和放弃）

的行为；产生法律义务的行为（许诺）；以及籍此

行使某项权利的行为（领海或某个专属经济区的划

定）。鉴于单方面行为的多样性，意大利的分类做

法，尤其是列入第一类的做法，比仅划分为两大类

的做法更为恰当。

21．除了已讨论过的传统单方面行为外，还有

中立、核裁军方面的消极保证、国籍的准予等单方

面行为，它们各具特点。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单方

面行为都不能仅划分为两类，最好按照意大利的分

类做法，划分为三类。

22．哈夫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83
段中提及欧洲国家根据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

发表的某些宣言。这提出了一个令他长久以来颇感

关注的问题。由于就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第二支柱而

4 见第2695次会议，脚注4。

言，欧洲联盟不被视为国际法主体，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的行动不可归于欧洲联盟本身。共同的立场、

联合行动和战略被视为欧洲联盟各欧洲成员国的单

方面行为。然而，这类共同立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

律效力呢？它们代表了欧洲联盟对待第三国的外交

政策，并因而对第三国产生效力。另一方面，它们

也会对那些由于联合行动捆绑在一起的各成员国本

身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它们是否仅在其他成员国

的关系中受约束，还是也在与第三国的关系中受约

束？这种情况体现了某种简化的协议。若一项协议

对第三国产生了作用，这是否就相当于某种单方面

行为呢？这些作用是否与单方面行为的作用一样？

23．报告第 75段描述了奥地利发表的中立声

明，其中所用的术语与目前对单方面行为的思维不

相符。1955年4月15日的《奥地利政府代表团与苏

联政府代表团谈判结果备忘录》5 被认为仅构成奥

地利与苏联两国代表团之间的承诺，并不是两国之

间的承诺，因为根据两国的宪法，两国代表团都无

权承诺这样的义务。这项承诺所产生的后果是，奥

地利于 1955年 10月 26日颁布了关于中立的立法。6 
奥地利将这项立法通告了当时与之有外交关系的所

有国家，要求各国承认其中立。有些国家予以了明

确的承认。《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的

四大签署国因而于 1955年 12月 6日公布了几乎相

同的照会。7 这使得某些行为国有理由认为，双方

在半契约性情况下采取的单方面行为的行动，共同

构成了一项国际义务。未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奥

地利方面是否有意恪守这项立法。按照奥地利政府

的观点，在发出通告时尚无这种意图。在1960年代

和 1970年代期间，奥地利的政策曾认为这项通告

具有约束力，然而，目前正在就其是否真正具有约

束力的问题展开讨论，而且意见分歧不一。他本人

认为没有约束力，因为缺乏受约束的意图。第四次

报告第 75段就此问题的阐述应在第五次报告中加

以纠正。

5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55, P. E. Zinner, ed. (New York, Harper, 
1956)，第 121- 124页。

6 见第2695次会议，脚注6。
7 例如见 , the reply from the British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第 239页。



212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24．关于对单方面行为的类别划分，他说，他

主张采取布朗利先生提议的做法，即在铭记这些类

别可能需要加以澄清的同时，把对宣言这一类别的

探讨作为起点。(a) 条和 (b) 条走上了正确的方向，

但是他怀疑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

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制度是否适用。这些条款重视客

观解释，并且只有在明确阐明的特殊情况下，才允

许主观的解释。对于更为强调主观要素的单方面行

为，情况则稍有不同。就单方面行为的情况而论，

(a) 条和 (b) 条之间的联系与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

之间的联系相对应，但在单方面行为的情况下则不

适合。

25．布朗利先生说，他对这一专题的基础，特

别是迄今为止特别报告员所预设的基础持有相当的

保留。他已经简要地提及了分类问题，而他仍然认

为，在本学说中确立的内容，分析起来毫不重要，

但是它们存在，并因此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在条约

法中，某一国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采用的术语，并

未绝断地说明所提及情况的法律性质。然而，许多

发言者完全受到如下观念的引诱，以为存在着诸如

许诺、抗议、放弃和承认之类的东西。他看不出，

若采取这种轻率的分类办法作为委员会工作的依

据，会取得什么进展。当国际法院面临某些困难的

现实情况时，法院不会根据这些分类进行审理。在

这个法律领域中，这种理论根本就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

26．但是分类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在第五十二

届会议上，他在第三次报告中强调这些国家行为的

独立性或自发性。这仍然是主要的困难根源，因为

这才是真正的行为概念。第四次报告中所述的许多

情况并不是行为，而是国家行为的混合，不只是一

个国家的行为，而是若干个国家的行为。若其他国

家不做出反应，哪怕只是沉默的反应，那么这种所

谓的“单方面行为”就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必须

先出现触发性的事件和国家行为，随之才可采取明

确或示意性的接受甚至拒绝的形式做出反应。禁止

反悔原则也必须涉及其他国家对原先的单方面行为

或行动做出的反应。在柏威夏寺案中，泰国因其在

50多年里的行动而一直被视为接受了某条边界线。

虽然禁止反悔原则无疑涉及到泰国方面的单方面行

为或行动，但这项行为被用于产生有益于柬埔寨的

权利。在两国的关系之间已存在着一项法律框架。

27．这些考虑形成了关于这一专题的定义，尤

其是触发行为或相关因素的性质的一般要点。特别

报告员摈弃了宣言概念，但保留了单方面行为概

念，他个人认为，这样过于狭隘。一切都取决于触

发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不能仅透过单一行为来看

待法律状况，因为所谓的“单方面行为”的背景和

先行状况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为此，提到沉默

的效力也可能牵涉到没有能够有效地划分这个问

题，必须加以评价的是在某个特定环境下与某个

仓猝行动有关的沉默，而不是沉默本身或孤立的 
沉默。

28．就单方面行为和条约法之间做出的一般性

区别，着重展示了特别报告员在处置这个专题时所

面临的问题。就条约而言，在发生行动——制订条

约——和对后果的法律分析之间有一个比较合理的

明确区分。就单方面行为或行动而言，很难把发生

行为或行动与构建法律后果的过程区分开来。因

此，处置诸如解释之类的具体问题的办法不可依据

对条约法的简单类比。在条约法中，相对较易辨明

准备工作，而对于单方面行为，对准备工作的类推

恐怕得回溯到50年之前。

29．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处置该专题的

盎格鲁 – 撒克逊式的办法的看法。在关于确定洪都

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边界的西班牙国王 1906年
12月23日仲裁裁决案中，几乎没有盎格鲁 –撒克逊

的影响；这个案件基本上涉及对裁决的理解问题。

在核试验案中，曼弗雷德·拉克斯这位睿智的先驱

采取了相当委婉的解决办法，使国际法院摆脱了这

个极为难堪的问题，绝对没有任何盎格鲁 – 撒克逊

的因素。

30．委员会必须克制，避免将法律中可想象到

的每一个行为列入讨论。探讨建立专属经济区、授

予国籍、宣布中立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委

员会将永远无法完成工作。讨论的思维焦点应当是

因国家的行为而产生法律承诺且不属于条约制订概

念的问题。在提及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关于外交

生涯中单方面行为发生率的评论时，他说，问题的

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因为法院为了在一些案件中

找出裁决的依据，构建了一定程度的单方面行为，

否则，将难以做出裁决。核试验案和柏威夏寺案可

作为这方面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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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最后，他并不否认，在创立义务和确认权

利之间所作区别的有效性，但是，他深感怀疑，在

目前讨论的专题中列入对权利的确认是否明智，因为

尚不明确将涉及到哪些方面。例如，其中是否包含国

家在获取对领土的所有权情况下的各类行为呢？

32．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第四次报告的导言

部分相当冗长，但是，在来到叙述有关沉默和禁止

反悔的条款时，则越来越顺畅。特别报告员解释

称，他想依照某项相关的标准——尽管他难以拟出

这样的一项标准，将那些被称之为单方面行为“黑

森林”的事项理出一些头绪来。尽管在对单方面行

为进行分类时，参照了一些最著名的编纂者撰写的

论著，但特别报告员本人承认，这是徒劳无益的工

作，并在其报告第 62段中称，关于分类系统的有

效标准不能仅以理论为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分类

实际上就是根据行为的持续性、目标和宗旨，就各

类典型的单方面行为做出区别。这三项标准是相互

关联的，因而可对特定的单方面行为进行鉴定、定

性并最终确定其含义，或换言之，对之做出解释。

从关于许诺的第 79段，到关于抗议的第 96段，根

据三项标准所做的区别为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

告 8 中选择的方法选项提供了理由，也即探明可否

借用条约法，以期制订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法

律制度。

33．第四次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上排除了他原先

对该专题的疑虑，因为，与对条约的做法一样，委

员会目前收到了一份关于典型单方面行为的分类

表，这些单方面行为可产生典型的问题。这些问题

涉及到提出、职权、有效性、同其他国际法律行为

的关系或国际法渊源、适用和退出。其他有待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在内部构架这些条款草案，以着重

突出承认、通知、抗议、放弃等具体特点。在法律

制定中常见的例外条款（“除非”、“例外”和“只

要”）在此方面是有用的。

34．目前，他认为，正如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a)
条和 (b) 条所显示的， 并且基于 1969年和 1986年
《维也纳公约》第31和第32条，只要做出某些实用

性的调整，确实可以将维也纳体制转而适用于单方

8 见第2695次会议，脚注2。

面行为。他对那些具有疏忽和多余成分的条款同样

持批评的态度。然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借鉴《维也

纳公约》确定的解释规则。在深入编纂 (a) 条和 (b)
条时，特别报告员应作一定考虑，考虑这些规则是

否可统一地运用于所有类型的单方面行为。

35．卡姆托先生说，这个专题引人深思，在国

家生活中具有实际用处，但是，这是一个极端困难

和复杂的问题。第四次报告在广泛地提及法律学说

和案例以及实践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探讨。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专题，但这个专题只是

在近来才载入文献。他对特别报告员没在导言中列

入沉默和默许的概念（他可轻松地称其为“单方面

行为的概念”）表示欢迎。这就使他能逐步地排除

那些不属于单方面行为或者不被视为单方面行为的

事物，从而达成关于单方面行为的定义。对默许、

禁止反悔和与单方面行为的相关或衍生行为，也可

予以系统地排除。他不同意报告第 26段关于承诺

是一项反应的说法。称之为无反应可能更为精确。

第 27段关于某些法律体系不把许诺作为法律行为

的说法，也不属实。例如，对于向喀麦隆和法国的

更高层行政当局提出的上诉，行政当局在某个特定

时期内持续保持沉默，即可认为上诉被驳回。反过

来，若行政当局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保持沉默，即可

认为请求采取某项行政措施的要求得到了准许。特

别报告员在第32段中说，将继续审议禁止反悔的问

题，而如何就此展开审议，则是饶有兴趣的问题。

36．关于单方面行为的定义，特别报告员辨明

了两项相辅相成的标准：产生法律实效的意图和行

为的自发性质。然而，对案例法进行更为详细的分

析，以搞清楚国际法院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标准，

是颇为有用的。报告虽列举了一些裁决，但未加深

入分析，而且还尚未对当事各方的申辩理由进行彻

底的审查。利用行为的自发性作为定义的标准，会

在极大程度上限制研究的范围，很可能限制其实用

性，因为这将遗漏掉大量的单方面行为。提及自发

性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人以为仅凭单方面行为本身

就足够了，并且可以在国际法律体制单独存在。即

便如此，单方面行为也会就对其行为者或某一国内

法律制度产生法律影响。也许特别报告员正运用这

一术语把单方面行为与其他行为区分开来，例如公

约行为。然而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完全自发的法律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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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他赞同就分类办法问题已经发表的评论。

按商定的意见，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情况即是一

个实例。这看来似乎是争端双方之间达成的双边协

议，然而从法院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项单方面的

行为。也许可称为混合型的协议。对这一点展开一

些讨论或许有用。

38．(a) 条第 1款指出， 单方面行为必须按照

行为国的意图加以解释。不过，确定公约行为与确

定单方面行为的意图不同，因为就前者而言，审查

案文和背景就能显示出意图，但对于后者而言，实

际意图可能与表述的意图不同。国际法的其他主体

在与行为国进行法律交涉时，会考虑到行为国声明

或表明的意愿。两个国际法实体所产生的任何分歧

意见，都会形成有关解释的争端。在出现这种争端

时，才会寻求确定真正的意图，而鉴于所涉行为在

本质上是单方面的，应由行为者来证明到底发生了

什么。因此，不可过度地强调意图，因为只有在出

现争端时，才会追究意图问题。

39．据说，之所以强调国家的真正意图，是因

为考虑到对国家可能的压力。若某种行为是在压力

之下提出的，则可利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关

于无效问题的条款作为范本。若压力不可被定性

为《维也纳公约》含义所指的限制因素，那么就不

能将压力视为是被削弱了的意图，也不能把压力视

作是为寻求表述意图背后的假定真实意图提供了理

由。也许 (a) 条第1款可根据《维也纳公约》的措辞

进行修订，改为：“参照行为的目标和宗旨”。鉴于

讨论期间提出的诸多理由，(b) 条中提及准备工作

的内容应当挪到评注中去。

40．最后，他赞同佩莱先生的建议，认为关于

该专题的各项条款应当合并起来，以便委员会形成

一个总体见解，然后再决定是否将这些条款提交起

草委员会。

41．佩莱先生说，他断然反对卡姆托先生提出

的奇怪观点，也即按协议将某项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的做法与单方面行为极为相似。它恰恰与单方面行

为相反，截然不同于以申诉的方式将争端提交给国

际法院。如果按照卡姆托先生的观点得出逻辑性的

结论，那么实际上各国借以商定共同行事的所有协

定——例如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都是单

方面行为。不过，卡姆托先生的一个不那么非正统

的观点，即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联合申诉是一项

复杂的或多方的单方面行为的实例，可能值得讨

论。

42．卡姆托先生说，他不想与佩莱先生展开双

边辩论，但想澄清他是就联合协议而非就单方面行

为提出评论的。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按照商定

一致将某项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具体特点是，一旦

双方决定这样做，那么这样的整个诉讼程序以及各

方的诉讼都将交由法庭审理。因此，这可称之为联

合或混合行为，因为，一方面在双方之间达成了一

项协议，而另一方面他们都将争端提交给外部机构。

4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在聆听了过去几天的

讨论之后，他有一种绝对“似曾相识”的感觉。特

别报告员的提案逐年不同，但委员会坚持重复过去

的争辩论点，并提出了非常一般的观点。悲观者认

为该专题不适于编纂，乐观者认为可以找出关于单

方面行为的一般性规则，乐观者仍然反对悲观者。

委员会若不放下以思想意识为方向的总体方针，转

而采取更实际的做法，就只能在原地踩水，毫无实

现目标的希望。他曾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中指出

过这一点，若其他各位同意的话，可起草一项决定

草案，以期在下一届会议上进入更深化和切实的辩

论阶段。

44．为此，委员会必须注重到目前为止一直忽

略的两个主要目标，即：更为详细地划定国家实践

中单方面行为的主要类型，并深入分析这些行为。

第二点，他强烈地支持加亚先生提出的论点。迄今

为止有关单方面行为的解释、定义和分类办法及其

法律效力、有效性和无效性的辩论，可用于作为定

义和划定诸如声明、承认、抗议、放弃和许诺等行

为的基础，作为决定性地解决曾经如此广泛地讨论

过的一般性问题的先导。

45．第三次报告第 60至第 69段所审议的单方

面行为的自发性已获得接受，但在本届会议上，多

位发言者阐述了重新考虑这一立场的理由。一个国

家宣布中立，尤其是这种自发的行为，已被证明并

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是自发的。已经证明，即使不合

法的行为也是可以产生义务的单方面行为，也即那

些从国家的国际责任中产生的单方面行为。有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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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建议，必须确定单方面行为内在的自发程度。

因此，委员会同意暂时保持对单方面行为的较为一

般的定义，前提是在对若干典型的单方面行为进行

分析之后，再对自发性问题做出最后的决定。提出

了单方面行为的分类标准，委员会应当审议这些标

准并考虑就分类办法展开深入讨论是否可取。

46．解释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无遗的讨论，而

他强烈地倾向于将解释建立在国家的宣布意愿也即

国家提出正式单方面行为的内容的基础上。在现实

中就是这样做的。要查清隐藏在国家宣布意愿背后

的真正意愿，是一项冒险的举动，而委员会不应陷

入其中，因为这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他欢迎卡

姆托先生的意见，即如果一国受到制约的话，应当

援引无效性。然而，除了国家宣布的意愿之外，还

可求助于补充性的解释手段，诸如做出单方面行为

的背景或情境。然而，他不赞同利用准备工作的想

法。1969年《维也纳公约》与单方面行为之间的类

推是牵强附会的做法，首先是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那些准备单方面行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才

可接触准备工作；其次是因为，在任何行政制度

中，都是运用备忘录、部门决定等一系列的内部文

件来为决定做出准备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

方面行为体现了这些文件中所载的观点。总之，有

太多的情况表明，政治决定远远不同于包括外交部

在内的一些专门机构所做准备工作的内容。

47．沉默和禁止反悔是特别报告员深入研究的

两个极为有意义的问题。罗马法的一项原则阐明，

沉默可被认为是接受某项行为，而委员会应探讨，

根据国际公法，沉默是否可视为对另一国行为所做

的反应之外的东西。在第四次报告中只是一带而过

地提及禁止反悔，然而，他希望看到就此展开深入

审议，尤其是审议禁止反悔原则与放弃的关系。

哈夫纳先生就任主席。

4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提及第四次报告第 8
段时指出，首先是那些通过创造“软”法律促进国

际法发展的国际组织的单方面行为，而国家单方面

行为的规范作用却很有限。由于它们创造了主观性

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这类行为对一般国际法只有

间接和相对较弱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形成习惯规则

产生影响。

49．他同意，正如报告第30段所讨论的，沉默

不可等同于承认。沉默不可致使一项国际不法行为

变得合法，更不会构成对这种行为的接受。他赞成

特别报告员在第 38段中阐明的意见，认为单方面

行为应当在范围上有所限制。他一直认为，条款草

案应当只包含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国家单方面行为，

换言之，仅包括那些对国家自动形成有约束力的权

利和义务的行为。这些行为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条

约、惯例和国际组织的决定所发挥的作用，应当成

为委员会目前关注的首要重点。这些行为的数量并

不多，而委员会可以在晚些时候，再探讨其他类别

的单方面行为。

50．他不能赞同第 39段及之后各段在讨论反

措施时提及“据称”有责任的国家和“据称”受害的

国家。反措施本身是不合法的行为，且不可凭假设

采用，必须具备确凿的证据。本届会议上通过的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 49条
仅提及受害国和责任国，因此，在所审议的报告中

应删除“据称”二字。

51．关于报告第 79段及之后各段，他说，法

律的制定者多少应当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一些国家特

别是弱小国家凭单方面行为承担起国际义务而得不

到任何回报的情况。这属于放弃和许诺的情况。因

此，必须制定出严格和明确的规则，规约此类行为

的有效性。

52．关于报告第98和第99段，他说他同意特别

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基于对载有

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的一般规则的编撰。他赞成

如下建议，也即，将所有关于单方面行为的条款并入

一项文件，以促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之初的工作。

53．与报告第 116段关于爱琴海大陆架案所述

的情况相反，国际法院对希腊政府所做保留中的

“et notament”（“而且特别是”）一语做出的夸大解

释，背离了下述原则：对一项案文的解释首先必须

根据案文中所载术语的一般含义；其次必须根据运

用术语时的背景。

54．关于报告第114段，他说在所有的情况下，

国家宣称的意愿都应按与其真正意愿相对应的情况

加以理解。然而，若能确凿地证实，真正的意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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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宣称的意愿有所不同，那就必须将真正的意愿置

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55．关于条款草案，他说，尽管1969年《维也

纳公约》可以用来抛砖引玉，但应当尽可能少地照

搬公约的措辞。在对单方面行为做出解释之前，必

须确定这是一项可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权利和义务的

法律行为。在提出的两项条款草案中并未明确地设

定这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条款草案应当在辨明单方

面行为和解释单方面行为两方面，更强烈地突出国

家形成单方面行为的意图的首要作用。应当明确阐

明，任何限制国家的主权、主权权利或司法管辖权

的单方面声明，都必须按严格的方式加以解释。应

当以更确切地叙述单方面行为的术语，取代“序言”

和“准备工作”之类的措辞。

56．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说，对于这项讨论，

他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有人建议，

描述具体的实例，指出单方面行为已经创造了新的

和普遍公认的事实或情况，可有助于阻止委员会就

地绕圈。已经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实例，阐述了这个

问题的一些具体方面，但是，整个问题仍是一个难

解的疙瘩。

57．与他的祖国的邻国划定领土边界是一项充

满挑战的任务。当初《帝汶峡谷条约》9 圆满地完

成了划界商讨，尽管目前在东帝汶出现的事件实际

上推翻了这项条约。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下，他

作为联合国伊拉克 – 科威特标界委员会的主席承担

起了划定伊拉克和科威特边界的任务，10 在划界时，

以埋设 12米界碑的做法来确定伊拉克接受极为有

争议的边界线。当挖掘埋设界碑的土坑时，捅破了

水管道，巴士拉省的市政输水工程部门当即应招而

至。因此，事实证明可以建立起协议。柏威夏寺案

清楚地表明，沉默可以被当作默许。

58．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在答复讨论中所提出的要点时，就委员会各位委员

9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位于印度尼西亚
东帝汶省与北澳大利亚之间一个区域的合作区条约（帝汶
海，1989年12月11日）， Australian Treaty Series 1991, No. 9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5)。

10 见安全理事会1991年4月3日第687（1991）号决议和
1992年8月26日第773（1992）号协议。

对其工作提出的批评性和赞扬性的评论意见表示感

谢。辩论体现了专题的复杂性，但是，围绕着该专

题出现的一些混乱，实际上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因

为这迫使委员会对单方面行为展开系统研究。大部

分委员感到此专题虽较难，但颇为重要，认为可采

取各种方式并在新增要素的基础上取得进展，而这

一切都将同所提出的其他观点一样，载于他的下一

次报告。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也将详加阐述。讨论中

提及了缺乏国家实践资料的问题，希望工作组研究

这个问题。

59．就解释性声明和反措施所作的评论极有意

义。关于报告中甚少论及禁止反悔论述的问题，将

在讨论无效机制之际以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四十五条（其中提及禁止反悔但未明确加以阐述）

所做分析为基础予以纠正。沉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它不是一项法律行为，而是单方面行为范畴

的一部分或是对单方面行为做出的反应。

60．委员们评论了建立分类办法是否有可能、

是否无可能或是否可取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发言者

根据报告所载的案例资料，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

并不排除参照单方面行为的定义、后果和法律效力

再次探讨传统单方面行为的可能性。有的委员提请

注意，将诸如宣布中立这样的混合型行为进行归类

是困难的。在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国家不仅承

担起了义务，而且还确认了权利。关于自主性行

为，委员们说了许多。对这个术语也许应当重新考

虑，但是这种现象应当被界定为属于条约关系范围

之外发生的行为，其效力是单方面产生的，因此不

需要对对象国采取接受或随后的其他行动。

61．对于解释规则是否可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

为的问题，委员们做了重要的评论。报告说，解释

规则可适用，而且这些规则可列入条款草案的一般

规则部分，因为所有单方面行为都有明确表达意愿

这一特性，而一切法律解释都是以此为侧重点。看

来有必要在下述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一是一些人认

为具有最大法律有效性的声明的意愿，一是另一些

人认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真实意愿。对于准备工

作，是应当排斥，还是比作情境因素，委员们发

表了相当多的评论。他认为，在案文不足于做出解

释的情况下，准备工作可以作为解释的一项补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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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人建议，条款草案应规定，解释必须有限制

性，并应写入这方面的措辞。关于“声明”因词义

含糊而应当予以更换的意见，他说，他始终认为，

声明系指某些与单方面的行为不同的东西，它是大

部分单方面行为（如果不是所有的单方面行为）得

到表达的手段。这类术语问题至少是人们已提到的

就本专题来回兜圈子的部分原因。

62．最后，他说，他感到辩论使他收获颇多，

他将依照要求编写一份文件，阐明关于本专题所获

的进展，列明已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条款

草案，概述迄今为止所表达的意见。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97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埃多

西亚·萨卡萨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

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1．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其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

报告草稿，从第四章着手，该章涉及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

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这一专题，对该专题的二

读已经完成。第四章的 C 节和 D 节涉及委员会有关

该专题的建议及对其特别报告员的赞扬，这两节尚

未完成，将在稍后的阶段继续进行。他请委员会逐

段审议第四章。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A/CN.4 /L.607和 Add. 1和 Add. 1 /Corr. 1）

A．导言

（A/CN.4 /L.607）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B 节通过。

2．主席提醒委员会，委员会在稍后阶段将重

新回到 C 节和 D 节。E. 1节将载有委员会已经通过

的条款的案文。

E．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A/CN.4 /L.607 和 Add. 1 和 Add. 1 /Corr. 1）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A/CN. 4 /L.607 /Add.1和 Corr. 1）

一般性评注

第（1）段

3．佩莱先生和坎迪奥蒂先生指出，法文本中

使用的 “projets d’article” 和 “projet d’articles”，与英

文本中使用的“条款”和“条款草案”不一致。

4．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按通常的

惯例，是把要提交给大会的一套条款称为“条款草

案”，把单个的条款草案简单称为“条款”。因此，

“草案”一词只在标题中出现一次，在案文正文中

都省略了。

第（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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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段

5．佩莱先生在谈到脚注时说，在整个评注中，

脚注常常引用《国际法律资料》为资料来源。这一

资料来源虽然极有价值，却有一点不足，即只以英

文出版。应当做出一项原则性决定，以便尽可能在

引文中提及《联合国条约汇编》。

6．辛马先生说，采取什么解决办法，在某种

程度上要取决于所针对的读者对象。一般的学界读

者，只有在费不少劲，并且花费很大代价的情况下

才能接触《联合国条约汇编》和联合国的其他正式

材料来源。《国际法律资料》的优点是很容易获得。

7．克劳福德先生说，作为一项原则问题，一

项条约如果已经生效，《联合国条约汇编》就应当予

以援引。《联合国条约汇编》现在可以在因特网上查

到。然而，有些材料，包括未生效的条约，却没有

载入《联合国条约汇编》。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

《国际法律资料》援引为第二手的资料来源。

8．罗森斯托克先生提议，尽管应当是正式引

文在先，《国际法律资料》的引文在后，但二者都应

当出现在脚注中，以便给读者一个机会，去选择最

方便的获取方式。

9．卡姆托先生支持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建议。

10．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也认为，应

当提到联合国正式出版物。问题是，《国际法律资

料》只有英文本。要查明其他语文的引文的出处，

就会加重特别报告员的负担。

1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准备服从委员会对该问题的总的看法。

12．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尽管引述《国际法律

资料》存在着语言方面的不足，但是罗森斯托克先

生的建议在一个公认不完美的世界里显然是最现实

的解决办法。

13．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

接受罗森斯托克先生提出的政策决定。

就这样议定。

第（4）段通过。

第（5）段

14．佩莱先生说，该段中的脚注和其他脚注中

的引文，均应当按统一的体系编排，或者按字母顺

序排列，或者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第（5）段通过。

一般性评注通过。

序言

15．加亚先生说，条款草案列入了一个序言，

正是其不同寻常的特点。因此，评注应当对序言做

出某种扼要的说明。

16．庞布 – 齐文达先生同意，序言应当在评注

中予以提及，也许应当作为一项脚注。在序言部

分第三段中，在法文本中 “ précis” 一字应当替换成

“placés”，以与第2条 (c) 项的措辞保持一致。

1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序言是一种微妙的妥协方案，也等于审慎地承认了

一些国家对草案的未偿愿望。对序言部分的案文加

以评注是非常之举，很耗费时间；而且在任何情况

下，讨论序言都要冒在大会重新开展辩论的危险，

从而转移了人们对条款主要重点的关注。他个人认

为，不应当对序言加以评注。

1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加亚先生和特别报告

员提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观点。所需的只是做出一

个两三行长的扼要解释，说明委员会为什么决定起

草一个序言。

19．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和戈科先生都认为没有必要加评注，而且序言也

是不释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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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对委员

会来说，起草一个序言是一个例外。做出扼要的解

释应当不难，也免得开会或第六委员会再讨论此问

题了。

21．佩莱先生说，大家渐趋一致地认为不应当

对序言加评注，对此他不反对，不过仍觉得每项规

定都应当是评注的对象。说评注“不释自明”，绝对

不对，而且委员会也要当心，不要开不好的先例。

22．辛马先生建议，委员会应当查明，它对与

国家继承有关的自然人国籍条款草案的序言采取了

什么方针。1 不论查证的最终结论如何，加亚先生的

建议仍然是项很好的提议。

23．主席进一步推动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建议委员会暂停审议序言，

让特别报告员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特别是在起草委

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提出适当的措辞。

就这样议定。

第1条（范围）评注

第（1）段

24．山田先生说，第二句中提到的 (c)项应当是

(d) 项。

25．克劳福德先生说，第（1）段说第1条把条

款的范围限定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上，而第

（6）段说不论活动是否为国际法所禁止，国家都可

以提出问题，这两种表述之间有明显的不同。条款

或者只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或者根据所

造成的损害程度，适用于某类活动，不论是否为国

际法所禁止。

2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解决办法也许是从第（1）段中删除“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等字。

1 《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3段。

27．克劳福德先生说，把这句也出现在第 1条
正文中的短语从第 1条评注的第 1句里删除，以此

改变该主题的范围，似乎相当奇怪，而且这样一

来，实际上就是说，第 1条意指条款草案适用于产

生那些效果的活动，不论其是否为国际法所禁止。

该主题的范围一直是个基本问题，其中有一个概念

陷阱。在最初确立该专题时，特别报告员阿戈就给

委员会设下了这个陷阱，委员会也从来未能逃出这

个陷阱。委员会必须坚持使用该专题的用语，保留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几个字，假定各国在这个预

防框架内行事时会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样就将

在事实上在“不妨碍”的基础上扩大这些条款的应

用范围。

2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表示同意，

并且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在起草委员会长期讨论过，

在起草委员会做出该项决定并不容易。不过，第

（1）段应当保持原样不动，因为第（6）段正确表

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援引该条并不妨碍该国以后

声称所涉活动是被禁止的活动。最好是重写第（6）段

的前一句，不过也可以在讨论该段时解决这一问题。

29．主席说，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1）
段，并对第二句做出修正。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3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非危险活动也有造

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因此条款的标题与草案的

范围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他认为，这二者应当协调

一致。第（2）段提到可以在该类别下设想的“不同

类型的活动”，然后援引了危险活动和极其危险的

活动。但它们只是一种类型的活动。特别报告员能

够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吗？

31．庞布 – 齐文达先生表示同意，他说委员会

有责任清楚地说明哪些是危险活动。

3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重点是所有含内在危险的风险，而且事实上对某些

活动予以强调并不会排除其他活动。这一点当然涵

盖在第（2）段第4句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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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倒宁可在第（2）
段说明，凡有涉及造成重大跨界损害危险的活动，

理所当然都是危险活动，因此更不容置疑的是，有

些活动比其他活动危险。然而，尽管他不完全满

意，但他却接受了特别报告员的解释，而且不会再

重提这一点。

34．坎迪奥蒂先生问，“含内在危险的风险”这

一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内在”是修饰“风险”还

是修饰“危险”？

35．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内在”是限制“风险”

的，而且辛马先生也对此表示支持。

3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同意这样的解释。

37．辛马先生想知道，可否不要画蛇添足，不

要提及含危险的风险。难道不能只提到“内在风险”

或“内在危险”吗？

3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一直要表达的观点是，风险必须是内在的，且会

产生危险。他建议，案文中可以提及“任何造成重

大损害的含内在风险的活动”。

39．克劳福德先生说，“内在”一词包含一个

严重的问题，因此应当删除。如果有人在实践中处

理某种情况，他就会问，这项具体活动是否包含作

为有形影响后果的导致跨界损害的风险，而且事实

上，无论是否具有这种风险，其他符合这项一般性

描述的活动对该问题并无影响。问题是，这项具体

活动是否属于第 1条的范围。“内在”一词的问题

在于，它或者是想分散人们对包含这项具体活动

的一般类别活动的注意，这不是问题之所在；或

者是想区分“内在”与“外在”，这也不是问题之 
所在。

40．卡姆托先生说，不完全清楚第四句中的

“内在危险”和“非常危险”是任选其一的概念，还

是在引进一种程度概念。特别报告员解释说，所有

含内在危险的风险活动都包括在内，因此，如果在

“甚或”之后插入“更加”一词，可能会更好地表达

这种意思。

41．佩莱先生说，“风险”和“危险”的意思大

致相同，说含危险的风险则非常荒唐。真正意思是

指损害的风险。特别报告员已经提出了一个应当予

以接受的合理提案。

42．坎迪奥蒂先生表示同意，他说这是一个造

成损害的风险问题，不是一个导致危险的风险问

题。这二个概念有区别。

43．戈科先生说，语言完全令人满意。该短语，

如案文中所出现的那样，就应当是“含内在危险的风

险”，因为“内在危险”由该句的其他部分做了补充。

44．辛马先生说，如果把“危险”换成“损害”，

那么全部案文都必须这样改了。

45．巴哈纳先生说，“内在”一词是不必要的，

因此应当删除。应当提及“损害风险”或“极大的

损害”。

46．哈夫纳先生说，第6条评注的第（2）段提

到“会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之危险的活动”。他认

为，应在整个评注中对条款草案所讨论的活动全部

使用这一用语。

4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认为“内在”一

词有用处；是该句的第二部分需要改正。它应当提

到“甚至是极大的损害”，而不是“危险”。

48．主席说，他同意：“内在”在上下文中是个

非常有用的词。

49．佩莱先生说，“内在”对表达该句的意思来

说用不着。“危险”一词应当换成“损害”，“甚至”

也应当换成“a fortiori（更加）”。

50．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内在”一词不能删，“甚至”可以删。无论如何，由

于起草行文错误，“风险或内在危险”——即将替换

成“损害”——成了“含内在危险的风险”。他将向

委员会重新提出这句话的最后行文。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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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段

51．佩莱先生说，脚注 7、8、9和11提出了一

个原则性问题。委员会在关于一读条款草案的评注

中引用自己的话，不是好办法，在关于二读条款草

案的评注中又这样做就更糟，引用其特别报告员的

话更是尤为糟糕。在评注中重述已写出的文字是正

常的，但让人参阅先前的评注和提案则不合适。上

述脚注中的所有参考都应当删除。如果特别报告员

认为予以删除就会丢失重要的东西，那么可以再转

述要参见的正文。他在这一点上决不让步。

5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关脚注的政策声明，如果同事

们都同意，他也不反对。这对所有特别报告员都会

有帮助。

53．布朗利先生说，如果频频回顾历史，频频

提到先前的报告和提案，显然无助于深化阐述；但

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制订一项极其普遍的政

策，以便证明绝对禁止提及先前的工作是正当的。

54．佩莱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先前没有听说过

此类政策声明，是因为二读时的评注从没有提到过

先前的工作。此类参考可以放在导言中。评注归委

员会所有，委员会可以重复自己先前的话，但不能

采用“参见”的办法。

55．主席说，二读通过的评注提到先前的工

作，已不是第一次：在探讨与国家继承有关的国籍

专题时就是那样做的。

56．辛马先生说，脚注 7的引文很简单，如果

认为很重要，可以移到正文中。他认为，如果特别

报告员要阐明一个内容非常复杂的要点，加上一个

参见，让读者能够找到更多的材料，对非常简明扼

要的评注来说会有帮助。

57．佩莱先生说，不应当鼓励特别报告员引述

自己的话，并形成一种个人崇拜。这一点无论如何

都应当避免，委员会也没有必要引述自己的话。重

要问题应当说明，次要问题不必说明。援引特别报

告员的话是一种笨拙的办法。

5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他不反

对在合理限度内酌情提及委员会先前的工作。此类

提及既往文字在与国家继承有关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的条款草案的评注中也有。他赞成保留脚注 7并删

除脚注8。

59．贺先生建议，引用资料宜简不宜繁。

60．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不会坚持要求保留脚注 7中的材料，却认为这材

料很有用，可以丰富有关评注的历史记录。

61．佩莱先生说，他有关脚注 7的提议似乎遭

到了误解。该条脚注中的材料很有用，是无可争议

的。问题只是出在形式上面。为了改进其形式，他

提议删除第一句中的“总结指出［它］”几个字和

引号。同样，第二句中的“……特别报告员……责

任……称为”应当删除，用“此外”代替，并删除引

号。因此，委员会可以纳入其先前文件中的材料，

而不用指明该材料出自委员会。

62．至于脚注 9，如果第二次报告 2 第 35至第

37段的内容至关重要，就必须把它们放在评注中；

否则，就不应当在脚注中提到它们。不列入实质性

的材料，确实不利于读者理解，也可能不利于委员

会各位委员理解，因为委员也不是百科全书，不能

把这几段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住。

63．卡特卡先生说，提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很

有用，对今后研究该专题的人特别有用，所以不应

当加以禁止。如果加以禁止，就等于说，在文献中，

除非全文引用作者的著作，否则禁止提到作者。

64．佩莱先生说，并非提到的所有著作都可以

或应当全文加以引用，但是引用作者的话和引用特

别报告员的话是有根本区别的：委员会自己的文件

和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均归委员会所有。因此，委员

会不必引述此类文件报告当作材料来源。他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他不是一概反对引用

此类材料，但正如通卡先生所说，应当少引用，而

且只在确实必要时才引用。

2 《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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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并没有全文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在委员会提交

大会的报告中转载了其中的材料。在脚注中提到此

类报告，并不意味着委员会每位委员都接受其全部

内容。因此，他不理解佩莱先生关于特别报告员的

报告归委员会所有这一言论是什么意思。

66．辛马先生说，委员会应当采取务实的立

场，而不是教条的立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解决此

类问题。

67．克劳福德先生说，第（6）段第二句的起始

“起初是为了”，令人误解，因为它暗示现在有了不

同打算。评注应当自成一体，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

况下，不必提及过去的决定。一般说来，在评注中

引述特别报告员有关该评注所涉专题的报告，不是

个好办法，委员会应当采取一项删除所有此类参见

文字的政策。评注代表了委员会的集体观点，因此

应当取代报告。

6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 克

劳福德先生提到的“起初是为了”应当换成“采

取这种办法，意在……”，而且脚注 7应当只说：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32 /10），第17段。”。

就这样议定。

69． 主席建议应当把第三句的结尾部分“不

论……否受到禁止”，连同脚注8，一起删除。

70．辛马先生说，他反对这样删除，因为这样

一删，该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71．克劳福德先生说，他宁可把“不论……否

受到禁止”换成“虽然该活动本身不被禁止”，这样

就会重新与第1条保持一致。

就这样议定。

72．哈夫纳先生提议，在第五句中，“或在任何

情况下，最小”这一措辞应当改为“在任何减至最

小的情况下”。

就这样议定。

73．佩莱先生提议在倒数第二句中，应当把

“the”换成“a”。

就这样议定。

74．主席说，凡提到特别报告员报告的文字，

在编辑过程中都会从正文中删除。如无异议，他就

认为委员会希望同意通过经修正的第（6）段。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第（7）段通过。

第（8）段

75．克劳福德先生说，有极为充分的理由把草

案限制在起源于一国领土内的跨界损害上，不要涉

及域外管辖权问题。因此，第一句是多余的，也成

问题，应当删除。

就这样议定。

76．蒙塔兹先生提请注意英文本和法文本中的

划线用词的不同。在第六句中，“……不过，委员会

考虑到，在有些情况下，依据国际法，一国必须将

其领土上的管辖权让给另一国”，有点儿言过其实。

在此类情况下，一国不是让予管辖权，而是拥有了

可称为功能管辖权的权力。

7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赞成这种说法，并建

议，英文本中“yield”（“让予”）一词语气过于强烈，

应换成“accept limits to”（“接受对……的限制”）。

就这样议定。

78．哈夫纳先生建议把同一句中的“领土”一

词换成“领土管辖权”。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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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79．哈夫纳先生建议，第一句中“是狭窄的，

因此也使用了‘管辖’和‘控制’概念”，应当换成

“不包括一国行使‘管辖’或‘控制’的所有情况”。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和第（11）段

80．蒙塔兹先生说，第（11）段的第二句没有

对领海、毗连区和不具有同等地位的专属经济区做

出必要的区分。在领海上，各国行使主权权利，而

不是该句所说的“功能性混合”管辖权。

81．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同意这三个不同

概念应当分别加以处理，但对各国在领海上的主权

有不同看法。在领海上，各国行使充分主权，而在

专属经济区，则行使主权权利。

82．佩莱先生说，该句措辞非常精确，因为它

指的不是对蒙塔兹先生所说的地区本身，而是对经

过这些地区的“航行和通过”的功能性混合管辖权。

不过，他同意蒙塔兹先生的看法，认为这三个地区

不应当同等对待，因为各国在专属经济区中行使主

权权利，在领海上则行使领土主权。他建议把“毗

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几个字删掉。

83．布朗利先生说，他赞成蒙塔兹先生提出的

批评，但是在最终的分析中，有充分的理由删除第

（10）和第（11）段，因为这两段提出了问题，却没有

拿出明确的解决办法。有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在第（12）
段中找到，但该解决办法却被公认是不完善的。

84．辛马先生说，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看法：

条款草案对第（10）和第（11）段所述情况的可适用性

充其量是有限的。因此，没有必要讨论细枝末节。

85．佩莱先生说，这两段载有他不愿意失去的

有用实例。他的意见也得到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

的支持。第（12）段，就本身来看，绝对不够明确。

如果要删除第（10）和第（11）段，他主张至少在第

（12）段的“各国”之前加上“像根据海洋法常常出

现的情况”。

86．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像佩莱先生一样

感到关切。删除第（11）段后，解决办法可能就是

压缩第（10）和第（12）段。他还建议，把第（10）
段“在外层空间或公海上”几个字换成较含糊的字

眼，如“海域”。这样便可包括所有可能出现的情

况。

87．布朗利先生说，他不主张用可能会提供不

当解决办法的字眼来扩大第（12）段，戈科先生对

此表示支持。说专属经济区包括功能性管辖权不是

解决办法，因为专属经济区的上空并不构成专属经

济区的一部分。想把这些因素都纳入第（12）段，

事情将过于复杂，法律上也有问题。他宁可保持简

洁的措辞，大致就像目前的第（12）段这样。

8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不反对删除第

（10）段的最后两句，不过他觉得其中的例子很有

用。至于第（11）段，如果不具体确定有关的三个

海洋区域，问题也许就可以得到解决。关键是要保

留功能性混合管辖权。因此，“领海、毗连区和专属

经济区”可以换成“海区”。

89．蒙塔兹先生说他同意。既然船旗国的管

辖权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如果把第（10）段的

“船旗国对船只”几个字放在“根据海洋法，在各种

海区行使许多管辖权”前面，那么就完全可以把第

（10）段的最后一句话和整个第（11）段删除。

90．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所涉段落可追溯到第四十八届会议，当时他还没有

担任特别报告员。因此，他没有给予特别仔细的注

意。然而，他也明白不同区域存在各种不同的管辖

权和权限，适用于不同目的，如在沿海国家和其

他对这些区域享有权限的国家之间。因此，他宁

可保留第（10）段。另外，在第（9）段结尾已经说

过，该条并没有假设解决所有管辖冲突问题。另一

方面，第（11）段则想把太多的概念并入一个太小

的空间里，搞得很复杂，这没有必要，因此可以删

除，这样做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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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段通过，第（11）段删除。

第（12）段

91．巴哈纳先生建议，为了让第（12）段更清

楚起见，应当在“并行管辖权”之后加上“如在海

洋领土航行和通过的情况”。如此以来就可以避免

蒙塔兹先生关于提及“领海”等特定术语的建议中

包含的难题。

92．主席请各位委员在评论时将范围限制在仅

请求做出澄清或提出具体的修改提案，并说他认为

委员会希望保留第（12）段目前的措辞。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93．辛马先生说，第一句中的“例如尚未得到

国际法承认的干涉、占领和非法吞并”这一短语含

混不清，总的看来也不恰当。他假定该短语要表达

的意思是“不被承认是有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把“尚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几个字删除，并用

“不合法”或“非法”一词来限制所有这些可能发生

的事——干涉、占领和吞并。

94．戈科先生建议，鉴于上文才提到事实上的管

辖权，“即使它没有法律上的管辖权”一句纯属多余。

9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该句应当保留，因为，在正常的事实控制的情况

下，法律上的管辖权可能就随之而来了，但在干

涉、占领或吞并等不合法的情况下，则不然。

96．卡姆托先生指出，照定义，吞并绝不可能

是合法的。

97． 佩莱先生说， 如果把 “que la Cour avait 
declaré illégale” 换 成 “dont la Cour avait constaté 
l’illicéité”， 那么法文本会得到改善。 句子中的

“Declaré” 一词太激烈。

9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照他理

解，“案（case）”一词的意义有争议。因此，他建议

把位于脚注13之前的“案（case）”一词删除，并在

下一句以“该咨询意见认为”开始。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14）段

99．蒙塔兹先生说，所说干涉可能是基于环境

理由进行的干涉。为了不让读者迷惑起见，应当详

细说明这一事实。加上参见《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公约》，可能也不无用处。

100． 斯里尼瓦萨· 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第（14）段也可以追溯到他担任特别报告员之

前。然而，他的理解是，所涉类型的干涉与先前

提到的任何干涉都不同： 它是通过协定进行的干

涉，根据协定一国为了某些目的而授予另一国以控

制权。他假定这类干涉与军事干涉有关，即一国军

队驻扎在另一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进驻国就是

“控制”国。他还说，他赞同主席要求加速通过该报

告的请求。本届会议只通过了几页，后面还有一些

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提出文字上的修改意见，

应只限于改正明显的错误。

101．辛马先生说，不应排除改弦易辙的想法；

时间虽紧，但可使思想集中。至于蒙塔兹先生的观

点，环境灾难已经为目前的措辞所涵盖，尽管不能

说已形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如果“干涉”是指

商定的干涉，那么“被剥夺”一词当然太严厉了，

因为它暗示着剥夺管辖权。

102．哈夫纳先生说， 其他委员的评论表明，

这是一个难题，委员会也无法包括所有的情况。因

此，他建议删除第（14）段，因为它只是把问题搞

得更加复杂了。其他条款为各国规定的责任应当就

够了。

103．克劳福德先生说他非常赞成。条款草案

不可处理包含任何形式的干涉——无论是否双方同

意——的极端情况。如果保留该段，就应当把“委

员会认为”删除：委员会不是在提出一个普遍的原

则观点。

104．主席建议把第（14）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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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议定。

第（14）段删除。

第（15）段

105．哈夫纳先生建议在英文本倒数第二句的

“any harm（任何损害）”之前插入“the possibility of 
（可能性）”几个字。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16）至第（18）段

第（16）至第（18）段通过。

第（19）段

106．哈夫纳先生问，第二句中的“自然法”一

词是不是最好的措辞。它似乎有点儿含糊，法文本

则没有这种问题。

107．克劳福德先生同意。“对一种自然法”几

个字应当删除。他还建议删除或至少限制第三句中

的“而不是产生于一项干预政策决定”。一项干涉

决策可能与正在开展活动的方式有关，因此也绝对

与风险有关。他明白使用武器的决定与储存武器的

后果不同，条款草案没有包括使用武器的决定，但

是对“性质”和决策所做的这种区别太绝对。最简

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该用语删除。

108． 斯里尼瓦萨· 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尽管所涉用语可能使用不当，但其目的是消除

因没有任何实质联系的决策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 
决定。

109．克劳福德先生说，他所赞同的这一观点

在所举的例子中已经得到清楚表述。很显然，一个

国家不会利用损害性的跨界后果为借口来表示一种

可能与实际使用武器有关的担心。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98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

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

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

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议程项目 8］

国际法院院长到访

1．主席热烈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吉尔贝·纪尧

姆大法官依国际法委员会的既定惯例前来交换意

见。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国际法院

的职能是依照国际法就争端做出裁决。因此，它是

国际社会的最高法院。不同的是，委员会依照《联

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职权范围协助制

定国际法。两个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自然的密切

关系，这是因为：从人员上来说，国际法院的许多

法官都是前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从本质上来说，国

际法院通过其裁决书塑造了国际法。

2．纪晓姆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他同意这

两个机构就成员和职能而言是相辅相成的看法。国

际法委员会的作用是编纂和发展国际法，而国际法

院在下达裁决书或意见时，有时需对国际法的内容

做出澄清。因此，他欣然应允委员会之邀报告国际

法院去年所做的工作并向委员会介绍目前所面临的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73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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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今后的前景。他还准备回答问题，从而继续

同委员会进行对话。

3．去年做出了两项重要裁决，一项是关于卡
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的裁决，另一

项是关于拉格朗案的裁决。两案截然不同，但在每

一个案件中，国际法院都不得不在若干要点上对法

律做出澄清。涉及卡塔尔和巴林的案件属于两国对

岛屿、低潮珊瑚礁和海洋区域的领土争端。这是一

个造成真正问题的旧有冲突，有两次曾经使用过武

力。沙特阿拉伯曾试图通过调解解决争端，但很遗

憾未能奏效，该案于1991年提交国际法院。

4．法院的判决于 10年之后才做出，这有多种

原因。首先，法院对争端做出裁决的司法管辖权受

到巴林的质疑，但其异议被驳回。其二，某些文件

的真伪受到质疑，因而造成程序困难但终于实现了

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突破。判决受到双方欢迎，最终

解决了妨碍两国关系的边境争端。现在两国可以结成

新的令人满意的关系了，而象征这种关系的是计划建

造一座连接卡塔尔和巴林跨越争议海域的大桥。法院

的判决使争端各方均感到满意的情形确实罕见。

5．该案件涉及与对某些岛屿和低潮珊瑚礁的

主权以及对海上边界的主权有关的两类问题。耐人

寻味的是，只有在确立领土主权之后才能确定海洋

边界。这正是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相比国际法院所能

做的事，前者只具有确定海洋边界的管辖权。使争

端双方长期产生不和的一个问题就是地理上紧靠卡

塔尔半岛的哈瓦尔群岛，但巴林却认为由于历史原

因，由于其曾在那里从事的活动和英国当局 1939
年做出的有利于它的决定，它具有正当的要求。

6．国际法院所做只限于审查这一决定，并在

对仲裁裁决书做出界定之后得出结论，该决定并不

构成仲裁裁决。国际法院注意到，该决定是由两国

君主向英国当局提出请求的，且两国事先承认具有

约束力。国际法院认为，该决定程序正确，对双方

有约束力，因此将哈瓦尔群岛判给了巴林。国际法

院集中精力处理英国的决定问题，搁置了一个耐人

寻味的问题，也即鉴于争端双方曾是殖民时代的受

保护国，且其延续性随岁月而得到保障，在这种情

况下“保持占有规则”是否适用，或者这种规则仅

适用于殖民时期和之后的主权移交情形。

7．国际法院将一些小岛屿判给一方或另一方，

从而为争端双方请求划定的作为单一海洋边界的领

海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海洋划界奠定了基础。

国际法院认为， 国际习惯法为适用法律，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5条为习惯法的一部分。

因此，领海的划分须依照等距原则，但必要时可考

虑到特殊情况。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也须以

习惯法为基础，按照习惯法，必须找出等距线并按

有关情况做出调整。国际法院表明，不仅对于相对

海岸是如此，例如在格陵兰与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
案中的情况，而且对毗邻海岸来说亦是如此。这些新

的内容体现了过去30年来国际法院案例法的发展。

8．问题在于如何划出领海的等距线。国际法

院参照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规定等距

线应为沿海岸的低潮线。法院随后必须决定如何对

待低潮珊瑚礁，与长期位于水面之上的岛屿不同，

这种陆地在落潮时位于水面上，但在涨潮时淹没在

水下。巴林称，它占用了某些低潮珊瑚礁，在上面

设置了灯塔和其他装置，因此巴林对它们行使主

权，划等距线应将它们考虑在内。而卡塔尔则坚持

低潮珊瑚礁不能像领土或岛屿那样占用，因而必须

按其所处海区同等对待。所涉低潮珊瑚礁位于巴林

和卡塔尔领海重叠的一块地方，因此位于双方的领

海中，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低潮珊瑚礁无法

占用，应与其所处领海而非岛屿具有同等地位。因

此，将其中一个低潮珊瑚礁划给了卡塔尔。尽管法

院的裁决专门处理的是位于领海而非领海以外或公

海地区的低潮珊瑚礁，但裁决显示，总的来说，国

际法院不赞同凭借获取低潮珊瑚礁而占用。

9．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巴林的论点，即

应当划出连接其岛屿最外端的直线基线，进而将全

部有争议的地区划为内陆海。国际法院认为《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未得到履行，无法划出

直线基线。有争议的地区不是内陆海，而是领海，

其中卡塔尔拥有无害通过权。

10．一经划出领海的等距线，法院即转而研究

是否存在需要做出调整的特殊情况，以便得出公平

的结果，并据此对两国海岸之间的短距离加以考虑。

11．在处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时，法

院排除了双方援引的所有有关情况，但却发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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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情况，即双方均未提及的巴林的低潮珊瑚礁在

划定等距线时的确有利于巴林。法院认定，应当对

低潮珊瑚礁对等距线的影响做出调整以便得出公平

的结果。

12．本案中的最重要的法律内容涉及如何使低

潮珊瑚礁和小岛屿海洋划界和对待问题的基本规则

标准化，如果不对它们做出调整将会对等距线产生

过度的影响。裁决的结果是，将哈瓦尔群岛判给了

巴林。在北部划出对卡塔尔较为合理有利的海洋边

界线。

13．他要介绍的第二个案例涉及姓拉格朗的两

名德国兄弟。1984年，他们在美国被判死刑，但并未

告诉他们有权与德国领馆联系。直到1998年才告诉

他们享有这一权利，而德国当局直到1992年才获悉

他们被监禁。两兄弟中有一人1999年被处决。1999
年3月2日德国提出诉讼并申请采取临时措施。国际

法院24小时后做出回应，1999年3月3日，法院下达

临时措施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美国政府须采取力

所能及的一切手段防止兄弟中的第二人沃尔特·拉

格朗被处决，并等待国际法院的最后裁决。然而，

几小时之后，沃尔特·拉格朗即被处死。

14．在辩论拉格朗案的是非曲直时，国际法院

听取了德国提出的四点意见。第一点是美国有罪，因

为在拉格朗兄弟被逮捕时没有立即告知他们所拥有

的权利，美国违反了对德国的义务。美国实际上承认

了在这方面的不法行为。德国补充说，美国也违反了

对拉格朗兄弟的义务，因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不仅将权利赋予国家，而且也将权利赋予个人，国际

法院在这一点上同意德国的观点，但拒绝将所涉权

利按德国的要求定为人权，因为它与该案无关。它

又提到，在该案中，拉格朗兄弟未获悉他们所拥有

的权利，妨碍了他们接受该《公约》所规定的援助。

15．德国的第二点意见涉及对有罪判决的复

审。基于美国国内法中的程序性缺陷规则，该国法

院认为，由于这件事并未提交亚利桑那州法院，不

可能将它提交联邦法院，因此维持原判。对此，国

际法院再次回避采取一般性立场，例如程序性缺陷

规则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而是说，鉴于

进行审判的方式，本应对判决做出复审，而没有这

样做就违反了《公约》。

16．德国提出的第三点意见涉及国际法院要求

采取临时措施的命令。法律文献中争论数十年的一

个问题就是临时措施对当事方是否有约束力。它从

未在案例法中得到解决，国际法院不得不对此表明

立场。国际法院指出，临时措施具有约束力。这一

决定的基础是《规约》第四十一条。国际法院还审

议了临时措施的目标和宗旨：

第四十一条在《规约》内的含义在于防止因将争

端提交法院的当事方的各自权利未得到保障而有碍法

院行使其职责。从《规约》之目标和宗旨以及据此理

解第四十一条的措辞可得出，提出临时措施的权力导

致这类措施应具有约束力，所涉权力基于必要性，当

时的情况要求动用这一权力以捍卫有待由法院最后裁

决确定的当事方的权利并避免使之受到损害［2001年

6月27日判决书第102段］。

国际法院审查了准备工作并认为它证实了其判

决书第102段中的结论。

17．接下来，法院审议了其 1999年 3月 3日在

拉格朗案中的命令，并认为其对该案的判决书的

第 110段不仅是一种告诫，而且是根据《规约》第

四十一条通过的，因此性质上具有约束力。国际法

院在其命令第 111段中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必须采

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确保在国际法院对该案做出

最后裁定之前不对沃尔特·拉格朗执行处决。国际

法院承认，该项命令并未产生一项结果性义务，但

仍然发现美国各主管当局并未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

步骤阻止处决沃尔特·拉格朗。耐人寻味的是，国

际法院援引了亚利桑那州州长和联邦当局的决定，

而且还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从而肯定了它

在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

争议案的咨询意见中发展的法理，即上述法院属于

国内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国际法院必须根据该当事

国的义务考虑其法院的行为。

18．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未遵守1999
年 3月 3日的命令，然而，它注意到，德国的申诉

中要求国际法院对违法行为做出裁决，但并未提出

赔偿要求。鉴于该案的事实，尤其是可供美国做出

反应的时间很短，尽管它未能遵守义务，也不一定

要判定它做出赔偿。国际法院因此虽未指明，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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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不法行为并非总是产生责任——是否产生责

任还需进一步考虑。

19．德国提出的第四点意见涉及保证不再发生

类似不法行为。在这方面，国际法院感谢国际法

委员会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前暂时搁置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关于不重复的条

款（第30条）。国际法院极为专注地研究了有关这

一专题的各种报告，尽管它在裁决书中并未加以引

用。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不重复是满足的一部

分，因为德国要求的是一项一般保证：当有人被关

押时，美国告知被关押人其有权与领馆联系。国际

法院注意到，美国已采取了很多步骤通知地方当局

注意其责任，这些应认为满足了德国关于不重复的

一般保证要求。德国还进一步要求，如果再发生这

种错误，尤其是在牵涉到死刑的重案中发生这类情

况，程序和判决均应复审。国际法院裁定，如果

将来德国公民被判处重刑并违反其知会领馆的权

利的话，美国必须准许对判决和刑期做出复审和 
复议。

20．该裁决书的大部分结论为大多数法官所接

受，通常是以14票对1票通过，奥达法官持异议。

21．国际法院还审理了逮捕证案，在该案中，

比利时检察官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发出了国

际逮捕令。刚果民主共和国对这项逮捕令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称比利时检察官无权签发这项逮捕令，

其外交部长享有司法豁免权。该国还要求采取临时

措施中止执行逮捕令。国际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

因为外交部长随后担任教育部长，因而减少了与其

出国旅行能力有关的紧迫性。但是，国际法院认

为，鉴于所涉利益的性质和重要性，需要加速该案

的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提交了一份诉状，可

望不久会收到比利时的反诉状，听审定于 2001年
10月初进行。

22．谈到今后，国际法院现受理了 22起案件，

这一工作量带来行政和财政方面的负担。2001年又

增设了 14个职位，主要是翻译，因为提交供翻译

的资料量完全超出了国际法院的能力。在即将到来

的两年期中已要求增设 30个新职位，这还是对人

员编制需求的保守估计。登记工作人员现有70名，

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则有 1 , 200名工作

人员，其预算超过一亿美元。国际法院的预算为1 , 
000万美元。

23．由于财务状况，国际法院希望改善和加速

审理程序，为此已修改了其规则中的两项规定，另

有三项规定正在审查。国际法院一直在努力争取案

件当事方的最佳合作，这种努力常常是成功的。一

些当事方以国际法院的两种工作语文提交其诉状，

节省了用在翻译方面的时间和费用。对当事方提交

的文件数量，尤其是附件做出了限制，尽管这种限

制依案件的不同收效各异。法院简化了对简明案件

的审理，取消了法官记录，因为翻译法官记录通常

要花两个月时间。已做出决定将审案的时间安排提

前6个月通知当事方，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

24．在 22起有待审理的案件中，若干案件属

于洲际案件，例如洛克比案、石油平台案和逮捕证
案。在听审了初步反对意见之后，现已准备审查所

有这些案件的是非曲直。有三起非洲案件：喀麦隆
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迪亚洛案以及刚
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在亚洲的利吉丹岛和西巴丹
岛的主权归属案中，收到了菲律宾要求允许介入的

申请，但遭到当事方的反对，最近举行了可否受理

申请的听证。在美洲，有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间的
海洋划界案，其中哥伦比亚要求查阅该案的档案并

获准，这种行为也许表明哥伦比亚打算介入。还有

若干起欧洲案件：《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
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国

际法院在关于该案的裁决中裁定自己有裁决权，南

斯拉夫反对该裁决。克罗地亚在《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克罗地亚诉南斯拉夫）中

对南斯拉夫提出种族灭绝罪诉讼，对该案的审议刚

刚开始。南斯拉夫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中控告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10个成员国在科索沃非法使用

武力；该案现处于听取初步反对意见阶段。根据对

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案的裁决，国际法院定期收

到当事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关于现行谈判的报告。

国际法院也开始审议列支敦士登与德国之间的某些
财产案，该案涉及二战后的财产没收问题。

25．以上简述可使人们了解到国际法院所受理

的案件主题、地理背景和具体特征的多样性。由于

若干案件将在今后两年中审理，国际法院不得不加

紧努力——并已经为此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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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主席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内容丰富的宝贵发

言。关于国际法院如何就海洋划界的法律制度和利

用领事服务的权利以及维也纳制度下的条约义务做

出决定的介绍十分有意义。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对国

际法院院长的发言发表意见。

27． 佩莱先生对自 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第

四十九届会议以来国际法院院长的到访已成为传统

这一情况表示欢迎。他比较熟悉所述的部分案件，但

愿意更多地了解拉格朗案。院长表示国际法院感兴趣

地注意到委员会关于保证不重复的工作，但并未在

裁决书中加以援引。他希望知道该裁决书第123至第

125段是否可解释为构成承认“不重复”这一补救办法

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们是指赔偿，更具体地说，是补

偿。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这一问题持有某些不同意见。

2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对国际法院院长的

例行访问也表示欢迎，这一访问使委员会了解到国

际法院活动的内部情况。关于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
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国际法院是否讨论或解决了无

人居住的小岛屿如何影响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划分这一问题？

29．卡姆托先生说，院长对法院裁决的陈述使

人们对裁决有了更多了解。关于卡塔尔与巴林间海
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国际法院已宣布，国际习惯

法适用于划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鉴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生效，国际法院是将该

《公约》作为已生效的有效文书还是将它作为习惯

法对待？他还想了解有关情况是每一具体案例中的

情况还是对于这些案例的某些一般说明。

30．纪晓姆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关于卡
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的判决书第

167段指出：

当事方同意应由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对海洋划分

做出裁定。 无论巴林或卡塔尔均非 1958年 4月 29日

《日内瓦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巴林于 1982年 12月

10日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卡塔尔只是该

《公约》的签署国。

因此没有可以适用的常规法，可适用的法律只

有国际习惯法。国际法院在随后关于何为国际习惯

法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某些条款，其中包括关于领海划定的条款，都具有

习惯法性质。

31．法院的裁决对于哪些属于有关情况和哪些

属于特殊情况作了一般说明，但对每个案件还须进

行研究。在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

中，代表特殊情况的是吉塔特杰拉代岛，它很小，

在涨潮时只有 3米宽 10米长。但它仍是一个岛屿，

因为在高潮时并未淹没。然而，法院认为，该岛的

情况并不对海洋划界产生任何影响。对于当事双方

均忽略的领海标志物法斯加利姆，由于地貌资料相

互矛盾，很难将其归类为岛屿或低潮珊瑚礁。法院

裁定其分类最终无关紧要，因其所处的位置对海洋

划界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极小岛屿或低潮珊

瑚礁显然所不具有的。

32．国际法院在其关于拉格朗案的裁决中未援

引委员会关于不重复的工作绝不是出于不尊重。不

同的特别报告员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而委员会本身并未表明最后立场，而是搁置有关条

款等待法院的判决。关于判决的第 123至第 125段
应如何解释，他说，法院确实对某些事情未予明

说，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法院认为不重复

问题在本案中并不重要。他本人认为，有一种将不

重复的保证作为满足的一部分的趋势。

33．加亚先生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对若干要点所

作的说明并请求就另外一个问题提供补充情况。在

拉格朗案中，国际法院曾指出，其命令表明临时措

施原则上具有约束力。这可能鼓励国家提交上诉以

争取临时措施，进而使法院已经相当多的积案进一

步增加。在这方面国际法院是否计划采取任何程序

上的反措施？例如， 强制推行只有书面审理程序

将带来额外的益处，可避免公众有时对听审过分 
关注。

34．戈科先生表示很高兴有机会同国际法院院

长对话，但向他保证，不会在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
的主权归属案中提出菲律宾的干预问题。他问道，

一些其他法庭目前在履行司法职能这一情况是否会

对国际法院保持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地位产

生影响。他还想知道，在拉格朗案中是否有拒绝司

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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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罗森斯托克先生感谢法院院长访问并感激

国际法院并未陷入无须审议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保

障和保证的问题。

36．庞布 – 齐文达先生和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

国际法院院长向委员会介绍最近的案例。国际法院

在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中适用习

惯法的积极态度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国际法院一

直被请求依照等距原则划分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同

时为了照顾到公平而决定可采用哪种有关情况对这

一规则做出调整。当事方所提出的情况被认为不值

得加以考虑，但国际法院引用了其他情况。这是否

属于一般惯例？国际法院使用了哪些文件发现了甚

至当事方都不了解的低潮珊瑚礁，这些文件是否可

公开查阅？

37．克劳福德先生说，他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

做出的评论。拉格朗案表明了国际法院与国际法委

员会的不同作用，国际法院的作用是对案件做出裁

决，而委员会的作用是通过研究某些未得到解决的

问题而将法律系统化。国家责任的发展历史表明，

委员会在裁决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案、关于人权
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等案

件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法院所作的说明。

38．纪晓姆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由于临

时措施被宣布具有约束力，各国更经常要求采取临

时措施的危险已变成现实。特别是，在《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案、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以及刚
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均请求采取临时措施。然

而，国际法院尚未考虑精简宣布临时措施的程序，

尽管也许值得这样做。 在拉格朗案中存在先例，

当时在 24 小时之内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并且未经 
听证。

39．干预最初只是被看作裁决两国争端的一种

方式。然而，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意味着争端绝

非总是双边性的。国际法院不久就要在其关于是否受

理菲律宾在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中提

出的允许介入申请的裁决中对这一问题表明立场。

40．谈到拒绝司法问题，他说，据他所知，国

际法院从未以国际法不完善为由拒绝就争端做出

裁定。对于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
案，他说，当事双方在划等距线时未注意到的低

潮珊瑚礁出现在当事方印制的所有地图上。然而，

当事方在海洋边界的走向上持有相反的意见并采

用了不同的法律策略。尽管低潮珊瑚礁对其有利，

但巴林只想将一般的海岸外延纳入考虑。卡塔尔

则出于明显的原因没有兴趣提到低潮珊瑚礁。但

是，不把低潮珊瑚礁纳入考虑，国际法院就无法

划等距线，因为它显示在提交国际法院的地图上

并且明显的会对未取得公平结果的海洋划界产生

影响。

41．主席感谢国际法院院长花费时间与国际法

委员会讨论重要的法律问题。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续）

（A/CN.4 /L.607和 Add. 1和 Corr. 1）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A/CN. 4 /L.607和 Add. 1和 Corr. 1）

第1条（范围）评注（续）

第（19）段（续完）

42．主席回顾说，委员会已决定删去第二句中

的“对一种自然法”和第三句中的“不是产生于某

一项干预政策决定”。

43．克劳福德先生说，他曾提议删除第三句，

但特别报告员反对。他愿意保留“不是产生于某一

项干预政策决定”这句话，但对其的理解应是它并

非指从事活动本身方式的政策决定，而是代表第

（19）段所指的那种干预性政策决定。

4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感

谢克劳福德先生的理解，但他说，他同意删除是

为了消除任何含混，而且这样不会妨碍表达基本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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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整个第二句显得累

赘，也许可以删除。

4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在他看来，以两种不同方式表达同一件事有助于强

调某些要点。他倾向于保留第二句。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条（用语）评注

第（1）段

47．佩莱先生建议将第一句中的“而”字改为

“或”字，因为这一主题属于第2条 (a) 款中的两个

不同内容。

48．加利茨基先生建议随着这一修正而对第 2
条 (a) 款的措辞加以修正。

49．佩莱先生指出，法文本第2条 (a)款比英文

原本略为清楚，但建议两种文本均保持不变。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50． 佩莱先生谈到倒数第二句的第一部分

说，在说明对评注做出二读审议时，用不着说委

员会认为。因此，他建议删除“委员会认为”这几 
个字。

51．克劳福德先生说，他支持这一建议。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52．加亚先生说，应对第（3）段做出修正以考

虑到起草委员会对“极限”一词的讨论。第二句应

改为：“定义系指属于这些条款范围的两类活动。应

删除第三句中的“极限”一词。第五句中的同义词

应省略或以“one”代替。第（3）段未考虑起草委员

会对“系列”一词的讨论，但他并不坚持对这一点

做出修正。

53．克劳福德先生说，因多余和不雅，应当部

分或全部删除下划线的内容。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54．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根据不将案文提交

委员会论证的政策，第一句应当修正为：“‘重大’

一词不具有含糊性，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要进行 
确定”。

55．克劳福德先生建议秘书处删去案文中所

有提到“委员会认为”之处并把重点放在客观要 
点上。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56．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 第三句中的“容忍

的”一词不妥当。问题是所涉活动并不引起国家 
责任。

57．罗森斯托克先生说，第（5）段使整个工作

放在了上下文的背景中。它并非武断地指出，越境

损害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生活现实，只是不应让它失

去控制。所用措辞并非真有问题，他希望这段保持

不变。

58．主席提醒说，委员会应当集中精力澄清具

体问题或提出改进建议。他建议英文本保持不变，

条件是秘书处对法文案文进行必要的校订。

第（5）段通过。

第（6）段

59．坎迪奥蒂先生说，在第一句中，应当在

“法庭”一词后面加上“裁定”或“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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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删除

“法庭”一词，并用“裁决”代替“仲裁”一词。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至第（9）段

第（7）至第（9）段通过。

第（10）段

61．佩莱先生建议将提到对其他条款的评注放

在脚注中而不是放在评注正文中。

经作必要措辞改动的第（10）段通过。

第（11）和第（12）段

第（11）和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条评注通过。

第3条（预防）评注

第（1）段

62．哈夫纳先生询问为什么《里约宣言》1 原则

2作为最近的文书却没有被提及。

63．主席说，将会酌情补充提及。

第（1）段通过。

第（2）至第（6）段

第（2）至第（6）段通过。

第（7）段

64． 佩莱先生说， 该段结尾的脚注应当提

到《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第一句的

1 见第2675次会议，脚注6。

“diligence voulue”在法文本中毫无意义， 应当用

“diligence due（适当注意的义务”一词或“célérité 
requise”一词取代，最好是保留英文“due diligence
（适当注意的义务）”，就如同法文本第12条评注的

第（2）段所做的那样。

65．克劳福德先生说， 他同意“due diligence
（适当注意的义务）”一词中包含某种法文译文中所

不具备的实质性内容以及速度概念。应当在这一领

域中的现存文书中寻找一种普遍可以接受的法文 
措辞。

66．主席说，秘书处将查找有关的国际文书

和国际法院裁决书的用词， 以便对法文本做出 
修改。

67．哈夫纳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中删掉“风险”

两个字。

68．辛马先生说，第三句要说明适当注意的义

务要保证的是什么，即重大损害的危险，而不是重

大损害本身。

69．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危险不可能全部排除，因为它是某些活动所固有

的，但通过谨慎管理可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

无任何危险，则活动即为无害的，无须纳入条款草

案。他赞成保留第三句原有措辞。

70．戈科先生说，他倾向于采用原有措辞，其

中“危险”一词具有实质性。

7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基于第

3条的措辞和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应删除“的危险”

几个字，但应用“预防”一词代替“消除”一词。

7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赞同这一建议。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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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和第（10）段

73．克劳福德先生说，第（9）和第（10）段不

属于评注，应删除，因为“阿拉巴马”案所涉内容

完全不同于第3条的内容。

7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美利坚合众国所阐述的并在第（9）段中引用的原则

不同于联合王国所提出的狭隘的国家标准，它是基

于适当的注意这一广义标准的。在适当的注意这一

概念的演变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因

此值得在案文中提及。然而，如果委员们愿意删除

这两段，他也不会违逆委员会的意愿。

75．辛马先生指出，关于适当的注意的文献通

常均提到“阿拉巴马”案。

76． 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将第

（9）和第（10）段合并成一段， 专门谈“阿拉巴 
马”案。

经修正的第（9）和第（10）段通过。

第（11）段

77．克劳福德先生坚决反对在第（11）段中提

到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应将该段删除。

第（11）段删除。

第（12）至第（15）段

第（12）至第（15）通过。

第（16）段

78．加亚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中用“更好”一

词代替“更适度”一词。

79．克劳福德先生说，该句的整个第一部分

都很蹩脚，应当删除。“预防”一词后面的“would
（将）”一字应由“may well（可能）”一词代替。

经修正的第（16）段通过。

第（17）和第（18）段

第（17）和第（18）段通过。

第（19）段

80．罗森斯托克先生建议，应删除最后一句中

的“起码的”一词，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与第 3条
不符。

81．加利茨基先生在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特别报告员）的支持下说，该段第一个脚注的第

一句话重复了评注第（14）段中的内容， 应予以 
删除。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段

82．戈科先生建议，第二句中的“已经知道”

一词应以“已经预料到”一词代替，以便与前半句

中的“可以预料到的”的一词保持一致。

8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应当区分三种不同的情况：可预见性、知识和建设

性知识。他觉得该段应保持不变。

第（20）段通过。

第（21）段

84．佩莱先生说，他不清楚该段的意思。

85．克劳福德先生说，他同意这一段的含义比

较模糊。“承担较大的举证责任”是一种抽象的行

动，在处理实质内容而非程序内容的条款的范围内

不应当强加给任何人。

8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21）段旨在表明举证只属于起源国的权力范围，

除非该国提出，否则，不在其他国家的考虑和评论

范围之内。然而，如果该段没有什么帮助，他不会

坚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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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这一点有其意义，但

与第3条无关。因此应删除第（21）段，条件是，这

一观点应在案文的其他地方予以表述。

第（21）段删除。

经修正的第3条评注通过。

第4条（合作）评注

第（1）段

88．克劳福德先生说，由于第四句指的是条款

案文本身，应用“are”一字代替“have been”一词。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89．辛马先生在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

报告员）支持下，建议第四句中“结构”一词应由

“法”一词代替。

90．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 在第

三句中，应在“1978年”之后加上“维也纳”这几 
个字。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91．辛马先生问，“就圣劳伦斯布列塔尼海湾过

滤争端”这一句是指什么？

92．克劳福德先生说，该段应改为“在布列塔
尼号案中”。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条评注通过。

第5条（履行）评注

第（1）段

93．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在第一

句中，应将“成为本条款的缔约国”一句由“根据”

一词代替，“必须”一词由“须”一字代替。

94．卡姆托先生建议，由于常常援引实施这一

概念而又对履行、执行和适用不作任何区分，所以

应增加以下第二句：“超出正式适用范围的履行包

含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本条各款的效力”。

95．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赞同卡姆托先生的 
建议。

经通卡先生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96．克劳福德先生说，第一句提到的允许陈述

证言与准司法程序相互重复：允许陈述证言属于准

司法程序的一种形式。最好是将二者加以区分，用

“为有关人员提供陈述的机会或”代替“允许有关的

人陈述证言和”一句。

97．佩莱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中删掉“全”这个

字并在“一般”之后增加“为达到这一目的”一句。

9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2）段的用意在于说明第5条强调的是一种基本

义务，但也表明，履行这一义务的方式依每个国家

司法系统的程序和实践而定，而这种程序和实践可

能极为不同。但他不反对删除“全”这个字。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99．克劳福德先生说，第（4）段提到当事国

还包括将来可能成为当事国的国家一句听起来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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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所要表达的是必要措施，包括适当的管理框

架在内都有可能需要事先制定。如果特别报告员同

意，他可以另外拟出一句。

100． 斯里尼瓦萨· 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这一段所要反映的是哈夫纳先生发表的意见，

他欢迎克劳福德先生帮助做出改进。

101．坎迪奥蒂先生指出，该段延伸了第 2条
(f) 款所给出的“当事国”的定义。委员会应注意避

免造成前后不一致。

102．克劳福德先生说，他同意这段延伸了这

一词的含义并背离了第（3）段中做出的一般阐述，

而这一阐述很贴切。他建议将第（4）段改为：“应

实施提前采取第 5条中提到的行动；因此，一国可

在所涉活动获得批准或采取之前建立一种适当的监

督机制。”

103．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问是否必须增加

第（4）段。

104．哈夫纳先生说， 这个问题具有实质性。

必须表明国家在活动发生之前有义务制定必要的立

法。他同意克劳福德先生提出的案文。

105．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他同意

克劳福德先生的建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表明，为

了缓解人们对第 5条的关切，也即该条可能被误解

为意味着只有具备属于各条所涉范围内的活动计划

的国家才有义务采取所指的步骤，评注应清楚地表

明，这一规定适用于任何国家，只要预见到它可能

成为一个当事国。必须明确规定，该款对于所有缔

约国在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均具有约束力，而只有

当事国必须采取建立监督机制的措施。这一段应当

体现出起草委员会所达成的谅解。

经克劳福德先生修正的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条通过。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

  –––––––

第 2699 次会议

2001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

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

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

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悼念伊格纳茨·塞德尔 – 霍恩韦尔登教授

1．主席说，刚刚去世的伊格纳茨·塞德尔 –
霍恩韦尔登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和国际法的实践

者，与委员会之间曾经有过相当多的联系。他在奥

地利和德国是荣誉教授并且是国际法学会会员，撰

写了多部关于国际索赔、国家管辖豁免、物权和公

司法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的学术专著。

2．哈夫纳先生在回顾了伊格纳茨·塞德尔 –
霍恩韦尔登教授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之后，对他作

为教师和朋友表示特别敬意。

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委员默哀一分钟，悼
念伊格纳茨·塞德尔 – 霍恩韦尔登教授。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续）

（A/CN.4 /L.607和 Add. 1和 Add. 1 /Corr. 1）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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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A/CN. 4 /L.607和 Add. 1和 Corr. 1）

第6条（核准）评注

第（1）段

3．布朗利先生说，第一句最后一部分应修改

为：“在其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这里提

到的是国家，而不是复数的“活动”。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4．佩莱先生指出，就脚注 38和许多其他脚注

而言，法文中在提到案件时并未使用“同前”这一

措辞。

第（2）段通过。

第（3）段

5．布朗利先生说，科孚海峡案的引文需要核

对：文字顺序好像有误。

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6．通卡先生说，机场跑道的起飞和降落方是

在不断改变的；这样的改变不能被称之为一项活动

中的重大改变。因此，应该删去第二句中提到跑道

的措辞。

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修改这一规定的措辞是有益的，但应该予以保留，

因为它旨在适用于建造新跑道。

8．主席建议，第二句话中的“改变机场跑道

的起飞和降落方向”应改为“或改变机场跑道”。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6． 卢卡舒克先生说， 头两句中提及的国家

“采纳”条款所包含的制度和“承担……义务”两个

短语引起了许多问题。从法律上讲，这两个短语的

含义都很含糊，因为国家要遵守的不是一项公约，

而是大会的一项决议。因此，他倾向于用不那样

具体的表述“在国家采纳这些条款之后”来取代替

换“一个国家一旦采纳了本条款所包括的制度”这

一措辞。但如果得不到支持，他也不会坚持他的 
提议。

第（6）段通过。

第（7）段

第（7）段通过。

第（8）段

10．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为了使评注与条款

本身保持一致， 最后一句应该修改为：“该起源

国应酌情终止核准，并酌情完全禁止该项活动的 
发生。”

11．坎迪奥蒂先生说，这一段使用“要求”一

词表示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指核准的条件，另一个

指的是“义务”。为了明确起见，第一句中的“要

求”一词应改为“条件”。他的观点得到了加亚先生

的支持。

12．通卡先生说，第6条本身的第2和第3款也

同样模棱两可。尽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该条款，但

他还是要提议，作为一项例外措施，第 3款中的措

辞“核准的必要条件”应改为“核准的条件”，在评

注中也作相应的修改。

1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通卡先生的提议使这

一问题变复杂了。“要求”一词有一次以单数形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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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一次以复数形式出现；含义上的差别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14．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强烈支持通卡先生提

议的修改。用一个措辞表示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很

容易导致误解。

15．卢卡舒克先生说，他支持梅莱斯卡努先生

的建议。这种问题应该留给起草委员会处理；委员

会应该集中精力讨论实质问题。

1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如果“核准的条件”这一措辞更讲得通的话，那么

它完全可以被接受。关于“必要条件”一词的单复

数问题，英语中根本就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

17．佩莱先生说，如果准备对第 6条的案文重

新加以审议的话， 他建议把法文本第 2款中听起

来很怪的措辞“La règle de l’autorisation” 用“Les 
exigencies de l’autorisation”这一措辞替代。

18．主席在答复卢卡舒克先生时说，只要可

能，委员会应该义不容辞地改进案文。特别报告员

也表示他赞成通卡先生的提议。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6条以英文和法文修正。

经修正的第6条评注通过。

第7条（危险的评估）评注

第（1）段

19．卡姆托先生指出，法文本结尾处有一个短

语有些多余，但不管怎么说未在英文本中出现。应

予删去。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20． 布朗利先生说， 在第二句中，“该要

求……”。此外，在第三句中，《越境环境影响评估

公约》之后的措辞陈述的是显而易见的内容，应予

删去。

21．辛马先生说，第二句中的脚注中，“两项关

于通信系统的多边条约”一词的含义不清。不清楚

这一短语是否适用于该脚注随后提到的两项公约，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条约不只两项。

22．通卡先生表示赞同。由于影响评估在那个

时期的国际法中并未作为一个概念存在，因此所提

到的两项公约并不适当，删除提及它们的文字可能

是有益的。

23．佩莱先生说，他认为保留提及它们的文字

很有意义。这两项公约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

响，目前也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委员会不应该

完全将它们删除。

24．辛马先生说，在这两项条约中，《国际无线

电报公约》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环境方面的内容，因

为其中规定缔约方不得干扰其他缔约方的无线电通

讯。另一方面，《关于在和平事业中利用广播的国

际公约》涉及煽动民众反对本国政府，与环境根本

就没有联系。如果赋予“影响评估”如此广泛的含

义，那么在整个国际法中，例如在习惯法规则中，

就可以发现，每个国家都应该保证没有人以其领土

为基地从事敌对活动。应该删除该脚注的整个后半

部分。

25．佩莱先生说，辛马先生关于《关于在和平

事业中利用广播的国际公约》的论点把他给说服

了，但提及《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的文字仍然值得

保留。

26．通卡先生说，委员们似乎广泛赞同删除提

及《关于在和平事业中利用广播的国际公约》的文

字，因为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退出了该《公约》。

至于《国际无线电报公约》，影响评估的内容只在

现代国际法中才出现，例如从加布奇科沃 – 大毛
罗斯案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该《公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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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未规定影响评估的要求。这两处都应该予以 
删除。

2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如果大家都觉得不适当，他可以同意删除。

28．加亚先生说，如果不是全部删除的话，为

准确起见，应该用“缔约方”一词代替“签字国” 
一词。

29．主席建议从第二句的脚注中删除提及《国

际无线电报公约》和《关于在和平事业中利用广播

的国际公约》的文字，而且第（3）段应当以“《越界

环境影响评估公约》”作为结束语。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30．辛马先生说，在第一句中，“环境影响评估

说明”这一短语属于同义反复。评估本身就是一项

说明。应该删去“说明”二字。此外，第四句中“必

要的……义务”的措辞也含混不清：不清楚它指的

就是“一项义务”，还是其含义用“条件”一词来表

达更好。他本人倾向于后者。加亚先生对上述观点

表示支持。

31．罗森斯托克先生指出，如果用“条件”一

词代替“义务”一词， 那么就必须在英文本中把

“before”改为“for”。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32．佩莱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中，为了明晰起

见，应该把“或可适用的国际文书”修改为“或作

为国际文书的缔约方”。

33．卡姆托先生说，法文本的措辞应为：“dans 
le cadre d’instruments internationaux”。

34．戈科先生说，由于有接下来的内容，第二

句显得有些多余。

3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二句旨在消除国家本身有义务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这样的错误印象。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36．哈夫纳先生建议在第二句之后插入一个短

句：“这符合第3条所述的基本义务。”

37．卡姆托先生说，从逻辑上讲，第二句应该

移到该段结尾。如其不然，鉴于其实质内容已在第

（7）段中体现出来，也可以把该句完全删除。

3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6）和第（7）段对他来说似乎适当达到了它们的

目的，即向没有多少危险评估经验的国家提供指导。

39．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的

意见。

40．卡姆托先生说，他不会坚持要求修改。

经哈夫纳先生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41．加利茨基先生说，该段第三句与第 8条而

不是第 7条有关，应予删除。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

生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

42．通卡先生说，如果删除第三句，第四句就

会毫无意义，因此也应予以删除。

43．加利茨基先生说，通卡先生关注的事项可

以通过修改最后一句加以解决，在用“可能受影响

的国家评估”取代“这些国家评估”之后，该句应

该予以保留。

经加利茨基先生修正的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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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7条评注通过。

第8条（通知和资料）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经略作编辑改动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44．哈夫纳先生建议删除该段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45．加亚先生说，第一句中“当事国”一词应

修改为“可能受影响国”。相应的，第二句中的同

一措辞应修改为“这些国家”。

46．卢卡舒克先生说，第（9）段必须详细说

明，尽管第 8条第 2款规定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但

还是可准许做一些准备工作。

4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在英文本第（9）段中加上一个“without prejudice”
的短语，可以消除卢卡舒克先生的担心。不过，行

文中已经暗含了这一措辞。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8条评注通过。

第9条（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经略作编辑改动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48．佩莱先生说，第三句应该改写为：“法院

［……］的判决也与本条相关。”

49．布朗利先生说，由于北海大陆架案从形式

上讲并不是对抗诉讼程序，引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诉丹麦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荷兰应改为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 / 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荷兰。

50．辛马先生赞成佩莱先生和布朗利先生所做

的发言。

51．通卡先生建议删除第三句，并改写第四句

以反映其内容。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至第（9）段

第（5）至第（9）段通过。

第（10）和第（11）段

52．佩莱先生说，第（10）段最后一句的“更”

字应该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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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朗利先生问为什么第（11）段的第二句

似乎在突出国内法。

5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国内法上的权利只是该句列举的可能受影响国权利

的一个组成部分。

55．哈夫纳先生建议删除第（11）段第一句中

的“也”字和第二句中提及国内法的内容。

56．布朗利先生说，第一句的要旨实际上被第

二句的阐述弱化了，应该把第二句全部删除。

57．加利茨基先生说，如果删除第二句，第一

句应修改为：“第3款最后部分不妨碍可能受影响国

的权利。”

58．主席建议，如果删除第（11）段第二句，

可以把第一句挪到第（10）段的结尾处，而不再进

一步修改。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10）和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9）条评注通过。

第10条（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因素）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59．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三句中极为重要和准

确的表述似乎与第 10条的标题不合。该标题应修

改为：“公平利益均衡”。

60．哈夫纳先生建议删除以“有些因素可能是

相关的……”起始的第四句。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61．通卡先生说，通过删除第（6）段第一句中

的副词“首次”，可以消除第（6）和第（7）段中按

时间顺序排列上的某些不一致。

62． 哈夫纳先生提请注意必须保持英文本

第（6） 和第（7） 段中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和

“principle of precaution” 两种提法之间的一致性。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63．卡姆托先生说，该段最后一句需要举例说

明，以往的条约以非常概括的方式适用预防原则，

没有明确地提到预防原则；这些条约的例子应该或

者放在正文中，或者放在脚注中。

6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

议应当删除最后一句，把第一句起首的文字修改

为：“预防原则已经被纳入另一些公约，但没有明

确予以提及”。

65．坎迪奥蒂先生建议第一句起首的文字应

为：“预防原则已经在另一些公约中被提及，或者

被纳入其中，但没有明确予以提及”。

66．佩莱先生说，第（7）段及上一段中列出的

公约和宣言的顺序不是十分合理。如果《保护臭氧

层维也纳公约》载有与《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

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

科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欧洲联

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类似的条款，那么

它就应该放在前面；但如果这些条款属于不同的性

质，就应该在别的地方提到它们。

67．布朗利先生说，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从事

起草活动。问题的根源在于，预防原则有很大一块

存在不确定性的部分，第（7）和第（8）段的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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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必要地扩大了这一部分。援引一系列相当专业

的公约，然后大胆地假设所有这些公约都以非常概

括的方式适用了预防原则，这样做无所助益。在评

注中为这一原则提出如此众多的主张并不是一个很

好的主意。

68．加利茨基先生说，他赞同佩莱先生的观

点，即有必要对这一列举进行排序，或者对这一段

进行缩减或将其中一部分放到脚注中去。这样会使

该段与预防原则有时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更加相

称。

69．佩莱先生说，第（6）段应予保留，因为

《欧洲经委会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卑尔根部长宣

言》（《卑尔根宣言》）1 比《里约宣言》2的原则15规
定得更为明确。他认为，整个第（7）段都应该并入

第（6）段结尾部分的脚注，并对第一句第一部分按

照建议重新措辞，用句号和“见”字代替冒号，后

面紧接按更合理的顺序排列的公约和条约，并删除

最后一句。

70．哈夫纳先生说，无论第（7）段还会有什么

变化，提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文字都必须加

以修改。提及“第130 r 条”已经过时了，而且如果

仅仅援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会让人对委员

会形成错误的印象，就好像委员会还不知道《修正

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条约和若干

有关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已经于1999年5月生

效一样。

7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佩莱先生的建议解决了很多问题。不过，他自己的

建议是把第一句的第一部分经过修正后并入第（6）
段，把提到条约和公约的文字按哈夫纳先生就《阿

姆斯特丹条约》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后重新排序，

放到第（6）段结尾部分的脚注中，并删除最后一

句，从而实际上删除整个第（7）段。

7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特别报告员刚刚阐述过的提案。

1 A/CONF.151 /PC/10，附件一。

2 见第2675次会议，脚注6。

就这样议定。

第（7）段删除。

第（8）段

7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发现第一句起草得很粗糙。应该删除“行为”二字。

74．佩莱先生说，该段结尾部分的脚注的措辞

相当奇怪。他建议把第一句中的“不能”二字改为

“不”。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75．罗森斯托克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中的

“合乎成本效益的”这一措辞，该段应以“首先”一

词结尾，因为没有必要把义务重复一遍。

76．卡姆托先生建议用“任何其他”一词代替

“合乎成本效益的”一词。

7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问题是第 3条对国家规定了某些义务，而且在基本

义务之外，还存在可能受影响国或许希望起源国采

取的其他措施，因为，例如说，它们有办法和技

术，而且也准备提供协助。“其他措施”可能被认为

是指起源国目前正通过合作方式采取的措施。有必

要具体说明何谓“其他”措施；否则，读者会以为

还存在合作以外的措施，而事实上合作本身就是属

于必须采取的措施之外的措施。

78．卡姆托先生说，他不坚持要求进行他提议

的修正。

79．哈夫纳先生建议把该段最后一句修改为：

“不过，这不应该妨碍有义务的起源国采取这些条

款规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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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哈夫纳先生修正过的第（10）段。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段

81．佩莱先生说，有关经合组织环境指示的脚

注应该直接引用经合组织文件号，而不是间接地引

用读者可能无法查到的 A/CN. 4 / 471号文件。无论

如何，不适宜引述有关概况，毕竟这只是委员会的

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已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

发表，就应该提及该《年鉴》。否则，研究人员就

没有办法找到它。如果删除提及概况的内容就必须

对其他脚注做同样的修改。在该段结尾部分的脚注

中，在第二次提到 Winfield Lang 编辑的作品时应当

指出“Winfield Lang，同上”。

82．在第五句中，“基本上……经济原则”这

一措辞的意义不大，应该予以删除，或者在极端的

情况下，用“基本上属于经济性质的原则”来代替。

倒数第二句中的“当然”一词有点多余，而且极具

争议性，应该予以删除。

83．罗森斯托克先生想知道这一段最后一句放

在评注中是否适宜。可能比较可取的办法是将其纳

入倒数第二句的脚注的结尾处，而不是在评注中提

到一项争议。……

84．哈夫纳先生赞同佩莱先生就“基本上……

经济原则”这一措辞所做的发言，并建议把该句修

改为：“这一原则被认为是据以分摊……的最有效

方法，……”。关于倒数第二句，应该将其修改为

明确提及欧洲共同体条约的用语。因此应修改为：

“甚至欧洲共同体条约也提到了这一原则”，并在脚

注中引述资料来源。

85．卡姆托先生认为，第一句的表述不是十分

明白，没有准确传达出特别报告员试图表达的意

思。他建议将其修改为：“这些考虑因素符合污染

者付费的基本原则的内容”。至于有关提及“经济

原则”的讨论，提到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项经济原

则，这在国际环境法案文中很常见。

86．佩莱先生说，就第一句而言，由于法文翻

译中出现了一个错误，出现了一些混乱。英文原文

中的“基本政策”被译成了“基本原则”。

8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关于删除最后一句的提议，

但不同意关于删除紧接着《里约宣言》引文之后的

句子中的“经济原则”一词的提议，因为有必要从

该引文中推导出一个结论。他倾向于“属于经济性

质的原则”的表述。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一原则

不应该是僵硬的既定原则，而应该是尽可能灵活地

执行的公认原则。把提及欧洲实践的文字删除会给

人留下欧洲各国基本上一致同意这一原则的印象，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88．通卡先生建议删除第五句中的“环境”一词。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89．佩莱先生在谈到最后一句时建议把“低得

多”改为“较小的”。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14）和第（15）段

90．加利茨基先生建议删除第（14）段，因为

它所论述的主题并不是第10条 (f) 项的主题。

9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14）段中的素材在他看来似乎适宜写进指南，

但他不会坚持予以保留。

92．哈夫纳先生说，第（14）段中的解释很有

用，应该予以保留。如果删除这一段，就应该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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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段第一句加以修改，即在“其他区域”和“类

似活动”之间加上“在可能受影响国”这一措辞。

93．罗森斯托克先生赞同删除第（14）段，因为

第（15）段更为简明地概括了它所包括的基本内容。

94．戈科先生说，他也赞成删除第（14）段，

但建议把“(f) 项”这一标题移到第（15）段。

95．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根据哈夫纳先生和戈科先生的建议删除第（14）段

和修正第（15）段。

就这样议定。

第（14）段删除，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0条评注通过。

第11条（没有通知时的程序）评注

第（1）段

96．卡姆托先生建议用“私人来源”代替“私

人实体”。

9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反对这样修改，因为“私人来源”要比“私人实

体”的范围大得多，这一法律术语既可以指公司，

也可以指个人，也可以兼指两者。

98．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的

发言，并且补充说，在一些国家，石油或天然气由

国家公司开采，这种公司就不可能被称之为实体。

99．戈科先生建议保留“实体”一词。

100．哈夫纳先生提议用“经营者”一词代替。

101．佩莱先生在答复卡姆托先生提出的问题

时说，第（1）段与其说是讲资料来源，不如说是讲

谁或什么人正在开展某项活动。

经哈夫纳先生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102．通卡先生谈到最后一句，建议删除“活

动的”一词。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6）段

第（3）至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1条评注通过。

第12条（交换资料）评注

103．通卡先生指出必须对第 12条的案文做编

辑上的修改。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104．通卡先生建议， 在脚注的最后一句中，

应该用“文书”一词代替“公约”，因为脚注中引述

的《关于越境内水意外污染的行为守则》3 不能称之

为公约。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2条评注通过。

第13条（向民众提供资料）评注

第（1）段

3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0 .II.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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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佩莱先生指出，“一项须经核准方可进行

的活动可能引起的”这一短语并未在第 13条中出

现，而且含义模糊。

10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

议删除“经核准方可”这一短语，因为它所传达的

不是什么重要信息。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至第（4）段

第（2）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107．布朗利先生提议第一句中的“协定”一词

用“文书”一词代替。

108．经过与加利茨基先生、通卡先生和坎迪

奥蒂先生讨论之后，主席建议请秘书处核实第（5）
段中有关水道公约的提法是否一致，并确保没有漏

掉任何重要文书。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109．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在该段英文本结尾处

的“before responding to the notification”这一短语之前

加上一个“and”，并将其放在“State of origin”之后。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110．卢卡舒克先生说，倒数第二句背离了评

注的一般风格，无疑可以删除。

111． 斯里尼瓦萨· 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任何风格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纠正，但内容却很

重要，他倾向于保留内容。

112．戈科先生建议删除第二句，因为它所表达

的意思是没有组织团体的个人不构成公众的一部分。

113．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指出，“公众”的

概念不仅包括组织团体的个人，如参与生产过程的

人，而且也包括工业过程潜在的受害者。

第（9）段通过。

第（10）段

114．加亚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

115． 斯里尼瓦萨· 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只要把这一句的脚注移到第（9）段，他就可以

赞同这一提议。

116．佩莱先生强烈要求审核脚注的编号，而

且在法文本脚注中，仅提供英文的作品的名称，应

该与草案中别的地方一样，按照传统的风格翻译成

法文。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3条评注通过。

第14条（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评注

第（1）段

117．经过布朗利先生、佩莱先生和山田先生

讨论之后，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建议，考虑到所表示的关切，应该删除以“或它认

为”起首的第二句最后一部分。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118．主席建议删除第三句的“即使”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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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议定。

119．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三句和第四句意味

着，可以对工业机密的概念给予非常广义的解释，

而这可能构成滥用国内法。为了澄清工业机密的概

念，他建议在第四句“什么资料是”与“工业机密”

之间加上“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认定的”。

120．通卡先生说，他反对做这样的修改。“国

际公认的标准”的措辞比较适合用于人权而不是知

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法律领

域，不仅有国际公约的规定，也有国内法的规定。

121．佩莱先生提请注意第（2）段第五句与第

（1）段第三句十分相似。

122．作为对加利茨基先生发言的回应，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删除第（2）
段第二句中“知识产权”一词的引号。

经主席和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4条评注通过。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00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续）

（A/CN.4 /L.607和 Add. 1和 Add. 1 /Corr. 1）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A/CN. 4 /L.607 /Add.1和 Corr. 1）

第15条（不歧视）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1．布朗利先生建议，将第三句中的“这项义

务不是为了影响”等词改成“这项义务并不意味着

应影响”。

2．庞布 – 齐文达先生支持布朗利先生的建议，

提议对法文本也作如此修订。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3．加利茨基先生建议删去最后一句，这项建

议得到坎迪奥蒂先生的支持。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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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段

经略作编辑改动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5条评注通过。

第16条（紧急备灾）评注

第（1）段

4． 加利茨基先生建议， 第一个脚注中提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9条的内容应当删除，因

为第（3）段已提及该条。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5．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二句的“其他国家”引

起混淆，他要特别报告员解释这些“其他国家”是

哪些国家。戈科先生支持他的说法。

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这不是一般的其他国家，而是可能受到影响的国

家。为了更清楚一点，他建议在“其他国家”一词

前添加“可能受到影响的”等词。

7．加利茨基先生建议最后一句删去“当事国

设立的”等词。

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当事国指的是有关主管国际机构的成员国。不过，

为了更清楚一点，他提议最后一句的措辞可以改

成：“此外，由当事国构成的主管国际机构可最有

效地处理协调应对方面的努力”。

经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经略作编辑改动的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6条评注通过。

第17条（通知紧急情况）评注

9．加利茨基先生说，在该条的“通知可能受

紧急情况影响国”这一措辞中，英文本应该将“by”
改成“of”。

10．坎迪奥蒂先生赞成加利茨基先生的意见，

他建议像第（1）段提到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中那样在英文本采用“of any emergency”这

一用词。

1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 17条已经通过，其措辞似乎没有产生任何问题。

该条的目的是将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这种紧急情况

影响的国家。

12．佩莱先生说，这也许是一个术语问题，法

文本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了统一法文本与英文

本，他建议了以下措辞：“起源国应该向可能受影

响的国家报告存在的紧急情况……”。

1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

议，为避免模棱两可，应该将“通知可能受紧急情

况影响国”改为“将紧急情况通知给可能受到影响

的国家”。

14．坎迪奥蒂先生强调必须消除任何模棱两可

的情况，因为第17条规定的是一项义务。

15．主席说，因将第17条的案文留给起草委员

会主席和特别报告员审查。他请各委员审议评注。

第（1）段

16．通卡先生说，《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在1992
年而不是1994年通过的，这个错误应纠正。

第（1）段通过，前提是做以上修正。

第（2）段

17．加亚先生建议，将最后一句“一国所能够

使用的”改成“一国可以使用的”。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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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

18．卢卡舒克先生说，他感到惊讶的是：最后

一句说一国可以不对自然灾害的后果负责。他提到

第3条评注的第（5）段，该段说，“起源国不对不可

预测的后果承担风险”，他问道：“不可预测的后

果”指的是什么？第 3条评注第（7）段说，“但是，

适当注意的责任并不是为了保证完全消除重大损害

的危险”，但他不能肯定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因此

他认为必须说明自然灾害有什么危险，并确定国家

不能预先知道的是哪些危险。因此他建议，删除第

17条评注第（3）段最后一句。

19．坎迪奥蒂先生说，他也认为现有的第（3）
段最后一句过于绝对。他认为，因为国家没有采取

必要措施，它可能须对损害负责。

20．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3）段最后一句可以删去，不会影响评注的其他

部分。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18条（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评注

21．佩莱先生建议将这一段分成两部分。第一

部分从起始一直到“其实际或潜在的越境影响”。

第二部分因此就成为第（2）段，从“在第18条中提

到的”开始。

22． 加亚先生建议， 英文本第一句中的“to 
which these articles might otherwise, i.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n obligation, be thought to apply”应改为“to which 
these articles apply”，第二句应删除“apparent”一字。

23．通卡先生和加利茨基先生说，他们支持这

一提议。

24．坎迪奥蒂先生说，他也支持这一建议，并

提议删除第二句的“包括任何其他初级规则”等 
词语。

25．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英文本最好将最后一

句中的“intend”改成“purport”。

2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更符合逻辑的是，

改变最后一句提到的义务的顺序，改成：“在依条

约和习惯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依本条款承担的义务 
之间”。

经修正的第18条评注通过。

第19条（争端的解决）评注

第（1）至第（4）段

27．加利茨基先生问道，为什么没有引用《国

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即委员会在为第19条
措辞时所依据的该公约解决争端规定，甚至在脚注

里也没有引用？

2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提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脚注可以放

在第19条评注第（4）段，在“公平的事实调查委员

会”等词语之后。

经修正的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29．通卡先生说，最后一句应该将“预防”改

成“解决”，因为第19条处理的是争端的解决，不

是预防。

30．蒙塔兹先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提到的大

会决议已不是最近的事了，评注的案文应作更新。

如果他记得对的话，大会曾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加强

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编写的一个草案，通过了一

项最新的决议。

31．通卡先生说，该段的脚注提到了这项决

议，但更具体地说，该决议涉及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

32．坎迪奥蒂先生建议删去第一句起始的“调

查或”等字，因为第19条只涉及事实调查委员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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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33．加亚先生说，该段所述北海大陆架案的判

决也存在于荷兰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

34．佩莱先生说，第9条评注第（8）段是对第

（4）段已作陈述的简单重复。因此他建议删除，在

第（7）段结尾，应加一脚注，注明第 9条评注第

（4）段讨论了“诚意”的要求。

35．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佩莱先生的建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19条通过。

36．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就条款草案序言部分评

注和第1条评注第（2）段中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做

出决定。

序言部分评注

37．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序言部分评注如下：

“（1）序言部分结合授予委员会编纂和发展国际

法的任务，说明阐述预防专题的一般背景。本预防专

题所涉的活动，要求各国在互利的基础上合作互让。

各国可自由制订必要的政策，针对本国人民的需要开

发自然资源，开展或批准各种活动。但在这样做时，

各国必须保证在开展这种活动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

益，因此，它们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自由不是毫无限

制的。

“（2）探讨预防危险活动跨界损害， 也应结合

《里约宣言》所载的一般性原则，以及注重环境问题

与发展的密切关系的其他考虑因素。序言部分第 3段

一般性地提到《里约宣言》，表明其中所载所有原则

的总体重要性。这不妨碍以后对具体条款的评注在适

当时突出《里约宣言》的具体原则。”

38．布朗利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对序言

部分提出的评注，但希望建议两处纯粹的措辞性修

改。英文本第（1）段第二句的“mutual”（互利）之

前应加上“their（它们的）”一词。第（2）段第一句

的“emphasized”（着重于）一词的时态应为现在时。

他还认为，第（2）段倒数第二句不太清楚，建议将

“integrated”（综合性）改成“interactive”（互动）。

经修正的序言部分评注通过。

第1条（范围）评注（续完）* 

第（2）段（续完）*

39．主席回顾说，委员会因辛马先生对倒数第

二句提出的问题而没有通过第1条评注第（2）段。

40．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

删除该句，因为它对条款范围的定义不是必要的。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条评注通过。

经修正的第 E.2节通过。

41．主席说，报告草案第四章方面剩下的唯一

问题是第 17条的案文问题。他建议请起草委员会

和特别报告员在秘书处协助下，结合所作的评述，

重新起草案文。

就这样议定。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

（A/CN.4 /L.609和 Add. 1 -5）

42．主席说，A/CN. 4 /L. 609 /Add. 1和 Add. 5号
文件所载委员会报告草案第六章的有些部分尚未完

成，因此他建议从已经完成的部分开始讨论。

A．导言（A/CN.4/L.609）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69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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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A/CN.4 /L.609和 Add. 1）

A 和 B 节通过。

C．委员会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

草案案文（A/CN.4/L.609/ Add.2-5）

1．准则草案案文（A/CN. 4 /L.609 /Add.2）

43．加亚先生说，应增加脚注，说明准则编号

之间有空缺，原因是委员会打算另外起草一些准则

插入案文。此外，为了明确起见，在标题为“程序”

的第2章第2和第3节应添加以下标题：

“2 .2 签署时确认保留

“2 .3 之后提具保留。”

44．卡特卡先生提请注意他在第五十二届会议

对准则草案编号的评述。编号混乱，例如，他搞不

懂为什么一定要保留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采用的

编号。此外，没有办法区分前一届会议通过的准则

草案和本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而且由于所采

用的编号法，也不能知道总共编制了多少项准则。

他问特别报告员能否在以后的届会上简化《实践指

南》的编号。

C. 1节通过，前提是按照加亚先生的提议做出
修正。

2．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

评注（A/CN. 4 /L.609 /Add.3 -5）

准则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评

注（A/CN. 4 /L.609 /Add.3）

第（1）至第（8）段

第（1）至第（8）段通过。

第（9）段

45．加亚先生说，第二项脚注中应明确说明

“同前”指的是哪位作者。

46．通卡先生说， 该脚注指的是 Imbert 的著

作。因此应改为：“参见 Imbert，同前，第253至第

254页。”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至第（17）段

第（10）至第（17）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2 .1评注通过。

准则2.2.2［2.2.3］（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无需

予以确认的情形）评注

第（1）段

47．辛马先生说，第一项脚注过于注意法语作

者与普通法作者之间的区别。说英语的作者也非常

了解简化形式协议的概念。

48． 布朗利先生说， 他的著作《国际公法原

则》是由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的，不是牛津大学出 
版社。

49．卢卡舒克先生支持辛马先生的意见，建议

删除第一项脚注的最后两句。

5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接受这项

建议。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段

51．辛马先生说，他不同意用“罗马法”这一

术语。他回顾说，英语国家或者普通法国家对使用

“简化形式的协定”一词没有问题，因此建议删除

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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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认为该段

忠实反映了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因此没有任何理由

删除该段。

53．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作为折衷，本段

现有案文可改为：“虽然委员会部分委员偏向于使

用法文书写中常用的“简化形式的协定”一词，但

看起来最好还是不要使用该词，因为1969年《维也

纳公约》中没有使用这一词”。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2 .2［2 .2 .3］评注通过。

准则2.2.3［2.2.4］（在签署时提具条约明白规定的

保留）评注

第（1）至第（4）段

54．卡特卡先生说，编号可能造成混淆。他倾

向于按数字次序对准则草案编号，因为这样比较容

易看清委员会通过了多少项规定。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55．卢卡舒克先生说，应当用“执行性规定”

取代第一句中出现的“具有补充性质”等用语，以

说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定。

56．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 对英文

本，他没有发言权，但在法语中，正确的用语是

“caractère supplétife”。

第（5）段通过。

第（6）段

57．加亚先生建议，最后一句中的“非法（或

无效）”应该为“无效”。

58．卡特卡先生说，他认为第一句起始部分的

双重否定没有必要，应该为：“因此，委员会决定

赞同”。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2 .3［2 .2 .4］评注通过。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议程项目 8］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的说明

59．主席请欧洲委员会特设国际公法法律顾问

委员会（公法顾委）秘书贝尼特斯先生就国际法委

员会上届会议以来欧洲委员会的新发展向国际法委

员会作报告。

60．贝尼特斯先生（欧洲委员会观察员）指出，

他在发言中要提到的所有文件可以在欧洲委员会网

站 1上的“Legal affairs（法律活动）”一栏中查到。

61．2001年1月25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

为欧洲委员会的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个成员国。其

他四个国家，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摩纳哥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交了加入申请，

目前仍在审理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科什图

尼察先生参加了部长委员会第 107届会议，他在会

上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希望成为欧洲委员会的

成员国，并加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前

加入的 16项公约。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现在已作

为继承国，加入了其中的11项公约，但不具有追溯

作用。

62．部长委员会和议会正在开展监测活动，并

增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司法补救的效力，特别是在

诉讼时间的长短、对剥夺自由的司法控制、在合理

的时间内进行审判以及执行司法决定等方面。受到

监测的其他主题有，新闻自由、地方和地区民主。

* 续自第2698次会议。

1 http://www.co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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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自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生效、

重组依据该公约确立的管制机制以来，新的欧洲人

权法院已正式运行。与禁止歧视有关的《保护人权

与基本自由公约的第12号议定书》为个人开创了新

的前景，现在个人自动受到保护，不受歧视。

64．2000年，部长委员会通过了第 R（2000）
11号建议，该建议涉及采取行动，禁止以性剥削为

目的贩卖人口问题。同时呼吁欧洲委员会，在2001
年 12月于日本横滨举行的第二届禁止对儿童商业

性剥削世界大会期间发挥关键作用。部长委员会还

通过了关于欧洲查阅档案政策的第 R（2000）13号
建议，以及关于刑事司法制度中公诉的作用的第 R
（2000）19号建议。对正在进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的国家来说，这是有用的工具。部长委员会还通过

了关于律师自由执业问题的第R（2000）21号建议。

在这方面，他宣布，将于2002年在法国的勒奈·笛

卡尔学院举行第二十八次欧洲法律座谈会，将专门

讨论律师的独立性问题。

65．2001年，部长委员会通过了第 R（2001）2
号建议，涉及既节约又高效地规划和改革法院系统

和法律信息制度的问题，以及第 R（2001）3号建

议，涉及关于利用新技术向公民提供法院服务和其

他法律服务的问题。他还提请注意《欧洲法官全球

行动框架》，欧洲法官协商理事会就是根据该框架

建立的，该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于 2000年 11月举

行。

66．在新技术领域，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的欧洲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和

《关于在个人数据自动处理中保护个人公约的附加

议定书》，其中涉及监督机构和跨界数据流动问题。

67．正在起草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这项工作

得到了欧洲联盟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的积极参与。

在这方面，他指出，成员国互通文件正在日益成为

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惯例。此外，第36条委员

会（原 K4委员会）的欧洲联盟“三人代表团”再度

证实了了这种日益增强的合作意愿。他还提请注意

《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公约

禁止克隆人的附加议定书》于2001年3月生效。最

后，欧洲委员会现正在完成《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

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68．在法律合作和法律援助活动方面，欧洲委

员会优先重视东南欧各国、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

国、高加索各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最后一个国

家，欧洲委员会正在与欧洲联盟开展一项联合方

案，建立一个司法学院。俄罗斯政府刚就关于司法

机构的立法改革问题提出了四项法案，请专家评价。

69．关于反腐败的行动问题，欧洲委员会于

1999年建立了反腐败国家集团（反腐集团）。反腐

集团现有 30个成员国，包括欧洲委员会的 28个成

员国和两个非成员国，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

及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一种同行施压的积极进程，

反腐集团对欧洲委员会反腐法律文书规定的承诺的

遵守情况作出评估。这些法律文书是：《反腐败刑

法公约》，29个国家签署，10个国家批准；《反腐

败民法公约》，24个国家签署，3个国家批准；《政

府官员示范行为守则》。2000年，反腐集团对芬兰、

格鲁吉亚、卢森堡、西班牙和瑞典等五个成员国的

情况作了评估。评估报告可在反腐集团的网站上查

阅。

70．关于国际法，公法顾委非常重视与委员会

的合作，去年选举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通卡先生担任

其主席就是证明。

71．根据部长委员会关于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对

国际条约的保留以及关于对国际条约提具保留的关

键问题的《实践指南》应如何做出反应的建议，公

法顾委继续发挥对国际条约保留问题的欧洲观察员

的作用。当公法顾委对一项保留或一项宣言的可否

接受问题有疑问时，它就和有关国家开展对话，有

时，对话证明非常有用，因为这些国家认识到保留

或宣言可能带来的危险。公法顾委欢迎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问题特别报告员佩莱先生参加其就此问题举

行的一次会议。

72．关于国家同意受条约约束的问题，公法顾

委就此问题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和各观察员国发出

了一份调查问卷，调查表就有关的国家实践提供了

非常有用的信息。公法顾委还就这个问题委托英国

比较法和国际法研究所编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国

别报告和该分析报告将被列入欧洲委员会和克鲁

维尔国际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联合出版的一本著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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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公法顾委就国家管辖和执法的豁免问题开

展了一项研究。它决定实施一个实验项目，收集这

方面国家实践的信息。公法顾委下次会议将讨论国

家和政府首脑享受豁免的关键问题，并就是否应研

究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在所有这些领域，公法顾委

充分考虑了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的工

作。欧洲联盟国际公法工作组（欧盟国际公法组）

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希望这两个活动互相促进。

74．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公法顾委将于2001年
9月 14日和 15日就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对成员国的国内法律秩序的影响问题举行第二次多

边磋商会议。欧洲委员会希望《罗马规约》迅速生

效，因为它的 43个成员国中有 41个已经签署，近

三分之一已经批准。他指出，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

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已确定一届会议，专门

讨论批准《罗马规约》的宪法影响问题，并就此通

过了一项意见。

75．公法顾委下次会议将讨论国际法委员会在

国家责任方面的工作。它请委员会负责这个专题

的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先生参加，与其成员交换 
意见。

76．公法顾委也对《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

及其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问题有兴趣，还对

国际法院方面的新发展感兴趣，该法院院长最近参

加了公法顾委的一次会议，还参与了为保护武装冲

突受害者设立的法庭，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

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

77．最后他说，公法顾委继续积极参加国际公

法关键项目的讨论，并在欧洲一级加强与公法工

作组的合作，在国际一级加强与国际法委员会的

合作，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公法顾委清楚

自己的责任，将本着人权、民主和法治的精神继

续工作，这种精神是欧洲委员会 50多年来始终捍 
卫的精神。

78．哈夫纳先生感谢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的发

言，并就欧洲委员会在多边条约的保留、国家责任

和司法豁免方面开展的国际法活动向它表示祝贺。

他希望上述活动不会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

组织目前正在开展的谈判产生负面影响。

79．加利茨基先生说，他曾积极参加欧洲委员

会一些机构的工作，从其中的经验中得知，欧洲委

员会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例如，国籍问题专

家委员会现正在编写一份报告，关于是否有必要通

过一份涉及因国家继承造成无国籍状况问题的文

书，作为对《欧洲国籍公约》的补充，报告在很大

程度上借助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80．值得赞扬的是，欧洲委员会欢迎新成员，

并希望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早日加入。这对欧洲委

员会在欧洲这部分地区的活动十分重要。

81．他还欢迎欧洲委员会持开放态度，让加拿

大和亚洲国家等非欧洲国家参加它的工作，它的文

书在范围上远远超出了欧洲的框架。

82．戈科先生说，一般来说，区域文书比世界

性文书要有效得多，特别是在人权领域。例如，《美

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条约》）和《欧洲

人权公约》的情况就是如此。

83．关于欧洲委员会正在处理的腐败问题，必

须强调，这种恶行必须结合贩卖人口、刑事司法独

立性、洗钱和追回腐败领导人窃取的资金等问题一

起审议。

84．在这方面，他希望委员会在腐败和有关的

做法方面编写更多的文件。

85．辛马先生说，他希望欧洲委员会向国际法

委员会转交它在各个专题上编写的所有文件，如对

多边条约的保留、国家在制订条约方面的惯例，以

及欧洲委员会反对一些国家对国际条约提具保留的

意见等。在这方面必须注意，要确保关于促进和保

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汉普森女士将作的研

究不会与国际法委员会及该专题特别报告员佩莱先

生的工作重复。

86．贝尼特斯先生（欧洲委员会观察员）说，

他希望向国际法委员会保证，欧洲委员会，特别是

公法顾委将不会做任何有害于委员会正在开展的全

球性工作的事情，不仅如此，它还将尽量充分地考

虑委员会的工作，并尽一切所能加强与委员会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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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必须指出，欧洲委员会通过的文书往往超

越欧洲的范围。例如，应非欧洲观察员的要求，部

长委员会在反腐败行动方面通过的《政府官员示范

行为守则》删去了“欧洲”一词。

88．他还指出，部长委员会和公法顾委决定，

出版部长委员会关于对国际条约的保留问题的报

告，这些报告以前属机密，将提交给国际法委员

会。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部长委员会重视与其

成员国开展对话，以更好地了解它们提具保留的原

因。公法顾委将继续发挥关于对国际条约的保留问

题的欧洲观察员的作用，以努力了解提具保留背

后的原因，并使各国认识到有些保留可能产生的 
危险。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01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

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

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

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

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A/CN.4 /L.609和 Add. 1 -5）

C．委员会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

草案案文（续）

（A/CN.4 /L.609 /Add.2 - 5）

2．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及评注（续） 
（A/CN. 4 /L.609 /Add.3 - 5）

准则2 .3（过时提具的保留）评注 
（A/CN. 4 /L.609 /Add.4）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准则2 .3评注通过。

准则2 .3 .1（过时提具的保留）评注

第（1）至第（2）段

第（1）至第（2）段通过。

第（3）段

1．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对辛马先生的意

见做出反应，提议将第一句中的“假设”一词改为

“可能”一词。

就这样议定。

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对列入脚注提出疑问，

该脚注涉及对保留和保留条款之间做出极其精细的

区分，因为做出这种区分看来没有必要。

3．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脚注提请注

意，在第（3）段所提到的公约中不正确地使用了

“保留”一词。所指的是保留条款，即条约中关于在

一定条件下授权做出保留的规定。

4．辛马先生提议将关于《海牙公约》第 38条
的脚注中的“假设”改为“规定”。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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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利茨基先生在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的

支持下，提请注意需要对第（3）段中提到《华沙公

约》、《芝加哥议定书》和《海牙议定书》的内容作

出编辑上的更正。

6．主席说，将予以更正。

第（3）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4）段

7．哈夫纳先生建议，指出在将某些声明指定

为保留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也许对读者有用。为此，

也许可在第（4）段结尾加上这样一句话：“尽管根

据准则 1 . 1，这类声明并不符合保留的定义，但有

必要使用保留一词，以符合惯例”。

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通过哈夫纳先生的修

正将意味着，委员会明确反对过时提出保留，但容

忍不符合保留定义的某些类别的声明。这是对委员

会至今为止所采取办法的重大偏离，即避免鼓励一

种其认为有损于国际协定之稳定的做法，但同时又

避免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因为其在国家实践中被

采用。他并不反对按照哈夫纳先生所建议的路子予

以增添，但认为应当寻求一种更加中性的表述办法。

9．辛马先生说，哈夫纳先生的意见在委员会

讨论保留的定义和列入全面保留之时就提出了。本

质上，这一意见是说，如果一项声明不符合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所有参数，它就不是一项保留。

但这并非委员会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政策。大多数委

员默认给予某种初看起来不符合定义的东西——即

过时的保留——以“保留”的名称。虽然他并不赞

同过时的保留，但他认为，委员会应当立场坚定，

不说其不是真正的保留。

1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赞同梅莱斯卡努

先生和辛马先生的意见，并说，只有在前面加上

“有些委员认为”等措辞的情况下，哈夫纳先生提

议的句子才能接受。如果过时的保留确实不属于保

留，那么提到可以在批准后提出保留的每一项条约

都会是在提及某种并非保留的东西。例如，《税务

事项行政协助公约》第30条规定，在该文书生效之

后，一缔约方可以做出一项或多项保留。

11．对哈夫纳先生提议的修正还有另一种实质

性的反对意见。如果各国决定一致行动，各国可以

减损《实践指南》和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指示，

而这正是委员会在过时保留方面希望保持的。换句

话说，如果各国一致认为，对特定公约而言，保留

的定义应当搁置，那么这就应当是可行的。而哈夫

纳先生的提议将使其不可能。说到底，过时保留的

效果与保留的效果完全相同。

12．哈夫纳先生说，他认为，对准则 1 . 1与保

留定义之间的不一致作出解释，对读者会有用。提

议的修正并非真正偏离委员会的立场。只不过是

说，某些声明并不符合准则 1 . 1的定义，毫无疑问

事实是如此。但是，他不反对在前面加上“有些委

员认为……”这样的措辞。

13．通卡先生提议，应当在修正中将“不符合”

改为“不包括”。

14．在答复辛马先生提出的问题时，加利茨基先

生和卡特卡先生说他们支持哈夫纳先生提出的意见。

15．布朗利先生说，他也支持这些意见。特别

报告员完成了其任务，他采用了一种照相式的办法

调查了国家的行事，而避免采用一种判断式的办

法。委员会一直赞同这种做法，但是，将下列一点

载入记录对评注没有害处，也即委员会有些委员认

为，某些声明是否符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是有

疑问的。

16．哈夫纳先生根据布朗利先生的意见修正

了他的提议，建议将其改为：“有些委员认为，这

类声明是否符合准则 1 . 1规定的保留定义是有疑问

的。”

就这样议定。

17．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插入修正的适

当地方不是在第（4）段，而是在第（2）段的起始。

18．在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卡姆托先生、

罗森斯托克先生和通卡先生参加的关于少数意见对

于多数意见的位置问题的讨论之后，主席说，如无

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通过不加修正的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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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将哈夫纳先生提议并修改的修正插入第（2）段

的起始。

就这样议定。

第（4）段通过。

第（5）段

19．辛马先生说，由于欧洲人权委员会已不复

存在，英文本第一句中的“is flexible（是灵活的）”

应当改为“was flexible（是灵活的）”。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至第（11）段

第（6）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20．辛马先生问道，第一个脚注中提到的比利

时的保留是否为委员会定义意义上的真正保留。

21．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提及比利时

做出的“声明”也许更清楚。

第（12）段通过。

第（13）至第（16）段

第（13）至第（16）段通过。

第（17）段

22．辛马先生提出，该段脚注中的“这一词语”

这一措辞应当改为“‘对象’一词”。

经修正的第（17）段通过。

第（18）段

23．加亚先生说，原案文第一句中方括号内的

“the”一字连同方括号都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8）段通过。

第（19）段

第（19）段通过。

第（20）段

24．加亚先生提议，第一句及相应的脚注应当

删除，因为其中提到他的著作，他在该著作中寻求

区分反对与拒绝，而这种提及是不准确的。

经修正的第（20）段通过。

第（21）至第（23）段

第（21）至第（23）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3 .1评注通过。

准则2 .3 .2（接受过时提具的保留）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25．卢卡舒克先生提议，第二行中“目前……

已经确定下来的”等措辞应当删除，他说，保存人

可以是国际组织，也可以是国家。因此，应当明

确，所指并非后者。

26．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接受第一项提议，

但他坚决反对第二项提议。

27．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不强求接受他关于扩

大这个段落的提议。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至第（8）段

第（5）至第（8）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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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段

28．加亚先生提到第二句话，他说，“关于保留

的对话”通常在提出保留之后进行。此处所指的是

在接受、甚至在可能做出保留之前的对话。这一提

法产生误导，他提议删除这句话。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至第（12）段

第（10）至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3 .2评注通过。

准则2 .3 .3（对过时提具的保留的反对）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29．辛马先生说，如果把“这种反对”改为“而

这些反对”，并删除“而”字，第一句话会更清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准则2 .3 .3评注通过。

准则 2 . 3 . 4（采用保留以外的其他方式随后排除或

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30．辛马先生说，这一段应当更加确切地措

辞，应当更密切地涉及准则草案实际所说的内容。

该段所说的并非在表示同意受到约束以后不得提出

保留的原则，而是其后对保留的解释不能排除或修

改条约的法律效果。它并不涉及在一特定时刻提出

保留的问题。

31．卡姆托先生说，“确定”是一个有问题的形

容词，也许应当删除。

3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这一意见，

但他说，他不理解辛马先生提出的论点。

33．梅莱斯卡努先生在辛马先生支持下提议将

该段修正如下：“在表示……以后一缔约方不得通

过对提具保留的单方面解释改变条约的法律效力的

原则……”。

34．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强烈支持辛马先生的

意见。如果将“提具”改为“重新提具”，也许可以

解决该段中的不一致之处。

35．加亚先生说，重要的是要避免说明一缔约

方不能更改保留。历来都是这样做的。他倾向于一

个比目前提议的更为有限的修正。

36．戈科先生说，他看不出该段中有任何模糊

之处。关键的措辞是“在表示确定同意”。该段应

当不加改动地予以通过。

37．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仍然有些

难以理解提议的修正。不能让美洲人权法院说出其

未曾说过的话。

38．辛马先生说，美洲人权法院曾经说过，一

项保留一经做出，就“脱离”了它的提出人，并且

不得在之后设法以另一种方式予以解释。从该法院

的咨询意见中引述的第 2段把这样的行动方针与过

时提具的保留等同起来。

39．梅莱斯卡努先生说，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性

质的问题。准则草案涉及的是谋求变更条约规定的

法律效力的一项解释或单方面声明。如果该段提出

的论点主张排除随后通过保留和过时提具保留以外

的程序变更条约的法律效果，那么就应当努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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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种与之相反的做法。该段应当首先说明准则

2 .3 .4真正说明的内容。

40．加亚先生提议，在该段的起始加上一句

话：“在表示同意之后，一国不得通过解释保留来

避免条约所确立的某些义务。”接下来该段将变为：

“……的原则看来已充分确立……”，之后的部分不

予改动。

第（3）段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第（6）段

41．蒙塔兹先生指出，“1995年3月23日在同一

起案件中所作的洛伊齐杜案判决”与第（5）段中援

引的“赫里索斯托莫斯等案”和脚注38中的“赫里

索斯托莫斯案和洛伊齐杜案”相关。如果所有这些

引文都涉及同一案件，也许应当在全文中都将其称

为赫里索斯托莫斯 – 洛伊齐杜案。

42．布朗利先生说，这两个案件最初是联合审

理的，但后来又分开审理。将其称为赫里索斯托莫

斯 – 洛伊齐杜案可能会引起混淆。

43．辛马先生建议，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删除

“在同一案件中所作”等字样来解决。

44．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辛马先生的

提议可以接受。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和第（8）段

第（7）和第（8）段通过。

4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评注中应在某处提

到，有些委员仍然不认为《实践指南》中需要列入

准则2 .3 .4。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其措辞不够确切。

46．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对另

外增列一个段落，以反映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表示的

关注。

47．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增加一个段落，也即第（9）段，以反映这些关注。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准则2 .3 .4评注通过。

第四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续
完）（A/CN.4/L.607 和 Add.1 和 Add.1/Corr.1）

E．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约草案（续完）

1．条款草案案文

第 17 条（A/CN.4/L.607/Add.1 和 Corr.1）

48．主席说，现备有起草委员会主席编写的重

新拟订的第17条案文。该案文如下：

“起源国应毫不迟延地以可以使用的最迅速方

式将有关本条款范围内某项活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

能受该紧急情况影响国并向其提供一切有关的现有 
资料”。

49．加利茨基先生对重新拟订的案文表示不

满，该案文甚至在语言方面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

处。但是，更重要的是，保留“可能受紧急情况影

响”这些措辞在条款草案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第2条（用语）界定了“可能受影响国”，其中并未

提到紧急情况。构成第17条的基础的《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公约》第 28条第 2款明确要求一国“将

［……］任何紧急情况通知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国

家……”。最佳解决办法——坎迪奥蒂先生已经提

到过——是将“通知可能受紧急情况影响国”措辞

改为“将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从而反映

该条标题的措辞，即：“通知紧急情况”；以及第

16条和第2条的措辞。

50．坎迪奥蒂先生和戈科先生支持加利茨基先

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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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卡姆托先生说，起草委员会主席提议的重

新拟订案文并未解决已经指出的与法文案文相关的

问题。

5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会很高兴接受起草委员会主席提议的案文，但他不

会反对加利茨基先生和坎迪奥蒂先生提议的措辞。

53．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两种提法之间略有实

质性差别。英文本如果采用“affected by”这一措辞，

有关义务就是通知其本身可能受到紧急情况影响的

那个国家，而“notify…of”这一措辞则确立了将紧

急情况通知所有国家的义务，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可

能会受害。后一种办法是《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所采取的办法。两种要求都完全合理，但他

个人主张后一种提法。

54．梅莱斯卡努先生要求做出澄清，对此，坎

迪奥蒂先生重申了他自己的提议，即该条应当为：

“起源国应毫不迟延地以可以使用的最迅速方式将

有关本条款草案范围内某项活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

该紧急情况影响国并向其提供一切有关的现有资料”。

55．佩莱先生说，他支持坎迪奥蒂先生有关英

文案文的提议，并提请注意法文案文中的一个语法

错误。

经坎迪奥蒂先生修正的第17条通过。

经修正的 E.1节通过。

经修正的 E 节通过。

C．委员会的建议（A/CN.4/L.607）

56．主席说，已散发了一份文件，其中载有拟

插入的委员会就有关条款草案向大会提出的一项建

议的提议案文。该案文如下：

“在 2001年 8月 3日第 2701次会议上，委员会决

定，根据其规约第 23条，建议大会根据关于预防危

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的条款草案拟定一项公约”。

C 节通过。

D．赞扬特别报告员

57．主席提请各位委员注意载于同一文件的拟

插入的关于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提议，该提议如下：

“在 2001年 8月 3日第 2701次会议上，委员会在

通过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的序言草案

和条款草案案文之后，鼓掌通过了下列决议：

国际法委员会，

通过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的序言

草案和条款草案，

对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深表感谢，并对他通过不懈努力和专注的工作对条款

草案的编写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拟订关于预防危

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的序言草案和条款草案方面取

得的成就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委员会还对前任特别报告员罗伯特·昆廷 – 巴

克斯特先生和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深表感谢，感谢

他们对这一专题的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

D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四章通过。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完）*

（A/CN. 4 /513 , C 节；A/CN. 4 /5191）

［议程项目 4］

工作组的报告

58．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按照上一届会议的决定，工作组本要审议无效

专题，特别是关于第三次报告 2 所载的提及第5条 3

* 续自第2696次会议。

1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A/CN. 4 /505号文件。

3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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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该工作组本来还要考虑是否有可能起草关

于有效性的条件及该专题其他方面的具体规定，这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许多有各种不同意见的要

素。但是，必须将这些考虑搁置一旁，以便小组能

够处理其认为根本的问题，即国家实践问题。这一

问题不仅对单方面行为的拟订十分关键，而且对国

家对其自己和他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行为的解释十分

关键。因此重点是需要获得关于此种实践的更多的

信息，以便能够确定，什么时候一国的特定行为在

它自己看来是单方面行为，并产生国际法律影响。

因此工作组决定向各国提出一些具体问题，以便获

得关于其本身和其他国家单方面行为实践的可靠 
信息。

59．工作组编写了一份文件，载有可帮助各国

政府做出答复的关于一些基本问题的简要一般性介

绍。将由秘书处转交各国政府的问题如下：

1．国家是否提出过可被认为属于下列一

类或多类的声明或其他有关国家意愿的类似

表述：承诺、承认、放弃或抗议？如果答复

是肯定的，国家能否提供此种实践的要素？

2．国家是否依据其他国家单方面行为或

根据其他考虑认为其他国家单方面行为产生

法律影响？如果答复是肯定的， 国家能否提

供此种实践的事例？

3．国家能否提供有关存在法律影响的实

践的要素，或以上问题中提到的单方面行为

的解释的实践的要素？

60．但争取获得有关实践的更多信息的努力不

应当止于仅仅征询各国的经验。因此，工作组商

定，与学术基金会和学术机构联系，寻求财政支

助，安排一个短期调查项目，以便能够汇集尽可能

多的关于国家实践的信息。

61．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工作组的建议，请秘书处向各国政府散发一份调查

问卷，请其提供补充资料。

就这样议定。

国家责任 4（续完）*

（A/CN. 4 / 513 , A 节；A/CN. 4 / 515 和

Add. 1 - 3；5 A/CN. 4 / 517 和 Add. 1；6 A/
CN. 4 / L.602和 Corr. 1和 Rev.1）

［议程项目 2］

起草委员会二读提议的条款草案（续完）*

62．主席请委员们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该

报告中载有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A/
CN. 4 /L.602 /Rev.1）。**

63．加亚先生代表因故离开的起草委员会主席

指出，起草委员会在本届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了两

次额外的会议，在第30条（停止和不重复）(b)项和

第48条（一受害国以外的一国援引责任）第2(a) 款
中讨论有关承诺和保证不重复这一未决问题，因为

这一问题是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64．在二读中，起草委员会认为，由于承诺和

保证不重复近似于停止，而非赔偿，因为其涉及未

来而非过去的行为，而且，也许涉及未来在引起争

端的案件以外的案件中的行为，因此其应当列入第

30条 (b) 项。这一立场曾得到普遍赞同。起草委员

会从下述理解着手，即尽管有些政府质疑关于承诺

和保证不重复的规定是否具有规范性依据，但另一

些政府表示不反对列入这样一个案文。

65．承诺和保证不重复的问题曾是拉格朗案中

的一个关键问题，可以理解，起草委员会就应如何

对国际法院就该案的裁决做出解释进行了讨论。起

草委员会有些委员将国际法院的裁决视为支持保留

第30条 (b) 项，而另一些委员则认为，法院未就提

供承诺和保证不重复的义务采取明确的立场。有些

委员认为，法院避免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而另一

*  续自第2683次会议。

** 2001年7月26日公布。

4  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附件。

5 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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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委员则认为，法院主要设想的是将来可能出现的

假定不法行为的后果。不过，大家同意，尽管拉格
朗案的裁决很重要，但该案不应是起草委员会据以

决定承诺和保证不重复问题的唯一根据。最后，起

草委员会决定保留第 30条 (b) 项和第 48条第 2 (a)
款，理由是，这些条款的措辞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引入了一项有用的政策。特别是，“在必要的情况

下”等措辞清楚地表明，此种保证和承诺并不构成

所有国际不法行为法律后果的一个必要部分。但

是，起草委员会有些委员认为，该规定缺乏现行国

家实践的充分根据，而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方面

正在出现国际法的一项原则。

66．起草委员会还重新审议了承诺和保证不重

复与作为一种赔偿形式的抵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

重申此种承诺和保证通常涉及停止这一观点的同

时，起草委员会同意，在有些情况下，其可以构成

抵偿这种补救办法的一部分，抵偿具有灵活性，可

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对第 37条（抵偿）

的评注应当表明，有时可以提供此种承诺和保证，

作为抵偿这种补救办法的一种形式。

67．起草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了这些条款，以进

行“最后润色”，并保证各种语文文本的一致性。起

草委员会对若干条款做了一些小的编辑改动，在那

些有多个段落或分段落的条款中，小组插入了“或”

或“和”等字样，以明确其应当理解为选择性或累

加性要求。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小组进一步审查

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案文，以求与原起草语文——

英文——保持一致，条款最后按顺序重新编号。他

建议委员会通过一套条款草案，其中也包括委员会

在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已就其做出决定之后对条款

草案所作的改动。

68．佩莱先生对第30条 (b)项的位置深表担忧：

案文完全可以接受，但它属于第37条的范围。委员

会在他反对的情况下决定等待国际法院有关拉格朗
案的裁决，但法院的裁决确认，国家承担责任的一

个后果是其可能必须承诺和保证不重复。

69．条款草案的结构合乎逻辑。根据第 30条，

一国有停止的义务，根据第 31条，有赔偿的义务：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后果，具体细节载于第 34至
第38条。然而，保留第30条 (b) 项所传递的明确信

息是，承诺和保证不重复不构成赔偿的一部分。换

句话说，不构成抵偿的一个可能要素。不管什么样

的评注都改变不了这一信息。他反对这种解释，这

不仅因为国际法院也做出了相反的裁决，将承诺和

保证不重复与道歉概念联系起来。国际法院已经具

体说明，由于作为抵偿的无可置疑的一部分的道歉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不够，因此可以通过承诺和保

证不重复来加以扩大。

70．无论如何，人们很难设想不把承诺和保证

不重复与抵偿联系起来的情况。因此，应当依照国

际法院的立场，将现有第30条 (b) 项正确地放在第

37条中。

71．他希望指出的是，他撤回了自己对有可能

拒绝承诺和保证不重复这一事实的保留意见，但他

对起草委员会认为其为停止的一部分感到吃惊。加

亚先生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委员会还有时间做出

必要的改动。而且，该分段的位置也影响到第48段
第2(a) 款的规定，该款目前规定，非受损害国可要

求提供承诺和保证不重复。这大概就是有些委员如

此强烈地要保留第30条规定的原因。不过，他个人

认为，一个未受伤害的国家可以要求此种承诺和保

证，而非要求道歉，这一点令人吃惊。这一问题并

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是次要的问题。

72．卢卡舒克先生说，第 30条 (b) 项所载的规

定理由充足。它不仅得到实践和学说的支持，而且

将母亲对其子女适用的基本心理学适用于不法行为

国。就是要求不服从的国家承诺不再重复。

73．辛马先生说，他不同意佩莱先生对国际法

院就拉格朗案所作裁决的理解。佩莱先生过于看重

国际法院所说的一句话，即在某些案件中，不法行

为国道歉还不够，还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认为

这句话意味着承诺和保证不重复严格说来属于抵偿

而非停止，这是一种误导。至于佩莱先生对第48条
第2(a) 款的关注，即便采用他的意见，情况也仍然

没有改变。根据第48条，除受害国以外，一国可以

要求赔偿，其中也包括抵偿，必然结果是，即便将

承诺和保证不重复归入抵偿，其仍然载于第48条。

7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承诺和保证不重复

在第 30条之下的作用仅是作为对停止的一种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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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办法。但这并不是说，此种承诺和保证不可能

在抵偿中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说到底，各种类别的

抵偿都有可能。因此他同意目前草案的形式。

75．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通过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就这样议定。

76．山田先生说，整套条款获得通过令人满

意，在相对较短的五年时期内，完成了整个二读。

这是一项重大成就，应归功于历任特别报告员，特

别是克劳福德先生。最后案文是对先前案文的重大

改进，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目前的习惯法规则和国家实

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定赞同每一项条款。

77． 当一国犯下国际不法行为——违犯一项

国际义务——之时， 其他相关国家的权利受到影

响。这就是“损害（injury）”的概念。布朗利先生

在其《国际法的原则》7 一书中写道，“违背义务”

一语是指不法行为或不行为， 广义而言是“伤害

（injury）”。但有疑问的是，第31条第2款所载“伤

害（injury）”的定义是否符合布朗利先生的定义，

或他自己的理解。该条给了“伤害（injury）”比“损

害（damage）”更宽的范围。

78．这并非条款草案中扩大“伤害（injury）”范

围的唯一例子。根据第48条，如果违反对所有国家

的义务，除受害国以外，各国均可按照第30条的规

定要求停止或不重复，即使它们因为没有蒙受损害

不能直接要求赔偿。因此可以说，由于违反有关义

务，这些有关国家蒙受了除“伤害（injury）”以外的

某种损害，也许可被称之为“合法性利益被侵犯”，

但由于第31条第2款所界定的“伤害（injury）”的范

围更广泛，这一点也包括在条款草案之中。这三个

概念 – 损害、伤害和合法性利益被侵犯——之间的

关系和界限仍然模糊不清。他希望，随着案例法和

国家实践的发展，这些概念将得到澄清。

79．他认为，在第 42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

中增列 (b)（二）项给了受害国的概念以太宽的范

7 见第2689次会议，脚注4。

围。有人说，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

项（丙）款中存在所谓的综合义务，因此应予保留，

因为关于反措施的新规定并不允许除受害国之外的

国家诉诸该义务。不过，尚没有根据第六十条第二

项（丙）款终止条约的案例。条约的综合义务要素

太重要了，不能抛弃；如果允许单项的反措施，条

约就可能瘫痪。综合义务的最佳保障是依靠有关条

约的独立机制。因此，如果该段付诸表决，他会投

反对票。

80．他对第40条（本章的适用）和第41条（严

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有严重

保留。诚然，此种违背是存在的，它们与其他违背

有质的不同。他不能接受的是，严重违背引起特定

法律后果。关于第 41条，有关法律后果并非特殊，

没有理由在国家责任制度中保留此种违背的类别。

同样，如果将其付诸表决，他会投票反对第40和第

41条。

81．他还对第 48条第 2 (b) 款有严重保留，特

别是最后的“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这一措辞，

该措辞可能引起许多困难。第 31条规定，责任国

有义务充分赔偿损害，而第 48条则涉及没有蒙受

损害的国家。因此，第 48条第 2 (b) 款必须授权此

种国家为并非其本国国民的受害个人要求履行赔偿

义务。据他的理解，在国家责任方面，赔偿应当是

国家对其他国家，而非对个人的赔偿。因此，可以

说，第48条第2 (b)款规定的赔偿实际上是一项“虚

无缥缈的义务”，索赔人自己不能援引。这就引起

了一个关于“对谁的赔偿义务”和“应付赔偿应当

给谁”的严重问题。第33条（本部分中所载述国际

义务的范围）和别处出现的“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

的义务”一语使问题更加复杂，这一短语可被理解

为包括国家对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而非仅仅对其他

国家的责任。而委员会的工作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

系。为了避免混淆，法国、联合王国、墨西哥和

其他国家的政府提议的“由各国组成的整个国际社

会”一词更为可取。因此，他不能赞同第48条第2 
(b) 款的最后一个短句。

82．关于反措施的规定有了很大改进，尽管他

对第49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中对反措施目的

的狭义定义仍有些疑问，对第51条（相称）所定义

的相称性看来并不支持反措施的目的也有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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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把条款草案作为一个整体提交给大会方

面，他与委员会意见一致。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02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

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及
Add. 2 -10）

A．导言

（A/CN.4 /L.608）

第1段

1．加利茨基先生建议，在提到关于国家责任

的第一位特别报告员 F.V. 加西亚·阿马多先生的报

告时，应当在脚注中增加一些内容，以便重新确立

与提及其他特别报告员报告的内容的平衡。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至第11段

第2至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A/CN.4 /L.608 和 Corr. 1）

第12至第16段

第12至第16段通过。

第17段

2．佩莱先生建议，第二句中的“放弃‘国家的

国际罪行’概念”一语应当改为“不要提及‘国际罪

行’”，这样措辞比较中性。

经修正的第17段通过。

第18段

3．加亚先生建议，应当在该段最后一句中的

“也不”等字之前增加“后果”一词。

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在第二句的第四

个短句的结尾，应当在“国际法”前加上“一般”一

词，因为在区域国际法中可以找到非常具体的关于

惩罚性赔偿的线索。

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上

述两项建议的修正案，指出，第二句第四个短语结

尾部分的行文现在应当改为：“……当前的一般国

际法中尚缺的……”。

经修正的第18段通过。

第19至第32段

第19至第32段通过。

第33段

6．加亚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的一部分。这

一句的行文改为：“此外，编纂会议对委员会编写

的协商一致案文几乎没有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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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上

述修正，但指出，英文本在“tended”一词之前，应

加上“had”一字。

经修正的第33段通过。

第34段

第34段通过。

第35段

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在最后

一句中，“国际法院的实践”一语应当改为“国际法

院的判例”。

经修正的第35段通过。

第36段

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法文本第一句结

尾处的“有效性（validité）”一词应当改为“重要性

（importance）”。

1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这一建

议，他说，英文本的“有效性（validity）”一词应当

改为“价值（value）”。

经修正的第36段通过。

第37段

1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在倒数第二句与

最后一句之间应插入以下句子：“1969年《维也纳

公约》引入了强制性规范的基本概念”，因为讨论

中指出了这一点，但评注中却没有提到。

1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同意增加这一句，但是应当把它放在这一段的结

尾。因为涉及的不再是编纂与逐渐发展之间的关

系，所以最后一句应当使用一个过渡性句子，这一

句的行文可以是：“此外，公约中已明确地提出了

国际法的实质性要素。例如，……”。

经修正的第37段通过。

第38段

13．加亚先生建议，在倒数第二句中删除“在

第二阶段”等字，因为它们与“在后期”一词重叠。

他还建议，“订立”应当改为“通过”。

1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根据报告，委员会

达成谅解的两个部分缺乏平衡。因此他建议，倒数

第二句的措辞应当加强，并修正为：“委员会还同

意，鉴于该专题的重要性，它应当建议大会在第二

阶段就这一专题订立一项公约”。

15．庞布 – 齐文达先生支持这一建议，他说，

只要删除法文本中的 “souhaiter” 一字，可以收到同

样的效果。

1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这一建议，因为这一建议不需要对这一句全句重

新进行措辞，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他还同意

加亚先生提出的修正案， 建议“表明”一词改为 
“提出”。

1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不妨考虑”这一措

辞语气较弱，建议改为“应当考虑”。

1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为了使

不同语文本协调一致，应当在“考虑”一词前加上

“应当”，尽管加上这一个词并非完全有必要。

19．卡特卡先生说，他不明白为何要删掉“在

第二阶段”一语，却在这一段的开始使用了“首先”

一词。

20．佩莱先生说，他同意卡特卡先生的意见，

但指出，使用“其次”一词更加符合逻辑。

2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至少在

英文中，在“第二和稍后阶段”这样的措辞可以解

决这一问题。这样，这个句子结尾部分的“在后期”

一词可以删除。

2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在第一句中，“首先”

一词概念模糊，因为这意味着委员会工作可能分两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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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佩莱先生说，他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的意

见。委员会将会，而且只能提出一项建议，这一建

议可分为两个部分。因此他提出，第一句中，“首

先”一词应当放在“大会”之后。

24．克罗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接受

这一建议。“首先”这一词甚至应当放在“应当”一

词之后。除了关于倒数第二句建议的修正案之外，

还应当加上这一修正案。

25．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第38段
的内容取决于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决定。因此他建

议，第38段以及建议的修正案应当暂时通过。委员

会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后，可以对这一段重新进行审

议并做出必要的修改。

经暂时修正的第38段通过。

第39至第42段

第39至第42段通过。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

（A/CN.4 /L.608 /Add.1和 Corr. 1和 Add. 2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6．佩莱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在编写评注方面所

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赞赏。然而他想知道特别报告

员为什么没有坚持他一开始表示的良好意图，即他

不会在二读评注中借助任何学说。即使他试图不要

只借助英文阐述的学说，但是结果仍然是值得怀 
疑的。

2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本来

倾向于不要借助任何关于国家责任的现代法律著

作，但是一些专家说服他，借助某些学说来说明评

注是可取的办法。委员会将不得不决定是继续保留

这些参考著作还是把它们删除。

28．在回答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提出的问题

时，他说他已力图避免任何具体或一般性地提到有

关国家责任的未决争议。他还对梅莱斯卡努先生主

持的小组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29．佩莱先生说，他赞成将所提到的现代学说

全部删除。

30．卡特卡先生说，参考现代学说非常有用，

为了达到佩莱先生所关注的平衡，也许可以对评注

增加其他参考文献。

31．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也赞成采取这一

做法，他认为这一方法可以收到充分协调的效果，

他不明白为什么委员会不应当参照现代学说。

3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参照

的学说应当保留，并应逐案加以审议。

33．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赞成保

留这些参考文献。

就这样议定。

一般性评注（A/CN.4 /L.608 /Add.2）

第（1）段

34．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一句的措辞应当加

强，就是说应当在“本条款试图拟订”一语之后加

上“用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方法”这一短语。

35．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为了

达到明晰的目的，第二句结尾的“这种责任所引起

的”一语应当改为“这种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

3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更赞

成改为“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37．佩莱先生的建议得到卡姆托先生的支持，

他说，(e) 段中的“例如不可抗力或危难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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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应当删除，因为提及这些因素而不提到其他因素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f) 段
开始的“后果”一词应当改为“内容”，因为第二部

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的标题中使用了该词。

3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卢卡

舒克先生提出的要求时提议，(h) 段结尾所使用的

措辞“制止……或恢复”应当改为：“责任国履行这

些条款规定的任务”。他还建议，第（3）段最后一

句的最后一个短语应当删除，因为由于卢卡舒克先

生建议的对第（1）段第一句作出修正的结果，这句

话已成为多余。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一般性评注通过。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1条（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评注

第（1）段

40．卢卡舒克先生建议，倒数第二句中的“所

有”一词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41．佩莱先生建议，应当增加三个脚注，以便

对所提到的三个观点即安奇洛蒂、凯尔森的观点以

及第三种观点——好象是阿戈提出的观点——做出

解释。

42．卢卡舒克先生说，他也赞成在脚注中对凯

尔森的立场做进一步详细解释，特别是关于制裁的

立场。

4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上述建议，但赞成在条约正文中对已逐渐盛行的第

三种意见作为委员会的意见进行陈述，尽管这种意

见原来是由阿戈提出的。因此在脚注中应当提到这

种意见。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44．卡姆托先生说，关于巴塞罗纳电车公司案

的引文之后的句子应当改为：“对若干基本人权的

保护和若干国家基本义务的履行”。

45．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也感到遗憾，因

为没有说明谁有权享有有关的基本权利。

46．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工作组有意决定不把

这种基本权利限定为人权。

47．克罗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意见。

第（4）段通过。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48．加亚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之后，应插入以

下句子，改为“此外，后一个词语似乎意指法律后

果是行为者预期之中的”。因此，下一句的起始应

当改成：“基于同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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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条评注通过。

第2条（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49．卢卡舒克先生说，虽然对“主观”和“客

观”这两个术语的分析十分精彩，但是这个分析是

没有必要的。

5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两个

术语在条款中使用十分频繁，因此他认为对这两个

术语的意义应当做出解释。

第（3）段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第（6）段

51．哈夫纳先生建议，第二句的起始应当改

为：“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包括不同的

法人……”。

5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这一

句中的“国家的”一词应当去掉。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53．佩莱先生说，他不明白法文本的最后一句

为什么要提到英文本的条款。并且还建议，法文本

应当修改为：“1'expression retenue est ‘violation d'une 
obligation internationale’”。这一意见同样适用于其

他语文。

5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这一建议。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55．卢卡舒克先生说，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第

一句中使用了“侵犯他人的权利”等措辞，而在第

二句中却使用了“违反……条约权利”等字样。

5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第一

句结尾部分出现的“侵犯他人的权利”等词应当修

正为：“违反他人权利的行为”。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57．佩莱先生说，显然，“损害”的发生并不

是国际不法行为的一项必要条件，但是委员会不得

忽略在履行责任情况下的损害的程度。因此他建

议，第（9）段应当补充以下两个句子：“然而，损

害的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履行本条约第三部分规

定下的义务的一项必要条件。但第 48条所述情况 
除外。”

5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建议增加的两个句子没有必要。

第（9）段通过。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59．佩莱先生说，在第（10）段之后应当增加

一个关于过错问题的新段落。

6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过错问

题已经在第2条评注第（3）段中提到。然而，他并

不反对关于就这一问题增加一个新段落的建议，只

要这一段落的措辞与第（3）段相符，并把它放在第

（9）段之后，而不是放在第（10）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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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佩莱

先生应当与特别报告员合作，共同编写一份书面案

文以分发给委员会全体委员，并由他们对该案文做

出决定。

6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委员

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议定。

第（11）段

第（11）段通过。

第（12）段

63．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三和第四句没有必

要，因为违背义务的起因不适合于那种特定情况。

因此他建议把这两句去掉。

6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卢卡舒克先生的建议，在英文本中只要把倒数第二

句中的 “these” 改为 “the” 即可。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第3条（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评注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65．加亚先生说，在脚注中，“能力”一词应当

改为“权限”。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至第（9）段

第（7）至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条评注通过。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第三章评注（A/CN.4 /L.608 /Add.7）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66．佩莱先生说， 在最后一句中，“系统性”

一词应当去掉， 因为第 15 条没有提到“系统性 
违背”。

6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应当

使用与第 15条案文中相同的措辞，以便考虑到佩

莱先生的意见。这样，最后一句应当改为：“违背在

于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一系列行为的情况（第

15条）”。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三章评注通过。

第12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6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六句中的“程序”

一词应当改为“规定”。

69． 佩莱先生建议， 在最后一句中， 英文

“however” 一词应当删除，因为使用这一词不符合

逻辑。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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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段

70．佩莱先生说，如果第一和第二句中提到的

是同样的义务，而不是一方面是一种可能被违背的义

务，另一方面是一种与责任有关的义务，那么，把

第二句开始的英文改为“一国的义务可能由……产生

（Obligations may arise）”，这样的表达更加清楚。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71．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一句不合适，考虑到

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举行的讨论，不应当提到国家的

“刑事”责任。

72．卡姆托先生说，“某些”与“几个”相互重

复，而且法文本中“ou plusieurs”应当去掉。至于倒

数第二个句子，“因此”一词不应当放在以“但是”

开始的句子中。

73．卢卡舒克先生说，他同意加利茨基先生的

意见，并强调，评注中应当着重说明国家责任既不

是民事责任也不是刑事责任，而是特殊的责任这一

基本思想。

74．佩莱先生说，他同意卢卡舒克先生的意

见，但指出这正是第一句中所说明的情况。

7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正如卡

姆托先生所建议的，法文本中的 “ou plusieurs” 一词

可以去掉，尽管英文本中并没有产生这个问题，英

文使用的是“一些或许多”。关于加利茨基先生的

意见，第一句阐述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7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在第（6）段中提到条

款第一部分并无意义，因为这暗示了第一句中的陈

述与这一部分特别有关，而它却适用于整个条款。

解决加利茨基先生反对意见的一项可能办法是删除

第（6）段的第1句，并将第（5）段结尾改为：“至

于所违背义务的起源，目前有单一普遍国家责任制

度，但没有像国内法律制度那样在民事和刑事责任

之间做出区分”。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77．佩莱先生在哈夫纳先生的支持下，建议将

第一句的目前的案文改为：“即使所谓的国际法律

秩序的基本原则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法律来源”。

7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卡姆托先生的支持下

说，即使按照新的措辞，这一句话也是不明确的。

因此他建议将它删除。

7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佩莱先生的建议。他不赞成删除这一句，因为案文

的结构需要有一个连接句。

80．佩莱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中，至少是在

法文本中，“因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立法权利持有

者”应当改为“国家是代表国际社会的规范权利持

有者”。在第四句中，他建议在“影响到”之前增加

“按定义”等字样。

8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佩莱先生的两项建议。

82．哈夫纳先生说，他不能肯定国家是否确实

是规范权利的唯一持有者，因此建议在“持有者”

之前加上“第一”一词。

8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这一句维持原状。

8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为了照顾到哈夫

纳先生的意见，英文本应当在 “States” 与 “have” 之

间加上 “par excellence” 一词。 在下一句中，“may 
entail” 应当改为 “entail”。

8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

对使用“par excellence”这一术语，但他确实认为保

留“may entail”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违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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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要求更加严格的责任

制度。

第（8）段

86．卢卡舒克先生说，既然没有必须对不同法

律来源进行分类，那么最后一句的开始部分应当修

正为：“如《宪章》第一百零八条所示，《宪章》的

特殊重要性来自其明文规定……”。

87．卡姆托先生说，他支持卢卡舒克先生的提

案，并建议这一句可以进一步简化，办法是删除破

折号之间的短语。

88．哈夫纳先生说，他赞成卢卡舒克先生和卡

姆托先生的提案。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和第（10）段

第（9）和第（10）段通过。

第（11）段

89．佩莱先生说，第五句的起始所使用的措辞

“既不详尽无遗也非独一无二”应当改为“但它并不

详尽无遗”，因为说区分是详尽无遗的毫无意义。

9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佩莱先生的意见。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条（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义务）评注

第（1）段

91．加亚先生说，第一句结尾的措辞“该义务

对该国为有效的”应当改为：“该义务对该国有约

束力的”。

9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 13条的措辞完

全适合于条约义务，但是对其他义务（习惯义务和

来自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义务）来说，重要的要素

是规则的存在。

93．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两项要

素都很重要。必须有一项义务，并且国家必须受该

义务的约束。

9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存在一

些国家不受其约束的国际法规则。因此，一国不受

约束的事实是一个重要要素。

95．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的意见。这项规定的目前案文既简单又明了。

96．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在关于国家责任的

整个条款草案中，都应当提到“国家的行为”，而

不是“一国的行为”。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97．卡姆托先生说，第（3）段起始应当说明援

引的是哪一个案例。

9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卡姆

托先生的意见，他说他会加上必要的说明。

第（3）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4）至第（9）段

第（4）至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3条评注通过。

第14条（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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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99．佩莱先生说，他不明白“已完成的”行为

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个实质问题还是形式问

题，但是无论如何，“已完成的”不是正确的措辞。

10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正在对

“已完成的”行为与正在继续的行为做出区分。

101． 卡姆托先生建议在法文文本中使用

“achevé”一词。

102．佩莱先生说，他可以同意使用“achevé”
这一术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成为问题的是

“正在继续”一词，因为所有行为不论是否正在继

续，总有一个时候会是“已完成的”。

103．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西班牙

文本使用的“consumado”和“continuo”这两个术语

令人满意。

103．庞布 – 齐文达先生问，一项行为是正在继

续还是已经完成的取决于行为本身或行为的影响。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03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

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先生、山田 
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及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一部分 一国的不法行为（续）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续）

第 14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评注

（续）（A/CN. 4 /L.608 /Add.7）

第（4）段（续）

1．佩莱先生说，应当说明的一点是，一种行

为若虽具有持续性质但已经完成，则不在第 14条
第1款所涉范围内。同样，为澄清起见，法文本中

“accompli”一词应为“consommé”所取代。

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按照佩莱

先生的建议起草一个新句子。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3．庞布 – 齐文达先生问第一句是否不应提及

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时间，而是提及被违背之义务

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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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义务

以及违背义务行为都可以有一个有限的持续时间。

“彩虹勇士”号案就是一例，它说明一旦义务终止，

就不可能有持续存在的违背行为。

第（8）段通过。

第（9）至第（13）段

第（9）至第（13）段通过。

第（14）段

5．加亚先生说，第三句中“如果该义务仍旧

有效”一语应当改为“如果该国仍旧受该项义务的

约束”。

6．卢卡舒克先生也提到这一句，他说“事件”

不可能作为国际法和义务的客体，因此应当使用

“国家行为”一语。

7．加亚先生指出，“……该事件持续、并且仍

旧不符合该义务的规定”一语取自该条第 3款，因

此不应当加以改变。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加亚先生

提议的修正。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第15条（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9．佩莱先生说，他不明白“系统性”义务的含

义。如果是用于指“复杂”或“复合”，为什么使

用“系统性”？“杀害一个人……都不构成灭绝种

族罪”这句话和第五句“……任何犯下其中任何行

为的个人则是犯下灭绝种族罪”，两者之间是矛盾

的。根据灭绝种族意识形态杀害一个人，实际就是

一种灭绝种族行为，因此，他建议删去起首是“杀

害一个人……”的一句。

1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脚注不完整；对其

中提及的“条款中未列入的复合行为的其他概念”

一语未加以解释，应当删去。

1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脚注

可以在“第 709页”之后结束，以避免混乱。关于

佩莱先生希望删去的那句话，它强调的是孤立的杀

害行为，因此不能列为灭绝种族行为，但他不反对

删去该句，因为该段最后一句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

了问题。他采用“系统性”一词，是为了详细阐述

将某些行为合在一起界定为不法行为的国际义务概

念，但他也会很高兴提出一些不同的措辞由委员会 
核可。

第（4）段

12．佩莱先生说，如果特别报告员能够就造成

持续性违背行为的单一行为列举一例，该段就会改

进不少。

1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举例提到对

某个人予以一段时间的拘留或对责任国一系列不同

行为的禁止。他将根据具体案例举出一例，随后提

交委员会核可。他也想将“或系统性”一语从第一

句中删去。

第（5）和第（6）段

第（5）和第（6）段通过。

第（7）段

14．加利茨基先生对“系统性”和“开启”两词

所加的引号是否有必要提出质疑。

1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想删

去这些引号，并且还想找另一个词来替换“系统性”

一词。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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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段

16．佩莱先生提议，将第一句修改为“……最

后的作为或不作为发生的时间，这一……足以构成

该不法行为，并不一定必须是系列不法行为中的最

后的行为不可。”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17．加亚先生说，倒数第二句中对个人责任的

提法概念模糊，应当略去，将最后两句并为一句，

即“如果不是这样，禁止的效力也就被削弱了”。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段

18．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三句中应正确引用条

文并适当使用引号，可以这样说，“……为……目

的……‘该系列中的第一项行为或不行为’”。

19．加亚先生建议改用一些措辞，避免过多使

用“生效”一词。第二句中，应将“国际义务必须生

效”一语改为“国家必须受国际义务的约束”。第三

句中，应将“还未生效”改为“还不存在”，将“生效”

改为“产生”，将“义务生效”改为“义务存在”。

经加亚先生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

第2条（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评注（续完）（A/
CN. 4 /L.608 /Add.2）

新段落（第9段之二）

20．主席提请注意以下提议的新段落（第 9段
之二）的案文：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过错是否构成一国国际不法

行为的一个必要要素。当然，如果人们只是“错误”地

理解，例如说，存在伤害的意图，则不属此种情况。在

这方面一国国际责任具有一种“客观”性质，因为在主

要义务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因素要求的情况下，只

有一国的行为是重要的，不以任何意图为转移”。

2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最后一句含义

不清楚。这似乎是在兜圈子地说，过错与意向无

关，因此过错不是界定义务的必要要素。

22．佩莱先生说，他草拟了该案文，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第三句描述了通则

的一个例外，即过错不是国际责任的一个要素。在

某些情况下，例如灭绝种族行为，主观思想因素可

能构成一项义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主要义务只

有在有意图时才可能被违背。

2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按照他的理解，该

段是在拐弯抹角地说，过错不是一国国际不法行为

的一个必要要素，除非主要规则中如此规定。

24．加亚先生建议，如果略去最后一句第一部

分，意思就比较清楚，句首可以是“没有……”。

25．卡姆托先生建议，将“相关的”一词翻译

成法文时，最好使用“connexe”而不用“proche”。

经修正的第9段之二通过。

经修正的第2条评注通过。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第四章评注（A/CN.4 /L.608 /Add.1）

26．佩莱先生说，对整个法文本评注应当加以

修正，使之符合就第17条最后案文所决定的措辞，

该案文中用“directive”一词取代了“direction”。

第（1）段

27．佩莱先生说，重复出现的“独立责任”一

语含义不明确。它是指“行为者自己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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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认为该措辞是有用

的，特别报告员造出这个词是为了与“共同连带”

形成对比。

2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和罗森斯托克先生对他的意图的理解都不错，但

他还是要起草一个对该措辞的说明，放在它首次出

现的地方。

第（2）至第（4）段

第（2）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30．哈夫纳先生建议在“甲国”和“的行为”之

间加上“机构”这一词。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31．卢卡舒克先生提议，为了使第三句措辞与

第 16条措辞保持一致，在“控制”和“后者”之间

应当插入“犯下了国际不法行为”等措辞。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第（7）段通过。

第（8）段

32．卢卡舒克先生建议将第四句中“合法的”

一词用“并非不合法的”来取代。

33． 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就用

“不是”来取代“是合法的”一词。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34．佩莱先生说，第二句和第三句的意思是支

持是一种形式的煽动，当然并不就是煽动。他提议

删去第三句。在第六句中，他对使用“事实后共谋”

一语表示质疑，建议不妨也删去该语。在法文本第

十二句中，应当用“naît”来取代“peut naître”。

3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按照佩

莱先生的最后修正，应当删去英文本第十二句中的

“可能”一词。

就这样议定。

3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回应佩莱

先生关于第六句的评论时说，该句并不表示事实后

共谋是一种煽动，显然它并不是一种煽动：它是一

种同谋。他提请注意“另一”一词，这说明煽动是

与事实后共谋不同，而不是与事实后共谋等同。他

倾向于保留第六句。

37．佩莱先生说，听了克劳福德先生的评论之

后，他认为第六句可以保留，但法文本第一句中

“Il y a aussi le”应当用“Un autre”来取代。

就这样议定。

3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同

佩莱先生关于删去第三句的提议，因为很清楚，表

示支持与煽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就这样议定。

39．加亚先生提议英文本第四句中应当用“具

体的支持或”取代“具体的支持和”，第十二句中

应当用“强制性规范规定的义务”取代“强制性义

务”。

就这样议定。

40．卢卡舒克先生提议删去倒数第二句中“作

为特殊情况”一语。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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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回应卡姆

托先生就该段第一个脚注提出的问题时说，“反对意

见”译成法文时不准确。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四章评注通过。

第16条（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评注

第（1）段

42．卢卡舒克先生说，最后一句给国家责任增

加了一个全新的要素，意指协助实施不法行为可能

构成不法行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者修正第 16条
的案文以列入该新要素，或者删去该句。

4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十分赞

成保留该句，认为卢卡舒克先生提出的异议是基于

一种误解。该句是要说明当协助与行为之间不存在

任何因果关系时，协助国不对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尽

管它可能仍旧要为其协助行为负责。在有的情况下，

协助对行为十分重要，以致该行为被认为是该国引

起的，但有时情况并非如此。不过，这一点是有争

议的，并且在第16条中也不可能再插入任何东西。

44．佩莱先生说，他赞成保留最后一句。关

于第四句，他对把“违法者（wrongdoer）”一词翻

译成“fautif”表示质疑， 建议法文本中应当改用

“responsable”一字。

4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英文本

中使用“违法者”一词也是不正确的。 他提议用

“主要责任国”取代“主要的违法者”。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A/CN. 4 /L.608 /Add.1 /Corr. 1）

4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段说

明有许多实质性规则是禁止协助的，甚至要求国家

压制行为。脚注中列举了几个实例说明一国协助另

一国向第三国发动攻击的情况。该段中指出的此种

规则并不依靠第16条所述的一般原则，但也不否认

存在该项原则。人们不能从存在该项原则就推论不

存在第16条阐明的一般规则。提到了《联合国宪章》

第二条第五项。他认为该段所述论点很有帮助。

第（2）段通过。

第（3）和第（4）段（A/CN. 4 /L.608 /Add.1）

第（3）和第（4）段通过。

第（5）段

4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到第二句，他说英文

本中“clearly and unequivocally（显然）”这一措辞

过于强烈，应将其中一个词删去。最后一句没有意

义，应当删去。

4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同意删去“and unequivocally”和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49．卢卡舒克先生提到倒数第二句，说“因此，

它也可以自由地协助另一国这样做”一语似乎使违

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动具有合法性。因此，他提议删

去该句。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第（7）段通过。

第（8）段

5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议应当将最后一句放

在第六句与第七句之间。

5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赞同该项提议，并建议删去英文本调换后的句中头

几个字“For it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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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至第（11）段

第（9）至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6条评注通过。

第17条（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52．佩莱先生提议将法文本第五句中的“finit 
par confirmer”一词替换成“confirmé”。

5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同

该提议，这样也就要删去英文本中“最后”一词。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54．佩莱先生说，第一句结尾处的“或重新制

定以消除不确定的领域或从属关系”一语不明确。

他提议删去该处。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55．卢卡舒克先生提请注意第三句：“联邦的

组成单位即使凭它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由联邦授权

缔结了条约或其他国际法律关系，它本身也不是国

际法中的一个国家。”最初由委员会审议的条约法

草案载有一项规定，其中指出联邦的主体在联邦宪

法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加入国际条约。该项规定由于

加拿大代表团的强烈抗议而未列入1969年《维也纳

公约》。德国的某一州或瑞士的某一州缔结自己的

条约的情况必须考虑到，因为这些实体在其权限范

围内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56．哈夫纳先生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意卢

卡舒克先生所关切的问题，但他可以接受现有案

文。另一方面，他想提议从第一句中删去“或联邦

的组成单位”一语，因为后面列举的例子仅与领土 
有关。

就这样议定。

57．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一句中“附属”一词

的括号应当删去。

就这样议定。

5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三句

中的主张与卢卡舒克先生所关切的问题并不矛盾。

很可能也有联邦的组成单位缔结条约的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违背条约的责任由组成单位承担，而不

是由联邦来承担。不过，由于组成单位不是一个

国家，这类情况的责任问题就不在本条款所涉范 
围内。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5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谈到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时建议说，英文本应当用

“the basilica of St. Paul’s（圣保罗教堂）”取代“St. 
Paul’s（圣保罗教堂）”。坎迪奥蒂先生支持这种 
意见。

就这样议定。

60． 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针对卡姆

托先生的意见建议说， 第一句中“has” 应当用

“exercises”来取代。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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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段

61．佩莱先生提请注意“direction”一词给法

文本带来的难题，该词的意思可以是行使所有权

力。因此，他建议在该段句首加上以下语句：“选

用英文中常见的表达‘direction and control’（指挥

和控制）在其他语文中产生一些问题，尤其考虑

到‘direction’（指挥）一词的不明确性，该词在法

文［或许还有其他正式语文］中可能意味着全部的

权力， 而这与英文中该词的涵义不同。”如果不

给予任何此种说明，就可能产生难以处理的衍生 
问题。

62．坎迪奥蒂先生说，西班牙文中不存在这一

问题：“dirección”一词可以包含英文的“指示”或

“指导方针”两种含义。

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愿意

支持佩莱先生的建议，在案文中插入该句，尽管也

许最好只是提一下“其他正式语文”，而不要提及

具体语文。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7条评注通过。

第18条（胁迫另一国）评注

第（1）段

64．卢卡舒克先生说，尽管他理解第三句所要

表达的思想，但现有措辞使人认为胁迫国具有某种

一般责任。因此，他建议在“胁迫国”后加上“对第

三国”一语。

65．罗森斯托克先生虽然同意该建议，但他指

出，联系第二句结尾部分对“另一国”的提法来看，

“第三国”的提法易产生混淆。

6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将第二

句中的“另一国”改为“第三国”。他支持卢卡舒克

先生的建议，改句应当改为“对第三国”。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67．哈夫纳先生说，第一句的含义不明确：不

清楚它是否意指不可抗拒的胁迫即等同于不可抗

力，或者它是否意指对被胁迫国来说可将胁迫看作

是不可抗力，使被胁迫国能够求助于不可抗力。他

认为，案文要表达的是第一个意思，但需要进一步

说明。

6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目的是

强调所涉问题实际就是胁迫，而不是什么程度较轻

的行动例如说服或诱导。就行为国而言，不可抗力

实际就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建议，鉴于这个问题

十分重要，应当把该句放在方括号内，同时他会考

虑改进措辞。

69． 佩莱先生建议可把“等同于”一语换成

“可具有……特性”，这样比起现在使用的直截了

当的措辞来说，有可能丢失的内容就要少一些。其

次，他认为第二句措辞不适当，过于拐弯抹角。应

当按照以下思路重新措辞：“被胁迫国仅意志屈服

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被胁迫国应当是别无选择，只

能……”。

7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的意见使他认为第二句也应当放在方括号内，因

为第一和第二句之间有明显的联系。他将试图重新

措辞，以强调关键问题是胁迫，而不仅仅是强硬措

施或施加压力。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7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在第四句中提到第

19条是不对的：有关条款是第4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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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72．佩莱先生说，关于最后两句，是否可能存

在胁迫不等同于不可抗力，因而不在第 18条涵盖

范围内的情况，他对此表示质疑。应当列举实例。

此外，倒数第二句与第（2）段开始的说法不一致。

7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尽管有

这方面的实例，但遗憾的是，这些实例大多涉及在

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危害人类罪行，甚至是灭绝

种族罪行情况下的政府的胁迫，因此很难简洁地予

以处理。可以设想行为国不可能援用第 23条的情

况，例如是因为某一除外责任；但是他承认，倒数

第二句的原意并非如此。无论如何，由于其他种种

原因，他不大愿意增加更多的实例。因此，他建议

最后两句一并删去。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8条评注通过。

第19条（本章的效力）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19条评注通过。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完）*

［议程项目 8］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发言

74． 主席请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瓦菲

克·卡米勒先生向委员会发表讲话。

75．卡米勒先生（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

向委员会通报说， 2001年6月20日至24日在新德里

举行的第四十届年会上，该组织决定变更其名称，

不再称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以反映其职责和永

久性结构。

76．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十分重视其与国际法委

员会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的联系纽带，它把审查

国际法委员会所审议的问题并将成员国的意见提交

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目标。多年来，这一做

法有助于密切两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互派代表出席

另一方的年会已成为一种惯例。因此，在大会第

五十五届会议期间，委员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亚非法

律协商组织成员国法律顾问会议。布朗利先生、蒙

塔兹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和山田先生出席

了会议，哈夫纳先生以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

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亚

非法律协商组织召集了该组织自己的一个关于这个

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

77．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担任主席、尼日

利亚司法部长兼检察长担任副主席的第四十届会议

审议了不下 13个实质性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国

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工作。国际法委员会

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对亚非地区各国政府以及整

个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具有很大意义，但深入审议的

主要专题是国家责任专题。

78．关于该专题，他当时受权提请委员会注意

各成员国所提出的意见。普遍来说，代表们欢迎

删去第 19条草案，1 其中包含了“国际罪行”这一

有争议的概念。另一方面，代表们认为“一国严重

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这一提法是合理

的表述，它有可能使各国达成共识。不过，有的代

表团担心“严重违背”的说法不够明确，没有设定

限度，从而可能产生多种解释。因此，有人建议澄

清该用词，对其内容和法律后果做出更加明确的 
陈述。

79．至于“受害国”的定义，代表们注意到第

42条草案在表述上有了改进。尤其是，受害国类别

1 见2665次会议，脚注5。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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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区分被认为具有实际意义。鉴于定义在确定

什么国家可以援引责任以及在可以寻求的补救方法

的性质上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有一些代表认为

在扩展“受害国”一词的定义范围时还是谨慎为好。

虽然“直接受影响国”和“履行义务有关国”两者之

间的区分具有其相关性和重要意义，但它不应当导

致产生国际法不接受的新的权利。

80．一些国家认为，在题为“一受害国以外的

国家援引责任”的第 48条草案中，集体利益这一

提法含义不明确，需要进一步阐述。许多代表也对

“集体反措施”这一概念提出异议，因为它有可能

被有影响的大国所滥用。至于对采取反措施进行管

制的需要，代表们强调了设立有关援用解决争端程

序条款的好处。

81．许多代表认为，条款草案应当以公约形式

提出来，但也有代表赞同大会以宣言形式通过条款

草案。有些代表则两种形式都可接受。亚非法律协

商组织秘书处目前正在研究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2 
因此他暂且不对最后案文作任何评论。在大会第

五十六届会议上，秘书处将会编制评论意见供会员

国在第六委员会开会时使用。

82．关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

害）”这一专题，大多数代表都对草案表示支持，并

促请不应当对其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动。虽然代表们

认为这些条款在风险管理问题上采取了务实方法，

并且在处理环境问题上很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他们也指出，条款中载列的许多原则早已在国际法

中得到认可。代表们提出的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应当明确规定“合作的义务”；“预防”层面

应当保留；环境影响评价应当是强制性的，并作为

协商、通知和争端解决的基本参考点；以及最后一

点，国际法委员会应当决定是保留还是删去“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一语。会上还提出一种意见，认为

条款应当作为一种示范法来拟订，以便为各国拟订

其双边和地区协定提供指导。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成

员国也相信，委员会将会很快就审查责任问题做出

决定。

2 见第2701次会议，第75段。

83．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 代表们认为，

《维也纳公约》 的条约制度在条约的统一和完整

与普遍加入的需要之间提供了一种灵活而实际的

平衡。因此，代表们极力主张有关该专题的工作

不应当偏离维也纳制度。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可以

采取实践指南或示范法的形式，同时也可以处理

维也纳制度在保留问题上的任何不足。关于对多

边人权条约的保留问题，一位代表指出，此种保

留与 1969年《维也纳公约》应当是一致和不相冲 
突的。

84．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专题，有评论认为，

准确地界定单方面行为的范围，是委员会至关重要

的一项任务。有代表建议，委员会应当首先努力确

定所有可想象到的各种单方面行为，包括承认、默

许、禁止反言和抗议。一旦完成这项工作，委员会

就可以着手界定单方面行为及其实际运用。还有一

位代表极力主张委员会在对该专题进行审议的同

时，应当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

85．关于外交保护专题，代表们指出，外交保

护是赋予国家的一种自行酌定的权利。他们反对关

于授权使用武力确保外交保护的提议。即使是作为

例外措施使用武力，也必须要有安全理事会或其他

主管机构的授权。一位代表评论说，委员会对该专

题的处理似乎过多地侧重确定国籍的程序性问题，

而对于涉及国家对国民的保护的实体法的一些要

素，譬如拒绝司法或外侨的国民待遇等问题，则极

少问津。会议促请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成员国对委员

会有关该专题的问题做出答复。

86．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四十届会议上审议

的其他项目还包括有：国际恐怖主义；难民的地位

和待遇；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和以色列的其他做

法，包括违反国际法、尤其是违反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在被占领土上

进行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和定居活动；对第三方实行

制裁时域外适用国家法律；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采取的行动；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会议采取的行动；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与国际贸

易法有关的国际组织的立法活动；世界贸易组织作

为世界贸易的框架协定和行为守则；以及建立合作

关系，防止贩运妇女和儿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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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在这届会议上，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与国际

移徙组织合作，共同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特别会

议，题为“移民问题的一些法律方面”。

88．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是一个政府间机构，拥

有亚非两大陆 45个成员国，在帮助亚非区域各国

审查和拟订其对国际法方面新的种种挑战的回应方

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他曾就工作计划的合理化问

题提出了一项提案，其目的是确定对各成员国具有

实际意义的核心法律问题。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也对

它与国际法委员会保持的合作关系极为自豪，他希

望，在他的任期内，这一关系将继续得到加强。在

这方面，他注意到，由于时间的缘故，在一些正式

场合往往不可能对重要的法律专题做深入的讨论。

因此，他建议，两个机构可以联合举办讨论会或讲

习班，或许与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合作举办。尽管有

财政紧缩的问题以及两个机构在运作上受到的其他

限制，此种做法依然是利大于弊。讨论会可以集中

讨论委员会目前还在处理的一个专题，比如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或外交保护。另外也可以讨论在委员会

的长期工作方案下提出的专题，或者就委员会今后

有关责任问题的工作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

究。不过，他也欢迎任何其他的建议。他还说，亚

非法律协商组织第四十一届会议将于2002年7月在

阿布贾举行，他邀请国际法委员会所有委员参加该

会议，该会议将审议的一个项目是“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89．克劳福德先生说，令人满意的是，亚非法

律磋商委员会现已成为一个正式组织，他作为澳大

利亚代表，多年前曾参与一些该组织令人佩服的工

作。鉴于需要从明确的法律角度来处理亚非各国的

问题，此种地位改变是完全适当的。

90．在决定将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提交大

会并请大会首先予以注意时，委员会就期待着亚非

法律协商组织许多成员国提出自己的意见，努力对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成员国就集体反措施等问题所表

示的关切做出反应。其中许多关切已反映在个别国

家在第六委员会上的发言或书面来文中。他个人希

望，最终案文会被看作是平衡的案文，它仔细考

虑到所有这些意见，并且处理责任领域的次要义

务的方式既符合传统国际法，也对现代发展做出 
反应。

9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看到亚非法律协商

组织观察员就委员会的活动提出了如此多的建议，

他是又惊又喜。他特别注意到代表们就需要对采取

反措施进行管制和为诉诸解决争端程序做出规定所

发表的意见。规划小组应当考虑如何使两个机构之

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和更加有效的途径，除其他事项

外，可以对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

预先给予通知。他也欢迎就共同关切的专题举行联

合讨论会的想法。特别有可能讨论的一个专题是国

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92．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要向亚非法律协商

组织观察员保证，两组织之间的合作范围很广，绝

非仅限于人们可能设想的目前这种有一定限制的意

见交流。这样讲并非没有根据，尊敬的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和其他代表积极参与两组织的工作就

是例证。如果各国代表在谈判中极力推动的重要意

见不一定在委员会工作得出的案文结果中充分得到

体现，那原因并不在于代表们缺少专门知识或者没

有做出坚忍不拔的努力，而只是因为必须就最充分

地考虑到所有各方利益的案文达成共识。

93．在本届会议上就国家单方面行为专题进行

讨论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必须获得更充

分的有关国家实践的信息，是有真实可靠依据的编

纂工作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因此，他呼吁成员国尽

力向委员会表明他们的意见，无论是以个别方式，

还是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主持下共同提出，例如，

对所传递的任何调查问卷做出答复。

94．杜尔加德先生说，在必须获得更充分的有

关国家实践的信息这点上，他赞同梅莱斯卡努先生

的意见。在他担任特别报告员的外交保护专题上，

有大量的司法先例和国家实践，不过，其中大多都

产生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如果有可能从亚洲和非洲

国家获得更多的有关国家实践的证据，对他完成特

别报告员的工作，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95．关于拒绝司法问题，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

察员也间接提到这个问题，委员会在该问题是否应

当列入条款草案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许多拉丁美

洲国家成员极力赞成列入该问题，而大多数委员则

认为，如果列入该问题，就会在条款草案中引入一

项主要规则。因此，他很想知道在亚非法律协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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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是否主流意见赞成在关于外交保护的草案中

列入拒绝司法的概念。

96．戈科先生对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最近的改变

表示欢迎，认为此举反映了它作为一个拥有 45个
成员国的组织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依照《国际法

委员会章程》第三章两组织之间开展富有成效的合

作，委员会许多委员以各种资格参加亚非法律协商

组织的工作就是这一合作的集中体现。他希望提请

注意腐败和有关做法问题，这个问题可作为将在尼

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四十一届

会议审议的专题。世界舞台上近来所发生的种种

事件清楚地表明，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已不再

仅仅是国家的问题，它现在已成为普遍的地方性 
问题。

97．贺先生就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工作报告向

该组织观察员表示祝贺，并对该组织更名一事表示

欢迎，认为新名称显示出该组织新的地位。两组织

之间开展长期合作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对双方都有

益。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决定扩展其议程项目，恰当

地反映了它作为一个在法律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的机构的地位。

98．加利茨基先生说，委员会应当请亚非法律

协商组织观察员代表委员会就该组织做出提高组织

地位的决定一事表示祝贺，该项决定既涉及到形式

问题，也涉及实质性问题，反映亚非各国之间正在

加强法律合作。他认为，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是对委

员会的工作，不管是最后的结果亦或是正在进行的

工作，做出最全面的、最直接的反应的区域机构，

它的意见对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将具有极大的价

值。如早先所强调的，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能够在鼓

励其成员国向委员会提供有关国家实践的更充分信

息方面做出的任何努力，委员会都将十分感谢。毫

无疑问，有关共同开展讨论会这类活动的建议，也

将会得到新一届委员会委员的欢迎。

99．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感谢亚非法律

协商组织观察员所作的有关该组织活动的报告，其

中就特别是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专题提出了有益的建

议。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四十一届会议将是一次有

利的时机，可以就共同关心的一个专题举行联合讨

论会，也可就亚非各国的国家实践交流信息。

100．卡特卡先生赞扬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获得

新的地位以及拥有越来越多的成员。至于该组织观

察员间接提到的工作合理化问题，其范围也应扩展

至亚非各个论坛的协调工作，以及如何从很可能极

为广泛的议程上选择优先事项。尽管委员会关于国

家责任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对于亚非法律协商组

织成员国来说，在大会或许也在未来的外交会议上

就该专题施加进一步的影响，也还为时不晚。

101．卡米勒先生（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说，各

位委员所发表的评论意见使他极为感动，同时他也

很高兴大家强调了有必要改进两个机构之间的合

作。他对大家对他提出举行联合讨论会的建议反应

积极表示欢迎，并且说，按照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

习惯做法，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有一天可专

门用于举行此种讨论会，讨论由两个机构的主席团

和秘书处共同选定的专题。鉴于会议期间每个机构

能够考虑对方的工作的时间极为有限，举行闭会期

间会议是很好的做法，委员会所要求的投入可以在

此种会议上提供。他将向其组织转达加利茨基先生

和其他委员就其组织改变地位一事所表示的祝贺，

以及戈科先生就该组织的议程上列入腐败问题所发

表的评论。

102．主席感谢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就其

组织的活动所提供的信息。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就两

个机构今后的联合合作活动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04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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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

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五章评注（A/CN.4 /L.608 /Add.3）

第（1）段

1．卡姆托先生的意见得到庞布 – 齐文达先生

的支持。他说，第二句应当加以修正，至少在法

文本中。“permet à un État de se protéger contre une 
accusation”（“使国家能够对抗某项索偿要求”；英

文本：“提供一面盾牌，用于对抗……索偿要求”）

一语不适当，因为对抗索偿要求是不可能的。相

反，问题在于国家可以免除责任。

2． 辛马先生说， 他认为， 英文本完全令人

满意，因此应当为法文本选择一种接近英文本的 
提法。

3．佩莱先生指出，这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

是一个观点问题。他建议，这一短语应当翻译成：

“permet à l’État de répondre à une accusation。”

4．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用以下措

辞：“ offre à  l’État un bouclier contre une accusation。”

经对法文本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5．卡姆托先生建议，第一句中的“条款”等字

应当改为“现有条款”。人们不知道目前这种提法

是意指所有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还是仅仅指第

五章中的条款。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6．佩莱先生说，应当在第 2句的结尾处加上

一个脚注，提及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

条。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7．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法文案文第一句

中的“论据”一词应当改为“方法”。

经对法文本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8．佩莱先生说，他没能理解第三句中使用的

“解释”一词的意义。

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一开始

就对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中的不履行的抗辩进行

了分类，但是委员会确定它不是一项法律规则，必

须把它从第五章中删除。因此，该脚注中援引的原

始资料把它作为一个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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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佩莱先生说，他相信，不履行的抗辩实际

上在第五章中并不重要，尽管如此，它并不是一项

解释的规则。相反，它是条约法下的一项规则。

11．辛马先生建议，作为一项折中办法，可将

“解释”改为“结构”。

1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佩莱

先生建议的办法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中没有规定不履行的抗辩。

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将其从第五章中删除，这表明它

不是一项自主规则，而是一项仅仅与某些条约有关

的解释原则或具体规则。

13．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采用以下措辞：

“……是一项涉及相互和双务义务的规则，其本身

并不构成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14．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以下提

法：“是某种相互或双务义务的特征，而不是国际

法的自主规则”。

1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

成把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与通卡先生的建议合并在

一起的提法，即：“……作为某种相互或双务义

务的一种特征，而不是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一种情

况”。

16．坎迪奥蒂先生建议，在第一个脚注中的

“其他”与“实体”之间插入“person or（人或）”。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五章评注通过。

第20条（同意）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17．佩莱先生建议，删除第二句中的“更适当

地被视为”等字样。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第（6）段

18．佩莱先生建议，删除第一句中的“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一语以简化案文。

1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指

导”一词语气太弱。关于对条约同意的有效性的各

项原则所提供的远远不只是指导。

2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应当

把“提供了指导”改为“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2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准备接受“同样

提供了相关的指导方针”这样的措辞。

2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认为，“提供了相关

的指导”更好一些。

2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和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同意罗森斯托克先生提出的方案。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至第（10）段

第（7）至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0条评注通过。

第21条（自卫）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24．佩莱先生说，第一句中的断言过于绝对。

这一句是多余的，因此应当删除。他认为，允许自

卫的情况仅限于侵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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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

对删除第一句。

2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不赞成删除这一

句，因为这样会造成与第（1）段最后一句不平衡。

2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自卫

可为违背一项保证航行自由的条约的行为例如封锁

港口提出正当理由。他建议把“行为”改为“某种

行为”以限制这句的范围。

28．佩莱先生说，他强烈反对特别报告员所举

的实例。自卫不能为在没有侵略行为情况下的封锁

港口做法提出正当理由。至于罗森斯托克先生的论

据，它们没有说服力，因为它们关系到形式，而

这是一个实质问题。本来可以避免提及《联合国宪

章》第二条第四项，而只提到第五十一条。

2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赞成佩莱先生的意见，

他说这一句的表达应当更加明确。如果与下一句有

联系，他可以接受特别报告员建议的办法。

30．卡姆托先生说，他同意佩莱先生的立场，

认为这一句应当删除。这一句不会有利于更好地理

解，只会导致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31．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建议采用以

下措辞：“自卫可以为与除《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

四项下的义务以外的某些义务有关的行为，即涉及

违背该项规定的行为提出正当理由”。

32．佩莱先生重申他倾向于删除这句话，他说

他可以同意以下措辞：“自卫可以为不履行除《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下的义务以外的某些义务

提供正当理由，只要这种不履行与违背该项规定

有关”。

3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毫无疑

问，自卫并不涉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例如，侵略行为受害国可以冻结侵略国在其领土内

的资产，这是一种并不构成诉诸武力的行为，并不

涉及《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它是合法的自卫行为。

因此，他准备赞成佩莱先生建议的提法中拟议的 
案文。

经佩莱先生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34．佩莱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的结尾处加上

“《宪章》中提出的”等字。

35．哈夫纳先生建议，第三句中的“即使是”

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1条评注通过。

第22条（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评注

第（1）段

36．佩莱先生建议，在该段的结尾应加上以下字

句：“第三部分第二章对反措施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37．卡姆托先生建议最后一句中的“反措施”

应改为“这种措施”，以确保这一句与第（3）段最

后一句相一致，后者提到自空运协定案以来，人们

更喜欢使用“反措施”一词。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38．加亚先生建议，第四句中的“义务的缔约

方”应改为“负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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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23条（不可抗力）评注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39．卢卡舒克先生建议删除这一段，因为它涉

及私法，因此在评注中并不重要。

40．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无论如何，应当保留

第一句和有关的脚注，因为它们是有用的。

4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建议，但脚注中也应提到这一段

中援引的两个案文。

4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还建议，法文本第一句

中的 “probablement” 一词应当改用一个更加强烈的

措辞，例如 “vraisemblablement”。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43．辛马先生指出，第一句与第23条第2款之

间明显存在矛盾，根据第一句，援引国造成或引起

的某种状况不是一种不可抗力，而第 23条第2款规

定，在下列情况下第 1款不适用：不可抗力的情况

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导致，换言之，不

可抗力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不能援引。

4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建议

很好，可以采纳。他建议第一句的措辞改为：“一国对

于它所引起或诱发的相关情况不得援引不可抗力”。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3条评注通过。

第24条（危难）评注

第（1）至第（10）段

第（1）至第（10）段通过。

第24条评注通过。

第25条（危急情况）评注

第（1）段

45．巴哈纳先生建议将第二句中的“tightly（严

格）”一词改为“narrowly（严格）”。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46． 哈夫纳先生说， 第四句中的“该国本

身……的基本利益”过度限制了与第 25条第 1 (a)
款本身有关的“基本”一词的概念。因此他建议第

四句中的“该国本身的……基本利益”的提法改为

“一国的基本利益”，此外，建议在该句的结尾加上

“整个”一语。

4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同意该建议的第二部分，但是不同意第一部分，因

为一国不可能告诉另一国它的基本利益是什么。应

当记得，委员会修订了一读的案文，它这样做的条

件是：从保护的角度，例如从俄罗斯海豹毛皮案 1 中
的保护角度，是可以允许所发生的事情的，就是说，

如果基本利益涉及一种并非是有关国家所拥有的自

然资源的话，就可以认为援引危急情况防止海豹的

灭绝的做法至少在原则上和极端情况下是适当的。

48．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像特别

报告员一样，他赞成保留“国家”前的定冠词。至

于特别报告员提到的案例——该案例回溯到大约

1 《1893 - 1894年英国和外国文件》，第86 卷 ( 伦敦，
皇家印务局，1899年 )，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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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它涉及发生在一国边界之外的但不属于

另一国的海域的行为。这项决定无意授权一国通过

一项单边决定保护另一国的利益，而不顾及后者的

决定。

49．戈科先生询问，倒数第二句中的“暂时无

法调和的”这一提法所表示的概念对危急情况的发

生是否重要。

5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确认这一概

念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冲突仅从理论上肯定是不

能解决的，所以他可以同意删除“暂时”一词。

就这样议定。

51． 坎迪奥蒂先生提到脚注——其中援引了

德国总理冯·贝特曼 – 霍尔韦格的演说作为滥用

危急情况的一个典型案例——， 他问辛马先生，

“Notwehr” 一词意指“危急情况”还是“自卫”。

52．辛马先生说，“ Notwehr” 意指自卫，但是

“危急情况”的德文译文也包括前缀“Not”，这就是

为什么 “wir sind jetzt in der Notwehr; und Not kennt kein 
Gebot” 可以译为“我们正处于危急状态，而危急状

态无需顾及法律”的原因。因此他建议该脚注应当

保持原样，不作修改。

5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引文应

当保持德文，不要翻译，因为任何英文译文都不准

确或抓不着要点。

54．佩莱先生的意见得到通卡先生的支持，他

说翻译是必要的，建议只保留该短语的第二部分，

可以译为“危急状态就是法律”。

55．坎迪奥蒂先生指出，德语中的 “Notwehr”
一词意指自卫，而不是危急情况。引文没有起到适

当的作用，因此应当删除。

56．辛马先生说，在1914年，德国不可能把侵

略一个中立国家说成是一种自卫行为。事实上，所

援引的正是一种危急情况，看来贝特曼 – 霍尔韦格

对 “Notwehr” 一词使用不当。为了避免任何混淆，

他建议只保留引文的第二部分。

57．加亚先生建议，保留整个引文，并译为：

“我们正处于自卫状态，而危急状态无需顾及法律。”

5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这项建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至第（12）段

第（3）至第（12）段通过。

第（13）段

59．佩莱先生建议，最后一句中的“意见”一

词不够精确，所以应当改为“原则”，脚注中应当

具体说明《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提到的页

码，并在同一脚注中增加一些 1980年以后的参考

资料。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14）至第（19）段

第（14）至第（19）段通过。

第（20）段

6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删除第四句，因为

它可能暗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可能允许

人道主义干预。委员会应当小心谨慎，只限于援引

确实存在并在头两段中陈述过的两个问题，简单说

明这些问题并不属于第25条的范畴。

6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能

同意删除这一句，这是因为基本思想是在下一句中

表达的，即第 5条没有涉及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是否

合法的问题。

经修正的第（2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5条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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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条（遵守强制性规范）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62．加利茨基先生忆及，委员会决定不提“强

制性义务”，而提“强制性规范”。因此他建议，第

一句应当改为：“在一些主要义务明显相互抵触的

情况下，若对一国而言其中有一项直接产生于一般

国际法的一项强制性规范，显然必须优先遵守这一

义务”。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回答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就有关国际法院关于东帝汶的判

决的脚注所提出的问题时说，法院的判决认为，自

决是一项对所有人的义务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第（5）段通过。

第（6）段

64．加亚先生说，第二句中的“国际义务”一

词应当改为“规范”，此外，应当把这一段放在第

25条评注的第（17）段之后，换言之，放在第一次

提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段落之后。

65．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这项建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6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在第四句之后插入

一个新的句子，其行文为：“同样，如果犯有这种

行为，在依据国际法最终解决案件之前，一国不得

单方面放弃援引责任的权利”。

6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第（7）
段中处理这一问题，不一定会使问题复杂化。但是

可以相互参照第45条评注。

68．佩莱先生说，他完全赞成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的建议。然而，他更乐意相互参照第 45条评注。

但是他要指出，这一条目前没有反映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的意见，无论在第 45条评注中还是在第 41条
评注中，都不应当忘记他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

经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6条评注通过。

第27条（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69．加亚先生说，这一段中的冗长的引文在文

件前面的部分即第五章评注第（3）段中已经提到。

因此他建议只保留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70．佩莱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因为这一句

可能起到误导作用。即使对赔偿的问题进行审查，

也不会从危急情况的立场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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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7条评注通过。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二部分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二部分评注通过。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一章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71．佩莱先生建议，将法文本中的 “parce qu 
'elles découlent directement au profit d'entités”一语改为

“parce qu 'elles profitent directement à des entités”。

7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同

意对法文本作这样的修改，但认为不必修改英文本。

73．坎迪奥蒂先生建议最后一句中的“次级”

一词应当删除，应当在“实体”前插入“任何人或”

等字样，以便使它与第33条的措辞一致。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一章评注通过。

第28条（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74．坎迪奥蒂先生建议，倒数第二句中的“实

体”一词应该由“人或实体”取代。

75．卢卡舒克先生建议删除第二和第三句，因

为这两句是多余的。

7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实际上，

这两句起到一种基本的解释作用。

77．梅莱斯卡努先生说，这一段是不可缺少

的，因为它澄清了第 1条中给出的国际不法行为的

定义——一个适用于所有不法行为而没有规定行为

是针对谁的定义。它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另

一个实体。它是理解该条款草案的理论基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经坎迪奥蒂先生修正的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8条评注通过。

第29条（继续履行的责任）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29条评注通过。

第30条（停止和不重复）评注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78．加亚先生说，适当的办法是，把倒数第三

句中的“不再有效”改为“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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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79．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二句中在停止与承诺

和保证不重复之间得出的类推是人为的。因此，“和

停止一样”等字应去掉。

80．佩莱先生说，第二句中的“……比停止具

有大得多的灵活性”这一表达不灵活。而且，这种

承诺和保证不重复的特征已在评注的后面部分作了

解释。因此，他建议所述的短语应当改为“虽然和

停止一样，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都需要这样做”。

经卢卡舒克先生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81．坎迪奥蒂先生说，最好把第一句改为：承

诺和保证不重复是法律后果，但不是国际不法行为

的法律后果，而是赔偿这种行为带来的损害的义务

的法律后果。

8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从逻辑上讲，最后一

句应当成为这一段的第二句，因为为了得出法院在

第一句中提到的关于保证不重复的情况下所采取或

没有采取的行动而不得不读这样长一段文字是不符

合常规的。

8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按照罗

森斯托克先生的建议改写这一段毫无疑问可以使该

段更符合逻辑，他建议提出一项案文以提交委员会

进行审议。

84．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这一建议。

就这样议定。

第（10）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11）段

85．佩莱先生说，他认为，这一段并不完整，

提到第 48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委员会已经对应

当反映在评注中的这个问题采取了非常明确的立

场。因此他建议应当补充一句：“此外，根据第48
条，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可寻求承诺和保证不

重复”。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8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得到辛马先生的

支持。他说，倒数第二句中说“在必要情况下”等

措辞说明了措施的特殊性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因为如果按照定义，人们就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情况

是指什么。因此他建议在“特殊性”前加上“不同

程度的”。

87．卢卡舒克先生说，第六句是重复的，对这

个问题的分析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因此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0条评注通过。

第31条（赔偿）评注

第（1）段

88．佩莱先生指出，脚注中提到的国际法院在

拉格朗案中的判决第 48段与承诺和保证不重复毫

无关系。

8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所涉脚

注可以保留，但是“在涉及承诺和保证不重复情形

下”等措辞可以删除。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至第（4）段

第（2）至第（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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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段

90．佩莱先生的意见得到卡姆托先生和卢卡舒

克先生的支持。他说，第六句中关于精神损害的定

义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忽略了如同“彩虹勇士”

号案的裁决中所述的可能给国家带来以损害其荣

誉、尊严或声望的形式表现的精神损害。此外，第

七和第八句应当删除，因为这与他对第 31条的理

解不符。因此应当对第（5）段的整个结尾部分进行

审查。

9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他应

当按照就精神损害定义问题提出的意见对第（5）段

进行修订，并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新的案文。

9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各位委员同

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议定。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05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

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

马贾先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续）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完）

第31条（赔偿）评注（续完）（A/CN. 4/L.608/Add. 3）

第（5）段（续完）

1．主席忆及特别报告员曾表示愿意提供一份

第（5）段的新案文，其中考虑到戈科先生、佩莱

先生和罗森斯托克先生表示的关切。新案文内容 
如下：

“（5）责任国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涉及“国际不

法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第2款所界定的“伤害”概念

应理解为包括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损害。特别是，根

据第2款规定，“伤害”包括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物质

或精神损害。如此表述，意思既是包含性的，包括广

义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又是限制性的，排除一个未个

别地受违约行为影响的国家的纯粹抽象关切或一般利

益。1 “物质”损害在此系指对国家及其国民的财产或

其他利益造成的、在资金上可以加评估的损害。“精神”

损害包括个人的痛苦悲伤、失去所爱的人或因家庭或

私生活受到侵扰而遭到公开侮辱等事项。本部分第二

章对上述各种损害的赔偿问题有较为详细的阐述。2

 

“1 此类国家虽然未个别地受伤害，但根据第48
条规定，为维护一般利益，也可以有权对违背某几类
义务的行为援引责任。［第（5）段第一个脚注的注文要
加上。］

“2 特别见第36条和评注。”

2．佩莱先生说，新拟订的第（5）段极佳地处

理了所提出的所有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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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卡舒克先生说，精神损害应当界定为非

物质损害。根据对“彩虹勇士”号案的仲裁，应当

提到“因国家尊严和名誉遭到冒犯引起的精神、政

治和法律性质的非物质损害”。

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罗森斯

托克先生对惩戒性或其他非补偿性的损害赔偿的关

切，已在第 34条下作了适当处理，在第 41条也得

到了稍为粗略的处理。问题是，对伤害的补偿，只

看损害的轻重。至于卢卡舒克先生的观点，尽管他

承认第（5）段缺少了某种东西，但他的观点却在第

（6）至第（9）段中得到了讨论。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5．佩莱先生提请注意法文本第三句中的一处

错误。他还提议，最后一句没有涉及赔偿的先决条

件，应当删除；如不删除，则要归入处理责任先决

条件的导言性评注中。

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同意

删除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7．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二句提到“物质、精神

和法律上的伤害”。可是，依他看，只有两种伤害。

因此，他提议把这一短语修正为“物质和精神上的

法律伤害”。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二章说

得相当清楚，赔偿方式包括抵偿在资金上不可评估

的损失——“非物质损失”，这是他本人喜欢用的术

语。也许可以为第二句找到一个更为灵活的表述方

式。实在别无办法，他可以赞同把第（9）段全部删

除。说赔偿不会给予国家的非世袭或非物质利益，

对此他无法赞同。

9．佩莱先生说，很显然，第 31条第 2款只提

到了“物质”和“精神”损害；没有第三类。还有一

点也很清楚，即有些委员，包括他本人，对“法律

上的伤害”一词极为反感，而其他委员则不希望把

伤害仅限于精神和物质伤害。既然委员会在评注中

没有必要转述该条的确切措辞，所以解决办法似乎

是使用不同的术语，诸如“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或者“世袭的”和“非世袭的”。

10．辛马先生说，在某个阶段似乎掩盖了对该

问题缺乏共识的情形。必须找到一种让两个阵营都

满意的表述方式。他本人主张要提到目前称为“法

律上的伤害”这一概念。用“物质的”和“非物质

的”这两个术语，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1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显然有一个问题，

因为使用三个形容词但只指两类伤害。不过，依他

看，法律上的伤害这一概念应当保留。一个折衷的

解决办法可能就是使用这样的措辞：“伤害一方面

包括物质伤害，另一方面也包括精神和法律上的伤

害”。法律上的伤害，与精神伤害的共同之处，远

多于与物质伤害的共同之处。

12．梅莱斯卡努先生支持辛马先生的评论。也

许还可以提到“可以量化的”和“不可以量化的”伤

害，委员会在别处使用过这个术语。

13．布朗利先生说，辛马先生似乎主张为理论

争论搭个舞台，然后就必须解决争论，这种办法他

本人觉得完全没有意义。以他看，除非特别报告员

认为第（9）段为其他各段增加了至关重要的内容，

否则该段完全应当删除。

14．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二和第三句根据两套必

需分立的不同标准对伤害进行分类。因此，在第三

句起始应插入一个“再者”之类的词。不过，“物质”

和“精神”两个词应当保留，因为它们是该条已通

过的案文所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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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针对布朗利

先生和加利茨基先生的评论说，第（9）段惟一非常

重要的句子是第一句。因此，他提议保留该句，把

它作为第（8）段的最后一句，而把第（9）段的其他

部分都删除。

就这样议定。

经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和第（11）段

第（10）和第（11）段通过。

第（12）段

16．佩莱先生说，在法文本中，“comportement 
fautif ” 应当为 “ comportement illicite”。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12）段通过。

第（13）和第（14）段

第（13）和第（14）段通过。

第（15）段

经对法文本略作编辑改动的第（1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1条评注通过。

第32条（与国内法无关）评注

第（1）段

17．加亚先生说，国家不受自身国内法的约

束。因此在最后一句中，“一国”两字应当修正为

“一个国家机关”。

1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针对罗森斯

托克先生所表示的怀疑指出，加亚先生的提议看来

是建设性的，因为它从责任方面把国家的情况与具

体机关的情况作了对照。

1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请注意法文本最后一

句存在的一处起草措辞问题。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2条评注通过。

第33条（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评注

第（1）段

20．加亚先生说，他觉得第四句隐晦不明。他

特别拿不准“本身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这一短语是

什么意思。

2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句话

造成的问题多，解决的问题少。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

是把它删除。最后一句的“次级”一词也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段

22．加利茨基先生说，第六句提到“根据一些

特定规则”行使援引责任的特定权利，还要求参见

第55条。然而，第55条谈到了“特别”规则。评注

的用语应当与第55条的用语协调一致。同样，在第

七和第八句中，“实体”一词应当改成“人或实体”，

以与第33条案文保持一致。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3条评注通过。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二章评注（A/CN.4 /L.608 /Ad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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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评注通过。

第34条（赔偿方式）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23．佩莱先生说，第二句应当插入一个实例。

他想到了科孚海峡案，但无疑可找到更好的例子。

2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会插入

一个实例。

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2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三句给人的印象

是，各国在这一问题上总是有选择的，实际则不

然。他想知道法文本中的“affecté”用在这里是否正

确。

2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的关切在第四句中已经解决了，该句明

确说，“在多数情况下”，受害国可以选择不同的赔

偿方式。因此，他认为，“受影响的”是个恰当的

词，至少在英文是这样，因为它不是太武断。

第（4）段通过。

第（5）段

27．佩莱先生说，在倒数第三句中，不清楚

“间接的、随之发生的或遥远的损害”一语中“随之

发生的”一词是什么意思，因此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4条评注通过。

第35条（恢复原状）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28．佩莱先生说，如果可能的话，两个对照定

义应当用一些参考加以支持。更重要的是，为了完

整起见，应当在段末加上一句：“不排除恢复原状可

以辅以补偿，以确保充分赔偿实际所受的伤害。”

2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会努

力提出最新参考材料，以支持这两项定义。

第（3）段

30．佩莱先生建议，除了霍茹夫工厂案以外，

还应当列举德士古公司案，因为后一案件的惟一仲

裁者就该主题做出了一些明确评论。

3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因为德
士古公司案不是一个国家对国家的案件，而且他们

在讨论的条款草案这一部分只涉及维护国家利益的

恢复原状，所以他宁可在脚注中列举德士古公司案。

第（3）段通过。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第（7）段

32．加亚先生说，第二句几乎与第 34条评注

第（3）段第二句一样。因此可以删除，把剩余一句

（“可能需要的……”）移到第（6）段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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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1）段

第（8）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33．佩莱先生说，尽管脚注所提及的内容是正

确的（但页码不对，英文本的页码是第149页），但

也应当引述原始参考材料（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n 
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Kiel,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recht 
（Breslau, 1930）， 第十五卷，第359 - 364页）。

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5条评注通过。

第36条（补偿）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34．佩莱先生说，他不同意第一句提出的论

点，即与抵偿和恢复原状相比，补偿有一种独特的

功能。补偿、抵偿和恢复原状的总体功能是一样

的，即赔偿。

3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句可

以删除；下一句句首要改为“补偿与恢复原状的关

系由……阐明。”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36．罗森斯托克先生问在第（4）段中谈到惩戒

性损害赔偿是否合适。

3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37条
评注第（8）段讨论了以抵偿为掩护而提出的过分要

求。条款草案（A/CN.4/L.608/Add.8）第二部分第三

章的评论第（5）段说，损害赔偿的作用基本上是补

偿性的，其脚注中提到了关于惩戒性或惩罚性损害

赔偿概念的判例。这一概念在第（4）段中有暗示，

不过，他会草拟一个新句子把它讲得更清楚。

第（5）和第（6）段

第（5）和第（6）段通过。

第（7）段

38．佩莱先生谈到脚注时说，法文最有用的参

与材料就是 Personnaz 的著作。

39．主席说，该参考材料要加入该脚注中。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8）段

第（8）至第（18）段通过。

第（19）段

40．卡姆托先生问“疼痛和痛苦”（在法文本中

为“pretium doloris”）与随后所列的词（“精神焦虑、

羞辱”等）之间有什么区别。

4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实际没有

区别；所列的词只是给出了痛苦悲伤的实际例子。

第（19）段通过。

第（20）至第（23）段

第（20）至第（23）段通过。

第（24）段

42．佩莱先生说，在法文本中，不清楚第二句

中的 “livres recents” 是什么意思。

43．主席说，该译文可以根据英文原文加以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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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段通过。

第（25）段

第（25）段通过。

第（26）段

44． 佩莱先生说“耗减资产” 的法文译文

（“actifs defectibles”）也应当加以核对。

第（26）段通过。

第（27）至第（34）段

第（27）至第（3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6条评注通过。

第37条（抵偿）评注

第（1）段

45．卡姆托先生说，为了符合逻辑，为了与英

文原文相当，“souvent”一词应当从法文本的第二句

中删除。

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46．佩莱先生说，该段起句应当为“根据第31
条第2款，……”，因为这才是所引材料的出处，目

前措辞所暗示的第37条第1款不是。

第（3）条通过。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第（7）段

47．卡姆托先生说，第二句混乱不清。该句因

结构上的问题似乎表意不当，即在领事关系案和拉
格朗案中，道歉是向第三方做出的。也许该句应当

拆为两句，一句讲第三方要求道歉的案件，一句讲

受害国要求并接到道歉的案件。

4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如果

读者不熟悉所举案件的详情，该句可能造成混乱。

他说，他会设法找到更明确的措辞。

第（7）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7条评注通过。

第38条（利息）评注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49．佩莱先生说，倒数第二句中的“主流法学

权威”在法文本中最好译成“la majorité des auteurs 
et des tribunaux”。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8）段通过。

第（9）段

50．佩莱先生说第三句中的“就权威界目前的

状况看”太模糊了，应当换成“鉴于国际法的现状”。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51． 佩莱先生说， 倒数第三句中的“目前实

际做法不明朗的状态又使得对利息的计算做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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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般规定十分有用”， 应当译成 “le caractère 
anarchique de la pratique actuelle incite à penser qu’une 
disposition générale sur le calcul des intérêts est utile”；
“…penser qu’il serait utile” 这样的措辞暗示该评注是

一份处于一读阶段的草案。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10）段通过。

第（11）段

第（11）段通过。

第（12）段

52． 佩莱先生说， 他看没有理由把“就其本

身而论”写入第一句中； 该条或涉及判决后的或

延期偿付的利息，或不涉及。同样，最后一句的

“最好作为一项……事宜”应当干脆换成“是一项 
事宜”。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8条评注通过。

第39条（促成损害）评注

第（1）至第（6）段

第（1）至第（6）段通过。

第39条评注通过。

第三章 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

义务

第三章（A/CN. 4 /L.608 /Add.8）评注

第（1）段

53． 加亚先生提议把第二句中的“强制性规

范”几个字换成“强制性规范规定的义务”。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5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议从第一句中删除

“尽管在适用上法院十分谨慎”这一分句，因为它

提到了国际法院处理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义务的概

念的方针。也应当为法文本中的“受约束”（sont 
devenues liées）这一措辞找到另一种表述方式。

55．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提议要删除的这一分

句提供了历史背景，描述了围绕委员会工作的实际

情况。依他看，该分句应当保留。

5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罗森斯托克先生的看法。许多国家都不情愿谈到对

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这一概念，提请大家注意国际

法院在这方面很谨慎是有帮助的。

第（3）段通过。

第（4）段

57．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二句曲解了 1969年
《维也纳公约》的用语，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一小

部分”实质性规范。他提议把该短语删除。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58．佩莱先生说，第四句的“承认这一原则”

这一短语含义不清楚。所指是哪一项原则？

5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把这一

句删除。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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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60．佩莱先生建议，第一句说条款不承认国家

“罪行”和“不法行为”之间存在任何区别，应当略

加澄清。

61．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该句提到了一个现在

已经解决的有争议问题，也许该句可以删除。

62．佩莱先生说，提到这一问题是必要的。

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确实，

它是国际上有关国家责任的法律论述的一部分，

必须提到。不过，他宁可不在第一句上加添任何 
内容。

64．卢卡舒克先生提议，第七句中的“少量”

应当改为“某些”。

就这样议定。

65．佩莱先生说，第七句和第八句的法文案文

应当更正，把 “a lés respecter”改成 “à leur respecter”，
把 “il serait bon” 改成 “il est bon”。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三章评注通过。

第40条（本章的适用）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66．卢卡舒克先生指出，人们可能从第二句中

得出一个印象，条约必须遵守不构成一项强制性规

范。第三句说强制性规范涉及“对某些行为的实质

性禁止”，可是所有规范都是如此。国际法的所有

基本原则都具有强制性规范的地位。

6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条约必

须遵守规则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是一项框架规则。

只要国际法存在，无论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五十三条存在与否，情况总是如此：条约必须遵

守。然而，第五十三条的要点是，它规定了根据条

约某些实质性东西是不可做或不允许的：例如，侵

略或吞并他国或搞种族灭绝。第（3）段提出的观点

都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脚注中的引文的证实。

68．佩莱先生指出，第二句的“规范”含混不

清，既可以指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条，

也可以指国家责任条款第40条。

6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删除该句并相应地

修订第三句的句首。存在着不构成完全禁止行为的

条约必须遵守规则的情况，这一点不可排除。

70．通卡先生说，他反对删除第二句，因为它

会给人一个印象，即委员会把条约必须遵守定性为

一项强制性规范。违背每一项条约就是违背条约必

须遵守，但委员会的本意不是要使第三章在普通违

背条约的情况下适用。

71．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同意通卡先生的看

法。评注必须帮助读者弄清，在委员会看来，违背

第 40条所提到的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与其他违背同

样有效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之间存在什么区别。做一

些起草措辞改动，也许第二句就会好点，就可以 
保留。

72．佩莱先生说，他赞成保留第二句，但须做

一些起草措辞改动，以免给人一种印象，即委员会

在上一般国际法课。就国家责任而言，条约必须遵

守规则是否为强制性规范，完全无关紧要。

7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应哈夫纳

先生的疑问，提议删除第二句，把第三句的句首

“它们所关注的，是对某些行为的实质性禁止……”

改成“第40条所提到的义务来自禁止……的那些实

质性行为规则”。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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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7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坚决认为，

自决权利不得列为强制性规范的例子。自决权只有

在殖民统治的情况才可以称为强制性规范：再进一

步，就会造成问题，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75．卡姆托先生说，他赞成这些评论。泛泛地

肯定自决权是一种权利，完全不符合其他规则，完

全不符合国际惯例。他提议，在倒数第二句的“尊

重”和“自决权”之间插入“在非殖民化的框架内”。

7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他不能赞成对自决权

的这种限制，他的意见得到了辛马先生的支持。

7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5）
段最后二句措辞极为谨慎，尽量做得不偏不倚，而

且它们只是对国际法院就东帝汶案所做判决的释

义。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

没有坚持要求做任何修正。他本人只愿意在脚注中

提到《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

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 的某些相关规定——经受了时

间考验的规定，而很不愿意再做其他修改。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78．佩莱先生提到脚注时说，为了忠实于历

史，“作为严重违背基本义务的情况”应当换成“一

读通过的第19条称为‘国际罪行’的情况”。

1 1970年10月24日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7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要插

入的短语应当为“被称为国际罪行的案件”。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0条评注通过。

第41条（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

果）评注

第（1）段

80．佩莱先生说，“规模”一词在法文本中，不

应译成 “échelle”，而应译成 “gravité”。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1）段通过。

第（2）段

8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提议，“可以设想

的”几个字应当换成“可能包括的”。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82．卡姆托先生说，关于第五句，鉴于国际法

的某些领域，存在着明确的合作义务，如要求一国

采取紧急措施或预防行动的环境保护领域，在“合

作的积极义务”之前加上“一般范围的”这一短语，

会不无补益。确实，可以在下一句明确提到环境 
保护。

83．佩莱先生说，处理卡姆托先生关切的更简

便办法，是在“国际法”之前加上“一般”这个词。

这一句的另一个缺点是它解决于重复。“已经”一词

尤其多余，应当删除。他还问，在该段最后一句中，

为什么“至少”这一限制性用语少不得。应当要求各



298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国对此做出反应。“至少……做出某种反应”，应当

换成“与所设想的措施相称的反应”之类的措辞。

8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支持这一建议。第 41
条规定各国必须合作，但合作到什么程度，要由各

国决定，而不由委员会来决定。

85．卢卡舒克先生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该段提

到了合作义务，却没有提到合作的一般义务这一基

本原则。

86．哈夫纳先生支持佩莱先生的提议。然而，

他很关切脚注，其中提到了第 54条，给人的印象

是，第41条规定的措施与第54条规定的措施相同。

如果真是这样，就应当在评注本身加以说明，而且

第54条的评注也应当再提到第41条。

8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想提出一种

实际的关切。并非联合国的 189个会员国都需要同

时、一直或在同一水平上参与某一特定情况；多数

要看哪个国家有合作义务。保护不能做出贡献的国

家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它们不干涉，也可能就是充

分的合作了。至于卡姆托先生和佩莱先生的建议，

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某种反应”几个字换成“适

当的反应”。否则就有把合作降到最低程度的危险。

8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3）
段是勉为其难写出来的。从这种观点来看，上述修

改提案与重力定律要求的修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哈夫纳先生提出的问题，可通过删除脚注加以解

决。卡姆托先生的观点，最好采取佩莱先生提出的

解决办法加以处理：在第五句的“国际法”前面插

入“一般”一词。至于“已经”一词，因佩莱先生所

述理由，也应当删除。关于卢卡舒克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评注不应当就国际法中的合作义务提出种种

一般性问题；所涉问题是一个具体问题。至于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提出的问题，第五句起首的短语

中表达了几分怀疑。另外，下一句提到了在国际组

织框架内的合作，这一框架本身提供了一种衡量投入

和控制的尺度。最后，最后一句谈到加强现有的合

作机制；如果一国想退缩，现有措施也提供了退缩

的充分机会。他建议，把最后一句改写如下：“第1
款力求加强现有合作机制，其基础是要求所有国家

对第40条所说的严重违约行为做出适当的反应”。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89．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问第二句——法文

本中没有这一句，也没有第三句——所举的例子是

否值得保留。不过，举个具体例子还是很有意思的。

9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之所以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起初提到不承认非法使用武

力获得领土。罗森斯托克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应

当提到任何使用武力的情况，因为此类不承认是许

多情况在未就基本责任问题达成任何协定的情况下

得到化解的基础。因此，他改换了这一例子，但也

许削弱了所表达的要点。

第（5）段通过。

第（6）段

91．佩莱先生说，“US Secretary of State（美国

国务卿）”应当为 “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卿）”。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和第（8）段

第（7）和（第8）段通过。

第（9）段

92．佩莱先生说，该段令人费解。显然，责任

国负有不承认的义务；这几乎不用说。远比这重要

的是，受害国不能承认违犯强制法行为所造成的情

况。因此，他建议该段彻底改写如下：

“不承认的义务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受害国。

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严重违约行为的责任国想方设法

使受害国承认有关情况，以巩固这一局面。这对违反

非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义务来说，是可以想象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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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违反的义务出于强制性规范时， 却是不可思议

的，因为按照定义，该义务涉及整个国家之国际社

会。［在这一点上，要提到一项提及了 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五十三条的脚注。］因此，受害国本身有

义务不接受非法情况的持续，一项符合关于停止问题

的第30条规定、并因所涉规范的强制性而得到加强的 
义务。”

9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

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是否保留现有的第

（9）段，第二，是否采纳佩莱先生的建议。佩莱先

生的建议可以暂时称为第9(a) 段。这两者涉及不同

情况。总的说来，他宁可保留第（9）段，因为责任

国一直试图通过承认某种情况而使该情况制度化；

这不是一种纯粹抽象或学术假定的情况，不过无可

否认，它可能是一个有些棘手的问题。至于第 9 (a)
段，他不难接受其基本内容。它涉及了第45条提出

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早先

提出的文本中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该文本中，第

二章根本不涉及事后行为，第三章却涉及了。他对

第9(a) 段惟一觉得拿不准的是，它是否能为各国接

受。此类问题也许最好在第 45条的框架内加以处

理。事实上，这是一个是否合宜的问题。如果委员

会决定接受第9(a) 段，他当然会改写这两段，确保

不重复。

9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因为已经阐明的理

由，他赞成保留第（9）段，它恰当地处理了责任国

问题：不承认的义务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责任国。

95．他还赞成通过涉及受害国的第9(a) 段。这

一提案，确实与他在第 2704次会议上所提提案相

似，不过他不知道应当在第 41条还是在第 45条的

框架内加以审议才适当。

96．佩莱先生说，他不赞成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的立场。举个具体的例子，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

但是根据第（9）段，科威特不能承认该侵略行为

所造成的情况。这一点不假，但毫无结果，而且从

理智上讲，也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另外，它削弱了

严肃义务的特性。因此，他宁可彻底删除现有的第

（9）段，而换成第9 (a) 段。

97．卡姆托先生说，他支持这两段。第（9）段

描述了一种无论所涉违约行为是否严重都不是纯粹

假设的情况。实际上，确有可能在另一国的控制下

进行侵略；这一种情况也会为第 40条所涵盖。第

9 (a) 段也有用，因为第 41条第 2款规定“任何国家

均不得承认……严重违背义务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

合法”。因此，没有必要提到第45条。然而，他认

为，像在第9(a) 段那样，区分严重与非严重违约行

为，会使人产生误解。

9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强制性规范的重要因

素是，任何国家均不可承认有关情况为合法；因此

第（9）段不可少。然而，他也支持第9(a) 段：正如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针对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一章

所言，受害国接受违约行为是可能的，但在涉及强

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必须清楚申明，要接受违约行

为是不可能的。应当注明参见第45条。

99．佩莱先生说，他愿意保留第（9）段，但

应当指明，至少是在脚注中指明，该规定也适用于

普通违约行为。否则，就会造成一种荒诞离奇的情

况：责任国决不可承认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情况。

10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

如果决定插入第9(a) 段，就需要进一步决定该段是

否应当出现在第 41条的框架内，或是否应当注明

参见第 45条，因为第 45条涉及援引责任权利的丧

失及其必然结果。显然，如果受害国，在第三章所

包括的情况下，有效地矫正了某种情况，例如以签

订全面和平协定的方式加以矫正，世界其他国家就

不再承担不承认的义务了。因此，该问题可以根据

第45条规定加以处理。

101．罗森斯托克先生建议，从起草的立场看，

处理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给第 9段加个引段，后面

再接两个分段。

102．主席说，这个问题应当留给特别报告员，

以重新起草第（9）段的案文。

就这样议定。

第（10）段

103．佩莱先生说，关于第一句，说不承认的

义务的后果不是没有限定的，会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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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该段的重点是，即

使占领是非法的，承认一国的活动也是可能的。该

段引文表明，承认不是法律性的，而是事实性的，

它造成了某些后果，如子女、婚姻或私有财产交易

的合法性。该段必须保留；否则就可能造成很大的

不公。

10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表示同意。

他建议在第二句“承认”之后插入“为合法”几 
个字。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至第（14）段

第（11）至第（14）段通过。

10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委员

会各位委员在处理极为困难的材料时所表现出的 
耐心。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

  –––––––

第 2706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 – 阿特马贾先

生、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

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三部分 一国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三部分评注（A/CN. 4 /L.608 /Add.6）

1．卡姆托先生说，应该如评注中的其他段落

一样，删去第一句中的“从属”一词。如果要使第

二句中“另一”一词有意义，就应在“责任”一词之

前增添“国家”等字。

经修正的第三部分评注通过。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

第一章评注

第（1）段

2．辛马先生说，应该像评注其他段落一样，

将“国家或实体”等词改为“国家、个人或实体”。

3．坎迪奥蒂先生说，最后一句结尾的“第 34
条”应改为“第33条”。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4．卡姆托先生建议删去第二句结尾的“以及

由此被认为遭受伤害的国家”等字。

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四句的起始部分

错了，因为条款草案涵盖具体规定没有涉及的所有

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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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的评述只适用于法文案文，秘书处将作必

要的纠正。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7．加亚先生说，他不知道是否应当在最后一

句的“国家”一词前加上“受伤害的”一词。

8．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如果这样做，给人的

印象将会是：可能会有受伤害的国家无权援引责任

的情况。

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最好删去

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10．辛马先生提到第二句说，除主要规则外还

应提到次级的特别规则。

1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将“主

要规则”删除，在“还可确定”之前插入“特别规

则”等字。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一章评注通过。

第42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12．佩莱先生说，第一句佶屈聱牙，不很清

楚，应改为：“本章围绕一国援引另一国责任的角

度进行论述”。第五句结尾的“权益”一词前应添加

“特定”一词。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13．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 从句首到逗号为

止，第四句根本不清楚。他建议这一段句子法文

改 为：“La situation d'un État lésé doit être distinguée 
de celle qui confère à tout État le droit d'invoquer la 
responsabilité d'un autre État”（受害国的情况必须与

授权任何国家援引另一国责任的国家的情况区别开

来）。

1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将第四

句放在方括号内，直到就庞布 – 奇文达提议的法文

案文编写出英文案文。

就这样议定。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15．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一句中的“三种”一词

应删去。因为第60条预想到了三种以上的情形。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至第（10）段

第（6）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16．佩莱先生说，为避免模棱两可，在这段结

尾应加上“职能性”一词。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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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

17．加亚先生说，如评注中的其他段落那样，

该段结尾的“该项义务的其他缔约国”一语应改为

“应承担该项义务的其他国家”。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第（13）段

第（13）段通过。

第（14）段

18．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把第四句的法文案

文中“vif”一词应改为“réel”。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14）段通过。

第（15）段

第（15）段通过。

第43条（一受害国通知其要求）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1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该段结尾的“消灭

时效”一语不得体，该语含有对时效有时间限制的

意思。

2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 如

第 45 条所用的那样， 将以上一语改为“默认” 
一词。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21．佩莱先生说他根本看不懂最后一句。

2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句

确实非常难懂，删去也不妨。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23．佩莱先生说，为确切起见，法文案文第四

句中的 “il n’appartient pas à l’État lésé”这一段话最好

改为 “l’État lésé n’est pas tenu”。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24．佩莱先生说，第二句中的“应”一字应改

为“可”字。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3条评注通过。

第44条（可否提出要求）评注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第44条评注通过。

第45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评注

第（1）段

25．加利茨基先生说，委员会通常不全文援引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条文。因此他建

议删去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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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段

2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第（4）段后应添加

下句：“无论怎样，如发生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的

情况，在问题根据国际法得到解决之前，国家不能

单方面放弃援引责任的权利”。

2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只要措

辞中不要求国家承担义务，他就没有异议。通卡先

生（起草委员会主席）支持克劳福德先生的意见。

他将为该段拟订附加内容，以满足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表达的关切。

就这样议定。

第（5）至第（10）段

第（5）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2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一句应简化。

29．佩莱先生建议，法文本中的 “réputée” 一字

应当删除，应当使用 “défavorisé” 之外的其他术语。

30．布朗利先生说，这项原则包括两个要素：

暗含即使延误也会被接受；事实上被告国处于不利

地位。

3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将重

新起草这一句。

就这样议定。

第46条（数个受害国）评注

第（1）和第（2）段

32．辛马先生说，评注有点粗糙。最好就数个

受害国加上一句。佩莱先生支持他的意见。

3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这种

情况的例子不多，但他将争取对第 46条评注增加 
一段。

就这样议定。

34．加亚先生建议，第（2）段第二句中“相互

依存义务的所有缔约国”等词应改为“应承担相互

依存义务的所有国家”。

经修正的第（1）和第（2）段通过。

第47条（数个责任国）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35．卢卡舒克先生说，第三句中的“对它造成

的”等词的意义，他不敢确定。是不是指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行为非法它就得负责？

3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 2条
是参考。因此他建议在该句的结尾增加“按照第 2
条”等词。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至第（10）段

第（4）至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7条评注通过。

第48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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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段

3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对第一句应重

新起草，因为“国际法同意”等词似乎表示这种情

况是例外。

38．佩莱先生建议将第一句结尾的“国际法同意

援引……国家的责任”改为：“国家可援引的责任”。

3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佩莱先生的建议。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40．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法文案文第一句起

始的“parle de ”改成“vise”。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41．加利茨基先生建议第（6）段的措辞与第

48条相符，应在第一句结尾部分的“集体利益”一

词之后应添加“该集团的”等字。

42．卡姆托先生说，倒数第二句第二部分应简

化，改成：“可产生自多边条约或者一般或区域习

惯国际法”。

4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作

的区别是适用的，因此最好还是按原文保持不变。

44．卢卡舒克先生说，要使问题得到解决，可

以简单地说：“一般习惯国际法”。

45．辛马先生说，造成问题的原因是最后第二

句中的“因此”一词，该词似乎引入一系列的国际

法渊源，而区域习惯制度则显然不是。

4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删去“因此”一词，并建议将该句其余部分改成：

“保护该集团利益的义务可产生自多边条约或习惯

国际法”。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47．辛马先生说，第（7）段应明确提到人权。

4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

辛马先生的意见，并建议在第二句结尾圆括号中的

短句上增加“或区域保护人权制度”等字。

49．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想知道“集

体利益”与“集团利益”有什么区别。

50．佩莱先生说应该删除最后一项脚注中的

“第 48条故意选择这项决定作为出发点”等字。布

朗利先生支持这项评述。

51．辛马先生说，他反对删去上述字语，因为

这样做可能会使法院在该案中做出的有疑问的决定

受到强调。如果删除这些字语，最好是将脚注整个

第二句全部删除。

52． 通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脚注案

文应按原样保留，杜加尔德先生支持通卡先生的 
意见。

53． 佩莱先生说， 他并非一定要删除这些

字语， 而是要求将他的反对意见反映在简要记 
录中。

5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建议第三句应当在

“某种更广泛的利益”之处结束，删去“甚至为普遍

关注的事项”等字。这样做可以防止在“集体利益”

的概念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这一更广的概念之间产生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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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辛马先生说，可以在国家集团范围内保

护普遍关注的事项，如人权。这就是这一短语的 
意义。

56．佩莱先生说，他赞成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的观点。第1 (a) 款并不意指“普遍关注”，但第

1 (b) 款指的是“普遍关注”。

5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句的

唯一目的是要澄清所涉的不是像自由贸易协定方面

所援引的那种狭义的自我利益。

58．辛马先生建议考虑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的关注，将“甚至为普遍关注的事项”等字改为

“甚至为普遍利益”等字。

5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以上

建议调整为：“甚至为某种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经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1）段

第（8）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60．辛马先生问特别报告员，第六句中的“一

般性”一词以及第九句中“如果存在的话”这一短

语指的是什么。

6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一般性”

一词应删去。“如果存在的话”一语指的是索马里那

样的情况，也即没有国家政府的情况。

62．佩莱先生指出，“国家”一词的定义认为有

一个政府，他说，这几个字所指的情况由第十句涵

盖。因此他建议将“如果存在的话”以及第十句中

“本身”等词语删去。

63． 杜加尔德先生说， 他赞成保留“如果存

在的话”等字，并增加一条提及索马里的情况的 
脚注。

64．布朗利先生支持佩莱先生关于删除“如果

存在的话”等字的建议，并强调在提到当前局势的

例子时，委员会必须谨慎。

65．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如果委员会不提及具

体情况，那么这些字语是有用的。

6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同意布朗利

先生的意见，即委员会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说得太

多，因为它知道它在谈论什么。

67．贺先生说，他赞成删除“如果存在的话”

等字。

68．主席建议删除第六句的“一般性”一词、

第九句中的“如果存在的话”等字以及第十句的

“本身”一词。

就这样议定。

6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为了利用第 30
条的确切措辞，第一句中的“如有必要”等字应改

为“在必要情况下”。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第（13）和第（14）段

第（13）和第（1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8条评注通过。

第二章 反措施

第二章评注（A/CN.4 /L.608 /Add.5）

第（1）段

70．佩莱先生建议，为清楚起见，法文本第二

句起始应改为 “En d'autres termes, il traite de measures 
qui seraient contraires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l’État lésé vis-à-vis de l’État responable si elles n'étaient 
prises par le premier en ré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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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英文

中，这项建议为：“换言之，本章讨论的是这样一

些措施，即如果不予采取，就有违受害国对责任国

的国际义务”。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72．罗森斯托克先生建议删除第三句，因为虽

然显而易见，反措施容易受到滥用，但不能肯定这

种措施更容易受到强国的滥用，因此该句不合适。

73．辛马先生说，他可以同意删除“和其他形

式的自救一样”等字，但他希望保留这一句的其余

部分，因为国家间的不平等是无法更改的事实，特

别是在经济领域。布朗利先生支持辛马先生的意见。

74．戈科先生、卡特卡先生、卢卡舒克先生、

庞布 – 齐文达先生和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第

三句很重要，他们不赞成删除。

第（2）段通过。

第（3）段

75．辛马先生说，第九句从“关于动用武力的

问题”起，给人的印象是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

还有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则。第十句提到第 23条界

定的反措施，但实际上是第49条界定了反措施。

76．佩莱先生建议删去第十句中“恰当”一词，

因为它含有关于反措施的其他条款没有适当这样做

的意思。

7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删去第

九句的“违背《宪章》”和第十句的“恰当”等字，

把第十句中的“界定”一词改为“提到”。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78．佩莱先生说，脚注中也应提及国际法院在

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案中所作的判决，法院

在判决中明确区分条约法与责任法。法文案文最后

一句中的 “provisoires”一词应改为 “temporaires”，其

他条款也应作系统的更替。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4）段通过。

第（5）段

79．佩莱先生建议第五句应改为：“首先，对

于某些义务，例如与保护人权有关的义务，很难设

想交互性反应，因为这些义务本身就是非交互性

的，不是对另一国应尽的义务，而是对个人应尽的

义务”。第六句应删去。

80．辛马先生建议保留第六句，但改为：“这

些不仅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对个人应尽

的义务”。

8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这两项

建议放在方括号内，委员会以后回过头来再做讨论。

8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应当删除第十句，

因为他看不到为什么受害国采取交互性反措施会

“降低身份”，而采取除交互性反措施以外的反措施

倒不会“降低身份”。他还建议删除倒数第二句，最

后一句的起始应改为：“但是，交互性反措施……

则更有可能……”。

8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认为

第十句正确有用，因为如果交互性反措施是可以采

取的唯一一种反措施，那么违法行为越严重，反措

施也越严厉。但是，他不反对删除该句。总之，他

不希望重写对反措施的评注，因为在这上面已经作

了大量工作了。

8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在编写这条评

注方面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最好是只

作一些小修改。

85．辛马先生说，对如他本人那样没有参加或

者没有被允许参加梅雷斯卡努先生主持的国家责任

条款草案评注工作组工作的委员提出的问题熟视无

睹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删除第十句，就应该在

第九句的“措施”一词前加“交互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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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佩莱先生说， 他认为应保留该句。

“valoriser” 一词应改为 “encourager”， 应删除 “à 
s'abaisser” 等字。

8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关于

反措施的评注中，他试图对大量不同的意见作合理

的平衡，他促请各委员宽容。他本人准备考虑任何

提议的修改。例如，他可以同意删除这一句，并

在第九句的“措施”一词前加“交互性”一词。但

是，他认为没有必要修改最后一句。他强调说，第

（5）段是为了表明反措施决不能局限于交互性反措

施，但交互性反措施更能满足必要性和相称性的 
要求。

88．主席建议，等特别报告员就方括号中的两

项提案做出决定后再通过第（5）段。

就这样议定。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89．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 将第一句改为

“本章还在一定程度上论及执行反措施的条件”。他

还建议删除第二、第三和第四句，这几句与反措施

无关，应移到评注起始对条款草案的一般性介绍 
中去。

90．辛马先生说，第二句“各项条款本身尚不

能确定”等字至少应当改成“各项条款不宜确定”，

但他也不反对删除第二和第三句。

9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说第二句的措施很不恰当，可能会引起混淆。这一

句的目的是要平衡地反映对反措施与争端解决之间

的关系问题的各种意见。就不采取条约形式的条款

草案而言，这种关系显然不可能确立。应该由国家

决定对争端解决起草何种规定。但他同意删除第

二、第三和第四句并修正第一句。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92．加利茨基先生建议将该段结尾的“使受害

者”等字根据第54条的措辞改为“使受害国或被违

背之该义务的受益人”。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49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93．佩莱先生说，第（4）段不必提及不法行为

的连续性，他建议对第一句做相应的修订。“赔偿义

务”等字应改为“停止和赔偿义务”。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94．卡姆托先生建议，将第一句改为：“但是，

在有些情况下，反措施可……”。第三句破折号之

间的字以及最后一句也应删除。

95．佩莱先生说，他也认为破折号之间的字应

删除，因为过境权是独立于任何专门协定的对所有

人的义务。因此这不是一个相关的例子。

9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

中的双重否定式应保留，最后一句也应保留，以免

该段失去平衡。但是他同意删去破折号中间的字。

97．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虽然反措施对

第三国的立场所产生的间接或次级影响不能完全避

免，但应该知道这些国家的权利，因为它们的权利

与其他国家的权利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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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

不能规定采取反措施的国家有义务对间接受到反措

施影响的第三国做出赔偿，这样会违背条款草案的

内容。问题不是权利，而是反措施的后果，委员会

唯一可以做的是，表明采取反措施必须尽量减少对

第三国的影响。

99．辛马先生建议删除脚注，因为它可能暗含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允许该脚注所提及句子所

述的可能性。

10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指出，有关的间接或

次级影响实际上是附属影响，因此他建议应当用

“附属”取代“次级”更为合适。

经辛马先生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修正的第（5）
段通过，前提是删除破折号之间的字。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07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20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嗣后：格哈德·哈夫纳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贺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卢卡舒

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

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

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 /Add.1和 Add. 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三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履行（续）

第二章 反措施（续）

第 49条（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评注（续完）（A/
CN. 4 /L.608 /Add.5）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1．卢卡舒克先生说，在例如说一国荣誉受到

影响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取得了补偿，一国也很有

可能申请抵偿。因此他建议删除最后一句。

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评注论述

了起草委员会讨论过的问题，即在不存在持续的不

法行为而且已经获得或至少提供了补偿的情况下，

是否还会为了坚决要求抵偿而诉诸反措施？有人认

为，抵偿虽然具有某些特别之处，但作为从理论上

讲可以要求就其诉诸反措施的事项而言，是不应该

被排除在外的。他不反对删除最后一句，但如果这

样的话，最后三句都应该予以删除。最后一句不可

能单独加以删除，因为它规定只有在提出的要求相

称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反措施，并通过这种方式与

倒数第二句保持了必要的平衡。

3．布朗利先生说，他赞成认为该句应予保留

的那些人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讨论中的一个

争论点。如果委员会实行因为一名委员态度明确而其

他人保持沉默就把有的材料删除的原则，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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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亚先生说，应该提到承诺和保证不重复。

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允许采取反措施，而

是说评注不应该忽略这一未被提及的事项。因此，

他建议也许应该在第二句之后插入以下句子：“然

而，为了得到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反措施未必会

相称。”

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种承

诺和保证有着与抵偿同样的特征。它们都具有补充

性，而且并不总是适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很难想象

会采取反措施，但相称性的概念已经充分涉及了这

一问题。因此他建议增加一个脚注，说明同样的考

虑适用于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

6．卡姆托先生说，鉴于抵偿总是象征性的，

属于精神方面而非物质方面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

要保留倒数第二句中的“象征性的”一词。至于最

后一句出现的困难，可以采取一种解决办法，即用

“可以给予充分的注意”的措辞来代替“给予了充分

的注意”的措辞。

副主席哈夫纳先生代行主席职务。

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很难在删

除“象征性的”一词的同时保留“名义上的”一词；

实际上他倾向于删除后者。关于第二点，他很乐意

采纳卡姆托先生对最后一句所做修正的建议。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8．卡姆托先生提请注意倒数第三句，该句以

“在某些情况下”起始。他对其内容没有任何异议，

但它却与第（5）段第三句的表述不一致。因此他建

议在这一句之后加上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受害

国必须面对这种情形的法律后果。”理由是反措施

可能损害到其他国家，而且责任国应该知道不通知

的后果。

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由于在第

（5）段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再重新

讨论。如果必须通知的事件已经出现，再做出通知

显然毫无意义。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将是删除倒数第

三句；没有这一句该段读起来也同样很好。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9条评注通过。

第50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10．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最后一句与第 50条
第1 (a) 款没有关系，应当删除。

11．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该项涉及到一个具

体的问题，即侵略的概念。委员会不应该对实际发

生的事情视若无睹。该句应予保留。

1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争议的

问题并不是事件的真实性，而是第1 (a)款包含了什

么。该句清楚地表明，第 1 (a) 款不包括其他形式

的胁迫，因此罗森斯托克先生在形式上是正确的。

他支持关于删除的建议。对于那些认为《联合国宪

章》规定的禁止胁迫不仅仅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的人

而言，这一句也是无法接受的。

13．卢卡舒克先生说，这一句是第1 (a) 款评注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一个重要问题实事求是

的回答。

14．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可以就把该句插在别

的什么地方展开争论，但把它和与之没有关系的第

1 (a) 款联系起来却是荒谬的。

1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该句是委员会讨论

中出现的一个折衷方案。特别报告员毕竟阐明过，

这种形式的胁迫虽然不包括在第 1 (a) 款中，但却

可能受其他条款的影响。强调相称性的重要性是值 
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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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辛马先生说，除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这一

可能的例外之外，政治或经济胁迫问题不适合第

50条第1款所列举的任何类别；这一问题在评注第

（7）段做了论述。因此提及第50条第1款没有多少

意义，这是删除该句的另外一个理由。

17．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删除第（4）段最后一句。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18．辛马先生说，他反对在倒数第二句中使用

“标准”一词，因为在某些上下文中，标准用作为有

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一词的备选案文。其次，最后一

句中的“不可侵犯的”一词多余，因为它唯一可能

的意义是所讨论的人权是不可减损的。

19．布朗利先生说，虽然可能没有必要详细说

明不可侵犯性的含义，但因为评注是阐述性的，因

此列举各种因素还是有些作用的。

2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如果

“标准”在人权方面带来了问题，可以把倒数第二

句中的这一措辞径直删除。在最后一句中，他可以

同意删除“中止或”等字，因为实际所指的是减损。

不过，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意见，即这是一种有益

的阐述。

21．辛马先生说，他一直就反对使用“不可侵

犯的”这一用词，因为如果权利果真遭到侵犯，使用

该词就容易引起误解。他倾向于使用“基本”一词。

2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愿意

删除“不可侵犯的”这一用词。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23．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整个段落都与这一专

题没有任何联系，思维简直一片混乱，应该予以 
删除。

2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段

落试图阐明对存在争议的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不

过，委员会确实已经在别的地方阐述过人权问题。

可以把这一段删除，然后在第（6）段的脚注中提及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 8号一般性意见

（1997年）。

25．辛马先生说，如果根据第 1 (b) 款把涉及

武力的反措施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经济的反措

施。对国家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对民众造成的痛苦

比对当权者造成的更大，这样做是否合法，这一问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强调在对一国采取

经济上的行动时还应当考虑到人权问题。

26．佩莱先生说，由于有这项规定的存在，即

使它并不完全属于条款草案的范畴，也是值得加以

阐述的。所表明的类比是有意义的。如果在第一

句结尾处加上以下文字：“但却表明了某些相似之

处”，就可以回答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反对意见。这

样，以“从一般国际法的一些其他要素也可以做出

类推”作为句首的句子也可以删除，因为整个段落

都会是一种类比。

27．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这一段仅仅涉及第 8
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的内容、为什么提出这一

问题以及其究竟指的什么。该段根本就不涉及反措

施，而是涉及到利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宪章》

框架范围内现有的便利条件，采取某些可能产生不

利的人道主义后果或在某些其他方面有害的行动。

这一段没有涉及到反措施或任何其他法律问题的可

能性。它所涉及的问题也许十分重要，但却与条款

草案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混乱，而不

是什么类比。

2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看不出要删除这一

段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这一段反映的是委员会讨论

的内容，有它自身的逻辑，也解释了人权某些方面

的内容，它所起的是第（8）和第（9）段前言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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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这两段分别论述的是人道主义法和禁止采取

的反措施的问题。此外，第一句还特别指出，这一

议题不在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内。

2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问题在

于第一句论述了公开宣称不属于条款草案范围的事

项。如果它只是涉及安全理事会制裁的后果，那么

他不会提到第8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但问题是

它提到了会构成反措施的国家的单边行动。他认为

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第一句整个删除，再按以下比

较客观的方式改写第二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委员会第 8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论及不属于

本条款范围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后果问题，以及

反措施问题，并且指出：”。接着应该引述该一般

性意见的内容。他提议拟订新案文提交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30．加利茨基先生说，对最后一句要加以改

写，在“强制性规范”后面加上“规定的义务”。

3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如将这一

措辞改为“创设义务的强制性规范”可使之更精确。

32．佩莱先生对没有提及人民的自决权感到遗

憾。因此他建议最后一句的后面加上这样一句：“例

如，这还将适用于某些侵犯人民自决权的情况”。

然后再加上一个脚注，让读者参见第 40条评注第

（4）至第（6）段，因为其中载有相关的示例。

3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在前

面的段落已经提到了自决权，其中包括提到了对纳
米比亚案和东帝汶案中的原则的讨论，这尤其考虑

到了佩莱先生的关注事项。因此他不愿意更详细地

论述强制性规范的内容，但他很乐意增加一个关于

第40条评注第（4）至第（6）段的相互参照说明。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第（11）段

34．卡姆托先生说，圆括号内的“强制性或不

可减免性”等字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从某个角度讲

等同于义务的实体性。

3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表示赞同。

应该删除圆括号内的案文。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36．佩莱先生说，“或其他协议”等字属于多

余，应予删除。

3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准备

采纳这项建议，但同时指出，该原则还扩大适用于

不属于条约的国际仲裁协定。不过，这不是这一段

关注的内容。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14）段

3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宣布外交官为不受

欢迎的人，终止或暂停外交关系，召回大使等行动

都是特定允许的行为，这样的说法不准确。在特定

协定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是允许的，

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不是这样。可以由于个人行为的

原因，而不是由于国家没有遵守与使馆无关的条约

义务的原因，而宣布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其

次，第四句中仅提及外交人员或领事人员的不可侵

犯性是不够的。还应该提及他们的管辖豁免，这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与不可侵犯性有着密切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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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收回外

交官的全权证书或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也许并不

适当或正确，但根据他的理解，这也不是非法的行

为。不过，他可以同意删除第三句中的“允许酌情

采取而”等字。提到反措施的措辞应该继续保留，

因为尽管这种行为可能并不友好甚至还构成反报，

但由于它们并不违反任何义务而不构成反措施：不

存在必须与一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或者接受任何个

人为外交官的义务。关于第二点，他愿意在第四句

中增加“包括管辖豁免权在内”一语，以消除任何

引起混淆之处，但他本人认为管辖豁免只是不可侵

犯性的一个方面。

40．卢卡舒克先生问，如果宣布外交官为不受

欢迎的人等行为不是反措施，那又是什么行为？不

妨酌情加上：这种行为属于反报。

41． 辛马先生说， 第三句之所以出现争

议， 可能是由于英文“specifically” 一词与法文

“expressément”一词之间的含义稍有不同的缘故。

就英文来说，该词可能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其

次，宣布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终止或暂停外交

关系、召回大使等行为虽然可能属于反报的行为，

但并非一律都是如此。

42．加利茨基先生建议最后一句不仅应该提

到外交人员，而且也要提到领事人员。如果他的

建议得到采纳， 脚注中提及的内容也必须予以 
扩大。

4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在某些情况下，宣布

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很可能构成反报。应该尽

可能保持表述方式的概括性。

4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的表述

方式如下：“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情

形下宣布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终止或暂停外

交关系、召回大使，这种行为不构成本章所指的

反措施。”还可以加上提及管辖豁免和领事人员的 
内容。

45．梅莱斯卡努先生说，领事人员的豁免也是

一种职能豁免。

4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所述人

员事实上不是领事人员，而是领事官员。提及他们

应该另起一句。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第（15）段

47．加亚先生说，鉴于国家可以终止或暂停外

交关系，因此第三句应该改为：“正是由于国家之

间因责任问题发生争端使关系紧张，才需要保持外

交渠道畅通。”而且应当删除之后一句的第一个词

“何况”。

48．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一个脚注中的资料来

源需要加以核对。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51条（相称）评注

第（1）段

49．布朗利先生说，由于第 51条构成对有限

度的目的所做的定义，因此相称性作为一个单独的

要求就是多余的，这种目的性定义其本身就含有相

称性在这方面的确切要素。以不同的措辞重复第一

句内容的第二句因此可以加以删除，尤其因为除了

标题之外第51条中并未出现“相称性”一词。此外，

在第四句中，“相称性原则”一词应改为“相称性 
要素”。

50．坎迪奥蒂先生指出，西班牙案文和法文本

中出现的是“proportional”一词。

5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可

以接受把“原则”改为“要素”，以及把第二句删

除，如果是这样，英文本第三句就必须以“This is 
relevant……（它针对的……）”起始。

52．佩莱先生说，如果删除第二句，“核心要

素”的思想就要移到第一句，然后第一句可以修改

为：“……设定一个绝对必要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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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相称性实际上是一

个原则。如果把“原则”一词改为“要素”，随之而

来就必须做很多的修正，提到判例和国家实践的内

容也会遭到质疑。

54．梅莱斯卡努先生建议，作为折衷，把提到

“原则”或“要素”的内容全部删除，最后一句以下

列措辞起始：“相称性提供一个衡量尺度”。

55．布朗利先生说，庞布 – 齐文达先生无疑会

引述关于相称性的标准权威，也即“卡罗琳”书信 1 
来支持他的观点。然而，从该书信中可以明确看出，

上下文中一直是自保的原则，而不是自卫的原则。

5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赞同佩莱先

生关于在第一句中插入“绝对必要的”这一用语的

提议。第二句应该予以删除；英文本第三句将以“It 
is relevant……（它所针对的……）”起始；第四句将

以“相称性”起始。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57．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对何者构成“有关

反措施的法律”应该做出某种解释，哪怕是在脚注

中。

5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的表述如

下：“相称性是一个确立已久的关于采取反措施的要

求，它已得到国家实践、学说和判例的广泛认同。”

59．佩莱先生说，他认为关于删除所有提及

“相称性原则”的文字的提议过于偏激。

6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无论评

注提及“相称性原则”还是只提及“相称性”，在他

看来都无关紧要。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1《1840-1841年英国和外国文件》，  第29卷，第1126页
及以下各页；《1841 - 1842年英国和外国文件》，第30卷，

第193页及以下各页。

第（3）段

61．卢卡舒克先生说，完全出于记录之目的，

“明显地不相称”措施的概念应该受进一步的审查。

第（3）段通过。

第（4）段

62．佩莱先生说，最后一句似乎在给国际法院

打分，应予删除。

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赞同这一提议。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和第（6）段

第（5）和第（6）段通过。

第（7）段

64．佩莱先生说，第二句似乎缺少一个结论。

65．罗森斯托克先生赞同佩莱先生的意见，另

外还建议在最后一句的“与所受损失”等字的后面

加上“包括所涉原则问题的重要性，”（摘自空运协
定案）的措辞。

6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接受罗森斯托克先生的提议。关于佩莱先生的意

见，他建议在“意在惩罚”的后面加上以下措辞：

“，而且不符合第49条列举的反措施的目的”。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1条评注通过。

第52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评注

第（1）段

67．卢卡舒克先生说，为便于记录，提“临时

保护措施”可能比“某些紧急反措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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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段通过。

第（2）段

68．佩莱先生说，脚注中提到的应该是第（7）
段，而不是第（6）段。

69．卡姆托先生提议第三句删除“承认受害国

立场”一语，因为它回避了问题。谁承认这一立场？

7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评注

的作用之一就是证明受害国所采取的立场合理；受

害国在反措施与争端解决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

一个立场。虽然他准备修改“承认”一词，但他认

为该句很有意义，它指出了为什么在存在公平解决

争端制度的情况下反措施可能处于次要地位的原

因。他因此提议如下表述方法：“反措施是一种自

救形式，它反映了……的立场”。

71．他在答复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出的意见

时说， 最后一句中的“一方”一词应修正为“责 
任国”。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第（3）段通过。

第（4）段

72．卡姆托先生说，他认为，删除第一句结尾

的“即令从发出通知到采取反措施之间的时间跨度

可能很短”等字不会有什么妨碍。

7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样表

述是尝试在不同意见之间取得平衡。但他也不反对

把它删除。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7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请注意法文本中最后

一句的翻译错误。

第（6）段通过。

第（7）段

7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请注意又一个翻译错

误，它影响到法文本的“有限容忍”这一短语。

第（7）段通过。

第（8）段

76．佩莱先生说，第二句结尾的“无论当事双

方对其管辖是接受还是有争议”一语措辞不准确。

如果责任国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这一论断是不成立

的，但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或法庭在这种情况

下有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他建议以下表述方式：

“……如果当事双方接受管辖，或者在对管辖有争

议的情况下，法院或法庭可以在就其管辖做出裁决

之前下令采取临时措施”。

7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承认，从现

有的表述来看，该提议的确太过极端。佩莱先生提

出的替代表述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行文太长。更

可取的表述方式可能是：“这一点在常设法院或法

庭通常会立即成立。”

78．加亚先生说，搞得太细会使事情复杂化。

79．佩莱先生说，他可以接受这样的表述：“在

常设法院或法庭，如果其管辖权被接受，这一点通

常会立即成立。”

80．辛马先生赞同佩莱先生的意见：加上“通

常”一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对管辖权提出异

议几乎就是一个当然的事，这就妨碍了索赔国在这

一过程太早的阶段采取反措施。

8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采用以

下表述方式：“在常设法院或法庭，如果当事双方

接受其管辖权，这一点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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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加亚先生说，如果建议的修正案通过，就

有必要对第一句和第三句作一些改动，并应相应地

放在方括号内。

8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接

受加亚先生的提议并将起草一份新案文。

84．罗森斯托克先生说，如果要把法院或法庭

已经存在但未开始运作的情况包括在内，保留争议

留待该法院或法庭裁决的概念就很重要。

第（9）段

85．佩莱先生说，该段头三句对他来说似乎有

些疑问，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意思是，法院在任何情

况下都有命令采取临时措施的内在权力。这三句都

应该予以删除。这样，该段应该以下列措辞起始：

“第3款基于下列假设”。

86．卢卡舒克先生说，他对头三句没有不同意

见。但不必具体提及安全理事会。倒数第三句也应

该因此以“政治机关”这样的措辞结束。

8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

同意删除头三句。关于卢卡舒克先生的提议，“政治

机关，如安全理事会”的措辞可以修改为“国际组

织的非司法机关”。就他个人来说，他看不出提及

安全理事会有什么不好。

88．罗森斯托克先生表示他很倾向于保留第

（9）段的头一部分，它起到了很好的解释性作用。

89．佩莱先生说，如果要保留头三句的话，应

该把它们移到紧接第四句之后，该句假定法院或法

庭对争端拥有管辖权并且还有权指令采取临时措

施——依他看来这一假设完全错误。

9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该句

并未说法庭有此权力，而是说只有在法庭有此权

力的情况下该段才适用。这样的法庭有两个例子：

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他对把

第四句放在该段句首完全满意，但这样一来该段

起首的文字就必须作些修改，而且必须放在方括 
号内。

91．辛马先生赞同佩莱先生关于把第四句放在

该段句首的提议。

9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暂时搁置第（9）段的头四句。

就这样议定。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第53条（终止反措施）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93．加利茨基先生说， 该段结尾处的“第 47
条”应该改为“第49条”。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3条评注通过。

第54条（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评注

第（1）段

94．佩莱先生说，脚注中援引的材料应该按某

种顺序加以排列，最好按字母顺序，此外，为体现

出代表性，应该加上 “Alland” 和 “Tomuschat”。

95．加利茨基先生说，由于委员会决定把第54
条中的“利益”一词的英文由复数改为单数，评注

也应照此办理，将第三句中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the 
group” 中的“利益”一词的英文也改为单数。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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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

96．佩莱先生质疑，在法文本也许还有其他非

英文版本的第二个脚注中引用“非正式译文”也许

是错误的。

97．主席说，将对相关案文进行改正。

98．辛马先生建议，在涉及针对南斯拉夫的集

体措施的最后一个例子中，“违背双边航空协定”这

一措辞的调子应该柔和一些，可将其改为“不履行

双边航空协定”。

99．坎迪奥蒂先生说，在涉及针对阿根廷的

集体措施的第三个例子中，“Argentinean” 应改为

“Argentine”。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第（6）段

100．辛马先生说，尽管有提到情势根本改变

的案件，但他不能同意关于此种行动的存在尚不清

楚的说法；应该对这一说法做出解释或者将其删除。

10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由于第

一句提到为普遍或集体利益采取反措施方面的国际

法现状尚不确定，因此可以删除第二句结尾的“此

种行动的存在”一语。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段

102．加利茨基先生说，第一句结尾处的文字

应该与第 48和第 54条的文字保持一致，即“受害

国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的利益”。

10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在第二句中，先

谈到“合法措施”，然后再谈到国家采取的措施的

“合法性或其他方面”，这不符合逻辑。

10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把“措

施的合法性或其他方面”修改为“相关措施”，就可

以避免这一问题，而不会与该条的文字相抵触。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4条评注通过。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

第四部分评注（A/CN. 4 /L.608 /Add.9）

第四部分评注通过。

第55条（特别法）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105．加亚先生说，对于条款中如何使用“补

偿”一词必须十分明确。因此，在第一个脚注中，

在以“对世界贸易组织来说……”起始的句子中，

省略号应改为：“并且涉及一种反措施”。

106． 加利茨基先生说， 没有必要详细说明

《欧洲人权公约》第41条就是原第 50条，特别是由

于给出原来条款号的做法并未贯穿于整个评注中。否

则，为一致性起见，每次都必须提到原来的条款号。

107．佩莱先生说，他认为加上原来的条款号

是有益的。在第二个脚注中，为了明晰起见，应该

在“限制……义务”之后加上“联邦国家的”这一修

饰语。

10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该段讨论的第一

个假设有一个脚注，但第二个假设却没有脚注。为

了保持平衡，也为了方便读者，可以加上一个引述第

41条案文的脚注；新脚注也可以提到原来的条款号。

10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关于恢

复原状与补偿之间关系的评注已经引述了第 4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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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条就是论述这一问题的。不过，他想加上相

互参照的内容，并且并入加亚先生和佩莱先生建议

修改的内容。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110．加亚先生说，在最后一句中，讲“对滥用

外交和领事人员特权的补救”会比“违反外交和领

事人员豁免权补偿”更加准确。

111．佩莱先生说，他不敢肯定加亚先生的说

法是否正确，另外他问“温布尔登”号轮船案中是

否有“自成一体的制度”概念。

11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证实“温布
尔登”号轮船案提到了自成一体的制度，并且说他

将核实该段最后一句引用的措辞是否正确。

第（5）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5条评注通过。

第 56条（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责任问题）

评注

第（1）段

113．卢卡舒克先生说，第 56条载有一项基本

的法律原则，确定了条款优先于习惯国际法规范。

在第（2）段中，对条款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序

言段进行了类比。委员会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

问题，但遗憾的是并未在评注中对该规定明确加以

阐述。至少也应该指出条款是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

展的结果。

11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卢卡

舒克先生也许过分强调了该条的重要性。在委员

会有关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案文中列入一项

类似于第 56条的条款，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例如，

在有关国家继承的公约中，以及卢卡舒克先生提

到的序言段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规定。很难找到

更多的例子——评注的长度已经是一读阶段评注

的两倍——但他愿意考虑任何添加内容的具体提

案，而且他将编写一份案文，以答复卢卡舒克先生

表达的关切。

第（2）段

115．佩莱先生说，最后一句提到“一些条约”

将会更准确。

116．布朗利先生说，对于脚注中提到的“近似

适用”原则，他认为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案

中的一些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不如国际法院看起来

的那样持怀疑态度。

11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作为

一般原则，一些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是不会被提及

的，除非其中有某些论述与大多数意见一致，并且

大大地增加了大多数意见的说服力。如果关于加布
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案的说法属实，他会相应地

修改该脚注。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118．佩莱先生说，第一句中的“保留了……任

何法律效力”指的是什么不太明确。他认为最好是

把第56条的第二项功能描述为：“是明确规定本条

款不涉及……任何法律效力”。此外，第一句中的

“proper”一词可以省略。

11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

佩莱先生的建议。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57条（国际组织的责任）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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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120．佩莱先生说，他希望提供脚注中提到的

国家边界事务法案的出处。

12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眼下

想到的唯一一个引文出处是查阅网站。

第（3）段通过。

第（4）段

122．布朗利先生提议在脚注中包括提到《国

际法学会年鉴》所载的希金斯法官有关这一主题的

报告的内容。

第（4）段通过。

第（5）段

123．佩莱先生说，这一段应该予以删除。该

段在委员会预定在下一届会议处理的一个复杂问题

上采取了十分坚定的立场。第（4）段正确地表明所

涉及的事项引起了有争议的、有关国际组织功能的

实质性问题，但他不相信第（5）段的改弦易辙就澄

清了问题。他也不相信希金斯法官报告的观点有所

说的那样绝对，而且也没有引用其他的杰出著作。

用十几行的篇幅对当代国际法上这个十分棘手的问

题轻易做出判断，实在令人讨厌。

12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希金斯

报告实际上论述了第（5）段故意排除在外的一个主

题，即第57条显然不准备包括的、国际组织成员国

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所负的所谓派生责任问题。第

57条没有将其排除在条款草案范围之外的是一国

通过其自身的机关实施的行为，即使它是在根据一

国际组织的指令采取行动。第 57条的文字没有将

国家的这种行为排除在外，因为这种行为不是国际

组织的行为。这一问题在该段最后一个脚注中提到

的小组报告中作过论述。该小组报告提到，土耳其

是否有权声称，它是在根据与欧洲联盟的联系协定

规定的方式行事，因而有权逃避它对世界贸易组织

应负的责任，答案是毫不含糊的“否”。

125．对以下两种情况做出明确的区分十分重

要：其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是站在国际组织

背后的，甚至还投票赞成该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特定

行动方针；其二，国家本身通过其自身根据其授权

行事的机关实施某种行为，甚至是根据国际组织的

授权实施的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该组织的宪章

有可能使该行为成为合法行为。然而，这不是一个

排除的问题，而是授权的问题，将通过例如说同意

的方式加以解决。

126．他确信第（5）段所述的原则是对第57条
的准确反映。由于这是国际法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领

域，他倾向于全文保留，但他也准备删除最后一

句，从而忽略该段第二部分的某些细节。

127．辛马先生说，该段第二部分的“问题”在

于，它在成为有关国际法院目前受理的涉及北大

西洋条约联盟（北约）和南斯拉夫的两个案件（使
用武力的合法性案（南斯拉夫诉西班牙；南斯拉夫

诉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问题上做了过分的叙述。

这种叙述无论好坏都不符合被告们在这两起案件中

提出的论点。

128．加亚先生说，考虑到委员会内外的一些

人对被告国在德国胜利航运公司案和班科维奇案所

持的立场可能表现出来的关切，可以让这一段的表

述稍微不那样直截了当，采取的方式也许是按特别

报告员的建议删除最后一句。但毫无疑问，在涉及

到责任归属时，条款草案没有规定任何例外，这一

点需要加以明确。

129．布朗利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即如果国家

可以通过一个组织代理的办法逃避责任的话，那就

太离谱了。

13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重要的

是要记住，第 57条所包含的原则是在所提到的案

件发生之前通过的。委员会不能佯称该条排除了一

国根据一国际组织的指令实施的行为。该条对国际

组织的行为与国家的行为做了区分；除据说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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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行为负责的情况外，没有排除国家的任

何行为。原则问题成了问题，而且他先前提到的世

贸组织案件中正好又遇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世贸

组织小组已经弄明白了这一问题。

131．如果不触动这项原则的话，他准备删除

最后两句，并且把这两个脚注合并。

132．佩莱先生说，他可以赞成这一行动方针。

虽说把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马修斯案以及讨论中提

到的其他案件包括进来可能是有益的，但这一问题

极为复杂，也许还是少说为妙。对于还不十分明确

的问题采取绝对的立场无论如何还是有些过分。

133．辛马先生就“遵照……指令”的确切含

义寻求指导，而他认为这一措辞类似于“指挥和控

制”。如果一个组织指挥和控制它的成员国的活动，

那么，成员国下面的机关很可能仍然处在该国家的

管辖和控制之下，但该国还是要在该国际组织的指

挥和控制下行事。论述指挥和控制的条款草案把这

样的组织定性为不合法。他最后说，所提出的问题

很难用几行字就论述得很充分，因此他倾向于删除

第一个脚注后面的案文。

13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马修
斯案中，无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很轻易地就把有

关联合王国行为的责任归于国家，尽管它的行为是

由于它作为欧洲联盟成员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些

问题都属于正当理由的问题，而不是先决问题。在

马修斯案中对这些问题也是这样处理的。

135．最后，如果根据提议删除最后两句并且

将两项脚注合并，则第二项脚注的第二句也必须予

以删除。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7条评注通过。

第58条（个人的责任）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8条评注通过。

第59条（《联合国宪章》）评注

第（1）段

136．卡姆托先生建议在相应的脚注中增加洛
克比案的一些新示例，并增加一句话解释提到这一

案件的参考资料，从而使这一段更明确。

13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部分

案件仍在审理之中。第（1）段论述的问题——《联

合国宪章》第一零三条的适用——已经成为众多宏

篇巨著的主题。归根结蒂，简洁似乎是最好的行动

方针。

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59条评注通过。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某一国

第二章评注（A/CN.4 /L.608 /Add.10）

第（1）段

13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卡姆

托先生提出的评论意见时说，行为必须首先可以归

于一国才能称之为非法。

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 续自第270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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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

13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卡姆

托先生提出的问题时说，英文本用“attribution”一

词，而不用“imputation”一词，这是有意为之，这

种用法始于前任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

第（3）段通过。

第（4）至第（7）段

第（4）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140．佩莱先生指出有必要删除法文本的第三

和第四句，以便与英文本保持一致。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二章评注通过。

第4条（国家机关的行为）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141． 布朗利先生建议在第二句的起始插入

“不言而喻”一词。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142．佩莱先生问是否有管理权行为引起了国

家责任的例子。如果有，列举一些会很有意义。

14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政府

采购（采购货物和服务方面的歧视）和国家经营商

业电台方面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然而，在咨询贸易

法的专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列举这样的实例会导

致进入不易把握的领域。

144．主席指出，另一个例子是国家广播电台

以瑞士为基地进行的战时广播。

第（6）段通过。

第（7）段

145．布朗利先生在谈到第一句中的“下属”官

员一词时指出，在关于洛伊齐杜案的初步反对意见

和实质问题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提到了土耳其

对“下属”北塞浦路斯地方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0）段

第（8）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146．佩莱先生提请注意第六句的法文措辞上

的差异：“机关”被译成了“机构”。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147．佩莱先生说，该段的主体和及其脚注中

的例子最好放在第 7条评注中，这样第 7条评注就

可以得益于额外的材料。

14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样调

换和相互参照是可行的。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条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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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 
评注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第5条评注通过。

第6条（一国交由另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评注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149．佩莱先生提议删除该段，该段援引了涉

及库克群岛的一个案例。库克群岛不是一个主权国

家，因此这个示例并不适当。最好放在脚注中。

15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库克群

岛在援引的案例中是作为一个外国对待的，但他可

以同意删除第（8）段，并把该脚注并入第（7）段结

尾的脚注。

就这样议定。

第（8）段删除。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15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回应主席

所作的评论时建议用“将被告人移送”的措辞替换

倒数第二句中的“将法律诉讼转交”的措辞。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6条评注通过。

第7条（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15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回应佩莱

先生的评论时建议删除最后一句，并且该脚注应当

在该段结尾保留。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153．佩莱先生指出，第一句中提到的第 9条
应该改为“第7条”。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0）段

第（8）至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7条评注通过。

第8条（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评注

第（1）段

154．佩莱先生提议增加参照先前某一条——

已决定给其增加一个脚注以说明把“指挥或控制”

这一短语翻译成法文在语言上的障碍——的内容。

15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先前

的这一条中，所使用的短语为“指挥和控制”，但

他对这一提议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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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至第（5）段

第（2）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156．经过佩莱先生询问，梅莱斯卡努先生和

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seizure”一

词错误的法文译文，正确译文应该是“saisie”，而

不是“expropriation”。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6）段通过。

第（7）至第（9）段

第（7）至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8条评注通过。

第9条（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157．佩莱先生说， 该段的力度似乎有些弱，

可以根据以下问题的讨论结果加以改进：流亡政府

的行为是否也可以被视为包括在第9条中。

15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也可能

存在流亡政府的行为出于某种目的被包括在第9条
中的情形：例如，在流亡政府处置流亡所在国的财

产的情况下。不过，这样的情形各不相同，相互之

间差异极大，他不想一一加以列举。把寻找更多例

子的机会留给读者，对于评注、尤其是受目前篇幅

所限的评注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59．佩莱先生提出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

行为就属于第9条的范围。

16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波兰

战后的政府是否认为该伦敦政府是代表波兰行使职

责，从而承认诸如第 9条规定的适用条件，这仍然

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16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 9条适用于不

存在正式当局的情形。但这不适用于流亡政府，因

为该国仍然存在；而且他对流亡政府是否属于第9
条的范围仍存疑问。

162．加利茨基先生指出，波兰流亡政府是得

到西方盟国承认的，与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缔结过条约， 甚至还签署了《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1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上述

示例当中，流亡政府的行为是包括在第 4条而非第

9条中的。第 9条将只适用于不承认流亡政府构成

政府的国家。上述讨论揭示了这两项条款适用之间

十分细微的界限，而且也解释了他之所以不愿意触

及这些问题的原因。他说他将就流亡政府的地位问

题做出一些澄清。

就这样议定。

第（5）和第（6）段

第（5）和第（6）段通过。

第10条（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评注

第（1）至第（16）段

第（1）至第（16）段通过。

第10条评注通过。

第11条（经一国确认并作为其本身行为予以采取的

行为）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323第 2708 次会议—2001 年 8 月 9 日

第（3）段

164．佩莱先生提议删除这一段。他看不出泰

利尼案与第11条具有相关性。

16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之所以

引用这个案例，是因为它确立了一项一般规则，即

私人当事人的行为不能归属国家。现已商定在评注

中提到这项规则。如果结合第（4）段来理解第（3）
段，其含义就会比较明确。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08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

卢卡舒克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庞布 – 齐

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

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

（A/CN.4 /L.608 /Add.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一国（续）

第11条（经一国确认并作为其本身行为予以采取的

行为）评注（续）（A/CN. 4 /L.608 /Add.10）

第（3）段（续）

1．主席回顾说，佩莱先生曾提议将第（3）段

删除。

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认为应

保留第（3）段。他愿将它挪位，但如果不可能挪

位，则将它并入第（2）段。他建议，就该段做出任

何决定以及它可能安排在何处的问题，应推延至下

次会议讨论。

就这样议定。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第（7）段

3．加利茨基先生建议第一句结尾的“由第三

方”一词应予删除，并建议相应的脚注把“第三国”

一词替换为“一国”。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0）段

第（8）至第（10）段通过。

第六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A/CN.4 /L.609和 Add. 1 -5）

C．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草案案文

（续完）*（A/CN.4/L.608/Add.2-5）

___________

* 续自第 270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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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其 
评注（续完）*（A/CN. 4 /L.608 /Add.3 - 5）

准则 2 . 4 . 3（可以提具解释性声明的时刻）、2 . 4 . 4
［2.4.5］（无须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解释性

声明）、2.4 .5［2.4 .4］（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

时提具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2.4 .6［2.4 .7］
（过时提具解释性声明）和2.4.7［2.4.8］（过时

提具有条件解释性声明）评注（A/CN. 4 /L. 609 /
Add. 5）

准则2 .4 .3至2 .4 .7评注通过。

经修正的 C.2节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六章通过。

第八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A/CN.4/L.611）

A．导言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11至第13段

第11至第13段通过。

第14段

4． 佩莱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中，“也不方

便”一词之前应加上“目前”二字，而且“在其他

方面” 等字应由“关于特定类别的单方面行动” 
替代。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第15至第22段

第15至第22段通过。

第23段

5．加亚先生建议该段结尾的“法律效力”之后

加“和影响”三字。

经修正的第23段通过。

第24段

第24段通过。

第25段

6．加亚先生说，在第二句中应以“行为”二字

替代“国家”。

经修正的第25段通过。

第26至第28段

第26至第28段通过。

第29段

7．布朗利先生建议在该段结尾新增加一句如

下：“还有人指出，在理论上法理学没有将单方面

行为分类”。

经修正的第29段通过。

第30至第35段

第30至第35段通过。

第36段

8．加亚先生建议将结尾改为：“尽管并非总能

明确区分这两个问题”。

经修正的第36段通过。

第37段

9．加亚先生建议，第二句结尾的“但未曾解

释”一词应由“不解释”替代，第三句结尾应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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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依赖意图，因为意图可能是主观的，而且在

很多情况下难以捉摸”。他认为最后一句不明确，

建议应予删除。

经修正的第37段通过。

第38段

第38段通过。

第39段

10．加亚先生建议将第一句删除，因为它很不

明确。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同意这项建议。

经修正的第39段通过。

第40段

11．梅莱斯卡努先生指出，第40段没有真实地

反映讨论该问题过程中各方所表达的观点，因此，

应说明，谈到用准备工作来补充解释单方面行为

时，曾有人提出过反对或保留意见。佩莱先生同意

这种说法。

经修正的第40段通过。

第41段

12．佩莱先生说，应当指出，委员会委员曾经

请求特别报告员整理一份收入所有条款草案的案

文。

13．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建议由他将案文提交秘书处。

就这样议定。

第41段通过。

第42至第45段

第42至第45段通过。

第46段

14．戈科先生提到该段结尾，说应对“相关情

况”的含义作解释。

15．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在佩莱先生和坎迪奥蒂先生附议下指出，“相关情

况”指的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二条下的

情况，其意思是：即使准备工作不被考虑为解释单

方面行为的补充手段，它至少可以被考虑为采取单

方面行为的一种情况。因此，他建议，该段结尾

应订正为：“当作发生单方面行为的相关情况的一 
部分”。

经修正的第46段通过。

第47段

第47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八章通过。

第九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A/CN.4/L.612）

A．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文件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16．克劳福德先生说，第（6）段中提及的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评注工作组开展了十分有用的工作，

应当指出这一点，把最后一句订正为：“工作组由

梅莱斯卡努先生担任主席，以委员会的仅 12名委

员为成员，参与了对关于国家责任专题的评注进行

的有用的初步审查。”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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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7段

第7段通过。

B 节通过。

C．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第10段

17．通卡先生建议，在第一句中应当在“国际

公法”之前增加“欧洲委员会”等字。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和第12段

第11和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代表

第13段

第13段通过。

第14段

18．主席说，由于第14段不全，因此委员会可

能会在下次会议上通过。

就这样议定。

E．国际法讲习会

第15至第27段

第15至第27段通过。

E 节通过。

第七章 外交保护

（A/CN.4 /L.610）

A．导言

第1段

19．佩莱先生建议应当删除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至第6段

20．佩莱先生说，“条款”和“条款草案”等语

在整个案文中不加区分地使用，为了统一，应始终

使用同一词语。“条款草案”可能更为适宜。

21．主席说，秘书处会作必要的修正。

第2至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7至第11段

第7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22．佩莱先生说，“由于诺特博姆案”这一措

辞应改为“法院在诺特博姆案中指出”， 该学说

早在该案发生之前就存在。布朗利先生同意这一 
意见。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第13和第14段

第13和第1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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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段

23．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说，西班牙文

本第二句中的“forzosamente”一词应由“solamente”
替代。

24．布朗利先生说，应避免太多地提及瓦泰

勒。因此，建议删除提及“瓦泰勒式”办法的内容。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16段

25．加亚先生说，该段结尾的“如该义务不与索赔

国相抵触”应改为“在索赔国不应承担义务时”替代。

经修正的第16段通过。

第17段

第17段通过。

第18段

26．佩莱先生建议，为了真实反映讨论情况，

在该段结尾应增添一句如下：“有人认为，实际上

重要的只是提出索赔当时的国籍”。

经修正的第18段通过。

第19段

27．戈科先生建议，第二句结尾和第三句句首

应合并为：“……外交保护本身并不是一种人权机

制或保护人权的最佳办法……”。

28．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认为最好保

留目前的措辞，坎迪奥蒂先生、通卡先生、布朗利

先生和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同意他的意见。

29．辛马先生建议将第四句中的“结构”二字

删除。

经辛马先生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段

30．佩莱先生建议第二句的第二部分应订正

为：“……个人由于实施该项规则而无可能获得国

家保护的情况”。

31．布朗利先生说他支持这一提案。他还提议

在英文本第三句中须在“relate”之前增加“should”
一字。

32．辛马先生建议在该同一句中“豁免”一词

应由“例外”替代。

33．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这

三项修正，但指出英文本中 “exception” 一字应改为复

数形式。

34．在坎迪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辛马先生、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和通卡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相互交流意见之后，主席说，应

再次考虑第三句的结构，因为按照它现在的结构，

它混淆了非自愿改变国籍与非自愿转让索赔的情形。

因此，他建议委员会委员应请求特别报告员修订该句

的措辞，也可以将该句分成两句。同时，他还建议

该句应保留在方括号之内，暂时推延通过第20段。

就这样议定。

第21段

第21段通过。

第22段

35．佩莱先生建议在该段结尾应增加一句如下：

“还有人对索赔转让是否有充分理由表示严重怀疑”。

经修正的第22段通过。

第23至第25段

第23至第2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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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段

36．加亚先生建议，在该句的句首，应当删除

“在继续讨论穷尽当地补救办法问题之前”。(c)分段

中的“权力”一词应由“权利”替代，而且“代表”

一词应予删除。

经修正的第26段通过。

第27段

37．布朗利先生提及第一句时问特别报告员

“瓦特勒的法律拟制”能否用较明确、便于一般读

者理解的措辞替代。

38．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愿意

与布朗利先生讨论这一措辞问题。

39．主席建议，委员会委员应在特别报告员为

第一句提出新措辞之后再通过第27段。

就这样议定。

第28至第37段

第28至第37段通过。

第38段

40．佩莱先生提及法文本的第38和第41段时，

建议根据委员会先前做出的决定，应将 “moyen”替代

“argument”。为了反映讨论过程中有人认为国际法和

国内法的论点可能不一样，他建议在第38段最后一

句的结尾加进“反之亦然（and vice versa）”一词。

经修正的法文本第38段通过。

第39至第50段

第39至第50段通过。

中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第 2709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10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克

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

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托先生、梅莱斯

卡努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

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第七章 外交保护（续完）

（A/CN.4 /L.610）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第20段（续完）

1．主席提请注意特别报告员建议的第三句的

修正案文，内容如下：

“建议基本例外应当与被保护人因国家的继承、

婚姻和过继等原因产生的非自愿变更国籍有关。另外

还建议将此项规则扩展至由于譬如继承和代位提出的

权利主张的变动涉及不同国籍的其他情况。”

2．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三

句的修正案文。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20段通过。

第27段（续完）

3．主席提请注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以下建议，

即将第一句前一部分“特别报告员重申，他认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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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法律拟制不是……”改为“特别报告员重申，

他认为把国家代表其国民行事称为是在保护国家自

身利益的瓦泰勒法律拟制，并不是……”

4． 如无异议， 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该 
建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2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七章通过。

第五章 国家责任（续完）

（A/CN.4 /L.608和 Corr. 1和 Add. 1和 Corr. 1和
Add. 2 -10）

E．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续完）

（A/CN.4 /L.608 /Add.1 和 Corr. 1 和 Add. 2 - 10）

2．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续完）

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了在委员

会早先讨论之后修订的那部分评注，他说，所作改

动有不下 150处，但大部分都是编辑上的改动。他

只想提请委员会注意那些在他看来涉及实质性问题

的改动。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

第一章 一般原则（续完）*

第1条（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评注（续完）**  
（A/CN. 4 /L.608 / Add. 2）

第（3）段（续完）**

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佩莱

先生的请求时，提议在第四句结尾的“由不法行为

直接引起的”一语后插入以下脚注：“见 H. Kelse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R. W. Tucker,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第22页。”

脚注通过。

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在倒数

第二句结尾的“赔偿或‘制裁’”一词后插入以下脚

注：“例如见， R. Ago，‘Le délit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 1939 -II （Paris, Sirey, 1939）， vol. 68 
（）， 第417页，详见第430- 440页；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I, Peace, 8th ed.， H. 
Lauterpacht, ed.（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5），第 352 - 354页”。

脚注通过。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条评注通过。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续完）* 

第 12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评注（续完）**

（A/CN. 4 /L.608 /Add.7）

第（2）段（续完）**

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有人要

求他审核第四句中提及国际法院形成该概念的方式

的一系列内容是否准确。他进行了审核，为清楚起

见，现提议在第四句中“与义务不相容”一词改为

“与一国的义务不相容”。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第（7）段（续完）**

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涉

及的问题是，从第12条的观点出发，国际法律秩序

的某些基本原则是否具有任何特别的特点。该句应

当这样说：“即使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并非基

于任何特别的法律来源或特定的立法程序，与国内

法制度不相同。”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3次会议。

** 续自第270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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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佩莱先生说，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对他所关

切的问题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不过他仍对“与国

内法制度不相同”一语有顾虑。按照他的理解，该

段是要说在国内法中，基本原则具有立宪性质。为

何不直接明了地说呢？

1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该短

句改写为：“与国内法制度中立宪性质的规则不 
相同”。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2条评注通过。

第14条（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评注 
（续完）* 

第（4）段（续完）*

12． 罗森斯托克先生说， 应当将第三句中

“expropriation”一词改为“taking”。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续完）*

1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针对佩

莱先生有关对持续不法行为的处理给予进一步解释

的请求，他提议在该段结尾增加以下两句：“若一持

续的不法行为已停止，例如已经释放人质或从非法

占领的领土撤退军队，该行为将被视为在今后不再

具有持续的性质，即使该行为的若干作用可能继续

存在。这方面的情况适用第14条第1款的规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4条评注通过。

第15条（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评注（续完）* 

第（2）至第（4）段（续完）*

1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使用

“系统性”一词造成一些问题，因此他将第（2）段

头两句改写为“第 15条所适用的复合行为限于对

涉及某种聚合行为而不是个别行为本身的义务的

违背。 换言之， 它们的重点是‘一系列作为或不

作为合在一起被界定为不法行为’”。英文本第三

句中的“prohibitions against” 应改为“obligations 
concerning”。

15．佩莱先生指出，“系统性”一词在第（3）和

第（4）段中重复出现。

1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在第

（3）和第（4）段中用“复合”一词取代该词。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2）至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5条评注通过。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续完）*

第四章评注（续完）*（A/CN.4 /L.608 /Add.1）

第（1）段（续完）*

1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有人说

需要解释为什么要使用“独立责任”这一措辞。因

此，他提议将第二句改为以下三句，即“国家责任

是有关国家特有的责任这一原则是整个本条款的基

础。它将被称为独立责任原则。由于每一国有它自

己的一系列国际义务和它自己的相关责任，这一原

则是合适的”。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四章评注通过。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3次会议。

**  续自第2702次会议。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3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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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续完）*** 

第二章 赔偿损害（续完）*** 

第35条（恢复原状）评注（续完）***（A/CN. 4/L.608/
Add. 4）

第（2）段（续完）*** 

1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顾说，关于

对广义和狭义的恢复原状概念的讨论，佩莱先生曾要

求在案文中提及恢复原状与赔偿两者的关系。因此现

提议在该段结尾增加这样一句：“当然，如第36条所

表明的那样，在这种狭义的恢复原状之外当然可能还

必须做出补偿，以确保充分赔偿所造成的损害。”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5条评注通过。

第36条（补偿）评注（续完）*** 

第（4）段（续完）*** 

1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罗森斯

托克先生指出有必要阐明第 36条涉及补偿问题，

并且没有虑及聚合损害或其他形式的损害。第三章

评注中的一条脚注涉及到这一点，将会插入提及参

照该脚注的话，并在该段第一句之后插入三个句

子：“换言之，第36条的功能如其标题所示，纯属

补偿性质。补偿行为针对的是受害国或其国民遭受

的经济上可评估的损害。补偿的目的不是要惩罚责

任国，补偿也不具有示范性或警戒性，它实际起到

满足的功能。”

20．加亚先生提议删去“它实际起到满足的功

能”等字。

2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表示他接受

该提议。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36条评注通过。

第三章 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

义务（续完）*** 

第41条（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

果）评注（续完）***（A/CN. 4 /L.608 /Add.8）

第（9）段（续完）*** 

2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曾提出一项建议，已决定将其内容与第（9）段现

有案文合并。该段案文将为：

“按照第 41条第 2款，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严重

违背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合法。这一义务适用于所有

国家，包括责任国。曾发生过责任国企图通过它自己

的‘承认’来巩固它所造成的局面的情况。显然，责

任国有义务不承认或维持违背义务行为所造成的非法

情况。类似的考虑甚至适用于受害国：由于这种违背

行为按定义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即使责任国诱使受

害国放弃或承认，也不能让国际社会不致力于确保公

正和适当的解决。这些结论与关于停止的第 30条相

符，并因有关规范具有强制性质而更有说服力。”

23．佩莱先生说，大体上他赞同该项建议，但

遗憾的是措辞上并没有表明对国家的损害必须是违

背强制性规范产生的义务所造成的。受害国可以选

择无视违背非强制性规范产生的义务，但是在有强

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就不能这样做。

2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最后一

句特别提到“有关规范具有强制性质”。第41条的主

题不是指对强制性规范产生的义务的全面违背，而

是指对此种义务的严重违背。从纳米比亚一类情况

的例子来看，所涉范围极其复杂，该段按照现在情

况来看是准确的。不过，他愿意在草案适当地方提

及对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和有效同意问题的讨论。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1条评注通过。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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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一国的国际责任的履行（续完）****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续完）***** 

第 42条（一受害国援引责任）评注（续完）*****（A/
CN. 4 /L.608 /Add.6）

第（3）段（续完）***** 

2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对第四

句作如下修订，以满足庞布 – 齐文达先生所关切的

问题：“受害国的情况应与任何其他可能有权援引

责任的国家，例如根据关于有权为某种共同的总体

利益而援引责任的第 48条而援引责任的国家区分

开来。”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2条评注通过。

第45条（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评注（续完）***** 

第（4）段（续完）***** 

26．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草拟

了该段的添加内容，以满足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所关

切的问题，同时注意不过分强调。以下案文应当添

加在第（4）段结尾：

“这方面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受害国在一般国际法

强制性规范（特别是第 40条所适用的强制性规范）遭

到违背后表示同意的问题。由于这种违背义务行为关

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即使受害国表示同意

或默许，国际社会也有可能表示关注，以确保按国际

法解决问题。”

27．加利茨基先生说，为准确起见，第一句中

“强制性规范遭到违背”一语应当改为“强制性规范

所产生的一项义务遭到违背”。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11）段（续完）***** 

2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布朗利

先生认为，问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由于延误引起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造成的不利情况，他针对这一

评论提议的修正已草拟成文。第一句应当由以下句

子取代：“总而言之，一项要求不会由于延误而被

宣布不可受理，除非发生下列情况：受害国因要求

过迟而应被视为已默许，或被告国处于无可挽回的

不利地位。”

29．罗森斯托克先生说，要证明一国已处于无

可挽回的不利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想建议用

“实质上”或“严重”来取代“无可挽回的”一词。

30．布朗利先生说，“处于……不利地位”若无

限制条件，其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他也同样认为

“无可挽回的”一词过于严厉。

3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一国总

会在某个时间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利地位。因此，他

赞同用“严重”这个词来取代“无可挽回的”一词。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5条评注通过。

第46条（数个受害国）评注（续完）***** 

新的第（3）和第（4）段

3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有人认

为，评注中关于数个受害国和每一受害国自己提出

要求的资格问题的阐述不充分。加亚先生、佩莱先

生以及其他委员向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足有两段

的内容。拟议案文如下：

“（3）数个国家针对同一国际不法行为提出要求

的情况绝非罕见。例如，在“温布尔登”号轮船案中，

有四个国家根据《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凡

尔赛条约》）第 381条第 1款向常设国际法院提起了诉

讼程序，该款允许‘任何具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和

约》关于基尔运河航行问题的规定被违反时提出申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7次会议。

***** 续自第270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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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法院指出，‘关于基尔运河的规定的实施明显关

系到四个申诉国中的每一国的利益，因为它们都有悬

挂其国旗的舰队和商船’。法院认为，这四国中的每

一国都适用第 386条第 1款，‘尽管它们也许无法证明

有任何金钱利益受到了损害’。1 事实上，只有法国

代表商船经营人提出要求并获得了赔偿。在 1955年 7
月 27日空中事件案中，美国、联合王国和以色列就

一架以色列民用飞机被击毁而对保加利亚提起了诉讼

程序。2 在核试验案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各自声

称因法国在穆鲁罗瓦环礁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而使它们

受到了种种损害。3

“（4）如果有关国家并未在做法律状况的宣告之

外为自己提出赔偿要求，则它们究竟是以受害国的身

份提出要求还是作为为了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而根据

第 48条援引责任的国家，也许并不清楚。其实，在

此种情况下，只要它们明显属于这两类中的一类，也

许没有必要非决定它们属于哪一类不可。如果有数个

受害国为自己或为其国民提出赔偿要求，则每一国获

得的赔偿显然应以其实际受到的损害为限。也有可能

会出现受到同一行为损害的若干国家提出的要求相互

矛盾的情况。例如，一国也许要求恢复原状，而另一

国也许宁可获得赔偿。如果在此种情况下恢复原状无

法分割并且后一国家选择赔偿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则

也许宜对这两项要求都采取赔偿的办法。4 总之，针

对同一不法行为各自提出要求的两个受害国应协调它

们的要求，以避免双重追索。正如国际法院在关于对

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所指出的，‘国际法庭对于

一项要求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利益的问题已

经很熟悉，它们知道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护被告国的利

益。’5

 

“1 《判决》，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

第1号，第20页。

“2 法院认为它对以色列的要求（1955年7月27
日空中事件案（以色列诉保加利亚），《判决》，《195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27页）不具有管辖权，而联合

王国和美国随后也撤回了要求。以色列在其备忘录中

指出，几个索赔国政府之间曾积极协调了它们的要求，

并说：‘从最早阶段即建立此类协调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为了尽可能避免对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双重要求，以防

止双重赔偿的可能性’（国际法院，《书状》，1955年7
月27日空中事件案，第106页）。

“3 见核试验案（澳大利亚诉法国），《判决》，

《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53页，详见第256页；核

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同上，第457页，详见第460页。

“4 见罗多彼中部森林案，该案的仲裁人没有做

出恢复原状的裁决，其理由是并非所有在恢复原状上

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或实体都提出了要求（《国际仲裁裁

决汇编》，第3卷（出售品编号：1949.V.2），第1405页，

详见第1432页）。

“5 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

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详见第

186页。”

33．他还说，在拟议的第（4）段中，以“如果

恢复原状无法分割”为句首的第六句，是针对在条

款草案适当地方阐明这一点的要求拟订的。该句提

请读者参见脚注 4，其中载有他所能找到的提出了

该问题的惟一一个案例。如果还能获知其他任何有

关案例，他将不胜感谢。

34．加利茨基先生建议把英文本新的第（4）段

第一句中“seek”一词用“claim”来取代。

35．佩莱先生说，这两段充分展示了特别报告

员所具有的灵活性、知识面和忍耐力，即使大家在

提出各种改动要求时并未提出具体的建议。哈夫纳

先生对此表示赞同。

3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第（3）段中说美国和

联合王国提出的要求涉及以色列飞机被击毁或机上

人员丧生问题，他对这样说是否妥当表示质疑。

3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后一种

解释是正确的。倒数二句中的“就……飞机”一语

应当改为：“就一架以色列民用飞机被击毁并造成

人命损失”。他还说，有趣的是，以色列声称其只

为机上本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提出要求。

38．佩莱先生说，关于脚注 4，很可能过去在

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框架内也有数个索赔者造成问

题的情况。

3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清

楚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处理过什么不同索赔者提出

要求不一致的案例。有过数以百计的多重要求的案

例，但这些要求都不是国家对国家正式提出的，而

是索赔者在法庭框架内为自己提出来的。

经修正的新第（3）和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46条评注通过。



334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第二章 反措施（续完）**** 

第二章评注（续完）*****（A/CN. 4 /L.608 /Add.5）

第（5）段（续完）***** 

4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曾建议就与非交互权利有关的交互反措施做出评

论，为此他提议用以下措辞来替代该段的第五和第

六句：

“首先，对于某些义务，例如与保护人权有关的

义务，交互反措施是不可想象的。有关义务具有非交

互性，不仅因其他国家而且也因个人本身而引起。a

 

“a 参见爱尔兰诉联合王国案， 1978年 1月 18

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汇编》，A 辑，第25号。”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二章评注通过。

第50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评注（续完）
**** 

第（7）段（续完）**** 

41．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正如最

初的段落所述，委员们指出提及安全理事会与条款

草案不相关。为了使案文更侧重于所述问题，应当

用以下案文替代前三句：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 8号一般性

意见（1997年）论及经济制裁对平民，特别是儿童的

影响。该意见既讨论了国际组织所采取措施的影响，

但这一议题不在本条款的范围以内，x 也讨论了个别国

家或国家集团所采取反措施的影响。该一般性意见强

调，‘无论情况如何，此类制裁永远应当充分考虑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y 并进

而宣称：

 

x 见第59条及其评注。

y E/C.12 /1997 /8，第1段。”

该段其他部分无改动。

42．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按照条款草案的名

词，反措施按照定义是一种法律行为。因此，将第

二句中“反措施”一词改为“措施”，意思会更为准

确一些。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0条评注通过。

第52条（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评注（续完）
**** 

第（8）段（续完）**** 

4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新案文

涉及到评注应在多大程度上讨论不同于特别法院和

法庭的管辖权和常设地位问题，案文为：

“（8）就第 3款 (b) 项而言，只有法院或法庭已

经存在并且能够处理案件，否则不能说一项争端已经

‘提交法院或法庭’。如果存在常设法院或法庭，通

常就可以这样说。另一方面，就此处的目的而言，在

根据一项条约设立的特别法庭实际设立以前，不能说

一项争端已提交到该特别法庭，设立特别法庭的过程

将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即使双方在任命法庭组成人员

上相互合作也是如此。”

44．佩莱先生说，关于第（8）段原始案文的讨

论要点是，该段应当包含“但须双方接受其管辖权”

一类的措辞。列入此种但书很重要。

45．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事实上，

情况不一定是如此。一国可能一贯拒绝某一法庭的

管辖权，同时却又遵从该法庭发布的临时措施命

令。例如在南方蓝鳍金枪鱼仲裁案中，日本一开始

就声称它不接受特别法庭的管辖权。尽管如此，当

时有法庭看来拥有管辖权，并有权下令采取临时措

施；该法庭发布了临时措施命令，日本则遵从了所发

布的命令。如果一国确实遵从了临时措施，就没有采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7次会议。

***** 续自第270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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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措施的余地，即使最后它决定法庭没有管辖权。

后来的事态发展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法庭有权下

令采取临时措施，则该权力就优先于单方面行为。

46．罗森斯托克先生说，法庭很可能有权下令

采取临时措施，实际上也很可能这样做。如果在所

有有关方看来，法庭不会要求采取临时措施，因为

很显然法庭并没有管辖权，那就另当别论了。在这

种情况下，一定要受害国放弃有关的被冻结资产、

船只或飞机，似乎就有些过于苟刻。需要采取某种

行动，确保没有根据又不可能胜诉的要求不可能被

提出来。另外，国际法院也不会不明智地发布初步

命令，因为它知道在此种案件中它没有强制执行其

命令的管辖权。

47．佩莱先生表示同意。只要当事双方都接受

法庭的管辖权，或者法庭有权下令采取有约束力的

临时措施，第（8）段是可以接受的。他不想再谈及

后一个问题，因为拟议的第（9）段修正案文将对其

作充分论述。

48．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删去第

二句，同时一并删去第三句中“另一方面”一语。

第（8）段要说明的要点是，在有管辖权条款的情况

下，除非法庭确已设立，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法庭问

题。委员会在那一点上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这一

点将在第（9）段中进一步述及。

49．加亚先生说，如果将第（8）和第（9）段合

并，阐述就会更加明确，因为确立下令采取临时措

施的权力对法庭十分重要，以便确保该条第3(b) 款
可按草案说明的方式发挥作用。

50．佩莱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删去

该句的建议，不过，他还要请特别报告员和加亚先

生假设以下情况，即当事两方都同意上法庭，尽管

该法庭无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但双方都不拒绝其

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会坚持遵从临时措施

吗？他本人要说这不大可能，因为人们会看到，问

题将会由一个其管辖权得到当事双方认可的法庭根

据法律来解决。

51．加亚先生提到，一个法庭如有可能下令采

取具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它可采取授权国家冻结

资产，如果有应当支付的法庭最终栽定的补偿，冻

结资产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无论法庭采取什

么行动，一段时间之后，单方面措施都必须终止。

在设有民间法庭——私人当事各方之间设立的仲裁

法庭——的情况下，单纯地等待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就国家来说，情况则不同：

我们假定国家大概会遵从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5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52条
第 3 (b) 款规定，如果争端已提交有权做出对当事

国具有约束力之决定的法院或法庭，就不得采取反

措施。至于当一民间当事方与国家之间的潜在争端

提交到法庭时情况应当怎样，这一问题以后再作处

理。很清楚，国家不一定不能采取反措施，尽管事

情还在审理中这一情况可能具有相关性。真正的问

题是，在一案件是由无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的法庭

在审理，而有关各方也都同意将该案件提交其审理

的假设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可能会有适

用的仲裁法庭，但此种情况相当特殊。不过，就国

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来说，国

与国之间仲裁的标准规则确实规定了临时措施。起

草委员会使用“决定”一词时想到——至少在拉格
朗案之前——的是法庭有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可

以理解的是，如果受害国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如

果责任国同意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但又以种种可

能的理由对案件提出质疑，同时对于责任国是否会

遵从任何命令也没有任何最终保证，在这种情况

下，受害国不会同意使任何可能的补救拖延四五

年。因此，他想最好保留第（9）段的现有措辞。他

认为合并第（8）和第（9）段没什么问题。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续完）**** 

5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

一致认为该段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还需要在结

构上重新处理一下。是否与第（8）段合并的问题暂

且不论，该段起始部分改写如下：

“第 3款的基础是假定争端提交裁决的法院或法

庭对该项争端有管辖权，也有权下令采取临时措施。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7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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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权力是国际法院和法庭规则的正常职能。第 3款
所根据的理由是一旦当事方把他们的争端提交给这一

法院或法庭以求决断，受害国可以请求该法院或法庭

下令采取临时措施以保护其权利。如果该法院或法庭

听取的话，此种请求将履行本质上相当于反措施的功

能。如果法院或法庭的命令受到遵从，将使反措施在

法庭裁决之前成为不必要。提及‘法院或法庭’用意

在于提及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 无论其名称为

何。但它不指政治机关，如安全理事会。”

该段其余部分不作改动。

54．加利茨基先生建议将第三句中“保护”这

一动词改为“维护”，以反映该条文的措辞语义。

55． 加亚先生说， 他本人赞成使用“保护” 
一词。

56．辛马先生请求确认倒数第三句是否意指如

果命令未受到遵从，就仍有权利采取反措施。此时

国家是否仍保留采取第 2款意义下的紧急反措施的

权利？

5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根据第

52条第4款，如果一国未遵从临时措施命令，问题

就此结束。紧急反措施的问题只与第 1 (b) 款——

事先通知和谈判要求——具有相关性。假定已采取

紧急措施，譬如冻结资产，并且将案件提交到有权

下令采取临时措施的法庭裁决，则该措施就必须停

止，不得无理拖延。受害国将有一段时间就进一步

的行动方案做出决定。不过，受害国不能够抑制不

要求采取临时反措施和不自行采取单方面措施。这

是他个人对该条文的解释。

58．他对佩莱先生所提问题的答复是，第 52
条第 3 (b) 款只有在存在涉及临时措施权力的争端

解决程序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不确定作用。他本人

认为这一答复是对复数形式的“决定”一词的合理 
解释。

59．佩莱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所作的解释并不

是一下就会想到的解释。倒数第三句预先假定法院

或法庭实际上已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如同大贝尔特
海峡案的情况，国际法院可能判定没有理由下令采

取临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若允许国家继续采取

反措施，似乎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该国不要求

采取临时措施，允许它继续采取反措施，似乎也是

不合理的。这些问题在评注中并未论及。

6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佩莱先

生提出了一个很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条款已有清楚

的答案。该问题是，如果法庭无权下令采取临时措

施，将争端提交这样的法庭是否需要暂停反措施。

他对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

是极其抽象的，因为他所知道的所有国家间法庭都

拥有该项权力。如果法庭有该项权力，根据第 3款
规定，一旦问题提交到法庭并且该法庭已经存在，

反措施就必须停止，不得无理拖延。因此，如果法

庭拒绝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反措施也必须停止。如

果问题由另一国提交到法庭，并且索赔者拒绝要求

采取临时措施，则反措施必须停止。在正常情况

下，只要法庭已经存在并且能够行使该权力，无论

是否要求其行使权力，指定临时措施的权力都将取

代单方面采取反措施的权力。委员会所讨论的这个

有较大商榷余地的问题，涉及人们对“决定”一词

含义的解释，属于不存在拥有该项权力的法庭这类

极其例外的情况。

6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与佩莱先生对适用

第3(b) 款问题的解释一样，特别报告员对辛马先生

就适用第52条第2款问题提出的要点所作的解释完

全正确。无论法院是否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凡

已采取的反措施都必须尽快停止。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2条评注通过。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续完）**** 

第 56条（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责任问题）

评注（续完）****（A/CN. 4 /L.608 /Add.9）

第（1）段（续完）**** 

62．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1）
段第一句根据卢卡舒克先生所表示的关切重新拟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7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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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现在的案文为：“本条款以编纂和逐步发展规

定国家责任的一般次要规则进行载述。在这一背景

下，第56条具有两项功能。”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56条评注通过。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续完）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一国（续完）**** 

第9条（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评注

（续完）****（A/CN.4 /L.608 /Add.10）

第（4）段（续完）**** 

63．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针对需

要对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作些说明的请求，他已扩

展第（4）段的脚注，以纳入提及关于仍然为事实上

的政府的主要现代著作的内容。新的脚注行文为：

“见 1923 年 10 月 18 日仲裁员塔夫特在阿吉拉

尔 – 艾默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索赔案（蒂诺科案）中

所作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 1 卷（出

售品编号：1948 .V. 2）， 第 371页， 详见第 381 - 382

页）。关于国家对事实政府的行为的责任，也见 J. A. 

Frowein, Das de facto-Regime im Völkerrecht (Cologne, 

Heymanns, 1968 ),  第 70 - 71页。流亡政府的行为可能

属于第9条的范围，视情况而定。”

64．布朗利先生说，他对引用弗罗温关于该问

题的著作是否恰当表示十分怀疑。那是一篇论文；

且年代很早；而且论文的观点也很偏激。事实政权

与事实上的政府两者概念并不相同，该论文把一系

列互有关联但又根本不同的法律主题搅在一起。因

此，引用弗罗温是完全不恰当的。

65．辛马先生说，他的观点正好相反。该书现

在依然是一部论述事实上的实体问题的重要著作，

无论这些实体的地位如何。它的主要论点并不偏

激，倒是实事求是。该段引用应当保留。

66．布朗利先生说，辛马先生刚才也承认，该

书论述的并不是事实上的政府；从根本上说，它也

不是一部有关国家责任的书：它论述的是所有系列

实体的法律地位，例如，包括台湾在内，因此它不

属于论述这些问题的主流文献。

67．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提

法来自一读通过的评注，1 提到参看该著作的具体页

次。不过，或许最好删去该句。

68．辛马先生说，对某一委员的反对主张不加适

当的仔细审查，也不顾另一委员坚决主张保留该句，

就简单地删去一种提法，此种做法让人无法接受。

69．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该提

及部分放在方括号内。如果援引的页次证明具有相

关性，就保留该部分。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9条评注通过。

第11条（经一国确认并作为其本身行为予以采取的

行为）评注（续完）（A/CN. 4 /L.608 /Add.10）

第（3）段（续完）

70．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针对佩

莱先生表示的关切，他提议重新安放第 11条评注

第（3）款所载对泰利尼案的讨论，作为第二章评论

中的新的第（2 a）段。这样做将产生一些微小的编

辑上的改动。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1条评注通过。

经修正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评注全文通过。

1 《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86段，A/9610 /Rev.1号文件，第（12）段和脚注599。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7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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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委员会的建议

71．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将提交大会的一项建议

的拟议案文，该案文如下：

“在 2001年 8月 9日第 2709次会议上，委员会按

照其《章程》第 23条决定建议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注意

到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并建议

大会将该条款草案附于该决议之后。

“委员会还决定建议大会在晚些时候根据专题的

重要性，审议可否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审查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以便就

该专题缔结一项公约。委员会认为解决争端问题可以

由上述国际会议来处理，如果它认为有关解决争端的

法律机制应当在该条款草案中做出规定的话。”

72．加亚先生提议把倒数第二句中“缔结”一

词改为“通过”。

C 节通过。

D．向特别报告员致敬

73．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关于向国家责任专题特

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致敬的拟议案文，

该案文如下：

“在 2001年 8月 9日第 2709次会议上，委员会在

通过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全文后

以鼓掌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国际法委员会，

‘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草案，

‘向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通

过不懈的努力和专致的工作为编写条款草案做

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深

切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委员会也向前几任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科 V. 加

西亚·阿马多尔先生、罗伯托·阿戈先生、威廉·里

普哈根先生和加埃塔诺·阿兰焦 – 鲁伊斯先生表示深

切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专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D 节通过。

委员会委员为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先生起立 
鼓掌。

74．克劳福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委员会

所表达的谢意，以及过去四年来给予他的极大支

持。他尤其要感谢起草委员会连续四任主席，他们

是辛马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加亚先生和通卡先

生；另外还有梅莱什卡努先生，感谢他为评注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帮助。通过集体努力而产生的这一成

果，委员会可以为之感到自豪。

经修正的第五章通过。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

  –––––––

第 2710 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彼得·卡巴齐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

奥蒂先生、克劳福德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

生、戈科先生、哈夫纳先生、贺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庞

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

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

斯托克先生、辛马先生、通卡先生、山田 
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A/CN.4/L.604）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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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段

1．通卡先生说，第 8 (a) 段中还应该提到由特

别报告员主持的审议主要未决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

2． 主席说， 如无异议， 他就认为委员会同

意通卡先生的提议，并说，秘书处将做出必要的 
增补。

就这样议定。

第8段按照这一谅解通过。

第9和第10段

第9和第10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一章通过。

第二章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概况

（A/CN.4 /L.605）

第1和第2段

3．主席说，秘书处将按照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对第1和第2段加以补充。

4．通卡先生提议，第1和第2段的顺序应该调

换，就像这两段提到的报告草稿章节的顺序一样，

以便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

主要着眼于国家责任专题，这项专题列入委员会的

议程已有40多年，而这项工作已经最终完成。他曾

经征求了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

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他表示同意。

5．主席说，如无异议，他认为委员会同意通

卡先生的提议。

就这样议定。

6．佩莱先生提议，委员会应该在第1和第2段
中表明，委员会还通过了所有相应的评论。

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令人吃惊的是，尽

管规划小组在本届会议期间开会数次，但却无人提

起该小组的活动。他提议应当增加一个句子，以纠

正这一疏忽。

经修正的第1和第2段通过。

第 3 段

8．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第二句应该

简化，从中删去“以及过时提具的保留和声明的解

释”，使之精练一些。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第 7 段

9．佩莱先生说，报告关于委员会工作的章节

中不应该提到国际法讲习会。该讲习会不是委员会

举办的，而且委员会委员绝没有参与选定与会者或

编写讲习会计划。因此他建议直接将第7段删去。

10．辛马先生在加利茨基先生、戈科先生、罗

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和卡特卡先生的支持下表

示，他反对删去第 7段，其理由有两点，即报告一

向都提到委员会年会期间举行的国际法讲习会，而

且大会每年关于委员会当届会议工作报告的决议中

也提到讲习会。

11．在与布朗利先生、卡姆托先生、梅莱斯卡

努先生和罗森斯托克先生交换意见以后，通卡先生

提议将第7段改写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组办了

一期培训研讨会，由24名不同国籍的人士出席。委

员会一些委员在研讨会上作了讲演”。

1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通卡先生的提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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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段

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二章通过。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CN.4 /L.606和 Add. 1和2）

第1段（A/CN. 4 /L.606）

第1段通过。

A．对条约的保留

第2至第4段

第2至第4段通过。

第 5 段

13．辛马先生说，倒数第二句中“谴责”这一

词太强硬，应该改为“劝阻”。

14．加亚先生指出，“所有”委员会委员，而不

是“一些”委员认为这是一种应加以劝阻的做法。

15．梅莱斯卡努先生提议只需删去“谴责”一

词即可。

16．哈夫纳先生说，他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的

提议，并建议将“不应载列于《指南》中”改为“不

应在《指南》中述及”。

17．梅莱斯卡努先生提出以下措辞：“……不

应该加以鼓励，因此不应该载列于《指南》。

18．罗森斯托克先生提出另一种措辞，即“但

有些委员会委员认为，这种做法不应该在《实践指

南》中述及，以免鼓励这种做法”。

19．卡姆托先生提议只表明这种做法违背国际

法或违背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

2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在巴哈纳先生的支

持下表示，报告中已做了这些解释。所审议的案文是

一种概括，因此不应该详细述及具体情况。他提出以

下写法：“然而有些委员会委员认为，在《实践指南》

中纳入这种做法会不当地鼓励过时提具保留”。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 6 段

第6段通过。

第 7 段

21．加亚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非法”一词

应改为“不许可的”。

2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词在法

文中是“illicite”，因此应该在法文案文中予以保留。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 8 段

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B．外交保护

（A/CN.4 /L.606 /Add.1）

B 节通过。

C．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CN.4 /L.606 /Add.2）

23．在与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坎迪奥蒂

先生、克劳福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戈科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

奥先生、罗德里格斯 – 塞德尼奥先生和辛马先生交

换意见以后，主席指出，多数委员认为，该问题理

论性太强，太复杂，各国无法做出答复，因此最好

请各国通过国家的单方面行为调查问卷提供关于各

自在单方面行为上的国家实践。因此他提议将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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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委员会提请注意特别报告员编写的调查问

卷，该问卷将向各国政府分发。委员会鼓励各国政

府尽可能答复该问卷。”。

24．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三章通过。

第九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续完）*

（A/CN.4 /L.612）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代表（续完）*

第14 段

25．主席说，根据他的理解，委员会同意国家

责任专题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应当在

第六委员会开始审议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

告时参加其讨论。

就这样议定。

第14段通过。

经修正的 D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九章通过。

经修正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全文通过。

会议闭幕

26．在通常的相互致意之后，主席宣布国际法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闭幕。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

___________
* 续自第270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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